


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吴恩裕

一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 384—322）是西方学术史上的重要人
物。在许多学科中，如哲学、伦理、逻辑、心理、物理、生物等等，他都写
下了开创的或重要的著作。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他也占极其重要的地位。
政治学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问：有剥削阶级的政治学，也有被剥削阶级的政
治学。用剥削阶级的观点创立政治学的体系，亚里土多德实为第一人，他的
《政治学》也是一部首创的著作。在他以前，曾经有过奴隶主阶级的著名政
治家，如梭伦、伯利克里，但他们没有留下政治论著。曾经有过片段的政治
见解，如辩士派和苏格拉底的某些主张，但那都不成其为政治论著。也曾经
有过像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的《理想国》那样的著作，但那部书与其说
是政治论著，倒不如说是杂揉哲学、伦理、教育以及政治的混合著作，不能
说是创立了剥削阶级政治学的独立体系。柏拉图的《政治家》和《法律篇》
两书，就其骨架的狭小和内容的单纯来说，也都不能算是建立了这种政治学
体系的著作。惟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在下远意义上，的确可以
称为剥削阶级政治学的创始之作。

第一，《政治学》是一部专门讨论政治问题和原理的著作。在亚里士多
德之前，讨论政治学的问题是和伦理学的探究分不开的。例如柏拉图便在《理
想国》中，把个人的正义和国家的正义问题，亦即伦理和政治问题，混在一
起的。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便把两者截然分开了。他对于伦理问
题的探讨，另有一部《伦理学》。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分家，正是剥削阶
级的政治学“独立”成为一个体系的主要条件。当然，伦理和政治的彻底分
家，还有待于马基雅弗利（N 1ccolo Ma.HIAhhVolli，1469—1527）的《君
权论》（1513 年）一书；但是政治学和伦理学相对的分家，却不能不说始自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第二，我们说《政治学》是剥削阶级的政治学的创始著作，不仅由于它
是一部专门讨论国家和法律的政治论著，而且也由于《政治学》一书的体系
和内容与西方责产阶级的政治学有密切关系。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学者对《政
治学》一书的考据所得的结论是不一致的。就结构和内容而言，有人认为《政
治学》中各卷可以分成两组。第一组是讨论理想中的国家的，第二、三、七、
八各卷属之。第二组是讨论实际政制的，第四、五、六等卷属之。余下的一
卷是结论。但也有人说，《政治学》是由三种单独的论文组合而成的。第一
种论家庭，如第一卷。第二种论前人理想国的见解以及当代最完备的宪法，
如第二卷。第三种论国家、公民及宪法的分类，如第七、八两卷。这两种考
据结果似乎是不同的。可是，根据《政治学》一书的实际内容而言，它基本
上包括两种问题的讨论：（一）关于政治理论的讨论；（二）关于现实政（HJ。
Laski，1893—1950）的《政治典范》，在美国流行的教科书如迦纳（James
Wilford Garnor，1871—1938）的《政治科学与政府》，在体系上，都是先
泛论国家的性质，然后再讲政治制度的。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它们都没有
摆脱亚里七多德《政治学》的影响。

第三，除了以上两点以外，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说亚里士多德的



《政治学》一书确实是剥削阶级政治学的一部最早的著作。这个理由就是，
尽管《政治学》一书中所贯彻的观点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剥削阶级奴隶主的
观点，但这一观点却是同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观点本质上有相通之处的。
这就是说、尽管奴隶主的犹市国家不同于封建领主的封建国家、也不同于资
产阶级的国家，尽管后二者都各有其独特的性质和经验，但是，它们都是阶
级压迫的工具，或者说，它们都是剥削阶级的压迫工具；从而，研究这些压
迫工具，在理论上便有相通之处，在实际上也有共同之点。我们主要是在这
个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这部《政治学》是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学的
开山之作。

在本文以下各节，我们第一，耍指出《政治学》一书中所包括的奴隶主
阶级的观点。第二，耍指出这一观点在哪些方面的应用是和封建阶级和资产
阶级相通的——亦即后来被封建阶级学者和资产阶级的学者认为是“政治
学”中的永久不变真理。第三，要指出亚里士多德对当时实际政治的态度和
主张是什么。

二

亚里土多德生值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奴隶制社会的危机时期。怕罗奔尼撒
战后，雅典社会各阶级如商人和手工业者，都受到战争的很大影响，农民更
遭到严重的损害。由于土地集中于大奴隶主千里，奴隶制进一步发展，和高
利贷者的盘剥，许多农民无地可耕，只好跑进城市里去做自由贫民。战争使
雅典的国库枯竭，以致不能执行旧有的对城市贫民的配给和援助政策。雅典
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日趋于尖锐化。

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在政治上的反映是：雅典奴隶主国家发生严重的动
荡不安，不但在雅典，而且在每个希腊城市国家里，除了奴隶主和奴隶之间
的基本矛盾之外，都有富有奴隶主阶层同自由贫民之间的激烈斗争。对于这
一情况，柏拉图曾经有过希腊的每一城市国家都已分裂成为“富人之国”和
“穷人之国”的慨叹。在亚里士多德以前，公元前 399 年，斯已达发生了基
拉东自由贫民的起义。公元前 392 年发生了科林斯自由民下层反对寡头势力
的流血斗争。在亚里士多德的幼年，公元前 373 年，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棍
棒党起义，他们杀了富有奴隶主，浚收并分配了他们的财产。自由贫民与富
有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形成了希腊城市国家末期的主要矛盾。

至于被压在社会最低层的奴隶，他们当然是要反抗奴隶制度的。他们虽
然没有溜下多少文字材料，但是希腊历史各个时期的奴隶起义，便是最好的
说明。就思想史而言，远在公元前五世纪就有人提出反对奴隶主国家和法律
的思想，在希腊戏剧家所写的剧本中，也有这种思想的反映。其后，虽然由
于奴隶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而不可能有什么思想史的资料流传下来，但
是，他们反对奴隶制度和奴隶主国家的思想和感情，却是不会改变的。他们
的行动和思想同奴隶主阶级的行动和思想构成了奴隶制社会中最基本的矛
盾。

目击希腊、特别是当时作为希腊文化重心的雅典这种分崩离析的状态，
亚里士多德从中等阶层的利益出发，主张用加强中等阶层的力量的办法来平
衡富有者和贪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使奴隶主国家不至崩溃。

亚里士多德生于斯达奇拉城。他少年去雅典柏拉图的书院读书，受柏拉



图的影响颇大；但后来终于摆脱了他的影响，而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公
元前 342 年，他做了马其顿国王的儿子亚历山大的教师。亚历山大公元前 336
年即位，亚里士多德便回到雅典郊外的里栖阿姆（Lycoum）设立书院，招收
生徒，从事讲学，直到公元前 322 年死时为止。在哲学上，亚里士多德摇摆
于唯心论与唯物论之间。他“对外在世界的真实性，并无怀疑”，所以接近
唯物论。但他又认为：万物的基础及其内在的本质却是形式，物质只是它们
的第二个基础和本质。他主张形式先于物质。这便又是唯心论的主张了。在
认识论上，他也动■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方法之间，可是他却“研究过最重
要的辩证思维的形式”，而与黑格尔同为思想史上曾经对于辩证法或多或少
加以精确研究的两个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二元和折衷
的思想和态度，也影响了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温和民主制的主张，在某种
意义上，也是这种思想和态度的反映。

虽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所代表的阶层不同，虽然他们的政治主张也不
相同，他们却都是奴隶主国家的忠实拥护者。然而，就是在柏拉图的时候，
也已经有了某些奴隶主阶层分子，鉴于城市国家中不断的“党争”，根本厌
倦了城市国家的生活，怀疑为了求得良善的生活，必须参加国家生活”的看
法，而认为：在道德上，个人追求良善生活是自足的，国家的生活可以与此
无关。苏格拉底的学生安蒂叙尼（Antistlienes）的制欲主义便是这种思想
的代表。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希腊化”时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于这
种“隐逸”或从国家中“引退”的思想，大肆攻击。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
中，曾经斥责那种把生活的水平缩减到最低限度的必需品上去，是“猪的国
家”而不是人的国家。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也曾说过：一个人若能
离开国家而生存，他不是个野兽，便是一个神。这师徒两人的逻辑是：不加
入城市国家就不可能过人的生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作为坚决拥护奴隶制
的思想家，他们之有这种想法是不奇怪的，因为维护奴隶制度首先必须维持
奴隶主的国家政权。

远在公元前五世纪，欧里庇特（EurideS）的剧本中就有反对奴隶制度的
明显主张。

“只有一件东西给奴隶带来耻辱，
那就是‘奴隶’这个名字；
在所有其他方面，
奴隶并不劣于自由人，
所以他也有个公正的灵魂。”
这就是说，从“自然”出发，奴隶制度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奴隶和自由

民是一样的，奴隶之所从为奴隶，完全是“人为的”，那是社会制度使然。
可是，亚里士多德对于奴隶制，却持与此相反的看法。他认为奴隶制是合乎
自然的制度，奴隶生来就比常入低劣，而且他们还有着与常人不同的性质：
他们没有理性，他们不能统治自己而必须由他们的主人来统治。他们是工具，
只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罢了。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只是活的工具，而不
是“人”。如果说上引这类词句只是些反对奴隶制的标语口号，那么，柏拉
图对话集中的《高尔吉亚篇》（Gorgias）里 所说下面的话，不管原来是为
了证明什么结论，至少也可以作为“奴隶是强力造成的结果”的论证：

“⋯⋯假如一个人具有充分的自然力量，⋯⋯把我们成文的法令、欺骗
和鬼话，以及违反自然的法律，都一概摒弃，并且置诸脚下，那么，这个人



不但不能做我们的奴隶，而且还要超乎我们之上，做我们的主人。”
可是，对于这种分明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必然演变而产生的、用国家暴力

镇压来维持的奴隶制度，亚里上多德却硬耍把它说成是“自然的”或“合乎
理性的”制度。可见，作为奴隶主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亚里士多德的阶级偏
见是极深的。在这种偏见之下，他便把国家视为公民的联合团体，而他所谓
“公民”，则是指既有治人的能力也能被治的人们。这样，在公民中不但排
除了和他们同是圆颅方趾而只是不被当做“人”看待的奴隶，也排除了劳动
阶层：因为，在他看来，劳动人民过于依赖他人的命令，而没有统治的能力，
所以不适宜于享有公民的特权。他所谓“人生来便是政治的动物”这句话中
的“人”，也不过只是奴隶主富有阶层的代称而已。亚里士多德这种看法，
显然是对于当时奴隶主阶级内部分化的一种辩护。因为，事实上，在雅典这
个“最民主的”希腊城市国家中，能够参加所谓“直接民主政治”活动的，
也不过是奴隶主阶级的中上阶层而已；至于贫苦的自由民，是没有机会参加
那种活动的。

正是在对于公民持这样一种看法下，正是把国家视为这样一些公民的联
合团体，亚里士多德才提出他对国家性质、目的和起源的学说。

三

国家是什么？国家的目的是什么？这都是《政治学》开卷第一章所要回
答的问题。由上节所讲公民的身分和政治生活的成员和内容看来，我们已经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是阶级暴力，它是一定的阶级为了压迫其他阶级
而创设的暴力机关。就希腊的城市国家说，很明显，它是奴隶主阶级为了镇
压奴隶阶级而创设的暴力机关。然而，亚里士多德却说：国家是社会团体之
一，它囊括其他一切社团；既然每一个社团都以一种善为目的，则国家便是
以最高的善为目的；伦理学研究个人的善，政治学则是探究人群的善的。在
这些意义上，政治学被他认为是最高的科学。

这一说法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第一个掩盖国家阶级本质的学说。固然，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也歪曲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但他的手法却是先把
国家和社会等同起来，然后再用成立社会的需要来顶替建立国家的理由，从
而个人觉得国家（实则是社会）乃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可是，亚里士
多德却把国家同其他社会团体分开，并突出国家的地位和作用，说什么国家
是最高的社团，它的目的是实现“最高的善”。把国家和社会分开而找出理
由，说明国家是必要的、中立的、为“人民”谋福利的等等，乃是此后绝大
部分的剥削阶级思想家袭用亚里士多德否认国家阶级本质的办法。西塞罗
（Cicero，公元前 106—43）说国家是“人民的事务”，阿奎那（A QUnas，
1227—1274）认为国家的职能是使“公民得到快乐而有道德的生活”，这些
固然都是受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就是近代思想家如博丹（BOdin，1530—
1596）认为主权是国家特有的权力，它是划分国家和其他社会团体的标准的
看法，也显然可以从中考出亚里士多德的语汇和基本概念。至于资产阶级革
命时期的洛克（Locka，1632—1704）、卢梭（Boussoan，1712—1778）等等，
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边沁（Bentbam，1748—1832）、孔德（Comte，1798—
1857）等等，以及帝国主义时期的法学家如狄骇（Dngui，1859—1928）、凯
尔森（Kelsen，1881— ）等等，无论他们用什么具体论据来掩盖国家的阶级



本质，他们都是采取先把国家和社会或其他社会团体分开，然后再为国家的
权力辩护这一办法的。当然，采取柏拉图那种把国家同社会混为一谈而后再
说明国家权力的必耍性的办法的，也不乏其人；但这个办法在社会愈益向前
发展、阶级斗争愈益趋于激烈之后，便愈发不能欺骗人民了。

剥削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有他们一套手段和“理论”；但是，阶级斗争的
科学却是有了马克思主义才有的。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得出这样的国家理论，
根本上是由于他的奴隶主阶级立场使然；但也正由于他坚持奴隶主的阶级立
场和观点，他也就不可能用正确的方法来探索国家的阶级本质。他一方面认
为国家是由家庭到村落由村落到国家这个“历史的”过程发展的结果，另方
面却又用“人的本性”（man’S naure）这一概念来阐释国家之所以为“最
高的”团体的理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父亲是个医生，他自幼就受了生物学
方面知识的影响。他对于“自然”（naure）是采取生物的观点的解释。这一
生物的自然观、本然观或本性观，首先把事物的本性看成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而终于认为发展到最高阶段才算充分地体现了它们的本性、本然或自然。例
如一根树苗虽然具有其所以为树的本性，但只有经过长期发展成长为一棵大
树的时候，才能成其为十足意义的树。动物也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他说：
“人的本性就是政治的动物。”就个人论，他不是“自足的”，家庭和村落
的生活，虽然是较高的发展阶段，但最高的，使“快乐而光荣”的生活成为
可能的，则是国家的生活。从个人到国家被他看成是个由不完全到完全、由
根本意义到十足意义上的人实现其本性的过程。家庭生活，村落生活只是使
生活成为可能，而国家则以实现人的美满生活为目的。因此，国家的生活是
人的本性的完成。

人性论虽然是到文艺复兴时期才由新兴的“中等阶级”所制造的理论，
但它的萌芽却是可以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找出来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一
切剥削阶级的压迫被剥削者的基调，总归是一致的。在上述亚里士多德的议
论中之所谓“人的本性”，显然只是奴隶主统治阶层的阶级本性。只有他们
才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建立了并且要巩固他们的阶级统治，而奴隶则适得其
反地要推翻这种统治。希腊的奴隶主不把奴隶当做“人”，然而奴隶毕竟都
是人，他们有的是一些陷于深重的债务不能白拔的 1穷人，有的是一些军事
上战败的俘虏，也有的是为了其他原因被插上标志在奴隶市场上出卖的人。
而且，自由贫民到了无以维生的境况的时候，也并不那么爱那个城市国家。
由此可见，不但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阶级性，即使是同一个阶级的不同阶层，
也反映着对同一政权的不同态度。在希腊的奴隶起义中有自由贫民参加，贫
民起义中有奴隶参加，这不正好表明他们对奴隶主政权的一致态度么？因
此，所谓国家是“人”的本性的完成，只能意味着国家是奴隶主的阶级性的
要求的充分实现。“人”同国家的关系显然是和生物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不
同的。这种用生物成长的过程来和从个人到国家的发展相比拟，显然是不伦
的比拟。尽管亚里士多德这种说法后来仍被封建时期以至资本主义时期的某
些剥削阶级的学者所津津乐道，但它的掩盖阶级的、反科学性的实质，则是
不言自明的了。

亚里士多德是比较看重法律的。有人甚至说，这恰恰足以证明他的政治
学说的出发点是柏拉图《法律篇》中的思想。但这一说法却是不恰当的，因
为柏拉图是以法治为“第二等好”的统治，而人治才是最理想的或最好的统
治。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法律的统治是最好的统治，所以不同。因此，我们把



他对于法律的看法分析一下，是有必要的。
法律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回答得很干脆：是“没有感情的智慧”，它具

有一种为人治所不能做到的“公正性质”。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治中的“人”，
尽管聪明睿智，然而他有感情，因之即会产生不公道、不平等，而使政治腐
化。用法律未统治则可以免却上述流弊：因为在这里，治者和被治者都是自
由民（奴隶是不在话下的），他们之间是平等的，他们都享受法律上的权利；
有了法律可以遵循，即统治者也不敢胡做非为，破坏法纪。

亚里士多德关于法律的看法，同他对于国家的看法一样，都是根本否认
阶级性的。当我们说：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时，我们认为那“意志”
之中当然有这个阶级的“智慧”和“感情”在内。难道在镇压奴隶的希腊城
市国家的法律中，没有奴隶主阶级的“感情”和“意志”么？难道在寡头制
度的立法中，没有寡头势力力求压制民主势力的“感情”和“意志”么？显
然是有的。奇怪的是，亚里士多德曾经研究过一百五十多个希腊国家的政制。
在今天残存的《雅典政制》一书中，他也记述过许多富人当政立法，穷人起
而反对的事实：难道在那当政的富人所立的法中就没有他们压迫和盘剥穷人
的“感情”和“意志”在内了么？回答也只能是肯定的。因此，我们对于亚
里士多德“法律是没有感情的智慧”的看法，只能有这样一个解释：剥削阶
级总是企图掩盖法律的阶级实质的。

以上由亚里士多德对于国家和法律的概念，可以看出希腊奴隶主阶级对
于他们的国家政权的一般看法——那就是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保持他们
的统治永远是个大前提。

四

然而，在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究竟代表哪个
阶层的耍求呢？这就必须考查一下他对实际政治的态度和主张了。

亚里士多德生当希腊奴隶制危机时期：一方面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
加深，另方面富有奴隶主和自由贫民之间的斗争也日趋激烈。用亚里士多德
的话说，“在任何国家中，总有三种成分：一个阶级（本文作者按：当做‘阶
层’理解）十分富有，另一个十分贫穷，第三个居于中间”。第一个阶层，
他又名之为寡头势力，第三个阶层，他名之为民主势力。两者都力求攫得政
权，以便实行代表自己利益的寡头制或民主制。斗争不已，遂使当时的希腊
奴隶主国家动荡不安。亚里士多德担心奴隶主国家的分崩离析，逐苦心孤诣
地寻求稳定奴隶主阶级江山的途径。

作为自由民中等阶层的代言人，亚里士多德所开出的挽救城市国家危机
的药方，是和他的老师柏拉图所开的药方不同的。柏拉图代表富有奴隶主阶
层，借口必要的社会分工，来严格地划分阶级，企图固定各阶级和阶层的地
位和职事，从而巩固奴隶主上层的阶级统治。他不但仇视民主势力，也无视
中等阶层的地位，他的“哲学王”一方面固然是知识贵族，另方面也是奴隶
主上层的化身。亚里士多德则不但认为富有阶层“狂暴”“暴戾”，并且也
认为贫穷阶层“下贱”“狡诈”。“这两者对于国家都是有害的。”惟有中
等阶层“最不会逃避治国工作，也最不会对它有过分的野心”。他们不像贫
穷阶层“不懂得如何指挥”；也不像富有阶层“只能够专横地统治”。因此，
中等阶层“乃是一个国家中最安稳的”阶层：“他们不像穷人那样觊觎邻人



的东西，别人也不觊觎他们的东西，像穷人凯觎富人的东西那样；他们既不
谋害别人，本身又不遭别人的谋害，所以他们很安全的过活。”亚里士多德
既然在伦理学方面崇尚中庸的美德，那么，在政治学方面，他也认为“中庸
适度”是“最好的”；而中等阶层在城市国家中恰恰是这个“中庸”的化身。
“最好的政治社会是由中等阶级［阶层］的公民组成的”。惟其如此，所以
亚里士多德便把巩固希腊城市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中等阶层身上。

究竟怎样来巩固或“稳定”呢？关键在于财产和人数的比例。亚里士多
德认为：在一个国家中，中等阶层的人数比较多，而中等阶层就是那些“占
有一份适当而充足的财产”的人。惟其财产适当，所以不致为富不仁；惟其
财产充足，所以不会觊觎他人；更重要的是，惟其人数较多，所以这个阶层
就能衡平富有阶层和贫穷阶层的势力，而使国家“少受党争之祸”——亦即
当时希腊奴隶主国家中的富人和穷人不断斗争之祸。同时，亚里士多德认为，
也没有必要害怕后两个阶层联合起来，反对中等阶层：他们是永远“彼此互
相不信任”的，不会合作的。因此，亚里士多德最后认为：只有中等阶层才
是富人和穷人的“仲裁者”，也“只有在中等阶级[阶层] 较其他阶级[ 阶层]
之一或较两者都占上风的地方，政府才能够稳定”，所以“最好的立法者都
是中等阶级[ 阶层] 的人⋯⋯例如棱全就是如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提到
了棱仑，并不是偶然的。从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残篇中，我们可以看
出他对梭仑这位公元前六世纪的雅典奴隶主国家的立法者，是如何的赞扬与
同情。他说：梭仑曾“采取最优良的立法，拯救国家”。梭仑的“优良的立
法”是什么呢？是抑制最富有的阶层，扶持最贫困的阶层，强化中等阶层。
这种主张恰恰与上述亚里士多德的见解相似。

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温和民主制”的主张，也是他对当时奴隶主国家所
持的态度。这是一种什么主张和态度呢？很明显， 是一种类似资产阶级改良
主义的主张和态度。他看到了城市国家的“党争”的核心问题是财产不均的
问题，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根本变更财产制度，而是企图用
局部改变中等阶层的人数和地位，来“改变”富有阶层与贫穷阶层之间的矛
盾形势，从而“稳定”奴隶主国家的动乱不安局面。然而，在我们看来，他
的目的是达不到的。希腊的中等阶层，正如小资产阶级之在近代一样，他们
的经济地位是不稳定的。在希腊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中等阶层或者
上升为富有阶层，或者下降为贫穷阶层。那就是说，他们本身就是个不稳定
的阶层。用一个经济地位不稳定的阶层来“稳定”由于另外两个阶层的矛盾
和斗争而致不稳定的国家政权，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
的。亚里士多德这位奴隶主阶级的爱智者（即哲学家）的智慧毕竟是受他的
阶级立场所局限的，他看不到这点。相反，由于阶级感情的驱使，他还在《政
治学》中费了一些篇幅提出预防革命的办法。他所探索的那些革命的原因，
都是为他的预防革命的感情或目的服务的。一个具有类似改良主义思想的思
想家之反对革命，当然是不奇怪的事情。

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希腊奴隶主国家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亚里士多德
的温和民主制企图在保持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前提下，在根本保存大富极贫的
前提下，用加强中等阶层的势力来巩固奴隶主的统治，终于是不可能的。事
实上，假使没有亚历山大所造成的军帝国的“希腊化”局面而使希腊各城市
国家自然发展下去，它们的命运也必然是日趋分崩离析而濒于危亡。因为除
了奴隶的起义之外，自由贫民同 奴隶主之间的斗争，也已激烈到了极点。柏



拉图早已经说过：“穷人聚在城里，身怀白刃：有的负债累累，有的颠连无
告，有的则兼有此两种不幸而充满愤恨，打算对付夺去他们财产的人——他
们在打算造反。”由于“希腊化”时期以及罗马统治阶级由军事和政治胜利
而造成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可能，才使奴隶制国家在另外一种形式和规模下又
继续了下去。

亚历山大成功的时候，亚里士多德还没有死。然而我们今天却丝毫看不
出：他这位“高足”亚历山大的军事行动当时所造成的世界的新局面对他有
任何影响。亚历山大揉合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而亚里士多德却仍然以非希
腊人为“野蛮人”；亚历山大把城市国家沦为意义大为降低的市府或省区，
而亚里士多德却仍然认为它是“良善而自足的生活”的标的。凡此种种都说
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已落在政治现实的后面了；它们是属于一个结束
的时代，一个用城市国家的方式来统治的时代的理论的。当然，我们更看重
的是，他是一切剥削阶级政治学的创始人。

1964 年 10 月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
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
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
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
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
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
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今年着手分辑
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现在刊行五十种，今后打算逐年陆续汇印，经过
若干年后当能显出系统性来。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
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
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
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
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1 年 1 月



政治学



卷（A）一

章一 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备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1252a)体①，
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
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
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术
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
邦”，即政治社团（城市社团）。

有人说城邦政治家和君王或家长或奴隶主相同注，这种税法是错误的。主
张这种说法的人认为这类人物所不同的不在品种方面的相异，只在其所治理
的人民在数量上有多寡之别而已。(10)这样，奴隶主所关顾的只限于少许人
数，关顾到人数稍多的则为家长；至于城邦政治家或君王，那就得关顾到更
多的人数。依这种说法，一个大家庭和一个小城邦之间就没有实际上的差异；
政治家和君王的分别也仅仅在这么一点：君王以个人掌握国家的(15)全权，
而政治家则凭城邦政制的规章加以治理，依照这种规章。全邦人民输番为统
治者和被梳治者［城邦政治家就仅仅在当值的年月执掌政权] 。

这些说法实际上是不正确的；我们可以凭借向来应用的［分析]方法②阐
明这个问题。恰好像在其它学术方面一样，应该分析一个组合物①为非粗合的
单纯元素——这就得把它分析到无(20)可再分析的最小分子——，我们在政
治学的研究中，也要分析出每一城邦所由粗成的备个要素而一一加以考察。
由于这种分析，我们就能比较清楚地阐明上述各社会团体及其人物之间的差
异，并由此辨明，对于上述题旨，是否可以得出一些有条理的论断。(25)

章二 这样，我们如果对任何事物，对政治或其它备问题，追溯其原始
而明白其发生的端绪，我们就可获得最明朗的认识。最初，互相依存的两个
生物必须结合，雌雄（男女）不能单独延续其种类，这就得先成为配偶，—
—人类和一般动物以及植物相同②，都要使自己遗留形性相肖的后嗣，所以配
偶出于生理的自然，并不由于意志（思虑）的结合。接着还得有统治者和被
统治者的结(30)合，使两者互相维系而得到共同保全。凡是赋有理智而遇事
能操持远见的，往往成为统治的主人；凡是具有体力而能担任由他人凭远见
所安排的劳务的，也就自然地成为被杭治者，而处于奴隶从属的地位：在这

                                                
① 社会团体，可以作为“二人以上群众所组成的团体’”（参看《尼伦》卷五章八 1133al6③）。组成这种

团体的分子可以是不相等的人们，如主奴（本书卷一章六），也可以是相等的人们（卷七章八）。平等人

之间的团体可以物查相通，由卖买而构成经济团体（《尼伦》1131018），或由夫妇构成家庭，也可以凭共

同目的，作共同活动而构成政治团体，如城邦（本书卷一章二等，《尼伦》卷八章十一等）。家庭无需契

的，组成政治团体则应有契约（宪法）（《尼伦》11613）。城邦是行业和职能相异的分子的组合，在这种

组合中，一定有统治和被统治两类人（本书卷—1254a28 等）。
注 释中所引参考书籍：（一）见本书者，不写出书名，只举章节或页行数。（二）见亚里上多德共它著作

者，只举书名（简写和原名见附录“书目”VI）。亚氏书页行数都依《贝克尔校印本》（BOkker Telf）。

（三）共它各家的书举作者和书名，原作者以一书传于后世者，常常只举作者名，书名从略。
② 见柏拉图：《政治家篇》（Plato，POliticu），258E—259D；参看色诺芬：《苏格拉底回忆录》（Xenopllon，

Memolabil）III4.12。
① 参看章八 1256 和注。主奴体系、家务体系、宪政体系三者有别，参看卷三章六 1278b31—79A14。
② “组合物”的意义参看卷三章一 1274 40 等节。



里，主奴两者也具有共同的利害。［我们应该注意，]女人和奴隶天然有别。
自然的创造女儿绝不像铁匠的(1252a)铸造德尔斐小刀③，使它能够具有多方
面的用途；自然对每一事物备赋予一个目的；只有专用而不混杂使用的事物
才能有造诣最精当的形性。可是，在野蛮民族中，［反乎自然，］女人处于
(5)和奴隶相同的地位——实际上那里并没有真正够得上主治的人物，男女结
合只是一个女奴配上了另一个男奴而已。所以诗人们说：

“野蛮人应该由希腊人为之治理。”①

在诗人们看来，野蛮民族天然都是奴隶。
由于男女同主奴这两种关系的结合，首先就组成“家庭”(10)。希西沃

图的名句的确是真切的，他说：
先营家室，以安其妻，
麦畜牡牛，以曳其犁。②

这里次于妻室所说到的牛，在穷苦家庭中就相当于奴隶。家庭就成为人
类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的基本形式；因此(15) 嘉隆达斯对组成一
个家庭的人们，称之为“食櫥伴侣”，克里持的厄庇米尼特别又称之为“刍
槽伴侣”①，其次一种形式的团体——为了适应更广大的生活需要而由若干家
庭联合组成的初极形式——便是“村坊”。村坊最自然的形式是由一个家庭
繁殖而衍生的聚落；因此，有些人就称聚居的村人为“同乳子女”，或称这
样的聚落为“子孙村”。希腊古代各城市原来都由君王(20) 加以统率，而各
野蛮民族至今还保持着王权，其渊源就在这里。家庭常常由亲属中的老人主
持，各家所繁衍的村坊同样地也由年辈最高的长老统率，君王②正是家长和村
长的发展。这种原始的家属关系，荷马关于古代散布世界的［圆眼巨人族的」
聚落曾经说：

“人各统率着他的儿女和妻子。”③

古先的人既一般地受治于君王而且现在有些民族仍是这样，有(25)些人就推
想群神也得由一个君王（大神）来管理。人们原来用人的模样塑造着神的形
象，那么凭人类生活来设想群神的社会组织也就极为自然了。

等到由若干村坊组合而为“城市（城邦）”，社会就进化到高级而完备

                                                
③ 亚氏对植物雌雄的分别虽有这种意见，但在他的著作中未见到实证；参看《论动物的生殖》卷一章二 7311、

卷二章一 732a11。
① “德尔斐小刀”，雅典那俄：《硕学燕语》（AtllonaeuS，DeIpnosopliistae）。133C，说德尔斐人擅铸小

刀以治理牺牲，并用于烹饪。这类小刀可兼作宰牲、剥皮、出骨之用。依欧里庇得的悲剧《埃勒羯拉》

（EurJpIEs,Eleotra）743—769 行，通常须用三种刃具：宰杀用“尖刀”，剥皮用“刮刀”，出骨用“大刮

刀”（叁看戈脱林：《德尔斐小刀》[Gottling (deMachaeraDO1phica]10 页〕。希西溪：《辞书》（Hesyqcllius，

J EXICon〕解释这种用具为有刀和匙的复合工具。
② 诗句见欧里庇得的悲剧《伊菲琪尼在奥里斯》（Tphig inAul）1266 行。古希腊讲授学术或论列事理，常

常以诗为证，参看《形上》卷二 9957 。依上文，这里只需指证野蛮民族中有以妻女为奴隶而任劳作的习

俗，亚氏却引出了希腊人应统治外邦野蛮民族的诗句，这是亚氏由于自己的种族和政治思想不期而作的流

露。
① 见希西沃图：《作业和时令》（Hcslodus，Op ）405 行。
② 依π1P4 等抄本和威廉拉丁旧译本应为“炉火伴侣”。
③ 希腊字■（王），依缪勒：《语言学讲稿》（M，Hillle，LeT lWe3onthescienceQfLanguage）卷二 282，

说源出梵文“g11aka”，意思即为“家长”。



的境界，在这种社会团体以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④；我们
也可以这样说：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
为了“优良的生活”。(30)早期备级社会团体都是自然地生长起来的，一切
城邦既然都是这一生长过程的完成，也该是自然的产物。这又是社会团体发
展的终点。无论是一个人或一匹马或一个家庭，当它生长完成以后，我们就
见到了它的自然本性；每一自然事物生长的目的就在显明其本性［我们在城
邦这个终点也见到了社会的本性］①。(1253a)又事物的终点，或其板因，必
然达到至善，那么，现在这个完全自足的城邦正该是[自然所趋向的]至善的
社会团体了。

由此可以明白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
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②。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
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这种(5)“出族、
法外、失去坛火（无家无邦）的人”③，荷马曾卑视为自然的弃物。这种在本
性上孤独的人物往往成为好战的人；他那离群的情况就恰恰像棋局中的一个
闲子①。

作为动物②而论，人类为什么比蜂类或其它群居动物所结合的团体达到更
高的政治组织，原因也是明显的。照我们的理(10) 论，自然不造无用的事物；
而在各种动物中，独有人类具备言语的机能③。声音可以表白悲欢，一般动物
都具有发声的机能：它们凭这种机能可将各自的哀乐互相传达。至于一事物
的是否有利或有害，以及事物的是否合乎正义或不合正义，这就得凭借言(15)
语来为之说明。人类所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特性就在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
以及其它类似观念的辨认［这些都由言语为之互相传达］，而家庭和城邦的

                                                
④ 诗句见荷马：《奥德赛》Home，Odeesy）iXll2—1141 柏拉图的对话《法律篇》（L8vTs）也引及此句（卷

三 680）。远古“独眼”或“圆眼巨人”族散处世界各地，或栖岩谷，或居山阁，不立法制，人各管领其

妻子，老死不相往来。另一些史诗又以独眼巨人族为古希腊石匠和铁匠的祖先。随后的诗人和史家或说这

些力能搬运巨石、构筑居室的先民实在西西里（Slclly）（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为[Thuoydides，

Thelelo1OnnesianWar] VI，，或说这是希腊阿尔咯斯地区迈西尼（Myoe11z1e）等古城的建筑者（斯特累波：

《地志》[Strabo，ClooJgrAPH ia] 页）。
① “自给自足”，解释见《尼伦》卷一章七。
② 原文简赅，未能充分表达辞意的，汉文译本增[ ]，凡所增括弧内语都是原文已含蓄的意义，依据各家诠

释加以添补，而以《WL NEWMAN）校注本》的注释为主。
③ 原文有时一词兼有数义，汉文译本偶或加，凡圆括弧内语和上文为同词或同语的异译，职义大同小异，

读者可任择一词或一语。
① 见荷马《伊利亚特》（ iad）ix63，原文稍异，语意略同。古希腊各个家庭的“炉火”或“坛火”设于“内

室”（家翕）。就广义说，希腊人称炉火为家庭。由氏族信仰扩充而及于部族和城邦，坛火又成为城邦生

命的象征。因故流离而去共本土，不得参与家祀的引为重大的悲哀！如果被放逐，不能不离开乡邦、舍其

坛火的， 则为重大的罪责，仅次于死刑。
② 希腊的石基，基盘框内纵横各五线，共分三十六格，基法好像罗马”卢  杜基”（ludus）和近代“欧洲棋”

（bAckgamlnon）（参看傅居埃：《古人的博奕》[11BL4eq.，Jellx、Allclen] ，3031385、391—398）。■，

原意 为”无轭的牛”，现在作“局中闲子”解；亚氏以此箴砭那些离群索居的超世之士，参  看卷七 1324a16

注。
③ 人类天性乐于群居，孤独不合于自然，参看《尼伦》卷一章七、卷九章九。动 物群居和独居之别，参看

《动物志》卷—4881！社会性和非社会性动物之别，参看卷 九 608025。



结合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
我们现在就进而论述城邦，城邦[虽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20)和家

庭]，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就本性来说，全体必然先干部分④；以身
体为例，如全身毁伤，则手足也就不成其为手足，脱离了身体的手足同石制
的手足无异，这些手足无从发挥其手足的实用，只在含糊的名义上大家仍旧
称之为手足而已。我们确认自然生成的城邦先于个人，就因为［个人只是城
邦的组成部分，]每一个隔离的个人都不足以自给其生活，必须共同集合(25)
于城邦这个整体［才能大家满足其需要] 。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或
是为世俗所鄙弃而无法获得人类社会组合的便利或因高傲自满而鄙弃世俗的
组合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祇。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
性情，所以能不期而共趋于这样高极（政治）的组合，然而最先设想和缔造
这类团体的(30)人们正应该受到后世的敬仰，把他们的功德看作人间莫大的
恩惠。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
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悖德（不义）而又武装起未，势必引
致世间莫大的祸害；人类恰正生而具备[他所特有的]武装［例如言语机能]①，
这些装备本来应由人类的智虑(35)和善德加以运用，可是，这也未尝不可被
运用未逞其狂妄或济其罪恶。于是失德的人就会淫凶纵肆，寅婪无度，下流
而为最肮脏最残暴的野兽②。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
判断［人间的] 是非曲直，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③。

章三  从上面那些分析，已明确了城市（城邦）所由组成的各个部分，
既然城邦的组成［基本上]包含着许多家庭，我们就应该先行考虑到“家务管
理”。一个完全的家庭是由奴隶和自由人组合起来的，家务的各个部分就相
应于这些粗成分子。研究每一事物应从最单纯的基本要素（部分）着手；就
一个完全的家庭而(5)论，这些就是：主和奴，夫和妇，父和子。于是，我们
就应该研究这三者各自所内合的关系并考察它们的素质：[1]主奴关系，（2）
配偶关系——在我们的语言中，用“配偶”这个用语表示男女的结合是不合
适的——，（3）亲嗣关系——“亲嗣”④这个用语在(10)这里也并不完全适
当。在这三项要素以外，还有另一项要素（部分），即所谓“致富技术”有
些人认为整个“家务”（Kovovh）就在于致富，另一些人则认为致富只是家
务中的一个主要部分；这种技术上的性质我们也得加以研究。

让我们先行讨论主奴这一项，探究主奴的结合对人类日常(15)生活有什
么实际的利益，并［在理论上求取这方面的知识，] 希望能够引致较胜于现
在流行的观念。有些人认为管理奴隶是一门学术，而且家务和政务，以及主
人的治理奴隶同政治家和君王的统治人民完全相同，这在前面我们业已提及
①。可是，另一些人(20)却认为主奴关系违反自然。在他们看来，主人和奴隶

                                                
④ 动物界声音和言语机能之别，参看《动物志》卷一 4832、卷四 53529-
① “全体”和“部分”的孰先孰后，参看《形上》卷五章二十五、二十六：工章 十一。10192—14。
② “武装”，依《纽曼校注本》卷二 130 页注释，解作”言语机能”。
③ 参看《动物志》卷六章二十二 575030。
④ 本书卷一开始两章阐明人类团体的社会发展，也说到了政治组织的伦理 基础，可以同《尼伦》卷一章一

章二 1094 和卷十章九 1179a33—1181,同《修辞》卷 一章二 1s56a25—30、章四 1360a18—37 相对勘。依照

这些章节，可知亚氏的政治 学是以伦理研究为先导的。
① “配偶”，主要在繁殖，偏重生理意义！“育儿，兹译为“亲嗣”：两个用语都不能表达“夫妇”和“父



生来没有差异，两者的分别是由律个或俗例制定的：主奴关系源于强权；这
是不合正义的②。

章四  财产既然是家庭的一个部分，获得财产也应该是家务的一个部
分；人如果不具备必需的条件，他简直没法生活，更说不上优良的生活。又，
每一个专业的工人，必须具有各自的专门(25) 工具，才能完成他的工作（功
效）；这在治家而论也是这样①。至于“工具”有些无生命，有些有生命；对
一个航海者②说来，例如舵是他所运用的无生命工具，而船头守望者是他所运
用的有生命工具——在每一专业中，凡从属的人们都可算作［业主或匠师完
成他的工作的]工具。这样，“财产”（所用物＝所有物）就可说(30) 是所
有这些工具的总和，而每一笔财产（所有物）就都是谋生“所用的一件工具”；
奴隶，于是，也是一宗有生命的财产；一切从属的人们都可算作优先于其它[无
生命]工具的[有生命]工具。倘(35)使每一无生命工具都能按照人的意志或命
令而自动进行工作，有如达达罗斯的雕像或赫法伊斯托的三脚宝座③，荷马曾
经咏叹的那个宝座，能自动进入[奥林匹斯山]群神的会集①，这样。倘使每一
个梭都能不假手千人力而自动地饿布，每一琴拨都能自动地弹弦，［倘使我
俩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也只有在这样的境况之中，] 匠师才用不到从属，奴
隶主（家主）才可放弃奴隶②。[这里，可是，还得认识另一项分别：] 我们
方才涉及的工具［例如(1254a)梭]是“生产工具”，而另一种家有财产（用
品）［例如奴隶或其它器具]则是“行为（消费）工具”。由梭的应用，可以
获得另外一些物品；但由另一些工具的应用，如衣服或床的应用，就只是应
用（消费）而已。生产和行为是人类两种相异的活动③，各各需(5)要有适当

                                                                                                                                           

母子女”在社会团体中的伦理和经济 关系，所以说不合适。
② 见上文 1252a7—16。色诺芬：《经济论》（Xon，Oeoollolnca）和柏拉图： 《政治家篇》都持有此说。
① 法律出于“强权”或基于“自然”的论辩屡见于柏拉图的对说如《普罗塔戈拉篇》（Prot8goras）337D、

《蒂迈欧篇》（TmqCus）64D、《理想国》（Rop。）359C 竿。智者大部认为法律出于强权，奴隶制度既

由法定，便不合自然。《亚里士多德残篇》八四 1490al0 录有诡辩家（智者）吕哥茀隆（Lycophron）语，

否定人类种姓应有贵族和贱族之分。《修辞》卷一章十三名句：“大神令人类全都自由，自然从来不曾强

迫谁当奴隶”。依古诠疏，其语出于演说家（修辞家）阿尔基达马（Aloida18s，盛年，公元前 432 年）的

《麦西尼亚演说》（Messen18noratiOn）。亚氏这一节可能指阿尔基达马，也可能指犬儒学派（Cynics）如

翁尼雪克里图（Onesicritus）等。翁氏随从亚历山大远征到印度时，盛称印度的缪西堪人（Musicanus），

境内无奴隶，其国礼法良善（见《斯特累波》：卷十五 710 页）。犬儒学派自安蒂叙尼（Aretinus）和狄欧

根尼（Diogenes）以下都鄙薄礼法的出于强权而反对人类凭借威力来奴役他人。
② 从 O1 抄本■翻译，同阿雷丁诺（Aretinus）拉丁译文“etiam in re familiare”意义相符。II 组抄本都作“治

家和为政也是这样”，同威廉旧译(Vet. Int.)yconomico et politico，意义相符；但这和本节题旨不符。
③ 地中海古代航海，船长指挥两领班：在船梢的舵师和在船首的守望者；舵师管理舵工等，守望者则管理

桨工（桡手）等。
① 达达罗斯，见《伊利亚特》60，及其它古诗中，传为克里特岛克诺萨斯城（KnOssus）米诺斯（Minos）

王时代巧匠。达达罗斯曾经为王女阿里亚妮（Ariadne）制作一队女伎，能够自动起舞。参看挪克（Fauok）

编《欧里庇得剧本残篇》373 等。赫法伊斯托（”Haid7）（拉丁神名，作 Vulcantts），“火神”为冶铸和

铜铁匠之祖，曾为其祖父宙斯大神制宝座和神杖。
② 《伊利亚特》xviii376。
③ 马克思：《资本论》，卷一，第四部分，第五章第三节论及机器对于工人的影响曾引及这里自动织布一

节。



的工具，因此工具也得有两种柏应的差别。［家常］生活既不属于生产而为
行为，那么[家]奴作为生活的工具，就仅仅是人生行为方面的从属④。

又，所谓“一件用品”（“一笔财产”）原来是指家产中的一个部分而
言，家产既有所属，那么每一件用品（财产）不仅属于全部家产，又应当属
于那应用用品的人（财产的所有者〕。这样，以一(10)个家庭来说，谁是主
人的奴隶和谁是奴隶的主人，原来都是家庭的一个部分，但奴隶作为用品（财
产）而言，则这一笔财产，应该完全属于运用他的人，而主人［就另有家务
管理以外的自由生活而言]便不属于奴隶。于是我们可以明了奴隶的性质和他
的本分了：（1）任何人在本性上不属于自己的人格而从属于别人，则自然而
为奴隶（2）任何人既然成为一笔财产（一件用品），就：(15)应当成为别人
的所有物（3）这笔财产就在生活行为上被当作一件工具，这种工具是和其所
有者可以分离的⑤。

章五  其次，我们应该研究上述那样的奴隶是否天然存在于世上；对于
这样的人，奴役恰好是他的本分而且也是合法的制度，或者相反，一切奴役
都违反自然？这个问题，无论依照理智(20)或根据事实郴不难予以解答①。世
上有梳治和被杭治的区分，这不仅事属必需，实际上也是有利益的；有些人
在诞生时就注定将是被统治者，另外一些人则注定将是统治者。统治者和被
统治者的种类为数很多。被统治者的种类较良好，则统治者也就(25)较优，
——例如对于人的管理就优于管理牲畜。因为一方主治，另一方受命而行，
两者合力，就可完成一项事业，合作的两方较高，所完成的事业也就较高。
一切事物如果由若干部分粗合而成一个集体，无论它是延续体［例如人身]
或是非延续体[例如主奴粗合]，各个部分常常明显地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分
别。这种情(30)况见于自然界有生命的事物，也见于无生命的事物；无生命
事物，例如一支乐曲，其中也一定存在某种主导［和辅性]的原则。但这类事
例牵涉得太广泛了；我们这里应该限于生物的范围而举出其中最高级的组
合，即灵魂和身体，前者自然地为人们的统治部分而后者自然地为被统治（从
属）部分。关于这样的生物，(35)我们应当注意到他保持在健全的自然状态
的堤合；我们所要考察的就应该是灵魂和身体都在最优良状态中的人，这种
人，灵魂统治着他的身体是明确的。我们绝对不可拿那些处于腐坏状态而丧
失本性的人作为例子，那些确是腐坏了的或[暂时]腐坏了的人，情况便恰恰
相反——他们既丧失自然本性，身体就统治着灵魂。

无生命事物姑且置而不论，就生物界的现象说，我们可以见到——也可
以说，在这一方面方始可以确切地见到——专制和共和（宪政）两种体制：
灵魂的统治身体就掌握着主人的权威而(5)理性的节制情欲则类似一体政治
家或君王的权威②。这是明显的，身体的从属于灵魂（人心）和灵魂的情欲部

                                                
④ “制造”或“生产”和”行为”或“活动”之别，参看《尼伦》卷六章四章五。这里的“行为”指同生产

活动相对的消费活动：另一粗相对的意义为前者指勤劳的体力活动，后者指闲暇的德操和文化活动。
⑤ 由上文织梭和琴拨句以及衣服或床旬分析无生命工具为生产和消费两类；有生命的工具也应该分别为从

事生产的“在奴”和从事字务（消费）的“家奴”肉类。
① 奴隶和奴隶主可以分离，意思是主人可以搏让或出卖奴隶。关于奴隶的界 说和奴隶与自由人的区别，参

看本书卷六 13172 —13；又《形上》卷一 982G25、卷十二 1075a18—25
② 下文所作说明涉及理论和事实而偏重理论。



分的受治于理性及其理智部分①，总是合乎自然而有盆的；要是两者平行，或
行 倒转了相互的关系，就常常是有害的。［人生内心的这种现象也表显于其
外表生活；]灵魂和身体问的关系也适用于人兽之间的(10)关系。驯养动物比
野生动物的性情为善良，而一切动物都因受到人的管理而得以保全，并更为
驯良。又，男女间的关系也自然地存在着高低的分别，也就是铣治和被统治
的关系。这种原则在一切人类之间是普通适用的。这里我们就可以结谕说，
人类的(15)分别若符合于身体和灵魂，或人和兽的分别，——例如在专用体
力的职务而且只有在体力方面显示优胜的人们，就显然有这种分别——那
么，凡是这种只有体力的卑下的这一级就自然地应该成为奴隶，而且按照上
述原则，能够被轨治于一位主人，对于他实际上较为合宜而且有盆。所以，
凡自己缺乏理智，仅能感应(20)别人的理智的，就可以成为而且确实成为别
人的时产（用品），这种人就天然是奴隶。这里，他还是有别于其它动物，
其它动物对于人的理智没有感应，只是依照各自的秉赋（本能）活动。但奴
隶的被应用于劳役同驯畜的差别是很小的；两者都只以体力供(25)应主人的
日常需要。

［如果不谈心理现象，而专言身体，]自然所赋予自由人和奴隶的体格也
是有些差异的，奴隶的体格总是强壮有力，适于劳役，自由人的体格则较为
俊美，对劳役便非其所长，而宜于政治生活——政治生活包括战时的罩事工
作和平时的事业。可是，(30)反乎自然的事例仍然时常遭遇到：有些奴隶的
体格也像自山人那么俊美，有些奴隶还具备自由人的灵魂。但这些例外不足
为凭，自然所赋予人类的体洛既有区别而且区别的程度竟有如神像和人像之
间那样的优劣分明，那么，大家应该承认体格比较卑(35)劣的人要从属于较
高的人而做他的奴隶了②。虽然灵魂的优劣比身体的优劣难于辨识，这个原则
如果已适用于身体方面的差异，则根据灵魂方面的差异来确定人们主奴的区
别就更加合法了。这样，非常明显，世上有些人天赋有自曲的本性，另一些
人则自然地成为奴隶，对于后者，奴役既属有益，而且也是正当的。

章六  但是，不难见到，反对上述理论的人也持有他们的正当理由。“奴
役”和“奴隶”两词都有两方面的含义。[在上面所说明的自然奴隶之外，］
还有一类法定奴隶和强迫奴役。这里所指的法律就是战争的一些常例——凡
战败者都归战胜者所有。好多法家谴贡这种常例所立奴役的原则而控诉它为
非法：他们认为力弱者应该从属于强有力者这种专重强权的观念[不合法理，]
是可惜的。对于这种原则的或是或非，就是贸哲旧也不免意见纷歧。这个争
议的根源和足以混淆双方论据的地方是这样的：人们假定了足以制服他人的
最大权能必须是具有［物质] 装备①的「精神］品德，所以，在战斗中，胜利
的人，应该是具有优良品德的。既然把权能联系到某些品德，使有力者同时
也成了有德者，双方的争点由此辅到了正义问题（是否合法？）。一方认为
必须存在相互的善意，这才合乎正义（合法），「凭惯例而起的强迫奴役是
不合法的；]另一方认为优胜劣败的现律一任强者为主、弱者为奴，就是正义

                                                
① 参看柏拉图：《斐多篇》（Phaedo）80A。
② 灵魂的“理智部分”和“理性”（人心）相应，无理智部分与“情欲”（欲望〕和“身体”相应；参看

本卷 1260”5、卷七 133318、133420。
① 以体格俊美和粗陋分别人类的等极为重祝人体美的古希腊人所特有的观念。柏拉图：《政治字篇》301DE、

本书卷七 1332bl6 都以体格和灵魂两者进论人类的高卑。



[而奴役自属合法]。要是澄清双方持论(20)的混淆点，可见争论双方都有谬
误而并不完美，我们还是维持尚善的宗旨，认为主奴关系应该以善良和卑恶
为准则②。

有些人一面坚持由战争成例所造成的奴役为合乎正义——因为法律或成
例就是正义的一种衍生物——而另一方面却自相矛盾：音先，他们承认发生
战争的原因也可能是不义的，其次，(25)他们又知道凡是身心不应当被奴役
的人实际上就不应该降为奴隶。如果依照他俩所坚持的原则，虽是最优良的
氏族，自己或其父母一旦身为战俘而被卖为奴，自身及其子孙，就应该永远
瀹为奴隶了①。希腊人谁都不乐意称优良的希腊种人为奴隶，他们宁愿将奴隶
这个名称局限于野蛮人（外邦人）②，［而他们实际上却又承认战俘可用作奴
隶。撇除他们思想上的矛盾，]大家真正(30)的命意就落在我们前面所说“自
然奴隶”上面了。在他们看来，世上有些人［野蛮族」到处都应该是奴隶，
本性上就是奴隶，另一些人[希腊人］到处都应该自由，本性上就是自由人。
由奴性所引起的观念，也适用于优种（贵族）的观念。希腊人以优种（贵族）
自居，不仅在本国是优种，就是到世界任何地方，都应该是优种，他(35)们
认为外邦人只在本国内可以优种（贵族）自居，[到了别国，就显得并不优良]
——这样，优种就得分成两类，一类是绝对的优良和自由，另一类就不是相
对的。西奥德克底剧本中海伦娜说③：

“双亲皆出于神裔，
谁得辱呼我为婢？”(40)

这些措辞所含蓄的意思就在以品德的善恶为奴隶和自由人以及(1255a)劣种
和优种的判别①。照他们的想法，人生人，兽生兽，善人的后裔也应该是善人。
这虽然确实是肉然的本旨，但自然也不能常常如愿地维持这样的规律。

上述结论的纷歧显然是有根据的，现在所有的奴隶或自由 (5)人实际上
并不完全是自然奴隶或自然自由人。同样，很明显，人类确实原来存在着自
然奴隶和自然自由人的区别，前者为奴，后者为主，各随其天赋的本分而成
为铣治和从属，这就有益而合乎正义。谁要是滥用或误用主人的权威，那就

                                                
② “装备”（Kopn71a）（卷七章—1324a1“配属”亦取装备之意），或译“手段”、“方法”。参看卷七

1332a20。
① 亚氏不承认强权为含有善德而合乎正义，他否定由战争造成的强迫奴役。认为这是不合自然的。但他认

为人类德能天生有差异，像劣种从属于优种的奴役，就合乎自然。这里亚风行文应用着他惯常的方式：先

列举两种敌对论点，然后寻取可以“疏通或消解双方的论点”的途径，以显示双方所持论点都是片面的。
② 马其顿入侵希腊半岛各邦的前期，雅典反马其顿的民主党人莱喀古士 （Lyeurgus〕首创制法令，禁止雅

典人购买战俘中的自由人为奴隶。亚里士多德那 时年五十五岁，在雅典讲学。这一节维护自然奴役、反对

强迫奴役的结论是违反马其顿制度而拥护莱喀古士主张的。但业氏当时又是被敌视为倾向马其顿而反对民

主雅典的。
③ 希腊人称非希腊人为“吧尔吧”人，犹如犹太人称非犹太人为“外邦人（gelltiles）。希罗多德：《希腊

波斯战争史》（HerOdotus，HlstOrla）卷二 158 说，埃及人称非埃及人为“异舌”，即“异语之人”，也

好像中国古代黄河流域各族称吴楚为南蛮“鴃舌”之人。阿里斯多芳：《群息》ArlstanesIAviblls）119：戴

胜以希腊语教“异邦乌”，各扁既习希腊语，就自称为“希腊扁”。随后，希腊人卑视外邦人，以“吧尔

吧里哥”作为“野蛮的”形容词（约在公元前第五第四世纪间始流行），而视波斯、意大利、黑海两岸欧

亚各民族都是“野蛮民族”。罗 马兴起后也相承而称罗马和希腊以外备族为“野蛮人”（batbaries）。
① 参看挪克编《西奥德克底残篇》（1111eodecTES，FRAGM）。



必然损害主奴双方的利益。部分和全体，有如身体和灵魂，必然利害相同；
奴隶和(10)主人虽是两个不同的人身，但从主奴体系上说，奴隶就成为从属
于主人的一个部分。在合乎自然的奴隶体系中，两者各尽自己的职分，这就
存在着友爱②和共同利益。但凭借权力和法律所造成的强迫奴役，情况恰恰相
反［那里将充塞着仇恨和利害的冲突] 。

章七 从以上的一些分析，已经可以见到主人的权威异于政(15)治家的
权威，各种权威（统治制度），并不像有些思想家所说①，全都相同。政治家
所治理的人是自由人；主人所管辖的则为奴隶。家务②管理由一个君主式的家
长掌握，各家家长以君臣形式统卒其附从的家属；至于政治家所执掌的则为
平等的自由人之尚所付托的权威。固然，家主之为家主由于他的本分，并不
因(20)为他具有家主学术③，奴隶和自由人也备凭本分而为奴隶和自由人，但
是，这里仍然可以备自具有一门家主学术和一阴奴隶学术。所谓奴隶学术大
概就是那位叙拉古人④所传授的本领，这位教师教导奴隶如何做好日常应做的
工作，借以收取微薄的报(25)酬。奴隶学术还可以从日常劳务扩充到专门技
艺，例如烹饪⑤等家事科目。在奴隶的职分中，有些工作[如给使杂役]虽属急
需，却不如另一些[如专门技艺]受人重视；所以有句谚语说：“奴隶有先后，
主人有高低。”①当然，所有这些学术仍然是奴隶们的鄙事。(30)

至于主人的学术就着重在怎样运用奴隶，主人并不是由于他占有多少奴
隶而成为主人，能够运用奴隶，这才真正成为主人。所谓家主学术既在运用
奴隶，那就只需知道如何指挥奴隶，使他们各尽所能，这样的学术实际上并
不是怎么高深或博大的(35)学术②。因此，有些人需要摆脱家务的烦琐而从事
于政治业务或哲学研究的，尽可把奴隶的管理委托抬一个管家人（执事）。

说到如何依照合法手税获得奴隶，这就全然不同于为主为奴的学术；这

                                                
② 《斯特累波》66 页：“埃拉托斯叙尼（CEp11cde）说，有人屡屡教导亚历山大要以希腊人为友，以外邦

（野蛮民族）人为敌。人类毋宁以品德的善恶为别，不宜以希腊和外邦（国境或言语）为则。”这里好像

埃拉托斯叙尼（公元前第三世纪下叶）正在批评亚里士多德的民族思想。但本书这一节，亚氏也确实抱有

埃拉托斯叙尼的大同思想。这类大同思想也见于伊索格拉底：《腓力》（TsOcrateslP hIipppus）154 节和

柏拉图《政治家篇》262I）。
① “主奴间的友谊”详见《尼伦》卷八章十一，共大意说：“奴隶作为奴隶，和主人异格，不讲友爱，但主

奴既同为人类，自然存在着人们之爱。”照这个论点说，奴隶就不应单纯地被当作生产或行为的工具。
② 参看上文 1252a7—16、1253618—20 注。有些思想家是指柏扯图等。柏拉 图认为政务和家务其道相通。

这里亚氏分析希腊城邦的平民和共和各政体为自由人间的治理，异乎主奴体系。家主类似君王只合于君主

之邦。“野蛮”民族大都实行王制；希腊诸城邦到古典时代，王室已很少了。
③ 这里所说“家务”，除主奴外兼及夫妇、父子，三者都由“家长”一人主治。
④ 参看柏拉图：《政治家篇》259C、293C。
⑤ 加梅拉留：《亚里土多德政治学与经济学译文和疏释》Canlerariu，P011c DruliI OloL3 Collomicorum

ARSTOTELI Su SINTE Rpret AT Iones ET oxph CA-ones）45 页说，这位叙拉古教师当即讽刺剧诗人费勒克

拉底（Phermrates，盛年，公元前 438）所作一个剧本的主角“奴隶教师”之类。
① 焉哈斐：《希腊社会生活》（MblabeffY SocitqIL Greece）237 页说，马其顿富室的厨师和医师都由奴隶

担任，此风后来还盛行于希腊各邦。
② 这句谚语并见菲利蒙（Philelnon，和亚氏同时代作家）的喜剧《全能者》（PAnceatiaSTOS），迈恩钠克

（M illeke）编《希腊喜剧残篇汇编》2。



应当归属为战争技术和狩猎技术中的一个部分③。(40)这里，对于主奴的定义
及其分别已说得够多了。

章八 前面已经说明④，奴隶是财产的一个部分，照我们惯常应用的方法
⑤，现在当进而研究财产的一般罔题并通论致富方 法①。这里应该首先考察获
得财产的技术是否就是家务管理，或只是家务的一个部分，或只是附属于家
务的一个支节②；如果(5)是附属性质，则我们还须分别其在性质上为类于制
梭技术的附属于织布技术，还是类于铸铜技术的附属于造像技术。这两种各
自附属于其主艺的副艺，性质有别，其一为主艺的工具，另一则为主艺的材
料。所稠“材料”，我是指事物所由造成的原料：例如羊毛，织工用以制呢，
青铜，雕塑家用以铸像。显然，家务管理(10)的技术不同于获得财产的技术。
后者的职务是供应［或供工具或抬材料」，前者的职务是运用，家务管理技
术不正是运用家财所供应的事物么？

[如果说获得财产的技术的确不同于家务管理，]但这是否是家务管理的
一个部分或是另一门独立技术，仍然是一个疑问。(15)财富有许多种类，倘
使有力求致富的人遍想各种财货的来源，他首先就会考虑③到农作是否为致富
方法的一部分，或是另一种独立技术。实际上我们将由此遍询一切足以营生
和积财的行 20 业。问题又引到另一方面：维持生活的食料为类甚多，动物和
人类都需要食料来维持生命，于是不同的食料使他们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
式。在动物界中，我们见到有些群居，有些独处（散居），我们又见到它们
的摄食：有些吃肉，有些吃草，有些则荤蔬(25)全吃，其营生方式的为聚为
散，就随他们摄食方式的相异而有区别④。自然任令动物备备按照觅食营生的
便利而养成各自的生活习性，这种习性即使在同一类的动物中还大有差异，
肉食性动物备品种中各选择不同的肉料，蔬食性动物各品种对草本和籽(30)
实的嗜好也各有隔爱。人类生活方式也同各种动物相似，相互问具有很大的
差异。人类中最懒散的要算是牧人（游牧民族）。他们以驯养的动物为食，
生活最容易，这就较为闲逸；他们的畜群因含草的荣枯丰歉而转移牧场，他
们也得跟着流徙，这仿佛是在耕种“一块生长活物的田园”，另一些人靠狩
猎营生，狩猎［捕(35)捉野生动物]又有多种不同方式。有些人以劫掠为生；

                                                
③ 亚氏重家主学术（家务管理），他的立论同色诺芬相异。色诺芬：《经济论》第十三、二十一等章说，

治家犹治国，役使群奴，致其手足之勤，俾南亩丰稔，庭 字整秩，既是人生要务，亦为应予重视之一门学

术。
④ 依照这句话，在战争中所得蛮族俘虏以及向蛮族地区猎取男女而用作奴隶，亚氏都视为“自然奴隶”。

参看卷七章十四 1333038。
⑤ 本卷章四。
① 亚氏所谓“惯常应用的方法”是指由部分而及于全体的“分析”方法 （125217）和由胚胎追踪共形成的

发生学的研究方法，即“溯源”方法（252a25）。
② “致官方 使用学术”）相对，而成为经济学中的两门基本技术。本书中，这个名词的含义不 甚明确：（一）

有时把财富同于生活所需（财产），这就同于合乎自然购“获得财产 技术”（kTNTIKN）。（二）常被

用以指称不合乎自然的“获得金钱的方法”（例如下章 1256B40（三）有时包含一切合乎或不合乎自然、

正当或不正当的致富方法。
③ 这个问题已在章三 1253B10—14 提及。
④ “首先”承”遍想”，增“考虑”字样。亚氏文偶有这类缺字，缺字隐含于上下 文中，异于[]方括弧内所

添补的原文未达辞意。汉文依纸曼注释补足这类缺字，以 下不另注明。



有些居住湖畔、河边、沼泽地区或海滨的人就宜于从事渔捞；另一些人则以
捕禽逐兽为业。可是，人类中的大多数是在耕种土地，栽培植物，拿收获来
作为给养。凡是靠自己的劳力，不凭交换和零售（经商）以取得生活资料的
人们，依上所说，可以粽括为五种不同(40)方式：游牧、农作、劫掠①、渔捞
和狩猎。有些兼营两种谋生的(1256b)方式，以便长期保持丰枪，当一业不利
或欠缺的时期，他们就应用另一方式来觅食：例如游牧民族常常干劫掠的勾
当，而农夫也时常出外狩猎；跟着备处生活的不同需要和各种人们的不同兴
趣，各备进行类似的兼业，以适应各别的生活方式。

这类赖以生养的时货（食料），一切动物从涎生（胚胎）初期，迄于成
型，原来是由自然预备好了的。蛆生动物[如昆虫]和卵生动物如鱼、鸟、两
栖、爬虫]在它们所产的蛆和卵中就配置着幼体发育，直至它们［成虫、小鱼、
雄鸟等]能自己营生以前，所必需(10)的全部养料；胎生动物，从分娩的时候
起就自然地分泌所谓乳汁，在某一时期内，哺喂其婴儿②。自然既为幼体做着
这样周密的安排，我们可以推想它对于成形成年的各种动物也一定加以照
顾。这样，自然就为动物生长着丰美的植物，为众人繁育许多(15) 动物，以
分别供应他们的生计。经过驯养的动物，不仅供人口腹，还可供人使用；野
生动物虽非全部，也多数可餐，而且[它们的皮毛]可以制作人们的衣履，［骨
角]可以制作人们的工具，它们有助于人类的生活和安适实在不少。如果说“自
然所作所为既不残缺，亦无虚废”，那么天生一切动物应该都可以供抬人类
(20)的服用。战争技术的某一意义本来可以说是在自然间获得生活资料（时
产）；[战争就导源于狩猎，]而狩猎随后则成为广义的战争的一部分；掠取
野兽以维持人类的鲍暖既为人类应该熟悉的技术，那么，对于原未应该服属
于他人的卑下部落，倘使竟然不原服属，人类向它进行战争（掠取自然奴隶
的战争），也应该是合(25) 乎自然而正当的①。

于是，获得财产这一种自然方式[广义的狩猎方式]的确应该是家务技术
的一个部分。作为一个家主，他就应该熟悉材运用这些手段以取得家庭所必
需的各种物品，而且不仅要足够当时所需的数量，还得有适量的积庸，以备
日后的应用。这种致富方式和技术不但有益于家庭团体，也有盆于城邦团体。
真正的财富就是这些物品。虽然梭伦的诗句中曾经说过，人们的财富并未订
定限额②，这类真正的财富就供应一家的人的良好生活而言，实际上该不是无
限度的。有如其它各业（技术）所需的手段（工具）备有限度，家务上一切
所需（生活资料和用以获得生活责料的工具）也一定有其限度。这些工具在
数目及大小方面既备有限定，时富就可解释为一个家庭或一个城邦所用的工
具的总和①。于是，这里已很明显，家主和政治家应该各自熟悉获得财产的这

                                                
① 肉食性猛禽猛兽多独居，蔬食性动物多群居，参看《动物志》488A1—15、563O12 等章节。
② 地中海上，直至亚里士多德时代仍遗留着以海盗作为一种事业的习惯。游牧民族不禁劫掠的风俗遗留得

更久，例如阿拉伯半岛在穆罕默德以前，所称“蒙昧时期”，尚有这样的记载。但这里以“劫掠”和农、

牧、渔、猎四业并列，总觉突兀。
① 蛆生、卵生、胎生各类发生概况，以及凭发生差异为动物分类依据，见《动物志》48935—12 等章节及

《生殖》卷二至五。
② 参看上文 1255h38、下文 1333038。
① 参看伯格（Bergll）编：《希腊抒情诗人集》Lyrici.Gt.），“梭伦诗”13.71。希西沃图：《神谱》（Theogilis），

227，意思相似，文字稍异。



种自然技术，而我们也可由此认识到这种技术[如家庭对于狩猎，邦国对于战
争，]存在于现世的理由②。

章九 但获得财产的技术另外还有一类，即通常所谓“获得(40)金饯（货
币）的技术”，这个流行的名词造得极为合适。世人对时富没有止境的观念
是从这个第二类的致富方法引出来的。很多人认为前后这两类方式相同。实
际上两者虽属相近，却不相同。前述那一类方式是自然的［人们凭借天赋的
能力以觅取生活的必需品］，后者是不合乎自然的，这毋宁是人们凭借某些
经验和技巧以觅取某种[非必需品的]财富而已。

(5)让我们由下述论点未考虑这种致富技术：我们所有的财物，每一件都
可以有两种用途。财物是同一财物，但应用的方式有别，其一就是按照每一
种财物的本分而作正当的使用，另一则是不正当的使用。以鞋为例：同样是
使用这双鞋，有的用来穿在脚上，有的则用来交易。那位把鞋交给正在需要
穿鞋的人，以换取：他的金钱或食物，固然也是在使用“鞋之所以为鞋”，
但这总不是鞋的正用，因为制鞋的原意[是为了自己要穿着，]不是为了交换。
其它一切财物的情况相同，都可以兼作易货之用。从前的人们各自所有的各
种物品，或者太少或者太多：因此以有余换不足，“交易”［物物交换以适
应相互的需要」原来是自然地发展起(15)来的。我们随后看到的“贩卖”［收
购他人的财物，继而把它出售给另外一些人，以牟取利润]已是致富技术中不
合乎自然的一个部分了。依照自然原则，人们两方如果已经满足了各自的需
要，就应该停止交换[不进行无限制的中利贩卖］。

在社会团体的初极形式中，即家庭中，全家的人共同使用—(20)切财物，
交易技术显然是不需要的。后来团体扩大［到成为村坊」，交易行为就可能
发生；一个村坊由各个部分（家庭）粗合起来，每一部分（家庭）所有财物
的种类和数量各不相同，这样，有时就需要进行交易——这样的物物交换，
在野蛮部落（民族）中，迄今仍然流行着：他们用酒换麦或用麦换酒，或用
其它类似的生活必需品换取另一些必需品，交易进行到相互满足生活要求为
度，两方都直接以物易物［在交易之间，货币是没有的」。这样的交易既然
不是获得金钱的致富方法，那就不是违反自然的。这种简单的交易的继箱发
展，我们就可料想到它会演变而成比较繁复的另一种致富方法（获得钱币”
的方法）[人们逐渐需要作远距离的交易。]一地的居民有所依赖于别处居民
的货物，人们于是从别处输入本地所缺的货物，而抵偿这些输入，他们也得
输出自己多余的产品：于是[作为中间媒介的]“线币”就应运而生了。[钱币
制度的来历是这样的：]凡生活必需品往往是笨重而难于运输的，大家因此都
希望有某种本身既属有用而又便于携带的货物作为交售余物及购取所缺货物
的中介货物③。于是人们发现铁①、银以及类似的金属合乎这种要求。起初这

                                                
②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JS Mil11 Prlnc1 plesof PolitlcaI Economy〕“前言”，所论“财富”定

义就是根据这一节“财富”的解释。穆勒（1773—1836）所拟财富的两个条件：其一为可以“储藏”，这

见于本节 125630。另一为要具有“交换价值”，这个条件本节没有言明，另详《尼伦》卷四章—1119b26。

财富的“可储藏性”所以使空气、火、光等和衣、食、住等相分离：清风明月虽同样为人生必需品，但取

之无竭，用之不尽，既不可储藏也无须储藏，这就不能成为真正的财富。参看孔德（1798—1857）：《社

会静态学》（A Oomte，soecial，Statlcs）英译本 131 页。
③ 依照第一、二章所列研究社会团体程序，应该由家庭、村落而进于城邦。自四至七章叙述家庭这个团体，

讨论了主奴关系后，挨次应该及于夫妇父子关系。但章四因涉及奴隶为工具和财产，建江乱致富问题，致



些金属就凭大小轻重来计值；最后，为了免除大家分别秤量的烦劳，每块既
轻秤量的金属就备各加上烙印，由这种烙印表明其价值②。

币制出现以后，跟着交易方法的变迁，就引致［以牟利为目(1257b)“贩
卖”，而贩卖就成为另一种方式获得财富（线币）③的技术。起初，贩卖还是
不复杂的［钱币只用作计量单位，本业仍旧以交换物品为目的]；这样进行了
好久以后，贩卖商积累经验越多而操筹益精，他发现了在物品供求两方之间
如何获取最大利润的方法。财富观念从物品韩向钱币，人们因此想到致富的
途径就是聚敛钱币，大家由此竟然认为以钱币作中介的贸易会产生钱币，而
积储这些钱币正是财富了。有时人们也曾经提出相反的观念。他们认为钱币
只是一种虚拟的物品，其流行有赖于习俗的信用。附和这种思想的人竭力主
张，币制依于一时的共信，是不合乎自然的；倘使惯用某种钱币的人们一旦
改信另一种钱币，那么原米通行的钱币就失去其价值而买不到任何生活必需
品了。富有金钱的人的确常常有乏食之虞；寓言中的米达靳，贪婪地祈求获
得点金的本领，但在如愿以偿的时候，凡是他所触及的物品全都成了不堪食
用的金质。以此为鉴，那么，重视这种(15)“人们拥有许多而终于不免饿死”
的金钱为财富，实际是荒唐的观念。

根据这些观念，鄙薄钱币的人们就企图对财富和致富方法觅取相异的解
释。他们这种想法是正当的。自然财富和致富方法确实有异于上面的说法。
获得财富的自然方法和家务管理桐 2O 适应[以寻求一切生活资料为主]；而另
一种从事在货物交换之间，贩卖致富的方法则以寻求并积储金钱为主。盾一
种方法上全依靠金钱的权威；金线是交易的要素，也是交易的目的①。还有另
一点差别：由这后一方式的方法所获得的财富是没有限度①。医疗技术从求得
健康来说是没有限度（止境）的，一般的技术在其所拟想的目的（效益）也
都没有限度（止境）——各种行业都希望在其本业上获致最大的成果——但
是每一种技术在它的本业上实际备有范围（限度），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也

                                                                                                                                           

富问题不限于家庭，本章末节引了城邦政治和战争的事例：这在行文上是一个很长的迂迥。直至第十二章

才回到夫归父子关系这论题，回到原来的研究程序。
① 《尼伦》卷五章五，说明货币的来历：“一切财货须用某一事物为之计量共价值，钱币（vomouas）就是

这种计值单位，以钱币的数值表现每一货物为大家所需求的程度，备物就可依此相对照而互市了”。钱币

的价值也可有高低，这不是永恒不变的；但比较其它货品的供求状况总是较为稳定，因此，一切货物都以

钱币为之计价”。
② 古希腊各邦如斯巴达（参看伪柏拉图对话《欧吕克雪亚》[Eryxias]400B）、拜占庭和居叙可城（Cyzlcus）

等都曾经使用铁钱。
③ xapaxjnp（“烙印”），常用字义为“性格”，这里，用以表明币值，是指“烙印”。古希腊备邦钱币大

部用图象作印文来识别：雅典小银币一奥布尔（obol）的印 文为一头鸟，两奥布尔则为一枭首而两身：四

奥布尔的为两枭。枭为雅典城的标记。帖撒利亚风马为标记，共币，一奥布尔的为一马，双奥布尔的印文

为一人骑马图（赫德：《钱币史》[Head, Hist.Numorum]，lvi 页）。叙拉古大银币特拉赫马（drachma）也

以所烙印的马数计算币值（加特纳：《希腊古币的形式》[P.Gardner,Types of Gr.Coins],50 页）。
① （赫德：《钱币史》[Hfleftilist.Nutnorunl]， lVi 页）。叙拉古大钱币特拉赫焉（DRAChma）也以所烙印

的焉数升算币值（加特纳：《希腊古币的形式》[P.（Gardne、 Tyres of Gr.Ovins]，50 页） 。
① ojoxeiov（“要素”）和“界限”）两字各有多个意义。依照用伊特（B Jowett）的英译本，解释为”单

位”（取义于“字母”）和“计量”，这样的译文同 1257 41 句相符。依照巴克尔（EBarker）的英译本，

解释为“起点”和“终点”。兹译“要素” 和“目的”。



不是没有限度的。获得财富的技术，在这里，情形也相似。企图由贩卖致富
的人们就在求取上面所涉及的那种虚拟的财富，即矮币，那是没有限度的。
另一方面②）致富技术要是纳入家务管理范围以内，就应该有限度；家务管理
的功能［主要在必要数量的生活所需」不追求无限度的非必要财富。一切财
富倘使从生活方面着想就显见得备有限度。然而世上竟反其道而行，从事发
财的人们正在无止境地努力聚效他们的钱币。

因为致富的两个不同方式颇相接近，这就发生混淆。他们都致力于获得
财富，所运用的手段也相同，但所求的目的不同，这就备趋不同的途径，其
一便是专以聚做财富（金钱）为能事，另一却为生活而从事于觅取有限的物
资。在两个方式互混时，人们往往误认家务管理的目的就是聚集；其执迷之
尤者便信奉钱币就是真正的财富，而人生的要图在于保持其窖金，或无止境
地(40)增多其钱币。人们所以产生这种心理，实际上是由于他们只知重视生
活而不知何者才是优良生活的缘故；生活的欲望既无穷(1258a)尽，他们就想
像一切满足生活欲望的事物也无穷尽。又有些人虽已有心向往“优良”（道
德）生活，却仍旧不能忘情于物质快乐，知道物质快乐需要有时货为之供应，
于是熟悉致富技术，而投身于赚钱的事业。这就是致富的第二方式所以成为
时向的原由。因为人生的快乐有赖于充分的物质供应，人们就尽心竭力于取
得这些物质供应的技术；倘使凭借一门致富技术还不能完全如顾地达到目
的，他们就把一切才德（职能）③反乎自然的正道而应用到致富这一个目的上。
譬如勇敢，原来是用以激发人们的信心和坚毅，并不是为了赚钱而培养起来
的品德。军事技术(10)和医疗技术亦然，两者的职责都不是为了赚钱；军事
技术在取得战阵的胜利，医疗技术在使人健康。但我们现在所提到的那些人
却把一切才德完全应用于致富技术，似乎［培养勇德的本意就在教育入勇于
赚钱，学习军事或医疗技术就在利用胜利或健康来取得财富］世间一切事业
归根到底都无非在乎致富，而致富恰正是人生的终极。

(15)这里，我们已经陈述了那个非必要的致富方式，阐明了它的性质，
并解释了为什么人们都向往于这种技术；我们也已经陈述了获得财产的那个
必要方式，说明它同另一个方式［获得钱币」的差别，证明这是家务管理中
一个合乎自然的部分，其功用就在为家庭觅取适量的生活资料，它不同于另
一方式的漫无限度，这一种技术活动是有一定界限的。

章十 从以上的论证己足以解答我们前面的那个论题①：获得财富的技术
是否属于家主（家务管理者）和政治家（城邦管理(20)者）的范围，或者这
种技术超出了他们的本业，他们的本业就只是应用财产［至于财产的如何获
得就不需要由他们来操心」，持有后一主张的人还可以有所申述，政治家虽
然在经营人类团体的业务，却并不制造人类，自然创生人类并给他们设置了
陆地、海洋及其它种种，以供应其生活资料。家主只需在这个阶段上，就自
然所供应的范围内运用一切现成的事物。[以织工为喻，织工的本分不在制造

                                                
② 参看上文 1256、2。
③ 第 30 行原文内（“无”）字实误，应删，汉文依培尔奈：《政治学》卷一至卷 三校译本改订为“另一

方面”而译作致富应该“有”限度。依《纽曼校注本》（卷二， 文义注释 190 页），不改原文，另增 Xp，

则全句意思应为：“但获得钱 币‘歼非’家务管理的本业，家务管理所求的不是钱币而是物资的供应，这

是有限度的。”
① 原义“才能”依照下文，包括“品德”如勇敢，以及“才能”如军事和医疗技术，所以译为“才德”。



兽毛，而仅仅在应用兽毛，他应该辨论毛的质量，哪些适于纺织，哪些不适
于杨饿。[家务管理技术也应该作类似的区分。]倘使不加区别而混淆地坚持
一切致富方法必须包括在家务管理之内，那么这里就可提出另一些闹题，食
料固然为人生所需要，健康也是人生所需要，医疗为什么浚有一并包括在家
务之内呢？类似的其它事例也可提出同样的质询。合理的论断应该是这样：
广义地泛说一位家主或政治家的业务，他是应该 3注意到家庭或城邦中每一
分子的健康的；但严格地说各人的职责，这就应该是医师的本分，而不是家
主或政治家的本分。关于财富问题也相类似，在一个意义上说，获得财富也
是家主的业务；但在另一意义上说，这就不是他的本分，而是家务管理技术
中的一个枝节。一般说来①，如前曾陈述，财富是在进行管理家务之先，早已
预备好了的。自然对于每一涎生的动物安排了雄持其生命的资料；对于动物
初生的于息［在尚未能自行觅食的时期]配置着足够的营养簧料①，这就可见
自然的意旨了。所以在致富的各种方法中获取籽实（农作）和狩集动物（涤
猎、畜牧）的方式总是合乎自然的。

我们已经说明②，治产（致富）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同家务管理有关系的
部分（农、牧、渔、猎），另一种是指有关贩卖的技术（经商）。就这两种
方式说，前者顺乎自然地由植物和动物取得(10)财富，事属必需，这是可以
称道的；后者在交易中捐害他人的财货以牟取自己的利盆，这不合自然而是
应该受到指黄的。至于[由贩卖发展起来的致富的极端方式」“钱贷”
（ocrTalo）则更加可憎，人们都厌恶放值是有理由的，这种行业不再从交易
过程中牟利，而是从作为交易的中介的钱币身上取得私利。［贩卖脱离了物
物交换的原意，钱贷又脱离了贩卖（商业）的原意。]为了交易的方便，人们
引用了货币，而钱商竟然强使金钱［做父(5)亲来」进行增殖。这里显示了希
腊人惯用的“子息”③一字的真意，“儿子必肖其亲”，如今本钱诞生子钱，
所谓“利息”正是“钱币所生的钱币”。我们可以由此认识到，在致富的备
种方法中，钱贷确实是最不合乎自然的①。(10)章十一②

关于致富技术的原理，我们业已充分讨论过了；现在要叙述实际运用的
情况。所有这类性质的罔题，在理论上固然要有充分的研究，但在实践时，
还需要适应环境的种种经验。现在实际上应用的各种致富方法是：（一）第
一，畜牧的经验——我们要知道各种家畜，例如屑或牛或羊或其它，哪些品
种最为优(15)良，在何处饲养才能获得最多的利盆。只有经验才能积累有关

                                                
① 章八首节 125s 所拟论题为：获得财产的技术是否就是家务管理的一个部分。该章末节 1256b27—32，却

从家务管理扩充到邦国。这里所说“前面的论题”则仍旧指 1256”3 的原题。
① 《纽曼校注本》（卷 195 页）解释这句所以耍附加“一般说来”或“从大多数说来”（UANATA）这一

短语，是因为世界各地并非全部可以营生，有些城邦例外地贫乏，自然没有赋予足够的食料，譬如爱琴那

（Aegica）岛上质既瘠，近海又少鱼虾（参看《斯特累波》376 页），农、牧、渔、猎都无法规营，这就只

能另外采取非囱然的致富方法，如经商了。
② 见上文 12560—15。
③ 章八章九 1256—18。
① 原义为“子嗣”，兼用作“利息”，同汉文“子息”一词，义属双关，恰恰相符。英国莎土比亚剧本《威

尼斯商人》（Shakespoare，THeLTPrclhlViiCE）中也曾经称“利息”为“本不生育的金属作子嗣”。
② 雅典在公元前第四世纪已经成为希腊各城邦国商贩和金融的中心，放债取利的风气开始盛行。城中和港

埠已有钱庄；航业和国际贸易常常向钱庄借款。参看卷七章六 1327a25—35。



畜牧的知识而辨别畜种的优劣，并抬它们选择合适的牧场，某些品种在某些
地方饲育就繁盛而获利，另一些品种则须在另一些地方饲育。还有农业，包
括耕地（栽培谷物的田亩）和林园（栽培葡萄和油橙的坡地）③的经验；还有
养蜂的经验④；还有养角和养禽的事业也能有助于人们的生活。这些是致富技
术中的正当方(20)式，也是基本方式的若干［生产] 部门。（二）其次说到
交易，首先应该提及商业，这是交易技术中最重要的部门，商业包括三项手
绩，船舶供应、购货及运载和商品的陈列及出售⑤——这些业务或是比较安
全，或是利润较大，各各不同。交易的第二部门就是(25)贷钱取利（放款生
息），第三部门则是雇佣制度（人工交易）。未一部门的交易包括制造业务
方面的技工和仅仅提供劳力的非技工两项。（三）致富技术的第三方式是以
上两种方式的中固体，包含自然方式和交易方式的各种要素。这些是从地层
掘取有用的东西，例如矿冶，或从地面采集不是为了果实而经营的植物，例
(30)如木材采伐。由地层掘出的东西，经冶炼而得的金属有好多种类，所以
矿冶又须区别为若干阴类①。

现在我们已列举致富的各种方式的大概；条分稗析，伸能精通其每一小
节，这在实际应用上是有益的；但在这里讲得太冗长了却是不相宜的。筒括
地说，在各行业中，凡是不靠时运（机会）(35)而着重于技术的②一定是最有
本领的行业；凡是对人体最有捐害的一定是最鄙贱的行业；凡是使用体力最
多的一定是最劳苦的行业；凡是最缺乏善德的一定是最可耻的行业。(40)

关于这些论题已经在一些著述中见到，例如帕洛斯岛人嘉(1259a)。里底
特③和利姆诺岛人阿波罗杜罗①曾经编写了庄稼和果圃栽培的书籍，别的作家

                                                
③ 这一章若干论点同以上数章不符，例如“致富技术”的区分就不同于章八至十；有人怀疑此章非亚氏原

著。纽曼（校本卷二 196—8页）认为这一章仍然是亚氏的著作，同上面三章有些分歧是因为着笔先后、非

一气呵成的关系。《巴克尔英译本、注说全章中若于不符语句可能是亚氏在成篇以后另行添人的，也可能

为后世编者增订的文字。从全章所举实例揣测，似乎是《经济学》中的一些章节。
④ 希腊“耕地”和“林园”两类农业经营，参看布荪旭茨：《希腊古代的产业和收盆》，BositzundErwrerbinClr。

Alt（3rthum）293—6页。
⑤ 古希腊人已知道制炼蔗糖，但产量甚微，仅供药用。饮食的甜味都用蜂蜜。“养蜂”是一种重要的生产

（同上 228 页）。
① 商业三事：Falxpla，十八世纪艾利斯（w， Ellis）英译本解释为“海外贸易、陆上贸易和当地贸易”；

依《苏斯密尔（F，Susznihl）杖浮本，把第一、二项解释为“海外（国际）商业”和“内陆商业”，也是

就商业的种类索解的。但第二项，原义为货运，在希腊是指船载，作陆地贸易解，并不安贴。兹照布荪旭

茨（同上，456 页）解释作商业方面的三项业务（参看《纽校》II202）。
② 本章“致富技术”的区分原则和所举内容都和前三章不同：钱贷在本章列于交易内的第二部分，第十章

则说钱贷由钱生钱，脱离了交易之道。本章所举采林和采矿，属于自然方式和交易方式两者之间的第三方

式，在前三章未经涉及。林矿都取之自然。雅典当时木材从色雷基（Thraoia）等地输入，金属或输出或输

入，两业都已成为大规模的商业。所以亚氏称两业为自然作业和商业的中固体。
③ 《尼伦》卷六章四 1140a19，录有亚伽松（AgathOi1）的名言：“技术爱时运，时运也爱技术。”《欧伦》

卷七章十四 1247 说，游情的人遭逢时运，竟然飞黄腾达。向“战争和航海”两业的成败利纯则更有赖于时

运。33。
① 帕洛斯岛人嘉里底特（xpntions），可能即色，以拉斯托：《植物志》（TheOphrastus，Hist.Plallt。）卷

二章七所涉及的农艺家嘉尔都特拉（xaptBOpuf）。迪但具格：《希腊碑志集》（Dittenberar，Sy1ogeTnscrl。

Graec。）卷一，346 页（240—5），有名为嘉里底特的人，但他是生于麦西尼亚（MoSraNnA）的。



另有其它备阴的专著；有志于这些行业的人们可以查考他们的著述。②关于各
行各业种种致富的零星故事(5)如果加以汇录，也是有助于重祝财货的人们的
③。曾经有一个赚钱的故事讲到米利都人泰利斯：因为泰利斯以智慧有名于
世，这个故事就归属到他的名下；这个特殊的赚钱方法是可以普遍应用的。
世人曾经轻侮泰利斯以哲学见称而贫困得儿乎难以自 给，谈笑哲学并非救贫
的学问。某年冬，他凭星象学④预测［明(10) 年夏」油榄树将获丰收，于是
把自己所有的一些黄金，完全交给启沃岛和米利都城⑤的各油坊作为定金，租
得了各油坊的榨油设备；这时谁都不去同他竞争，订定的租金很低。收获季
节来临，需要榨油的人一时纷纷到各油坊，谁都愿意照他所要求的(15)高额
支付榨油设备的租金。他由此获得大量金钱，向世人证明哲学家不难致富，
只是他的志趋却不在金钱。这个故事的本意在显示泰利斯的智慧，恰好也因
此说明了造成垄断的方法——这种原理可以普遍应用于致富的备个门径。例
如[有些商人以及(20)有些城邦在财政困难时，就用这种方法垄断粮食或日用
品市场以取专利①。[但私人垄断和城邦专利有时是互相冲突的。]在西两里，
某人刚刚掌握到一笔存款，就用以购进铁厂②所有的存铁；随后，当各地的铁
商来西西里买铁时，只有他一人能够供应(25)现货。他不用过分抬高铁价，
就由那五十泰伦的存款赚进了一百泰伦③。这种投机事业被当时的执政（僭
主）狄欧尼修所听到，他认为这个人所采用的方法有捐于政府的利盆，限个
他用上离只是泰利斯的垄断方法的变相，两者的原则就在造成某一事物的专
有。不过这类知识对于政佑家们也是有用的：邦国类似家庭而比家庭较为重
大，也常有团于财货的时候，倘府库亏绌，尴(35)们就需要各种赚钱的方法；
所以有些政治家的政精就专以理对而成名④。

                                                
② 利姆诺岛人阿波罗杜罗（AvhacopJ）见拉丁著作柏利尼：《自然志》（Pli，和梵罗：《农事全书》（Vrro，

dE. RucStioa）。
③ 根据拉丁古典，例如哥吕梅拉：《农艺宝鉴》，（ColulnellA，deReRust：JI1、7 和梵罗：《农事全书》

11、8 都说亚氏和色莽拉斯托都有农艺著作。法国梅纳治（Mage）所录古代无名氏所编《亚里士多德著作

目录》中第 189 号列有《农艺》（FEooxd）一书；托勒密（Ptolen11eus）阿拉伯文《亚贝士多德著作目录》

第 72 号也有这个书名。但亚氏现存各书中都没有提及他曾写过这本书。蔡勒：《希腊哲学》（EXiller，GL.

Philosophy）卷二章二注一说，照此节而论 ，足见以上两书目中所列《农艺》一书实在不是亚氏作品。
④ 公元前第三世纪初罗得岛人希罗尼谟曾经著有《零星故事回忆录》，书中也述及泰利斯这个故事（参看

狄欧根尼拉尔修：《学者列传》卷—26）。
⑤ 狄奥多洛：《史丛》（Diedorus.Bib1.Hi，）I81、5：古埃及祭司能够贝察星象，以预卜庄稼园果的丰富。
① 根据希罗多德《希腊波斯战争史》118 等节，米利都和启沃岛同属伊昂联盟，也许两邦友好，所从米利

都人可以租赁启沃油坊。
② 参看《经济学》卷二 1348b33 所举色令白里城（se1ymbria）粮食专卖的实际列盆；D25、1347a32、1352014、

1353015 等节又列举拜占庭、朗伯萨可（Lamp—埃及、雅典的执政者都曾经采用专卖政策并说这种理时术

虽然为古时所未有，但颇盛行于近世。
③ xonplwv 一字，或译“铁矿”（如培尔奈），或译“铁厂”（如苏斯密尔）。古代神话中铁匠始祖（火

神）的冶铸炉就设在西西里的爱脱那山（MT.AetnA） 麓（参看魏尔吉尔：《农歌》[VIrg.Georg。]IV170

等）；至今在那里仍旧有铁矿石。
④ 泰伦（tdRAVTAV）古币名，一泰伦值六十米那（AVAI）。古典时代爱琴海商业上通用的银泰伦重量约

合现在的八十二磅，雅典泰伦重五十七点七五磅。



章十二 前面①，我们已讲到家务管理技术须照顾到三项要素——其中，
第一，业已讨论过的有关管理奴隶［作为家主］的技术②；第二，运用父权的
技术；第三，运用夫权的技术。丈夫对于(40)妻子，父亲对于子女的治理虽
然同样为对于自由人的统治，但也(1259a)有所不同，父子关系好像君王的统
治，夫妇关系则好像共和政体。就天赋说来，夫倡妇随是合乎自然的，雌强
雄弱只是偶尔见到的反常事例；犹如年长者指挥年幼者、成年人治理未成年
儿童也较为相宜。但在一般共和政体中，公民们输番执政，也就儿愉番做统
治者；在一个共和国内大家认为所有公民完全平等，没有(5) 任何差别③。虽
然如此，那些当上了执政的人们，对于那些受统治的人们又往往在姿态④、言
语、礼仪上摆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样子，这些使人想起阿马雪斯关于他那只脚
盆的妙喻⑤。男女在家庭间地位虽属平等，可是类似民众对那输流担任的执政
的崇敬，丈夫就终身受到妻子的尊重。另一方面，父权对于子女就类(10)似
王权对于臣民的性质，父亲和他的子女之间不仅由于慈孝而有尊卑，也因年
龄的长幼而分高下，于是他在家庭中不期而成为严君了。所以荷马称呼诸神
和万民共戴的君王宙斯为

“诸神和万民的父亲”，
是正当而且贴切的。作为一个君王，他应该和他的臣民同样出(15)生于一个
族类，而又自然地高出大众之上；这种情况同父子关系中长幼慈孝的体制完
全相符。

章十三 凭以上的辨析，已经可以明白，家务重在人事，不重无生命的
财物；重在人生的善德，不重家资的丰富，即我们所谓“财(20)富”；重在
自由人们（家族）的品行，不重在群奴的品行。关于奴隶，这里可先研讨一
下这样一个问题。奴隶在作为劳役的工具之外，是否还具有其它较高的品质，
例如节制（克己）、勇毅、正义以及其它类似的德性①？或者他在供使劳役之
外就没有别的什 (25) 么好处呢？答复这个问题，在两方固都有疑难：如果
说奴隶也有善德，那么他同自由人又有什么不同呢？反之，奴隶也是具有 理
性的人类，要是认为他完全浚有善德，这又是荒谬的。类似奴 隶的这样一个
问题，也可以考察一下妻儿；他们是否也具备各种 善德？为人妻而称胃于世
者是否由于她也能克己、勇毅而富于(30)正义[犹如刀人] 呢？在批评一个小
孩时，是否应用“放肆”或“谨 慎”这类道德名词呢？我们应当作正面还是
反面的答复？

                                                
① 《施奈得（T.G.Sehneider）校注本》（卷二 65 页）认为这是泛指雅典的“财务官员”。《纽曼校住本》

（卷二 208 页）认为可能专指雅典的欧昆卢（Eubullis）。参看缪勒编：《希腊历史残篇》（Muller，F1.HiST，

G1.）卷—293《色奥庞波（TIOO—portipus）残篇》96。
② 1253 3 —11。
③ 章三至七 1253614—125540。
④ 参看卷二 1261 39；卷三 1288a12。
⑤ OXINUAOS，兰比诺（Lainbinus）拉丁译文为 vestiTU（“服饰”）维多利（ViGCtorius）译为 vestibus

（”衣服”）塞普尔维达（SEpIIlveda）和季芳尼（叫 i 一 phANius）译为 orIlntu（“装饰”）。兹依纽曼

解释，译作“姿态”。参看鲍尼兹：《索勇》（BONITZ， INDEX）739 59—7405。 36
① 埃及人阿马雪斯（AIliasis）庶民出身，后立为王。他有一只金质的洗脚盆，熔铸为一尊神像，这金像受

到埃及人虔诚的膜拜。阿马雪斯有成千此，曾轻喟然对他的臣民说，“朕本财器，一旦登王位而成偶像，

这受万民崇仰”（《希罗多德》III72）。



让我们把问题展开为一个普通性的问题；根据自然的统治 者和被统治者
的品德究竟相同还是相异？如果诅两者都应该具(35)备“既善且美的品德”
②，那么何以一方应该常常为统治者而另 一方又常常为被统治者呢？这也不
能说两者应该具有同样的品 德而程度则各有高下，主从的分别应该不是同种
类固程度的差 别而是两个不同的种类。反之，我们如果从另一方面作答，说
被统治者不必具备铣治者的各种品德，这样的论断却又是怪涎(40)的。铣治
者要是不能克己复礼，正义自持（守法奉公）固然无法(1260b)治理，而被铣
治者要是缺乏这些品德，他又怎能循现蹈矩而服从 统治？凡放纵而怯懦的入
总不能好好克尽他的职分。揭开这些 疑难，就显见根据自然而为梳治者和被
统治者的人们应该同样 具备相通的道德品质，但如果被梳治者可以由于使役
不同而其 善德有种类的差别，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善德的确也可以因为 两
者所处地位的相异而有种类的差别①。

这里的论点一直引申到灵魂（人心）的性质②。灵魂在本质上合有两种要
素，其一为主导，另一为附从，各各相应于不同的(5)品德，理智要素符合铣
治者的品德，非理智要素则符合从属者的品德。像灵魂这样的粗合性质也显
见于其它事例［如家庭和邦国]；这里，主从两要素的存在于各种人事粗合中
就可说是一个普遍条例[这种普遍条例，在各种不同场合发生作用时，各各表
现为不同的形态] 。自由人对于奴隶的治理是主从粗合的一种形态；丈夫对
于妻子又是一种；成年人对于儿童又是一种。所有这(10)些人的确都具备灵
魂的各个部分，但各人所有各个部分的程度并不相同。奴隶完全不具备思虑
（审论）机能；妇女确实具有这一部分但并不充分；如果说儿童也会审论，
这就只是些不成熟的思虑。这些人所具有的道德品质情况也柏类似。他们都
具有各种品德而程度不同。备人的品德应孩达到符合于各人所司职务(15)的
程度。当然统治者的道德品质应该力求充分完善，他的职位既然寄托着最高
的权威，他的机能就应该是一位大匠师，这样的大匠师就是“理智”，至于
其它被统治的人各各奉行其自然的职务，他所需的品德，在程度上就只要适
应备人的职务而已。由此可知，道德品质虽为上述各人所同备，每一德行：
例如节制（克己）(20)男女所持有的程度却并不相同，就勇毅和正义而诅也
是这样①，苏格拉底认为男女在这些品德方面并无区别②,是不切实际的。就勇
毅说，男人以敢于领导为勇毅就不同于女子的以乐于顺从为勇毅；再就其它
的品德说也是这样。

                                                
② 克己、勇毅、正义、智慧或明哲为希腊人所崇尚的四德，这里亚氏明举共三，没有说到“智慧”，意思

似乎说奴隶虽然也有些理性，可能具备克己、勇毅、正义三德，终究不能有智慧。参看章五 1254，20—26。
① “美善”（haroxroius），希腊人常用这词来称颂具备众德的完人。色诺芬：《回忆录》卷二章五，用这词

称骑士和甲兵的品德。参看《尼伦》卷四章七 1124 1； 《道德广论》（Magn。Mor，）卷二章九 1207b20

等。亚氏在这里不再列举上已就及的 三种品德，而另举这种非炯孺所可具有的品德，是在行丈上加重本因

的悻理性质。
② 这里由人事粗合引到灵魂组合，回头又述及人事组合，所说主从通例的论 证，逻辑上并不充分。灵魂语

句只可算是一个文学譬喻。参看章五 12117—015。
① 灵魂各部分，参看卷七章十四。本卷章五 125400—26 论，奴隶的灵魂缺乏理智部分，但异于禽兽，他能

威应主人的理智而服从他，进行劳役。这一节说奴隶也具备灵魂的各个部分，包括理智部分，但在理智部

分则缺乏判断机能 ；11260 又 说主人应该凭理智教导奴隶，前后不尽符合。
② 参看卷三章四 1277 2o 以下。又《尼伦》卷八章十四 1162n26 的说法也相同。



我们如果详细地研究其细节，在［人事关系的］各个部分进行各别的考
察，这个罔题就可以更为清楚。用普逼（通用）的词如“灵魂的善性”或“正
直的行为”等语①来解释道德品质，只是自圆其说而已。照高尔吉亚的方式②

简明地列举道德的各个项目，这比那些普逼界说较为妥切。这里我们当注意
到诗人③所说妇女的品德：

“娴静就是妇女的服饰”，
“娴静”这样的品德就不能用来赞美一位男人。［这可见男女有不同的品德，
而儿童也应该具有专属于儿童的品德。］一个儿童既然尚未成熟，就不必在
他几时的独立人格上考究他的品德，我们所留意的应该是他有关［日后的］
成就以及［当前］在父亲师长的教育中所表现的品德。同样地，奴隶的品德
也就应该注意于他和主人间的关系方面。在论及奴隶时，我们曾经说明奴隶
是为人们日常生活供应劳役。就劳役而论，并不需要多少善德，但求他们不
太粗率以致坏事。不太怯懦以致怠忽而已。如果这里所说奴隶的情况是确实
的，则人们有鉴于工艺常常因粗率而坏事，一定会进一步询间，工匠是否也
不需要多少善德？但奴隶和工匠不是有很大的区别么？奴隶是格生跟从主人
的。就工匠对于雇主的关系来说，他所从事的职务和服劳的时间都是有限度
的；那么工匠所需的那种不致坏事的勤谨服从的品德也就是有限度的了。又，
奴隶是本于自然而成为奴隶的，至于一个鞋匠或其它工匠则本身并非奴隶。
［他还得另有自由人格的品德。］于是，这里已经可以明白，作为家庭的一
位主人，他的贡任就不仅在于役使群奴从事各种劳务④，他还得教导群奴，培
养他们应有的品德。所以，有些人认为管理奴隶就应当专心用力于工作的支
配，不必同他们空谈理智；我们的意见恰恰相异，奴隶比之儿童，更是需要
加以教导。

对于这个论题已经说得这么多了。关于夫妇关系和父子关系，夫妇父子
之间备人应有的品德，怎样使一家相处日趋敦厚，怎样又会一天天流于乖戾，
以及怎样才能使一家吉祥如意，除恶去殃，这些尚未叙述的题旨，将在涉及
“政体各类型”（《政治学》）时再行申述①。每一家庭是城邦的一个部分，
而夫妇和父子的组合则为家庭的各个部分。各个部分的善德必须同整体的善
德相符：所以我们应该先研究整个城邦的治理，然后考虑儿童和妇女的教练②

——我们如果懂得必须有优良的妇孺，才会造成优良的城邦，就会认识到这
样的研究程序是必要的。妇孺的善良与否的确有关城邦的优劣：妇女占居全

                                                
① 见柏朱图对话《曼诺篇》（MenO）71—73。
② 释“道德”为“灵魂的善性”见柏拉图：《理想国》444D。释“道德”为“正直的行为”，参看柏拉图：

《查密第斯篇》（Charmides）172A、《曼诺篇》97。
③ 《 曼诺篇》71E、72A。
④ 诗人当指索福克里（Sophocles）；引语见他的剧本《阿耶克斯》（Ajax）293。
① 参看章七 1255”23—35。
② 照本章起初购计划，这些问题应该在本章内申述。本卷各章议论的范围显然为一“家政（经济）”专篇

（参看本卷章六 1278 17），夫妇父子的伦常关系应该包括在本卷以内。这里说要留待《政治学》中叙述是

很可疑的：而且，现行这本《政治学》，只在卷七章十六、十七中因教育问题而说到夫妇父子两伦，此外

再没有专卷专章讨论这些问题。又，章二讲到的“村坊”，以后也不再详叙。似乎本卷当初不是完稿，或

现行这书的卷一和卷二之间有所逸失。



邦人口的半数；而儿童刚不久就要成长为公民③。(20)
关于这些问题，已说得这么多了，未尽的意思让我们在他日另行讨论；

这里，我们的研究就此秸束，转而开始另一研究。让我们考察若干思想家所
怀抱的最完善的城邦的理想①。

                                                
③ 参看卷五 1310a12—16、卷八 1337a11—18。
① 参看柏拉图：《法律篇》卷六 781A。



卷（B）二

章一 这里，我们打算阐明，政治团体在具备了相当的物质条件以后，
什么形式才是最好而又可能实现人们所投想的优良生活的体制②。因此我们必
须考察其它备家的政体的［理想］形式［不以我们的理想为限]①我们应该全
面研究大家所公认为治理良好的备城邦中业已实施有效的各种体制②，以及那
些声誉素著的思想家们的任何理想型式。我们这种研究希望使［实际的和理
想的］各种政体的合乎道义而有盆的备方面能够明示世人；也愿意世人知道
我们的素志，不在于显露才华，自炫智慧，这里只是由于我们对列国的史睛
和现况以及备家的高论既洞见其中的批论，不能不为之辨明而已。

我们应当从这个论题的自然起点开始。［人们在进行政治粗合时，备人
该把哪些事物归社团公有？］政治社团的组合方式，在下列三者中必居其一：
（1）所有的公民必须把所有一切东西完全归公，或 （2）完全不归公，或（3）
一部分归公，另一部分仍归私有。既然是一个政治粗合，竟然完全浚有一些
公有的东西，这(40)当然是不可能的：每一城邦的建立，其政治体制必须把
某些东西加以粗合，至少是每一分子的住所应该在大家共同的境界以 内。称
为一个“同邦公民”（同城市民），就隶属于同一城邦，隶属于同一城邦也
就是共同住居于一个地区。但我们还得在第一和第三两个方式之尚育所选
择。一个优良的城邦是否应该尽可能地把一切东西划归公有？或者公有的东
西要有所局限，某些东西就不该公有？倘使按照第一方式，则公民俩就可把
子女归公育，妻子归公有，财产归公管。柏拉图在《理想国》中③所述苏格拉
底的主张就认为这些都必须归公①。那么，我们应该保持现状［保持家庭和私
有财产］，还是应该遵从《理想国》中所倡议的新 规约呢？

章二 建立公妻的社会自然要发生许多纠纷，其中，有两个(10)主要的
症结。苏格拉底认为必须建立这种社会的目的［是要消除私心，保证城邦的
大公（统一），但他］所根据的理由实际上都是不充分的。又，他为了要达
到他的目的而采取的手段，虽然在他所设想的城邦中好像是必需的，实际上

                                                
② 照本卷开端所所研究程序，应该由家庭转入村坊，然后细说城邦。这一节似乎是后世编纂者订定了卷一

卷二的次序后加入的，用以弥补两卷间的缺漏，使这一部未完稿的“家政”专篇可以同下篇“关于理想国

的评论”相联系。
① 政治组织的理想体制可分为两类：（一）在人类现实社会中可能实现的最高理想；（二）只有在理想的

社会中才可能实现的最高理想。第一类，相对的模范城邦见卷四至六：卷四下半部所涉及的更多。第二类

见于卷七卷八。本卷上半部所叙述的则为各家的政治理想。
② 其它各家的政体”数字另见于卷七 1325b34。卷七为亚氏自己的政治理想，这里是亚氏以前备家购政治

理想，所以加“[理想］”字样。
③ 伊索格拉底：《致塞伯鲁萨拉密城嗣王尼古克里书》（Isocrates,Niooeles）24，说世人都认为拉栖第蒙和

迦太甚具有良好的政体。朴吕波：《史记》（Polybus，Ilistoriae）卷六 43，说克里特（Crete）和曼底涅亚

（Mantilleh）也治理得很好！并说有些人认为雅典和忒拜（Thebes 政体优良。柏拉图：《法律篇》638B，

说开奥（Ceos）和意大利的洛克里（Loor）都是政治修明的。
① 柏拉图对话的篇名“■”这个词，原意（一〕泛指“城邦政体”或（二）专 指“共和政体”。柏拉图该

篇所拟理想城邦，以哲王主治，以士族为本，实在不是正宗 的共和政体。西方译本作 Republic（《共和国》），

沿袭已久。汉文译本这里采用中国旧有译本的《理想国》这个译名。



却是不可施行的②；关于立论的根据以及这些理想如何才得实现，他并未作出
应有的详细说明。苏格拉底在政治上所立的前提，可以概括(15)成这样的原
则：“整个城邦的一切应该尽可能地求其划一，愈一致愈好。”可是一个尽
量趋向整体化（划一）的城邦最后一定不成其为一个城邦。城邦的本质就是
许多分子的集合，倘使以“单一”为归趋，即它将先成为一个家庭，继而成
为一个个人；就单一论，则显然家庭胜于城邦，个人又胜于家庭。这样的划
一化(20)既然就是城邦本质的消亡，那么，即使这是可能的，我们也不应该
求其实现。

又，城邦不仅是许多人的［数量的］组合；组织在它里面的许多人又该
是不同的品类，完全类似的人们是组织不成一个城邦的。城邦不同于军事联
盟。为了互相支援，城邦因形势所趋而订结的联盟就是以数量取胜的；加盟
各邦在本质上相类似，但一邦(25)加上另一邦，就像在天秤上的这一边加了
另一重物，势必压倒那另一边了。［组成一个城邦的分子却必须是品类相异
的人们，备以所能和所得，通工易事，互相补益，这才能使全邦的人过渡到
较高级的生活。］就这方面说，城邦也不同于民族（部落）；一个民族要是
不使它的族人散居备村而像阿卡地亚那样［结为联盟］，这就好像一个战斗
团体①，由于人数增多而加强。正因为它是由(30)不同品类的要素组织起来
的，所以城邦确实成为“一”整体②[不同于民族或罩事联盟的成为同类事物
的“一”积聚]。

[不同品类的人们各尽自己的功能来有所贡献于社会，也从别人对社会的
贡献中取得应有的报偿，]我曾经在《伦理学》中说明的这种通工等偿亚的原
则，正是城邦增进福利的基础。这种原则即使在[品类相同，如]自由人和自
由人间同等公民的组合内也可以见到。他们不能同时做统治者，必须按年或
按其它规定(35)时期，或按其它轮流的程序，交替执政。这样，如果以行业
为喻，则公民就好像鞋匠和本匠对调了职务，同一个人就不能老做鞋匠或木
匠。就技术作业而论，当然以坚守本行为贵，而恒心恒业的愿望要是也适用
于政治，那么，就可以让某些人好像鞋匠的终身不离改革，木工的终身不离
斧斤那样，终身作为统治者从事治(1261a)理工作。可是，由于全体公民都天
赋有平等的地位，政治上这种恒业就不可能施行，而且依据公正的原则——
无论从政是一件好事或是一件坏事①——，正也应该让全体公民大家参与政
治；安排好执政者轮流退休②，并使他在退休以后和其它同等的自由人处于同

                                                
② 柏拉图：《理想国》卷四 423E、卷五 457C、462B。
① 这里亚氏所举柏拉图妻子应归公有这种制度的两个症结：第一，柏拉图的 目的在使城邦成为一个完全公

有的整体，这种目的未经证明为确当。第二，柏拉图想用公妻这种手段达到那种目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本章下文为对于第一点的论辩，第三章则为对于第二点的论辩。
② “民族”（部落），解释见卷七章四 1326b3 注。亚氏此处说民族只是许多自然村的一个总你，而民族国

家或部落则为一种共同战斗团体，不同于城邦这种已成为许多村坊组织起来的政治经济高级团体。
亚 在希腊本来是经济较落后的农牧地区；后来建置墨伽洛浦里，方才立为城邦。亚里士多德时，阿卡地亚

地区各族以墨伽洛浦里为中心，结为联盟。
① “一”的各种命意，参看《形上》卷五章六；该章 101615 喻：各个不同的小块皮革和其它零物缝合起来，

成为一新的“整体”，这才可称为“一”鞋。
② “通工等偿”是说农民以谷物易皮匠之履。一定以等值交换。城邦组织不同品类的人们从事不同的作业，

所以能够互利。参看《尼伦》卷五 1132032。



等的地位，这就不夫为一个通情达理的办法了。在同一期间，一部分人主治，
另部分人受治，经过轮替，则同一人就好像是更换了一个品类。而且那些在
同一期固执政的人们所任政(5)务也备不相同。[从这种情况也可以证明一个
城邦体系必须由不同的品类组成。]

上述各个事例可以显明，那些思想家所拟的以划一求完整，实际上不合
于城邦的本性，他们那种城邦所希望达到的最高成就实际上是城邦的消亡。
但每一事物所希望的应该是生存而不是消亡。我们还可用另一观点③来说明，
城邦的过度划一决(10)不是一个皮好政策。家庭作为一个团体，比一个个人
可以达到敕高度的自给，城邦同家庭相比也是这样。这也只有组织得足够大
［而繁复]，达到高度自给的城邦才可称为真正的城邦④。如果以自给程度愈
高作为社会愈进步的标志，那么我们就宁愿城邦［一天一天趋于繁复而]一天
一天脱离简朴（划一）了。(15)

章三  苏格拉底给一个完整的城邦的划一性所拟订的标志是全体的人
们，在同时，［对同一事物]说这是“我的”或“不是我的”①；纵然政治团
体以统一为至善，苏格拉底这样的公式也不适于用作城邦整体的统一标志。
这里的“全”可以有两重意义。(20)[这可以是一个一个人的总数合而为全，
也可以是集体地不分彼此之为全。]苏格拉底在企求城邦的划一性时毋宁要每
一个人各别地都这样说。止各人备别地对同一人说这是“我的妻”或“我的
儿”；各人各别地对同一事物说这是我的财产。也就是，让全体的人们——
这样地说。实际上的“全”应该具有另一种意义，以“全体”作为一个“我”，
然后那一个妻或儿才能集体地被称为“我(25) 的”；就个别而言，这已没有
[“我”，也没有]“我的”了。就财物而说也是这样，大家都说这笔财物是
“我的”，但这已是集体的[公] 我，不再是各别的[私］我了。在这里用“全”
字，显然有所谬误。这个字同与之相似的“两”“奇”“偶”三字②一样，由
于意义双关，都可以引起逻辑上的疑惑。这里，我们可以结论说，“全体的
人们对同一事物说‘这是我的’”，[如果作为各别的陈述，］诚然是(30)
好事，但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如果作为集体的陈述，]这也未必
真能导致整个城邦的洽和。

这种倡议不仅不能导致众人的洽和，实际上还会引起损害。凡是属于最
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
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
相关的事物。人们要是认(35)为某一事物已有别人在执管，他就不再去注意
了，在他自己想来，这不是他对那一事物特别疏忽；在家庭中，情况正是这
样，成群的婢仆往往不如少数侍从为得力。[依柏拉图所述苏格拉底的制度，]
每个公民将有一千个儿子：可是这些儿子不是各别公民的儿子，每个公民应
该是任何儿子的父亲，每个儿子也应该是所有各个父亲的儿子，结果是任何

                                                
③ 参看柏拉图：《理想国》卷一 345—6。
④ 参看卷一 1259b4、卷三 1288a12。46
① 亚氏在本章反对城邦“以划一为目的”，他所持的说法有三：（一）1261a15—21 说城邦兼收并蓄，所以

包容众人，划一则失去众人，就不成其为城邦。（二）1261a22 一 b7 说城邦集合品类不齐的分子组成不同

职能，政治职能不应划一，公民也无须划一。（三）1261bl0—15 说团体愈复杂，则大家通工易事，社会可

以高度自给而日益丰富。社会进化正日趋繁复，简单划一，正是背道而行。
② 参看卷一章二 1252b27—33。



父亲都不管任何儿子。(1262a)
又，每一公民，当他向一个健美的小孩或一个丑陋的婴儿说你是“我的”

儿子时，实际只是在某一分数上的措辞，这分数由全体公民的总数来推算；
他的本意并不是说这孩儿全部是“我的”。当他在说“我的”时，“某”一
其它公民也可以对那孩儿说你是“我的”，这个“我”或“某”，为数司“能
是整千或其它数目，全城邦公民(5)的这一总数，在当时，他是心中有数的。
实际上，［就这分数而言，]他还是不能无疑的，［在柏拉图的制度中］他不
能确知谁曾经为他诞育过一个婴儿，出世的婴儿是否成活也是不知道的③。两
千人或一万人各庄二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的意义上说这个孩儿是“我的”，
或者依照现在各城邦的习惯备人按原意各称自己的孩儿为“我的”；两种制
度，究以何者为佳呢？依照常规，同样(10)一个人，某人称他为儿子，另一
人则称他为亲兄弟或堂兄弟，又一人则称他为表兄弟或戚属，这样或亲或姻，
或姻亲的姻亲，[ 越远一些就越疏一些而]至最后的某些人就称他为同宗或同
族。人们宁愿是某一人的嫡堂兄弟，不乐于成为[柏拉图式]那样的儿子。实
际上，就是在柏拉图的制度中，有些公民也可能有机会(15)知道谁是他的兄
弟或儿子或父亲，谁是他的母亲。凭亲子相肖的[遗传]通例①，人们一定会找
出亲属关系的表征。某些地理学家的记载曾经说起世上的确有这样的事实：
上利比亚某处的居民妇女属于公有，可是那里所育子女都以容貌相似为根据
各(20) 各归属其生父①。有些女人以及有些雌性动物——例如牝马和牝牛—
—于此特别显著，生子必定像她的大夫或生驹和犊必定像它所配的牡马和牡
牛；称为“贞妻”的法尔萨罗牝马②就是一个良好的实例。(25)

章四  倡议这种社会制度的人们还会遭遇到其它不易答复的诘难。举例
来说，譬如有意或无意的伤害、杀人、吵架和诽谤，所有这些罪行如果发生
在非亲属之间，人们看得较轻，如果加到父母或近亲身上，就成为伤天害理
的罪恶。人们既不知道相互的亲(30)属关系，这种罪恶就容易发生，而在犯
这种罪行之后，由于这个社会原本浚有伦常①，礼法也就不能以逆伦（冲神）
来加重科罚。柏拉图（苏格拉底）既然使全邦所有青年都成为前辈公民共有
的儿子并禁止前辈和后辈间发生肉欲行为，但他却并不禁止前辈同后辈相
好，成为腻友②，这也是谬误的。过度亲嫟的行为。(35)即使没有肉欲也都是

                                                
③ 这公式见柏拉图：《理想国》卷五 462C。柏拉图说“我的”“非我的”这类言说是人类私心的标志，而

财产和家庭则为私心私物所寄托，所以主张财产公有和妻儿公育。亚氏在本草及下章批评他毁弃家庭，至

第五章再辩论财产问题。
① “两”，可以是集体的一个两，也可以是各别的两个一。“奇”，可以是一集体的奇救或一奇一偶拼凑的

奇数。“偶”，可以是一集体的偶数或两奇拼凑的偶数。
① 柏拉图：《理想国》459—60，所拟废除家庭而实行妇孺公育制度的社会中， 婚配和育儿都有专职的人

管理，秘密进行，不使男女互相认识，新生婴儿也不使本 身父母认识。育婴所购执事检验婴儿，合格者予

以抚养并教练，使他成为后代的公 民；如果不合格，则暴弃荒谷，让他死亡。
② “亲子相肖”这条遗传通例，可参看《动物志》586a5 等节：《生殖》；767a36— 769b10。又《雅典那俄》

卷五 19OE，说妇女对亲子间相肖之处，特别敏感。
① 此节似乎根据希罗多德：《历史》ivl80，所记北非洲奥塞族人（Auseans）情况。希罗多德称奥塞族为“海

滨居民”。
② 法尔萨罗种牝马生驹，毛色形态完全像同它所配合的公马，不流传某本身的毛色形态，对于公马的遗传

十分忠实，所以称”公正牝焉”，这里 称为”贞妻”。



不正当的，要是在父子兄弟间见到这些行为，这就十分可憎厌了[ 而在没有
伦常的社会中，这些当然是容易发生的] 。柏拉图（苏格拉底）知道男子间
同性肉欲违背人情，应该严厉禁止，但他没有注意到在他所设想的社会中，
就是在父子兄弟间也未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也是可诧异的③。

就柏拉图（苏格拉底）所企求的目的说，这种妇孺归公的(40)社会毋宁
实行于[被统治的] 农民之间，不应该实施于[统 治阶极(1262b)的] 卫国公
民。在妇孺公有的社会中，“友爱”的精神一定削弱，而被统治阶级减少相
互间的友谊恰恰有利于服从而免得他们试作反叛的图谋④。概括地说，[ 于柏
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倡议的这种制度所产生的效果一定不同于习
俗制度所得的效(5)果，而这些效果也一定相反于他原先所企求的目的。因为
消除内讧最有赖于友爱，所以大家总是以友爱作为城邦主要的善德①。苏格拉
底更特别重视城邦的全体一致（洽和），他和世人都曾经想到并说明惟有友
爱可以造成这样的团结。但他所想望(10)的全体团结，类似《爱情篇》中②

男女情侣的热爱，有如阿里斯多芳所描绘的，他们由于情意炽烈，双方都乐
于合为一体。这样的结合将是我体消失而合于彼体，或者两体都消失而合成
为一个新体。至于在政治组织方面，过度企求一致的结果，境况就大不相同
了：这里，友谊犹如水那样的淡(15)泊；[关系既只是千分之一或其它的分数]
父亲就懒得呼唤“我的”那个儿子，儿子也同样懒得依恋“我的’：那个父
亲。恰恰像一勺甜酒混入了一缸清水，亲属感情是这样淡而无味，在这种社
会(20) 体制中，父亲不得爱护儿子，儿子也不得孝顺父亲，兄弟之间不必相
敬相爱，亲属的名分和称号实际上已失去原来的意义。事物的引人爱顾具有
两种性质：这是你的所有物，而且你又珍惜这个所有物——在柏拉图的宪法
下，你就一无所有，而那些说是都属于你的，你又毫不珍惜。(25)

又，关于所谓新生婴儿的[阶级]转 换③，实施时也是有困难的，依照那
个理想的制度，低级农民和工匠的婴儿[如果经过检查而认为健美者] 就应当
转入较高的卫国公民阶级，反之，高级父母要是生了劣弱的婴儿就应当转为
低级的农工。转移的手续总是不易安排的，而经办的人门实际上该知道各阶
级中各人的出生来历及其原来所属的阶极。还有，我们前面曾经说及的伤(30)
害、乱伦、凶杀这些罪行，在这部分转换了阶级的人们之间将特别严重，易
于发生。由高级降落到低级的儿童们长成后，对于卫国公民们就不能称他们
为兄弟或父母或儿子[ 实际上，他们恰恰是兄弟或亲嗣]；低级而升入高级的
情况也是这样。这里，既然(35)[连那分数的] 亲属关系完全消失，他们对那
些伤及伦常的罪行也将是肆无忌惮的了。

从这些辩析说来，世人对于妇孺归公的社会理想也就可以有所抉择了。
章五  让我们迸而轮述财产这个问题：在理想政体（模范政体）中应该

有怎样的财产制度？财产应该全部归公有抑或应该分属每一公民。这个问题

                                                
③ “伦常”：希腊人认为氏族都出于群神，所以“人伦”和“神伦”相同。希腊习俗以违反伦常者为冲神，

如果杀害亲属，虽幸逃刑网，也必遭天谴。本书中 此字另见于卷七 1335b25。参看施密特：《古希腊人的

伦理》（Schmidt,Ethik der  Alten Gciechen）卷—400 页。
④ 参看柏拉图：《理想国》403A-C。
① 希腊当时男子同性恋爱颇为流行。亚氏这里所作论辩大都针对当代习以为常的道德观念。
② 参看卷七 1330a28。
③ 参看《尼伦》卷八 1155a22。



不必牵连到妇孺公育的倡议，这里可(40)以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来研究。按
照当今的习俗，妇孺分别归属在各个家庭，就现行一般政体而论，我们也可
以提出财产制度(1263a) 这个问题：财产的管属和应用都应归公？［或它的
一部分归私另一部分归公？］这里可以有三种制度。（一）土地区划为丘亩，
各归私有，收获物则送储公仓而共同食用；有些野蛮部落的农作制度 (5)就
是这样的。（二）反之，土地完全旧公有并共同耕耘，而收获物则分配给各
人，由各家自己食用；另外一些野蛮民族就通行这第二种方式。（三）土地
和收获都归公有④。

在土地［公有］①问题上，所有者和耕作者如果不是同一个(10)人［例如
田主用奴隶来耕作] ，这是比较容易处理的；与此相异，对于自耕的农民，
财产所有权常常会引起重大纠纷。他们如果在劳动和报酬之间不得其平，则
多劳而少得的人就将埋怨少劳而(15)多得的人。人类在各种场合，作为伙伴
而共同作业和生活，一般是不容易的，在涉及财产时尤其会发生许多苦恼。
搭帮旅行的客人就可举以为例，他们常常在途中为一些细故而吵闹，每天都
不免惹起一些无谓的噜�。还有，我们的婢仆也可作为例子，同(20)主人日
常接触最多的婢仆总是要遭逢诟骂的。

这里所举的纠纷只是时产公有制度中无数纠纷的一二例而已。接受现行
的[ 私产] 制度而在良好的礼俗上和在正当的法规上加以改善，就能远为优
胜，这就可以兼备公产和私有两者的利(25)益。财产可以在某一方面[ 在应
用时] 归公，一般而论则应属私有。划清了备人所有利益的范围，人们相互
间争吵的根源就会消除；各人注意自己范围以内的事业，各家的境况也就可
以改进了。在这种制度中，以道德风向督促各人，对财物作有利大众的使用，
这种博济的精神就表示在这一句谚语中：“朋友的财物就(30) 是共同的财
物。”①这样的财产制度并不是妄想，在现今某些政治良好的城邦中，我们就
不难隐约见到它们施政的纲领已经存在这些含义，而另一些城邦的体制中也
不难增订这类规章。在这些城邦中，每一公民各管自己的产业；但他们的财
物总有一部(35)分用来供给朋友的需要，另一部分则供给同国公民公共福利
的用途。譬如，在拉栖第蒙（斯巴达），对于朋友所有的奴隶或狗马都可以
像自己的一样使唤②，人们在旅途中，如果粮食缺乏，他们可以在乡间任何一

                                                
④ 柏拉图对话《爱情篇》（或《友谊篇》），也题为《筵话篇》（Symposium）。参看该篇 191A 、192C。
① “关于新生婴儿的[阶级]转换 ”，参看柏拉图：《理想国》卷三 415B 。亚氏在这一节的辩难不很明晰！

依韦尔屯（Wclldon）英译本注释，所说“困难”应该是各人虽经转换了阶级，其本生阶级的旧意识和旧关

系必然存在，因此，新公民中将发生双关阶级或两重意识。
① 产业的管理和应用还可以有第四种方式，即丘亩和收获各归私有；亚氏此节没有提及。他陈述了三种产

业方式后也没有挨次——讨论。1263a8 —20 指摘柏拉图的公产制度，可算已讨论了第三方式。1263a21—

b14 说明公产私用——共同生产，各别消费——有利各点，可算已讨论了第二方式。以下各节重复评论柏

拉图的公产思想已近于吹毛求疵。第一方式始终没有涉及；但这既同第二方式相反，从 1263a21—b14 的反

面看来.可知亚氏是反对这一方式的。
② 这里，亚氏在指摘柏拉图的公产主义时假定了柏拉图主张土地公有并共同耕作。实际上，《理想国》中

所拟公产制度都限于卫国公民这一阶级；农民仍旧各自私有并各自管理其田地和收获物；只须缴纳一部分

农产以供养卫国的人。卫国阶级则既无家庭，亦无私蓄。在《理想国》中农民的耕地面积要受限制，除此

以外柏拉图并未提出重大变革。



家的庄园中得到食宿①。由上所述，已可见到“产业私有而财物公用”②是比
较妥善的财产制度，立法创制者的主要功能就应该力图使人民性情适应于这
样的慷慨观念。(40)

又，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 和品德]这方面。某一事
物被认为是你自己的事物，这在感情上就发生巨(1263b 大的作用。人人都爱
自己，而自爱出于天赋，并不是偶发的冲动[ 人们对于自己的所有物咸觉爱
好和快意；实际上是自爱的延伸] 。自私固然应该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
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①，——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
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自己(5)以及财货或
金钱] 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
上的欣悦；而这只有在财产私有的体系中才能发扬这种乐善的仁心。在体制
过度统一了的城邦中，不但这种自爱爱人的愉快不可复得，还有另两种品德
也将显然跟着消失。由于情欲上的自制，人们才不致于淫乱他人的妻子②；而
(10)宽宏（慷慨）的品德则都是在财物方面表现出来的③。因为宽宏必须有时
产可以运用，在一切归公了的城邦中，人们就没法做出一件慷慨的行为，谁
都不再表现施济的善心。(15)

这类立法，以仁心仁意为立论的出发点，似乎可以引人入胜。人们听到
财产公有④以后，深信人人都是备人的至亲好友，并为那无边的情谊而欢呼，
大家听到现世种种罪恶，比如违反契约而行使欺诈和伪证的财物诉讼，以及
谄媚富豪⑤等都被指斥(20)为导源于私产制度，更加感到高兴。实际上，所有
这些罪恶都是导源于人类的罪恶本性。即使实行公产制度也无法为之补救。
那些财产尚未区分而且参加共同管理的人们间比执管私产的人们间的纠纷实
际上只会更多——但当今绝大多数的人都生(25)活在私产制度中，在公产中
生活的人却为数很少［于是我们因少见那一部分的罪恶，就将罪恶完全归于
私产制度了］。

又，我们在深谋熟虑，企图为人间制订大经大法的时候，不仅应该注意
到怎样可以减免罪恶，还须想到，财产如果归公有，多少原有的利益必将从
此被剥夺。看来，在那样的社会中，生活(30) 几乎是不可能的。苏格拉底所
持论辩的前提[ 城邦的划一性] 是不正确的①，因此他就陷于错误。当然，某

                                                
① 这句谚语见柏拉图：《理想国》卷四 424A 。狄欧根尼拉尔修：《学者列传》卷八 10，记这句谚语出于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毕氏的意思重在友谊而不在财产制度，他认为“朋友有通财之义”。
② 参看色诺芬：《拉根尼共和国》（de Rep.Lac. ）章六。
① 参看普鲁塔克：《拉要尼制度》（Inst.Lac）章二十三。
② 参看上文 26 行句。“产业私有而财物公用”（简化为“私财公用”），这可说是亚氏经济思想的要领。

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说妻子和财产一切相共的头等理想国，在人间是不可企及的，他另拟的次级理想国

便为财产私有而公用的制度（《法律篇》卷五 740A）。“私财公用”这种经济思想也见于伊索格拉底：《元

老院辩》 （Areopag。）35 节及色诺芬：《苏格拉底回忆录》卷二章六 23。
③  自爱”，参看《尼伦》卷九章八。过度的自爱便成“自私”。“自爱”相反于“自暴自弃”，实为道德

哲学的基础之一。
④ 情欲自制的品德同财产制度之为公为私无关。这句大约是关涉到上章妻 子之为公为私一论题的。宽宏博

济才是在财产上所显见的品德。
⑤ 参看《尼伦》卷四 1119b22。
① 亚氏以前各作家说到各部落或希腊各城邦曾实行公产制度的实例不多：《斯特累波》302 页，说埃福罗



种程度的划一，无论在家庭或在城邦，都是必要的；但完全的划一却是不必
要的②。一个城邦，执意趋向划一而达到某种程度时，将不再成为一个城邦；
或者虽然没有达到归于消亡的程度，还奄奄一息地弥留为一个城邦，实际上
已经变为一个劣等而失去本来意义的城邦：这就(35)像在音乐上和声夷落而
成单稠，节奏压平到只剩单拍了。依照我们前面所说明的事实③，城邦应该是
许多分子的集合，惟有教育才能使它成为团体而达成统一。所以，这真是可
诧异的，作者的本意原来是企图给城邦建立一种教育制度，他却遗忘了积习、
文教①和法度的可以化民成俗，竟然信赖财产公有的方法，想凭以使城邦达成
善德，而一心采取变法更张的手段。拉栖第蒙和克(40)里特的立法家凭借会
餐的规约使财产利用到公众的福利上，这就可以作为教化的实例。(1264a)

让我们进一步追溯历史的经验：人类既然经历了这么长久的年代，如果
这些创见的确优异，就未必不早为前贤所觉察。现世的种种，历史上几乎都
有先例；只是有些虽曾发明而未经集录[ 故不传于后世] ；有些虽已为大家
所知，而从未实施[ 所以得失还不能洞悉] ②。要是能够在历史上找到某种政
体的构造实际(5)符合于那些理想型式，我们就可以晓然于它的利弊了。任何
城邦的组合必须把所有的分子做出区别而加以配属——有些配属于公餐团体
内，有些刚分隶宗社和部族中③。[ 这样，在历史上公共财产的组织，各地是
多多少少存在的，] 柏拉图所倡议的制度(10) 只有一个特点，他规定卫国之
上这个阶级，不事耕作；但就这个特点说来，拉栖第蒙人也可说已经试行过
了④。

苏格拉底所拟整个体制是不妥当的，其中各级组成分子的地位都欠明
确，实际上他也是无法加以说明的。除了卫国的人以外，对于占整个公民团
体中大多数的农民，他没有详细叙(15)述：农民是否也应该[ 像卫国之士一
样] 把财产归公，或者仍旧私有？农民阶级的妇孺应该归公育或仍旧家养？
这些他都没有说明①。[这里我们可假定为三个可能的方式。] ②（一）农民的

                                                                                                                                           

（Ephorus）盛称西徐亚（Scythia）某些部落妇孺和财产均属公有。狄欧根尼拉尔修：《学者列传》卷六 72、

卷七 33、131.说犬儒学派或半犬儒学派如西诺伯（Sinope）的狄欧根尼、雪底翁（Citiunm）的齐诺（ZEno）

也主张财产公有。柏拉图在《理想国》450 ，所持议论显示他不热心赞助一般人民或农民 施行公产制度。
② 雅典等工商城市在公元前第四世纪时已有贫富悬殊现象，媚事富豪为米 南徒（Menandros）世态讽刺剧

的一个主题：“哲学家们说神是太阳和光明。但我 只见金银两种才真有权威。如你家中引进这两位砷祗，

便一切如愿以偿，庄园、器用、朋友、健仆、见证人、告密者，应有尽有了。”
③ 参看本卷章二。
① 参看章二 1261a15—21。
②  1261a18。
③ 此节论旨已见于 1263a21—26。“积习”即“风俗”。“哲学”，在这里，依韦尔屯解释为“理智教育”

（intellectualculture），兹译”文教”。
④ 亚氏认为世界和人类都已经历无尽数的年代，古人智慧的积累极厚：参看蔡勒：《希腊哲学》卷二 432、

508 页。
① 《希罗多德》T65，说斯巴达莱喀古士（Lycurgus）所制订的城邦军事组织，其“公民—武士”配属于“会

餐（公餐）团体”。《雅典那俄》143b， 引杜西亚达（Dosiadas）所记克里特岛的吕克托城（Lyotus）公

民也配属于所称“安得赖亚”的公餐组织。 柏拉图：《理想国》416E，的卫国之士也取会餐编组；《法律

篇》中所拟次级理想国的公民（842B ），其军事生活作会餐编组（785A），从出生到老死的全部社会生

活则作“宗社”编组（745E），全国公民五千零四十人。分十二部族，每部族四百二十人，分隶于苦干宗



一切事物［包括妇孺和财产］完全归公有。这就同卫国之上的规定没有区别。
那么农民又为什么要受卫国阶级的统治？又怎样(20) 才能使农民接受那被
统治的从属地位？——符合这种境况的就只有克里特曾一时采用过应变政
策，那里的统治阶级允许奴隶 同享主人所有的一切特权，仅仅不准从事体育
锻炼和持有兵器。（二）农民以及其它较低阶级的财产制度和婚姻制度照今
日大多数城邦的现行制度一样，不作变更，一任他们各有其家庭和产业。那
么，整个社会又将是怎样的一个体系？在一个社会中必(25)将包含两个[ 在
法制上] 相反的国家——而其中的卫国之士就类似一个占领别国城市的卫戍
军，农民工匠以及其它的行业则像一个被占领国的普通公民。在这样的社会
中，苏格拉底所谴责的现行城邦所有种种罪恶，如财物纠葛和法律诉讼等③，
还会照样发生。他的确曾经说过，公民之受有良好教育的可以用不到(30)许
多法规来排除纠葛，例如市政法规、商场条例以及类似的章则；但他所称述
的教育却又限于卫国之士这个阶极。又，他所订农民保持产业的条件是必须
按时缴纳收获物的赋课，以供养卫国之士。由此农民将自觉其劳力的贡献和
功绩而引以自傲，具有这种心理的农民比一般[ 斯已达的] 赫卢太、[ 帖撒
利亚的] 卑奈(35)斯太或其它地区的衣奴④为较难治理。关于低级公民们的妻
子和财产是否应该同高级公民一样归公有，以及他们的政治地位以及应受的
教育和应守的礼法，在苏格拉底所拟的体制中都没有订定。这些问题既然并
不是可以忽略的细节，我们因此就不易确知应该怎样来组织那些低级公民于
城邦内，才能保证高级(40)(1264b)公民、即卫国之士的公共生活。（三）另
一方式就是农民的妻子归公而产业仍属私有。如果这样，则农民在尽力耕作
的时刻将有谁来照顾家室？⋯⋯倘使依第一种方式，财产也同妻子一样完全
归公，那么又有谁来照顾家室①？⋯⋯这也是荒谬的，凭动(5)物生活为例，
竟说女人应该从事和男人相同的作业②。动物实际上异于女人，它不需要料理
家常。

又，在苏格拉底所设想的政体中，主治的人们［永不更替，] 一直由他
们执政；这就隐伏着危险的根源①。这样的制度即使在较为贫贱的阶级，也会
引起不满而滋生纷扰，这在傲慢的战士(10)们当然要咸到不可容忍了。他规
定一部分人永远执政的理由显然是认为这些人具有特殊的禀赋。神在为人类
铸造灵魂时所渗人的真金不能一时给与这一些人，另一时又给与另外一些

                                                                                                                                           

社。
② 大约指斯巴达专门从事军政的士族，他们虽各为田主而不事农业，田作都由赫卢太（农奴）担任。但柏

拉图所拟理想国中的卫国的人并非田主，农民也不是奴隶，同斯巴达制度相异。
③ 柏拉图：《理想国》卷 417A、卷四 419，实在已说明农民各有其田亩妻室子女。依上文 1262a40 及下丈

1264b33 句看来，亚氏似乎也知道柏拉图曾已言明（参看《苏斯密尔校本》修订二版 170 注）。
④ 依《纽校》（IT259）所作章句分析，加[] 内语，并在下文加（一）、（二）、（三）数码。
① 参看上文 1263DD；又参看柏拉图：《理想国》卷五 464’465。
② 下文 1269a36 又举有克里特岛的农奴（“只里俄季”）。“农奴”在本书中虽也混称“奴隶”，实际上

有区别。依普吕克斯：《词类汇编》（PoI-lux,Onomasticon）iii83，农奴，如只里俄季介于自由人和奴隶之

间。《斯特累波》542 页，说农奴，如赫卢太等，不能作为奴隶，出卖到国外。一般希腊人都以农奴比奴

隶为易于管理，而可加委托，许多坡邦以农作交付农奴。
① 1264b3 行句，和上句事理不相衔接，似赘。各校本都指为疑文，或看作错简，或认为有缺漏。兹以缺漏

例加⋯⋯。



人；必需让某一些人常守着真金的传统。他说，“当世人诞生时，神对某些
人渗入了金，对某些人渗人了银，对日后做工农的人们则(15).渗入铜铁”。
②还有，他认为立法家以全邦的幸福为重，于是不惜剥夺卫国之士的幸福③。
可是，这必须在各个部分的全部或大多数，或至少有若干部分获得幸福（快
乐）以后，才能谈到全体的幸福（快乐）。幸福（快乐）不同于数中的奇偶，
某些数在总数排列中所得的偶性，等到总数区划为若干部分后，就可能丧失
其(20)偶性；幸福的性质不然 L在部分中要是没有什么快乐，在全体中也一
定不欢］。又在这样的城邦中，倘使卫国之士索然寡欢，其它的人又将谁能
快乐？幸而不会属于工匠或其它庶民。

关于苏格拉匠所提倡的“共和国”（理想国）我们已陈述了这么一些疑
难，此外还有不少问题，虽然未必都可忽视，我们不再(25)一一列举了。

章六 柏拉图在他比较晚出的著作《法律篇》④中所包含的疑难和上述相
同或大略相同；对于这一篇内所拟的政体，我们仍需给予简括的评论。又⑤

［《法律篇》的辫析较为详细，而]在《理(30)想国》中，他只举出少数几个
论题，例如妇孺的公有、财产的公有以及政制中治权的安排。在政治组织中，
人民只分成两个部分——其一为农民，另一为战士①；在后一个部分中又选拔
出第三部分作为城邦的议事和统治团体②。但 苏格拉底［在那篇对话(35)
中，」对农民和工匠是否参与政事，是否也须执盾矛而服兵役，并未说明。
他的确说到了属于卫国阶级的妇女应该参加战争并接受像男人一样的[文化
和军事]教育③。全篇其余的章节特别详(40)述卫国公民的训练，并常常涉及
题外的许多闲话④。

至于《法律篇》则以法律为主题，关于政体就说得不多。这里，他原来
说要另外设计一种比较切实而易于为现存各邦所采用的政体，可是，思绪的
发展曼衍而无涯际，因此后篇中的政体又往往追踪着前篇的玄想。除了公妇
和公产两者而外，他所拟(5)前后两种城邦的政治结构大体相同，教育也相
同；两邦的公民都不操贱业，不亲杂务，赋有人生充分的自由；两邦都有会
餐制度。仅有的分别是在一邦中妇女也得参加到会餐的餐桌上来①，而战士的

                                                
② 见柏拉图：《理想国》卷五 451D。
③ 在上文分论妻子公有和财产公有的利弊以后，这一节统论柏拉图的理想国的另一些要文，可作为二至四

章的总收束。
④ 见柏拉图：《理想国》卷三 415A。各阶极人民禀赋相异，为柏拉图反对民主政体的基本观念。亚里士多

德认为宙由公民各阶级（部分）禀赋相同，民主政体未必不如君主制或贤哲寡头政治。
⑤ “幸福”（srJha：p.vta）的真需应该是其人身体强健，富有则物，足以资生，而且笃于品德，足以养性。

柏拉图限定其理想国中的公民一武士应该舍弃家庭而不治私产。此处所云卫国之士被剥夺了幸福，大概专

指有关家庭和财产的物质幸福或世俗的快乐。
① 《理想国》为柏拉图中年的作品。他在六十岁后两度（公元前 367 年和 361 年）投身于叙拉古现实政治，

历经患难，而稍稍放弃玄想。《法律篇》十二卷，在晚年成书，降低了自己的理想标准，草拟了第二个模

范城邦。该书在柏拉图卒年即流传于世。
② “又”，这一个章句联系词，西方旧译本大多省略。《纽曼棱注本》注意到了这两字有助于 上下文的承

接，并非衍文。巴克尔英译本增加[]内一子句，显见”又”的用意。
③ 柏拉图：《理想国 》卷二 373E。
④ 同 上书卷三 412B 。
① 柏拉图：《理想国》卷五 451E 一 452A。



人数则已增加到五千人②，但在前一理想国中战士原定(10)一以千人为度③。
所有《苏格拉底各对话》（柏拉图各篇文章）都是新鲜的，优雅而富于

创见，具有高明沉着的研究精神。但万物总不能达到尽善和全美。「这里也
是有缺憾的]例如所拟五千闲人，这个数目就应该仔细审量一番。这样巨大的
人数都得受他人的给养，(15) 才能维持其从政从军的闲暇，加上与之相适应
的妇女和婢仆以及其它附属人众，这又得有几倍的五千，供应这样巨大的人
数，城邦的土地面积就须像巴比伦或与之相仿的地区了。作为理想，固然人
人可以备抒所见；但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这就近乎妄诞了④。

《法律篇》曾说，制订法律时，立法家应注意到国境的大小(20)和境内
的居民⑤这两个要素。但一个城邦的政治生活既不能同四邻隔离，立法家也不
可遣忘邻邦关系这个问题。譬如说，一个城邦所备的武装应该不仅可以保证
境内的安全，还须有时用到境外①。这一类［偏重实务和军事的]生活，虽对
个人或邦国的一般事业说来，都不足重视，可是一个城邦总该保持足够的力
量，才可在进攻或退守的时刻，都能使敌国有所畏惧。(25)

又，财产的数量［以及军备的实际需要]也应加以考虑。苏格拉底说到每
人财产的数量应以“足够维持其素朴（节制）的生活为度”②。我们可研究一
下，对于这个数量，是否可以另作较明确的叙述？这样的叙述是含糊的，有
如人们随意说“生活优良”，这只是一些不着边际的笼统语言。而且所谓“素
朴的生活”实际(30)上竟然可能是穷困的生活。比较清楚的叙述（界说）应
该是“以足够椎持其素朴（节制）而宽裕（自由）的生活”为度③。让这两个
词联合起来，划出我们应用财富的边际——两者如果分开，宽裕（自由）将
不期而流于奢侈，素朴（节制）又将不期而陷于寒酸。(35)人们在处理财富
上表现过弱（吝啬）或过强（纵滥）的精神都是不适宜的，这里惟有既素朴
而又宽裕，才是合适的品性。

还有一个疑难是他既规定了全城邦区划地产为总数有定量的若干丘亩，
进行平均的分配，对于公民的总数却未作相应的限额④对于婴儿的出生数也未
作节制的规定，他估计某些多子(40)的家庭山嗣另些无后的家庭，就可以平
衡人口，使不离于原有(1255b)、的定额；在他看来，现时若干城邦人口的自
然情况曾历经几代而未见重大的变迁。但在这个拟想的城邦中，人口应维持
得更为稳定；在现时的各城邦中，财产可以自由分割和转移，增殖的人(5)

                                                
② 狄奥。克利索斯托姆：《讲演》，赖斯克编校本（Dio Ohrisostom，“Ora-tioiles”，Reiske）vii267，也论

及柏拉图《理想国》旁涉太多。
③ 柏拉图：《法律篇》卷六 780E。
④ 柏拉图：《法律篇》卷五 737E 等节为他的第二理想国所拟公民总数计五千零四十人。这个数目用 2、3、

4、5、6、7 等数可以连续除得整数，所以适合于任何分队分组的编配。
⑤ 柏拉图：《理想国》卷四 423A。
① 亚氏国家观念同柏拉图相似，限于希腊城邦。希腊半岛为大海环围而境内多山岭，各城邦面积一般约七

百方里。雅典特大，也不过一万方里（相当于中国纵横百里的县份〕。科林多次大，约四千方里。各邦在

溪谷问经营农田，所能始食的人口实在有限。亚氏就希腊本土和地中海各处殖民城邦看来，无一能维持五

千常备军队的（参看章九 1270a32 注、卷七 1325b38）。
② 参看柏拉图：《法律篇》卷四 704—709、卷五 747D。
③ 以武力为外交或国际关系基础，城邦应该兼有陆军和舰队（参看卷七 1327a41 一 b18）。
④ 柏拉图：《法律篇》卷五 737D。



口不致乏食，但在那个拟想的城邦，各份产业既已划定，就不可再行分割⑤，
超额的子女，不论多少，都无处可以另得财产。从事限制产业的份数就毋宁
设法限制人口，防止出生数超过必需的平衡数；计算婴儿死亡和婚后不育的
或然率①，就可以作出繁(10)殖率的限数。繁殖如无限制，势必导致贫穷，—
—现时恰恰有许多城邦疏忽了限制繁殖这个问题；——跟着贫穷，又导致内
乱和盗贼。古代立法家科林斯人斐登主张在开国时，产业的份数相等于公民
的人数，这些数额应该作为定制，勿使增减；至于各份产业当初或太或小则
可以不必计较。但在《法律篇》中的政策恰(15)恰与之相反②。关于这一方面，
怎样才能改进的意见，我们留待以后另行讨论③。

《法律篇》中还有一个疏漏。他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间的区别说得颇
不明白；他只做了一个譬喻：两者间的关系应该像经线和纬线，用不同的毛
来纺绩①。还有一个疏漏是他容许人们(20)的财物可增加到原有数额的五倍
②，但他没有说明何以在地产方面却又不容许作相应的增加。又，他所拟衣舍
的安排也是可疑的；他规定每一公民[在各自的份地上]有两幢分离的房屋③。
生活于两幢房屋中对于家务和田亩的管理并没有什么好处。(25)

他所拟的整个政体既不是民主（平民）政体也不是寡头政体，而趋向于
那种称为共和政体④的中间型式，这种政体中的公民以具有重装备的甲兵为
限。这种政体倘使作为大多数城邦可(30)以采行的制度而言，那是没有谬误
的，但他把它作为仅次于他所初拟的理想城邦，这就不相宜了：如果仍从理
想的高尚处立法，那么人们也许宁原采取拉根尼（斯巴达）的宪法或其它较
近于贵族政体的型式。的确有些思想家认为理想的政体应该是混合了(35)各
种政体的政体；因此，他们就推崇斯巴达式的制度。这些思想家都把斯巴达
政体看作君主政体（一长制）、寡头（少数制）和民主（多数制）政体三者
的混合组织⑤[但他们对于三者的解释却又备不相同]。有些人认为斯巴达的二

                                                
⑤ 财物的使用，对己重俭，待人从厚；在平时尚素朴，对军事当宽裕。参看卷七章五 1326b30。
① 柏拉图：《法律篇》卷五 740B—741A，所拟理想城邦的公民数限于五千零四十人，并言明各家子女或多

或无的应互相调节，超额人口应另谋出路，例如开辟海外殖民城市。
② 柏拉图：《法律篇》（740B〕规定已划分的各份土地，归属各户后，不能凭遗嘱再行分划；（741B）也

不准出售：（742C）也不得由其它方式割裂；（855A 等节）并规定那个理想城邦的政府也不得随后用政治

权力来分割各份地产。
③ 依原文直译为“注积并计算机会（事件发生和不发生的次数》”，即“计算或然率”。
① 科林斯人斐登（别于卷五 1310＆26 的阿尔咯斯僭主斐登），给科林斯城创 制立法，对公民数和产业份

数都确订定限，以后国家一切政治军事业务的计算悉以 此数为计算标准。各户份地（产业）当初或大或小，

则不为之平均，以后各家出售或 转移其部分产业也不加限制。这种城邦虽贫富不均，但因户数和人数先经

限定，各 不致于全无产业而乏食。柏拉图：《法律篇》着意于均贫富，所以规定份地每户大小 相等，以

后不得分割或转移。照柏拉图的规定超数子女一定无产而乏食。但斐登 的限制人口实际上也难以施行。科

林斯人在地中海各处建有许多殖民地，足见他 的人口增殖超过初限。
② 这一预约，此后未再专章计论，只在卷七自述政治理想时屡有涉及（1326b 26—32、1330a9-18、

1335b19—26）。
③ 柏拉图：《法律篇》卷五 734E、735A。
④ 同上卷五 744E，说“四倍”。
⑤ 同上卷五 745O。亚氏在本书卷七 1330a9—18，也规定每人各授予两处 份地。



王代表君主政体，其长老会议则代表寡头政体，至于埃伏尔（监察）⑥既由民
间选任，则监察会议便代表民主政体。可是，另些人又认为监察会议实际表
(40)现为僭主政治；只在斯巴达式的日常生活习惯以及会餐制度中，(1266a)
才显见他们的政体具有民主精神①。在《法律篇》中，论辩的主旨却认为民主
政体和僭主政体的两合组织②是最优良的政体——这种制度，人们或者宁原把
它列入最恶劣的政体中，或者竟不算它是一种政体。凡能包含较多要素的总
是较完善的政体；所以那些混合多种政体的思想应该是比较切合于事理③。
又，《法律(5)篇》中所陈述的政体实际缺乏君主政体的要素，他专重寡头和
民主两要素而且是偏向于寡头政体那一方面的。这在他所拟行政人员的选任
方法上④可以明显地看到。行政人员先由票选方式选举山好几倍的名单，然后
进行抽签作最后的决定，这的确是民主制度而兼有寡头政体的方式。但另外
两种办法是又是寡头(10)（财阀）性质的：其一，法律强迫较富有的公民必
需出席公民大会①，选举行政人员，并参加其它政治权利和义务，对于其他公
民则听任自便；其二，[由选举规章的细节看来，]他的用意②就在使较富有阶
极获得较多的行政位置而最高级的职官都须由资财最富饶的人们充任。选举
议事人员的方法也是寡头性质的。(15)的确全体公民都必须参加选举。但在
预选过程中，普遍的强制规定只局部施行：在选举头等资财级的预选人若干
名时，强制全体公民一律参加，选举二等资财级的同数预选人时也是这样；
但至第三等级的预选时，第四等级的公民就不强迫他们出席选举，至第四等
级的预选时，第三第四等级的公民都不加强迫③。于是，(30)他（柏拉图）规
定全体公民从全部预选人名单中选出每一资财级同等数目的议员。这样，许
多平民由于自便，将不去参加选举，而最富于资财和较高等级的选举人就造
成了议事会中的多数。

这些辩析以及此后我在考察各邦最优良政体时④行将继续(25)论到的各

                                                
⑥ 波里德亚（共和政体〕，释义参看卷三章七 1279a39 一 b4，以及卷 二章一 1261a6 注。卷四章八至九，

十一至十三详论共和政体，亚氏推崇它为一般城 邦可以施行的优良政体。这里另有不同观点，举以诽议柏

拉图政治思想。巴克尔译本注统称 1265b18—1266a22 行止各节为亚氏对于《法律篇》的“咕噜”。
① 卷四 1293b16、1294b18—34，亚氏认为斯巴达政制兼顾品德和人数是“贵 族”和“民主”（平民）的

混合政体。
② “埃伏尔”（E0opo）斯巴达监察官，共五人，始于莱喀古士时。监察官凭借 某对城邦各执政人员（包括

王室在内）的监督和审判权力，逐渐凌驽各行政机构之 上，至公元前第五第四世纪间，五个监察官实际上

执掌了国政。
③ 柏拉图：《法律篇》卷三 691C—693E、712D。
④ 柏拉图：《法律篇》所说混合政体，卷 701E、卷四 710，作为极端平民政 体和僭主政治的中和，卷三

693D、卷六 756E，又认为是多数制民主政体和一长制 君主政体的中和。所说君主政体的实例为波斯，民

主政体的实例为雅典；柏拉图所取 于君主制的不是专制，所取于民主政体的不是暴民统治，其中旨乃在舍

彼所短，用 彼之长。此节遽称之为两合而指责它取短舍长，认为是最恶劣的政体，理由是不充 分的。自

1265b29 至 1266a 止，苏斯密尔怀疑这些并非亚氏原著。
① 依 1294a10，政体的要素为“财富”、“自由”（实际为自由公民的“人数”）和“才德”。亚氏注重人

数（自由）和才德两要素的混合，通于三者的混合。《苏校》二版认为此句实非亚氏所作。
② 柏拉图：《法律篇》卷六 756、763E，765。
③ 同上 764A。又参看本书卷四 1294a37‘1298bl6。
④ 柏拉图：《法律篇》卷六 763DE。



种事例可以证明理想的善政不应该是君主政体（一长制）和民主政体（多数
制）的混合。选任行政人员的预选和复选两重手续⑤也含有缺点；某些人，即
使为数不多，如果联合起来，他们就可以操纵选举。我们对于《法律篇》在
政体方面所见到的 80［缺点]①，就是这些。

章七 另有些专家以及哲学家或政治家各曾倡议各自的政制（政治体
系），这些倡议都较接近于各邦的现行政体，比柏拉图（苏格拉底）所倡议
的两种政制都较为切合实际。其它思想家都没有提出妇孺公有或妇女会餐这
类新奇措施；反之，他们的想法都从人生的实际开始。有些人认为人间的争
端以至酿成内乱常起因于贫富的不均，所以适当的节制财产是当务之急。嘉
尔基顿的法勒亚最先②提出用节制财产方法未消弭内乱的主张；于是他建议一
国内的公民应该各有同等的产业（一样大小的地(40)亩）。在他想来，当人
们开始拓荒，建立一个新殖民地时，这是不(1266a)难办到的。对于存在多年
的旧城邦，就困难较多，但在这种城邦，倘使富户以地产为女儿的妆奩而娶
媳时不受陪嫁，穷人则相反地只受陪嫁而不出妆奩，就可能在短时期内平衡
全邦各家的产业。柏拉图在著作《法律篇》时 ③，认为任何公民增益他财产(5)
的初期是不必加以抑止的，等到他的增益已达最低业户产额的五倍左右时，
有如我们上面曾经说及的④，才须予以限制①。

立法家在订立财产限额的同时还得规定各家子女的人数，这一点他们却
时常遣忘，而实际上乃是不应该疏忽的。倘使子(10) 女生育过多，家产不足
以瞻养，根据均产原则而制作的法律就不得不被毁弃。原来是小康的家庭，
现在已沦落到无法自给的境遇；处身于这种不幸的人们，作奸犯科还是小事，
这里已很难说他们不致于从事叛乱（革命）了。平均财产在政治团体中所起
的作用，虽在古代也是某些立法家们所深知的。譬如梭伦［在雅(15)典]所订
的法制以及其它城邦所传的律例，都曾经禁止个人不得任意收购过多的土
地。同样地，另有些法制禁止人们出售财产：譬如洛克里城就悬有这样的禁
令②，本邦人户在未能确实证明他曾经遭遇意外的重大损失前，不准出卖他的
产业。又，有些律例，用意就在维持各家的世业，使不致丧失政治地位；以

                                                
⑤ 柏拉图：《法律篇》卷六 756B 一 E 议事会议员定额为三百六十人，由全城邦四个资财等级中各选定九

十人组成。选举程序分三个步骤：（一）预选进行分四日，第一资财级预选人在第一日由全体公民选出若

干人（原文未言明确数〕，余级挨次逐日举行。（二〕至第五日公布合格预选人名单，由全体公民就其中

选定每一资财极之议事员各一百八十人。（三）最后抽签决定每级各九十人，共三百六十人，组成当年的

议事会。柏拉图在预选中的安排，恰好像亚氏此节所述，侧重于富饶的第一、二极。在复选时，全体公民

都强迫出席参加选举。
① 见卷四章七至九，又章十二 1296b34～38、1297a7—13。
② 柏拉图：《法律篇》卷六 753，所拟行政人员（执政）选举程序：预选人三百名由全体公民曾经在适龄

后服过骑兵或步兵军役的男子用记名票选举。预选得中的名单经公告一个月后，再由全体公民复选一百人，

这一百人再经公告，再行复选， 举出三十七人为执政。
③ 柏拉图：《法律篇》内所拟各种法规很多，亚氏未加评议。本章专举其中有 关政制的弊病；纽曼谓亚氏

的本意当在说明前贤所作理想城邦尚多未妥，后人正可 用心致力于这类研究（《纽校》11281）。
④ 嘉尔基顿人法勒亚年龄稍长于柏位图，此节所说 “最先”提出节制财产方法，当指柏拉图同时代人而言。

上章 1265b2 的斐登其身世就早于两家。
① 柏拉图：《法律篇》744E。
② 上文 1265b21。



琉卡岛说，就因为漠视这种律例，它的政体已趋于过度的平民（贫民）化；
结果是资产不足法定数额的人们也都被选为行政人员了。但在实施这种均产
制度的地方，每户的定额可能过大或太小，因此人们或流于奢侈，或困于生
计。所以，立法家不应该仅仅以树立均产原则为能事，还须订定一个适当的
定额。又，人们虽然已被纳入均产体系中，世事仍旧未必从此就尽善尽美。
人类的欲望比他的财产更须使它平均③这就必须用法律来订立有效的(30)教
育，人欲没有止境，除了教育，别无节制的方法。可是，法勒亚在这方面，
恰正可以站起来说，这正是我的意思；他本来认为各城邦中财产和教育两者
应该均等。但我们还要询问他所说的教育究属怎样的性质。如果说教育均等
就是每人各授以同样的课程，这还是没有实益的；同样的训诲[人们或者因而
努力于智(35)德，或者因而励进于俗务]导致同样追求俗务的性情，而或专尚
货利，或角逐名位，或兼好两者，各人所受和所发挥的却相差甚远。还有，
人间的争端或城邦的内讧并不能完全归因于财富的失调，名位或荣誉的不平
也常常会引起争端。但名利两途的熙攘，各循其不同的途径：民众的吵闹都
着意于财货的不平，至于有才能的人所憎恨的却是名位的过分“平等”④，他
们[一旦受(40)辱或不得其位，就］因荣誉的不平而从事革命活动；这种愤慨
的(1287a)。性情恰好表现于诗人的诗句茨：

“良莠不分兮贤愚同列。”
[除了内乱这样的重大问题外，我们也得考虑到平常的刑事犯罪。]（ 一）

有些犯罪是由于缺乏衣食；这里，法勒业想到了平均财产这个补救方法，使
人人都可以获得生活的必需品，这样就能防止迫于饥寒而起的盗窃行为。
（二）但衣食并不是犯罪的惟一(5) 原因。人们在温饱之余，或为情欲所困
扰，就寻欢作乐以自解烦恼，他毕竟又触犯了刑法。（三）人们还不仅为了
解除其情欲的烦恼，而入于刑网；尽有情欲可得慰藉、名利可以满足的人，
还是抱有漫无边际的厢望，［追求无穷的权威，］于是他终究由于肆意纵乐
而犯罪了。

那么，对于这三类罪行，可有什么救治的方法？对于第一类，可给与相
当的资财和职业；对于第二类，可培养其克己复礼 的品性。至于第三类，我
们设想到世间种种欢娱无不有赖于他人，[所以寻欢的人们终不期而多所侵
犯，］人如果自足于己，而与世无争，就让他遂志于哲学的清思吧。世间重
大的罪恶往往不是起因于饥寒而是产生于放肆。人们的成为暴君（僭主），
决不是因为苦于缺乏衣着。所以[僭主的罪恶特别大，]人们不重(15)视谁能
捕获一个窃衣的小偷，而以殊荣加给那位能够诛杀一僭主的勇士①。这里，我

                                                
③ 法勒亚所主平均分配的财产，专指土地；柏拉图所容许增益的财产则包括对各家的一切财物和收益。
④ 洛克里人（Locrialls）有三支族：其一为奥布斯人居欧卑亚岸（《修昔底德》卷一 108 等均有记载）。其

二爱壁克涅米人（Epicnemidian），居马里海湾的克涅米（Cnemis on Maliac Gulf）山上（《斯特累波》4161426

页〕。共三为奥查里人（Ozoliail），居科林多海湾（《修昔底德》卷一 5、103）。本书 12722 所举在南意

大利随费里（Zrephyrium）山上建洛克里城者，称“受壁随费里人”，他们所建立的是奥查里族的殖民城

市。此节（卷二(1266b)19）和卷五(1307a)35 简称“洛克里”者亦指这一个在南意大利的殖民城市。卷三

1287a8 所举奥布斯应为欧卑亚对岸的洛克里城。
茨 ：《希腊古代的产业和收益》32 页注，除说明此处所举”洛克里人”就是爱璧随费里支族外，并说所举

禁令当出于礼琉科斯。
① 参看章五 1263a24、b23、36、本章 1267b1—8等节。



们可以知道，法勒亚[所倡议的］政制的一般措施只能借以防止较轻的犯罪。
法勒亚政制还有一点可议之处，这个政制的种种安排，其目的都在图谋

国内的安宁和正常生活；但立法家也应该考虑到邻(20)邦和外国的关系而安
排好防御措施①。在缔造一个政府时，必须注意武备，而他在这一方面却完全
没有讲到。在财产问题上实际也应该考虑到战时的需要。各家的经济储备，
不仅应该足供每一公民平时在国内的政治活动，还应当有些余裕以应付外敌
人侵时的军需。制订各家财产的平均额就应该照顾到这一方(25)面。财产定
额不可太小，太小则虽跟一个同等的或类似的城邦作战，也将困于给养[更不
必说强敌]；但也不能太大，富于资财而武力不足以自卫的城邦特别容易引起
邻邦或强敌的觊觎。这里，法勒亚没有作出任何指示；但我们可以设想财产
毋宁求其充分，只要不逾越某种程度总是有利的，而定额的标准应该这样计
(30)算：这个城邦的财富总额在另一个较强的城邦看来是不值得为了掳掠的
目的而和它作战的，可是，如果有和它作战的必要，则他们的财富虽然更少
一些也将和它作战。曾经有这么一个历史故事：当［波斯的]奥托茀拉达底引
兵围攻亚泰尔奈城的时候，「城中的执政]欧毘卢请［那位波斯将军]计算一
下从围城到攻破，需要多久，在这期间他的军队要耗费多少给养。他说“我
原意接受比这笔围攻费用更少的金额，把亚泰尔奈全城完整地奉(35)让于将
军”②。奥托茀拉达底听到这些，稍加思考，就放弃了围城的计划。

所有公民之间财产的平均分配固然有助于国内的安宁，但就在这一方面
而论，利益也未必很大。有才能的人对于这种制度将有所抱憾，他们感觉自
己应该比一般公民多得一些，却竟然被限制了；实际上，这些人就常常因为
胸中不平，以致激起一国，(40) 的内乱。人类的恶德就在他那漫无止境的贪
心，一时他很满意(1267b)于获有两个奥布尔的津贴①，到了习以为常时，又
希望有更多的津贴了，他就是这样的永不知足。人类的欲望原是无止境的，
而许多人正是终生营营，力求填充自己的欲壑。财产的平均分配(5)终于不足
以救治这种劣性及其罪恶。惟有训导大家以食婪为诫，使高尚的人士都能知
足，而卑下的众庶虽不免于非分之求，但既无能为力，也就不得不放弃妄想；
至于他们分内应得的事物当然应该给予公正的分配，勿使发生怨望。

又，法勒亚对均产所创立的制度本来是不完善的；他所均的(10).仅以地
产为限，但人间的资财还有奴隶、牛羊和金钱，以及其它种种所谓动产，人
们尽可在这些方面致于富饶。所有这些财物必须一律加以平均分配，或一律
给它们规定最高的限额，或全都一任各家自由聚散。显然，法勒亚当初只为
小城市立法，他的制度只适用于为数较少的公民团体：在他的那个社会中，
工匠(15) 都是公共奴隶，在他的公民团体以内完全没有工匠②。但是，如果

                                                
① 参看卷三章九。亚氏认为名位分配应该各如其功能：才高动重者居上位，才卑功小者居下位。倘使名位

平均分配于贤愚之间，才能之上一定心怀愤懑。
② 荷马：《伊利亚特》ix319。
① 公元前 514 年，雅典哈谟第俄和阿里斯托盖顿刺杀僭主希巴尔沽，二人都 死于难。雅典人尊为一代英雄。

其事见卷五章十 1311a35—39（参看该节注释）。 此节亚氏因均产问题而偶一涉及“诛杀僭主”事例，其

持义跟中国孟轲略同，二人都 在二千余年前论定诛杀独夫为英雄事业，非犯上作乱。欧洲中古时代直至十

六世 纪间，对“弑君”和“诛杀独夫”的问题犹颇多争论。
② 亚氏重视国防和外交问题，参看本卷 1265a17—30：卷七章六、章十一。 又，《修辞》卷一章四也说到

政论家应该熟虑国力，谙于武备，详悉外务，然后对和战 问题能够洞察其利害。



一个城邦规定工艺一任奴隶去做，这只能限于公共工程这一类事业，在爱庇
丹诺曾经有过这种法令，在雅典，狄奥芳托也曾引用这类措施①。

经过这些考究，人们就可判断法勒亚制度的利弊所在而显(20)见它的优
缺点了。

章八 没有从政的实际经验而创制出最优良的城邦制度当以米利都人、
欧吕丰的儿子希朴达摩为第一人。他博涉各家学说，富于自然智识，而且开
创了城市的区划设计方法并为拜里厄斯(25)港完成了整齐的道路设计②。这个
人的生平又以怪异著同于当世，见者望之翘然，或以为矫揉：居常披发垂庸
而加盛饰，以粗葛制长袍，厚实温暖，不分冬夏地穿着。他所设计构造的城
邦以一万公民为度，分为三个部分（阶极）：——第一部分为工匠，第二(30)
部分为农民，第三部分为武装而卫国的战士。全邦土地也分作三个部分：—
—一部分划归祠庙，另一部分由城邦公有，第三部分则为私人产业。境内诸
神节日的庆祝和祭祀都由第一部分产业供应费用；武备开支出于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则分配给农家各(35)户。他认为法律也只有三类，各别适用于三类
刑事诉讼——敲辱、伤害、杀人①。他还建议设置独一的最高法院，凡其它机
构不能审理或判决不当的一切案件都归它处理，照他的设计，要选(40)任苦
干专职长老来组织这个法院。对于法庭的判决方式他也提出了一个意见，认
为审判员们在表决时向陶罐中各投卵石的手续是不妥当的；每一审判员应该
各投一块木制法板；他如确认被告有罪，就应把罪状写明在板上，倘使认为
完全无罪，就让法板空白，如果他认为被告所犯一部分有罪，一部分无罪，
则分别写明哪些应该量刑和哪些应该昭雪的论断。他反对现行的那种手续，
指出［在上述那一类边际案件中，]审判官所投的票（卵石）或决定全罪或完
全免罪，对于被告都属失当，这样，审判官自己［已违背了受任审判时所作
的公平正直的誓言，］实际上犯了伪誓罪。希朴达摩另外又对有利于邦国的
各种创见或发明拟订了给与荣誉奖励的条例。他又建议，凡阵亡将士的子女
完全由城邦公款支给其生活教养的费用②，他自己认为这是一个新鲜的倡议，

                                                
① 这个故事说明了上文每一国家在富强贫弱的估计上必须使其武备和资产相适应。亚泰尔奈在小亚细亚西

北隅，和贝伽蒙城同为希腊殖民城市中的重镇。欧毘卢曾统治亚泰尔奈和亚索，至公元前约 352 年，海尔

米亚继为僭主。这个故事大概发生在公元前 352 年以前。奥托茀拉达底时为吕第亚的波斯总督，以智勇闻

于小亚细亚（参看鲍尼兹：《索引》662、1）。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 347 年卜居亚索岛上，为海尔米亚宾

友，故能熟知亚泰尔奈的掌故。
② 这里是在应用雅典“观剧津贴”的故事。依普鲁塔克：《伯利克里传》（Peri-cles,495？一 429），观剧

津贴始于伯利克里时代。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取消，旋又恢复。依亚氏：《雅典政制》章二十八，说伯利

克里死后，雅典民主政治渐趋混乱，粗悍之辈争欲取媚群众，以自植势力。克里奥丰（Cleophon）为平民

派领袖，始立观剧津贴，凡公民入场观剧，各可得两个奥布尔，数年后，加里克拉底（Oallicrates）又增加

为三奥布尔。后来二人都因浪费公帑被判处死刑。《雅典政制》第四十一章对于出席公民大会津贴也有类

似的记载（参看布克：《雅典城邦经济》[Boeckh，PublloEcon. of Athens]英译本 216 页以下）。奥布尔希

腊小银币，值八”铜元”。本书中亚氏在言及雅典史迹时往往不举地名，此处即为一例。
① 在工艺未发达的小城邦，工匠人数少，金钱等动产了占重要地位，所以法勒亚只注意到农业和田产的平

均分配。
② 希腊各城邦常常以公共奴隶和战俘从事公共建筑及矿冶等，例如：色诺芬：《雅典的收入》（DeVectialibus）

章四 23，建议劳里翁（Iauriun）银矿的奴隶应该由雅典城邦供应并管理，以裕国库收益。狄奥多洛斯《史

丛》卷十一章二十五，记西西里各城都用葛洛（Gelon）所俘的里比亚人（Libyans〕和迦太基人为奴隶，从



实际上雅典①和其它城邦早已颁行了这种条例。关于行政人员，他认为都应该
由上述三部分（阶级）民众选举，当选的人们分别管理三类公务——一般公
众事务、外邦侨民和孤儿事务。(15)希朴达摩所拟政治体系中最受人注意的
要领就是这些。这里，第一应受批评的是那个公民的三分法，工匠、农民、
战士，既然同样列入公民名籍，他们就应一律参加城邦政治体制；但农民无
武装，而工匠则既无武装又无田地，那么他们的参加编配到这种政治体制中，
毋宁是成了战士阶极的奴隶。这两个阶级不可(20)能参加政府的一切机构；
将军、内务官吏②以及一切重要职位必然完全由持有武器的阶极担任，但这些
以公民名籍参加城邦体系的人们，却不能列入职官名籍，又怎能使他们效忠
于这个政体？有人或者说战士照理应该做工农的主人而统治两者；但这(25)
必需持有武器者为数甚多，工农才不得不服从其统治。可是，战士阶级倘人
数很多，也就用不到另外两阶级来参加这个体系而且分享选举执政人员的权
利。又，农民在城邦中，究竟具有什么作用？我们可以承认工匠为每一城邦
所需要，他们随处可凭技(20)艺生活，在希朴达摩所拟的城邦中也需要工匠。
但他所说的农民就不同；倘使农民以粮食供应战士，那么把他们纳人公民团
体以内就理属当然，可是希朴达摩却现定他们各各私有土地而自食其耕耘的
收获。还有那用以供养战士阶级的三分之一公共土地也是可疑的：倘使这些
土地由负盾的人自己来耕种，则战士将(25)无异于农夫；而那位立法家却把
他们分成了两个阶级。反之，如 果在农民和战士两者之外另有耕作这些公共
土地的人，那么这个城邦又得有第四部分（阶级），这一部分人不列入公民
名藉①，对城邦的政治机构完全无份。另一可能方式是要同一农民既耕耘私有
土地又耕耘公共土地。这样一个人就得为两家操作，(40)(1268b)以一份劳动
谋两份食用，这是困苦不堪的；而我们的疑问也就回想到原先又何必把土地
划分为公私两区？为什么不让农民就所分配的同一块［双份的]土地上从事耕
耘而兼供私家和战士（公家）的粮食呢？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希朴达摩的思

                                                                                                                                           

事各种公共建筑。关于此节所举管理公共奴隶的两个实例，今未能群悉其内容。所云狄奥芳托，查斐尔说

是和德谟叙尼同时代（亦即和亚氏同时代）的雅典政治家（《德谟叙尼及其时代》，Schafer Demosthenes und

SeineZeit,卷一 11 等节）。旭曼以为非是（《希腊掌故》，Schomann, Gr， Alterth。卷一 365）。这一节，

亚氏承接上文否定法勒亚把一切工匠列为奴隶的法制，他认为公共工程由奴隶去做，普通工艺可由自由民

执业。大城邦中有份地而乘营工商的公民，其动产以金钱计，也常常相悬殊，如果要平均全部贫富，则应

对田产扣动产同样加以限制。
① “米利都人、欧吕丰的儿子希朴达摩”见于史籍的为：《希西溪辞书》称其父名为“欧吕庞”，福修《书

录》（Photius， Bibliottheca）称其父名“欧吕康”。狄奥多洛斯：《史丛》xii10—7，记希朴达摩为琐里

伊（Thurii）城殖民者，曾经是该城建立新城的设计者。参看赫尔曼：《米利都人希朴达摩》（O.F. Hermann,

de Hip-Podamo ilesio）。米利都城在公元前 480 年已经有按照几何图案建筑的街坊道路。此节所云拜里厄斯

港的道路建设当指伯利克里时代的市政工程，应后于米利都城的市政工程半个世纪。希朴达摩是首先以米

利都城的先进经验著书而介绍于雅典的人（《剑桥 古史》Canbridge Ancient Hist,v463）。
② 毕达哥拉斯学派尚“三”，见《说天》卷一章 268a10。启沃岛诗人伊昂曾受学于数论派，著有《尚三论》，

言万物分于三面合于三（见《哈朴克拉底雄字汇》[Harpooration,Lexicon）。希朴达摩和伊昂友好，也就崇

习“三”数。下文(1268a)，重视誓言，惮于伪誓，也显见其承袭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风尚（参看《狄奥多洛》

卷十章九 2）。
① 苦于诠疏家曾指明，希朴达摩所拟政体中的战士阶级原来全部由公家给 养，这就无需另外制定以公款给

养阵亡者的孤儿这类单独规章。



虑是混乱的。
他在司法改良方面所拟的判决手续也未必妥善。他认为对于每一件控诉

案，虽然原告人只提出一个简单的罪状，审判员（陪审员）也应该作出分别
量罪、等级处罚的断决。这样，他竟然使审判员转变而为仲裁人了。分别量
罪和不同处罚只在仲裁法庭中可能进行，那里仲裁员虽然也有若干人，但他
们可以合议，经过共同斟酌而后确定某种适当的罪罚；至于在一个公审法庭
中，这样的论罪方式是不可能的，大多数城邦的法规都特别注意(10)到在公
审法庭上，所有审判人员都不得互通声气②。把那种论罪方式引人公审法庭所
引起的纷扰是可以想像的。譬如某一讼案，原告请求处罚被告二十米那①，于
是审判员们认为被告的确应该赔偿原告所受的损害，但对于偿金数额却各有
不同的意见：或断定为十米那——或原告所要求者为数更大而法官所断定者
为数更小——另一审判员断定为五米那，又一审判员则断定为(15)四米那。
这样，各人对原案各各做了分析和衡量，［法庭的审判员为数既然甚多，］
就可能有从全数照偿以至全不赔偿的许多判案。这又将用什么方法来总决这
些不同的判断？另外关于伪誓罪的议论也是不确当的，对原告一个简单而无
差别的申请，或可决或否决是不会构成伪誓罪的。审判员不准原告人二十米
那的赔偿要求，并不就是判定被告完全没有亏负，他所断定的只是(20)被告
所负者实际上并不是二十米那而已。审判员要是知道被告实在从未有亏负二
十米那的事情，却仍然责令他作二十米那的赔偿，这样他才犯了伪誓罪。

至于尊敬有所创见以利邦国的人们，听起来，好像是正当的，实际上施
行这种政策却未必有好处。这种政策鼓励改革也会(25)惹起反动，于是就可
能造成城邦政治的纷扰。这里，可作进一步的讨论，有些思想家考虑变革的
利弊，认为虽有较好的新法是否就应该废弃旧法（祖制）也是可疑的②。在守
旧的人看来变革总是有捐害的，而且有些建议看上去是为邦国谋福利，实际
上却目(30)的在于破坏旧章和原来的体制，照这种情况说来，我们就不能赞
成希朴达摩的意见了。涉及这类问题，我们当作较详的申说。各家的想法，
对这点很不一致，有时确实可说变革是有益的，在其它各种学术方面已屡经
证明因变革而获得进步；例如医疗、体育(35)以及其它种种技术和工艺，现
在都已远远脱离往日的陈规了。政治，倘使也作为人类学术中的一门，那么
也应该由于变革而有所得益。有些史实也可以作为［以变革为有利］这方面
的佐证；(40)古代的习俗常是很简陋而且野蛮：希腊人在古时都刀剑不离其
身①，他们娶妇都须用财物互相购买新娘②。直到现今，有些地(1269a) 方还

                                                
② 参看《修昔底德》卷二 46。
① “内务（或保卫）官吏”与“[作战的]将军”们并举，当指平时警备部队官员（或译“警官”）。参看卷

五 1305b29。
② 这里亚氏推论应有“不列入公民名籍的另一部分人”，当即奴隶，希朴达摩的原意也许正是这样。希腊

各邦公有田园常常由奴隶耕作。关于祠庙土地由谁耕 种，亚氏没有提出疑问。
① 古希腊公审法庭的陪审员[“司直员”]为数常常有数百人之多，实际上可称为“投票员”，他们以投票（卵

石或铜骰）数的多少决或判定诉讼胜负。 当日受审案件都不使阶审员事前知道，进入各人的审判席位后，

就不得互相交谈。其程序详见于《雅典政制》第 63—69 章的，可为各城邦法庭的一例。
② “米那”（作重量论，约近中国一市斤。作货币，一百特拉赫马合一米 那，六十米那合一泰伦。一银米

那约值今四英镑。



可以见到古代习俗颇为荒谬的野蛮遗迹：譬如，在库梅①，有一条杀人罪的刑
法，只要控告者提出几个本族或近亲作证人，就可判定被告的重罪。人类一
般都择善而从，不完全蹈习父亲的故常而专守祖辈的旧制。我们所知道的原
始人类，不论其为(5)“土生居民”或为“某次灾劫的遗黎”①，一般都可想
像为同当今偶见的愚蠢民族的情况相似，在原始“土人”同所流传的故事的
确是蒙昧的。如果一定以守旧安常为贵，这就未免荒唐了。［原始的许多习
俗（不成文规律）必须废改，] 而且随后所立的成文规律也不应该一成不变。
在政治方面，恰恰同其它学艺相似，不可能每一条通例都能精确而且无遗漏
地编写出来：用普遍词汇所 (10)叙录的每一成规总不能完全概括人们千差万
殊的行为。［初期的法令律例都是不很周详而又欠明确，必须凭人类无数的
个别经验进行日新又日新的变革。]但明白了法律必须在某些境况、在某些时
候加以变革的道理，我们仍旧要注意到另一论点：变革实在是一件应当慎重
考虑(15)的大事。人们倘使习惯于轻率的变革，这不是社会的幸福，要是变
革所得的利益不大，则法律和政府方面所包含的一些缺点还是姑且让它沿袭
的好；一经更张，法律和政府的威信总要一度降落，这样，变革所得的一些
利益也许不足以抵偿更张所受的损失。上述政治和其它技艺间的比拟②并不完
全相符；变革一项 (20)法律大不同于变革一门技艺。法律所以能见成效，全
靠民众的服从，而遵守法律的习性须经长期的培养，如果轻易地对这种或那
种法制常常作这样或那样的废改，民众守法的习性必然消减，而法律的威信
也就跟着削弱了。关于[变法]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些疑难：即使我们已经承认
法律应该实行变革，仍须研究这 (25)种变革是否在全部法律和政制上要全面
进行或应该局部进行，又变革可以由任何有志革新的人来执行还是只能由某
些人未办理。这些论点的抉择都是很重要的，我们暂不详述，留待日后另作
适当的评议③。章九④ 在论及拉栖第蒙（斯巴达）①和克里特政制——或该说

                                                
① 这些在政治上趋于保守的思想家不知指谁。阿里斯托克色诺（Arlsto 一）：《残篇》19（希勒编：《希

腊历史残篇》卷二 278），说毕达哥拉斯学派主张保持旧传礼法，不赞成轻率的变革。柏拉图：《法律篇》

769D772A 一 1）、《政治家篇》 298E 一 299E，说法制可与时变革，但须经严格审查，使不致引起纷扰。
① 《修昔底德》卷一章五章六，说希腊古时各族都佩武器以自卫，无论海上或陆地都互相劫谅。雅典最先

进入法治，禁止盗贼，因而民众在平日可以不携刀剑。
② 《希罗多德》v6，记色雷基人（Thracians）卖买妇女以成婚配。
③ 库海（Kγμη）地名，另见卷五 1305a1；此处可能是指意大利的库迈（kγμaη），从周伊特译本）。

以人证定杀人罪而不避亲属，见于古希腊城邦的，今所得哥尔汀碑志，记有类似条例（参看比歇勒和齐特

耳曼《哥尔汀法律》［BüehelerundZitelmann，DasRechtGortyn］76—77 页）。日耳曼古俗也有类似习惯。

此节已由法制而说及比较原始的礼俗。亚里士多德在政治研究方面，除曾经收集希腊各邦“政制”（Ⅱσ

λιτεia）外，又会编录野蛮民族购的“风俗”（Voμiμa ）。
④ 古希腊对于人类起源有两说，（一）为“土生原人”（γηγευeis），见宾达尔诗《尼米亚节颂》（Pindar，

Nemeonieae）vi1；希西沃图：《作业和时令》108。古哲阿那克西曼德也持此说。欧里庇得剧本《伊昂》（Ion）

482，说伊昂犹坚执“大地为人类之母”的锢说。（二）柏拉图：《法律篇》676、781、《蒂迈欧篇》22

等推想人类已经存在了千万年，今后也将经历千万年而犹存；或竟无始无终，而时兴时衰。亚氏也说世界

和人类都是原始而俱在，也将保存于永恒。这同另一种以现世人类”出于某次（前次）灾劫的遗黎”的说

法相通。亚氏认为灾劫可能是洪水或大旱（《气象学》卷一章十四）。亚氏这里两存共说；《生殖》卷三

章十一 762b28，并说“土生”这一说法值得予以研究。但他自己的思想是偏重于“灾劫说”的。
①  上文 1268b 34。



(30)论及任何城邦的政制——时，应该照顾到两个论点：第一，同最好的（模
范）政制相比较，它们所有的各种法律究竟是良法还是恶法；第二，各种实
际投施同建国时的宗旨是否相符，而不致于违反原先立法的纲领。一般思想
家都承认，在一个政治修明的城邦中，必须大家都有“闲暇”，不要因为日
常生活所需而终身忙(35)碌不已，但要怎样安排才能使大众获得这样的闲
暇，却是一个难题。帖撒利亚的卑奈斯太制度就是安排闲暇的一个方式，但
那些农奴时常起来反抗其［闲暇的］主人；同样地，（赫卢太）农奴也老是
等待着拉根尼（斯巴达）人的衅隙，他们好像是丛莽中的一(40)支伏兵，遇
到机会，立即出击（起义）。可是在克里特，迄今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情。克
里特不发生（只里俄季）农奴叛乱的原因也许由于这个岛的邻邦虽然同它互
相为敌，备邦却备有自己的(1269b)农奴，从未在战争中同克里特的农奴们联
络，共同攻击克里特人②。但拉根尼则所有的邻邦——如阿尔咯斯人、麦西尼
亚人、阿卡地亚人——都与它为仇，这就成为赫卢太时常叛乱（起义）的根
源①。[帖撒利亚的例子也相类似，]帖撒利亚农奴当初的叛乱（起义）都发生
在帖撒利亚遇到边警，即阿卡地亚人、贝尔雷 (5)比人、马格尼西亚人入侵
的时候。又，即使邦国并无患难，管理农奴原来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制驭
农奴们的手段颇难措置：倘使宽厚存心而不加鞭笞，他们就日益恣肆，渐渐
会企图同主人相平等；要是处理得过于严酷，又势必激动怨毒而群起 (10)
谋害主人。这里已表明了依赖赫卢太（农奴）制度[谋取主治公民们的安逸］
的城邦一定不易构成最好的[安稳的］政治组织。

拉栖第蒙政制的另一点应该受到诽议的地方是它对于妇女的纵容；斯巴
达妇女的放肆实际违背了他们立法的初衷，并有害于全邦公众的幸福。例如
家庭由夫妇两人组合而成，城邦也可以(15)看作是人救几乎相等的男人们和
女人们两部分所合成。所以，在各个政体中，如果妇女的地位未经好好规定，
那么半个公民团体就欠缺法度了。斯巴达的实况就是这样。当初制订斯巴达
法律的立法家目的在于使全邦公民都能坚毅奋发，他的心愿可说是一 (20)
半达到了，斯巴达男子的确都具备这样的品性；但他完全疏忽了妇女这一部
分，于是她们一直放荡不羁，过着奢侈的生活②。 在这种政体中，崇尚财富
是必然的结果，尤以那些听信妇女而受其(25)操纵的公民特别显著，凡富于
军人气息而好战的种族常常见到这些情况，只有克尔得族③可算是例外，还有
些公开承认同性恋爱的民族①，也很少见到妇女失德的现象。古时的神话家运

                                                
② 这些论题，本书中以后未见再说。
① 本卷前八章陈述前面所拟的模范政制，后四章转而评论历史上规模较为完备、治理较为良好的各邦政体。

全卷行文都夹叙夹议，目的在究明过去的利弊得失，作为自己拟订理想城邦的张本。
② “拉栖第蒙”为“拉根尼”境内的主城，城市地区亦称“斯巴达”。期巴达人以勇敢直率著于古代，后世

往往以斯巴达人总称拉根尼人。本书在同一章内常常先用“拉栖第蒙”字样：随后则用较简短的拉根尼字

样；此例也见于《雅典政制》章十九等。
③ 克里特岛农奴称“贝里俄季”（“边区居民”），依《斯特累波》706 页，则称“阿福米鸟太”。克里

特农奴不反叛的原因，参看 1264a21、1272b 18。
① 阿卡地亚为伯罗奔尼撒半岛山岳地区（1261a 29 注）。麦西尼亚久受斯巴达人侵掠，斯巴达农奴以麦西

尼亚人为多，两邦成为世仇。阿尔咯斯城为同斯巴达相近的大邦。荷马：《伊利亚特》（ix141）称为“阿

卡地亚的阿尔咯斯，以别于帖撒利亚的阿尔咯斯，后一阿尔咯斯，《伊利亚特》（ii681）称为贝拉斯季的

阿尔咯斯。作为地区名，阿尔咯斯泛指伯罗奔尼撒各邦和帖撒利亚各邦。照此节亚氏语意，似乎说阿尔咯



用才智，把阿雷（战神）和阿芙洛第忒（爱神）牵联而为配偶①，其用心(30)
极为深长：历史事实已证明一切好战的民族往往好色，无论其为女色或男色。
拉根尼人由于爱好女色，就在他们国势鼎盛的时代，邦内许多权力都落入了
妇女手中。执政者被妇女所统治或妇女实际上是在掌握政权，这中间又有什
么分别？结果是一样的。［妇女的影响发生多方面的效果，］即以勇敢而论，
这原是善(35)战民族所应有的气质，在妇女日常生活中则并不需要：在这方
面，斯巴达的妇女气曾经消靡了他们固有的丈夫气，从而造成最恶劣的结果。
当忒拜人入侵的时候，斯巴达妇女就大大不如它邦的妇女，她们表现得十分
慌张，斯巴达男子们受到自己妇女的纷扰比所受敌军的袭击还要严重②。妇女
在拉根尼流于放纵，由 (40)来已久，这些渊源是可以追溯的。他们同阿尔咯
斯人、同麦西尼亚人、同阿卡地亚人先后作战，男子们多年出征。他们本来
是健 (1270a)儿，经过一生战斗，在行伍中养成了若干良好（服从）的德性。
等到战罢回乡，怀抱着息影休闲的愿望，就乐于遵守立法家③的安排。［但那
些家居的妇女们却并没有在国外战争期间培养好同 (5)样守法的精神。］据
说莱喀古士也的确曾经想把妇女纳于他的法律的约束之下，但由于她们群起
反对，莱喀古士就放弃了这个企图④。从这些经过中可以见到斯巴达妇女的失
德是自取其咎，我们现在所以重提这些经过，只是为了说明一桩事情的是非，
并不是想根究这种错误谁的［历史］责任。(10)

上面已经说明，对于妇女的纵容，不仅直接养成她们的放逸习性而使全
邦的政治结构陷于失调，而且又间接培育了贪婪这一恶德。因此我俩在这里
就须提出拉栖第蒙贫富不均的问题来加以评论。那里，有些人家产甚巨，而
另些人则颇为寒酸，从 (15)而土地渐渐为少数人所兼并。在这方面斯巴达的
法制是有缺点的。立法者规定每一公民所有的土地都不得作任何卖买，这当
然不错；但他同时又许可各人凭自己意愿将财产给予或遗传于(20) 任何个人
——这在长期以后就形成全邦的财产不均，恰好和自由兼并的结果相同。事
实上全邦五分之二的土地归属于［少数家族和一些］妇女；斯巴达嗣女继承
遗产的特别多，而且当地又盛行奩赠的习俗，于是她们成了邦内的大财主。
奩赠实际不是(25)良法，最好是不给陪嫁，如果必需要有的话，也应限于少
数或某些适当的财物。照斯巴达的法制，一位公民可把继承他产业的女儿嫁
给任何或贫或富的男子；倘使在他死前女儿向未出嫁而遣嘱又未经言明，这

                                                                                                                                           

斯等三邦异于克里特钓邻邦，都没有农奴，所以可煽动并联络斯巴达农奴，共同攻击斯巴达。但卷五章三

1303 a 3，涉及阿尔咯斯时，说该邦也有农奴。阿尔咯斯的“巨姆奈底”（γνμνèγηδ）类似“边区

居民”（参看《苏校》二版 1518 注）。《希罗多德》 vi 83，出记有阿尔咯斯奴隶起义事迹。
① 欧里庇得剧本《安得洛米达》（Andromeda）575，也指责斯巴达妇女放荡。柏拉图：《理想国》548 B，

说斯巴达妇女奢侈；但《法律篇》806A，则说斯巴达妇女治家耆儿都是能干的。
② 古希腊人把克尔得族泛指伊斯得罗河（Lstros,今多瑙河）上游的“北方”民族，混言日耳曼等地区的各

部落（参看《尼伦》，卷三 1115b 26、《气象》卷一 350a 36） 。日耳曼民族好战，而妇女没有失德的，

见《雅典那俄》 603a、《斯特累波》iv l99 等书。
③ 不戒于男色的民族，或指野蛮民族，或指克里特人（1272a 24）和卡尔基人（《亚氏残篇》九三 1492 b，

22），或本节所说及的忒拜（提佛〕人。
④ 战神和爱神为偶可参看卢克莱修：《物性论》（Lneretius，deRermnNatura）卷一 31—40。希腊古诗中，

如希西沃图：《神谱》933、宾达尔：《璧西亚节颂》（ Pythionikae）ivl55、埃斯契卢剧本《反忒拜七英

雄》（Aeschylus, Sept.o Theb），都两神并举。



个女儿的合法保护人也可以把她嫁给他所(30) 选中的任何男子①。由这种法
制所造成的后果是：拉根尼全境原来可以维持一千五百骑兵和三万重装步兵
②，直到近世③，它所有担任战事的公民数已不足一千人了。历史证明了斯巴
达财产制度的失当①，这个城邦竟然一度战败，不克重振；其衰废的原因就在
缺少男子。传说斯巴达往古的列王常常以公民名籍授 (35)给外来的人，因此
虽然经历长期战争，并不感觉人口的短绌；某一时候的公民数据说确实不少
于一万人。这一记载是否真实，可以不必议论，但这并非良策，如果它要维
持这一户口数额，不如设法平衡公民同的财产。可是，斯巴达的立法者，希
望族类繁 (40)衍，鼓励生育，曾经订有制度，凡已有三子的父亲可免服兵役，
要是生有四子，就完全免除城邦的一切负担。鼓励增殖的律令实(1270b)际上
不利于财产的平衡：多子的人家，田地区分得更小，许多公民必然因此日益
陷于贫困。

贫富不均问题也牵连到所谓监察会议（监察院）制度的缺 (5)点。拉栖
第蒙监察官对于城邦重要事务具有决定权力；但他们既然由全体平民中选
任，常常有很穷乏的人当选了这个职务，这种人由于急需金钱，就容易开放
贿赂之门。这种情形在历史上 (10) 屡见不鲜；在近世，就安德罗斯岛事件②

说，监察院某些监察官由于受贿，竟然参加祸害本邦的阴谋。这个重要机构
还有另一种缺点是它的权力过大，可以专断职务，就是国王也不能不仰承其
辞色；因为监察院僭取的权力日见重大，城邦原来的政体，并王(15) 室在内，
渐趋废坏，拉栖第蒙也遂由贵族（勋阀）政治而转成民主（贫民）政治了。
但这里还得承认监察制度的确也尽了团结公民团体、维持宪政的作用。平民
有了参加城邦重大事件的均等机会，就使大众能够心满意足；这种效果或出
于立法的影响或由于事势的变迁，姑且不论，它总是有益于斯巴达政治的。
一种政体(20) 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极）的
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③［这种意愿，在斯巴达的各个
部分是具备的］：两王满足于这种政体所给予的光荣，勋阀贵族乐意于长老

                                                
① 事见色诺芬：《希腊史》（Helleniea）卷六章五 28；普鲁塔克：《阿偈雪劳传》（Agesilaus） 31。斯巴

达强盛时，战争都在敌国境内进行，妇女没有习见战斗，及忒拜军侵入，遂慌张叫闹，扰乱军心。
② 本章所说斯巴达“立法家”（创制者），有人说是莱喀古士，有人说是色奥庞波（1270b 19）。此处当

为莱喀古士。依此，莱喀古士创制斯巴达律（“口传约章”’P'ηγαι〕当在第一次麦西尼亚战争之后，

即公元前 723 年之后。但 1271b 25 亚氏 说莱喀古士为斯巴达王子嘉里劳（χαριλανｓ）的师保，

则按照一般编年应该在公元前 880 年之际（参看普鲁塔克：《莱喀古士传》140。
③ 参看柏拉图：《法律篇》780b、781A。
① 斯巴达制度，父亲可以凭个人意志分配遗产给子女；嫁女也可以凭个人意志为之选婿。因此富家女常被

嫁入富家，富室因得奩赠而更富，贫家则不易同富家婚配，或反因陪嫁而更贫。雅典法规定嗣女的取得遗

产者必须在近亲间择配，依长幼亲疏而选婿，不得任意出嫁于无关系的男子。克里特制度，奩赠不得超过

遗给诸子各份财产的半数。斯巴达俗盛奩，遂使本家本族常有丧失财产之虞，不利于男子的财产继承。国

人遂不重生男而重生女。又，斯巴达律不能支付公共会餐费用者即取消公民资格，男子的穷困者大多因此

失籍。亚氏认为这些都是斯巴达户籍中军籍衰减的主要原因（参看《纽校》）Ⅰ326—330 注释）。斯巴达

在莱喀古士立法初期全邦共九千户，分地九千份，历两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间，份地数还是维持旧谱，

以后两世纪兼并渐烈，至公元前第四世纪，亚里士多德时，管有田产的公民—战士，只剩约一千五百户了。
② 同上文 1265a15 所说希腊各城邦的面积都不足以给养五千个“闲人”语不 相符合。
③ 指上文 1269b 38 忒拜人入侵时期（公元前 369—362 年 UJ ）。



院可以表达各人的意见，各人则可凭其(20)才德而受任为长老；对平民大众
而论，则人人都有被选为监察的机会，他们既乐意于监察制度，也就乐意于
这一政体了④。一切公民都有被选举担任公职的权利，当然是对的，但现行的
选举方式是很幼稚的。又，监察官既属平民，却具有决断军政大事的权力，
这就不该[像他们现在所作的那样]凭私意随便决定可否，而 (30)应凭法律上
成文的条规慎重处理一切案件。又，监察官的生活也不符合斯巴达政体的基
本精神，对于他们，一切都很放任。对于其它公民，斯巴达律的生活约束是
非常严格的，这又趋于另一极端，致使许多人受不了那些严酷的节制，就秘
密地私自寻取肉欲的欢乐。(35)

长老院（长老会议）的组织也有它的缺点，长老们倘使都是端正的人而
且锻炼了男子的才德，这种组织当然有益于城邦；但即使竟有这么多的善人
一时都来执政，我们也难以确定长老应该[像现行制度那样]成为终身职：才
德犹如身体，总是随着年龄 (40)而渐渐衰弱的。何况，在实际上，当选为长
老的才德未必符合立(1271a)法者的初意，因此长老院算不上是一个万全的机
构了。大家从历史上知道受任为长老的人们在处理公务的时候往往有徇私舞
弊的事情。所以应该给他们另行设置监督的机构，在斯巴达，这 (5)种监察
制度现时还是存在的。监察官有权检查一切行政人员的行为。可是，以这样
特殊的权力授给那样的监察官们，看来又是太过分了，而且所订的检查方式，
用之于长老们也不尽适当。选举长老的方式也有缺点，复选的手续是幼稚的
①；而且每一个 (10)愿为长老的人，必须向选举人作一番奔走。在我们想来，
公职只应选拔簧能，不管谁愿意或不愿意担任这种职位。立法者所以当初订
立竞选制度的目的应当是鼓励人们发展各自的抱负，使大家都以服公任官为
光荣，倘使无所鼓励，有才德的人说不定谁(15) 都不愿意投身于众人的事
业。可是，这同时也鼓励了野心（好名）和贪得（嗜利）的性情，这些又不
期而把人们引向种种罪恶了。

关于君主政体的一般问题以及王室对于各城邦究竟有利或有害，将在以
后另行论述①。但是，各城邦如果立有君主政体，(20) 王位总不宜采取斯巴

                                                
④ 希腊各史家对于斯巴达的衰落原因持有两说：色诺芬等论斯巴达人违背 莱喀古士的旧制，遂趋于贫弱散

漫。另一说认为旧制原本有疏失。亚里士多德虽然 很尊重莱喀古士，对于他所订财产制度、苛待赫卢太（农

奴）和不重视妇女教育数端 也认为失当。普鲁塔克：《阿季斯传》（Agis）5，说斯巴达妇女可以凭父意

取得奩赠这事，出于公元前第四世纪的监察爱庇太第（Epitadeus），并非莱喀古士旧制。《莱喀古士传》

28，又说虐待农奴的“挞伐队”也不是莱喀古士所创立的，第 14 章更明言亚氏所论斯巴达妇女失教由于莱

喀古士初制疏漏为不实。普鲁塔克的伪书《拉根厄制度》45， 论斯巴达衰落由于背弃成法。似乎普鲁塔克

已见到当初两类史实和史论，在上述各篇中有意为莱喀古士辩护而解脱亚氏在《政治学》这书中对他所作

的非难。
①  安德罗斯岛事件，周伊特解作“有关安德罗斯人的事 件”，纽曼解作“安德罗斯岛事件”。公元前 333

年，传闻亚历山大远征军在基利季亚 （Cilieia）失利，波斯舰队驶至安德罗斯岛和拉根尼附近的雪弗诺

（Siphnos），希腊 各城邦企图联合起来共同袭击马共顿军队，反对亚历山大的统治，其时据说有斯巴 达

某些监察官通情波斯而受其贿赂。但在现存希腊史籍中，对于这种推测，没有发 见任何确证（参看格洛忒：

《希腊史》 ［Grote,Hist.of Greece］卷十二 157 页并注）。耶格尔：《亚里士多德》（Jaeger, Aristotle ）

300 页以下，论《政治学》卷二同卷 七卷八相似，均未撇清清柏拉图的玄想的影响，认为系亚氏中年初离

雅典后在亚索岛 是所作。依此节及下章 1272b 22 所涉史实而言，则应为晚年在雅典所作。
① 以人民的“意愿”为政治组织的基础，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原则：任何政体的建立必须得到



达现行的世袭方式，每一新王都应该凭他生平的品行，经人民的推戴而后方
得继承王位②。从现行制度上看来，当初立法者也明明知道不能保证各代君王
个个都能光明正直［所以订立监察制度时，检查也及于王室]；而且斯巴达人
(25)，对于君王出使（访问）列邦时，竟然会把与之相忤的人们也列入使团
中①；一般人对于两王并立的制度也认为是立法者存心利用两大的对峙，借以
保持斯巴达政体的平衡。

他们所称为“菲第希亚”（φιδιτια）的会餐制度，当初的安排
也是可以诽议的。这种集会的费用，有如克里特的规定①，应由公款来支付；
但在拉根尼，不管那里有些公民极为贫困，无力负 (30)担会餐费用，却仍旧
规定各人应缴的金额。这样就产生了有违会餐本意的结果。会餐原来是平民
化的措施，但照那里的规定实行时，这就适得其反；穷人没法参加食堂，可
是，依照斯巴达的传统，凡不参加食堂的人们就不能享受一切宪法上的权利
了。(35)

关于海军统帅的问题也曾受到人们的指摘，那些批评是有理由的。因此
常常引起内讧。斯巴达原有的两王本来是终身的陆军统帅，这里更以海军统
帅与之对峙②，这就可以说在两王室之外又另有一王室了。(40)

斯巴达立法创制的初衷本是可疑的，这在柏拉图的《法律 (1271b)篇》
中③已经批评到了。整个体系用意都在培养一种品德——战斗的（军人的）品

                                                                                                                                           

全体或大多数人的同意，而其稳定则必须取得大多数人的拥护。参看卷四章九 1294b 38、章十二 1296b 15、

卷五章九 1309b 14—17。
② 斯巴达在经济上较雅典等城市为落后，工商素不发展，始终以农业为主；圣邦由五个农业行政区合成，

氏族和王室的势力推持得较大较久。莱喀古士所订的斯巴达政制约略如下：亚季族（Agidae）和欧里滂族

（Euripontidae）各有一王，“两王”并世传为祀典的主祭，裁决氏族内部案件，在战时则以其一为军队统

帅，出证四方。长老院（γｅρονδια）由两王和二十八个长老组成，主持全邦政务；长老由“公民

大会”（αππｅλαι）就各族具有才能之士中选任。“监察院”（'ｅφορεια）监察五人，监督

两王和所有军政人员的一切行为，由公民大会在全体公民中选任。公尺大会每 月集会一次；和战大计等军

国重要事务，取决于公民大会。但依卷七 1313a 26，创 制监察制度者不是莱喀古士，本章 19 行的立法家

应指“色奥庞波”。
① 以“幼稚的”字样称述选举方式已见于 1270 b 28。本书内未说明“幼稚”的实况。依柏拉图：《法律篇》

690 C、692A，斯巴达监察官的复选用“拈■”，柏拉图喻共事类于占卜，凡初选合格，运气好而为神所佑

者，便受任这一要职、凡运气不好而不得其■者，就仍旧做被统治的民众（参看《苏校》二版第 324 注：

又赫尔曼：《希腊掌故》[Hermamm,Gr.Antiq] 卷— 247 页）。依普鲁塔克：《吕桑德传》（Lysander）26，

说斯巴达公民大会初选的长老为数多于定额。初选合格者——引入大会，群众为之欢呼，监选人凭采声大

小，抉择（复选）长老。似“拈阄”和“采声”行“复选”，大概就是亚氏所说斯巴达“选举制度”中的

“幼稚”手续。但伊索格拉底：《泛雅典娜节讲词》（Pauathenaieus）154：朴吕波：《史记》Vi10 所说斯

巴达选举手续与此相异（参看《苏校》二版第 333 注）。
① 见卷三，十四一十七章。
② 拉栖第蒙两王出自赫拉克里亚族两大宗支，各以长子世袭王位。依普鲁塔克：《吕桑德传》30，以及《拉

根尼嘉言汇录》（Apophthegmata Lae.）229E，公元前第五第四世纪间海军统帅吕桑德曾建议改变王位世袭

制为凭才德选任制。亚氏此节和此议相符。
③ 斯巴达两三或两王之一，在和战之际常受命于公民大会或长老会议，访问外邦，争取与国，或缔结盟约；

常例，监察官与之同行。依赫尔曼：《希腊掌故》卷一 250 解释，两王以将军统兵出征时，规定两监察同

行。所说“与之相忤的人们”当指监察官。



德——以保证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而]树立霸权。所以，只要战争还在继续进
行，斯巴达的权威常占优势，但已经取得了胜利，开疆拓土，正要经营新版
图时，他们又突然衰弛了④。他们昧于和平时期的生活和性情，不懂得如何应
用其 (5)闲暇以为长治久安之计，使大家共享升平的欢乐；他们所受的锻炼
完全属于军事性质，此外就不具备其它才德了。他们还有另一同等严重的错
误。他们确知人生所企求的众善（事物）①，应该用善德来求得，不能用恶行
未掠取。他们以“善德”求取“众 (10)善”（事物）的认识原来是正当的，
但他们又相信这些善物（事物）比善德为更加重大，这却是错了。

斯巴达的公共财政也并不良好；邦国常常忙于战事，致使库藏空虚；税
课的征收部不能足额。大部分田地都执掌在斯巴达！(5)公民的手中②，但他
们谁都不踊跃于国赋的输纳。斯巴达律所见的后果往往出于立法者的始料：
城邦遂日渐陷于贫困而私家则越来越趋于贪婪。

这些就是拉栖第蒙政体的概况，其中重要的缺点都已说到了。(20)
章十 克里特政制和拉栖第蒙相近似；但大体上不如拉栖第蒙政制那么

精应，只有其中一二点是可以相比拟的。拉根尼（斯巴达）律大概出于克里
特律，史传确曾有这种记载；任何制度，凡先前的总是比较粗疏，而后起的
就可以更加周到。据说，莱喀古士在辞去嘉里劳王的师保职务后，就出国周
游，而在克里特岛居(25) 留多年——岛上城市中有一个吕克托城原来是斯巴
达人的殖民地，由于这种关系[斯巴达人对于克里特岛往来甚密，而]莱喀古
士也来到了这里③。到达吕克托的初期移民采用了当地居民的政治制度。直到
现在，那里的斯巴达人仍旧沿用全部旧法管理岛上的只里俄季（农奴），这
种法制据说还是从远古的米诺斯王 (30)时代流传下来的。

[提起了米诺斯，也得顺便说明一下，」这个岛的位置特别好，自然的地
形具有优异的构造④，好似出于天授，它理应在希腊世界中建为霸国。克里特
雄据大海①，全岛的沿海地带密布着希腊人移殖的城市；向西，离伯罗奔尼撒
半岛不远，向东，它就接 (35)近亚细亚洲[西南]角上［克尼杜附近」的特里
奥滨海岬和罗得岛。这些就是米诺斯王所以能够建立其海上王国的地理基
础。他征服了好些邻近的岛屿并向另一些岛屿派遣了拓殖的人众；最(40)后
他远征至西西里岛，死于西西里的加米可附近。

 克里特的一般体制是可以同拉根尼体制相比拟的。替拉根(1272a) 尼人

                                                
④ 参看 1272A13—21。
①  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吕桑德为斯巴达海军统帅时，有和王室相对峙的形势（参看卷五 1301b19、1306

b 33）。
②  柏拉图：《法律篇》卷一 625E、630。
③ 参看卷七 133a 6.此节所举斯巴达人缺乏和平经营的教化和政治才能。成为它衰落的原因，较上文

（1270a33）所举人口减少的原因为深切。埃福罗：《世纪 史》67 （缪勒编《希腊历史残篇》卷—254）

论忒拜的暴兴速亡，其原因也正相同。
④  “人生所企求的众善（事物）”为健美的身体、善良的灵魂以及身外诸善如 足以资生和享乐的财富与荣

誉。参看卷七 1323a 21—38、《尼伦》卷九 1168b 16 以下。
① 普鲁塔克：《莱喀古士传》8，莱喀古士所作斯巴达土地区划，九千份属斯巴达公民，三万份属“只里俄

季”（“边区居民”），其后因富室兼并，大部分土地落入斯巴达公民之手。公民所有土地纳赋既少于农

奴，国库（仓廪）日益空虚。亚季斯（Agis）执政时重又划分土地，以四千五百份给斯巴达公民，一万五

千份给曾经服兵役的贝里俄季（《亚季斯传》8）。



耕田的赫卢太相当于克里特岛上的“边地住户”（贝里俄季）；两邦都有会
餐规定，斯巴达古称会餐为“安得赖亚”（’αν—δρεια），异于现
行的名目“菲第希亚”（φιδιτια），而克里特人则迄今仍旧称会餐
为“安得赖亚”——可见拉根尼的会餐制仿自克里特。又，两邦的政治粗饿
也有相似之处：斯巴达的埃伏尔（οι (5)εφοροι）②类似克里特的所
谓“哥斯谟”（κσσμσιｓ），惟一的差别只是埃伏尔共五人，哥斯谟
则共十人。类乎斯巴达长老那样的执政人员，克里特也是有的；后者称为“布
利”（οι βονλ'ην，议事人员），前者则为“葛罗希”（οιγ＇
ｅροντεｓ长老）。克里特，古时(10)也像拉根尼那样有一王室；但后
来已被废黜，军队归哥斯谟统率。克里持公民也是全体都要出席公民大会的，
但他们的权利限于通过执政人员和哥斯谟业已议定的案件。

克里特的会餐制度胜于拉根尼的制度。在拉根尼，每一公民(15)应缴纳
一份会餐费用，倘使缴不出这一份费用，则如前所说①，他就被取消公民资格。
在克里特，这方面安排得比较有利于平民。凡公地上一切收获和畜产以及贝
里俄季（农奴）所缴纳的实物地租，完全储存于公仓，一部分用来支给祀神
和各种社会事(20)业，另一部分就拨供会餐，这样，所有男女和儿童全都吃
到了公粮②。克里特的会餐制度还创立了许多聪明的俭食办法，为公众节约粮
食；那里还有鼓励男女分房居住的规则，使每家不致生育过多的子女，并且
放任男子间的同性恋爱——这件事究竟是好是坏，只能留待以后有机会时再
来论述。

由上所说，足证克里特人关于会餐的安排比较优越。但在另一事例上却
是相反，克里特的哥斯谟比斯巴达的埃伏尔为劣。与埃伏尔相似，哥斯谟的
人选[不作正当的资格限制]也是寄托于命运的①；然而埃伏尔制度对于整个政

                                                
② 克里特岛各城市以希腊杜里族为主，岛上各邦政体大略相同，所以统称“克里特政制”（1271b20）。《希

罗多德》 i65，说斯巴达莱喀古士法制得之于克里特岛。柏拉图：《理想国》544C 、574A，统称斯巴达和

克里特政体为“勋阀政体”（timocracy）。朴吕波：《史记》vi45，引色诺芬、埃福罗、加里斯叙尼（Callisthenes）

各家旧传，也认为两地法制多相似之处。《斯特累波》X4.17（481 页），引埃福罗：《世界史》，说米诺

斯王故都克诺索斯（Kvossos）毁于战争后，吕克托和哥尔汀两城代兴。杜里族到克里特岛拓殖吕克托城约

在公元前第十一至十世纪间，其领袖阿尔萨米尼（Althaemenes）采取岛上各旧邦遣制，建立法度，颇为古

朴。莱喀古士对吕克托殖民有族谊，于公元前第九世纪间游克里特，因而深习吕克托和哥尔汀等典章；归

国后，所创斯巴达律，实以克里特政制为蓝本。
① 克里特岛长二百五十公里，广十二至六十公里，海岸崎岖而多港湾。位置在欧亚非三洲之间，同东地中

海各岛和亚洲滨海城市航运特便。岛上耕地、牧、 矿冶错落溪山间，生针富裕。居民的开化和称霸早于希

腊半岛。亚氏此节所述克里特岛地理盖出于埃福罗：《世界史》公元前第四世纪中叶之作）（参看《斯特

累波》X4.7[476 页]和缪勒编《希腊历史残篇》卷一 249）。米诺斯王见于希腊神话。《修昔底德》卷一 4，

称米诺斯王为建立希腊海军的第一人，他肃清了海盗，为居克拉得群岛的霸国。依近代考古学家如亚塞尔

伊凡斯（Arthur Evans）等的考订：克里特文明和米诺斯王朝的盛世当在纪元前第十五世纪，为奴隶制农牧

王国，除豆、麦、油、酒、牛、羊等农牧产品外，已有麻毛衣服、彩陶、金银制器皿、四辆牛车、海上货

船。用金银铜条为货币。流行线形文字，刻划在粘土片上，烧成陶简。崇拜牡牛。米诺斯王室兼判官、将

军和祭司。
②  “全海”兹译“大海”，实指东地中海，即爱军海；希腊人称爱琴海为“希腊海”。
① 卷五 1313a 25 说埃伏尔（监察）制度系色奥庞波所建立。照此节文义，当为莱喀古士所采取的克里特旧

制。但下文说“哥斯谟”统率军队，则其职权卖与斯巴达的埃伏尔相异（参看特里培尔：《斯巴达政制史



治结构的有利作用，哥斯谟制度却是不具备的。在拉根尼，由于每一公民都
有作为埃 (30)伏尔的被选举权，全邦的人都有获得最高职位的机会，于是大
众的意志就会拥护整个政体②。在克里特，则哥斯谟的被选举人限于某儿个宗
族，并不是大家可以当选的；而长老院（布利）的长老（参议）人选则又限
于曾经受任为哥斯谟人们。克里特长老院组织的可诽议处略同于拉栖第蒙的
长老院①：生活不受拘束，(35)任期没有限制，一经当选就成为终身职务，这
些都是不应有的特权；还有他们往往不依成规而只凭私意决定可否——这就
可能引起政治上的争执而造成邦国的祸患。至于哥斯谟这个组织，民众虽被
擯在外，却也未尝对它有所怨望：这并不是说这个组织真是完善之至，而为
大家所满意。哥斯谟的所以异于埃伏尔，是 (40)由于在这个机构中没有可惜
以营私受贿的事情；大家住在一个(1272b)岛上，外界的引诱是相当隔绝了
的。

克里特人用来补救哥斯谟的缺憾的办法是古怪的，这些办法与其说是宪
政的法度，毋宁说是门阀的操纵。在克里特，时常发生一些政治宗派集团—
—有时是某几个哥斯谟暗中结合，有(5)时是另一些非当权的人物私相联络—
—起来推翻另一些哥斯谟或整个哥斯谟组织；哥斯谟在任期末满以前也是许
可自行辞职的。制裁哥斯谟应有法律规定，不遵循法律的途径而让某些人逞
其私意，这总是邦国的祸患。更恶劣的是有些跋扈贵族在受到哥斯谟的裁判
而不服时，反尔宣布停止哥斯谟的职权。这些(10) 事例显见克里特的体制虽
然也包含一些宪政因素，实际上还只是一种“门阀政治”（δνναστε
ια ）②。克里特的贵族好私斗，经常分为若干派别，结合朋傍，各聚民众
为羽翼而奉戴一人为首领，于是一邦之内就好像有几个王朝，经常互相争吵，
不时打起仗来。实际上这样的邦国终久是要残破的，它的政治机构常在解(15)
体之中。当政治解体的城邦到了危难的境地，邻国要是强大有力，就可以入
侵。但克里特，如上所说，是一个同强邻相隔离的海岛；在别国［为防止引
起外患］就得有禁止外侨入境的律令，这在克里特只要凭它的地理位置和［与
邻国间的」距离就足够拒人于千里之外了。克里特的只里俄季（农奴）常常
是安稳的，不同于赫卢太（斯巴达农奴）的时起叛乱，也由于岛国孤悬之故；
而且克里特也没有臣属的国外领地③。但外邦军队近年已侵入了这 (20)个海
岛④，克里特政制的弱点也就暴露于世了。

关于克里特的政制已说得这么多了，现在让我们讲述另一邦的政治体
制。

章十一 迦太基的政治体制①大家都认为是一种良好的政制，这个政制在

                                                                                                                                           

研究》[Trieber，Eorsehungen Zur spartanischenver fassungsges chichte ] 90 页注）。
②  见 1271a35。
① 翁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讲稿》(Oncken,Die staatslehre des Aristo-teles) 2， 386 页认为此节所说同柏拉

图：《法律篇》780 E 所说克里特和斯巴达会餐，妇女儿童都不参加相异。也许这里的意思是说克里特以

公粮拨给各户，其数足供男子参与会餐及其妻女在家的食用。
②  参看上文 1271a11 注。
③  参看 1270b 25。
④  参看 1270b35—1271a18。
① 王制（一长政体）经僭越而变坏者称“僭政”（τνραννιｓ）（卷四 1293b29）；亚氏认为僭主

凭个人意志行事，破坏法纪，这种政体是最恶劣的政体。寡头或勋阀政体（少数制）劣变而至于僭越，则



许多方面独异于它邦，但它的要旨，有些恰恰同 (25)拉根尼相似。这里我们
所叙述的三邦——克里特、拉根尼和迦太基——的政制的确是互有关涉而相
通的，比之其它城邦，三者都颇为特别。在迦太基，有许多设施确实是优良
的。邦内平民（贫(30)民）人口相当多的迦太基，在政治上却一直是稳定的，
这足证他们的制度是修明的：在它的历史上没有值得提起的内讧，也没有发
生僭窃的变故。迦太基政制同斯巴达有若干相似之处：在迦太基，“海太利”
会餐制度①同斯巴达的“菲第希亚”相似。一百(35)另四人院②的职权则相似
于埃伏尔（监察院），但不同于埃伏尔之为命运的产物，迦太基这些职官的
选任是依据才德（贤能）为标准的——这就较为合适。又，迦太基也有同斯
巴达可以相比拟的诸王③和长老①，这里，也以迦太基的规定为优，他们诸王
的继承不像斯巴达那样，限于某一宗族而不问才德。迦太基诸王，(10)不是
由前王的长子或族内的宗嗣继任，而是从当时各个著名的宗族间，凭才德选
任的。诸王执掌重要的职权，如果是些不足道 (1273a)的人物，为害于邦国
一定很大——实际上，拉栖第蒙人就曾深受其患了。

在迦太基政制中诽议为违背宗旨、发生偏差（变态）的各个事例，在我
们这里所述及的备邦中也大都可以见到或会得发生。但一种偏差是迦太基所
特有的，它的立国精神原本于贵族政体，或共和（混合）政体②，可是它有时

                                                                                                                                           

造成“门阀政治”（寡头僭政）（1292b 9）。在克里特，少数“权贵”（δννατοι）结成“宗派集

团”，常常世代把持国政。极端平民政体（多数制）也可蜕化变质：如果多数人查结合而作违反法度的政

治控制，亚氏也认为是僭 越（1298a 31）。柏拉图：《法律篇》680 A 所说系族长（δνναστεια，

酋长）世代相袭的王权，或译 “王朝”（Patriarchal Kingship）与本书所取的含义相异。
①  这一分句的意义不明。巴克尔英译本 83 页注释，揣测作者的用意：1269a40 克里特和邻国作战时，邻邦

从未煽动克里特农奴作乱，这因为邻邦也有农奴，所以不采取这样的手段。如果臣邦叛离其宗主国，则不

惜采用任何勾桔内应的手段：而克里特恰恰又没有臣邦。
② 公元前 345 年法勒可（Phalaeeus）曾组织雇佣军队侵入克里特，攻占吕克托城，后在塞屯尼城（Cydonia）

被杀。公元前 333 年，斯巴达王亚季斯第三之弟阿偈雪劳（Agesilaus）又曾攻入克里特，征服全岛。此节

所说似指公元前 345 年事。
③ “嘉尔契顿”（χαρχηδων），依拉丁名作“迦太基”（Carthago），是腓尼基人（Phoenieians）

在公元前 822 年建立的北非洲殖民城市，本称“迦太哈夏”（Kart-hadshat），意思是“新城”。位于鸟蒂

克海湾（SinusUticensis），即今突尼斯海湾。北有鸟蒂克沼地，南有突尼斯湖。迦太基至公元前第六世纪

渐盛，成为西地中海大港，同西西里争衡海上。公元前第四世纪间，斯巴达和克里特已衰，迦太基方兴，

常常同希腊人争夺西西里岛。亚氏把这个非希腊城市列于斯巴达和克里特之后，举为政体修明的三邦之一，

颇觉可异。公元前第三第二世纪间，迦太基和罗马人长时期争战，至公元前 146 年为罗马人所毁。《斯特

累波》833 页记迦太基极盛将衰之年，城郊人口多至七十万。 参看格洛忒：《希腊史》X 542；蒙森：《罗

马史》（Mommsen，Hist.ofRome）li24 注。罗马人重建的迦太基城至公元 698 年为阿拉伯人所毁，现在仅

存废墟。
① “海太利”（των εταιριων）与斯巴达的菲第希亚（φιδιτι）并举，当为迦太基的会

餐团体。《雅典那俄》143，引杜西亚达语，说克里特岛吕克托城的“安得赖亚”（ανδρｅια）分配

全城公民，以海太利编组，参加公共食桌。斯巴达和克里特会餐制度的本旨是在军事的编组和训练。“安

得赖亚”的意义为“男子（战士）公共食堂”。迦太基的”海太利”用意当亦相似而为军事编组。“海太

利”在政治上应用的字义为“党派”或”政治集团”。
② 希腊文献中少见迦太基事迹，本章和卷四章七，对于后世研究迦太基史者们关重要。在拉丁古籍中，李

维（T.Llvius，59B.C. —17AD.）：《罗马史》所说迦 太基情况比亚氏此章为明晰，但其所见所闻已后于



偏向平民政体，有时又 (5)偏向寡头政体。就偏向平民政体而言，两王和长
老们在一致同意的条件下可以决定任何案件是否提交人民［公民大会］公议，
但人民［公民大会」对于他们所未经一致同意提出的案件，却也一样可以进
行讨论。又，对于诸王和长老们一致同意而提出的案件，人民在大会中并不
专限于听受原案而后予以通过或批准，他们可以作出自己的最后决断，出席
大会的人民谁都可以 (10)起来反对执政人员提交的议案。公民大会的这些权
利在斯巴达和克里特的政体中是没有的。另一方面，也有寡头主义的偏向。
五元老团③执掌许多重要的机务，却是（一）用补缺方法选任的；（二）而那
些具有最高权力的百[O 四]④人恰恰是由这种(15)补缺手续受任的五元老团
甄别而后应选的；（三）他们的任期较其它行政人员为长，他们［有谁出缺
时就由团内其余的人遴选补缺的人，这样］的权力在其它行政机构历届人员
受任以前或任期届满以后都沿续存在。但另一些措施又与此相反而符合于［当
初立法者的］尚贤精神：他们的执政人员不支薪给，也不用抽签（拈■）方
法进行复选，还有其它一些类似的章则；他们各个执政(20)机构都可受理各
种诉讼案件，不像拉栖第蒙的法制那样由不同的机构分别受理不同类型的讼
案①。

我们还须注意到迦太基政体中合有一种重要的趋势，这种趋势是促进寡
头倾向的。在迦太基以及一般城市流行着这样的观念，——行政人邑的选任
不宜单凭才能为标准，还应该兼顾到(25)他们的家产，穷人既不擅长政事，
而且也无闲暇未参加公务。如果以财产为凭的选举作为寡头（向富）主义的
标志，而以才德为凭的选举作为尚贤主义的标志，那么迦太基的现行制度，
就[同两者都不符合，]几乎好像是两者之外的另一种政体了，它在选(30)任
执政人员时兼取两种标准——对于最高职位的两王和将军，尤为显著。这样

                                                                                                                                           

亚氏三个世纪。某它史书更后于李维。本书所涉迦太基事或有疑窦，但今难得早于亚氏或与之同代的史料

相对勘（参看《苏斯密尔校本》二版 376--398 注；《纽曼校注本》Ⅱ401—408 夏“附录”B）。 “一百零

四人院”（των εκασν και τｅτταρων）似即李维《 罗马史》卷三十三 46，所说的“法

官团”（Ordojudieum）对于诸王和长老们以及一切职官的所作所为，可加检查并询问，职权类似斯巴达的

埃伏尔。查士丁： 《马其顿兴亡史》（M.J.Justinus,HistoriarumPbilipicurum）xix 2.5—6称为“百法官”

（eentumjudicos)。这个机构创立于公元前第五世纪，共权力逐渐扩张，在迦太基政体中是很重要购。
③ 亚氏所谓迦太基的”诸王”（γονｓ βασιλｅιｓ）为数实在只有二人，依李维：《罗马史》卷

三十 7.5 应称“苏费脱”（Suffetes“士师”或”执政”），李维类比之为罗马的两“执政”。伊索格拉底：

《尼古克里》24，“迦太基的内政由寡头统治，战场则由诸王统率”，这同斯巴达两王制极为相似。但依

亚氏此节，他们都不世袭，在平时亦管内政，这同斯巴达有异。
④ 李维：《罗马史》卷三十 16.3，说迦太基长老院有“三十长老为领导”，那么，长老的总数当数倍于斯

巴达长老。
①  πολιτｅια，在本书中或泛指一般政体或专指某种“混合”政体，即共和政体（1279 a39）。混

合政体原来应包含“一长”、“少数”和“多数”原则的政体。这里以少数原则的“贵族政体”类同于“混

合”政体，是“贵族”这一名词的别用。贵族可能出于王室、富户或平民，倘使那些组成少数制的执政人

员出于各个阶级而又都是凭才德选任的，这样的政体便既属“尚贤”而又“混合（共和）”的了。但迦太

基诸王（“士师”）和将军的职位可以贿卖，则其政体的实质实在有“尚富”偏向（1273a31 一 b1），而

趋于“寡头”统治（1273b 18）。这样，伊索格拉底就径称它为”寡头政体”（δλιγαρχια）（参

看 1272b33 注）。贵族与共和政体皆可称为”混合”政体，共实际分别可参看卷四章八 1294 a 19—25、卷

五章七 1307a13—16。



的安排实际上违背当初重视尚贤精神的本意，可说是立法者的一个错误。上
法者应该注意到保证国内才德优胜的人们获有闲暇——无论他们在职或不在
职时——不使他们从事于不称其才德的睦业。即使获致闲暇，须顿财产，然
而那(35)尚富的暗流竟发展到最高的执政职位，如两王和将军都可贿求，这
就颇为失当了。这样，实际就使富人占了才德之上的上风，而资财既然可使
人获取尊茉，全国也必然竟用贪婪（爱钱）。上行下放，凡居高位者的习尚
很快就导启众庶的风气；才德要(40)是不能在这个城邦得到最高的崇敬①，这
里的贵族政体也就不能长久保持。又，因财赂获官的人们总要乘机取偿，营
私渎职将(1273b)是自然的后果。诚实的人们在遭遇困乏时，犹不得不投身于
取利的行业，如果本质鄙俗而又遭逢囊本家窘的情况，又有谁能保证他下致
渎职？所以，谋国的人必须设法使行政工作让那些’［才德高向，］具有政
治能力的人们来担任，在一邦之内，对于那部分比较优良的公民，即使不能
予以终身的供养，至少应该让他们在从政期间，得到充分的闲暇而无需再为
了自己的衣食操劳②。

迦太基流行兼职的习惯，这看来也是一个缺点。每一职务最好是由一个
专人负责③；立法家应该把这个原则订入法规而(10)使大家共同遵守，一个人
不该要他既做笛师又做鞋匠。因此，城市如果相当广大，政治职务就尽可分
配给许多人来充任，这是比较合于行政原理和民主（平民）精神的：我阴前
面曾经论述同一政治团体有关的人们应该尽可能使大家有参政的机会，而职
有(15)专司的事业总会做得更好而且更快。在陆军和海军方面，我们可以明
显地见到职务广泛分配的利盆：在这两种机构中，上下全体都各守其位，各
尽所司，每个人既要受命也要授令，既要统治也要服从。

迦太某的政体[虽以尚贤为本，]实际上已趋于寡头性质；但他们常常陆
续遗送一部分人民到他们所属的［殖民]城市①，使(20)各有发财致富的机会，
这个政策弥补了寡头趋向的缺点，避免了国内的患难，使整个城邦因此得保
安定。然而，这种政策只能凭机会施行，真想解除一国的内忱，应该依靠良
好的立法，不能依靠偶尔的机会。迦太某的现行法制，＃未能消除一切乱源，
倘使时运艰困，遭逢边警，平民是会反叛的。(25)为世人所盛称的三邦——
拉栖第蒙、克里特和迦太基——政制的概要就是这些。

章十二② 关于政体问题留下了记录或著作的人们，有些从未参加过现实
政治，以处十或学者终其身；这些先贤的意见，几(30)属有价值的大部分已
经叙述。另一些人则是立法家，或为本邦或为外邦城市创制立法，他们曾实
际执掌过所在城邦的政务。这些实际立法家［又可分为两类，]有些只为某一
城邦拟钉法典，另一些则既钉法典（律例），又兼定政制；例如莱喀古士和
棱伦就都完成了两项大业。关于拉栖第蒙的政制，已在前面讲过了。一(35)

                                                
① “五元老团”（7evTapJ），今失考，无法详悉其职任。
② 此处所说具有最高权力的“百人机构”当即 1272635 的“百 0 四人院”。
③ 这里所举以两邦讼案处理方式的不同，作为辨别政体为尚贤或寡人倾向 的依据，意义不很明了。参看卷

三 1278—12。
① 卷四章七，1293b14 说迦太基的兼能政体兼顾“财官”、“才德”和“平民” （即“多数”）三要素；

既称为“贤能”，当以“才德”为主。此节和 1273b18 反复批评它 的尚富倾向，因为“才德”在迦太基没

有受到应有的崇敬。
② 参看上文 1269a34。



个学派认为梭伦是一个优良的立法家③：他消除了过分专横的寡头政治，解放
贫民，使其免于奴役，并建立了雅典“平民政体的祖制”，在他所创立的政
体中，各个因素都被融合起来而各得其所——“亚留巴古布利”（元老院）①

保全了寡头作用（尚富政治），“执政人邑的选举规程”着重才德标准（尚
贤政治），而“公审(40) 法庭”则代大大众的意志（民主政治）。实际上元
老院和执政人(1274a)员选举法为雅典旧制，梭伦只是在他立法时予以因袭；
但他规定全体公民都有被选为公众法庭陪审员的机会，这确实是引人了民主
精神。有些批评家所以要责备梭伦也就在这一点上，他们论证梭伦把审判一
切案件的权力交抬这些由拈阄法②复选出来(5)的公民法官所粗成的法庭，实
际上就消灭了另外的两个因素。在梭伦以后，这些法庭的权威既日渐增强，
历任的执政好像谄媚僭主那样谄媚平民，于是雅典的政体格于转成现世那种
“极端民主”的形式①。厄斐阿尔忒和伯利克里削减了元老院的职权；伯利克
里又颁行了给与陪审员（公民法官）以出席津贴的制度②；(10)这样每一群众
领袖（“平民英雄”）都相继努力抬高了平民势力，直到今天，大家所目见
的政体就是沿着这一路径演进的结果①。这些情况确是事实，但史迹的变迁到
这样，这不是梭伦当初所能料想到的。在波斯战争的年代，「以平民（贫民
或佣工）为水手的］海军树立了雅典的海上霸权②，平民由是感觉到自己在城
邦中确实据有重要的地位，鄙俗的平民英雄便利用平民的气概压倒了财富和
勋阀贵族的势力。照梭伦当初立法的本旨，赋予平民的实权是有限度的，他

                                                
③ 章二 1261b1。
① 依《苏较》二版第 398 注，这里所说“[殖民］城市”应是里比亚地区的农业市镇。派遣去致富的人们是

去做殖民地官民。依格洛忒《希腊史》x545，则是去做拓殖者。
② 首章所举本卷讨论范围，（一）各家理想政制，已见于 1 — 8章，（二）政治修明的各邦现实政体已见于

9—11 章。本章所述雅典梭伦法，在亚氏当代，已为陈迹，把它归人第二论题范围，未必合适，而且论焉

不祥，行文条理也同以上数章有 异。这些似乎为亚氏所拟另一论题的纲耍。关于其它各法家的旧制，都只

见鳞爪，亦类似札记。纽曼猜度这一章为亚氏门人辑录的先师一些残笔，附于卷末，非亚氏成稿。
① 梭伦以诗才和军功被推为雅典执政并总裁，解除贫民旧怨，重分土地，平衡当时社会势力，改革政制，

建立新法，事在公元前 594 年，详见《雅典政制》章八至十二，以及普鲁塔克：《梭伦传》。柏拉图：《理

想国》卷十 599E，雅典的棱论和意大利的嘉隆达斯同被称为“优良的立法家”。伊索格拉底：《元老院辩》

（Areopagitcus）16、17、26、27、37 等节反复称誉梭伦及其法制，所举优点和此节略同。这里所说“某一

学派”可能是指伊索格拉底学派。“平民政体的祖制”参看 1305 28 注。
② 雅典约在公元前第八世纪开始有“执政官”（apxwv），代替先前部落诸王（酋长）的权力，于平时发号

施令，诸王在出征时仍旧为领军。执政由民选，共初为终身职，后改为十年任期。公元前第七世纪中叶，

执政官自一人增至九人：（一）首席执政，（二〕司祭执政（即原有的君王），（三）军事执政（亦原为

君王），（四）另六人为司法官，审理民刑讼案。九扒政无俸给，由各族动阀（亦为富室）中选任。任职

期满即转人“元老院”。元老院有监督并裁侧现任执政的权力，设于战神山上，故名亚留巴古布利（’Apiwna

ryBoun ），即“在战神山上的议事会”。战神山在雅典卫城之西。思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指出国家是由氏族制度发展起来的。他所举最重要的实例，就是雅典城邦（人民出版社版《马克思恩格斯

文选》两卷集 11261—262 页）。
① 拈阄复选的制度使“平民”不论任何资格，只凭机会，就可当陪审员来投票裁决案件；这些案件却包括

贵族富室（“勋阀”和“财阀”）的利益，也有军政人（“才德”）的被控事项。这样就使资产和才德两

要素都向“人数”（即“平民”）低头。参看《雅典政制》章九。
② 参看卷四章六 292a18—24、卷五章 11305a20—23。



所规定的民权仅仅是选举行政人员并(15)检察那些行政人员有无失职之处；
这些都是平民应有的权利，他们倘使没有这些权利，就同非公民的奴隶无异，
这就可能转而为城邦政府的仇敌了。他规定一切职官都须在著名人物（才德）
和小康以上的家庭（资产）中选任；必须是“五百斛极”或所谓“双牛极”
（即第三极）或骑士级才有当执政人员的被选举权。第四级，即佣工，是不
容许但任任何官职的③。[莱喀古士和棱伦而外，]其它立法家④有札琉科斯曾
为爱壁随费里的洛克里人制订法律，嘉隆达斯曾为他的本邦加太那，又曾为
意大利和西西里的若干卡尔基殖民城市制订法律①。有(25)些人②追溯得更
远，并指出奥诺马克里托为最古的立法专家。照他们的记述，奥诺马克里托
为洛克里人，本业巫师（先知），以其术游于克里特岛，就学习法学于克里
特，泰利靳①当时和他同门。后来泰利斯授其学于莱喀古士和札琉科斯，札琉

                                                
③ 《雅典政制》章二十七第 3 — 4节：伯利克里初兴时和季蒙（（Oimon）相竞，各自争取平民的拥护。季

蒙富饶，捐输公益，从事社会福利和娱乐都不惜巨资。同坊社（deme）的任何公民日造其门，各得所需。

庄园广袤，不施藩篱，人至游园者，可任意摘果职食至于■袄。伯利克里家资不足，无法匹敌，遂从渥亚

（Oia）人达蒙尼得（1）amonides）计，以公财施给群众，于是订立了陪审员领取津贴的制度。
④ 普鲁塔克：《梭伦传》19，说及史家乡称颂梭伦注意到兼顾贫富，保全祖业，适应变革，深得平衡之义，

但也有些作者严责梭伦创立”公审法庭”，使平民得以拑制执政，凌辱富室，实已压抑财富寡头扣才德少

数，而放纵平民群众，终以导致后世的极端民主政体。此处显示亚斤正在为梭伦辩护。《雅典政制》章四

十一第二节：雅典自伊吊（Ton）以四部族建王国后，至色修斯（Thessue〕在位时始立宪法，稍减君权。

其次有德拉科（Draco〕律（公元前第七世纪下叶），转为少数制统治。共三，国经内讧，棱伦起而变法（公

元前第六世纪上半叶），始见民主政体的萌芽。其四为庇雪斯特拉托（Peisistratus）的僭政。其五，克勒斯

叙尼（Cleisthene） 等（公元前第五世纪〕驱除幡主，恢复民主政体，而且加强了平民权力。其六，波斯战

争后元老院主政。其七，阿里斯蒂德斯（Aristides〕再倡变革，至厄斐阿尔忒（Ephialteg）罢废元老院，于

是“平民领袖”得逞其志。共八，“四百人”为政；其九，继之而民主旧制再度光复。共十，随之而有“三

十”寡头暴政，和“十人”寡头暴政。其十一，又恢复民主政体（公元前第五世纪末）；直至近代（亚氏

著书时），约七十年间，平民权力重于往昔，实已趋于极端形式。这样，极端民主政体出现于棱伦殁世后

二百年，是经八次政变的结果，实在不宜再向梭伦法制追求其错失了。
① 雅典陆军由第一、二、三级公民组成，以土族和富室的重装兵为主力！贫民和佣工充杂役或辅助兵种，

如掷石手、弓箭手等。海军中桡手尽属第四级贫民或佣工，占全海军中的大多数。波斯战争自公元前第五

世纪初开始，至公元前 449 年缔结和约，五十年问海军多获胜，故平民地位渐渐见重于邦内。公元前 478

年结提洛同盟（De］ianIJtlague），合爱琴海各岛和沿岸各邦的海军同波斯舰队进行决战；雅典舰队多至三

百艘，超过它邦各舰队合计的总数。二重桨战舰每艘桡手一百五十人。雅典海军当其盛时人数共四万人，

超过陆军甚多。公元前第五世纪雅典人口约十七万，成年公民约四万人。
② 麦第姆诺（ ）为希腊谷物或油酒等类量器，某容积约当现今十七公升，近于中国的斛。《雅典政制》章

七，记梭伦区分全邦人户为四级：第一级，其资产如田亩收获谷物，或油树林可制油，或葡萄国可酿酒，

每年共得五百斛以上者称“五百斛级”。第二级为家财足以装备一骑兵并畜养战马者称“骑士级”，估计

第二级的年收益，当在三百斛以上。第三级为农民之畜有二牛或二马，足供一轭以进行耕作者，相当于二

百斛以上的收益，称“双牛级”。第四级京无恒产，以佣工为生，年收益低于二百斛者，为“佣工极”。

19—21 行以财产等极为职官选任的区别，似乎为后人所作注释，说明上文行政职司限于资产阶级的实况，

非亚氏原文。参看第尔士《关于（雅典政删）的柏林残本》（Diels Uber die Berliner Fragmente derdes A.）33

页。
① 此处所说”其它立法家”，依照本章第一节 1273 33 所说，应为两类立法家中只率法律不创政制的一类。

但下文卷四 1296a21、儿 97”7、21 等节涉及的嘉隆达斯法制。也和城邦政治组织有关。又，普鲁塔克：《奴



科斯再传刚为嘉隆达斯，但所有这些记述，都同谷人实际生活着的年代(30)
不相符合。

还有科林斯人菲洛劳斯曾为忒拜人削制法律。菲洛劳斯出生于科林斯城
的巴沽族，同奥林匹克赛会优胜者狄奥克里相友好，狄奥克里因远避他母亲
哈耳琼妮[不正常] 的情爱而去国，菲(35)洛劳斯这同他一起到忒拜，两人竟
格老异乡，同居残世。那里的居民至今还向旅客指点他俩的坟墓虽然近在一
处，但其一在坟上可望见科林斯境，另一个却见不到故乡的土地。据说他俩
是在死亡前就这样安排好了的：狄奥克里为了生平不幸的处境，不原意自己
的魂魄仍然由于科林斯的景象而引起伤咸，反之，菲洛劳(40)斯却表示了自
己对于故乡的怀念。这就是他们移居忒拜的经过，(1274b)而菲洛劳斯就因此
成了忒拜的立法者。在菲洛劳斯的一些著作中，有关于宗嗣的所谓“继承律”
是菲氏法典的一个特色，照他的立法意旨，各家所有份地数和于嗣数总要保
持平衡，使世代相续，备人资以工农业产业不致于骤增或剧减②。

嘉隆达斯的法典很少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中只有对于担任伪证人们③

的处分可算是一个特点——他是制钉伪证刑法的第一人；但嘉隆达斯法典以
精审见称，近世粗疏的法家对他不免有愧色。

④（法勒亚所拟法制的特点为均产，柏拉图所拟法制的特点(10) 很多—
—财产和妇孺的公有；妇女会餐制度；宴敞律，规定在节庆狂欢的日子让清
醒的人主持场面，而约束夫态的醉人①；还有军事驯练的规则要求上兵“双手
并用”（左右肢练成同样的本领）②>。(15)

德拉科曾订立若干法律，但这些法律都是在原来的政制下颁行的。除了
以课罪从重，处刑严峻著名外，德拉科律渡有值得提示的特点，毕达犀斯，
也像德拉科那样，专订法律，在政制方(20)面并无作为。毕达摩斯法典的一
个特点是人在醉中犯罪，课刑加重。他见到醉汉闯祸比常人较多，认为要保
护公众的安全，对于这种罪行不能宽恕③。还有一位立法家芮季俄人安德洛达
厢曾经给色雷基的卡尔基殖民城市④制订法律。他所著的法律，(25) 有些是
关于杀人罪的条例，有些是关于女子财产继承的规则；安德洛达马的著作也
没有值得提示的特点。

关于实际上见到施行的政制和政治理想家所设想的政制——对于这两项

                                                                                                                                           

马传》（Ntum），曾经说到札琉科斯是创立政制的法家。
② 古希腊各城邦实行嘉隆达斯沫的有《狄奥多洛》卷十二 11 所记琐里伊（Thurii），《斯特累波》539 页

所记加巴社阡的马石伽（Mazaca），《希隆达斯》（Herondas）卷二 48 所记的科斯岛（COs）答。
③ 25 行原义为“连贯起来”。依康格里夫（Conrgrrevo）校本和韦尔屯英译本、培尔奈德文译本，均解为

“编成一个法家师传的谱系”。苏斯密尔校本修正二版第 418 注，更指明这一法家师承谱系的编者——所

谓“其人”或“有些人”——即详悉克里特历史的埃福罗。《纽曼校注本》（TII378 页〕注释说现世所存

埃福罗残篇涉及上述诸 法家的，同此节不尽相符。又此节似为零星札记的汇编，不像有 系统的文章。
④ 这里所举克里特的利斯.不同下卷—1259 6 未利都的泰利斯。
① 参看本卷章七 1266b10。以下所举都是各家立法的特点。
② 1，II.抄本为“伪证人”，阿雷丁诺（L.Aretlnus，1369—1444〕拉丁译文“falsorumtestiam”相符。斯加里

葛（Scaliger）、本脱里（Bentley）、只克尔、苏斯密尔等都校作“伪证”。
③ 依《纽校》加<   >，二人非实际立法家，不属本草这一段“若干法律专家的特 点”这一论题。
④ 见柏拉图：《法律篇》卷一 640J）、卷二 671D—672 。



论题的研究，我们就在这里结束⑤。

                                                
⑤ 柏拉图：《法律篇》卷七 794D。



卷（T）三①

章一 人们要研究“城邦政制”（，波里德亚）这个 S0 问题，考察各种
政制的实际意义及其属性，就应该首先确定“城邦”的本质；这样，我们先
要问明“什么是‘城邦，（波里？现在常常听到人们在争辩城邦的性质：有
些人说这是城邦的一种措施；另一些人说这不是城邦的措施，只是那些寡头
集团(35)或僭主［城邦统治者」的措施。又，政治家和立法家的一切活动或
行为显然全都同城邦有关，而一个政治制度原来是全城邦居民由以分配政治
权利的体系。［所以我们必须先行确定城邦的本质，然后才能理解一切政治
活动和政治体系。

城邦的成为一个粗合物就好像像多“部分”的结成为一个“全体”②，我
们如果要阐明城邦是什么，还得先行研究“公民”的(40)本质，因为城邦正
是若干（许多）公民的给合。于是，我们又该弄明白‘什么是‘公民’（波
里德③）？”以及准确实可以(1275b)被称为一个公民。公民的本质，犹如城
邦问题，也常常引起争辩；至今还没有大家公认的定义：可以在民主政体中
作为公民的人，在寡头政体中常常被搐于公民名籍之外。这里，对于因偶然
的机会而获得公民称号的人们，例如特许入籍（归化）的公(5)民①，我们姑
置不论。一个正式的公民应该不是由于他的住处所在，因而成为当地的公民；
侨民和奴隶跟他住处相同［但他们都不得称为公民」。仅仅有诉讼和请求法
律保护这项权利的人也不算是公民；在订有条约的城邦间，外侨也享有这项

                                                
① 德拉科，在梭伦前（公元前 621 年〕为雅典执政，所订法律以严酷闻于后世，虽偷窃蔬果，也可判处死

刑，迄今西方俗谚，于严刑峻法都喻之为“德拉科律”。德拉科以前多行“习惯法”，德拉科颁行法典后，

世人方始重视“成文法”。 毕达瘴斯律也以严峻称，所以此处连类相及。毕达库斯（约公元前 651—569

年）为希腊七哲之一，累斯博岛的米提利尼（Mytilene〕人。累斯博岛盛产葡萄，所以醉汉特别多。毕达

库斯给米提利尼城立法时，社会秩序极为混乱，因此用重刑，立严威，除奸盗，绝私斗，终得确保治安。

参看《尼伦》1113b31，普鲁塔克：《七哲会语》（Sept ，sap. conv. ）13。
② 芮季俄人安德洛达焉，今不可考。依字义说，安德洛达马为“驯人者”。 公元前八至六世纪同希腊半岛

各地各族人民移殖四方，称“火移民时代”。移民路线略分为三：（一）向东北者过赫勒斯滂（Hellespont〕，

分散于爱琴海北岸、东岸和黑海沿岸。（二）向西者至意大利和西西里。（三）向南者至地中海沿岸和埃

及息勒尼加（Cyrenaica〕等海滨。色雷基地区（爱琴海北岸〕移民多来自欧卑亚（Euboca）岛上卡尔基城

伊昂（爱奥尼亚〕各部族。公元前八至七世纪问他们在这个地区共拓殖了三十二城，后世枕称之为“卡尔

基[琐民」城市”。〕27424 行，在意大利和西西甩的卡尔基殖民城市，来历相同。芮季俄（Rhegium〕在意

大利南端，靠近西西里岛（今仍旧名为 Heggio），亦为当时卡尔基人所开辟各城市之一。但随后到南意大

利的希腊移民，以杜里族斯巴达人为多，至西西里昔则以科林斯人为多。
③ 政制的见于实施者在章 9—11，政制的仅为各家所所想者在章 1 — 8，这一结句实际应放在章十一末。参

看本章开始时所作的注释。
① 亚氏在第一卷中，在经济发展途径上已论证城邦为家庭和自然村落的逐极组合，包括长幼、男女、主仆

以及各业从业人员在内，说明了城邦的社会结构。本卷 1 — 5章，从政治方面严格解释“城邦为许多公民的

组合”（1274 41）；于是论述公民的性质、资格、品德和类别；这五章为亚氏政论的基础。由性质不同的

公民组成性质不同的城邦，6 — 8章列叙政体的种类，后世称之为“政治形态学”。依据公民的性质、资格

和品德（公民的条件，即“义务”〕，树立公民政治“权利”分配的原则，9—13 章论辩了这些原则，连

同上三章实为亚氏在首五章的基础上所建筑的本体。14—18 章在政体的正宗三类型中单独申论了王制这一

大型及其种别。参看卷四开卷注释。



法仅②——虽然许多地方的外侨还须有一位法律保护人代为申请，才能应用这
项法权，那么单就这项法权而言，他们还没有充分具备。这(10)些人只有诉
讼法权或不完全的拆讼法权，好像未及登籍年龄的儿童①和已过免役年龄的老
人那样，作为一个公民，可就是不够充分资格的。以偏称名义把老少当作公
民固然未尝不可，但他们总不是全称的公民，或者说儿童是未长成的公民，
或者说老人是超龄的公民，随便怎么说都无关重要，总须给他们加上些保留
字(5) 样。我们所要说明的公民应该符合严格而全称的名义，浚有任何需要
补粉的缺憾——例如年龄的不足或超逾，又如曾经被削籍或驱逐出邦的人
们；这些人的问题正相类似，虽都可能成为公民或者曾经是公民，然而他们
的现状总不合公民条件。最好是(20)根据这个标准抬它下一个定义，全称的
公民是“凡得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应用这种标准，上述那些
缺憾就被消除了。统治机构的职务可以凭任期分为二类。一类是有定期的，
同一人不能连续担任这种职务，或只能在过了某一时期后，再行担任这种职
务。另一类却没有时限，例如公众法庭的审判员（陪(25)审员②）和公民大会
的会员。当然，人们可以争辩说，审判员和会员并未参加统治的职务，不能
看作治权机构的官吏。但公众法庭和公民大会实际上是城邦最高权力①所寄托
的地方，如果说参加这些机构的人并没有治权，这就不免可笑了；我们认为
(30) 这种争辩，只在文字上寻找毛疵，是不足重视的：这里所欠少的只是审
判员和会员两者还缺乏一个共通的名称。为了要求事理的明晰起见，我们姑
且称两者为“无定期（无定职）的职司”。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公民界说为“参

                                                
② 依《形上》卷七 1041 11“全体”的意义，不同于许多无机事物的一个堆垛，应为若干“部分”的一个有

机组合；以此论”城邦”，就应该是：“许多公民各以其不同职能参加而合成的一个有机的浊立体系”。
① “波里”这字在荷马史诗中都指堡垒或卫城，同“乡郊”相对。雅典的山巅卫城“阿克罗波里”，雅典人

常常简称为“波里”。堡垒周遭的“市区”称“阿斯托”。后世把卫城、市区、乡郊统称为一个“波里”，

综合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而赋有了“邦”或“国”的意义。拉丁语 status、英语 state、德语 staat、法

语 etat，字根出于 sto-（“站立”），这个动词变成名词时购意义是“立场”或“形态”。拉丁语 civitas

字根出自 ciO-（”召集”），这个动词变成名词时，civis 是“受征召者”，即“公民一战士”，许多战士

集合起来所组成的只能是军队或战斗团体。这些名词，作为政治木语，称为近代邦国，都同渊源相异。汉

文在《五经》和《说文》中以“国”为“郊内的都邑”，“邦”为“封境”，这同“波里”的字源和文义

却相近似；但“波里”的内容又同中国古代和秦汉以后的“邦”、“国”，都不相同。近世以 city-state（“城

邦”）译“波里”较旧译 state 为“邦”“国”比较合适。本书中由波里衍生几个重要名词：（一）（“波

里德”），为属于城邦的人，即“公民”。（二）（“波里德亚”〕：（甲）公民和城邦间的关系，（乙〕

由这种关系形成全邦的“政治生活”，（丙）把这种关系和生活厘订为全邦的政治制度，即“宪法”，（丁）

有时就径指该邦的“政府”。（三） （“波里德俄焉”）：（甲）“公民团体”，（乙）较狭隘的“公务

团体”，（丙）有财就和“波里德亚”相同，或为政体或为政府。从“波里”孶生的词类还有形容字作为

名词指“治理城邦的人”，现在泛称各种国家的治理者，即“政治家”。，亚氏原来专指城邦政治的理论

和技术，现在也通用为各种国体的“政治学”。从以上所举一些示例，略可见到西方近代文和汉文同希腊

文豚络有异，不能有同一系列、音义相从的政治名词来——对译原文。
② 特许入籍（归化）的公民（ ），直译为“制造成的公民”。雅典旧章，外侨入籍为公民者，不得任执政

和祭司：这样，依下文所拟公民定义，归化公民还不是“全称公民”。参看德谟叙尼：《论归化公民》

（Demosthenes，in Neaeram〕92。
① 例如雅典同它的同盟各邦都都结“侨民互惠公民权利协定”和商务协定，条约国两方侨民可以各各在侨

居国兑换货币，订立契约，取得信贷，进行诉讼。



加这些职司的人们”。
这个定义，对于一切称为公民的人们，最广涵而切当地说明(35)了他们

的政治地位。[但，这里仍旧还有所疑难。]公民身分是一个什么类别的事物，
这类事物具有品种不同的底层②——其中之一为头等品种，又一为二等，依次
而为其它各等；对这类事物（公民）考察其底层方面的关系，并不能找到共
通底层，或者只能有微薄的共通底层。［公民身分的不同底层就是不同的政
体，]显然，各类政体不同于品种，其中有些为先于（较优），另一些(1275a)
为后于（较逊）③；凡错误或变态的政体必然后于（逊于）无错误的政体——
我们后阀将说明所谓变态政体的实际意义①。相应于不同的政体（底层），公
民也就必然有别。这样，我们［上述的]公民定义，对于民主政体，最为合适；
生活在其它政体中的公民虽然也可能同它相符，但不一定完全切合。举例来
说，有些城邦不承认平民的政治地位，也没有正规的公民大会，这些城邦仅
仅有特别召集的无定期的群众集会②；至于诉讼案件则由行政各部门人员分别
处埋。譬如在拉栖第蒙，监察院审理有关契约纠纷的案件——他们把这些案
件分配储备监察员备别处理③，(10)长老院的长老们审理杀人案件，其它的职
官又审理其它案件。迦太基的司法情况也相类似，那里若干专职官员有权审
理一切案件④。但我们可以稍加修改，对这些政体仍然维持上述的公民定义。
在非平民性质的政体中，担任议事（立法）和审判（司法）的人们，不是那
些皮有限期而非专任的职司，其职司都有定期而又专任，就是这些有定期的
专职人员，全体或某些人员，赋，(15)有定期的议事和审判仅力，他们所议
所审的，则成为某些案件或为一切案件。

从上边这些分析，公民的普遍性质业已阐明，这里可以作成这样的结论：
（一）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①的人，我们就可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
（二）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要椎持(20)自给生活②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
公民集团。

章二 但，依照常例，公民就是父母双方都是公民所生的儿子，单是父
亲或母亲为公民，则其子不得称为公民；有时，这种条件还得追溯更远，推
及二代、三代或更多世代的租先③。这诚然(25)是一个通俗而筒易的定义，可
是有些人将提出这样的疑周：那上三代或上四代的祖辈怎样成为一个公民的

                                                
② 雅典儿童十四岁时由坊社登记于“社长保管的册籍”，至十八岁时为公民（《雅典政制》42（吉耳伯特：

《希腊[斯巴达和雅典」政制典实》，Gilbert，Grstaat-salt，卷一 170 说，公民年龄自十七岁起）
③  “审判员”，取义于“正直”（ 〕，或译“法官”；在公众法庭庭中，这些投票断案的审判员实相当于

现在的”陪审员”。公众法庭担任审判者为“庭长”或“审判主席”。柏拉图《法律篇》767A 说，依严格

解释，陪审员不是一位宜吏，但在他当值那一天，参加投票断案时间内，他的确可算是一位统治人员。
① 公民大会为城邦政府的最高极力，另见卷四 1299、老六 1316 31。
② “底层”（ ）：依鲍尼兹：《索引》79859、799 15，公民报寄托的底层实际上是指城邦的各种“政体”。

“底层”解释参看《形上》1028 36 等节，品种有别”。见 101838。
③ “先于”和“后于”的解释见《形上》卷五章十一。
④ “变态政体”详见下文 12719。112
① 《斯特累波》640 页，记以弗所城（Ephesus)）吕雪马沽所订制度，有“不定期召集的公民大会”。这类

实例在希腊古籍中很少见到。四百人执政期间，雅典的五千人公民大会也是不定期召集的，但非定制。
② 斯巴达监察官有司法职权，普鲁塔克：《拉根尼嘉言汇录》中欧吕克拉底达（Eurycratidas〕也曾说及。
③ 参看卷二章十一 1273a19。



呢，里昂底尼的高尔吉亚——部分出于讽刺，部分也为了给自己解嘲④——
说，“石灰泥浆是由灰泥匠制造的，拉里萨公民是由公民匠（第缪俄古）⑤

制造的，第缪俄古这行职业（这些职官）就在制造拉里萨公(30)民①。”但问
题在实际上是单纯的②，照我们上述的定义，那些[被制成为公民的］人们如
果一旦参加城邦政体，享有了政治权利，他们就的确是公民了。［我们的定
义比以血统来论断公民身分较为妥当：]因为“父母双方都是公民，则其子也
是公民”这样的活，没法应用到一个城邦的初期居民或创始的人们。

还有，对于由政体的变革而获得政治权利的人们可能提出更大的疑难。
譬如，在雌典，克勒斯叙尼在驱逐了僭主们以后，(35)把许多外侨以及外邦
居留民中的奴隶编人雅典各部族间。在这些新增的公民方面所引起的疑难，
实际上不是某人是否为公民的事实同题，而是这些［事实上已是公民的]人们
是否应孩使他们成为公民的法制问题。从这个问题又可引起进一步的问题，
即凡在道义（成规）上不该为公民的是否可以成为一个真正(1276a)的公民市，
而凡是不合道义的事物是否就作为虚假的事物③？如今，恰好有些人，依道义
说来，不应该受任为官吏，竟然做了官吏，我们也并不因为他们治理不良就
说这些人不是官吏。［就公民说，情况也相似。]他们既被认为参予城邦杭治
机构的人们——我们上述的定义就是以具有参加议事和审判的职能的作为公
民(5)——那么，在变革后凡是已获得这些法权的人们，实际上就必须称为公
民了。

章三  至于他们该不该成为公民，那是另一回事，这同我们以前所述及
的范围较大的问题④有密切的关系。说到城邦时，曾经提到一个相似的疑难，
某一作为（措施）是否可说这是城邦的(10)作为（措施）。以一寡头或僭主
政体的转变为平民政体为例，有些人在这时就拒不履行公共契钓或们类的其
它义务，说这些契约不是城邦所订，只是那个僭主的措施⑤。他们认为某些政

                                                
④ 统治机构有议事、司法和行政三类职司，参看卷四章十四 1297 4—1298 3；此节和下章 1276 4 只列议事

和审判职司，不及行政职司，可参看本卷章十一 128130—34。
⑤ 参看卷一章二 105228。
① 下文章五 1278a30，父母双方都是公民，其子为“正宗公民”。雅典公民条件对于公民身分或宽或严，随

政治情况和人口增减而变更，见该章。又，雅典执政和祭司的资格曾规定必须三代两系都是雅典公民（迪

坦具格：《希腊碑志集》第 371 号，又《亚里士多德残篇》三七四 154039；参看赫尔曼：《希腊掌故》卷

—118、149 等节）。拜占庭城原例，公民资格必垣父母都是公民，但在城邦财政困难时，骨允许仅出一系

的男子，可缴付三十米那而入籍为公民（亚氏伪书：《经济学》卷二 1349 26—29）。
② 高尔吉亚，见柏拉图各对话《斐德罗篇》、《曼诺篇》等，也见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卷三章七 1408

19，他是著名修辞学家，以擅长讥讽见称。希腊古代曾祖宗、重传枕，许多城市都对早期居民特加祟敬而

轻视外侨或后至的氏族。当时高尔古亚在拉里萨以非公民的外侨而被轻视，故有此语。
市 以拉里萨为名的有好几处，在帖撒利亚地区的拉里萨城较大，该城为寡头政体。
③ “第缪饿古”有三义，（一）平民而做“工匠”的，（二）为人民服务的官吏，例如说“工作人员”，（三）

有所著述的”作家”。此处高尔吉亚用（一）（二）两个双关命意讽嘲村里萨民政官吏利用职权，操纵公

民册籍为“公民制造匠”。
④ 各抄本原文“制造拉里萨城邦”；依阿雷丁诺拉丁译文，应为“制造拉里萨公民”。加梅拉留、周伊特

等棱订皆从阿雷丁诺译文。
⑤ 依高尔吉亚的说法，公民应有凭血统的“自然公民”和凭登籍手续的“法定公民”之别。亚氏对公民身

分特别重视政治定义，他认为应该”单纯地”求之于域邦的法制规定，无须另外考究血统或门第。



制是凭暴力建立起来的，并不以公众利益作为建国的目的①。但这样的争执照
样也可施之干平民政体，平民政体也有以暴力创始的，如果说一个寡头政府
或僭主政府的作为，可以否认它为城邦的(15)措施，那么这个平民政府的作
为也是可以否认的。于是这个问题又引起了另一问题：——我们将依据什么
来确定这一城邦为“同一”城邦，或反之而为“别一”城邦；专从[自然条件，]
例如土地（国境）和人民，考察城邦的异同，这是很肤浅的方式。城邦的土
地和人民是可以划分的，或划(20)分为两，或作更多的划分，让某些人民注
在一个区划之中，而另一些人民则住在另一区划中②。［这样的区划是否就使
一城邦失去它的同一性？这种疑难是不足重视的；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波
里（城邦）”这一名称是具有多种命意的①。即使就全部人民居住在整块地区
的情况来论述一城邦，问题还是存在的：这个(25)城邦在什么时候或什么条
件之下才能确实认为同一城邦。确定为一个城邦不应该以垣墙作标准。把伯
罗奔尼撒全区建筑一座围城是可能的，［但这样是否就可说伯罗奔尼撒已成
为单一的城邦呢②？]巴比伦可说正是这个样子，其它“民族国家”的版图也
(30)是这样，一个城邦是难以比拟的。据说，巴比伦曾被敌国侵入，占领了
三天之后，还只有一部分人知道境内发生了这样的大事③。

但这里所涉及的疆域问题应该以另作论远为宜①。确定城邦疆域的大小以

                                                
① 克勒勒叙尼出身于亚尔克米尼族（Alcmeonidae），公元前第六世纪末，他成为雅典平民领袖，驱除庇雪

斯特拉托僭族（Peisistratidae），受任为执政，事 见《雅典政制》章二十及四十一。克勒斯叙尼既执政，

在公元前 509 年变法，把雅 典公民由氏族编制改为地区编制，这样，他分散了寡头派所依仗的氏族势力。

雅典 全境分城区、郊区和海港区三部分，共划为十个“部族”，侮部族各有十个“德谟” （坊社）。编

属于坊社的居民就称为“德谟忒”。德谟忒为城邦的基本组成 分子，这种坊社则为政治军事单位，公民（包

括兵役）的登记就在坊社办理。坊社长 由民选。凭这种基础建立的政体，后世就称之为”德谟克拉西”（，

平民 政体）。克勒斯叙尼一时许可若干外邦人和居留雅典的外邦奴隶人籍于坊社，增厚 了平民人数，贵

族势力由此相形见绌。恩格斯说，克勒斯叙尼的革命彻底顺复了 “氏族制度的最后残余”（《家庭、私有

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 112—114 页〕。这里，亚氏所提出的问题较 1275b28 所提出的

自然公民和法定公民之同的疑 难为大。公民匠（民政它）制造公民还须依据原有的公民人籍或归化条例办

理。这 里就完全推翻旧法，而另订公民的籍法。照雅典和希腊各邦的传统观仓，外邦人不应同本族等量齐

观，奴隶不齿于齐民，克勒斯叙尼的变革因而被指责为破毁了成规。
② 这里，亚氏借这一问句，解脱上文所举的疑难而作出了本章的结论：不管是否合乎陈规或道义，凡现实

必须承认它是现实；凡已取得法定公民的身分者就得承认他是公民。参看《尼伦》卷三章六 1113a17，恶法

还得承认它是法律。西塞罗：《论法律》（cieero,de Legibus ）与之相反，认为恶法就不成某为法律；他不

承认恶法所赋予的权利，把它们看作虚假的事物。
① 见本卷首章第一节 1274034—38。
② 雅典三十僭主执政时曾经从拉栖第蒙得到一笔借款。以后，民主党人推翻了僭主政体，就在公民大会中

提出这笔借款问题，有些人认为这只是那三十僭注们的借款，雅典城邦不负偿还责任。但最后，新政府仍

旧如数归还了这笔借款（公元前 404 年）（《雅典政制》40）。瑟尔温尔：《希腊史》（Thlrlwa11Hist.ofGreee〕

章四 235 页，说亚氏此节所举疑难，隐隐涉及这一事件。
③ 德谟叙尼公元前 352 年讲演词：《反铁谟克拉底》（C. TimoC，）76“平民政体是为了公民的共同利益而

建立起来的，它不同于寡头政体，”它是凭法律进行治理的。”
① 汉文翻译依据维多利的梭注，意思是说，邦内庄区分划尽可变更而城邦还是那同一城邦。要是依韦尔屯

英译本，说“这一区的居民或迁移至另一区”，则为邦内部分居民的所在的变动。以曼底涅亚为例：拉栖

第蒙人曾强迫分散曼底涅亚人。只许少数居民留住城中，多数都被迁移到乡村（鲍桑尼阿斯：《希腊风土



及邦内应该以一个民族为主或可兼容几个民族②，这些问题的考虑是政治家的
实务。(35)

让我们再从全部人民居住在整块地区的情况未考察一下有关种族的问
题，居民一代代的死亡，一代代的生长，一城邦历轻世忧，倘若它的种族仍
照旧不变，我侗是否就说这还是同一城邦？有如流水滔滔，逝者如斯，我们
仍旧说这是某泉某河？或从(40)另一方面观察，虽然人民［种族］犹是，有
如流泉之犹是，然而城(1276b)邦却已经变换而不再是那个旧邦了①？

［这里揭示了问题的实质：］城邦本米是一种社会组织，若干公民集合
在一个政治团体以内，就成为一个城邦，那么，倘使这里的政治制度发生了
变化，已经转变为另一品种的制度，这个城邦也就不再是同一城邦。以戏剧
为喻，一班优伶（合唱从）一会儿扮演着悲剧的角色，合唱了一出慷慨凄凉
的哀歌，隔一会却又(5)改为喜剧人物而登场，合唱一出轻松愉快的乐曲。优
伶虽还是原班的优伶，这两出戏剧总不是同一的戏剧了②。合唱队这一譬喻，
对于其它一切团体，以及一切组合事物都是适用的；凡组合的方式（体制）
相异的，就成为不同的组会物。同样一些音符。或编配为杜里调，或编配为
茀吕季调，就成了两种不同的乐调。由此说来，决定城邦的同异的，主要地
应当是政制的同异。［种族的同异不足为准；]无论这个城市还用原名或已另
题新各，无论其人昆仍然是旧族或已完全换了种姓③，这些都浚有关系，凡政
制相承而浚有变动的，我们就可以说这是同一城邦，凡政制业已更易，我们
就说这是另一城邦④。至于一个城邦既然已轻变更了政体，应该或不必承担前
政府所遗留的义务，这是另一回事，另一问题⑤。

章四  同上述论旨［城邦的同一性应孩求之于政制] 密切相关的下一问
题为：善人的品德和良好公民的品德应属相同，还是相异①？但我们在研究这

                                                                                                                                           

记》[Palt-Sanias.TlelladnsPeriegesis 卷八 8 — 9）。亚氏此节所设的疑难为：经此“迁移”的曼底涅亚人是否

已失其原城邦？倘若城邦的定义仅仅为”若干公民或人员的集团”，则旦底涅亚人仍为同一城邦。倘若城

邦的定义为“住居某地区的苦干居民的集团”，则曼底涅亚人在迁移之后的城邦就已经不同于原来的城邦。
②  波里诸义为“城市”或“地区”，或“邦国”。作为城市或地区而论，例如雅典城内和郊区的人民相流

迁，或雅典城内换上了若干外邦人民：则城市的面貌就大不相同了。但以雅典邦国来说，还是同一邦国。

邦国为一政治团体，其同一性不重在土地、人民这类自然条件，而重在它的政治本质。参看下文 1276

10—15。
① 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有许多城邦，政体相异，虽以一垣围绕，仍旧不能算作 “一个”国家。
② 依《希罗多德》1 178，巴比伦城垣周围四百八十斯丹第（约二百华里）；依 《狄奥多洛》ii7，所引克

蒂茜亚（Ctesias）的记载，则为三百六十斯丹第。《希罗 多德》1191.说敌人已占外城，巴比伦市中心居民

还在宴欲，欢庆节日。参看本书卷 二 1265 14。
③ 见卷七 1326 8—1327 3。亚氏以国境大小为政治上的“实务”，这里研究 城邦的同一性，纯属政治“理

论”，故两不混述。
④ 这一问题，从下仅在卷五 1303a25—3 ，有所涉及，未再专论。
⑤ “同”和“别”的释义见《形上》卷五章九。人事方面各种事物的同一性问题 常常会引起不同的理解。

崇尚变动的人们如爱璧嘉尔谟（Epicharmus）就说人生 日日在变化，或肥或瘦，或壮或老，或健或病，前

日惜债的人在债务到期的日子已非 原来的借债人，他并无还债的义务（狄欧根尼拉尔修：《学者列传》卷

三 10—11〕反之，崇尚水恒不变的人们如伊索格拉底：《论和平》（dePace）120，则认为国家是 不朽的。

亚氏在这方面的论断一般是折衷的。
① 希腊悲剧”合唱队”，二纵列每列五人，和五横徘每排三人：喜剧合唱队，四纵列，每列六人，和六横



个罔题之前，必须先行说明公民品德的一(20)些概念。作为一个团体中的一
员，公民[之于城邦]恰恰好像水手［之于船舶]。水手们备有职司，一为划桨
（桡手），另一为舵工，另一为了望，又一为船上其它职事的名称[ 船上既
按照各人的才能分配备人的职司，]每一良水手所应有的品德就应当符合(25)
他所司的职分而备不相同。但除了最精确地符合于那些专职品德的备别定义
外，显然，还须有适合于全册水手共同品德的普遍定义②：备司其事的全船水
手实际上齐心合力于一个共同目的，即航行的安全。与此相似，公民们的职
司固然备有分别，而保证社会全体的安全恰好是大家一致的目的。现在这个
社会已经组(30)成为一个政治体系，那么，公民既各为他所属政治体系中的
一员，他的品德就应该符合这个政治体系。倘使政体有儿个不同的种类，则
公民的品德也得有儿个不同的种类，所以好公民不必梳归十一种至善③的品
德。但善人却是统归于一种至善的品德的。于是，很明显，作为一个好公民，
不必人人具备一个善人所应有的品德。(35)

我们如果不从一般政体而从最良好的理想政体去探讨这个问题，也可得
到相同的结论。倘使一个城邦不可能完全由善人组成，而每一公民又各自希
望他能好好的克尽职分，要是不同的职分须有不同的善德，那么所有公民的
职分和品德既不是完全相同，好公民的品德就不能全都符合善人的品德。所
有的公民(10)都应孩有好公民的品德，只有这样，城邦才能成为最优良的城
(1271a)邦；但我们如果不另加规定，要求这个理想城邦中的好公民也必须个
个都是善人，则所有的好公民总是不可能而且也无须全都具备善人的品德①。
又，城邦是由不同的分子构成的。有如生物由灵魂和身体粗成，或如灵魂由
理性和情欲粗成，或如家庭由夫妇粗成，（庄园）②由主奴粗成，城邦也是由
不相类似的分子组成的，——其中不仅包容有上述的夫妇主奴等人，还有其
它各不相同的分子[ 例如官吏、士兵等]。在一个合唱队中，领队（乐师）和

                                                                                                                                           

徘，每排四人。这里以演员”组合方式”的不同比喻城邦公民在政治职司组合方面的相异。参看赫尔曼：

《希腊掌故》iii 2—205，缪勒：《希腊舞台拿故》（diegriechBuhnenalterth.）。
② 《修昔底德》Vi4、5，记芮季俄的阿奸克四劳（Anaxilaus）把赞克里（Zancle）的塞莫斯人驱逐后，另行

殖民，把地名改为墨塞那（Messana）。反之，《狄奥多洛》xivl5，记西面里的狄欧尼修第一，以康帕尼亚

人（（Campanians〕移换了加太那（Catana ）的原居民，却并不改变“加太那”原名。又，色诺芬：《希

腊史》卷四章四 6，说科林多党派相倾轧，一党得势后常常变革旧党的各种抬施，甚至把“科林多”城改

称“阿尔咯斯”城（事在公元前 393 年）。
③ 霍布斯：《利维坦》（T. Hobbes,Leyiathan ）第 21 章也认为邦国的同一或延续在于宪法（政体）的是否

照旧：倘若政体变更，就下是同一邦国。
① 这个问题已在本章首节提出。这里的章末结语称之为“另一问题”，似乎仍为一个未答复的问题。可是

照本章所论，政体变更，城邦就不再是同一城邦，新成立的平民政府可以不负旧政府的一切契约义务。但

照 1276a13“公众利盒”一短语看来，旧政府的契约如符合公共利益，则新政府就应该继续承担其义务。这

样，实际上本章已解答了这个问题。
② 《修昔底德》卷二章四十二 2 — 4，记伯利我甩：《国殇葬词》说：“执盾予以卫坛火，凡矢忠城邦、效

命疆场的都是‘善人’。”这样，公民的善德即人类的善德。善德为一为多？本来是柏拉图所作苏格拉底

各对话的论题之一，《普罗塔戈拉篇》、《曼诺篇》等都说人类的善德似乎分歧而实际是一致的。《纽校》

Ⅲ154—155 页。说此童亚氏订正苏格拉底的说法，主张善信不必一致，善人和良好公民的品德有异，不同

政体中购公民品德又各异。参看《尼伦》卷五 113028。



随从演员（歌者）③的品德总是备不相同，城邦亦然，全体(10)公民既为各种
职分相别的粗成分子，他俩的品德就不能是单纯的同一品德。

这里已说明了好公民的品德和善人的品德＃不全然相同。但两者是否可
能局部相同。[ 全体公民不必都是善人，其中的统治者和政治家是否应为善
人？]我们当说到一个优良的执政就称他为善人，称他为明哲端谨的人，又说
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应该(15)明哲端谨①。还有些人竞认为统治者的教育从小
就应该同其它公民采取不同的方式；大家也的确见到王室的诸于都曾经受到
骑术和战术的特殊训练。例如，欧里庇得［剧本中，一位君王为他的儿子们
的教育吩咐]说：

“我毋需那些琐碎的机巧，
但愿能受到治国的要道。”②

(20)这样他明示了轨治者的驯练应该不同于一般公民的教育。由以上这些论
证，可知统治者的品德有别于一般被梳治公民的品德。那么，以统治者来诅，
其品德就相同于善人③的品德；好公民和善人的品德虽不是所有的公民全然相
同，在[作为统治者] 这一部分特殊的公民，就的确相同。熟知统治者（出令
而指挥的人）和被统治的臣民（受命而服从的人）两者品德的差别，所以[ 费
雷城的]杰森说：“除了当上僭主而外，他就只能是一个饥民”，作为一个庶
人，他就缺乏一般公民生活的才能（品德）。(25)

同上述的意见相反，人们叉往往盛称兼檀两者的公民，即既能指挥而行
个又能受命而服从的人常常为举世所敬重。这里专于统治而类同善人的品德
和既擅统治又擅被统治的好公民的品德终究不能等量齐观。认为统治者和被
统治者为类不同，就应熟习各不相同的才议，而公民兼为统治者和被治者，
就应熟习两(30)方面的才议，这两种互相抵触的意见，我们的论辩应[分析出
其间乖违的实质而] 指出明确的观念④。就统治而说，一个方式是主奴之间的
统治；在这一方式中所涉及的大都为劳役，统治者只要懂得怎样利用被统治
者的能力，无须亲自习知操作那些劳役的方法①；有关这些劳役的事务和知识
一般都是鄙俗的（带有奴(35)性的）。带有奴性的劳没有若干类别，服劳的
人也有若干类别。[ 有一部分专由奴隶担任，]还有一部分由佣工们（“用手
的人”）担任；这些人，照他们的名称所显示，就是靠双手做工而谋生、技
工或匠师也属于这一部分。在古代，在某些城邦(1277b)中，这些劳动的人是
不能参加政治的，直至出现了极端民主政体，他们才获得城邦公民权利。这
些被统治者作为奴隶或佣工所从事的鄙俗行业，善人或政治家或好公民，作

                                                
③ 这里的“■■”，依鲍尼兹《索引》434b6 作“定义”解。“各别定义”和“普遍定义”，可参看《索

引》339a5。
① “至善（完备）的品德”相符于卷四章七 1293b5 所说合乎”绝对标准”的最好品德。
② 卷七章十三 133232 说最优良（模范）的城邦中所有公戾都是善人。
③ 依培尔奈德文译本，“产业”或“庄园”作为衍交加〈〉。《纽校》则认为不一定是衍文。
④ 悲剧合唱队登场时，左纵列面向观众，右纵列转向舞台。左纵列中第三人为“领队”（koovpaios），第

二第四人称“比邻”（napaotata ），兹译“随从演员”（参看赫尔曼：《希腊掌故》卷三章二 206 页、缪

勒：《希腊舞台掌故》）。
① ■■■■，或译“明哲”或译”端谨”，这里兼取两义作“明哲端谨”。政治需要”明哲端谨”，另见

《尼伦》卷六章八 1141b23。



为铣治者（奴隶主或隆主、是无需加以研习的②——偶尔他们为了自己的事情
而 6操作一些贱役，应当视为例外，这时候的劳务不是在主奴或主雇关系上
操作的③。

但在主奴关系的统治以外，另有一类自由人对自由人之尚的统治，被统
治者和统治者的出身相同。这关治理的方式就是我们所谓城邦政治家的治理
体系（宪政）；在这类体系中，统治者就须先行研习受命和服从的品德——
恰恰好像人们如果要担任(10)骑兵统领就须先在某一统领之下服役，如果要
担任步兵将罩就须先在某一将军之下服役，或者税得更明白些，他须先去当
百人队长（中队长）以至联队长①各级的部属。这的确是句名言：“不经偏裨，
不成良将”（“惟有起于民间，才能擅长治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品
德虽属相异，但好公民必须修习这两方面的才议，他应该懂得作为统治者，
怎样治理自由的人们，而作为自由人之一又须知道怎样接受他人的统治——
这就是一个好公民(15)的品德。

[ 现在再回到我们原来的问题，一个好公民的品德是否和一个善人的品
德相同，] 一个善人，有如一个好公民，应当需要统治和被统治两方面的才
议。如果在自由城邦中，温厚（节制）和正义，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税来，
各自需要有不同的性质，那么，一 个善人的品德——例如正义——就不止一
种而兼有两种性质：其一，他用于作为统治者[ 而表现其为主人的正义]，另
一用于作为从属而又自由的被统治者的时候［表现为从属的正义］②。我 (20)
们可以细察男子和妇女间[同样的品德，如] 温厚（节制）和勇毅①，就显然
有不同的性质［这些差异类似作为统治者和作为被统治者之固品德的差异］。
一个男子的勇毅倘使仅仅及到一个妇女的勇毅，人们就会说这个男子为懦
夫；反之，如果一个利口的②女子虽然比一个善男人的说话未必更多，就可能
被认为有伤谦德。在家务管理中，夫妇的功能也是相异的，一方的责任在获
得财物，另一方别在保持这些财物[ 这些差异也类似一国中主从之问功能的
差异] 。明哲（端谨）是善德中唯一为专属于杭治(25)者的德行，其它德行
［节制、正义和勇毅］主从两方就应该同样具备[ 虽然两方所具备的程度，
可以有所不同] 。“明哲”是统治者所应专备的品德，被铣治者所应专备的
品德则为“信从”（“议真”）。被统治者对比作制笛者；统治者则为笛师，

                                                
② 这两行诗句见挪克编《欧里庇得剧本残篇》16，剧本名《爱俄卢》（AeOlus），即此处所举国王的名字。

斯笃培俄：《采花集》（Sobaeus，Florilegium）xlv23，引及这残句比此处为详，可借以知道爱俄卢所说冶

国要道为战术，所嫌弃的那些“机巧”是指当时希腊一般教育课程中的音乐、修辞、辩证等。
③ “善人”，希腊所称这种善人，类似“完人”，具有多方面的优良品德——崇高的理想和审美观念，并表

现具有德操的日常生活，战时则其义勇足以临阵，和平则其理智适于安闲。本书“善人”和“最好的人”

（贤良，ap：loros）。常常相混用。参看卷七章十四、十五。
① 《纽校》ⅢI64：亚氏把统治分成两个方式：（一）主人统治非自由人、即奴隶，（二）自由人统治自由

人，即公民统治公民。在第一方式的专制统治中，统治者不必知道被统治者的才能。在第二方式中，公民

互为统治和被统治，就应该兼习指挥 和服从的品德。
② 参看卷 1255b20—37。
① 参看卷八 1337b5—14。
② 5 行■⋯句的译法是根据塞普尔推达和培尔奈译文（《纽校》Ⅲ 168）的。如依维多利、韦尔屯、周伊

特等译文，则为：“主人只可偶尔为自己的事情操作贱役，苟常常从事贱役，便将失去上仆身分的区别。”

亚氏认为贱役有奴性！久习鄙事，养成奴性，非自由人所宜（参看卷八章二 1337b19）。



他用制笛者所制的笛演奏。
经过这些论证，关于善人和灯公民的品德为同为异的问题(30)——或［更

精确些说］在哪一种命意上为同，哪一种命意上为异的问题——大概已可够
明白了③。

章五  关于公民身分还有一个问题应该加以考虑。是否必须参加统治职
能的人方才确实可以称为真正的公民，或者工匠也(35)可以归人公民之列？
如果不担任官职①的工匠也能归人公民之列，那么在这个城邦中将有某些公民
下具备好公民［既能被轨治也能统治] 的品德。反之，工匠如果不能称为公
民，他们将怎样置身于城邦？他们既不是外邦人（旅客），也不是侨居者（居
留民），他们将属于哪一部分（阶极）？这的确是个疑难；但工匠的(1278a)
无所归属未必是荒谬的，奴隶和解脱奴籍的“自由人”也无所归属[ 既不列
入公民册籍，也不是外邦人和外侨] 。实际上，我们不能把维持城邦生存的
所有人们，全都列入公民名籍。同样地，儿童[ 虽近似公民] 总是同成人之
为公民，含义有所不同。成年人 6是全称公民，儿童既未发育，要是也称为
公民，就只是在含义上有所保留的虚拟公民②。古代，有些城邦中工匠阶级完
全是奴隶和外邦人，沿袭到现在，那里的工匠们仍旧多数是奴隶和客民③。最
优良的城邦型式应当是不把工匠作为公民的。在容许工匠入籍的城邦中，就
不可能每一公民都具备既能被统治也能统治的良好品德，仅仅一部分不担任
鄙俗的贱业的人们才具备这(10)些好公民的品德。担任这些为维持城邦生存
所必需的贱业者有二类——奴隶为私人服劳役，工匠和佣工（手艺人和苦力）
则为社会服劳①。我们根据这些叙述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工匠和佣工的地位就
可明白；实际上，如果领会了我俩前面的一些议论②，这一问题也尽可不必详
细说明了。(15)

                                                
③ “百人队”，相当于现今的中队。“联队”山邦内各部族征召组成，人数或多或少，相当于现个的联队（团 ）

或象；每一部族集若干中队编成一个联队。
① 1276b33 谓善人，无论为统治者，为君王，或为被统治者，为人民，必统归于一种至善的品德。这里将

品德分离为两种性质成两种程度。
② 古希腊公民四德：（一）“节制”或温厚，相符于中国《论语》，“克己复礼”。（二）“正义”，（公

平正直）。（三）“勇毅”谓其人有”丈夫气”。（四）“端谨”或“明哲”。参看柏拉图：《理想国》

卷四 428，433；《法律籍》卷一 631。男女的勇毅有不同，已见于卷一 1260a
③ “蒹德”（koopua）和“节制”相符。同节制相反的德行是“放纵”，校勘家每疑 “利日”一词有误。阿

雷丁诺拉文作“失态”或“虚妄”，《苏校》，据以订原文为“放纵（akoyaoros）”。
① 本章的论证取“设疑求解”方法，行文脉络颇难追踪。历代各国译本，往往互有出入。全章可分两部分：

（一）1276b16—37，对照一切型式的城邦，论“善人和好公尺的品德是否相同”，其结论为两者不同，城

邦有好有坏，为类不同，恶劣城邦所需要的公民并非善人。（二）1276b38—1277b30，同一论题，却专举

理想城邦而言。这部分又分为两段落：（甲）1276b38—1277a15，作为通洌，在理想城邦中好公民的品德

下必完全相同于善人的品德。（乙）1277a16 一 b30 在理想的自由人组成为最优良的理想城邦时，两者完全

相同；好公民作为政治家（官吏）和善人相同而具有明哲端谨的品德，在作为被统治的自由公民，又和善

人相同而具有其它的一般品德。在这一例上，每一公民都具备善人诸德，当其政治地位输番转换时，他所

表现的品德也随之作相应的转换（参看章五 1278a40 一 b5;《纽校》，ⅢI54—173 页；巴克尔英译本 107 页

章末长注）。
② 原先亚氏所拟公民身分应参加议事和审判机能，即“无定职司”（章一 1275a30〕。这里接绩公民品德的

辩难，又将公民身分提高为应当参予有定职司， 即行政机能。



政体有好多种类，公民也就有灯多种类；不担任官职的被统治公民，其
种类更多。在某种政体中，工匠和佣工都是公民：在另一些政体中，他们却
不得为公民。譬如那种号称“贵族政体”的城邦，其中职位都凭功勋和品德
来分配，以手艺和苦力为生的人们既无禄完成他们的品德，就不可能成为这
种城邦的公 (20)民。在寡头（财阀）政体中，情况又相异。这里各种官职订
有很腐的家产条件；于是佣工就永远不能成为公民，而艺匠常能致富，就有
时可以获得公民资格。可是，在忒拜订有这样一个条例：凡是会经从商的人，
必须经过十年不到市场作卖买行为，才(25)能担任公职①。同这些精神相反，
另有许多政体就放宽公民身分以至客民也不难入籍。例如有些平民政府竟容
许只有生母为公民的男子（半客民）入籍；还有些城邦，对于私生子也援用
这种条例。但公民资格开放得这样宽，大抵由于邦内缺少正宗的公民，不得
不行一时权宜的政策。这种在人数短少时的暂行法规，到(30)了人口增殖以
后，自然就渐次废除：起先限制生父或生母的一方为奴隶者不适用这种条例；
继而生母虽为本籍，如生父为客藉者也不得列为公民②；最后，公民身分又限
于父母两方都必须是本国公民所生的儿女了。

这里，我们已说明了公民有几个种类而凡是能够参与城邦 90 官职和光荣
（名位）③的公民是最尊贵的种类。所以荷马有句诗说：

“视我非类兮褫我光荣”④；
凡是不得给予邦内的名位的人就好像是一些外邦的居留民。把某些人擯除于
城邦官职之外，[未必全无理由，但] 有些统治者却运用隐蔽的方式，以欺蒙
国内的居民①。(40)

关于善人和好公民的品德是否相同也可由以上的论证得到(1278b)结
论：（一）在有些城邦中善人和好公民的品德两者相同，在另一 些，则两者
有别。（二）任前一类的城邦中并不是所有的好公民全都是善人，只有其中
单独或共同领导——正在领导或才德足以领导——并执行公务的人们、即政
治家们，方才必须既为好公民而又是善人②。

章六 确定了公民的性质以后，我旧接着就应当研究政体这个主题③。政

                                                
① 参看章—1275a13—14。
② 希腊古代，尚武各邦如浙巴达，工匠全属奴隶（色诺芬：《经济学》卷四章三）。重商的航业国如科林

多，工匠地位较佳，不严格拒能干公民团体之外。雅典在校伦改制时，许多奴隶因“免逋令”（seisaiktheia）

而得赎身为自由人，以工艺和佣力来湖口（普鲁塔克：《棱伦传》24）以后雅典航业和海军的强大就得力

于这些技工和佣工（《狄奥多洛》xi43.3〕。邪典技工多客籍，见柏拉图：《法律篇》848A，德谟叙尼：《欧

昆卢》（Eubulid）31。
③ 本节将全城邦第人民成两邻分，一为享有政治仅利的公民，另一为有益于城邦经济生活，虽为城邦所必

需而不必享有政治权利的人们，参看卷七章八。
④ 章—1275a38—b4。
① 参看卷六 1321 d28。古希腊手工艺人大都由自己拿了制品出售于市场，此处所说到市场的人就是指技工

或手工作坊的主人，也就是匠师。
② “外侨子女”常称“半客民”的是指本邦人和外部人的人混血子嗣。混血子嗣的等级分别为：（一）本国

公民和客籍自由民或富贵家族所生的子嗣，（甲）生父为本国公民，生母为客箱，（乙）生父为客籍，生

母为本邦公民的女儿。（二）本国公民和居留民或外来奴隶的子嗣，（甲）生父为本国公民，生母为奴隶，

（乙）生父为奴隶，生母为自由人。
③ ■■■通常译作“荣誉”或“勋业”；光荣和功勋大都因军政官职取得，故其实际意义包括光荣和官职



体只有一种类型，还是有好儿种，如果有好儿种，是否应当明白确定它们的
数目而列举其类型，并分述各类型的差别何在？政体（宪法）为城邦一切政
治组织的依据，其中尤其着重于政治所由以决定的“最高治权”的组织④。城
邦不论是哪种类型，它的最高治权一定寄托于“公尺团体”，公民团体实际
上 l0 就是城邦制度①。例如平民政体的治权寄托于平民（德谟）②，而寡头政
体的治权则寄托于少数；治权所在的团体，两者既有这样的差别，我们就举
以为两种政体的差别——其它各种类型的政(15) 体我们也凭同样的理由加
以区分。

止我们先行研究城邦所由存在的目的，而后及于人类和人类各种社会所
接受的各种统治，关于第一个论旨我们在前篇内“有关家务管理和主奴体系”
的卷章中③已经涉及，“人类自然(20)地应该是趋向于城市生活的动物”（“人
在本性上应该是一个政治动物）。人类虽在生活上用不着互相依赖的时候，
也有乐于社会共同生活的自然性情；为了共同利盆，当然能够合群，[ 备以
其本分参加一个政治团体，] 备如其本分而享有优良的生活。就我们各个个
人诅来以及就社会全体说来，主要的目的就在于谋(25)取优良的生活。但人
类仅仅为了求得生存，就已有合群而组成并维持政治团体的必要了④；世间的
苦难如果不太重，生存的实际也许早已包含了一些良好的因素。这是一个明
显的现象，许多人忍受着无量忧患，总不肯舍弃自己的生存，以此为证，可
知人世虽单纯地为生存而生存，其中也未必完全没有幸福的日子和天然的乐
趣。(30)

关于通常所说的各种统治，大家不难辨别；我们在公开课程所授的备篇⑤

中，曾对统治的各个种类屡屡加以说明。主人对于奴仆的统治就是其中的一
个种类；这里自由主人和天然奴隶两者的结合的确可以互利，但主人执掌统
治权力时，总是尽多地注意着自己的利益，即使有时也考虑到奴隶的利益，
那是因为(35)奴隶如果死灭，主人的利益也就跟着消失了。就我们所谓家务
管理说，家长对于妻子和子女以及一般家属的梳治是第二个种类；这种梳治
主要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同时也为了统治和被统治两方面的利益。这里
的情况，有如医药、体育锻炼及其它(40) 备种非政治的技术，他们都不是为
了自己的利益而操持其技术，(1279a)，如果说技术家们也曾经因此而自己获
得利益，那只能说是附带的。体育教师未尝不可偶尔随同自己所教的生徒一
起操练，有如航船的舵师原米也可以当一名水手。体育教师或舵师主要地总
是致力于他所统领的全班生徒或全船水手的利益；但当教师(5) 悯或作为生

                                                                                                                                           

两事，这和汉文“名位”相符。
④ 见《伊利亚特》卷九 648、卷十四 59。
① 一般寡头政体的任官资格都明显她规定贫民的人不得任官（卷五 1308b33）。有些寡头和贵族政体实际

上目的在于维持少数统治，而所订官格却含糊其词，惜以欺蒙国人，使没有自外于政府的思想（详见卷四

章十二、十三 1297a 7—41）。
② 此节应为章四结论，在这里是错简，或系后人撰入。
③ 本卷第一章提出了“什么是城邦（波里）的问题和什么是公民（波里德）的问题；照该章 1274b41 所说

“城邦为若干公民的集团（组合）”，则第 1 — 5章论定了公民的性质，跟着也就解答了城邦的问题。6 — 8

章继而叙述由“公民团体”所构成的“政体”，即“公民集团购政治制度”。参看 1275a 1 注。
④ 参看本卷章—1271b38；卷四 1289a15。
⑤ 参看下章 1279a25—27。



徒之一而本身仍旧还是一位教师，或舵师作为众水手之一时，他附带者也获
得全班或全船的利益。

这个譬喻也可适用于第三种类的统治——即城邦宪政统治。当一个城邦
依据平等原则，由相同身分的人粗成政治体系(10)时，公民（城邦粗成分子）
们自然认为他们大家应该轮流执掌治理的职司［治理的职司主要是致力于被
统治者的利益，所以这些义务应该由大众轮流分担，而统治者作为公民团体
中的一员，也附带地获得共同的利盆。这原来是一个合乎自然的制度，当初，
人们各自设想，在我担当这种义务的时期，既然照顾到他人(15)的利益，那
么轮着他人抄政时期，也一定会照顾到我的利益⑥。

如今，情况已不是这样。动心于当官所得的便宜以及从管理公共财物中
所获的残余或侵蚀，人们就希冀久据要津。这类公职人员好像被病魔所缠，
必须求救于官司［一旦失官，便憔悴不堪上总之，看到这些人争权于禄的狂
热，不能不想起这些情况实际是病态。由此所可导致的结论是明显的：依绝
对公正的原则(20)来评断，凡照顾到公共利盆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
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
的变态（偏离）。这类变态政体都是专制的［他们以主人管理其奴仆那种方
式施行统治] ，而城邦却正是自由人所组成的团体。

章七 既然已经说明了这些问题，我们就可挨次研究政体究有儿种类
型，并考察各种类型的性质。我们首先论述正宗一类(25)的政体；正宗政体
说明之后，相应的各种变态政体也就显而易见了。“政体”（eorlteia,彼里
德亚）这个名词的意义相同于“公务团体”（波里德俄马），而公务团体就
是每一城邦“最高治权的执行者”，最高治权的执行者①则可以是一人，也可
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
数人的统治要是旨在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或他们所执掌的公务团体
就是正宗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所执掌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
数人或平民群众的私利，那就必然是变态政体②。在这些隔离了正宗的政体
中，一般(30)公民的公共利益既然不受照顾，那么他们也就不必称为“公民”
了；如果说他们必须称为“公民”，那么他们所在的公务因体或政体就应该

                                                
⑥ “德谟”：（一）原义为同“城市”相对的“乡郊”。克勒叙尼斯重编阿提卡公民时（公元前 509 年）分

城郊地区为一百个“德谟”，词后这为城乡通用名称（坊）。（二）该词用于人民，原指散居郊区的庶民，

相对于城居的王族或贵族；自后坊社既为城乡共同的区划，“德谟忒”（oyubtys）也成为一般公民（坊社

居民）的通称。由“德谟”衍生的“德谟克拉西”（平民政体）本为一雅典词，雅典词随后多为希腊人所

通习：久而流传为肚界各国公用的名词。
① “《关于家务管理和主奴体系》（专制统治〕前编各卷”符合于现存《政治学》抄本购卷（A）一。下行

所引文句即见于卷一章二 1253a2。卷一末章末节 1260b12 所举“《关于各种政体》（自由公民统治制度）

各卷”当指现存抄本卷二至八（B──(） 。这佯，“前编”为家政，“另编”为国政。或称前编为“伦理

性政治学”，另编为“技术性政治学”。但亚斤所说“各卷”，就专论家务部分而言，今仅见一卷，我们

实难从卷二老八间再检取有关主权体系的卷章。或试于卷二至八，以理论和实际为纲，区分为前后编，但

仔细考察这七卷行丈往往错杂理论和现实政治，殊难得适当分界。或试以政体类型区分君主政体和宪政各

型为前后编，这也不可能。所以近代挥本常把“前编各卷”含混地解作《政治学》这书的“初卷”。
② 20—26 行说明政治团体，即城邦组织的目的有三：（一）单纯地为人类的生存——军事和经济生活。（二）

进一步为满足人类乐于群居的自然性情——经济和社会生活。（三）再进一步，以政治机构协调各人的功

能，导致人类的优良生活——道德生活。



照顾到全城邦人民的利益。政体（政府）的以一人为统治者，凡能照顾全邦
人民利益的，通常就称为“王制君主政体）”。凡政体的以少数人，虽不止
一人而又不是多数人，为统治者，则(35)称“贵族（贤能）政体”——这种
政体加上这样的名称或是由于这些统治者都是“贤良”，或由于这种政体对
于城邦及其人民怀抱着“最好的宗旨”。未了一种，以群众为统治者而能照
顾到全邦人民公益的，人们称它为“共和政体”——这个名称实际上是一般
政体的通称，这里却把一个科属名称用作了品种名称①。引(40)用这一名称是
有理由的。一人或少数人而为统治者，这些人可能具有特殊才德：等到人数
逐渐增加时，当然难于找到这么多备(1279b)方面的品德都是完善的人，惟有
罩事性质的品德可以期望于多 数的人们，武德特别显苦于群众。所以在共和
政体中，最高治权 操于卫国的战士手中，这里必须是家有武备而又力能持盾
的人 才能称为公民而享有政治权利①。(5)

相应于上述备类型的变态政体，僭主政体为王制的变态；寡 头政体为贵
族政体的变态；平民政体为共和政体的变态。僭主 政体以一人为治，凡所设
施也以他个人的利益为依归；寡头（少 数）政体①以宫户的利益为依归；平
民政体则以穷人的利益为依(10)归。三者都不照顾城邦全体公民的利益。

章八 关于这些政体的性质，我们必须逐一作比较周详的研 究。其中合
有某些疑难；我们对于任何一门学术论题进行学术 研究时，不能仅仅以现实
概况为满足，应当简明每一个别事例的(15)真相而无所遣漏。方才讲到，悟
主政体是一人（君主）统治，依据 专制的原则[以主人对待奴隶的方式] 处
理其城邦的公务；如果 有产者们执掌这个政治体制的最高治权，就成为寡头
（少数）政 体；反之，由无产的贫民（群众）们执掌最高治权，则为平民（多
数）政体。这里所举[ 平民和寡头政体] 的定义中就存在着第一(20)个疑难。
平民（穷人）政体原先已解释为多数人的统治②；但有时一个城邦中代表最高
治权的多数人竟然都是有产者（小康之家）。相似地，寡头（财阀）政体原
先已解释为少数人的统治③；但有时一个城邦中穷人少于富户，然而他们却富
有才能，竟然掌握了治权。这样，两者都同方才叙述的定义相违背。让我们
合(25)材以上两类定义，以便解除这个疑难——财富联系于少数，而多数则
同贫穷结合；于是修钉寡头政体的定义为人数较少的富人控制了城邦的治
权，相似地修钉平民政体的定义为人数甚多的黄民控制着治权；这里又遗留
了另一疑难。我侗的新定义要是(30)说已经可以包括一切寡头和平民政体，
那么上述偶尔可能发生的情况——那些城邦宫户数多而穷人数少一——要是
其中竟然在某一城邦，宫户多数控制了政权，在叉一城邦则穷人少数控制了

                                                
① 在吕克昂学院中所讲授的有（院内〕深密课程和（院外）公开课程之别.参看《欧伦》卷一 1217D221 格

洛忒：《亚里士多德》卷一 63。
①  参看卷二 1261a37-b6。
① “主人”（okuplos ）为具有主权的人物，奴隶以此称其家主，臣民以此称其君主。“主权”（ro kuoiov），

在政治方面，指一邦的“最高治权”，或邦政最后裁决的机构：许多译本引用“sovereignty”这一评名。sovereign

这词源出拉丁 supe 一 ranus（“主上”，犹中国古时所谓“皇上”），流行于中古时期，希腊城邦自君主

制以至平民政体，王室或公民大会裁火政事的过程郴不同于中国、罗马帝国或欧洲中古诸王的统治方式。

ro kvptov 和 sovereignty 指事虽同，情调相异。
② 参看《尼伦》卷八章上。
③ 参看卷：1273n5 注。



政权，对于这些政体，我们将怎样取名？这一论辩显示了人(35)数这个因素
应该为次要的属性，一般的城邦既然常常是富户少而穷人多，那么上述的特
殊例子只是偶然的事件而已：寡头和平民政体的主要分别不在人数的为少为
多。两者在原则上的分别应该为贫富的区别。任何政体，其统治者无论人数
多少，如以财(40)富为凭，则一定是寡（财阀）政体；同样地，如以穷人为
主体，削(1280a)一定是平民政体。恰灯像我们方才所说，世上常常是富户少
而穷人多。一个城邦组织内，全部都是自由的公民，而富于簧财的人则限于
其中的较小部分；其一以自由为标帜，另一则以财富为依据：这些就是寡头
和平民两派所各各据以争取梳治权力的实际基础①。

章九 其次我们须先确定主张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者备人所持有的原
则，并辨明他们各各所包含的正义（法律）观念②。寡头和平民派对于正义各
有其认识，但他们的认识既不充分，所持的正义就部是不完全的，各人都只
看到正义的某些方面。譬如(10)在平民政体中，“正义”就被认定为［分配
政治职司的］“平等”。这确实是平等，但只限于同等人们之间的平等，不
是普及全体的平等。在寡头政体中，却以[ 政治职司的]“ 不平等”分配为
合乎正义。这确实也是正义，但只限于不平等人们之间而言，也不是普及全
体的正义。寡头派和平民派都没有考虑这一因素——是谁（哪些人）可以适
用他们所持的原则——所以两派都作出自己(15)的错误判断。各人各照自己
的利益进行论断，而大多数的人如果要他们判决有关自身的案件时，实际上
就都是不良的判官。正义（法意）对人身有关系；正义的（合法的）分配是
以应该付出恰当价值的事物授于相应收受的人——这个要旨我已经在《伦理
学》中讲过了③。[按照这个要旨，合乎正义的职司分配[ “政治权利”）应
该考虑到每一受任的人的才德或功绩（“公民义(20)务”）。]寡头派和平民
派两者虽都主张事物的平等，但对于人身的平等这个问题，他们就意见相歧
了。发生这种粉歧的主要原团就在于方才所说他们都作为自身有关案件的刊
官，而且做出了错误的论断；另一原因则在双方备别认识的正义观念，实际
上都是局限的偏见，却各自认为是袒对而完全的道理。寡头（财阀）派的偏
见在“资财”，他们认为优于（不等）资财者就一切都应优先（不等）；平
民派的隔见在“自由身分”，他们认为一事相等则万事也都相等。

可是，两方都疏忽了真正的要点[ 城邦所由存在的目的]。如果财产确为
人类所由合群并组成团体的目的，则人们分配城邦的职司和荣誉时就应该以
他们所真献的财产为比例；按照这个论据，寡头（财陶）派的理由是充足的
——要是投资一米那的人，和那个投资其它九十九米那的人，平等享用一百
米那的本利，这本真正是不合正义（不平等）了。但是城邦不仅为生活而(30)
存在，实在应该为优良的生活而存在①；假如②它的目的只是为了生活（生存），
那么，奴隶也可能组成奴隶的城邦，野兽或者也可以有野兽的城邦，然而在

                                                
① 参看卷二章六 1265b28；本卷章十六 1288a12；卷四章十三 1297b1。
② 本章，正宗和变态，政体六个类型的分类根据（一）统治者人数的为多或少，（二）施政的目的，为全

体公众或为执政部分的人们。这里所作变态政体的第二第三类型的说明，又引出另一分类根据即，（三）

贫官或阶极分别。要是依阶极分别题名，这里的寡头政体，应该称为“财阀政体（nrhvokpatia）”。
③ 见章七 1279b6 一章八 1279b19。
① 见章七 1279b6--章八 1279b19。
② 自章六至八，有关政体分析，可参看《尼伦》卷八章十 1160b31 以下和《修 辞》卷一章八 1365b22 以下。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世界中，实际上抖没有这类城邦，奴隶和野兽既不具备自
由意志，也就不会组织那种旨在真正幸福的团体。相似地，城邦的目的也不
仅为寻取互助以防御一切侵害，也不仅为便利物品交换以促进经济的往 (35)
来。假如城邦的目的仅仅是这些，那么替里尼人和迦太基人就可并为一邦，
其它痴粘商务条构的备邦也可作相应的合并。这是确实的，这些邦国订有输
入输出的合同，并缔结商务条钓，规定[ 在商业上]互不捐害两国人民的利
益，保证各自正当的行为；(40)这些邦国之间还有成交的军事互助同盟条构
①。但，另一方面，两邦并没有共同设立的商务官员，总理两邦的贸易；反之，
两邦(1280b)仍旧备投自己的职司，管理本邦的业务。两方的条的只限于防止
并处分自己的人员［在进行贸易时」发生育害于对方人员的行为，两方对于
对方人员的道德品质都不用操心，条约中也无须保证所有参加贸易业务的人
们全都不发生有违正义（非法）或(5)其它恶劣行为。可是，凡订有良法而有
志于实行善政的城邦就得操心全邦人民生活中的一切善德和恶行。所以，要
不是徒有虚名，而真正无愧为一“城邦”者，必须以促进善德为目的。不然
的话，一个政治团体就无异于一个军事同盟，其间唯一的差别就只在空间上，
一个“城邦”内的居民住在同一空间，而另一个“同盟”内的人民则住在互
相隔离的两个地区。又，如果不是这样，(10) 法律也无导于一些临时的合同
——或引用智者（论辩派）吕哥茀隆的话语，法律只是“人们互不侵害对方
权利的「临时」保证”而已———而法律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
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 永久]制度②。

一个城邦的目的是在促进善德，这样的宗旨不难抬它作证。这是很明显
的；要是梅加拉和科林斯两邦（市）竟然围以一道垣墙，这两邦却还不是一
邦。假令两邦（市）的居民更相互通婚， (15)虽然通婚为同邦以内社会生活
的征象之一，但仍然不能说它们已合为一邦。即使它们已作成下列安排，仍
然不能说它们已经成为一邦：——人们相离虽远而犹能相及，于是订立了在
物品交换方面彼此保护、互不捐害的规约，作为共同信守的典章。我们可以
设想参加这种交换行为的人朋，一个是木匠，另一是农民，又一是鞋匠，以
及其它一些物品的生产者，人数很多；我旧也尽(20)可设想这里的人数竟然
多到一万人。可是，假如这些人的桔合仅以物品交换以至防卫同盟为止，那
么他们的结合仍未能达到一个城邦［政治］组织的阶段①。为什么呢，这不是
说，作为同一团体，其中所包含的分子尚缺少延续性②。在上述的结合中。人
们尽可集合到密切相接的一个会场；但他们要是各各保有自(25)己的家庭，
好像独治一个城邦那样管理家务，他们所由集合的作用只限于共同防卫某种
临时发生的侵害而已。简单说来，即在集合完了以后又像未集合以前一样人
人各自业行原来的生活；(30)。此节关明人类合群而组织团体的目的挨次为

                                                
① 正义（oikn），“正义的观念”（rooikalov〕，它们的字根“oik-”为对千“正直”的道路的“指示”，可

能和拉丁字“手指”（digitas）或“正直”（direete 〕，出于同一较古的言语。中国俗以“公道”为“正

义”，用意相似。后世法兰西语 droit 灯和意大利语 Orjtto、之为“法律”，都是源出于拉丁“正道”( directum)

这个词， 同希腊语 oikaiov 相似，兼有“义”和“法”两方面的用意。
② 见《尼伦》卷五章三 1131a15
① 参看卷一章二 1252b 29；本卷章六 1278b 24。
② 31 行起，直至 36 行止，原句尽属“假如⋯⋯”绝句，中间夹入若干括弧子 句，结句实际见于 12814 5，

所以句。兹参照各家评文，改变了语句联系词，区 分了这一长句。



军事、经济、政治三极(1278b)26 注）；平民（民主）派所持“自由身分”
和寡派头所持“财富”仅仅各自符合于第一第二极目的，不符合人类的高级
宗旨。

那么，任何精审的思想家就不会说这种结合是一个城邦（政治体(30)
系）。所以，很明显，一个城邦不只是在同一地区的居留团体，也不只是便
利交换并防止互相损害的群众[经济和军事]团体。这些确实是城邦所由存在
的必要条件；然而所有这些条件还不足以构成一个城邦。城邦是若干生活良
好的家庭或部族为了追求自足而且至善的生活，才行结合而构成的。可是，
要不是人民共(35)居一处并相互通婚，这样完善的结合就不可能达到。所以
各城邦中共同的“社会生活”——婚姻关系、氏族洞坛、宗教仪式、社会文
化活动等——是常常可以见到的现象。这些事业都可以促进人间的友谊，而
友谊仅仅是社会生活情调的表征。至于一个城邦的作用及其终极目的却是“优
良生活”，而社会生活中的这(40)些活动却只是达到这种目的的一些手段而
已。城邦为若干家 281 庭和[若干家庭所集成的]村坊的结合，由此结合，全
城邦可以得到自足而至善的生活，这些就是我们所谓人类真正的美满幸福①。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政治团体的存在并不由于社会生活，而是为了
美善的行为。［我们就应依照这个结论建立“正义”(5)的观念。］所以，谁
对这种团体所贡献的[ 美善的行为] 最多，[按正义即公平的精神，］他既比
和他同等为自由人血统（身分）或门第更为尊贵的人们，或比饶于财富的人
们，具有较为优越的政治品德，就应该在这个城邦中享受到较大的一份。由
此可知，对于政体问题有纷歧意见的两方［平民派和寡头派] 所持的“正义”
观念都是偏见人。

章十 关于城邦的最高冶权应该寄托于什么（怎样的人们）(10)这也是
一个疑难：寄托于“群众”②或“富户”或“高尚人士”或“全邦最好的一人”
或“僭主”。[ 在这五者之中，］选取任何一项，都会发生不相宜的后果：
那些后果怎么会不随之而来呢？倘使穷人占据最高治权，就会凭其多数来瓜
分富户的财物——这是否有违正义（非法）？平民派就会出来回答说：“不，
神明鉴临①，这是：(15)最高统治机构依据正义（依法）而行的措施。”但，
我们跟着可以反同，假如这还不算是极端的不义（非法），什么才是不义？
全邦中任何多数，无论为小康之家，或为穷苦的人，倘使把少数人的财物共

                                                
① 希腊占典时代地中海各城市从事矿业和手工业者以铜铁器和陶器交换非洲、意大利、小亚棚亚、黑海地

区的农产品。粮食的输出入，很多城邦由政府经营，相互间便订立“贸易合同”。关于两邦间商务人员的

一回行为，如发生纠葛，则凭商务条约各款处理。参看希克斯：《希腊碑志手册》（Hicks，ManualofGr，

Hist， Inscriptions〕第 74 号碑文。
人 指意大利半岛上拉丁地区北部埃特罗里亚（Etruria）的居民。迦太 基和意大利沿海城市贸易定有规约，

其群不得而知。布佐耳特：《希腊史》（Busolt,Gr.Gesch），卷二 753—755 页说，公元前 535 年，会有迦

太基人和埃特罗里亚人的联合舰队驱逐替里尼海中科西嘉（Corsioa） 岛上的侨尼基殖民，足证两邦会经订

有“军事同盟”。
② 1280a25—b12 参看卷一章二 1252b27—1253a2 和本卷章六 1278b16—138
① 1280a12 至此，亚氏应用”尽其可能”的作证法，给城邦组织的道德目的作证：说明（一〕延续性——人

民同在一个地区，可从互相接触；（二）因通婚而血统混合；（三）因经济往来而日常生活安排在同一防

御体系以内；既挨次叙这了非道德目的的这三种可能的结合形式而指证它们都不得成为城邦政治组织，这

就区证了原先的道德主题。



同瓜分，取为己有，这种多数显然是在破坏城邦。可是，善德总不做破坏任
何善物的行为，而正义也一定不是为害于城邦的。于是，很显然，这种没收
（分赃）的法个是不可能合乎正义(20)的。［如果说这种法合合乎正义，］
僭主的行为也就必然是合乎正义的了；恰恰好像平民多数以强力（较高法权）
胁迫富户，僭主们也遵循同样行径胁迫他人。那么，要是由少数富人来执政
是否就能合乎正义？如果他们也像别人那样掠夺并没收平民的财物，他们的
行为是否可算是合乎正义（合法）？倘使认为合法，则平民所施于富户的行
为也应当同样认为合乎正义了。这是无疑的，所有这些恃强逞暴的行为都是
卑鄙而不义的。

[ 于是，试问]这就应该由［少数］高尚人士（贤良）执政而掌握最高治
权么？但[ 高尚人士虽不会没收他人的财物，可是] 依照这种制度，其它的
人们［虽可常常保有产业，却]都不得任职。(30)城邦的职司本来是名位（荣
誉），少数的一部分人常常占据这些名位，全邦其它的人们便永远被擯搐于
名位之外了。倘若以最好的一人来治理，是否可以胜过其它各种办法呢？这
种制度的性质[ 比富户和贤良为政，] 实际上就更是寡头；邦内不得名位的
人自然也就更多了。有些人看到，把治权寄托于任何“个人”[ 或任何一组
的人]而个人既难免情感的影响，这就怎么也不能成为(35)良好的政制，于是
他建议：这不如寄托于“法律”②。然而法律本身可以或倾向寡头，或倾向平
民；以倾向寡头或倾向平民的法律为政，又有什么不同于寡头派或平民（民
主）派执掌着最高治权，实际上是一样的，上述的后果①还得发生，而我们所
拟最高治权寄托于什么的问题，倘若期之于法律，仍然还是一个疑问。

章十一 关于其它的论旨留待住后研究①；这里先行考虑以“群众”为政
这一项——似乎把治权托于少数好人（贤良），毋(10)宁交给多数平民，这
里虽存在着一些疑难②，其中也包含某些真理，看来这是比较可取的制度。就
多数而论，其中每一个别的人(1281b)常常是无善足述；但当他们合而为一个
集体时，却往往可能超过少数贤良的智能。多人出黄举办的宴会可以胜过一
人独办的宴会。相似地，如果许多人［共同议事，] 人人贡献一分意见和一
分思虑；集合于一个会场的群众就好像一个具有许多手足、许多(5)耳目的异
人一样，他还具有许多性格、许多聪明。群众（多数）对于音乐和诗人的作
品的批评，常常较[ 少数专家」更为正确，情况就是这样：有些人欣赏着这
一节，另些人则被另了节所感动，全体会合起来，就完全领略了整篇的得失③。
品德高尚的好人所以异于众人中的任何个人，就在于他一身集合了许多人的

                                                
② 包含在各分子固的“延续性”为事物”合一”的条件，参看《形上》卷五 1016a 1——16。
① 叁看卷一 1252b 27—1253a2；《尼伦》卷一 1097b6。
① 本章关于“正义”和“法律”两词的解释，参看 1280a8、1287b6 注。
② 希腊各城邦除为数甚众的奴隶外，自由公民社会一般可分为少数和多数两层。（一）“上层少数”（1278b13）

主要为“富户”（资产阶级），另有“贤良人士”和“著名人士”（贵要阶级）或“高尚人士”。（二）

“下层多数”（1281a11），“群众”，即“平 民 ”（1278b12）；平民群众内，有些是”穷人”（贫困阶

级），还有些是失产失业的“群氓”。所谓“高尚之士”为持平公正的人，能弥补法律的遗漏，排解社会

的纠纷，也可列在这两层公民的中间。参看《尼伦》卷五章十 1137a31；《修辞》卷一章十三 1374b、章十

五 1375a 25。
③ 不，神明鉴临（Nη △ια） ，直译为“唉，大神”，这个随口的誓语，用以加重原句的辞度，保证

所言的确实。依鲍尼兹：《索引》这个口语，全集中仅见于本书此节及下章 1281b18。



素质；(10)美人的所以异于平常的容貌，艺术作品的所以异于俗制的事物，
原因也是这样，——在人的相貌上或作品上，一样一样原来是分散的众美，
集合成了一个整体。[ 我们目前所称美的恰恰正是这个整体，］你如果把那
整个画像拆散开来审视，也许可说他的眼睛还不如某一个常人的眼睛，其它
部分又不如另一某人的相应(15)部分。这种集众人的短处可以胜过少数人的
优点的原则，可否应用到一切平民政体以及一切人类团体，这里殊难确切断
言。“神明鉴临”，也许在某些人的团体中①，不可滥用这种原则；要是说这
种理论可以作为通例，也可施之于兽类，这就未免荒谬，而某些人的团体又
有什么不同于吝群？然而尽管人们提出这些(20) 反对意见，我们这个原则应
用到某些公众团体总是正确的。

经过这些论证，似乎已可解答前述的“最高治权寄托于什么？”这个问
题，以及接踵而来的又一问题：“自由人或公民集因中的一般公民，既无财
富又无才德，他们在最高治权中能够发展(25)什么本领、发挥什么作用？”②

辩难者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止这类人参与最高职司，他们既少正义或欠
明哲，就难免不犯罪过和错误。但这里也可以从另一观点提出反质：假如不
让他们分享一些权利，又会发生严重的危害；如果一个城邦中大群的穷人被
擯于公职之外，这就等于在邦内保留着许多敌人。在两难的(30)处境中寻求
出路，就让他们参与议事和审判的职能①。因此，梭伦和其它某些立法家把平
民群众作为一个集体，要给予这两种权力：（一）选举执政人员，（二）在
执政人员任期届满时，由他们审查行政的成绩或功过；但按照他们每一个人
备自的能力，却是不得受任官职的。当平民群众会集在一起时，他们的感觉
和审察是够良好的，这种感觉和审察作用同较高尚一极［行政人(35)员]的职
能相配合是有益于城邦的——恰恰好像不纯净的杂粮同细粮混合调煮起来，
供给食用，就比少许细粮的营养为充足；至于他们每一个人，倘使分别地有
所审察，这总是不够良好的。但这样安排平民群众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政
体内存在着(40)某些困难。第一，人们可以提出这样的意见，对于医疗事件
的得 失要有所判断，必须询问具有医才能够疗治这类疾病的人，即医(1282a)
师；对于其它一切行业和技术，也是这样。有如医师的功过应该由医师们集
合起来加以审查，其它各业从业者的功过也应该由同业加以审查。所调医师，
为类有三：（一）施行医疗工作的一般医务人员，（二）业有专精，能够担
当领导工作的高级医师，（三）还有知道一般医疗技术的［业外] 人士一一
这样的业外人士几乎(5)在每一行业中都是可以找到的；这些人的判断能力并
不弱于我们所列举的从业人员和专家②［由审查功过] 转到次一问题即选举问
题时，人朋又可提出同样的原则。辩难者可以说，必须是同业的专家才能举
出真正的人才。只有精于几何学的人们才能确切地选定一位测量员，只有老

                                                
① “人治不如法治”之说，毕达库斯早已主张过（狄奥多洛：《史丛》卷九 27。4，狄欧根尼拉尔修：《学

者列传》卷一 77）柏拉图：《法律篇》713E 说，大神不再像在克罗诺（Cronus）时代派遣精灵班保佑现世

固的和平和繁荣，人类欲得和平与繁荣当求之于法制。亚氏此节说法律仍旧不易解决原来的疑难，并进而

辩忻柏拉图的法治主张，认为法律有好坏之别，如为恶法，便不能树立城邦的正义，也不能导致和平与繁

荣。下文如卷四章四章五，亚氏也祟尚法治。
② 原题见 11—13 行，后果见 14—27 行。
① 见本卷章十二一十六和卷四、卷六。
② 《纽校》III 214 说，这个疑难是指章二 1275b35 的疑难。



于航海的人们才能选定一位舵(10)帅；虽然在某些行业、某些技术中有些业
外人士也非常擅长识别从业人员技术的精疏，但总不如业内的专家为熟谙。
按照这个原则，辩难者认为，无论是选举执政或审查行政功过都不适宜于平
民，对于群众就不该使他们执掌最高治权。可是，这些辩难的理由是不充分
的。我们前面曾经说起过的［集体异人] 论点③，(15)实际上可以拿来答复这
种质询。假如群众不是很卑贱的（带有奴性的）人们，则就个别而言，他的
判断能力不及专家，但当他们集合起来，就可能胜迂或至少不比专家们有所
逊色。又，在某些技术中，创作者不一定是最好的评判家，当然更不是惟一
的秤判家。这些技术作品，在没有学习过这门技术的人看来，也是可以(20)
识别而加以秤判的。例如，一幢房屋就是非建筑者也能懂得的事物：实际上
房屋的所有者，即住户，有时竟比建筑师更擅于评判房屋的好坏。相似地，
对于一支舵，舵师比一位造船木匠就更擅于鉴别，对于一席菜肴多最适当的
评判者不是那位厨师，而是食客。

经过这番论辩，关于平民群众议事和审判权力的责难可说(25) 已有了充
分的答复。但同这个责难相联系，还可引起另一责难。如今，所赋与素质较
低的人们（平民）的审议权力实际上高出于高尚的人们（贤良）所承受的行
政职务，这总是荒谬的。选举执政人员，以及在执政人员任满后审查他们的
功过，这些都是城邦的大事；可是，我们就见到有些城邦政体把这些大事交
给群众团体，在这些城邦中对于这些大事，公民大会就执掌了最高权力。(30)
而且，城邦的财政官或将军，或任何高级官吏，家产和年资的条件总是较高，
驾御在这些职司之上，担任议事和审判的公民大会会员却都是家产微薄的
人，又没有年龄的规定。可是，对于这一责难也可以像答复前一个责难那样
予以回答，而重申乎民政体在这方面的安排为可取。按照现行制度，权力实
际上寄托于公审法庭或议事会①或群众的整体，并没有交伺，任何个别的一位
(35)“群众陪审员”或“议员”或“公民大会的会员”，每一成员只是；法
庭或议会或大会整体中的一个[不能独立的]部分而已。所以，把公民大会、
议事会和法庭所由组成的平民群众的权力置于那些贤良所任的职司之上是适
当的，也是合乎正义的（合法的）。所有参加这些审议机构的人们的集体性
能原来就大于那些少数，(40)贤良所组成的最高[ 行政］机构，自然也大于
他们各人的个别性能。如果完全明白我们这些论旨，上述的责难也就可以平
息了。(1282b)

当我们在计论第一个疑难时②，曾引伸到这一要旨，最后的裁决权力应该

                                                
③ 亚氏对政治和文艺都重视群众集体原则，这是符合雅典风向的。雅典传统不仅城邦军政事项由公民大会

审议，公共建筑计划的选择、音乐演奏或戏剧比赛的评定也由公民投票来裁决。柏拉图在议论政治时，常

常引艺术为喻，但其旨相反；他厌即平民集体，宁从专家意见，曾称公民议事的民主政体为“剧院（观众）

政体”（Bsatpakparia）（《法律篇》700E 一 701A〕。阿里斯多芬也轻视群众，《骑士》（Equites）752 议

嘲公民大会中被平民领袖所牵率的平民们都像是傻瓜。
① 这里指平民政体中的艺匠和佣工，这些人在本卷章四 1277a37，被称为奴性行业，而奴隶在卷一章五

1254b24，则被称为近于驯畜，参看《尼伦》卷一章三 1095b19；柏拉图《理想国》96C。赫拉克里图（Heraelitus）

崇尚少数贤良而鄙薄群众，曾类群众于群兽（拜渥特[Bywater] 编《赫拉克里图残篇》III）。希腊著名学者

对于政治大都崇尚贤良 ，亚氏从雅典的政治伶化为平民政体的多数原则辩护时，特多曲折。
② 上章 1281a11，“最高治权寄托于什么”的问题，辩论至此可说业已解答 了：在原拟五项人物中应选定

“群众”担任最高统治者，那采取“平民政体”。以下 各节继续论究第二问题。



寄托于正式钉定的法律。只是所有的规约总不能概括世事的万变③，个人的权
力或若干人联合粗成的权力，只应在法律有所不及的时候，方才应用它来发
号施令，作为补助①。(5)但怎样的法律才能作为正宗的法律，这个问题仍旧
没有辩明；我们前面曾经涉及的法律可能有偏向的疑难还是存在①。相应于城
邦政体的好坏，法律也有好坏，或者是合乎正义或者是不(10) 合于正义。这
里，只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法律必然是根据政体（宪法）制订的；既然如
此，那么符合于正宗政体所制订的法律就一定合乎正义，而符合于变态或乖
戾的政体所制订的法律就不合乎正义。章十二①

世上一切学问（知识）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
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15)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
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②。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
依归。按照一般的认识，正义是某些事物的“平等”（均等）观念③。在这方
面，这种世俗之见恰好和我们在伦理学上作哲学研究时所得的结论相同④。简
(20) 而言之，正义包含两个因素——事物和应该接受事物的人；大家认为相
等的人就该配给到相等的事物，可是，这里引起这样的问题，所谓“相等”
和‘”不相等”，它们所等和所不等者究为何物？这个问题中所包含的疑难
应在政治学上从事明智（哲学）的考察。有些人可能主张，城邦的职司[ 和
荣誉] 应该按照尚优原则，(25)分别高低（不平等地）分配于任何方面有所
优胜的公民——即使在其它方面，他们同别人无异，如果他们有一点长处，
这一优点就该受到尊重，而权利的分配就应该符合他们备别优点的大小。可
是人们倘遵循这种原则，谁的相貌较好或谁的身体较高，他就都可以要求一
份较大的政治权利了。这种理由不是显然有错误(30)么？我们可用其它各门
学术上的比拟来说明这个错误，现在有一队笛师，要是吹笛的本领大家相等，
你不会凭他们出身（门望）的高低作为分配笛管的标准。谁都不会由于出身
较高便能吹奏得更好：应该对笛艺较高的人才分配给较好或较多的笛管。倘
(35)使认为这个譬喻还是隐晦，我们可以说得更明白一些。倘使这里有一个
人，笛艺较他人为优而出身甚卑，而且相貌丑陋。就人生的众善说来，出身

                                                
③ 这样的公民职能见章一 1275b16—17。下句所举梭论法要旨，（一）选举 符合议事职能，（二）审查行

政功过符合审判（司法〕职能。
① 这里亚氏举出并不行医而具有医学知识和医务判断能力的人士，譬喻不 执行政事的公民也可具备审查行

政工作的能力。但下文转入另一辩难；直至 14 一 22 行始引伸这个譬喻。
① 1281a40 一 b21。
① 雅典及其它平民政体以“公民大会”（εκκλοια）为选举和议事机构，以 “公审法庭”（δικ

αοτηрιογ）为最高审判机构。这里并举了”议事会”（布利）。各邦 议事会的建制和职权不尽相

同。雅典议事会为提出于公民大会各案件作预审工 作，其议事员五百人，由公民中年满三十岁以上者抽签

轮流相任。另如卷六章二 1317b31 所称“布利”，仅属于行政机构。
② 本卷第十章。
③ 参看《尼伦》卷五 1137b 19。
④ 雅典政治素重旧典和成规。公民大会以审议政事为主，如有变更成法的 议案须另山司法委员加以审订，

才能颁行，实际上公民大会制定新法律的事例是很 少的。有些人利用公民大会通过有违旧典的“政会”，

常被责为僭越。执政人员如 有违背成法的措施任何一个公民民都可以“违制罪”（γрαηдαрανο

ν）诉之于公 审法庭，业氏这里崇尚法治的意旨符合于雅典传统（参看维诺格拉多夫：《历代法 理

>]Vinogradoff,Historical Jucisprudence）卷二章六 2，“法治”）。



和相貌也许较笛艺重要，现在对具有这些善德的人度长量短，在出身和相貌
方面的所胜比较笛艺方面的所优为多；然而较好或较多的笛管仍旧应当分配
柏优于笛艺的(40)那个人。对于有些技艺，我们也许应当考察出身（门望）
或与之有关的财富，是否有益于该项技艺；这里，就笛艺这一事业说，(1283a)
两者实际上无助于吹奏。

又，依照这种[ 尚优］原则，[ 任何优点都须获得优给，] 各优点相互
间就应当有共通的计量。假如人体的某量（例如高度）为优于①［财富或出身
的某量] ，别人体的任何量度都应该可以同(5) 财富或出身的各量相较量。
于是，说甲这个人的身体高度超过了乙那个人的品性德行，或就一般而论，
人性的德量也许常常超过人体的高度，这种说法就使一切事物都可以互相计
量，说若干数量的这类事物优于若干数量的那类事物，跟着也就可以说某一
数量的这类事物一定等于某一数量的那类事物。然而，这是(10)不可能的［不
同素质的事物不能互相较量] ②。那么，在政治事务上，同在其它学艺上一样，
凭任何优点或凭各种优点为要求和分配职司（权力）的依据，实际上是不合
理的。有些人捷足，另些人滞缓；这不能据为增减政治权利的理由③。捷足这
一优点应当在运动比赛中领取他的奖赏。政治权利的分配必须以人们对于构
成城邦各要素的贡献的大小为依据④。所以，只有人们的(15) 具有门望（优
良血统）、自由身分或财富，才可作为要求官职和荣誉（名位）的理由。受
任官职的人必须是自由人和纳税人（捐输者）；完全由奴隶未组织一个城邦
当然决不成事，完全由穷汉来组织也好不了多少。但我们还必须指出，除了
财富和自由之外，正义的品德和军人的习性（勇毅）也是不可缺少的要素⑤；
另一些校勘家改μαλλον为εναμιλλον“假如人体的某量为‘可
以互相比较的事物”⋯”。纽曼不作删改而另增αγαθьν一字。“假如
人体的某量，作为一善物而优于财富或出身⋯”。人们倘使要共处于一个城
邦之中，就应该各各具有这些要素。(20)前两个要素为城邦所同存在的条件，
后两年要素则为城邦所由企求并获致优良的生活条件。

章十三 如果城邦城要大家贡献的只以有助于城邦的存在为限，则上述
各要素，或至少其中的某些要素，就确实可认为是分配职司和荣誉的正当依
据。但照我们前面所述及的①，城邦还 (25)应该计及优良的生活而要求大家
都具有文化和善德，那么这两者才应该是最正当的依据。在另一方面，依我
们的立论，人们凡是有一项，而且只有一项与人相等者就不该[像平民派那样]
要求享有各项事物的同等权利，凡是只有一项为较优者也不应该[像寡头派那

                                                
①  看 1281a36。
②  章九至十一以不同论点考察城邦中公民义务和权利分配的问题，也就是公民和他所应承受的事物（名

位）之间，如何能达到公平的问题。正文的要旨和法律的人质就庄于使人人和物物的关系各得共平。第十

一章的辩论显然已承认平民“群众”应有最高政治权利：第十二章改变了论辩的途径，平民的自由身分不

再是政治上特别重要的条件而“财富”和“品德”也各有它的地位了。
③ 叁看卷一章一；《尼伦》卷一 1094a 1。
④ 参看本卷章九 1280a 7—22；《尼伦》卷五章三。
⑤ 亚氏认为“世俗之见”为大家共同的观念，其中存在着真理，但应加以分析、修正并提高（参看《尼伦》

卷十 章二）。
① 依李奇微（Ridgeway）校订，删去“优于”（μαλλον），原句可译为“假如人体的某一高度可同

财富或出身相较量，别人体的任何高度都可同这类事物相较量”。



样]要求对各项事物都享有较优的权利——我们确认遵循这类原则而创制立
法的一切政体都是变态政体。我们会(30)经指明①，各人根据各自的某种贡
献，而在政治上各自有所要求，虽在某一方面的意义上可说是合乎正义，却
谁都不是绝对全面地合乎正义。（甲）富人的依据是他们有较大的土地，而
土地是有关城邦的共同利益的；又，他们由于富有恒产，也比较能够信守契
约②。（乙）自由氏族和贵族的依据[都为门望]是相接近的。出身（门望）较
高的，作为一个公民，比出身卑微的，地位也(35)较高；尊贵的氏族（血统）
在一邦内总是比较受尊敬的。又，优种递传优种；世译之家的后裔常常见到
有良好的品德。（丙）相似地，品德当然也应该是要求政治权利的正当依据；
我们认为正义正好是社会性的品德③［最有益于城邦团体]，凡能坚持正义的
人，常是兼备众德的④。（丁）但［在财富、出身或品德这些个别(40) 的依
据外］多数（群众）也有他们要求政治权利的依据：就集体说，他们就比少
数（寡头）较强、较富而又较好。(1283b)假如这些具有品德、财富、门望而
可以提出政治要求的人们组成某一公务集团而聚居于一城之中，这个城邦将
由谁来统治？这是一个争执不已的问题，可否有所协议？在我们前面已经叙
述的各类政制中①，并未见到争执个已的情况。那些城邦因执(5)掌主治机构
的人们各不相同而性质备别：其一是以最高治权寄托于富户［寡头政体]；另
一寄托于才德［贵族政体]，余者类此，备有偏依。但这里所提出的问题与此
有异，这里发生了性质备别的人们同时要求治权的争执。例如，有德之士，
如果为数甚少，却(10) 提出了他们的要求。我们该怎样答复他们的要求？鉴
于他们人数太少，可否向他们质询：你们这么一些人能够处理全邦的要务么？
你们的人数足以构成一个城邦么？还有一种疑难不仅可向官德之士质询，也
应该问及其它一切提出政治要求的人们。以财富(15)较多或门望（出身）较
高为理由而要求治权归属少数人，这可说同样是不合正义的。如果承认这样
的理由，则任何一人要是他的财富超过其余的入，他就当然可以统治他们了；
相似地，门望特别高的人也当然要统治门望较低的人们，例如自由人氏族，
而这些自由人却正在以自己的出身为依据而要求治权。在［少数制］贵族政
体②中，所依据的才能或善德，治理也相同。倘使若(20)于贤良（好人）所合
成的公民集团中有一人的才德出类拔萃，超乎他人，这些人就应当遵循白己
所主张的原则让他一人来统治了。若说多数（群众）因为强于少数就应当取
得治权，依照这理论，如果有一人或某一小组的人强于这一多数（群众）这
人或这之(25)小组就必然可以代替那个多数来执政了。

所有这些分析，该可以证明上述各种依据，各方面所凭以要求取得对其
它一切人们的统治权利的，没有一个可以作为正当的原则（标准）。试以人

                                                
① 参看《尼伦》卷五章八 1133a19、b18。
② 参看柏拉图：《法律篇》696B、744B 。大马士革人尼古拉（Nioltq11sI）a- mesetus）：《残篇》138（缪

勒编《希腊历史残篇》卷二），记有野蛮民族公举其地奔跑最 速者为王的事例。《希罗多德》iii20，记埃

塞俄比亚人公推最高大而体力最强的人 为国王。《雅典那物》 566C 则说埃塞俄比亚以最美俊者为国王，

貌美为王的事例亦 见于《尼古拉残篇》142。
③ 参考卷四章十二 1296b19。
④ 卷四 1291a19—33。
① 本卷章九 1281a1—10。
② 1280a 6—12。



们举品德作依据而要求统治公民团体：(30)者为例，或试以人们举财富作依
据者为例。群众（多数）就可以和这两者相抗衡，不作个别的比较，而以多
数集体同少数人相比较，则无论在品德上或者在财富上，就未必不能占优。
这里引到了偶尔曾经涉及的一个疑难。这个疑难是：假如就这个多数集体而
言，的确较少数好人[或富人]为更优，则主张尚优原则(35)的立法者，要是
他的目的正是想制订最公正的法律，那将怎样取舍呢？他应当为了好人们[或
富人们]的利益削制政体，还是为了多数（群众）的利盆，我们的答复是：所
谓“公正”，它的真实意义，主要在于“平等”。如果要说“平等的公正”，
这就得以城邦整(40)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③。（公民的一般
意义原来是指一切参加城邦政治生活输番为统治和被统治的人们。至(1284a)
于就他的特别意义说，则公民在各别的政体中就各有不同；在一个理想政体
中，他们就应该是以道德优良的生活为宗旨而既能治理又乐于受治的人们①。

[既然已经讨论过“多数”集体地优于“少数”这种情况之后，我们应当
再设想另一个相反的境遇。假如现在有一个人——或(5)若干人，而其数只是
城邦的一部分，不足以组成城邦的全部体系②——德行巍然，全邦其他的人于
个人品德以及所表现的政治才能而论，谁也比不上他或他们，这样的人或若
干人就不能被囿于城邦一隅之内；他或他们的德行才能既超越于其它所有的
人，如果使他或他们同其余的人享有同等的权利，这对他或他们(10)就不公
平了。这样卓异的人物就好像人群中的神祇，法制只应该范围出身和能力相
等的众人。对于这样的人物，就不是律例所能约束的了。他们本身自成其为
律例。谁要是企图以法制来笼 络这样的人物，可说是愚蠢的，他俩尽可以用
安蒂叙尼寓言中那(15)一雄狮的语言来作答：当群兽集会，野兔们登台演说，
要求兽界群众一律享有平等权利，［雄狮就说，“你可也有爪牙么？”]③这
些情况实际说明了平民政体各城邦所以要创制‘’陶片放逐律”的理由①。这
些城邦以“平等”为超过一切的无上要义；凭此宗旨，他们对于邦人的特别
富有资财，或朋从过多，或其它势力，凡是(20)政治影响足以掀动社会的，
就应用这个处分而把他驱逐出境，限今若干年内不得归返本邦。在神话中，
阿尔咯舟远航的舟子们遣弃赫拉克利斯的原因也就是这样②。阿尔咯舟因赫拉
克利斯神勇胜过全船的舟子，就［吩咐舟子们]不止他留在船上。人们对(25)
伯利安德给司拉绪布卢的示意，往常总是嗤为僭术，这样说来，这种指责就
未必公正了。从前相传的故事说，僭主司拉储布卢会遣人问计于另一邦的僭
主伯利安德。伯利安德正站在黍田之问，对使者默不作答，而以手杖击落高

                                                
③ 《修昔底德》vi39，记叙拉古雅典那哥拉斯（Athenagoras）的话说，财物保 管应该信托富人。
① 卷一 1253a17，37。又，《尼伦》卷五章三 1129b25—1130a5。
② 柏拉图：《法律篇》631C，明哲（智）、节制（礼）、坚毅（勇）三德结合而成正义（义）。正义兼有

共它三德之意，亦见千《亚里士多德残篇》七五 1488b5。
③ 本卷章七。
① αрγοκрαтα取义于“好人们”αрγοι，译“贤良”或“贵族政体”，贸庭多出于世族，故

中国一般都译为“贵族政体”。依此节，贤能所重在“才德”（αрεтη）不在“门望”（ειγεν

εια）。
② 参看章七 1279a31。“最为正宗”（ьрθοтαтοζ ）也就是“最为公正”的政体，应该不偏于少

数（好人和富户），不偏于多数（平民），而以全邦公民利益为依归，《梭伦残篇》5：梭伦自述为雅典创

制的本意，务使少数多数各得其平。



而且大的黍穗，直至黍棵(30)四顾齐平而止。使者不懂他的用意，就这样去
回报主人，司拉绪布卢听到了，心里知道伯利安德是在劝他芟刈邦内特出的
人①。这种政策不仅僭主们常常视为有利于国政而加以实施，寡头和平民政体
两者也同样应用这些手段。陶片放逐律就是类似的措(35)施，使才德著称的
人远离本土，他们在邦内的势力便日渐消失。强邦对于小城或弱族也会施行
同样的虐政，雅典人对于塞莫斯岛人、启沃岛人和累斯博岛人的征伐就可举
以为例：雅典的霸权(40)一经巩固，它就不顾盟约，而以强暴加于它的盟邦②。
相似地，(1284b)当米第亚人、巴比伦人以及其它服属的民族有感于本族前代
的光荣，想要奋发的时候，波斯王就一再以武力进行征讨③。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普遍存在于正宗以及变态政体之中：变态诸式
的政府为了它们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必须实行清除，(5)正宗诸式的政府为了公
共利益也得应用类似的清除。这种务求整齐匀称的规律①也可以拿一般学艺来
作证，画家在他画布上描绘人像，总不能画上一只特别大的脚，不管这只脚
画得怎样美丽，假定失去了匀称，那总是不许可的。船匠不会把一艘船的艄
(10) 部或其它部分造得特别高大。乐师也不能让他的整个合唱队中有一人引
吭特别嘹亮或特别纡徐。看到采取这种清除政策的广泛，可知在君主政体中，
一个王室，要是平日施政一般有利于全邦，则虽然有所清除，也未必就因而
同邦内人民失和。就对付某些可以引致内讧的显著势力说来，陶片放逐律也
有政治理论上的根据，而未可全非。当然，立法者最好是在削制法律的起(15)
初就给本邦构成良好的体系，使日后无需再依仗这种补救办法；但为了保持
一个政体，使它不致轻易被邦内的某些人所倾覆，那么这仍然是一种不得已
而求其次的可取的手段。实际上，各城邦却时常滥用了这种手段，这并不符
合立法的本意，也不符合(20)各自政体的原旨；为了党争，他们就不惜一再
诉之于“陶片放逐律”，借以达到排斥异己的偏私目的。

至于在变态政体中，各自维护一偏的立场，排斥异己就事属当然，甚至
可说是合法的了——虽然这也明显地不是相对合乎正义。但在最好的政体
中，要是也采用这种政策，那就成为一(25)个严重的疑难了。这里所成为疑
难的还不在于那些政治势力特别大，或富于资财，或朋从众多的显要之辈。
疑难的要点在于：倘使邦内出现一个善德特著的人，应该怎么办？大家既不
能说应该把这样的人驱除而流放他到邦外，可是又不能强使他屈服为臣民。
如果强使这样的人屈服为臣民，这就类于把宙斯神一样(30)纳人人类的政治

                                                
① 本节末两句，似为后增衍文，或原有赘语。
② 卷七卷八所拟理想城邦，全邦均为模范公民；这里所说现实城邦当然不会全邦都是好人，破折号内分句

为赘语或后增衍文，应删。
③ 依加梅拉留：《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和经济学译文和疏释》补[ ]内语，参看韩姆编：《伊索寓言》（Halm,Fabulae

Aesopicae）241；又，巴布留：《寓言））（Bab-rius，Fabu1ae）67。
① 雅典的“陶片放逐律”创于公元前 500 年，立法的初衷在于保护平民政体，俾不致因国内产生杰出的政

治人物而转变为寡头或僭主统冶。应被放逐的人，公民大会中公民各书其姓名于陶片而投入陶罐中，必须

有六千陶片才能通过一件放逐案。放逐期十年，后减为五年（参看《雅典政制》xxii）。《修昔底德》viii73，

《狄奥多洛》xi55 所记放逐律的作用和目的同亚氏此节相符。但后世执政党派常假借此律以排斥异己。叙

拉古设有相似的“榄叶放逐律”（πεтαλιομбζ），应被放逐者的姓名写在阉叶上；放逐期五年

（《狄奥多洛》xi87。其它城邦，阿尔咯斯（本书卷五 1302b18）、米利都和梅加拉（阿里斯多芬；《骑士》

855 诠疏〕也设有放逐律。



体系［而强使他同样地轮番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了]惟一的解决方式，而且也
是顺乎自然的方式，只有让全邦的人服属于这样的统治者：于是，他便成为
城邦的终身君王②。

章十四 经过这一番探讨后，这里已可转而论述君主政体[王(35)制]
了。一王为治的制度，我们曾经说是正宗政体各类型之一。

我们应加考虑的问题是：任何城邦或国家要取得修明的治理，是否以君
主政体为适宜，抑或工制实在不如其它型式的政体——或是王制在某些场合
虽未必适宜，而在另些场合却又较为适(40)宜。我们预先确定君主政体只有
一属或数属（多种）。这不难认 285。明，王制实际上包括若干不同种属，
它们为政的方法各不相同。

（一）拉根尼（斯巴达）政体中存在着一种王室。这种王室素称君主政
体的真实典型；但斯巴达王没有相对的治权；他们只在出征时，离开本邦以
后，才具有指挥军事的全权。此外则宗教事务的权力也属于王室。所以斯巴
达王实际上是一个“统帅职位”，受任终身，对于军事可以独立自主，发号
施合。这种王不操生杀之权——惟（某些王室③，例如》史诗时代的王，在出
征期(10)间，他们可凭权威杀人①。荷马的诗可引以为证：阿伽米农在公民大
会中受到攻诘总是隐忍的，但一到战场，他便施行生杀的权力。他就是这么
说的：

谁想要临阵脱逃，他总逃不了；
操持着生杀权，我要把他喂鹰犬②。(15)
这里所述君主政体的备个品种之一就是军事指挥的终身职；这一属王室

有两个品种，其一为世袭，另一为公举。
（二）君主政体的另一属，其权力类似僭主（专制），常常见于野蛮民

族（非希腊民族）备国中。但这一属君主政体也出于成法，列王都是世袭的。
因为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为富于奴性；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为富于奴性，
所以他们常常忍受专制统治(20)而不起来叛乱③。这样，蛮族王制便成为僭政
性质的王制；但那里既然遵循成法而世代嗣续，这种君主政体是稳定的。我
们也可以在侍卫方面看到君主政体的分别，这些蛮王的侍卫仍然属于本国的
臣民，不同于僭主们常常依仗外邦（雇佣）武士来保护自己。君主，依照国
法统治着自顾从属的臣民，所以臣民乐于给(25)他当侍卫。至于僭主既出自
篡夺，实在是同人民的意志相违背的，他防备着本邦的人民，就得把自己寄

                                                
② 阿波罗尼（ApOllonius〕：《诠疏》11290，税，此故事实见于费勒居特（Phereeydes，公元前第五世纪

史家）著作（参看缪勒编《希腊历史残篇》188）阿尔咯神舟能凭船头的浪劈发声作言语，这浪劈为一“神

木”（参看公元前第二世纪雅典作家阿波罗杜罗：《书丛》[Apollodorus,Bibliotheka］卷一 9.19）。
③ 《希罗多德》V92，纪米利都僭主司拉绪布卢曾劝告科林斯僭主伯利安德清除邦内雄杰，此节，两人互易

了宾主地位。参看卷五 1311a20。
① 塞莫斯岛在公元前 440 年、累斯博岛的米提利尼城在 428 年、启沃岛在 412 年，先后叛离雅典，雅典海

军征讨三岛（参看《雅典政制》章 24）。但这次战争的起因非由雅典背约。这三岛为雅典重要盟邦，雅典

对这三邦尚属有礼。《纽校》III248—9，引《修昔在德》176、vi76、《狄奥多洛》x150、70 等章节，说此

处所言雅典背约加暴于三邦，当指公元前 440 年以前，雅典尚未同各邦缔结提洛同盟时 的事情。
② 《希罗多德》卷一 183、卷三 159，记波斯王国在讨平米第亚巴比伦的叛罩 后，重惩其族。参看阿里安：

《亚历山大长征记》（A rianus AnabasisAlex，〕卷 三 16.4。
③ 参看卷五 1302b34：卷七 1326a35，又，柏拉图：《理想国》卷四 420。



托于外邦的（雇佣）卫士了。
这里已叙述了君主政体的两个种属；还有（三）另一属称为(30)民选总

裁、“艾修尼德”）的型式，屡见于古代希腊各邦。民选总裁约略相当于公
举的僭主。这种权优异于蛮族君主者，在于位不世袭，其同于蛮族君主者，
则在于依法受任。这种统治职位有时及于终身，有时则为期若干年，或以完
成某些事业为期。例如，米提利尼人当流亡者们以安蒂米尼得和诗人阿尔喀
俄为领(35)袖而率众来攻时，就拥戴毕达库斯为“僭主”（领袖），以统筹
守御。阿尔喀俄曾在所作《醉歌》的一章中，发抒了他的遣恨说：

嗟此儒城，奉此鄙夫①，
诅彼愚众，嚣尔趋附。

这些诗句①确证毕达摩斯的临时统治职位是由人民公推的。这种制度常常显出
两方面的性质：既具有专制（独断）的权力，这就类乎僭政②；又是根据了民
意，经过大众的推戴而受任，这又不能不说是君主政体了。

（四）君主政体的第四属是史诗（英雄）时代的王制：它根据(5)成法，
其统治符合于臣民的公意，王位则由父祖遣传于子孙。王室的始祖都由军事
技术（战功）起家，或团结一族的人民而创立了城市，或开疆拓土，为公众
树立了不朽的勋业；于是大家共戴为君王而且议定了传统的世袭制度。这种
王室具有[三项]统(10)治的权位：战时为统帅；祭时为主祭，除另有祭司职
掌的宗教事务外，他们主管着氏族的祀典；遇有法律上的争端也由他们作最
后的判决。他们断案前，有时先行宣誓，有时不必宣誓③；举行宣誓时，他俩
就举起他们的王杖。在古昔，他们执掌着总概一切的永久权力，包括城市、
乡郊以及同外邦来往等各种重大事件；后来逐渐改变。他们放弃了某些特权，
人民又从而争取 了另些法权；王权经历代削弱，迄于今日，大多数王室［已
成虚位，]只能主持一邦的传统祭仪而已①。若干邦内虽说还有真王，也仅仅
在出征国外时还保留着军事指挥的仅力。

这里已叙述了四个种属的君主政体——第一，史诗时代的古制，王位由
人民所公推，而权能限于领军、主祭和裁断法案。第二，蛮族君王出于世袭，
虽说凭成法进行统治，但具有专制的权力。第三，所谓民选总裁，只能算是
一种公推的僭主。以及第四，斯巴达式的诸王，他们是世袭的统帅，终身握
有军事指挥的权力②。如上所述，君主政体这四式是各不相同的。

                                                
① 章九至十三的主题为政治权利的正当分配，所举两类分配根据：（一）依公民的品质而言为：出身、财

富、品德三者；（二）依公民的数量而言为多数、少数和一人三者。第十二、十三两章，在数量这方面，

对祟尚“多数”的意思已说得极为周详；照章七 1279a23—25 所拟程序，这里应该挨次分论正宗政体三个

类型。本章末节突然提出了“一长政体”的要领。本卷以下五章承接本章，也承接第七章，专叙君主政体

（王制），即正宗三型的第一型。下章首两句同章七首句相呼应。
① “某些王室”（ev Tovo Baocasia），或“王制的某些品种”，这一短语未见于阿雷丁诺和季芳尼拉丁译本，

贝克尔校本等加衍文括弧。这可能是上两行中“王室”字样的重复误缮于本行。
② “ 凭权威杀人”和“依法律杀人”相对；依艾利斯译本为“依军法杀人”，但古王在战场可格杀临阵退

缩的战士，不经军法审讯手续。
③ 见《伊利亚特》ii391—393。现行《伊利亚特》抄本缺“操持着生杀权”一分句。亚氏各书所引荷马诗篇

同现存抄本往往有异；鲍尼兹：《索引》507a29 以下各页，列有这类异文的详单。
① 参看卷七 1327b27；又，《亚里士多德残篇》八一 1489b27。
② “鄙夫”（κακοπαTpια），直译是“贱种”；依《修昔底德》ivl07，毕达床斯这族姓出于色雷



（五）君主政体还有第五属[这和上述四属全不相同]，是具有绝对权力
的君主①，由他一人代表整个氏族或整个城市，全权统治全体人民的公务；这
种形式犹如家长对于家庭的管理。家务管理原来可以说是家庭中的王政，反
过来说，这种君主政体也就是一城邦或一民族或若干民族的家务管理②。

章十五 在君主政体的这五个种属之中，我们只须从详研究两个种属—
—未一式和拉根尼（斯巴达）式。其它三个种属的各王室大都处于这两种属
之间，他们所持有的仅力，总是比绝对王制（“全权君主”）为小而比斯巴
达诸王为广。［阐明了两端的种属，各个中间的种属便大体可知，]因此，我
们这里的论题就可简略地提出这么两个要旨：第一论题［关于斯巴达式君主
政体]是终(1286a)身统帅的职权，无论是世袭或另外规定有输换的方法③，对
于城邦究属有利或无利（适宜或不适宜）。第二论题［关于全权君主］是全
邦政务都由一人治理究属有利或尤利（适宜或不适宜）。

第一论题实际上属于法制研究，不属于政制研究，因为任何政体中都可
能设置常任的将军（统帅）职能。[不只君主政体才＆专有这样的职能；]所
以我们现在暂置不论①。另一种君主政体[全权君主］却真是一种政制，我们
应该对此做一番理论研究，概括地考察一下同它有关的各个疑难。

我们的研究便以这样的毅疑开始：由最好的一人或由最好的法律统治哪
一方面较为有利②？主张君主政体较为有利的人说，法律只能订立一些通则；
当国事演变的时候，法律不会发布(10) 适应各种事故的号令。任何技术，要
是完全照成文的通则办事，当是愚昧的。在埃及，医师依成法处方，如果到
第四日而不见疗效，他就可以改变药剂，只是他倘使在第四日以前急于改变
成法，这要由他自己负责。从同样的理由来论证，很明显，完全按照成文法
律统治的政体不会是最优良的政体。但，我们也得注意到一个统治者的心中
仍然是存在着通则的。而且[个人的意(15)旨虽说可以有益于城邦]，凡是不
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法律恰正是全没有
感情的；人类的本性（灵魂）便说都难免有感情。这里，主张君主政体的人
可以接着强调个人的作用；个人虽然不免有感情用事的毛病，然而一旦遭遇
通则所不能解决的特殊事例时，还得让个人较好的理智进行较好的审裁。那
么，这就的确应该让最好的（才德最高的）(20)人为立法施令的统治者了，
但在这样的一人为治的城邦中，一切政务还得以整部法律为依归，只在法律

                                                                                                                                           

基，也许毕达库斯的父母为奴隶出身，所以阿尔喀俄议他为贱种。狄欧根尼·拉尔修：《学者例传》卷—

75，说到毕达库斯任米提利尼总载有十年之久。
① 参看伯格编：《希腊抒情诗人集》《阿尔喀俄残篇》37。阿尔喀俄，米提利尼诗人，盛年约公元前 606

年，安蒂米尼得为阿尔喀俄兄弟，参看狄欧根尼拉尔修：《学者列传》卷二 46。
② “艾修尼德”这名称见于荷马：《奥德赛》viii258 者为运动会中裁判员；见于《亚里士多德残篇》四八—

1556b4 者为库梅（Cyme）执政宫的通你。这里所述具有特大权力的“民选总裁”制度，米利都古代（《大

马土革人尼古拉残篇》54，缪勒编：《希腊历史残篇》iii389）和欧卑亚古代（普鲁塔克：《梭伦传》14）

都曾有过。哈里加那苏的狄欧尼修；《罗马掌故》（Dion.Hal，Ant.Rom.）v73 说，希腊城邦的民选总裁制

和罗马的”狄克推多制”（独裁制）相同，世人往往视为僭主。
③ 斯巴达两王每月在监察院的监察们前宣誓一次（色诺芬：《拉根尼共和国》xv7）。不要求诸王先行宣誓

而后断案为王权较高的征象。
① 王权逐渐削弱的实例，见于本书者，有卷七 1313a23 行的谟洛修王室和 26 行的斯巴达王室。
② 1285a16 说这一属有世袭和公推两种。本节总结上文，次序同前面不符。



所不能包括而失其权威的问题上才可让个人运用其理智。法律所未及的问题
或法律虽有所涉及而并不周详的问题确实是有的。这时候，既需要运用理智，
那么应该求之于最好的一人抑或求之于全体人民？

依我们现行的制度，[凡遇有这样的情况，]人民就集合于公民大会，而
尽其议事和审断的职能：人民在这里所审议而裁决的事情都是[法律所未及或
未作详密规定的]特殊事例。集会中任何个人可能都不及那才德最高的一人
③。但城邦原为许多人所合组的团体；许多人出资举办的宴会可以胜过一人独
办的酒席；(30)相似地，在许多事例上，群众比任何一人又可能作较好的裁
断。又，物多者比较不易腐败。大泽水多则不朽，小池水少则易朽；多数群
众也比少数人为不易腐败。单独一人就容易团愤懑或其它任何相似的感情而
失去平衡，终致损伤了他的判断力；但(35)全体人民总不会同时发怒：同时
错断。我们对于上述的集会，当然假定它的出席者都是自由公民，而所议事
件都以法律没有周密规定者为限，所作裁决也从未有违背法律的。辩难的人
也话要说，这样人数众多的集会，未必真能强使严守这样的范围吧④。那么我
们也可以另行假设一个既是好人又是好公民的群(40)众集团，试问，这个好
人集体和那一个好人相比，究竟谁易于腐(1286b)败？若干好人的集休一定较
不易于腐败，这不是己经很明显了么？可是辩难者还可以提出另一个反对的
理由，人多了意见纷歧，就易于发生党派之争；一人为治就可以避免内讧①。
对于这个理由，我们实在无须另作解答，既然我们所假设的集团都是好人，
同那一个好人一样，许多好人在一起，也不致发生内讧。于是，［我们可以
总结这一番论证了。]倘使若干好人所共同组(5) 织的政府称为贵族政体，而
以一人为治的政府称为君主政体，那么，世间这样多同等贤良的好人要是可
以找到，我们宁可采取贵族政体而不采取君主政体了——无论这个一王之治
或有侍卫武力或没有侍卫武力为之支持②③。

古代备邦一般都通行王制，王制（君主政体）所以适于古代，由于那时
贤哲稀少，而且备邦都地小人稀。另一理由是古代诸王都曾经对人民积有功
德，同时少数具有才德的人也未必对世人全无恩泽，但功德特大的一人首先
受到了拥戴。随后，有同样才德的人增多了，他们不甘心受制于一人，要求
共同参加治理，这样就产生了立宪政体。更后，这些贸良潮趋腐败；他们侵

                                                
③ 具有绝对权力的君主即下章所称“全权君主”（nauBa 纽曼注本卷 1284a14、1287a1 所涉及的全权君主当

指波斯王室。
④ 本章君主政体分类的依据为（一）是否仗法成立，（二）具有统治圣权或没有圣权，（三）出自选举或

由世袭，（四〕终身或临时职位。这四项依据，亚氏未作主次之分，在所列君主政体五个种属中，这些依

据参次互见。“城邦”和“民族”的区别，参看卷五 I310b37 注。
① 1285al5 说斯巴达王室或由“世袭”或由“选举”（这里，《贝 克尔校本》、《纽曼校注本》从 II1 P2P3，

作“论换”（KaTa 同“世袭”对举；《苏 斯密尔校本》从 P4P6，作“选举”。“论换”包括选举或其它

人事更替的方式，意 义较选举或公推为广。
② 以后也没有再论及此题。
③ 这里所提出的疑问“由最好的一人或由最好的法律统治？”相同于拉丁成 说“Autfexautlex”（王治还是

法治）论题。中国旧有“人治还是法治！”亦相似。 这个论题先曾屡见于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政治家

篇》，《法律篇》亦曾涉及。柏拉 图轻视呆板的法律而主张由哲王治理。但他的“哲王” 在《理想国》

473C、D 中是多数，他立论的重点在明哲（智慧〕而下在王权；他的本 旨是：尚法不如尚智，尚律不如尚

学。亚里士多德本草的结论，不抹杀个人才智的 有利作用而稍稍偏重法律（参看 1287a3 注）。



占公共财物，据以自肥——这里就滋生了尚富的湍源，而邦国的名位渐渐以
财产为根据，由是兴起了寡头（财阀）政体。随后，寡头政体先变为僭政，
跟着，僭政又变为平民（民主）政体①。追溯这一系列变迁的原因就全在为政
者凭借名位，竟尚贪婪，于是减少了参与统治的团体和人数，增强了平民群
众的势力，于是发生变乱，而最后建立了平民政体。现在，备邦的版图既日
益扩展，其它类型的政体已经不易存在或重行树立①[君主政体也应该是不适
宜的了]。

[回到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的比较研究，这里还得提出两个问题，其一：］
使承认君主政体为城邦最优良的政体，王室的子嗣应处于怎样的地位？王位
是否应该属于家族，一登王位，他的后嗣便应相继为王？如果这些子嗣都是
庸才，也使登上王位，就会有害于邦国②。对于这种情况，主张君主政体的人
将起而辩护 说：老王虽有传位于子嗣的法权，他可以不止庸儿继承。但很难
保证王室真会这样行事；传贤而不私其子的善德是不易做到的，我就不敢对
人类的本性提出过奢的要求。另一个疑难问题是君王的侍卫武力。是否登上
王他的人身边就该有保护他的罩(30)队，凡遇到有谁抗命，他可用以压服这
些不安稳的分子？倘使没有这种武力，他怎能发号施令，进行统治？即使这
个处在至尊地位的君王，绝不怀抱私意，毫无法外行动，他的一切措施全都
遵循法律，也得有一支恃卫武力，以保障他执行这些法律。就这类依法为政
的君王而论，这个问题也许不难解决。他应该备有一(35)定人数的卫队——
其人数要少于全邦民军而多于任何个人所蓄有的武力或若干人所共同操纵的
武力。在古代，人民拥立一位所谓“民选总裁”或僭主③时，给他组织的卫队
就是这样的。当狄欧尼修向叙拉古人民要求设置卫队时，有一位会员就建议
给(40)与这样定数的武力。(1287a)

章十六 [方才说过为政遵循法律、不以私意兴作的君王。]但对那些欢
喜凭个人智虑多所作为的君王还得进行一番考察④。所谓“依法为政的君王”
①，如上面曾经说及②，本身实际上不能算是政体的一式。这种王室一般只是
一个常任将军，在任何政 体——例如一个平民政体或一个贵族政体——之
中，都可以设置这样的罩事领袖；在内务方面若干政体类型不同的城邦也曾
设有权力特高[不逾法律范围]的个人职位：譬如在爱庇丹诺就有这一级的执

                                                
① 以下转而涉及人民权利的旧题，重复了章十一 1281b 1—6的议论。
① 公民大会可能途越法律范围，参看卷四 1292a15、23 等节；包括很多贫民 群众的第四种平民政体，其公

民大会更易于逾越法度（1293a 1—10）。参看柏拉图：《理想国》701A 。
② 《希罗多德》iii82，君主以一人独断，可免党派纠纷，为大流士（DaDAius）在政体辩论中所持”君主制

忧于民主和寡头”等理由之一。
③ 有没有侍卫武力问题见下文 27—40 行。
④ 本章原题为王制是否有利于邦国，论辩至此，两变其归趋：（一）1286a26—35 亚氏重申了平民多数的立

场；（二）1286a36—b7 又表明了少数贤良的立场：这些都反衬出君主政体不适宜于现世。
① 参看卷五章十二：寡头变为僭主政体，1316a4；僭政变为平民政体，1316a32；该章所述政体的变迁并无

此节所述的一定程序。
② 结论说广土众民的各城邦只宜于平民政体，参看卷四 1293a1、1297b22—25。遗憾的是，世事的演变异乎

亚氏这一论断：希腊的城邦平民政体在他没世后不久就次第消灭，地中海周围欧亚非三洲尚被统治于马其

顿亚历山大部属诸将的三分割据王国。



政官③，又如在奥市斯，也有这样的职位，不过权力较小一些①。但所谓“全
权君主”却是政体的一式，在这种政体中，君主用个人的智虑执行全邦一切
公务。有些人认为在平等人民所组成的城邦中，以一人高高凌驾于全邦人民
之上是不合乎自然的[也是不相宜的]，按照这些见解，凡自然而平等的人，
既然人人具有同等价值，应当分配抬同等权利；所以，对平等的人给予不平
等的——或者相反地，对不平等的人给予平等的——名位，有如对体质不等
的人们分配给同量的——或对同等的给予不同量的——衣食一样，这在大家
想来总是有害（恶劣）的。依此见解所得的结论，名位便应该轮番，同等的
人交互做统治者也做被统治者，这才合乎正义。可是，这样的结论就是主张
以法律为治了；建立[轮番]制度就是法律。那么，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
遵循这种法治的主张，这里还须辨明，即便有时国政(20)仍须依仗某些人的
智虑（人治），这总得限止这些人们只能在应用法律上运用其智虑，让这种
高级权力成为法律监护官②的权力。应该承认邦国必须设置若干职官，必须有
人执政，但当大家都具有平等而同样的人格时，要是把全邦的权力寄托于任
何一个个人，这总是不合乎正义的。

①或者说，对若干事例，法律可能规定得并不周详，无法作(25)断，但遇
到这些事例，个人的智虑是否一定能够作出判断，也是未能肯定的。法律训
练（教导）执法者根据法意解释并应用一切条例，对于法律所没有周详的地
方，让他们遵从法律的原来精神，公正地加以处理和裁决②。法律也允许人们
根据积累的经验，修订或补充现行各种规章，以求日臻美备③。谁说应该由法
律遂行其统治，这就有如说，惟独神祇和理智④可以行使统治；至于谁说应该
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人了兽性的因素。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
兽欲，虽最好的人们（贤良）也未免有热忱①，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
向。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祇和理智的体现。

                                                
③ 参看章十七 1288a15，如果王室子孙均属贤能，就应该世代继承王位。
①  原文 （“民选总裁或僭主”）都在宾格，似乎两词同义，有些译本译成“作为僭主的民选总裁”。卷

四章十述僭政品种曾说民选总裁作君主政体之一，亦可作僭政之一。民选总裁同僭主所异者：僭主都由政

变或强权自立，不经民选，不遵成法，不定任期（章十四 1285a31）。
② 上章“人治（王治）还是法治”这个问题的讨论，辩析自 1286a5 至 25 止。25 行以下，假定了在应该尊

重法治的情况下，如法律有所未周而需依仗人治时，提出了另一论旨：应由一人的智虑还是由若干人的智

虑来裁决这些案件。亚氏的结论偏向于集团智虑，即君主政体不如贵族政体亦不如平民政体。本章亚氏又

回转到“人治和王治还是法治”的问题，其总结仍趋重于法治。至下章亚氏表明绝对君主制（全权君主），

在某种社会中，仍有作用而可以存在。“人治（王治）或法治”问题的讨论一直延续到第十七章 1288a32

而终止；这一章同时也答复了(1286a)所提绝对君主制是否有利于城邦的问题。并回顾到第十三章未节所由

导向君主政体讨论的伏笔。
① “依法为政的君王”（KaRA VOUUV BAOEUS），或译“有限君王”，或译“立宪君主”。
② 上章 1286a1。
③ 卷五章—1301b21—25。
④  爱庇丹诺和奥布斯都是寡头城邦（参看吉耳伯特：《希腊政制典实》，卷二 39.236）。奥布斯内务职权

最高的官位为“执政”（同书卷二 41.1） 。爱庇丹诺，参看卷五：1301b21 注；奥布斯见卷二 1266b19 注。
① “法律监护官”（VoVOPVA）原为雅典政制中职官名称（参看卷四 1298b29 等）；这里亚氏应用原来字

义说明执政人员只应遵守法律，不应君临于法律之上（参看本卷章十一 1282b3）。雅典法律监护官共七人，

公民大会或议事会开会时坐主席之旁，如有提案或决议违反成法和政制的，监护官即席加以否定。



在这里技术的譬喻，前曾说及的②［例如医药]并不确切。当然，按照药
书擅自处理方剂是轻妄的，病人总以求助于具备医 疗技术的医师为宜。[但
医师究竟不同于政治家。]医师不会对病人有所痛私而丧失理智；他们诊治各
个病人，备收一份诊费。在职位上的政治家就不同，他们的许多措施就不能
免于爱憎，或竟借以挫折他们的敌派而加惠于他们的友好。病人要是怀疑医
师受贿于他的仇敌而将有所不利于他时，他也尽可查考药书的疗法和方剂。
又，当医师们自身患有疾病，他们常请别的医师为之诊治；体育教师们自己
在进行锻炼，也常常求救于别的体育教师。他们惟恐自己受到情绪[不正常]
的影响，对自己的疾病作出错误的判断[所以请助于中立而无所偏私的名
家］。要使事物合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③；法律恰恰正是这
样一个中道的权衡。[以上我们只说到了成文法律]但积习所成的“不成文法”
④比“成文法”实际上还更有权威，所涉及的事情也更为重要；由此，对于一
人之治可以这样推想，这个人的智虑虽然可能比成文法为周详，却未必比所
有不成文法还更广博。

[除了不能无所偏私以外，]一人之治还有一个困难，他实际上不能独理
万机。他还得任命若干官员，帮助处理各项政务。然而，到后来由这个人继
精挑选并任命这些共治的职官，为什么不在当初就把这些官员和这个君王一
起安排好呢？我们还可以重提一些旧论①来支持这里的论辩：倘使说一人因为
他比众人优良而执掌政权，是合乎正义的，那么两个好人合起来执掌政权就
更合乎正义了。古诗有云，

“二人同行。”②

还有阿伽米农的祈祷词，
“愿得十士，惠我忠谋。”③

在我们今日，谁都承认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法律能尽其本旨作出最适当
的判决，可是，这里也得设置若干职官——例如法官——，他们在法律所没
有周详的事例上，可以作出他们的判决。就因为法律必难完备无遗，于是，

                                                
② 本章 1287a25 行以上作为论辩的一方行文，主张法治而诽议全仅君主；25 行以下，作为亚氏本人的申说

行文，所持的宗旨仍旧在法治方面。章未结句总称这些是反对王制的人们的论旨。
③ 《普吕克斯》yiiil22，记有雅典陪审员在投票决狱前的誓言说：“有法可据者当依法投票；法律所未详者，

当本法意，尽我诚心，作合乎正义的投票。”雅典法意崇尚“高尚公平”。参看赫尔曼：《希腊掌故》卷

一 134；希克斯：《希腊历史碑志》125 号（211 页），果斯博的埃勒苏城（Eressus）碑文。亚氏此句及下

文 1287b25 句造语和立论都根据这类政法誓言（参看《纽校》卷一“诠疏”273 页，卷三、“文义注释”

294 页）。
④ 这里所说法制进步也是以雅典情况为根据的。伯利克里时代曾有法典增修的规定：每年由执政院中后第

六执政为“法典审议委员”（theslothetai），所拟修订意见或补充规章，提交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有所决议

后，该法案交由法院中推定若干立法委员，草制正式的新条例。
① 以“理智”归属“神衹”为希腊人的习尚：赖契和希那得文合编：《希腊古谚》（Leutsch und SCHNEIDEWIN，

Pareom，Gr）卷—281：“遵循理智的人，通于神明。”
② 参看柏拉图：《理想国》588C—E。柏拉图设喻：一只庞大的由多种禽兽合成一体的怪物、一个稍小些

的狮像，又一个更小些的人像，三者综合而成人性。故人性善恶混杂，其中具有（一）低级生物的“低劣

性情”，（二）狮性或高级动物的“高 贵性情”，（三）“包含理智的人性”。这里的“热忱”（BUUOS）

就指第二项的“狮性”。
③ 见上章 1286a12—14；又第十一章 1281b40—82a7 。



从这些缺漏的地方着想，引起了这个严重争执的问题：“应该力求一个[ 完
备的] 最好的法律，还是让那最好的一个人来统治？”法律确实不能完备无
遣，不能写定一切细节，这些原可留待人们去审议。主张法治的人并不想抹
杀人们的智虑，他们就认为这种审议与其寄托一人，毋宁交给众人。参与公
务的全体人们既然都受过法律的训练，都能具有优良的判断，要是说仅仅有
两眼、两耳、两手、两足的一人，其视听、其行动一定胜过众人的多眼、多
耳、多手足者④，这未免荒谬。实际上，君王都用心罗致自己的朋友和拥护王
政的人们担任职官，把他们作为自己的耳目和手足，同他共治邦国。参与君
主梳治的职官们都是君主的朋友；如果不是朋友，他们的作为就一定不能符
合君主的心意，如果是朋友，则应该[跟君主] 是同样而平等的人①；君主们
既认为朋友们应该同他们共治邦国，则一邦之内所有同样而平等的人们也就
应该一样地参与公务。

这些就是不赞成君主政体（王制）的人们所持的主张。(35)
章十七 可是，这些主张也许并不完全正确——只能适用于某些社会，

而对于另外一些社会就未必适合。有些社会自然地宜于专制式的统治，[即家
主对于奴隶的统治，] 另一些宜于君王为治，又另一些则宜于城邦团体的宪
政的统治，这些，对于每一(40) 类的社会，备从其宜，也各合乎正义。但僭
主政体和其它类型的变态统治却对任何一类社会都不适宜，因为这些类型都
反乎自(1288a)然。上述种种已足够证明，凡由同样而平等的分子组成的团
体。

以一人统治万众的制度就一定不适宜，也一定不合乎正义——无论这种
统治原先有法律为依据或竟没有法律而以一人的号令为法律，无论这一人为
好人而统治好人的城邦或为恶人而统治恶人的城邦，这种制度都属不宜并且
不合乎正义；这一人的品德倘使不具有特殊优胜的性质，他就不应该凭一般
的长处独擅政(5) 权。这个特殊性质，我们虽前面曾有所涉及②，这里将再为
之说明。（我们应当先论定什么性质的社会各别地适宜于君主政体、贵族政
体、共和政体的备别类型。适于君主政体的社会应该是那里的民族或种姓自
然地有独一尤双的英豪，其才德足以当政(10)治领袖而莫可与竞。适于贵族
政体的社会应该是那里自然地既有若干政治才德优异的好人而又有乐于以自
由人身分受贵族之辈统治的民众。适于城邦宪政（共和制度）的社会应该是
那里自然地存在有胜任战争的民众（武士），那里在小康阶级之间按照(15)

                                                
④ 参看《尼伦》卷五 1132a22。
①  VOUOS（“诺谟”），字根 peI— 的意义为”区分”，由 VCU-衍生的字干蕃殖有两个系列的词汇。其

一作为地域区分的名词，如牧场，以及鸟兽生活的区域，都可称为诺谟。人类生活的区域，如巴比伦和埃

及古代的州郡也有“诺谟”这样的名称。另一用于是非功罪的区分，则成礼法上一系列的名词；本书中，

“诺谟”主要是解作“法律”，而各种“制度”也叫“诺谟”。凡为城邦创立制度的名贤或拟订法律的专

家就统称“诺谟赛忒”（ ，“法制作者”）。古时有些或行或禁的日常事例，经若干世代许多人们仿效流

传而成“习俗”，便是“习惯法”，也称为“不成文诺谟”，即未经立法程序而业已通行于世的法律。又，

初民祭神的某些仪式有时传布为社会共同遵循的礼节；各族先贤因大众的常情而为之节度，“札仪”也可

说是古代的生活规范。这些在希腊语，全都说是“诺谟”。在近代已经高度分化的文字中实际上再没有那

么广泛的名词可概括“法律”、“制度”、“礼仪”和”习俗”四项内容；但在中国经典时代“礼法”这

类字样恰也常常是这四者的浑称。
② 见上章 1286b2—13。



各人的价值分配政治职司，他俩在这样的制度中既能统治，也能被统治。③

如果一个家族，或竞是单独一人，才德远出于众人之上，这样，以绝对
权力付给这个家簇，使成王室，或付给单独一人，使他为王，这就是合乎正
义的了。但这不仅仅是正义问题。在建立任何一类政体时——无论其为贵族
政体或寡头政体，又或为平(20)民政体——都是各自合乎正义的；根据尚优
原则，各种政体虽各异其要求政权的立埸，却备有其片面的优胜，以为正义
的依据。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过另一种观点④[ 是否切实的周题］。清除一个才
德卓绝的人物，或用陶片放逐律，使挫受有限期的流亡，或驱逐邦外，使终
身不得还乡，都是不切实的；归纳在各部分交互轮番的体系中，使他也做被
统治的人民，同样不一定恰当。整体总是超过部分，这样卓绝的人物，他本
身恰恰是一个整体，而其它的人们便类于他的部分。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大
家服从他的统治，不同他人轮番，让他无限期地执掌治权。

关于君主政体有哪些不同品种？是否有利于城邦？如果说(30)有利于城
邦，应该是哪种城邦，并在什么情况下，才真正有利（合宜）？我们上述的
这些论证可以回答这一系列的三个问题。

章十八 [我们现在可以进而研究怎样才能创建一个良好的政体。]前已
说明政体的正宗类型有三，而其中最优良的政体就该是由最优良的人们为之
治理的政体。这一类型的政体的统治者或为一人，或为一宗族，或为若干人，
他或他们都具有出众的才德，擅于为政，而且邦内受治的公众都有志于，也
都适宜于，人类最崇高的生活。在我们这番研究（这篇专著）的起初①，曾经
讲到，在最好的城邦中，善人的品德必然相类干好公民的品德。(40)这就显
然，造成一个善人的方法和手段可作为城邦创建一个贵族政体或君主政体典
型的方法和手段；凡是可使人们成德达善(1288b)的教育和习惯的训练也同样
可用来教育并训练成一个优良的政治家或一个优良的君王②。

论述了这些要旨，我们接着可以研究最优良的政体，考察这种政体怎样
才能产生，又怎样才能成立？（对于这个问题要进行(5)适当的研究，应该[先
论定人类最崇高的生活的性质⋯⋯] ①

                                                
③ 荷焉《伊利亚特》x224，“二人同行，必有一人较另一人率先见到有利的途径”，意思是：二人必较一

人的见识为周详而敏捷。
④ 《伊利亚特》ii372，阿伽米农力图攻破普里亚姆（Priamus〕王的特洛埃城，说：“愿得十士，惠我忠谋，

共奋智勇，克彼坚垒。”
① 先见于章二 1281b6。
② 参看《尼伦》卷八章六。又，柏拉图：《法律篇》837A。
① 见章十三 1284a3—11、b22—34。



卷（△）四②

章一 一切技艺和学术［实用之学］要是不仅以片断的陈述为满足，而
有志于研究整个问题，削每一种专门的技艺和学术就应该把擅长的那一门内
所有备方面的事情全部加以考虑。例如体育这一门就得考虑，（2）①适合于
不同体质的各种不同教练方法；（1）何者才是最合乎理想的教练方法——所
谓理想方法就是适宜于具有最良好的体质而又具备最优越的生活条件的人们
的(15)最好教练方法；以及（4）何者才是普遍相宜于大多数人体质的教练方
法——在这方面，体育教练也得一并给予考虑。此外，（3）还得计及有些人
们厢意接受教练，却不想造诣到可以参加体育竞赛的那么高度的技艺，[成人]
体育教练和少年竞技教练①又得为这些人们设置某些对他们相宜的较低课
程。这里以体育教(20)练为例所说的原则，对医疗或造船或缝衣，以及其它
一切技艺，全都相同。

政治（政体）研究[既为各种实用学术的一门，]这一门显然也该力求完
备：第一应该考虑，何者为最优良的政体，如果没有外因的妨碍，则最切合
于理想的政体要具备并发展哪些素质。

第二，政治学术应考虑适合于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25)最良
好的政体不是一般现存城邦所可实现的，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
一心想望绝对至善的政体，他还须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
最良好政体。第三，政治学术还该考虑，在某些假投的情况中，应以哪种政
体为相宜；并研究这种政体怎样才能创制，在构成以后又怎样可使它垂于久
远。(30)这里，我们所假想的情况就是那种只能实行较低政体的城邦，这种
城邦现在的确没有理想上最良好的政体——那里即使是良好政体的起码条件
也是缺乏的——也不可能实行其它现存城邦所能实行的最良好的政体，这就
不得不给它设计较低的制度了。此外，第四，政治学术还应懂得最相宜于一
般城邦政体的通用形(35)式。政治学方面大多数的作家虽然在理论上各具某
些卓见，但等到涉及有关应用（实践）的事项，却往往错误很多。我们不仅
应该研究理想的最优良（模范）政体，也须研究可能实现的政体，而且由此
更设想到最适合于一般城邦而又易于实行的政体。世上的政论家可以分为两
类：有些人追求最崇高的[理想]制度，那(40)是必须有广大的自然条件作为
基础的。另一些人虽然崇向实际政治，却老是不满自己所处身于其中的本邦
的体系，而往往盛称(1289a)拉根尼②（斯巴达）或其它城邦的良法。有关政
体的建议必须以当代的固有体系为张本而加上一些大家所乐于接受并易于实
施的改变③。改善一个旧政体就有创制一个新政体那么困难，这恰相似于要人

                                                
② 1288a 6 行和 15 行文理相承，夹在中间这一节旁涉，《苏校》作为后人串插，加<>。《纽校》疑其为错

简。
① 见章十三 1284b28—34。
① 当指本卷章四章五 1277a29 以下各节。了解作“这篇专著的起初”；倘照 1278b18 解作“前编”应指“卷

一”，其内容和本节所说不符。
② 本卷第十四章以下五章的主题当为君主政体理论；章十七、十八也涉及了贵族政体现论。照这样的程序，

以下还该有多数制、如平民和共和政体的理论。但全书对多数制理论虽屡次涉及，却未见这样的专章。
③ <>内句重见于卷七开章，这里，原抄本缺［]内一分句。编校《政治学》这书诸家有些主张改卷七卷八为

卷四卷五（例如《纽曼校注本》），他们的主要根据，就在于这个卷三的未句和卷七的开卷语相合，认为



们忘掉一页老课程就有要人们诵习一页新课程那么(5)困难。所以实际政治家
就不可自圃于上述的范围，他应该像我们预先所说明的①，帮助任何现存政体
[给予补救或改进]。因此他必须熟悉政体究竟有多少不同类型，他如果不了
解这一点，就无法对现实政治给予什么帮助。我们见到有些人认为平民政体
或寡头政体都只有一个品种。这是错误的。我们不可蹈袭这种错误，应该牢
记政体每一类属的各个品种，知道了有多少品种还(10)得明白每一品种的政
体是怎样构成的②。具有这些智虑的政治学者也应该懂得并分别最优良的理想
法律和适合于每一类政体的法律；法律实际是、也应该是根据(15)政体（宪
法）来制订的，当然不能叫政体来适应法律。政体可以说是一个城邦的职能
组织，由以确定最高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也由以订立城邦及其全体备分
子所企求的日的①。法律不同于政体，它是规章，执政者凭它来掌握他们的权
力，并借以监察和处理一切违法失律的人们。由此可知，凡有志于制订适合
各种政体的法律[ 或为不同政体的城邦修改其现行的法律］，就必需先行认
识政体的备个类型及其总数。我们倘使已认识到平民政体或寡头政体各有多
种而不止一种，也就会懂得同样的法(25)律就不能全都适应一切平民政体或
一切寡头政体。

                                                                                                                                           

古时的抄本原是这样连绵地抄下的。相反的意见则认为卷三的未章连这未一破句，全是后人撰人的。这一

章以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为最好的政体，同第七第八两卷意义全不相承，那两卷所述的理想政体以公民武

土全体为基础，不涉及君主政体，对贵族政体也极少关顾；本章所重的教育论题，在卷七中直至第十三章

以下始加叙述，而所叙的教育宗旨为使一般公民都能为良好的被统治者又为良好的统治者，异于本章所说

教育一个只为执政、不为臣民的优庭君王。
① 卷三列举了政体的六个类型后，未数章已专详君主制而又涉及了贵族政 体。卷四、五、六如果承接卷三，

则应续详另四类政体。现存抄本的卷四，除说明平 民、寡头、共和政体和僭政外，亦述及贵族政体的若干

品种；卷五又述君主政体的 若干品种。各章对政体分类的依据也不拘守卷三所树立的两项原则：（一）执

掌治权 者人数的多少，（二）为了全体人民还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卷四至六这三卷的行 文程序大体符

合于卷四章二 1289bll—25 的纲领；同前三卷常常见到有些联系，却 实际不是一贯相承的。前三卷偏重理

论；这三卷专求应用，内容都根据史实，作简 捷的论断，不再用“设疑”方法进行反复辩析。从这三卷中

大量的史实看来，确实只 有曾经收集而编订过一百五十八种城邦政制的人才能如此博学而反约。亚氏以史

实为基础，提供各式政体的类别及其要领，并常常注意到如何刨制并维持各式政体 的长久存在。就维持一

个既成政体说来，他不但说到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虽在他 素不重视的不正常政体如极端民主、极端寡头

和僭政也提供了他的意见。这些可 就是实际政治家的参考材料，所以纽曼称它为希腊的《政治家手册》（《纽

曼校注本》 卷一“《政治学》绪论”第 485—494 页，卷四“序语”第 VIII 页“亚氏政治学中所涉及 的各

种政制”）。圣提莱尔（St.Hilaire.B.）、康格里夫、纽曼等人的校本都将卷七卷八移置卷 四、五、六之前。

纽曼认为亚氏先写成卷一、二、三；过了一个时期，又作卷七、八；卷 四、五、六是已编订过一百五十八

种城邦政制后的晚成稿。这个汉译本仍旧保持原 抄本的传统编次（参看罗斯：《亚里士多德》w.RoSS，

“Aristotle”，五版，1956 年 印本，235—6页：周伊特英译本（1885 年）卷一序文，v 页；巴克尔英译本，

“绪论”， xxxVii—xli 页）。
② 此节对体育研究纲领所拟的程序同下节政治研究方面相应的纲领有些颠 倒，译者加数码标记。
① 体育或运动教练，少年（儿童）竞技或角力教练：亚氏在这里对举这两种教 练，前者当专指“成人”的

教练。依柏拉图：《高尔吉亚篇》（Gorgia）451E、452B 、 456E 等节，“少年体育教师”教导少年作体

育活动，以发展儿童的体态和体力，也教 导儿童作各种竞技和角力练习。亚氏对儿童体育重视人体的健美

并使适应将来自 由公民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并不着重运动竞技。参看本书卷八 1338b7 。



章二 我们在“关于政体研究的初编中”①，已分清了政体的三个正宗类
型：君主政体、员族政体和共和政体，以及相应的三个变态类型：僭主政体
为君主政体的变态，寡头政体为贵族的变(30)态，平民政体为共和的变态。
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业已讲过②。

研究所谓最优良的政体实际上就是研究所谓“贵族”和“君主”这两种
政体③；这两种政体和理想政体一样，都须有必要的条件并以建立社会的善德
为宗旨。我们在先前也己说明过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的区别，并说明了君主
政体应该建立在何时何地④。所以，余下的论题只是（一）[在正宗政体方面，]
原为多种宪政通称而又用作一种政体的专属名词的所谓“共和政体”以及
（二）[在变态政体方面，］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和僭主政体。

[我们倘若注意到正宗政体善德的次序，]就可显见变态政体何者比较恶
劣，以及何者最为恶劣。最优良而近乎神圣的正宗类型的变态一定是最恶劣
的政体。君主政体或者是仅有虚名(1289a)而毫无实质，或者是君工具有超越
寻常的优良才德。所以，僭政是最为恶劣的，它同正宗偏反，处在柏隔最远
的一端；寡头与贵族政林相违背，是次劣的政体；平民政体是三者中最可容
忍的变态政体。先进学者之一曾经做过政体的区分①；但他所应用的原则与此
不同。按照他的原则，一切政体都可以有良好的也可以有恶劣的种别：譬如
寡头败体就有优种和劣种之分；由此说未，对于平民政体的良种就该把它列
入优良政体之内，作为其中最低的一个品种，而把它的劣种列入恶劣政体之
内，作为其中最高的一个品种，由我们看来，这两政体的任何品种都应列入
恶劣政体之内。这里不能说寡头政体有好有坏，只能说某一种更劣于另一种
而已②。

但是我们对于政体优劣的评价不必多所赘述。［这里，应即申述我们正
待研究的程序。]既然说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各有不同的品种，第一，③须分
清并列举每一类型政体的诸品种。”第二，①我们应该考察哪种政体——姑且
不论理想的政体——最受欢迎并最易实施，我们又应该考察在这种一般采用
的类型之外，是否还有另一些比较近于贤良性质而又组织得比较好的政体，

                                                
① 参看卷二 1265b35。
② 柏拉图，《理想画》501A，劝告立法家在立法创制之前，先将版上旧法制抹除干净而后落笔；又，从《政

治家篇》296A、《法律篇》684 等节看来，他不尊重现实政治。
③ 参看上文 1288b29—33。
④ 例如平民政体有多少品种，可参看卷六章—1317a29—34。
① 参看卷三章六 1278b10 政体的说明。
② “关于政体研究的初编”，当指卷二和卷三；下文所述符合于卷三章七的政体分类。这样，似乎卷四至六

是“政体研究的第二编”。但卷二所叙述的既为前人所拟的埋想政体，接着的后编应该是亚氏自己的理想

政体，这也是有些编校者把卷七卷八移接卷三之后的一个理由；可是这种改编又引起其它方面的疑难（参

看卷三末和卷四开卷注释）。 依上章 1288b21—37，本章应开始次第讨论四项政治研究纲领。但本章却又

因政体分类而另外定了一个研究程序。《纽校》1493 注 2，说“本卷 1 — 4章颇为混乱”。造成这种混乱情

况是否由于后人有所窜改或增添，迄无定论。
③ 卷三章十四一十八。
① 这里以“贵族”和“君主”两政体为最优良的政体同卷三章十八 1288a34 节论旨相符。卷七章十四

1332b16—27 说君主政体在目前已不切实际宜作罢论。卷四如移到十七、八之后，则 1289a30 这句同

1332b6—27 句相抵触。《政治学》这本书中各章节前后不符处较亚氏其他著作为多。



也一样可为大多数城邦所采用。其次（第三）②在政体的其它诸类型中，我们
应该考察哪一类适宜于哪一种公民团体。譬如，某一种公民团体宁愿采取平
民政体而舍弃寡头，而另一种公民团体则又以寡头比平民政体为相宜。又次
（第四），③我们应该考虑，人们倘若要建立各种政体，例如平民和寡头政体
的各种类型，他应该怎样着手进行。最后（第五）①等我们把这些论旨一一简
单说明以后，还应该尽力之所及，再研究未一个问题：一般政体是怎样毁灭
的，各个政体是怎样毁灭的，怎样才能保全这些政体，它们所由毁灭和保全
的原因何在②？

章三  政体之所以会分成若干不同类型的原因，在于每一城邦都是由若
干不同部分组成的③。最初，我们就见到每一城邦由若干家庭所组成。其次，
这许多家庭分化为若干部分（阶极）——富有阶极、贫穷阶级和中产阶级，
——富人具有重步兵的装备，穷人则没有这种装备。又次平民从事不同的行
业——一部分为农，一部分为商，又一部分为工艺。又次，在邦内著名人物
之间，依据财富和家产的大小，还是有区别的；譬如战马只有富饶的人家才
能育养，而各家的马匹数就有多有少。在古代，擅长以骑兵制胜的城邦常常
为寡头败体，就因为战属畜于富饶的著名家族。这些寡头城邦惯常用骑兵队
和邻邦作战，我们可举爱勒特里亚、[欧卑亚岛上的]卡尔基④、梅安徒河上的
马格尼西亚⑤，以及小亚细亚⑥的其它许多城邦为例。在著名人物（贵要阶级）
之间，除了财富以外，还有其它（要素）的区别：如门望之(1290b)别；如才
德之别；又如我们在讨论贵族政体时曾分析而列举了一切城邦生活所必须的
各要素①，这些要素在著名人物之间也有区别。

这些就是城邦所由组成的各个部分。有时，所有各部分都(5)参加政治体
系，有时则或多或少由若干部分参加。很明显，这样就一定会产生种类不同
的若干政体。参加治理的各个部分既有区别，跟着也就有政体的区别。一个
政体就是城邦公职的分配制度，公民团体凭这个制度分配公职时，或以受职
人邑的权能为依据，例如富人或穷人备有其权能，或以所有受职人员之间的

                                                
② 两种政体的区别见卷三章七 1279a33—39、章十五 1286b2— 章十七 1288a 8—15；王制可在何时何邦建立，

见 1288a15—31。
③ 柏拉图：《政治家篇》302E、303A 。
① 这里所指摘柏拉图政体分类问题，依现存各对话查考，柏氏曾把多数制政体统称为“共和”和“平民（贫

民〕政体”“而分别忧劣（《政治家篇》303A），把少数制 分别称为“贵族”和“寡头”而分别忧劣，

（《治家篇》301A），亚氏分类名称实际 与之相同。我们现在查不出柏拉图指明贵族政体为“较好的寡

头政体”的篇章。
② 见本卷第三至十章。
③ 本卷章十一。
④ 本卷章十二。依该章 1296b38 以衣所论，此处所说其它型式的政体，应当 是共和政体。
⑤ 本章十四至十六，又卷六章一至七。
⑥ 卷五。
① 这里重行安排的政治研究项目已略异于第一章所列四项：（甲）章一各项目之（1），理想政体，本章说

业已讲过，此后毋需再谈。（乙）其它项目的次序也有所变更：（子）章一所列之（2），本章为第三；（丑）

章一所列之（3），本章分列第四、第五；（寅）章一之（4），符合于本章所列第二项；（卯〕章一 12897—9，

在四项之外涉及的论题，本章列为第一。本章所举五项、在四、五、六三卷中都有所涉及，但次序和详略

又不完全和这里的研究纲领相切合。



某种(10)平等原则为依据，例如富人们和穷人们两者间存在着某种平等原
则。所以，依据城邦各个组成部分间的区别和各个优异要素 间的区别②而定
的公职分配方式有多少种，政体也就有多少种。

有一种流行的观念认为政体只有两种。恰如习俗对于风向(15)只说北风
和南风③，把其它的风向看作这两个风向的转变，人们对于政体就专举平民政
体或寡头政体①。以此为准，贵族政体就列入寡头政体之内②，作为它的一个
变种，而所谓共和政体别相似地类列于平民政体之内③，好像西风就算作北风
的一个转向，东风则算作南风的一个转向。有些思想家认为乐调也的确可分
为两种，即所谓杜里调和茀里季调，其它各种乐调刚分别编类于这两种正调。
关于政体方面这种观念虽颇为时髦，我们仍然认为我们前面曾经述及的分类④

较为良好而又切实，照我们的分类，政体当以一种或两种为正体，所有其它
政体则为这种最优良的政体的变态，恰如在音乐方面我们可由正调聆取变
调；政体的转变而趋向于严厉与威重者［类似杜里变调）属寡头性质，其转
变而趋向于援和且弛散者[类似茀里季变调］，则属平民性质⑤。

章四  平民政体不应像现在有些思想家们①那样单纯地认为是多数人主
治的政体形式。实际上一切政体[以参与治权的人数而言，]主政者都属多数，
虽在寡头败体也是这样。相似地，寡头政体也不能单纯地被认为是少数人主
治的政体。假定一个城(35)邦共有一千三百人，其中一千为富人：倘使这一
千人占据了治权，对于那三百个出身贫穷而同他们相等的自由人完全不分配
公职，人们总不能说这是平民政体。又，或者穷人的人数虽少，但势力却较
强于为数众多的富户[而占取了治权］，倘使强制富(40)人谁都不得参与名
位，这也不会有人指称为寡头（财阀）政体。(1290a)所以，比较合适的论断
应该是，凡以自由人执掌治权者为平民政体而以富人执掌治权者为寡头（财
阀）政体②。世上自由人原来很多而宫人常常是为数极少；可是多数自由人的
为平民政体，其特征实在出身自由而不在为数之多，少数富人的为寡头政体，
其特征实在财富而不在为数之少。不然的话［以数为政体的要素（特征），

                                                
② 依章二所列政治研究纲领第一项，本章应谈说明各类政体的品种为数有几？但本章所讨论者却为政体何

以不一而分化为多样品种？又，政体分化的基础在于城邦组成分子的差异，而关于组成分子的叙述，章三

与章四的 1290b22—1291 不同。纽曼认为二、三两章原来都出亚氏手笔，初未曾确定何删何存，遂被后人

一并录存（《纽校》卷一“附录 A”565—569 页、卷三文义注释 151 页）。巴克尔说，章三 128926 起至章

四 1291bl5 止，为后人所增，或亚氏剩稿，可删（英译本 162 页章未长注）。
③ 欧卑亚岛上卡尔基城有牧焉家族立寡头政体事，见《期特累波》447 页，亦见于《亚里士多德残篇》五

六○1570a40。爱勒特里亚（FJppla〕为小亚佃亚吕第亚（lydla）地区滨海城邦。
① “马格尼西亚”城有二，其一在吕第亚，另一庄卡里亚（Caria）梅安徒河北。卡里亚的马格尼西亚及其东

邻的滨海殖民城邦科洛封，都从擅长青马和骑术著名，见黑海的赫拉克里图：《共和各城邦志》

（Heraolid.Pont，DeRebuspub)xxii。 《雅典那俄》624 引赫拉克里图语，说帖撒利亚盛行育马。
② 原文“亚细亚”（，Aaia），古希腊人所说的亚细亚实指“小亚细亚”。“其它城邦”是指科洛封等。
③ 见卷三章十二 1283a14—20，即正义的品德和军人的习性。
④ 各个组成部分之别为农、工、商等行业的区分！各个优异要秦之别为财富、 门望、才德三者的区分。
⑤ 希腊常年南北风较多，见《气象》卷二章四 3616。希腊人称从黑海以北在 带来的冷风为“北风”（Bopeas）,

严格说来，应为东北风；从地中海上来的湿热风， 称为“南风”，实为西南风。
① 古希腊各城邦多数施行平尺和寡头政体，见本卷章十一 1296a22、卷五章—1301B39。
② 参看卷五章七 1306b24。



凡以人体高度——据说埃塞俄比亚就有这种制度——或以容貌美丽为任官的
标准，都将成为寡头政体；因为体格特高或容貌极美的人在一国之内为数一
定不多。但专以贫富为准或专以人数为准来区别平民和寡失政体又是不充分
的。我们应该记得平民城邦和寡头城邦中都包含若干部分（要素），我们须
加上另一些标准来确切地区别这两种政体。譬如，在爱奥尼亚海湾上的阿波
罗尼亚和赛拉③［专以门望为主治者的惟一标准，］以少数自由人统治多数非
自由人的城邦，我们总不宜称他们的政体为平民政体。在这两邦中，初期移
民的后裔门望最高，他们在全城之中虽只寥寥几家，却占尽了一切名位。对
于富人们由于人数比穷人为多而组成的政体，我们也不应称它为寡头政体④。
这种政体的例子曾经存在于古代的科洛封，科洛封在吕第亚战争⑤之前大多数
居民都富有财产。“平民政体”一词的确解应该是自由而贫穷——同时又为
多数——的人们所控制的政体；相似地，“寡头政体”一词的确解应该是富
有而出身（门望）较高——同时又为少数——的人们所控制的政体。(20)

政体有多种类型的情况及其所以分化的原因已经说明。这里还得继续解
释上述［乎民和寡头]两政体之外，为什么还有其它几类政体，并要加以列举
而说明它们所以存在的原因。前面曾经说过⑥，每一城邦都不止一个部分而是
由许多部分所组成这个原则，现在也可引作我们解释的基础①。以动物研究为
喻，(25)我们如果要进行分类，就应该先列举动物所不可或缺的各个部分（器
官）。举例来说，这就得有某些感觉器官；又得有某些进食和消化食物的器
官，如口和胃；还得有各种动物所凭以运动的器官。这里，姑已假定器官就
是这么几类，但每类器官却各有若干(30)品种——各种动物各有相异的口、
胃、感觉和运动器官。那么，同一种类的动物既然只能各有一种的口或耳，
不能具备多种的口或耳，我们倘若把各种器官进行配合，其间可能配合的方
式将在到达某一数目时为止；各种器官的不同配合造成各动物间的下(35)同
品种，而动物种类的数目当相等于必要的部分（器官）的各种可能配合方式
的数目②。就曾经说及的各政体而言，情况恰正相似。［各城邦各个必要的部
分有多少种配合的方式，就该有多少种类的政体，我们曾屡次说明各城邦都
不止一个部分而是由许多部分所组成，其中之一，即所谓农民，他们是生产
粮食的阶级，第二部分即所(1291a)谓工匠阶级，他们从事各种技艺和制造，
他们的制品或为日常生活所必需或为优裕和奢华的生活所必需，城市中倘使

                                                
③ 参看本卷章十三 1297b24。
④ 指本卷章二 1289031—bl1。这里所述政体正变分类同卷三章七的三正三变不相符。
⑤ 寡头政体主严急，平民政体主宽弛，参看卷五章四 1304a20—29 的实例。乐调缓急，参看卷八 1340a40—5、

1362a28—32，严厉而威重的杜里变调为吕第混合调；缓和而弛散的茀里季变调为伊昂慢调。依 13—20 行，

这两种政体为正宗而比喻于音乐的正调。
⑥ 参看柏拉图：《政治家篇》291D。
① 辩论平民和寡头政体的基本区别不在人数多寡而在财富高下，已见卷三 章八 127920—12802。此节持论

虽多跟前面相同，但结语主张兼顾出身、财富和 人数三者，同前面专主财富者稍异。又，下文 1291b37、

卷五 1310a28、卷六 1317b4 等节涉及平民政体仍旧看做以“多数”为主的统治。
② 伊昂尼亚（’Lovla)，或译“爱奥尼亚”海湾，在小亚细亚、吕第亚和卡里亚 之间。阿波罗尼亚城有多

处同名，故举其地区所在。赛拉在爱奥尼亚海湾 西，为斯波拉第群岛中的一岛。这里所称“自由人”和“非

自由人”实际上为早期移 民后裔和后来移民之别，不是自由人和奴隶之别。这两个城邦的任官资格重世系，

必须先行查明共世系为初期移民的子孙才能授予公职。



缺乏这些必需品，就不堪居住了。第三部分可称为市■阶级，包括所有以卖
买为业的商人和小贩在内。第四部分是在田间劳作的农奴(5)（佣工）阶级。
第五部分为防御的武士（部族），任何城邦如果不愿被侵入者俘作奴隶，则
这一部分的重要性应当不比其它四个部分为差。一个奴性的社会怎能称为城
邦而无愧？城邦的要义就在独立自主和自给自足，反之，奴隶的本性就不能
独立和自足。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参看［柏拉图的著作］《理想国》①，那里虽然说
得极为巧妙，可是并不完备。苏格拉底先说明了一园所最需要的四个部分为
织工、农民、鞋匠和建筑工人；然后，在发觉这些人还不能使一个城邦自给
自足的时候，又陆续增加其它部分：冶工，饲养那些必要的牲畜的牧人，商
人和小贩。这些人配(15)合起来就完成了他所描写的第一城邦——这样的城
邦似乎不是以善德为其社会生活的目的而是仅在寻求经济的供应，至于经济
供应方面，则又似乎把鞋匠看得同农民一样重要。只是在这个城邦日后版图
扩大，同邻邦壤地相接并发生了战争的时候，他才引进那用作防御力量的战
士部分。对于组成政治团体的邢四个原始部分——或为数若干个部分——总
须有人来专管审议和判决他们之间的曲直。如果说灵魂之为动物的一部分比
身体更加重要，那么，凡有关城邦精神的部分应该比供应城邦以物质需要的
部分尤为重要；所谓类乎动物灵魂的部分，就是城邦的军事（战斗）职能、
主持公道的司法职能以及具备政治理智的议事职能。这三种职能由同一组人
或不由同一组的人来担任，对于我们当前的论证并不重要。常常看到同样一
个人既在田间耕作也在战塌持盾而斗。也常常有兼任这三种职能的人。如果
说担任这些职能的人们应该同供应城邦以物质需要的人们一律看作是城邦必
不可缺的各个部分之一，那么，这里就应该把他们列入，至少应该把军事人
员②列入[为第五部分]。

第七部分③是以他们的财产资助社会的富人。第八部分是以才能服务社会
（担任公职）的行政人员。没有一个政府（治理者）就不成其为城邦；这必
须要由具备才能的人，终身或轮番，来担任各种官职，为城邦服务。于是，
余下的就只是上面曾经顺便提及的两个部分了——议事部分和审断争论者之
间曲直的[司法」部分。这两部分应该是一切城邦所必需的；议事和审判人员
都须具备良好的政治品德，各邦都要建立良好而适当的任用制(1291b)度。[这
里我们可以说明一个疑难。]常常见到同一粗的人具备其它部分几种不同的能
力。譬如，同是这么一些人，他们可以既是士兵，又做农民，又做工匠；还
有同是这么一些人，他们可以参加议事会，也可以参加陪审法庭。大家原来
都有些政治才能；谁都以为自己可以担任大多数的职司。然而有一件事情却
是办不到的：同一粗的人不能既是富人又是穷人。所以富人和穷人这两个阶
级，作为城邦的组成部分就别有意义。又，两者之中其一人数少，另一人数
多，而且是正相反对的两个部分。于是，他们各凭自己的优势，组织有利于
自己这部分的政体。这就是人们所以认为政体只有平民和寡头两式的原由。

                                                
① 依Ⅱ抄本、梵蒂冈旧皮纸残本（Wat.Pal 》、《贝克尔校本》，应作”平民[政体］”。依布依逊（Bojessen)、

苏斯密尔、纽曼等校本，则修订为“寡头政体”。
② 吕第亚战争指公元前第七世纪上半叶吕第亚僭主巨吉斯（Gyges〕侵犯米利都、攻陷科洛封亭，见《希罗

多德》j14。科洛封在亚里土多德时骑兵和海军都恨强（《斯特累波》643 页）。
③ 章三 1289 7。



政体应有多种的情况及其所以分化的原因已经说明。我们现在可以进而
说明备政体中的两个类型——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从已经说过的情况看来
也显然分化有若干变异的品种④。这些政体因平民（贫民）和著名人物（贵要
阶级）的组合成分的变异而发生变异。就平民而言，其中一部分从事农作；
第二部分以工艺和制造为业；第三部分为经营卖买的商人；另一（第四）部
分是在海上作业的人们，其中有些是海罩，有些经商海外，有些从事航海，
有些则以渔捞为生。我们可以注意到这里所区分的行业，在许多地方往往某
一行业特别兴盛而人数独多；如塔兰顿和拜占庭的渔民，雅典船舰上的桡手，
爱琴那和启沃岛上的外海估客以及得内仕斯岛上的航渡水①,都可举作这样的
例。又一（第五）部分是无技艺的劳工（佣工）②，以及家无积蓄、日以劳作
谋生、终岁不得体闲日子的人们；又一（第六）部分是并非双亲都是公民的
后裔；还可以有相似性质的其它部分。著名人物（贵要阶极）以财富、出身
（门望）、才德、文化以及类似的备种标准区分为各个部分（流品）。

平民政体的第一个品种是最严格地遵守平等原则的品种。在这种城邦
中，法律现定所谓平等，就是穷人不占富人的便宜：两者处于同样的地位，
谁都不做对方的主宰①。有些思想家认为自由和平等在乎民政体中特别受到重
视，我们如果认为他们所设想的是恰当的，那么就应该让所有的人尽可能地
一律参加并分配政治权利。因为平民总是占居多数，由多数的意旨裁决一切
政事而树立城邦的治权，就必然建成为平民政体。平民政体的另一种是以时
产为基础，订定担任公职的资格，但所要求的(40)财产数额是低微的；凡能
达到这个数额就具有任官的资格，不及(1292b)格的不得参与公职。又一（第
三）种是，凡出身（族裔）无可指摘的公民都能受任公职，而其治理则完全
以法律为依归。又一（第四）种是［不问出身（是否双亲都属自由公民）］
凡属公民就人人可以受任公职，但其治理仍然完全以法律为依归。又一（第
五）种平民政体同上述这一种类似，凡属公民都可受职，但其政事的最后裁
断不是决定于法律而是决定于群众，在这种政体中，[依公众决议所宣布的“命
令”就可以代替：‘法律”①。城邦政治上发生这种情况都是德谟咯葛（“平
民领袖”）②造成的。以法律为依归的平民政体，主持公议的人物都是较高尚

                                                
④ 1290 和下文 1291b14 句相同，都是一段议论的开端，而两段前后不相贯串。129021—1291b13 似为亚氏

在全章写成后另行增补的，或为亚氏尚未成章的片断，由他的门人把它缀辑到这卫的，或亚氏讲授与行文

时有所旁涉，此段亦为“旁涉”的一例。
① 亚氏的动物分类以解剖为主要根据，动物器官各部分均属相同者列于同 种同类，各部分有一不同即列于

异种：某部分不同而某部分相同，当为异于品种而同于科属。参看《动物志》卷一章六 491a14 等节，《论

动物的构造》卷一章四 6447 以下。
② 柏拉图：《理想》卷二 369B—371E。
① “重武装（披甲持盾）部队”同行政人员相对而言，可译“军事人员”，同农工阶级相对而言，可译“武

士阶极”。希腊重武装步兵皆为公尺。辅助兵种不一定要在公民籍中征召。海军中桡手多募自佣工或奴隶，

舰上战斗兵则平日列入步兵队伍。
① 上丈缺少第六部分，抄本当有“缺漏”。或者认为 22 行先已提及，39 行重复说明的司法审判部分即第

六部分。财富阶极为城邦不可或缺的部分，参看狄奥克利索斯笃姆：《讲词》第 38 篇 130，赖斯克编校本。
② 14—30 行这节起句和本章 1290b21 相同，已见上注；全节内容，以平民和贵要阶极为基本区别而分述两

者的各个组合部分，和章三 12897—1290C2 的分析要领略同；有些校本把章三 128927—1291B3 加删除括

弧。这两章中对城邦组成部分的分析有参差分歧之处，可参看《纽校》I“附录 A”565—569 页。本章 1291n30



的公民，这就不会有“德谟咯葛”。德谟咯葛只产生在不以法律为最高权威
的城邦中。这里，民众成为一位集体的君主；原来只是一个个的普通公(10)
民，现在合并为一个团体而掌握了政权，称尊于全邦。荷马的诗说①“岂善政
而出于多门（众主）”，他所谓“多”是指多数的民众集体地发号施令或指
若干执政各自为主，我们这里不能确定。可是，这样的平民，他们为政既不
以“法律”为依归，就包含着专制君主的性质。这就会渐趋于专制，佞臣一
定取得君主的宠幸而成为一时的权要②。「多数制中的]这种平民政体类似一
长制（君主政体）中的僭主政体。两者的情调是一样的，他们都对国内较高
尚的公民横施专暴，平民群众的“命令”有如僭主的“诏敕”，平民领袖（德
谟咯葛）就等于、至少类似僭主的佞臣；在这种平民政体中，好像在僭主政
体中一样，政权实际上落在宠幸的手里。“平民领袖”们把一切事情招揽到
公民大会，于是用群众的决议发布命令以代替法律的权威。一旦群众代表了
治权，他们就代表了群众的意志；群众既被他们所摆布，他们就站上了左右
国政的地位。还有那些批评和指控执政的人们也是同造成这种政体有关系
的。他们要求由“人民来作判断’’；于是人民立即接受那些要求，执政人
员的威信从此扫地而尽。这样的平民政体实在不能不受到指摘，实际上它不
能算是一个政体。凡不能维持法律威信的城邦都不能说它已经建立了任何政
体。法律应在任何方面受到尊重而保持无上的权威，执政人员和公民团体只
应在法律（通则）所不及的“个别”事例上有所抉择，两者都不该侵犯法律。
平民政体原来是各种政体中的一个类型，但这种万事以命令为依据的“特殊”
制度显然就不像一个政体，按照平民政体这个名词的任何实义说，这种政体
都是同它不相称的。命令永不能成为通则（“普遍”）①[而任何真实的政体
必须以通则即法律为基础］。

这些就是平民政体的各个品种以及它们的界说。
章五  寡头政体也有若干不同品种：其一，受任公职所必需的时产资格

订得相当高，因而贫民虽属多数却全被擯斥在外，但其(1292b)财产达到了这
个数额的人们就全都可以分享政治权利②。第二种是财产资格既高，而且公职
的补缺选任只限于具有法定资格的人们——凡公职补缺由全部合格的人们中
选任的，表明其政体趋向于贵族；倘若限于具有某种特定资格的范围以内，
这就显示它趋向于寡头。第三种是父子相传的世袭制度。第四种类似前一种，
也由世袭，而执政者们的权力则更大，个人的意旨竟然凌驾于法律之上。寡

                                                                                                                                           

至章六 1293a34 论述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时，并不认真应用章三章四那些城邦组成部分的诸行业作分析。
① 拜占庭自古以捕捞金枪鱼业著名于地中海，参看《斯特累波》320 页。爱琴那岛和启沃岛均多石山，不

堪耕植，且海中亦少鱼产，居民多以商贩为业（《斯特果波》376 页）。色诺芬：《希腊史》卷五章—23

雪涉及“航渡业者”（和“渔捞业者”之别。对于爱琴海上古代肮渡情况现在未能详考。得内杜斯岛（处

于希腊斯滂（今鞑尼尔海峡）口外，特别利于航运，可为亚欧两洲同或受琴海各岛和大陆因商旅的枢纽。

雅典人以海军及航业称雄，参看卷二 1274a13 注。
② 靠双手佣力为生的“劳工”（〕，见卷三 1277a38。此处专指贱役而言，阴 1291 巧的佣工”或“雇农”

相同。
① 参看卷六章二 13185—10。
② 以“命令”为可以代替或逾越“法律”的第五种平民政体和以法律为依归的第一至第四种恰成相对。雅

典民主传统重视法律和成规，参看卷三 1282 注。以 法律为“普遍通则”，“命令”为“个别事例”，参

看下文 1292d33.37。



头政体［少数制］中的这一品种犹如君主政体[一长制］中的僭政，或平民政
体［多数制]中最后边及的那一个品种。这样的寡头政体就成了所谓“权门政
治”③。(10)

这里已叙明了寡头和平民政体的各个品种。可是应该注意，在许多城邦
的实际政治生活中，往往凭法制而论，原来不是民主政体，但由于人民的教
育和习性，那里却保持着民主的作风和趋向。反之，有些订立了民主法制的
城邦却由于人民的(15)教育和习性，实际上竟趋向于寡头主义的统治。这样
的情况，在经历一番革命之后尤为显著。人民的情绪并不是在一夕之间完全
改变的；革命胜利的初期，主政者们已占取了敌对者的上风就心满意足，许
多事情让它们顺从旧章。于是当革命派掌握了实权的时候，前代的法律还能
继续存在。

章六 凭我们前面所说的[平民和贵要阶级各由若干不同部分所组成①着
想，已可充分证明平民和寡头政体必然要分化而导致所有这些变异（品种）②。
两条道路必出其一：或是所有上述的各部分人民全体参加统治，或是其中某
些部分可以参加而(25)某些部分不能参加。当农民和家道小康的人们执掌政
权时，他们的政府总是倾向法治的。他们在家业上虽然能够营生，却没有多
少闲暇可以从政，于是他们乐于让法律树立最高的权威而且将公民大会集会
的次数尽量减少，至于其它部分的人民只要(30)达到法定的财产资格也全部
容许分享政治权利。政治识别的一个通例是：凡不是容许任何公民一律分享
政治权利的应该属于寡头性质，而容萧任何公民一律参加的就都属于平民性
质①。这里所树立的政体是容许一切具备必要资格的公民全都参加的；只是有
些人缺乏资产，不能不忙于生计，因此就没有实际从政的余暇。这是平民政
体的备品种之一；形成这种政体的原因就由于上述的［社会经济］情况。平
民政体的另一（第二）种以次一项标准、即出身为基础，凡在族裔上（门望）
无可指摘的，依法都能享有政治权利，但实际上必需是有余暇的人们才真正
出而从政。因为城邦没有公款②［供应公民们，使他们有从政的余暇」，这种
平民政体也尊重法律为最高权威。第三种凡属自由人出身（血统①一律可享政

                                                
③ “德谟咯葛”，本义是”平民领袖”，其人常常为公民大会中的“演说家”，汉文旧译为“奸雄”或“民

众煽动家”。本书卷二 1274a14，称平民领袖为“鄙俗的”，卷五 130426，又称之为”恶劣的”，亚氏称

德谟咯葛为“民众佞臣”。《修 昔底德》iv21，称克利翁为“群众领袖”，亦怀恶意。另外如伊索格拉底：

《“召抵”》 《DeAntidosis）234，把“德谟咯葛”称伯利克里，则出于尊敬。阿斯脱：《柏拉图著 作字

汇》（Ast,Loxicon Platonioum）中无此词。柏拉图称平民领袖为“先进” （《理想国》565B)。先进之为

群众领袖都出于坊社世族，或身为将军，或受任 执政，负城邦重责，故立言定策，经过慎重考虑。后雅典

等城市工商渐盛，城市中智 能之士，以其辩才左右公民大会中平民（贫民）的意向而成为一时名人，始有

“德谟咯葛”之称；他们多不负罩政责任，往往投民众之好而逞其辞锋，以致发生不良影响。至亚里士多

德时，这个名称已为世人所轻视，演说家们也讳用此词。
① 荷马：《伊利亚特》11204：“岂善政而出于多门，宁一王以为治。”
② 以群众为僭主，而用佞臣喻“平民领袖”，参看阿里斯多芳：《骑士》1111。
① 参看《尼伦》卷五 1137b27。
② 这里所述寡头政体第一品种与卷六章六 1320、28 和章七 1321026—28 相符。1321a28 以下述及受任执政

者在财产资格而外，尚有其它条件，故此处有“但⋯⋯”分句，申明在财产资格而外别无限制。
① “权门政治”（padTe［a），依维多利拉丁译文，音译作“第那斯得”（dynas 一 ta8）。索福克里剧本：

《安第戈妮》（Antig，）609，称宙斯大神为”第那斯忒”“[全]能或[全]权之神”）。作为政体名词，第



治权利；但由于上面已经说明的原因，这里也不是个个都实际从政；这一种
也必然以法律为至上。平民政体(1293a)。的第四种是城邦发展史上最近代的
产物，有如现在城邦的人口按照因有的版图说来，业已繁庶得多，财政收入
也大有增加；由于出席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可以取得津贴，穷人也能有暇
从政，公民全都享有政治权利，群众在数量上就占了优势。获得津贴的平民
群众实际上比其它部分的人更多闲暇。他们没有必须照顾的家务或私业；而
小康或宫人却都有私累，因此常常不能出席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由于这些
情况，法律渐渐失去了固有的尊严而“黄民群众”遂掌握了这种政体的最高
治权。

平民政体就分化有这样多的品种，它们备别的情况和所由发生的原因就
是这样。至于寡头政体，其第一个品种是这样的：大多数的公民都有财产，
但为数不很巨大，一般的可说是小康之家；凡属小康（有产）之家便一律容
许享有政治权利。既然参政(15)的人有这么多，统治的权威就不能由个人操
纵，而只有寄托于法律了。这种中产性质的寡头政体完全不同予以个人权力
为基础的君主政体；他们所有的财产虽足以应付生计，并不依赖国家的津贴，
却也并不能终岁闲适，天天可以处理公务，所以他们都宁愿安于法治，而不
要各自逞其个人的私意。当一邦之内有产者人数减少而备家的资产数额却增
大了的时候，就发生第二种寡头政体。这样，他们的势力加强，就要求较大
较多的政治权利：他们掌握着容许其它部分（阶级）进入公民团体和受任公
职的实权。但他们的势力还不足以废弃法律而凭他们这部分人的意志专断行
事，所以他们制订了一些有利于他们操纵政权的条例。再进一步就发生第三
种寡头政体，这时有产者人数更少而各家的资产则更大，他们的势力也更强
了。于是这些寡头统治者就力求操纵一切公职；他们虽然还是依据法律施政，
可是，甚至于像公职由父子世袭这样的条例也制订而且颁行了。社会的演变
到了未一阶段，就发生最后的一种即第四种寡头政体。相应于统治者们绝大
的财产和众多的附从（党羽），城邦于是形成为权门政治。权门政治和君主
政体极为相似，两者都以个人权力为基础；这里不再是法律至上，而是个人
（执政）至上了。第四种寡头政体可以同未一种的［极端」平民政体相比拟。
(35)

章七 平民和寡头政体之外，还有两个类型尚待陈述②其中之一，即通常
所称君主政体（王制），曾被列举为四型主要（基本）政体——君主政体、
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和贵族政体——之一。可是在这四型以外，还应该增添
一个第五型。这一型通称立(40)宪政体，或以波里德亚（“共和政体”）作
为自己的本名。因为这一型所见较少，一般分析政体类型的著作家往往疏略
了；他们都(1296b)像柏拉图在《理想国》各卷中③所叙述的那样，常常只列
举四型。我们这一论文的前编①已讲过贵族政体，在那里引用“贵族政体”这

                                                                                                                                           

那斯得重在“权能”，实行权门枕治的城邦，其寡头执政限于少数几个家族，故周伊特英译本作“世袭寡

头政体”。现代政治和历史书籍用“dynasty”来称君主政体中一家世袭的“朝代”同本书字义之为多数语

尾者不符。
② 见章四 129037—1291a10，又 1291bl7-34。
③ 章四章五分析平民和寡头政体的各个品种，以政治结构为主要根据。本章以社会经济成分为主要根据，

再作另一个程序的分析。
① HIH2 两系抄本，这一句都不易明白。《纽校》，从拉梭：《政治学》若干疑难的疏释》（Rasso1V，



个名词是恰当的。严格地说，只有一种政体可称为贵族（最好）政体，参加
这种政体的人们不仅是照这些或那些相对的标准看来可算是些“好人”，就
是以相对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也的确具备“最好”的道德品质。只有在这些
人们粗成的政体中，善人才能相对地等同于好公民；在所有其它的政体中，
善德只是按照那种政体中各自的标准，各称其所善而已。但我们还得承认有
些品种虽不够真正贤良（至善）的标准，的确异于寡头政体和所谓共和政体
的，仍应称之为贵族政体。有一种政体，职司的选任不仅以时富为依据，还
须以品德为依据。这样的政体，既同上述两类各有所不同，人们也就称作贵
族政体。于此使用这个名词，实际上也未尝不可，在这里，善德总是存在的；
有些城邦并未明白规定善德为社会生活的目的，然而就在这些城邦中，我们
仍然可找到品德高尚而著有个名的人物。所以，像迦太基那样的政府②，同时
注意到财富、才德和平民多数三项因素，是尽可称为贵族政体的；又如拉栖
第蒙（斯巴达）那样的政体，同时只兼顾才德和平民多数两项因素而类似贤
良主义和平民主义两原则混合了的政体，也未尝不可称之为贵族政体。我们
这里就把这两种贵族政体依次列于第一种即最好的贵族政体之后。此外，我
们还得附加另一个品种（第三种），那是所谓“共和政体”的各变体之一，
具有显著的寡头主义倾向的一种政体③。

章八 这里，我还得陈述所谓“波里德亚”（“共和政体”）和僭主政
体两个类型。共和成为变态政体，虽然它的偏离正宗政体未必超过我们方才
所讲到的那儿种贵族政体，可是，我们在这里就把它径列于变态政体之内了。
它们实际上比正宗政体的最好类型都有所不足，所以被称为变态；照我们这
一论文的前章①所说，[共和与贵挨政体都列于正宗而]变态是由它们衍生的。
在研究政体问题时，我们把僭主政体留到最后讲述，应该说是恰当而合乎自
然的，在各类政体中，僭主政体［完全没有法度」就不像一个政体②。(30)
解释了讨论所采取的次序以后，我们就继续研究共和政体。我们业已阐明寡
头和平民政体的性能，共和政体的性能也约略地可以认识了。“波里德亚”
的通义就是混合这两种政体的制度；但在习用时，大家对混合政体的倾向平
民主义者称为“共和政体”，对混合政体的偏重寡头主义者则不称“共和政
体”而称(35) 贵族政体——理由是［寡头主义虽偏重资产阶极，而资产阶极
的教养和文化却又是贵族政体的才德的本源。又，富人都衣食无忧，不生盗

                                                                                                                                           

BemerkungollilbLlrEidge ellellder itik〕和《苏校》，增“都属于平民性质”。
② “公款”（税收或其它财政收入），这里当指用以支付公民大会出席津贴的任何款项，参看卷六章五

1320a29。在下文所说的第四种平民政体，以雅典为例，这类公款取之于市场税收、专卖利孟或同盟各邦的

贡赋（公摊的军政费）。
③ 32921 所说第三种，129236 所说第二种平民政体中的“其族裔（世系）无可指摘的”当指双亲均属本邦

自由公民和自由族裔，身体中没有奴隶血缘的人们（《雅典政制》19，“在宗姓（族裔）上纯洁的”意义

亦相同）。这里的“自由人”，不同于校高一级平民政体中的“族裔无可指摘的”，正如章四 12916 所说，

“其双亲或有一 方非自由人血统”。
① 照本卷章二所拟政体研究五项程序，这里前数章已叙明平民和寡头政体的各个品种，完成了第一项研究。

但以下四章又叙述了贵族、共和和僭主政体三类型的各个品种。第二项研究延至第十一章方才开始。本章

开始，说政体类型只四型，与卷三章七所就三正三变六型相歧。但下文随即补充了共和政体，跟着又提到

僭主政体，这样仍旧为六型。
② 柏拉图：《理想国》卷八、卷九。



心，都不致因追于饥寒而犯刑罚；所以他们都被称为“善人”或“贤达”（贵
要阶极）。贵族政体原来是对那些最好的人给与最崇高的地位，人们由此相
应而把寡头政体也看作是［贵族政体这一名词的延伸， 以那些贵族为主的政
体。

［贵族政体这个名词，其意义还有另一方面的延伸，大家认(1294a)为任
何守法的政体都可称作贵族政体。人们认为政府要是不由最好的公民负责而
由较贫穷的阶级作主，那就不会导致法治；相反地，如果既贤良为政，那就
不会乱法。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都遵循，仍然不
能实现法治。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
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人民可以服从良法也可以
服从恶法。就服从皮法而言，还得分别为两类：或乐于服从最好而又可能订
立的法律，或宁厢服从粑对良好的法律。贵族政体这个名词如果引用到法治
的意义上，应该主要是指已经具备较好的法律的城邦。

贵族政体的主要特征是以才德为受任公职（名位）的依据：才德为贵族
政体的特征正如财富为寡头政体的特征、自由人身分为平民政体的特征。至
于由多数决议以行政个则是所有这些政体一律相同的。凡享有政治权利的公
民的多数决议无论在寡头、贵族或平民政体，总是最后的裁断，具有最高的
权威。在许多城邦中，所谓共和政体这种类型都假借了一个比较好听的名称
③。共和政体的本旨只是混合贫富，兼顾资产阶极和自由出身的人们而已；人
们见到其中有富人的地位，就联想到贵族为政由此用上了贵族政体那种比较
好听的名称。实际上，在混合政体中应有三项同等重要的因素——自由出身、
财富和才德。(20)有时，或以门望（贵胄）列为第四要素，这是因为贵胄都
出自前代有时有德的后裔，那么它仅仅是那两项要素衍生的产物。所以，我
们显然应该用共和政体一词来称呼贫富两要素混合的政体，而用贵族政体一
词来称呼三要素混合的政体，这种混合政体虽然没有［专以才德为特征的］
第一种真正的贵族政体那么好，总(25)是比其它冒称为贵族的任何品种为良
好而又符合贵族的命意。

这里我们已说明了君主、平民、寡头政体以外其它类型及其性质；我们
也说明了寅族政体同其它政体间的差别，从而也分析了共和政体同贵族政体
间的差别——两者的确是柏近而容易混淆的。(30)

章九 跟着，我们就可讨论所谓共和政体为什么可以与平民和寡头政体
一起存在，这类型的政体应该怎样组织。在讨论怎样组织共和政体的同时，
平民和寡头政体的备别性质也须有明确的分析，明确了两类的差异，于是把
它们作为信符（一个钱(35)币的两爿①）而合拼起来［这就组成为一个共和政
体] 。拼凑或混合这样的政体可遵循三种不同的原则。第一种原则是同时采
取平民和寡头政体的两类法规。以法庭中的陪审席位为例：在寡头政体中，
富人倘若不出席作陪审冕就要受罚，穷人如果出席(40)则并无津贴。反之，
在平民政体中，则穷人出席可以取得津贴而富人缺席并不受罚。归并这两种

                                                
③ 这里“前编[各卷]”（当和章四 1289026 所说“关于政体研究的初编”相同，实指本书现行编次的卷二卷

三，异于卷三 1278018 的“前编”，实指卷一。卷三章七（127994— ）、章十五（1286— ）等节曾涉及贵

族政体。
① 和卷二 1273021—30 所述不尽符合。



法规可以获得一个中间型式②；这样和合体而成为中性的方法就是共和政体的
本质。这(1294b)是进行混合可能的原则之一。第二种原则是把两类法规折衷
而加以平均。譬如，一种政体对于出席公民大会完全没有财产资格的限制，
或者仅仅钉立极低的财产数额作为出席的资格，另一种政体则订立了高额财
产资格。到了这里，两类法规就都不适(5)用，我们须加以平均而订立一个折
衷数额。第三种原则［既不全部兼取两类法规，也不是加以折衷］是在寡头
和平民政体中都选择一些因素而加以混和。譬如，就任用行政人员而论，拈
■（抽签）法素来被认为属于平民性质，选举法则属于寡头性质。又，(10)
订有财产资格的为属于寡头性质而平民性质的行政官员就完全无财产资格的
限制。这里，共和政体或混合式的贵族政体就在两类法制中备取它的一部分
——在寡头政体中选择了以选举法作为任官的方式，在平民政体中则不采行
时资格的限制。

这里，我们已经说明了混合的一般方法。凡是一个业经混(15)合平民和
寡头主义的政体，人们倘使称它为平民城邦，或者称它为寡人城邦，几乎不
可辨明，这必然是混合得很周到了。这样的混合己拼成一个中间体系；两端
都可由中间体追寻其痕迹［所以大家有时就两用那原有的名称］。拉栖第蒙
政体可举以为例。(20)因为这个政体具有若干民主精神的特征，许多人认为
它是民主的。第一，关于儿童的教养，在斯巴达是贫富相同的，他们以同样
的文化标准教育富家和贫户的子弟。对于青年和成年的教育(25)方针也是一
律的。在衣食方面也贫官不相区别：在公共食桌上每人面前摆着一样的食品
①，富人所穿的都是穷人也能照样制备的极为朴素的服装。斯巴达民主精神的
第二个特征是人民对于邦内两个最高机构分别享有对长老院中长老的选举权
和参加监察院作为监察官的被选举权②。反之，另有些人认为斯巴达是寡头政
体，指出它有许多寡头性质的因素。例如，执政人员的任用完全不经拈■，
一律凭选举决定；又，死刑或放逐罪仅仅少数儿个人有权裁定①；还有其它许
多相似的特征。一个混合得良好的共和政体看来应该是两备平民和寡头因素
的，又好像是两都不具备。共和政体不应凭借外力支持，而要依赖内在均势
来求其稳定：至于就内在力量而言，有大多数人维护这种制度还是不够的，
一个不良的政体也是可能得到多数人拥护的，只有全邦没有任何一个部分存
在着改变现制的意愿，这才算是稳定。(40)这里，我们已说明了怎样组织一

                                                
② 未句行文含糊，称为“第三”，亦与上句不符；《苏校》作为衍文。《纽校》说这句和卷五章七 1307a10—16

语句相符，不是衍文。如果这样则本章所举贵族政体实分三属四种（一）以善德为主；（二）（甲）兼以

财富、善德、多数（平民）三者为依据（迦太基式），（乙）兼以善德和多数两者为依据（斯巴达式）；

（三〕混合政体，如共和的某一品种，对多数这一要素不如财富那样重视；因而显见寡头主义倾向，但善

德犹为主要依据，总不失其为贵族政体。二（甲）和三都共和政体相混淆；汉译本从《苏校》，加<   >。
① 当指卷三章七。依该章，各种寡头政体为各种贵族政体相应的衍变：共和政体劣变则为平民政体。依这

里几章，则正宗贵族政体演化而为次级贵族政体，由是递降，最后产生寡头政体。共和既属备种因素混合

的政体，衍变时可倾向寡头，也可倾向贵族政体。
② 参看本卷章二 12893 又卷五章十二 3104。
① 1293B38—1294314 好像旁涉贵族政体，实际上却在论证贵族和共和的分别。贵族政体具有守法精神和祟

尚才德两优点；因为这两优点往往见于富有资产的人家，凡邦内存在有产者们的政体像混合贫富的共和政

体，就常常因此而被混称为“贵族政体”。依 12949—14，贵族政体即使不以“才德”为惟一根据，也一

定以此为主要根据；要是邦内仅仅多少有些法治精神和才德表现，这还不能以贵族相称。



个共和政体以及其它被[混]称为贵族政体[而实际上是混合政体]的方法。
(1295a)

章十 我还得陈述剩下的另一个类型，即僭主政体。关于僭主政体，可
以讨论的内容不多，但它既是政体的一个类型，我们也须一样加以研究。[僭
主政体为君主政体的变体，而］关于君主政体，我们已在这一论文的前面数
章中讲过①。那里所说的君主政体是按照通常习用的词义和制度立论的，我们
考虑了王(5)制是否有利于城邦，怎样的人才司以为君王，从什么地方可以得
到君王以及怎样才能建立君主政体。在研究君主政体（王制）时，我们也谈
到了两种僭主政体①，因为这两种僭政都保持着法治的精神，它们的性质就类
似君主政体，也可以混称为君主政体。这两种是（一）某些野蛮民族（非希
腊民族）中所尊崇的具有绝对(10)权力的专制君主，以及（二）在古希腊城
邦中曾经一度存在的类似君主的所谓民选总裁。这两种僭主（君主）相互间
是有所分别的，但两者都可说是半王半僭的制度——其建制既出于民意，其
为政也遵循法治，这合于君主政体；这里，统治者的意志具有最高权威，显
示出主奴的情调。但，这里，还有第三种僭主政体，那(15)就是大家习见的
真正僭政的典型，也正是拖对君主政体（“全权君主”）的反面型式①。当单
独一人统治着全邦所有与之同等或比他良好的人民，施政专以私利为向，对
于人民的公益则毫不顾惜，而且也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限制他个人的权
力，这就成为(20)第三种僭主政体。这是暴力的统治；所有世间的自由人当
然全都不愿忍受这样的制度②。

僭政为数有三，这里我们已说明了这些品种，也说明了它们之间所只有
别的理由。(25)

章十一 现在我们应当考虑对于大多数的人类和城邦，究竟哪种政体和
哪种生活方式最为优良这个问题③，这里，我们所说的优良，不是普通人所不
能实现的或必须具有特殊天赋并经过特殊教育才能达到的标准，也不是那些
认为只有理想的政体才(30)能达到的标准，我们是就大多数人所能实践的生
活以及大多数城邦所能接受的政体，进行我们的研究。我们方才讲过的所谓
“贵族政体”，其向善的一端都非大多数城邦所能望及，而其趋向于另一端
的，便同所谓共和政体密切柏近，这在实际上只能作为共和政体而不应称为
贵族政体。[所以贵族政体对于我们现在(35)的论题便不相适合。]有一些含
义可以引来论定我们现在所研究的整个问题。倘使我们认为《伦理学》中④

所说的确属真实——（一）真正的幸福生活是免于烦累①的善德善行，而（二）

                                                
① σνμβολον[钱币］合爿：古希腊订立商业丈其它契的时把一个钱币分成两 爿，各执其一，用作

信符。
① 富人缺席须付罚款，穷人出席可得津贴，则贫富都将出席。这是共和政体使贫富一律到法庭投票而不致

于断案偏袒一方的措施。参看章十三 1297a38。读者须注意古希腊“法庭”异于我们今天所见的由常任法官

断案的法庭。他们从出席投票于诉讼两方的陪审员人数的多寡来决定案件的曲直胜负。
① 参看卷二 1271a28。
② 参看卷二 1270bl7—29。
③ 在平民政体中，死刑和放逐由公民大会或公审法庭公决；在寡头政体或称 贵族政体的斯巴达，这两种重

罪由长老院裁断（参看色诺芬：《拉根尼共和国》X2 ）。
④ 卷三章十四至十七。
① 卷三章十四 1285a16—b3。



善德就在行于中庸——则［适宜于大多数人的]最好的生活方式就应该是行于
中庸，行于每个人都能达到的中庸②。又，跟城邦［公民团体中每一公民的生
活方式相同的善恶标准也适用于政体；(40)政体原来就是公民［团体和个人］
生活的规范。在一切城邦中，(1295b)所有公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阶极）③

——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极。现在，大家既然已公认节制和中庸
常常是最好的品德，那么人生所赋有的善德就完全应当以［毋过毋不及的」
中间境界为最佳。处在这种境界的人们最能顺从理性。趋向这(5)一端或那一
端——过美、过强、过贵、过富或太丑、太弱、太贱、太穷——的人们都是
不愿顺从理性的引导的。第一类人们常常逞强放肆，致犯重罪，第二类则往
往懒散无赖，易犯小罪：大多数的祸患就起源于放肆和无赖。中产阶级的人
们还有一个长处，他(10)们很少野心，在军事和文治机构中①，要是有了野心
的人，对于城邦常会酿成大害。又，人们倘使赋有过多的善业或物资——如
体力、财富、朋从以及其它相类的种种——就不愿也不能受人统治。这种缺
点在他们幼年时的家庭生活中已经可以见到；在(15)奢纵的环境中长养起来
②，不知道纪律为何物，他们在讲堂内和操场上山从没有养成循现蹈矩的品
性。另一方面，那些缺乏善业和物资的人们则又太卑贱而自甘暴弃。于是，
我们在这一端所有的人都仅知服从而不堪为政，就全像是一群奴隶；而在另
一端，所有的人却又只顾发号施令，不肯接受任何权威的统治，(20)就全像
是一伙主人。这样的一个城邦就不是自由人的城邦而是主人和奴隶所合成的
城邦了；这里一方暴露着藐视的姿态，另一方则怀抱着妒恨的心理。一个政
治团体应有的友谊和交情这里就见不到了。然而世上倘若没有友谊，就不成
其为社会；如(20)今仇恨代替了友谊，人们就是行走也不愿取同一条道路［更
不必再说要结成社会团体了]。一个城邦作为一个社会（团体）而存在，总应
该尽可能由相等而同样的人们所组成[由是既属同邦，更加互相友好]；这里，
中产阶极就比任何其它阶极（部分）较适合于这种组成了③。据我俩看来，就
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④说，惟有以中产阶极为基础才能粗成最好的政
体。中(30) 产阶级（小康之家）比任何其它阶级都较为稳定。他们既不像穷
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簧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

                                                
② 卷三章十四末节、章十六 1287a9—15。
③ 希腊各邦的僭政初兴于公元前第七世纪。僭主大都出身贵胄，利用平民群众以摧毁氏族长老的领导，篡

夺王仅，独揽统治。其时奴隶生产渐盛，氏族经济衰退，僭主们以奴隶发展农工业，也促进了平民势力。

公元前第六第五世纪间许多 僭主政权相继为寡头和平民势力所推翻。至公元前第四世纪，备邦都因战争频

繁。 中产之家荒落，自由公民日益困苦，都无力自备武装，以全邦“公民一战士”为本的共和或平民政体

也渐趋衰微，富豪遂以私资养战士而有“雇佣军队”。这些豪强或佣军将领在城邦有内讧或外患时，往往

乘机窃取国政，于是僭政复盛。
① 本章所论为章二末节所列研究程序的第二项（1289b15—17）。照卷四章三 1290a6—11，政体为城邦安排

公职的方式；照卷三章九 1280a38—1281a10，则政体关涉到全邦人民的生活方式；本章所论的政体兼及两

者。
② 参看《尼伦》卷一 1098a16、卷七 1153a10、卷十 1177a12。
③ 所谓“免于烦累”，是说一个人具有足够的生活资料，既无物质困乏之虞，亦无财富之累；又身体强健

而无疾病之累。
④ 亚氏的所谓“中庸”是一般品德和各别品德都没有过无不及；例如人在遭逢危险时，或表示狂妄，或显

露懦怯，都不是中庸，惟有勇毅才合于中庸。



视。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
生活。我们相信福季里特的祈祷文①实在出于至诚：

“无过不及，庸言致祥，
生息斯邦，乐此中行。”(35)
于是，很明显，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凡邦内中产

阶级强大，足以抗衡其它两个部分而有余，或至少要比任何其它单独一个部
分为强大——那么中产阶级在邦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它两个相对立的
部分（阶级）就谁都不能主治政权——这就可能组成优良的政体。所以公民
们都有充分的资产，能够过小康的生活，实在是一个城邦的无上幸福。如其
不 (40)然，有些人家则巨万，另些人员贫无立锥，结果就会备趋极端，不
(1296a)是成为相对的平民政体，就是成为单纯的寡头政体；更进一步，由最
鲁莽的平民政治或最强项的寡头政治，竟至一变而成为僭政。僭政常常出于
两种极端政体，至于中产阶级所执掌而行于中道或近乎中道的政权就很少发
生这样的演变。随后，我们在(5)讨论到政体的演变（革命）时当说明中庸之
道有助于政治安定的原因②。

这是很明显的，[对大多数的城邦而言，]最好是把政体保持在中间形式。
惟有中间形式的政体可以免除党派之争；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的，公民之间
就少党派而我内讧。大邦一般是党(10)派较少，就因为大邦内中产公民较多。
反之，小邦的人户常常分成两个部分（阶级），全体或几乎是全体非穷即富，
中间阶级就不存在或少得微不足道。凡是平民政体中存在着较多的中产阶
级，分享较大的政权，显示着中间的性格，就比寡头政体较为安定而持久③。
凡是平民政体中没有中产阶级，穷人为数特多，(15)占了绝对的优势，内乱
就很快会发生，邦国也就不久归于毁灭。这也可作为中产阶级实属优胜的一
个例证：最好的立法家都出身于中产家庭（中等公民）。梭伦是其中之一，
他自己的诗篇明白说他的家道小康①；还有莱喀古士，他就不是一个王族，有
人(20)说他裔出王族②，实属不确：还有嘉隆达斯以及其它大多数的立法家也
都同样是属于中产阶极（中等公民）。

由以上所作的这些说明，我们也可推想到世间为什么［共和政体很少出
现，而大多数攸体或是平民或是寡头的原因。第一，在大多数的城邦中，中
产阶极一般是人数不多的；有产者们(25)和平民群众③两个对立部分，其中任
何一方倘若占了优势，他们就压迫中产阶级，把政治制度拖向他们自己所主
张的方向，或者树立平民政体，或者建成寡头政体。第二，平民群众和财富
阶级之间时时发生党争；不管取得胜利的是谁，那占了上风的一方总(30)不
肯以公共利益和平等原则为依归来组织中间形式的政体，他们把政治特权看

                                                
① 章七至九从政治结构方面论共和政体，本章由社会成分论共和政体。这与章四章五从政治结构论寡头和

平民政体，章六则由社会成分立论。行文程序相似。
② 季芳尼：《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诠疏》（colnm.in Pol.op.A.）和《苏棱》，认为此短语是后人的边注，

加<   >。
③ 参看卷五 1310a22。
① 普鲁塔克：《七哲会语》xi 说，在最好的平民城邦中，公民无大富，亦无赤贫。
② 参看 2 — 3行。
③ 福季里特（PhOcylides）的祈祷文见伯格编：《希腊抒情诗人集》，“福季里 特残篇”，12。福季里特，

公元前第六世纪诗人，雅颂作家。



作党争胜利的果实，拾占到自己的手中后，就各自宁愿偏向平民主义或寡头
主义而独行其是。第三，应归咎于希腊两个称霸的大邦[雅典和斯巴达］①。
两邦都坚持自己的政(35)体：一个往往指使它所领导的各邦组织平民政体，
另一则就其势力所及而树立寡头政体；两邦都只顾本邦的便利而忽视各个属
邦的公益。由于这三个原因，中间性质的混合形式败体就永远不能成立，或
至多只能在少数城邦中偶尔成立。自古以来，处于[希腊]领袖地位的人士中，
只有一人②曾经听从忠告而乐于让各邦组织这样的政体。至于现在，各邦积习
已深，大家谁也不再注意到平等公正的体制，只是凭借势力所及，发挥着统
治的权(40)威，一旦失败，就俯首听命于战胜它的敌国了。(1296b)

经过这些论述，[对于大多数城邦]应以什么作为最好的政体以及它所以
成为最好政体的原因，大家都可明白了。最好的政体既已肯定，对于其它各
政体——包括我们前面曾挫叙述的③平民和寡头政体的备个不同品种，——就
不难按照它们各(5)自的品质或高或低，价值或大或小，而——安排其为先为
后的次厅。依通例说，不同备邦的特殊情况怎样，凡是和最好政体愈接近的
品种自然比较良好①，凡离中庸之道[亦即最好形式]愈远的品种也一定是恶劣
的政体。这里我们需要大家注意到“特殊情况”这一点，因为有些政体的真
正价值虽确实较高，但某些城(10)邦因顾及它们内部的情况，却不宜采用，
而以施行另一种政体较为合适。这样的事例也常常可以见到②。

章十二 现在依照前边的研究程序③，我们当考虑哪一类和哪一种政体适
宜于哪一邦和哪些人民的问题。为了解答这个论(15)题，我们必须确立一条
适用于一切政体的公理：一邦之内，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
一政体的部分①。这里，我们还该注意到组成每一城邦的因素，有质也有量。

                                                
① 似指卷五 1308a18—24 等章节。
② 参看卷五 1302a8 、1307a16。
③ 棱伦出身于中产家庭，参看《雅典政制》V，普鲁塔克：《棱伦传》1、14。伯格辑“棱伦残篇”15 ，自

己说“家非巨富”。
① 普各塔克：《莱喀古士传》3、《梭伦传》16，说莱喀古士是斯巴达王族；《克里奥来尼传》（oleomelles）

10，则说“莱喀古士身非君王”。
② “德谟”，本义为“乡村”或“坊社”；其第二义为“平民［群众]”，即坊社居民。本书所用这个词的第

二义时有小异：此处（1296a25）与“有产者们”相对，当为“无产者”。 1197a11 等与“统于资产的富人”，

1304b1 等与“富室”相对，当为“薄于资产”的“贫民”。1274a12 等与“高尚人士”相对，卷六卷七常

常与“贵族（显贵之士；相对，当为“平民”。1305b33，“平民”亦别于“重装兵”，当为第四级民众，

但通常。重装兵亦为坊社居民。1291b18 ，“平民”这词包括艺工和商人；而 1278a24 说：“艺工”往往致

富，则“德谟”也并不完全是“贫民”。”德谟”有时亦作“群众”时。1290 乙 17，德谟为“自由而贫穷，

同时又为邦内多数的人们”。
③ 参看卷五章七 1307b22。
① 各家校注或许注大多惴恻这“一人”当指雅典在纪元前 411 年间党争中的温和派领袖色拉米尼

（Theramenes），他倡议以政权归于五千重装兵（公民—战士）而建成平民和寡头之间的混合温和政体。

重武装必须小康之家才能制备，也必须小康之家较多闲暇可进行重装兵训练。参加公民大会者限于重装兵，

则政权基础就在中产阶极。《修昔底德》viil97，曾称这种政体为寡头和平民主义的合流。但色拉米尼只能

称“雅典领袖”，这里所云通常指称“希腊领袖”，这同色拉米尼地位不符。巴克尔译本 184 页，章末长

注另拟这“一人”为安第帕得（Antipa—ter），亚氏在雅典吕克昂学院授徒著书时安第帕得为马其顿摄政，

总督希腊各邦军政，可能听受亚氏劝告而主张共和（混合）政体。但安第帕得促使雅典削减公民人数、限



所谓“质”是指自由身分、财富、文化（教育）和门望（贵胃）；所谓“量”
是指人数的多少。组成城邦的一个部分优于质而另一部分则优于量。(20)譬
如门望较低于贵胃的部分，于数而论，却胜过了贵胄，穷人的数目也可以胜
过富户；但一部分胜于量的可能还抵偿不了另一部分质的所胜。质和量之间
应当加以平衡。［于此，我们可提出三条成例：]（一）倘穷人为数众多，在
量这方面的优势实际超越(25)了另部分人在质方面的优势，这里自然就得建
立一个平民政体；至于在民主政体中应该选取哪一个品种，这就得按照备该
邦平民势力所以优胜的备别情况而定。举例说，要是该邦平民群众以农民为
主，那么它就该建立第一种[农人]②平民政体；要是群众以工匠和佣工为主，
那么它将为末一种③［极端］平民政体；第(30)一和末一种之间的各品种也同
样凭群众的成分来抉择。（二）倘使富户和贵族阶级在质方面的优势足以抵
偿自己在量方面的劣势而有余，这就会产生寡头政体；至于在寡头政体中应
采取哪一个品种，这也相似地应按照备该邦寡头部分所以为优胜的各别程度
而定。——①顺便讲起，立法者应经常注意到，在它所创制(35)的任何政体中，
该使中产阶极能够参加在内。如果他所订的是寡头体系，他应将中产阶极的
利益纳入他的法制中；如果是平民体系，他也应该在他的民主法制中顾及中
产家庭。（三）倘使中产阶级的人数超过其它两个部分，或仅仅超过两者之
一，就可能建立一个持久的共和政体。这里，富人联合贫民来反对中产阶(40)
极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贫富既积不相容，谁也不肯做对方的臣(1297a)属；
他们要是想在“共和政体”以外，另外创立一类更能顾全贫富两方利益的政
体，这必然是徒劳的。两方也不会愿意作出轮番为政的安排；他们总是互不
信任对方的。要取得两方最大的信任，必须有一个中性的仲裁，而在中间地
位的人恰好正是这样一(5)个仲裁者。共和政体中的各个因素倘使混合得愈好
愈平衡，这个政体就会存在得愈久。可是，那些有志于建立贵族政体的人们，
在这方面竟然也往往失错。他们[忽视了平衡的重要性，]不仅给与有产阶级
以过多的实权，而且还[用虚假的利益] 欺蒙(10)平民。一时的伪善徒然招致
日后的灾祸；富人[以这类诡计] 遂行侵凌的企图，其为患于国政远远超过平
民的争吵。

章十三 在政体上，[寡头主义者] 用虚假的利益以欺蒙平民(15)的共有
五种方法。这五种方法分别应用于（1）公民大会；（2）行政职司；（3）法
庭；（4）武装；（5）体育训练。（1）关于公民大会，全体公民都许参加；
但缺席罚款只行使于富户，或对富户缺席所罚特重。（2）关于行政职司，凡
具备了财产资格的人就不许他们凭誓(20)言②谢绝任命，但穷人则可以辞不就
任。（3）关于法庭的陪审职务，富户缺席，照例必须受罚；但穷人缺席的不
罚；或采取另一种方法，富户的处罚从重，穷人从轻——嘉隆达渐律就有这
样的规定。有些城邦，对于出席公民大会和法庭，另外订有规定。凡是(25)

                                                                                                                                           

其名籍为九千人、逮立中间式政体一事见于公元前 321 年，时亚氏已卒。故以此指安第帕得，也不尽符合

史实。
② 见本卷 1289a8—b13、
③ 例如卷六章六、J320b21，说寡头政体的第一种与共和政体相近。
① 例如下章 1296a32—34，依照假定的各别情况，备邦应采取和自己相适应的寡头品种，并不必须采取第一

种寡头政体。
② 见章二 J289b18。



要出席的须先注册，已经登记入册而又缺席，则处罚很重。这种规定的本意
是在用重翻来使人们多所顾虑，不敢怦意注册，结果他们就不能出席公民大
会和法庭了。（4）关于武器装备和（5）体(30)育训练，也有类似的措施。
许可穷人不置备任何武器，但富户要是家无装备，便须受罚。穷人如果不参
加体育锻炼，不罚，富户不参加则受罚；于是富人因害怕受罚，全都受过体
育（军事）教练，穷人则因无所强制而失去这种教练。(35)

这些都是寡头主义立法家所应用的方法；平民政体方面也有与此相应而
恰好相反的措施。穷人出席公民大会和法庭可颔公款津贴；富户倘若缺席则
不受处罚③。我们要是想对两方进行公平的混合，就该兼取两种措施：对于穷
人的出席者给予津 4O 贴，对于富户的缺席者则课以罚款。这样，两方就都会
参加政治集会；反之，则一个政体就只能专属于某一方了。“共和政体”（或
混合城邦）的公民团体的确应限于具备重武装的入门[亦即须有(1297b)财产
资格]。但关于这项资格，要想制订一个适用于一切城邦的财产数额是不可能
的。我们必须考查备邦的实际情况，然后分别订定一个最高数额，这个救额
应该不多不少而符合于这样的原则：一邦大多数的人户都尽够合乎这一责格
而可以取得政治权利，被这项资格所限制而摒弄于公民团体以外者刚仅属少
数。(5)对待穷人如果不横施暴虐，或剥夺其生计（财物）④，则穷人虽不得
享有政治仅利，他们也可安分守己［不放起而和统治者为难] 。但统治看未
必全属温和，遇事都能自制，执掌了权力的人对于下层人民不会常行仁政。
于是，穷人有时就可以成为城邦的麻烦，例如在一国遭逢战争的期间，穷人
要是无法生活而城邦又不予(10)供给，他们就不愿为国效劳。但如果予以供
给，他们也当是乐于出战的。

有些政体的公民团体不仅仅是那些现役战士，另外还包含从前曾经服役
过的退伍战士⑤。例如在帖撒利亚南部展里人城邦的政制中，公民名籍内就有
这两类公民；但其中，只有现役的战士一公民才得被选任为行政人员。在古
希腊，继君主政体之后(15)发生的政体的早期形式中，公民团体实际上完全
由战士组成。其始，都是骑士①。罩事实力和战阵的重心全部寄托在骑队身上；
未经编组而缺乏经验的步兵在战场上不能用以决胜；在尚无(20)步兵战术①

的古代，战斗都依仗骑队来进行。可是，当城邦渐渐扩大，步兵（甲士）的
力量也跟着增强，于是许多步兵也能加入公民团体。这样的政体，在当初就
因［扩大名籍，增多了公民] 而被称为平民政体，在我们现在就应该称为“共
和政体”了。这是(25)很自然的，古代政体是寡头政体，在远古时期则为君
主政体。人数尚少的时代，国内不会有很多中产人户；如人数更少，生活散
漫而又缺乏组织，强者就不难使他们服属，作为主上，而进行他的统治。

[这里，我们对五项预拟的论题已述其三。]（一）我们已说明(30)了为

                                                
③ 色诺芬：《希腊史》卷二 3，19，20，42、44，说此理出于色拉米尼，参看本书卷五 1309b16、卷六1320b25。
④  见本卷章六 1292b24—30。
⑤ 章六 1292b41—1293a6 。
① 《苏棱》从比歇勒尔（Bueeheler），认为本节 34—38 行和下文 1297a6— b1 应移置于章九内 1294b14 之

前，又，1297b1—28 应移置于 1294b40 以下，归并到“共和政体”论题中。《征校》从韦尔屯，认为这些

不是错简，不必搬移。
① 这里假定“共和政体”或混合式贵族政体中的行政人员不支薪给，誓言应当是说：“本人家资不足或身

体衰弱，难以担任公职。”



什么政体分化为好多品种，为什么在通常列举的各型式外尚有其它品种——
平民政体就不止一种，其它政体也备有好多种别。我们也说明了各品种间的
差异以及各个品种所由发生的原因。（二）我们又说明了，对于大多数的城
邦而言，什么是最优良的政体。（三）对于其它政体而言，我们又说明了哪
种政体适合于哪种公民团体②。(30)

章十四 我们现在挨次研究下一个问题[即建立政体的正当方法]，于
此，我们当叙述其通例，并分别论列各个政体。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作
为构成的基础，一个优良的立法家在创制时必须考虑到每一要素，怎样才能
适合于其所构成的政体。倘使三个要素（部分）都有良好的组织，整个政体
也将是一个健全的机 4O 构。各要素的粗饿如不相同，则由以合成的政体也不
相同。三者之一为有关城邦一般公务的议事机能（部分）：其二为行政机能
部分——行政机能有哪些职司，所主管的是哪些事，以及他们怎样选任，这
些问题都须——论及；其三为审判（司法）机能①。

议事机能具有最高权力；对于（1）和平与战争以及结盟与解盟事项，（2）
制订法律，（3）司法方面有关死刑、放逐和没收的案件，（4）行政人员的
选任以及任期终了时对于他们的政精的审(5)查②，这些都由议事机能作最后
裁决。这个机能可以有三种不同的安排：第一，把一切事项（案件）交给全
体公民审议，加以裁决、第二，把一切事项交给某些公民——这可以把一切
案件的审议权力归属于一个政务机构或若干政务机构的联合组织或把备别案
件的审议权力分别归属于不同的政务机构——第三，把某些事项交抬全体公
民审议， 而另一些事项则交给某些公民审议。(10)

第一种安排，一切事项悉由全体公民审议是平民主义的特征：平民就乐
于有这样的均等机会。这里有苦干途径可以作出这样的安排。第一，全体公
民可以轮番而不同时集合来进行议事。米利都的特勒克里③宪法（政体）就订
有这样的议事制(15)度。另外有些城邦施行这种制度的变体，例如，那里由
备个不同职司的政务机构联合①而共同议事，公民则依部族为别，并依最小的
区分单位，挨次推定人员轮番参加政务机构，直至全体轮遍一周为止②。这种
全体公民分批轮番议事制度，在集会时所议的事项只限于制订法律，讨论有
关政制事项，听取行政人员的报(20)告。第二个途径是让全体公民同时会集
于一堂，全体公民大会所议的事项则为选任和审查执政人员，通过法律，讨
论有关和战的大事。其它事项［如有关死刑、放逐和没收各案件]则任命各有
关的行政机构人员分别审议；但这些行政人员或由选举或由抽签任命，却是
全体公民都有机会担任的。第三个途径是公民(25)的集会专门审议两项大

                                                
② 有津贴而无罚款的例，曾实行于雅典某些期间的平民政体。
① ”穷人”（οιπéνητεs）或“贫民阶极”是可以有少数财产的，照卷一 1252b12 所说乡村穷人可有

一条耕牛作为他的财产。市区穷人有些什么资财不明。1320b32、1209b9、1271a30 所说“极穷的人”（赤

贫）则捎完全没有资产的人。
② 以下凭军事组成的发展论政体的演变，对本章原论题而言可说是旁涉；对政冶史而言则这一节颇为重要。
③ 参看 1289b36、卷六 1321a8。
① “组织”或“列阵”，斯达尔（Stahr）1860 年德译本作“战术规律”。战术犹中国古称“阵法”。
② 原题参看章二 1289b12—25 并各注。自章三至此，大体上是照预定程序行文的，其间只稍有旁涉（例如

本章 1297bl3—28）和穿插（例如第二论题原在章十一中叙述，而在章八和九研究第一论题 、章十二研究

第三论题，都重复涉及第二论题）。



事，即执政的选任和审查战争、结盟等对外政策：至于其它事项则留待各个
行政人员加以处理，这些行政人员应该对他所执掌的业务具有经验和知识，
但其任用应尽可能是公开的，使大众都有受任的机会①。第四个途径是一切事
项悉由全体公民集会审议，各个行政机构的人员只能对一切政事预先育所研
究而提供他俩的意见，完全没有任何裁决的仅(30)力。这就是现代“极端平
民政体”所采取的途径，这种政体，正如我们前面曾经说明，实际可以比拟
为寡头式中的“权门政治”和君主式中的“僭主政治”②。

安排议事机能的上述这些途径都是根据平民主义进行的。实现第二种安
排，即一切事项交抬某些公民审议的寡头主义安排也有若干途径。第一个途
径是规定所有参加议事机构的议员(35)必须具备相当面不高的财产资格，这
样，可以参与议事的公民人数就够多了；这里还现定议事团体应遵循成法，
凡法律禁止更张的事项，他们都不得要求变革。凡具备某一财产数额的人才
能享有议事帜利本来是寡头主义的特征，但这里，如果数额订得较低，就有
共和政体的趋向。实现这种安排的第二个途径是参加(40)议事机构的议员只
限于若干选定的人，凡具有某一财产资格的人还不能一律参加；但这里也像
上面一种方式那样，仍旧规定所(1298b)有当选为参加议事的议员都应烙守成
法。这一途径就偏向于寡头性质了。另一途径是参加议事机能的人们要由他
们互选补缺，或由父子相传世袭承继，而且他们的仅力还可超越法律。议事
机能出于这样的安排，就必然成为寡头［权门］性质的政体①。

又，[第三种安排既]由某些人审议某些事项而不议其它事(5) 项，［则
其它事项理应留侍全体公民来审议］。例如有关战争与和平以及审查执政人
昌必须由全体公民大会进行审议：但此外各项政事就归执政人员处理，而这
些执政人员则由选举②产生。具有这种安排的政体是一种贵族政体。另一途径
是某些事项交给由选举产生的人员审议，另一些则交给由拈■产生的人员审
议——拈■可分为两法，全体参加拈■，或只许曾经审查合格的候选人参加
拈■。又一途径是一切事项都须交给由一部分经选(10) 举产生和另一部分由
拈阄产生的人员混合组成的议事机构审议。这些途径的安排，一部分倾向于
贵族性质的共和政体，一部分是共和政体的本式。

这些就是议事机构的各种不同方式，各方式都各自相应于不同的政体。
每一种政体就在我们这里所说的诸方式中各取其一来组成它的议事团体。

                                                
① 从表面上看来，这里的“三个要素（部分）”似乎相同于近代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机能。实际上，亚

氏所述都根据希腊各城邦的政法制度：其“议事机能”有异于现代的“立法怔”。公民大会和议事会，虽

也有立法权，所议却常常是有关行政和司法审判的案件。卷六 1317n32 就称议事会（“布利”）为行政机

构。他们的“执政机能”虽各有共行政职司，却不像现今由执掌“行政权”的人员组成为政府而发号施令；

公民大会和议事会实际处于行政职司之上。1275a26 等注曾经说明希腊城邦由公民陪审员公决曲直的群众法

庭异于现代由常任法官治狱断案的法庭，共“审判机能”也异于近世国家中的“司法仅”。读者必须凭古

希腊的典章制度和政法情况来理解本书中的政体研究。
② 参看卷三章十一 1282a23—33。
① 立法家特勒克里（T）仅见于此书，不见于其它希腊古籍，其生平不可考。
② “行政职司的联合（或合议）机构”这名称屡见于碑志者（迪坦贝格：《希腊碑志集》132、134），考其

时代都在亚历山大死后；另见于朴吕波：《史记》（iv4.2、xxxviii 14）者，亦在晚看。亚里士多德生前那

些城邦已有这种近于议会政治中的内阁组织者现在不易考明。迈思纳克编：《希腊喜剧残篇汇编》iV625，

证明米利都在特勒克里以后确曾有此组成。



就目前世上流行的极端平民政体、即执掌最高权力的平民(15)甚至可以
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这种政体而言，为这种政体的利益着想，可以采取这样的
方针：应用寡头政体所实施于法庭（审判）集会的方法来改进议事机构的品
质。寡头主义者用罚款方法强迫他们所希望参加法庭为陪审的人们（富人）
一齐出席；平民主义者与之相反，采用抬予津贴的方法促使他们所希望的人
们（穷人）一齐出席。平民政体对议事的公民集会尽可采用那种强迫(20)出
席的方法。让平民混合于著名人物（贵要阶级），亦即著名人物混合于平民
阶级；大家共同议事则所得结果一定比较恰当而周到。这也是对平民政体有
益的：一个城邦的各部分应该备以相等的人数参加议事机构，各部分的代表③

的产生则可凭借选举方法，也可采取抽签方法。这也有益于平民败体：如果
平民人数远远超过具有政治经验的著名人物，则公民大会的出席津贴便不应
支付给全体公民，只应给予和著名人物人数相等的平(25)民，使两部分的人
数得到平衡, 这里可以用抽签方法来淘汰那些超过了与著名人物数目相等以
外的公民④。

为寡头政体着想，可以采取这样的方策：用互选法从平民群众中举出若
干人参加议事团体；或者仿照有些城邦现存的成例，建立一种名为“议事预
审会”或“法律监护会”①的组成，凡交付(30)公民团体的议案都先经这个组
成的审议。依后一方策，广大平民群众可享有议事权利，但他们已不能对现
行政体的一切成现有所扰害了。有益于寡头政体的又一方策是规定公民投票
只限于通过执政机构提交的案件，或至少要规定其决议和执政者的措施不相
抵触；或使全体公民在集会中的发雪以咨询性质的为 (35)限，而行政人员的
团体却在实际上担任着议事机能。倘使所采取的为未一方策，则在实施这种
方策时，要应用相反于共和政体所习用的方法：让平民群众的最高权力限于
否决各个案件；至于他们所可决的事项或任何倡议则仍须经由执政机构加以
审核。(40)共和政体所习用的方法恰正与此相反。少数［执政人员」掌握着
否决权，而没有可决权，他们有什么倡蠢，不能径自施行，必须 29994 交由
多数「平民群众」裁决。

关于城邦政体的最高要素，即议事机能②，我们的结论就是这些。
章十五 接着，我们就该研究[行政机能这一要素所寄托的]执政人员和

机构。在各种政体中，这个部分也像议事部分那样，可以有若干种不同安排。
凡行政机构的（1）数目、（2）职司以及(5)（3）任期①都有各种差异。任期，

                                                
③  一时所会集的议事公民只限于当番的行政人员，但因各机构行政人员是由各部族、各个区分单位的公民

轮流充任，所以经过一定周期，全体公民都可一成成为议事兼行政人员。
④  行收人员由“抽签”或“拈■”抉择，则全体公民，凡参加抽签的人，人人机会相等。由”选举”来抉

择则较有才能或较为著名的人可以得到较大的受任机会。平民主义的特征是抽签（参看卷六 1317b21）。

以雅典为例，除了将军和共它要职外，一般行政人员都以抽签轮番担任为常法。但各人受职以前须经“考

验”，在任职期间须行“信任役票”，任职期终须经“政绩审查”。所以雅典行政人员也一定由具有才能

和资产者才能实际受任。参看维诺格拉多夫：《历代法理》卷二 140—142 页。
① 参看 1292a17—21、b7—10、1293a32—34。
② l 抄本为“寡头性质的政体”，顾莱（Oorae）校订本（1821 年）、苏斯密尔校订本等作“寡头权门性质

的政体”；韦尔屯英译本校作“最狭隘的寡头政体”。
① 从白朗迪斯（Brandis）校订，以下删去“或拈■”：执政者由“选举”产生符合于下文贵族政体，要是

由“拈■”则下文应另有“平民政体”字样。



在有些城邦中为六个月；有些城邦则较短；另一些为一年；又另一些则更长。
我们不仅应该对任期的久暂一一比较其得失，还应当考察执政任期的通例究
竟以终身职或若干年的长期服务为相宜，还是以较短的任期为相宜；如果说
以较短任期为相宜，则又须考察同一个人可否继续连(10)任，还是各人只许
受任一次。另一点有所差异而应该研究的是（4）任用行政人员的方法；这里
有三个要考察的问题——谁可以有被选举权（谁可以受任）；由谁来选举；
选举怎样施行。我们须光行说明每一问题有哪几种办法，然后凭以论定每一
种政体所采用的行政机构应该怎样组成。(15)

可是，所谓“行政机构”实际上包括哪些人员，我们很难订定。一个政
治团体需要许多不同的官吏。我们当然不能把一切经由选举或拈阐产生而供
职的人员全都称为“行政人员”。第一，例如祭司，他们的职责就异于行政
人员。其它，例如剧团经理①和传达员也不能算是行政人员。被选举为出国的
外交使节(20)亦然。一般公职可分为三类。（一）行政人员备备在某种职司
范围以内，负责指挥并管理全体公民——例如一位将军在战场就指挥个体公
民所粗成的军队，或一部分公民——例如妇女或儿童监护官各自指导他所管
的妇孺。（二）经济人员，可以粮食管理员（谷物会计官）②为例，也是由选
举产生的，许多城邦设置这(25)种官吏负责分配公民的食粮。（三）属吏或
皂隶接受差遣，从事公务）在较富庶的城邦，这些杂役就由公共奴隶担任。
所有这些官吏中，只是那些在一定范围以内具有审议、裁决和指导责任（指
挥权力）的职司，才可称为行政人员，在这里，指挥权力尤为重要，这必然
是属于执政。但这些只是在文字上的辩析，在实际工作中抖没有什么疑难。
这些名称及其含义都从未有人因为发(30)生纠粉而提请法庭审断，这只是在
进行研究工作时顺便加以考察而已。

对于一切政体，尤其是诸小邦的政体说来，分别行政机构的种类和数目，
指出何者为维持城邦存在所必不可少，何者虽然并非必不可少，却在粗成优
良城邦上具有某些价值，这些问题都颇(35) 为重要。在大邦中，对于每项业
务可能都要投置一个适当的职司。大邦的公民众多，需要若干人从事公职，
这是不难轮到的；有些职司每人一生不过轮到一次，另一些职司虽一生不止
一次，也得经过很长期固才会重又轮到；入选既然没有困难，则备项业务备
投专职，就比较一职兼理儿项业务为合宜，事有专属，当然(1299b)料理得较
为妥贴。反之，在小邦中，多种业务不能不由少数职司、少数人员来兼理。
邦内公民不多，就没法使许多人同时出任公职；即使一时都来服务，又谁未
相继？小邦有时也需要毅置和大邦相同的各种机构，规定相同的职司和任
期。但大邦的每一(5)职司格年忙于他们所管的业务，小邦则须隔好久才遇到
一件事情。所以小邦尽可让它们的官吏兼任若干职司。他们不会由于职司划
分不情而引起纠葛；凡人户稀少的国家总不免要把备种职司当作“炙钎一灯

                                                
① “各部分[选出］的代表”，所代表的部分（一）可以是各个部族，（二）也可以是贵要阶级和平民阶级

两个部分。依上文，这里是指后一类的区分。希腊城邦的公民大会郁由圣体公民参加议事，这里以及卷六

章三 1318011—18，提及的代表制度为古代政治史上重要材料（参看《剑桥古代史》

[CaitibridgeAlioientHistory]。卷六 73 页）。
② 平民倘使占极大优势而废耍阶级又不愿屈从平民，便会引起扰乱，所以亚氏以谋得两方势力平衡为要图。

参看章十一 1296al6、卷六章四 1319b11、卷七章四 1326a31。



柱”③。(10)
但我们须光闽明苦干尚题，然后才能有所输定。要知道一个官员能兼管

多少职司，第一须确切明白这一国内究竟要哪儿种职司，以及哪儿种职司虽
非绝对必要，却也应该予以设置。第二，我们还得注意到，哪些事情应在各
处就地设置职官，哪些事情则应由一个集中的职司管辖全境①。譬如维持秩序
（治安）就是一例：这里可以发生这样的问题：应否在这一市集设置一个市
(15)场管理员②，在另一市集则另任一人，或全境各处市集完全由一人来维持
秩序。第三，我们又须考虑这样的问题：职司的配置应以所司业务为依据，
或以所管理的人们的类别为依据；例如以维持秩序来说，凡有关秩序的事项
完全由一个职司（一人）来维持，还是对于儿童或妇女各个类别的人们配置
备别的管理人员。第 (20)四，我们还须考虑到政体的区别。这里的问题是：
在一切政体之中，行政制度悉属相同，还是备别的政体就得投置备别的行政
机构。无论它是平民、寡头、贵族或君主政体，其行政机构悉属相同，所异
言只在其人员的来历不同，例如肯族政体的行政人员出于文化人士，寡头政
体的出于财富阶极，平民政体的出于自由人(25)（平民），各由不同或不相
类似的阶级中所选拔的公民未担任，还是跟着政体的差异，行政机构同行做
人员一样，也得备备有所不同，还是在某些方面可以适用同样的机构而在另
些方回必须有所变更。例如，对于某些政体，某一行政机构应该有强大的权
力；而对于另些政体，则应该削弱其权力。(30)

有些行政机构确实只是某一类的政体所独有，譬如议事预审会就可举为
一例。这种机构不适合于平民政体，平民政体应该采取议事会那种平民性的
组织。如果使公民议员时常集会，他们将荒废本业，所以由某一机构预先审
查议案，确属有利于群众。但这种预审团体要是只限于少数人参加，它就成
为寡头操(35)纵的组织；议事预审会总是人数较少的，所以它总是寡头性质
的。在具有议事会和议事预审会两种组织的城邦中，议事会是民主性质的，
而议事预审会则用以节制平民势力，可是，在采取极端型式的平民政体中，
公民大会包揽了邦内一切政事，甚至建(1300a)议事会也等于虚设①。出席公
民大会可以领取高额津贴的城邦就常常见到这样的情况；人们因此不必照顾
家务（本业），尽可随时集会，裁决一切政事。监护妇女和儿童的职官以及
其它类似的监护官员②，对于贵族政体，比对于平民政体较为适宜，平民 6
的妻子的行为是不可能予以管理的；对于寡头政体，这些职司也不会发挥作
用，那里的统治阶极的妻子习于奢纵的生活，又是不受教导的。

                                                
③ 议事预审会另见下文 1299b30 和卷六章八 1322b16 。1323a6 以议事预审会为寡头政体的组成，“法律监

护会”为贵族政体的组织，不同于此节以两者同属寡头体制。
① 以议事机能为政体最高权力所寄托的论点已见卷二章六 1264b33—35、卷三章十一、1282a123—29。
② 关于行政机构的研究，上章 1298a1—3举三题，本章此节举四题，增“任期”一题。但此题在本章只

1294a34—b10 间稍示端倪：卷五章八 1308a13—17 略一涉及；卷六章八重论行政帆构时亦未详“任期”这

一论题（参看《苏校》二版 1343 注；《纽校》1514—7、ILI253）。
① 剧团经理即“合唱队领导”（x），由各部族逐年轮番选举族内各富室中著名人物把任，节日戏剧表演黄

用甚巨，就由这些领导人捐输或筹集（参看《雅典政制》章五十六）。
② “谷物会计官”，依《普吕克斯》viil8，列于粮宫或仓官之内，似为各邦常设官吏。雅典在公元前 330—

326 年间连年荒歉，曾设这种官吏以分配进口谷物；当时他们的职权极为重要。本书著作年代可能正在这

时期，则这一名称当指雅典的这一种临时要职。



关于这些问题已说得够多了。我们现在要对于行政人员的任用进行详尽
的研究。这里，造成任用方式上种种差别的，可列举三项因素：（一）负责
选任的人员，（二〕受任的人员，（三）任用(10)的手续。这三项因素备可
有三种变异。（一）负责选往的人们可以是（A）全体公民或（B）只是部分
公民。（二）能够被选任的人可以是（1）全体公民或（2）只是部分公民—
—至于该是哪一个部分则由财产资格、或出身（门望）、或才能、或其它某
种资格来决定。譬如在梅加拉，就只有从放逐中归国、曾经同平民派斗争 (15)
的流亡人士可以被选任为执政①。（三）任用的手续可以（a）出于选举，或
（β）出于拈阄。此外，上述各项的两个途径都可两合而成为第三个途径，
这样，在（一）项，可以是（c），一邦中某些机构的行政人员由全体公民进
行选任而另一些机构则由部分公民来选任；在（二）项，可以是（3），一邦
中对某些行政人员，全体公民都能被选，而另一些官只则只有某一部分的公
民可以被选；在 (20)（三）项，可以是（γ），一邦中某些”官员由选举法
产生，另一些刚由拈同法产生。

这些项目所作的变异都可衍生四种方案①。在基本上按全体负责选任的制
度进行安排时，可以粗成这些方案：（子）从全体公民中应用选举法选取行
政人员（A1α），（丑）或由全体公民中应用拈阄法产生（Alβ）——以上
两者从全体中选拔时可以或把人民分别为部族、选区（坊社）和宗社来进行
选拔，直至各个分区全都输到为止，或不作分区选拔，每次都完全从全体公
民中进行选拔——（寅）从部分公民中应用选举法（A2α），或（卯）从部
(25)分公民中应用拈同法进行选拔（A2β）；但这也可能（辰、巳）在同一
邦中，某部分官员由这一方法产生，而另部分则由另一方法产生（Alγ、A2
γ）。相似地，在基本上经由部分公民负责选任的制度进行安排时，可以组
成这些方案，（午）从全体公民中应用选举法选取行政人员（BLα），或（未）
应用拈阉法（B1β）；（申）从部分公民中应用选举法（B2α），或（西）
应用拈阄法（B2β）；但这也可能在同一城邦中，某部分官员由这一方法选
拔而另部分别由另一方法产生，即（戍）某些职司从全体公民中应用选举法
而另些则应用拈阄法选拔（Blγ），或（亥）某些职司从部分公民中凭选(30)
举而另些则凭拈阄选拔（B2γ）。这样，我们「择取了两合项目中之一（γ）
而］删除了另外两个两合项目（C，3），就总共粗成为十 二个方案。

[这些备别的授职方案各相宜于哪种政体？][第一，]各方案中有两类是
属于平民性质的：（甲）轻由全体公民负责选任，从全体公民中应用选举法
（Alα）或拈阄法（A1β）用选拔官员，或（乙）分别官员为两种，兼用选
举和拈阄两法（A1γ）。[第二，] 若(35)干方案是适合于共和政体的：其中
一类为（甲、乙）经由全体公民负责选任，从全体公民中或凭选举，或凭拈
阄，或用两者（A1α、β、γ），但实施时，不从全体公民中作为一个整体
而连续进行，须把全体公民划分为若干选区而后相继进行选拔。另一类为

                                                
① “灸钎—灯柱”这一复合词亦见于 《雅典那俄》700O，这是既可用以炙肉，又可竖立起来、上置灯盏的

两用工具。参看卷一章二“德尔斐小刀”注。希腊当时这类两用或数用的工具相当普遍。亚氏《论动物的

构造》卷四章六 683a22 述及动物如蜂类以口器摄食，以尾刺防御，器官各作“专用”，喻为不同于人类的

“兼用”工具。
① 希腊各邦都境地狭小，一般史籍都不提及中央政府和地区管辖的层级制度。从这一节看来，中央集权和

地方自治同相关的观念，那时已经见到端倪。



（丙）经由全体公民鱼贡选任，而分别职司为两种，某些从全体公民中，另
些从部分公民中选拔任用，至于选拔的手续则可由选举或 拈阄或兼用两者
（A3α、β、γ）。（丁）还有一类，只经由一部分公民负责选任，而全体
公尺则为被选人，但官员则分为两种，各别应用选举和拈阄两法（Blγ），
这类也可用于共和政体，但以倾向于寡头性质的共和政体为合适。（戊）如
果经由一部分公民负责选任，让他们从全体公民中选拔某些官员，同时又从
部分公民中选拔另一些官员，至于选拔的手续则可全凭选举或全凭拈阄，或
(40)兼用两者（B3α、β、γ），末一个方案也可用于共和政体，但以倾向
(1300a)于贵族政体性质的共和政体为合适。[第三，]（己）经由部分公民负
责，从部分公民中，或凭选举或凭拈阄或兼用两者，选拔官员（B2α、β、
γ），这一类方案适宜于寡头政体。[第四]适合于贵族政体的方案是（庚）
经由部分公尺，从全体公民中，凭选举法（B1α），或经由全体公民，从部
分公民中，凭选举法（A2α）选拔官员②。

组织行政机构的备种方案就是这些，这些方案各各适合于各式各样的政
体。我们如果想完全了解哪种政体应该采择哪一个方案，并了解那一机构应
怎样任用它的人员，还得研究备种行政机构的职权的性质①。所谓“行政机构
的职权”是指管理财赋(10)或统率军务这样一类的职权；职权的种类不同，
例如一位将军的职权就异于管理市场、检查贸易契钓的一位商务官员的职
权。

章十六 议事、行政和审判三机能中，现在尚待考虑的就是末一件事了。
有关法庭②的诸问题，我们也当应用研究行政机构(15)时所用的办法一一予以
论述。这里发生变异的三项为（一）法庭的成员、（二）所受理的案件和（三）
司法人员的任用手续。第一项问题为组织法庭的法官（陪审员）从全体公民
还是从部分公民中遴选。第二项问题是以所处理案件为别，法庭有多少种类。
第三项问题是任用司法人员应凭选举还是应凭拈阄（抽签）。

让我们光确定法庭的种类。它们共有八种①。其一为审查(20)执政人员的
措施和眼目的法庭②；其二，听断违犯城邦公共利益的普通案件；其三，专司

                                                
② “市场管理员”或“市集委员”，参看卷六章八 1321b14 等节。《雅典政制》章五十一：市场管理员由拈

■委任，雅典城和拜里厄斯（Piraeus）港备五人，专司商而检查等事。这里所谓“维持秩序”或涉及另一

种职司，或市场管理员亦兼负治安责任。
① 议事会在雅典共有议员五百人，由全体公民抽签轮番担任，为公民大会预失准备议案，仍然是平民性质

的机构。议事预审会的人数既少，其议员只限于具有其种资格的人，由选举产生，实际上成为节制公民大

会的组织，所以亚氏看作寡头压制平民势力的药剂。雅典在公元前 413 年出在西西里之役以后一车间，曾

设置预审会，旋即废弃。出席公民大会有了津贴以后，议事会就失去了作用，另见卷六 1317b30—35。
② 依卷六章八 1322b37，“其它类似官员”当指“体育训导”。
① 参看卷五 1302b30；又，1304b34—39 及注。
② 照 1300a8—22，所举三项各有三种变异，可能制订 27 种授职方案。但每项的第三种变异，即“两合”而

成的变异，亚氏认为无关重要，拟不复采用，所以就每项可衍生四种方案（22 行）；依此，一共可以制订

2X2X2＝8 种方案。可是 23—30 行的叙述中，他实际上在“两合”变异内应用了一种（γ）变异，于是总

共制订了 2X2X3=12 种方案。这样，31 行所言数目就同 22 行所说不相符合了；共中 A1γ、A2γ、Blγ、

B2γ四方案是临时添进去的。到下文，1300031 一 b5，在“两合”变异中又采用了（3），共列举有十五种

方案；这里在二十七种中所未提到的共十二种方案：（1） A2β、A2γ；（Ⅱ）B1β；（Ⅲ）C 项和 1、

2、3 及α、β、γ所可组合的九种方案。



违犯宪法（政体）案件；其四，处理关于民事和刑事的争执，包括由行政人
员或由私人控诉的讼案①；其五，关于私人们契约的纠纷，这类纠纷很多，是
时常发生的；其六，杀人案件；其七，外侨案件。杀人案件有几种区别①，各
种案(25)件可能在同一法庭审判，也可以组织不同的法庭，分别审判不同性
质的杀人案。区别之为（1）预谋杀人；（2）出于故意的过失杀人；（3）杀
人业经招认，而论罪则有不同意见，可以援引不同律例的案件；（4）起先因
过失杀人而放逐国外的人，回来后又犯故意杀人罪的案件。审判末一种案件
的法庭可以雅典的“茀里托法庭”（τò εν φρεαττοι διθα
στηρισν）为例② ；这样性质的案件 (30)虽在大邦也是难得遇见的。
相似地，受理外侨案件的法庭也有两种：（1）处理客民和客民间的讼案，（2）
处理客民和本邦公民间的讼案。最后，第八种法庭裁判私人间细小的契约纠
纷，争讼的币额仅为一至五特拉赫马，或者稍大一些的钱值纠纷，这些讼案
不须有许多陪审员为之听断。

对于受理小额契约纠纷，以及杀人和外侨案件的末三种法(35)庭，我们
无需再作申述；前五种受理有关政治性质案件的法庭则应特加重视，这些案
件如果裁断失当，往往引起社会内讧和政治骚乱。这里（一）[倘使全体公民
都能被选拔为出席法庭的陪审员，]我们可以构成下列这些方案。全体公民可
以受任为陪审员，（1）审断所有上述各种案件，其选拔手续则（α）或为选
举，（β）或为拈阄，或（γ）出席陪审某些案件的陪审员凭选举，另(40)
些则凭拈阄产生。或全体公民虽都可以受任为陪审员，但（2）不能审断所有
一切案件，而只限于某些案件，各种法庭的组织都由一部分经选举、另一部
分经拈阄的陪审员合成。这样就有四种(1301a)。方案（一 1α、β、γ和一
2）。（二）倘只许部分公民而不是全体公民被选拔为陪审员，也可构成同样
数目的方案（二）α、β、γ和二3）。这里从部分公民中选拔的陪审员（1）
可以审断所有上述各种案件，其选拔手续则（α）或为选举，（β）或为拈
阄，（γ）或兼取两者；或（2）限于审断某些案件，他们就只能出席于某些
法庭，其选拔的手续则一律兼取选举和拈阄，由这两种方法分别选 (5)拔的
陪审员合组这些法庭。如上所说，后四种方案备可以同前四种相对照③。此外
（三）我们还可把上述两体系的方案混合起来，使某些法庭的成员从全体公
民中选拔，而另些法庭的成员则从部分公民中选拔，又另些则既从全体也从
部分公民中选拔——这样的法庭就由全体公民中和部分公民中选拔出来的两
种陪审员合组而成——；至于陪审员的选拔手续，可以应用（α）选(10)举，

                                                
① 1300a23—b5 同原文缺漏甚多样有错误：缺漏大抵起于：“行末或行头上下行字样相同”之故！错误大抵

由于本节“重复短语”或“重复字样”太多之故。修洛（CThurot）、斯宾格尔（Spengel）、苏斯密尔等都

曾为之校补。纽曼校补文见校本卷四 30 页。
① 各种行政机构的不同职权（执掌的业务和所负的责任），下文未见叙述。但本章上半，1299a15—1300a7

论述行政机构的种别时却屡有所涉及。
② 我们所称法庭，希腊人称为δικαστηρισν，这个名词、不从νóμσs （“法律”）而从δí

κη（“正义”）取义（参看 1280a 注），直译应为“正义庭院”或“司直会议”。
③ 关于法庭分类，参看卷二章八，希朴达摩对司法案件所分的三类都属刑事案件。柏拉图：《法律篇》767、

957A，法庭分类，别为私人间争讼和危害公共利益两类。此节亚氏所作分类比较重视危害公共利益和危害

城邦宪法等政治案件。吉耳伯特《希腊政制典实》英译本 393 页，述雅典公众法庭，凡所审断的案件愈重

大则陪审员人数愈多，有二百、四百、五百、一千、一千五百、二千和二千五百陪审员之别。



或（β）拈阄，或（γ）兼用两者。
 这里列叙了法庭由以构成的各种可能方案。第一类，从全体公民中选拔

陪审邑审断所有一切案件的，属于平民性质。第二类，从部分公民中选拔法
庭成员审断一切案件的，属于寡头性质。第三类，某些法庭的成员从全体，
另些法庭则从部分公民选(15)拔其成员的，属于贵族和共和性质。



卷（E）五④

章一 对于我们预拟的研究程序业已说明了四项，现在应当考虑余下的
末一个论题，即备政体发生变革的一般原因，并说明(20)变革的原因为数有
儿以及各种变革的性质。我们也须考虑各个政体所以衰亡的特殊原因，从而
研究一个政体要是趋于崩溃而必须有另一个政体代之而起时，将以何者变人
到何者最为适当。此外，对怎样保持一般政体或某一政体的稳定的各种政策
我们也须有所建静，并给各个城邦分别指出维护其所行政体的最好(25)方
法。

作为论辩的基础，我们须先假定在各种政体的创始时，人们都企求符合
正义（公道）和⑤比例（相称）平等的原则——虽有如曾经说明的①，肚界上
迄今还都未能实践这种原则。譬如平民政体的建国观念就认为，凡人们有一
方面的平等就应该在各方(30)面全都绝对平等；大家既同样而且平等地生为
自由人，就要求一切都归于绝对的平等。相似地，寡头政体的建国观念则认
为人们要是在某一方面不平等，就应该在任何方面都不平等；那些在财富方
面优裕的人们便认为自己在一切方面都是绝对地优胜。从这些观念出发，平
民们便以他们所有的平等地位（出身）为依(25)据，进而要求平等地分享一
切权利；寡头们便以他们所处的不平等地位，进而要求在其它事物方面也必
须踰越他人。两者各自坚持其正义，但所坚持的实际上都不是绝对的正义。
于是，这两个派别，在同一城邦中，倘若对于所赋予的政治权利不能符合他
们的想望时，就各备起而煽动变革②。那些才德卓著而在当(40)代的公民中确
属优异的人①起来倡议革新，那是比较合适的，但这些人往往不是最初发难而
是最后出场的①。门望（贵胄）既一(1301b) 般被认为是祖辈才德和财富的嗣

                                                
④ 关于政绩“审查法庭”（èνθμντικον），参看《雅典政制》章四十八和五十五。
⑤ 参看卷五章四 1304a13—17 所举一些事例。
① 关于杀人案件，分别案情组织不同法庭进行审判，出于雅典习俗。福修斯：《书录》279，引赫拉第俄

（Helladius）说法，把杀人案分为四类。《雅典政制》章五 十七和德谟叙尼：《反阿里斯多克拉底》65—77

（C. Aristoer）都举五类，比此节增 多一类：被投掷本、石、铁器所杀而未能指证投掷者的案件。
② 过失杀人罪处弄为放逐一年；归国而尚未办好定居手绩以前，又犯故意杀 人罪，则在罪里托法庭中审讯，

受审者立于船中，法官（陪审员）则坐在岸边进行审 问。参看《雅典法制》章五十七；德谟叙尼：《反阿

里斯多克拉底》77。
① 依《纽曼校注本》增αντíστροφοι“对照”字样。
①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前的著作中，内讧和变革原因只随笔涉及，例如《希罗多德》iii80—82，《修

昔底德》iii82、viii89，《斯特累波》480 页所录埃福罗史书的片段。柏拉图在《理想国》、《法律篇》和

亚氏在《政治学》这三书中，始作为专题，进行详细研究。《政治学》五六两卷的行文方式是列举史实来

证明通理，极像医学家著作的以各别病案为病现示例的方式（例如示朴克拉底：《常见疾病》，Hip-pocrates，

De Morb.vulgar. ）。所以后世往往称卷五为“政治病理学”，卷六为“政治医疗学”。卷五所举发生内讧

和变革的事例涉及了希腊世界中大多数城邦，而尤详于小亚细亚沿岸及各岛的殖民城邦。希腊半岛本部所

举事例则多出于大邦如雅典、梅加拉、科林斯、阿尔咯斯、拉牺第蒙、赫相亚、埃利斯、忒拜、拉利萨，

法尔萨罗等的史实。阿卡亚地区各城、恢复以后的麦西尼亚、梅加洛浦里（Megalopolis）、亚加尔那

（Acarnania）地区、埃陀里（Actolia）地区、哥季拉（Corcyfa）以及克里特岛各城都未提及。《修昔底德》

对哥季拉的变乱叙述很详，本卷完全没有应用这一史料，殊为可异。西西里岛上备城只提及叙拉古：爱琴

海各岛只有靠近欧亚大陆者曾加涉及。黑海沿岸城市的史迹完全没有说到。现世所见希罗多德、修昔底德、



承，于是，他们凭特殊的门望为依据起来要求超越平等的权利，似乎也能言
之成理。一般说来，这些就是邦国内讧的源泉。

这些情况也可用以说明政体的变革（革命）为什么总是由两(5)个不同的
途径演进。（1）有时骚动就指向现行政体，图谋变更政权的性质——或把平
民政体转为寡头政体，或把寡头政体转为平民政体；又或把平民和寡头政体
转为共和与贵族政体，或相反地把后者转为前者。（2）可是，有时，内讧的
目的就不在推翻现(10)行政体。发难的党派可以[采取比较温和的路线，]
（一）维持原来的政体，不同其为何种政体——例如，或为寡头，或为君主
政体——让它继续存在，却将行政权力争取到自己这一党派的手中。（二）
他们也可以促使原来的政体采取新的措施，或变得严厉，或转为弛缓；例如
原来是寡头政体的，可使它加重或减轻(15)寡头主义的性质，原来是平民政
体的，可使它加重或减轻平民主义的性质，对于其它型式的政体也相似地可
作不同程度的改变。（三）发难的党派也可以不反对整个政体而不满意于其
中某些部分，因而要求建立某一行政机构或推翻某一机构，例如在拉栖第蒙
（斯巴达），据说吕桑德曾力图废弃君主制，而鲍桑尼阿斯王①20 则力图取
消监察院制度。又在爱庇丹诺②，政体曾经局部改变；由一个[民主性质的]
议事会代替了部族长老的会议。但爱庇丹诺迄今［仍然不是民主政体］在公
民大会举行会议推选某一行政机构的人员时，规定公民团体中准有官员们③

必须出席会议[其(25) 它公民则随便出席]；又，那里迄今执政官只设一人［异
乎他邦由若干执政粗成执政院，合议而后施政的制度」也是寡头性质的特征。

所有这些内讧，都常常以“不平等”为发难的原因——虽然在本来不相
等的人们之间，倘若依据比例而作相应的不等待遇，实际上并不能税这是“不
平等”——世袭的君主制所以被视为下平等者只因为［那些嗣王并无卓异的
才德，于是才］在与之相等(30)的众人之间显见他据有王位为不平等。内讧
总是由要求“平等”的愿望这一根苗生长起来的。所谓平等有两类④，一类为
其数相等，另一类为比值相等。“数量相等”的意义是你所得的相同事物任
数目和容量上与他人所得者相等；“比值相等”的意义是根据各人的真价值，
按比例分配与之相衡称的事物。举例来说，3多于 2 者与 2 多于 1者其数相
等；但 4多于 2者与 2多于 5者，比例相等，两者都是 2：1之比，即所超过

                                                                                                                                           

色诺芬各史家的书中有些符合于亚氏所作政治变革通则的事例，未见于本卷，而亚氏所举事例则往往不见

于各史家的书中。二千余年来，典籍亡失，现在对于亚氏史实的何所取材已不能一一考证。有一部分可能

是亚丘亲闻于当代各邦政治家或史家的（参看 1304a4、1311a36 注），也可能有些是从各邦到他那里就学

的门徒带来的。卷四章二 1289bl2—26 所预拟五项论题，卷四已说明了四项。本卷所叙符合于第五项论题

“请政体的倾覆原因及其保全方法”，而以“内讧”和“变革”问题为主，只在章八章九涉及保全的方法。

参看卷六开卷注释。卷五和卷六的编次问题可参看卷六章五 1319b38 注。
① “和”（και）字，依斯宾格尔、贝克尔、苏斯密尔校订，应为“即”（eιναι）字。
② 见卷三章九 1280a—25、章十二 1282b18—30：世人对于比例平等或正义各作偏颇的解释和要求，所以备

邦都不能达到真正的平等原则。
③ 城邦由内讧而造成政体的“变革”（μεταβογη）或译“革命”。“煽动”（στασιs）的意

义为煽起骚乱，即“内讧”，包括引用合法手续和非法手续的政治活动；希腊城邦公民原来可以在公民大

会中结党要求改革法制或政体，实际上党派斗争常常超越议会辩论而诉之武力，由是所导致的“变革”就

等于“革命”。
④ 参看卷三 1281b28—34。



者都为一倍①。现在的人们大家都承认[政治权利的分配]应该按照各人的价值
为之分配这个原则是合乎绝对的正义（公道）的；可是，「在实践的时候，］
恰如我俩在前面所说，各人的主张又相分歧了：有些人就因自己有某一方面
与人平等而要求一切平等；另些人就凭自己在某一方面有所优胜就要求一切
优先。

由于人们备取两种不同的途径，平民和寡头这两个类型的(40)政体就特
别流行于世间。门望（贵胄）和才德在备邦都属少数，但群众和财富却逼地
都有。没有一个城市可能找到一百个贵胄(1302a) 或富于才德的人，如果说
要找一百个富于财物的人则许多城市中尽可足数。然而一个按照寡头主义或
平民主义（以财富或人数为凭），在任何方面要求一律地按绝对平等观念构
成的政治体制，实际上不是良好的政体。史实已经证明：这些政体都不能持
(5)久。因果相循，凡初因有错误的后果必恶；[两者起先都不该专执自己的
观念，]正当的途径应该是分别在某些方面以数量平等，而另些方面则以比值
平等为原则②。可是，这里还得承认，两者相衡，平民政体较少发生内讧，比
寡头政体较为安全。就内讧而言，寡头政体中，两个部分都可以发难：寡头
党派和平民党，(10)派间可以因故相斗，寡头党派内部也可以自相倾轧。平
民政体就只有平民派和寡头派之间的斗争，平民派内部不致吵闹，至少是没
有值得记载的吵闹。同寡头政体相比，平民政体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比较
接近共和政体，而共和政体，以中产阶极为基础，是我们这里所涉及的备政
体中最为稳定的类型。(15)

章二 为了要研究引起内讧以致发动政变的种种情形，我们应当先考察
它们一般的原因。这可以分为三项；我们对于每一项当分别作筒赂的叙述并
一一加以讨论：（1）怎样的情绪引起骚(20)动；（2）发难的人们抱着什么
目的；（3）事变和政争常常由于什么机会而爆发。

引起人们要求变革的情储的主要原因和一般原因，已在前面说过。有些
人看到和他们相等的他人占着便宜，心中就充满了不平情绪，企图同样达到
平等的境界。另一些人的确有所优(25)越，看到那些不能和自己相比拟的人
们却所得相等，甚至反而更多，也就心中激起了不平情绪，企图达到优越（不
平等）的境界。——这些情绪也许都有道理，也许都不应该——于是，较低
的人们为了求得平等而成为革命家，同等的人们为了取得优越（不平等）也
成为革命家。(30)

引致骚动的情储就是这样。至于发难的人们，其目的无非在私利和荣誉，
也可以相对地由于害怕受到捐害和耻辱；有些人闹事的本意只在避免某种惩
罚或耻辱，或者由于自己或朋友遭受了这些不幸，他们竟然鼓煽大众发动了
一次政变。

滋生不满情绪的源泉和促使离异分子起而角逐上述的目(35) 的、因此引
起内讧的机会，[就常理而言，]可列举七端，倘从另一方面看来[并就偶然的
事例而言]，其数还会更多③。各种变乱的两种动机和上述的两个目的［即私

                                                
① 参看章四 1304b4。
② “鲍桑尼阿斯王”见本卷 1307a2 和卷七 1333b32 及注。吕桑德，斯巴达将 军，主张王位不限于赫拉克里

族子嗣，应凭才德在各族中公选，参看普鲁塔克：《吕桑德传》30、《拉根尼嘉言汇录》229E。这里所说

“废齐君主制”，实际上是废弃王位的世袭制度。
③ 依《修昔底德》卷一 24，爱庇丹诺以国内多内乱著称。维护现政体的党派还比较强盛时，反对党派就只



利和荣誉］相同，但作为动机和作为目的，意义有别。作为目的，有如已经
说过的，人们因为争取名利，遂攘臂举事；作为动机则是名利的分配或多或
少(40)——虽其为多为少或合于正义或不合于正义，人们却就因此认(1326a)
为不得其平，遂起而争执。除名利两者之外，其它的动机为纵肆、恐怖、某
些形式的特权或滑越、对于当权者的鄙薄，或一邦之中某些部分（阶极）不
平衡的扩张。由偶然事故而引起内讧或变革的另一类动机为：选举舞弊、政
事疏懈、怠忽小节、邦内各部分[政治组合]的失调。

章三 在这些动机中，[占有职位的人的]恣肆和营私将对国(5)内发生怎
样的作用，以及怎样给予煽动者以发动骚扰的口实，都是容易说明的诺。凡当
权的人既行为傲慢而又贪婪自肥，公民们一定议论纷纭，众口喧腾，不仅会
指摘这些不称职的人，而且进一步也必批评授权抬这些人们的政体。我们在
这里也可以顺便注意到所谓贪婪，有些是依仗权势，侵凌他人，另些则是(10)
吞蚀公物。荣誉的作用及其可以成为鼓煽内讧的动机也是明白的。人们一旦
丧失名位（荣誉），一定就心怀异志，看到他人高据名位，备受尊荣，也会
引起嫉妒而终至携贰。至于荣誉的或得或失，有时可能两属失当，某些人不
该彼滥授名位，另些人又该被褫夺尊荣；有时却又备如其分，两都合乎正义
（法律）[但这些事(15)例，无论其或合或不合，足以导致内讧却是一样的]。
当一人或若干人所组成的一个团体，势力增长得过大，以至于凌驾整个公民
团体，这种人或团体因此占取了某些形式的特权，这也给人以起哄的机会。
这样的特殊地位常常造成君主专制政治或门阀寡头政治。为此，若干城邦，
例如阿尔咯斯和雅典，制订了陶片放逐的政策①。但，容许这种特殊人物产生
以后方才加以补救总不(20)能算是一个良好的政策，毋宁防微杜渐，设法不
让邦内产生这种特殊人物。

恐怖的成为起事的动机出于两类人物：或其人曾犯不法行为，怕受惩罚，
或其人惟恐敌方加以非理的罪责，于是抢先发难。后一类政变，可举罗得岛
的史事为例，那里的贵要怵于干民派即(25)将对他们起诉，加重课赋，因而
互相结合，进行阴谋，倾覆了平民派的政权②。鄙薄为激发内讧和暴乱的又一
动机。在寡头政体中，当没有政治权利的人们日益增多时，他们感觉到自己
强盛，就对统治阶级萌生轻蔑的意想；我们也可见到，平民政体有时陷于混
乱和无政府状态，因此惹起资产阶极的厌恶。平民政体的(30)为人所鄙薄、
所推翻，有好些史实可以作为例示：忒拜在奥诺费太之战以后，其平民政体
因治理混乱；终于倾覆③；梅加拉的平民政府因内多纷扰，终于引致外寇，一
败之后，也就衰亡①；叙拉古的葛洛所以能够建立悟业，实际上就利用了大众

                                                                                                                                           

能要求局部改革。爱庇丹诺本来是由哥季拉城移民所拓殖，哥季拉以杜坦三支族为大族，受庇丹诺可能也

以这三大族为盛，其部族长执掌重要权力（参看吉耳伯特：《希腊政制典实》卷二 236）。
诺 ，在伊利里亚（LLLytia），为爱奥尼亚海湾上港埠，离海滨二十里，离爱俄斯河三里（参看《斯特累波》

316 页）；后来称第拉吉思（Dyrrhachiuln），即今阿尔巴尼亚的都检索（Durazzo）。
① 选举后任行政人同时强使前任全体出席，公民则听便出席，前任人员可以操纵选举（参看卷四章十三

1297a17，寡头主义操纵政权方式）。依斯达尔译文则爱庇丹诺公民大会的议事人员原来就限于公务官员。
② 参看柏拉图：《法律篇》7787B，又伊索格拉底：《元老院辩》第 21 节。
③ 这里的说明只及于数学比便而止，所说“比值”可按数比来引伸：如以“才德”为例，倘甲的才德大于

乙两倍，甲就应该比乙获得两倍大的政治权利。
① 政治权利的分配应以比值平等为依据，共旨出于柏拉图：《法律篇》757E。



厌弃平民旧政的机会①；还有，上述罗得岛贵要阶级的所以兴起，也正是在平
民派为国人所轻蔑的时刻。(35)

某一部分不平衡的扩张也可引起政体的变革。这可以身体为喻：身体由
各个部分粗成，各部分间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同时生长，才能推持全身的匀
称。否则，身体必衰亡，譬如说有人脚长四时而躯干却只及两掣，这样既失
去自然形态，一定难以存活；或者不平衡的发展不仅限于量变，而且跟着又
有了质变，这(40)将会转变成另一种动物五。城邦亦然；它也是由各个部分粗
成(1303a)的，其中的某一部分常常可能畸形地发育。譬如，在平民城邦和共
和城邦中，贫民的人数可能迅速增加，以至社会的粗成失去平衡。有时，这
也可能出于偶然。譬如，塔兰顿恰好在波斯战争年代后为那比季亚族所侵掠，
贵要阶极大批战死①，于是共和政(5)体转变成为平民政体。在阿尔咯斯，为
了补充那一批遭遇斯巴达王克利奥米尼屠杀、“死于［初] 七的人们”①，不
得不容许某些农奴入籍为公民［后来阿尔咯斯政体就趋向于民主了］。在雅
典，伯罗奔尼撒战争期同，陆军屡败，由于对全部登籍公民实施强迫(10)兵
役，贵要阶级悉数出征，大批阵亡［平民相形而成为绝对的多数，民主势力
便顿时扩张了］。相似地，在平民政体方面，虽然没有那么显著，也可以有
这样的变化。倘使富户人数增加或财产增多，平民政体就会转变为寡头政体
或门阀统治。

选举（任用行政职官）阴谋有时可使一个政体不经暴乱而起(15)变革。
譬如，在赫赖亚，由于某些诡计原来是由推选任官的制度改用了拈阄［这样
寡头政体就转向于民主主义］。又，偶尔的疏忽也可能导致一个重大的更张；
以〔欧卑亚的〕乌利俄②为例，不忠于政体（宪法）的人们竟能一一跻上显要
的地位，等到赫拉克留壮罗一旦做了执政，他就倾覆寡头政制，把乌利俄改
为共和(20)政体或实际上竟是平民政体。又，小节的怠忽往往逐渐积成后患，
终至酿成大变。譬如，在安布拉基亚所订担任官职的财产资格起初就很低，
最后竟完全取消了财产条件，在安布拉基亚人想来，微小的财产条件和和有
时产条件关系不大，可以不必计较。[就邦内各部分（政治组合）间的失调而
言。如] 异族（不同部族③〕在未经同化以前常常发生纠纷和仇隙。这当然不

                                                
① 《纽曼校注本》卷四文义注释 275—280、295—296 页，分析以下所举内讧改革命动机十一端，分属三类。

（一）心理作用：如（1）对私利，（2）对名位（荣誉）有不平之心，（3）受到纵肆的当道的凌辱而怀愤

恨（4）恐怖，（6）扒政人员轻薄无能，由是而人心厌弃；（二〕政事措施失当：（5）僭越：（8）舞弊，

（9〕疏懈，（10）怠忽；（三）让会变迁：如（7）邦内某部分（阶级）的人数增多或减少，（11）政治

组合上某些派别之间的强弱失调。这三类动机，（一）（二）易于补救，第（三）类实际上已形成不得不

变更政体的社会基础，内讧和革命已是不可避免。
五 至七章在论列个别政体的内讧原因时所举若干动机，此节未先总述。卷八章一说，耍维持一政体于长久，

其人民必须具有与这个政体相符合的德性和教育。这样，人民德性和教育的变迁也当引起变革。这类原因，

本章亦未叙明。本章 1302a37—b4 所列内讧或变革动机七端和另口端的分类实不妥贴，也不完备。下章重

述这十一端，次序便不相同。
① “恣肆”（傲慢）（θβριs）“营私”（πλεσνεξια）（贪婪）两者常常联带叙述，参看章

七 1307a20；亦见于埃斯契尼：《反克蒂西亚斯》（Aesohines，C. Ctesias）94，朴吕波：《史记》i81 等书。
① 参看卷三 1284a17。
② 见下文章五 1304b28—31。
③ “奥诺费太之战”，雅典大败卑奥细亚盟军事，在公元前 456 年。原句未说明忒拜平民政体此后如何倾覆，



能随便在(25)任何时期把任何人众集合而粗成一个城邦。许多城邦在初建时
或在日后引进了另一部族（种姓），由是就内讧频繁①。这类事例是很多的②。
阿卡亚族入和从特罗埃岑来的移民共同拓殖而建置了息巴里斯城，但随后网
卡亚族繁盛起来，竭力驱除特罗埃岑人，因此这个城市被世人所诟责。在琐
里伊③，则息巴里斯人又(30) 和其它共同拓殖的部族（种姓）相争，认为自
己最先占有这里的土地，就应当是这里的主人，理该享受分外的利益，可是
他们毕竟被逐出了这一城邦。在拜占庭，后至的殖民者曾经阴谋驱除原先的
殖民，这个阴谋被揭露，后至的殖民者反被驱除了；相似地，在安底萨原先
的殖民者曾容许启沃岛的流放人居留其地，随后(35)又尽力驱逐了他们。在
赞克里④，情形恰恰相反，初期殖民被后至的塞漠岛人所驱逐。在攸克辛海（黑
海）的阿波罗尼亚城①，闯进了新的殖民宗族就发生骚乱；叙拉古②在僭政末
期，把公民(1313b)权利授抬客民和雇佣军队，从此争吵不息，终至引起内战；
在安菲浦里城，初期拓殖诸部族的后裔公民，容许了卡尔基城来的后期拓殖
者，那些原主（旧宗）几乎为喧宾所夺。

〈在寡头政体中，有如前面所说，平民起哄的根据是他们确(5)实属于平
等的公民而受到了不公道的待遇，没有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在乎民政体中，
贵要阶级发难的根据是他们虽较优胜而仅仅得到和一般人相等的权利，这在
他们看来就违反了正义。〉①

又，国境的错杂也可成为邦内不和与互斗的根源，有些城邦的土地就天
然畸零而不合于政治上的梳一。譬如在克拉左美(10)奈，[大陆上］丘特罗②

                                                                                                                                           

究在何年倾覆。《修昔底德》i113，记公元前 447 年科罗涅亚（CoroJleia）之战，雅典兵败，忒拜平民政体

被流亡归国的寡头党人乘机颠覆，此节所说可能就是指这次事变。
① 参看章五 1304b34—39 及注。
② 葛洛（Péλων）和其弟希洛（Iερων）相继为叙拉古公元前五世纪间僭主，另 见 1315b34。叙拉古

平民派借助于公田的农奴，打败田主寡头派而夺得了政权，但  其众无纪律，为政混乱，葛洛遂乘机入主（参

看弗里曼：《西西里》[Freeman， Sioily]卷二 126 页）。
③ 亚氏动物学的比较解剖，以皮肤和鳞甲相当，指爪和蹄趾相当；凡动物的 皮肤或指爪的反应变化至某种

程度便成为鳞甲和蹄趾，这些相异的部分组成相异 的动物。
④ 这里的“波斯战争”当指公元前 480 年温泉关（Thermopylae）之战、萨拉米斯（Sa1amis）之役和公元前

479 年普拉替亚（Plataea）之役。耶比季亚族大败 塔兰顿军，见《希罗多德》vii170 和《狄奥多洛》xi52，

事在公元前 473 年（参看布 佐耳特：《希腊史》二版卷二 805 页）。
① “死于［初］七的人们”，依普鲁塔克：《女德论》（DeMullerumVirtu－tibus）章四克利奥米尼获胜在

月之初七，夜见新月。初七为日神阿波罗诞日。这一战争豹在公元前 500 年。阿尔喀斯史传说这次战争正

逢阿波罗神斋日。希腊人习俗以每月一日和七日为日神斋日，所以史家有的说在一日（初一）有的说在七

日（初七）。韦尔屯译本解作“第七队”，“七”下增■，指由第七部族所编组的战斗联队。纽曼认为“七”

字下宜增加， 确定它为“七日”。
② 在欧卑亚的赫斯希亚（见 1303b33）城于公元前 446 年叛寓雅典，雅典军驱逐其叛民，移入二千雅典殖

民，嗣后常用雅典各坊社名称之一“岛利俄”为该城名称。乌利俄曾施行寡头政体，依附于斯巴达同盟；

赫拉克留杜罗把它改为共和政体后，重又加入雅典同盟，共事见色诺芬：《希腊史》卷五 4.56。吉耳伯特：

《希腊政制典实》II64，说乌利俄改制在公元前 377 年。
① 以下所述各个不同的部族，实际上都是希腊人而且同为希腊的伊昂族。 所谓“不同部族”实力种族分支

或宗姓之别。
② 柏拉图：《法律篇》708，说公民集团由教族合成是有益的，这里的意见与之相反。



城区的居民，常常和岛上的居民争吵；科洛封和它的海港诺底翁岬的居民间
也有类似的不睦③。又，在雅典也有类似的纷歧：拜里厄斯港口居民总比雅典
城区居民具有较强的民主倾向。试以战堤为比拟，那里倘若有一条沟渠，即
使是很狭浅的，一个联队的士兵渡过时，也会因而失去整齐的原

有队形。人间的种种差别，形成各式各样的阻隔（沟渠）。最深(15)阔
的沟渠是善恶之间的道德差别，其次为财富和贫穷之别；其它的相异又造成
其它或阔或狭或深或浅的阻隔。至于这里所说地形上的阻隔实际上却是人间
种种阻隔中一个最浅小的阻隔而已。

章四  内讧虽起于琐细的动机，事情却总是乘势扩大的。细节的牵涉到
执政人员者，更容易因轻微的风波而酿成严重的结(20)果。叙拉古古代曾经
有这样一件事情④，两个服务于行政机构的青年因爱情而互相仇视，终至引致
了一场政变。两个青年中的一个，在他的同事出门远行时，诱骗了他的腻友：
那个受了欺侮的青年，不胜愤怒，就诱惑他的妻室作为报复。两人因此各各
(25)集结对他同情的职官和公民互相攻击，终至整个公民团体分成了两不相
容的党派。这个故事，为政者都该引为鉴诫，凡身处一邦领导地位，其言行
影响及于各个方面的人们，应该在这些争哄和寻仇萌芽的时候特别谨慎，预
为弥缝。错误在于原始⑤，所(30)以谚语说“善始者已经完成了事情的一半”，
开头小小一点过错就抵得上末后种种的大错。一般说来，著名人物间的失和，
其后果常牵连到全邦。赫斯希亚在波斯战争后的政情可以作为例(35) 证。兄
弟二人由于分配遗产，发生争执，其一贫困，控诉另一人隐瞒父亲的窖藏以
及家产的确数，得到乎民群众的同情；另一人既然富饶，也获得了有产者们
的援助。[于是，一家的阋墙竟至变成全国的斗争。⑥〕又，在德尔斐，那里
相持甚久的内讧，追溯(1304a) 它的起因，实在出于一件婚姻纠葛①。新郎在
迎娶之夕，在女家中偶见一个不吉的征兆，便匆忙地脱身而回，丢下了新妇；
女家的亲戚们以此为奇辱，就合谋报复，他们伺侯新郎于神庙，到他来献祭
时，就将一些祭器混入他的献礼内，扬言他盗窃圣物，当(5)场杀死了他。相
似地，在米提利尼，为了争娶一个富室的嗣女，引起了邦内不绝的骚乱，直
至雅典入侵，已契斯攻占了这个城市方才罢体②。那里豪富诸家中，有名帖谟
芳尼的，遣有二女。另一 宫室名德克珊德的，他的儿子依律可配帖摸芳尼家
嗣女，提出了婚姻的请求。在请求不能如愿时，德克珊德煽起了暴乱，并且
由于他曾经做过雅典侨民的领事，还鼓动雅典人干涉本邦的内争(10)［终至
造成了战祸] 。又，在福基斯，另有一件嗣女婚姻的争执案，以墨那逊的父

                                                
③ 以下所举异族杂处，多相轧轢八例中，前两例为城市初建时即由政族共同 拓殖者，后六例则为拓殖以后

才引入异族共处者。
④ 南意大利的琐里伊，先为息巴里人和某它数族希腊移民所拓殖，事见《斯 特累波》263 页。至伯利克里

时，雅典又和其它城邦移民再度拓殖该地。布佐耳特： 《希腊史》卷三 1.523，说，此处所言内讧指第一

次移民间的争吵。
⑤ 《希罗多德》vi22，所记情节稍异。在那里是说赞克里为库迈人和卡尔基 人在西西里海边所述殖民城市。
⑥ “黑海上的”阿波罗尼亚为米利都人的殖民城市，以别于亚得里亚海（爱奥尼亚海）湾的同名城市，那个

阿波罗尼亚则为科林斯人和哥季拉人的殖民城市（参看 1306a7）。
① 其事见公元前第一世纪西西里史家狄奥多洛：《史丛》xi72。参看格洛忒：《希腊史》卷五 318 页并注。
② 1303b3-7 这两句，依《苏斯密尔校本》，应为错简，移入章一承接于 1301a 39 下。巴克尔英译本揣为某

一章节的边注，误失了页行，被错录在这里的正文以内，加<   >。



亲墨那西亚斯和奥诺马沽的父亲欧修克拉底为两方的讼主，这个案件就是牵
动了福基斯全邦人民的“神圣战争”的开端③。爱庇丹诺有一次政治革命的起
因也出于婚姻案件。有人以女儿许配于另一人，郎家的父亲新任为执政，因
事课(15)罚了媳妇的父亲，后者被姻家所罚，认为奇耻大辱，于是联络了城
内不在公民名籍的人众（贱民）[起而颠覆当时的政权］④。

各种政体也可因为邦内诸职司之一或其它部分的荣誉或权力的增涨而倾
向于寡头、或平民、或共和制度。举例来说，(20)雅典在波斯战争中，元老
院卓著勋绩，他们把持国政[这就渐趋于寡头政治］。继而时易势迁，大多数
征自平民（贫民）的海军获胜于萨拉米斯之役，奠定了雅典的海上霸权，这
些有功的平民（贫民）转而加强了民主的力量①。阿尔咯斯的贵要阶(25)级②

在曼底涅亚之役对拉栖第蒙军作战时特别英勇，他们就凭这次胜利，归国后
压抑了平民政体。反之，在叙拉古抗御雅典入侵的战争中，其胜利有赖于平
民的武力，平民派由是便进而转变当时的共和政体为平民政体①。在卡尔基，
平民群众和贵要阶(30)级相联合，驱除了僭主福克淑斯②，凭这次斗争中的功
劳，平民派在新政体中大为得势。在安布拉基亚的一次政变，情形相类似，
平民们参加了一个阴谋集团反对僭主伯利安德③的暴动，于是把旧政体改变为
民主形式。历史的陈迹证明了一个通理，我们应该记住这样的教训：任何人

                                                
③ “丘特罗”，依薛尔堡（Sylburg）校订（1587 年），应为“丘托” ，这同布克：《阿提卡碑志集》（A.Boeckh，

Corpus Inser.ATT，1825— 1877 年）卷二 397、423 页，希克斯：《希腊历史碑志》76 号碑文地名相符；

《埃福 罗》136（缪勒编《希腊历史残篇》i271），亦作“丘托”。但《斯特果波》645 页有”丘 特里”

地名，同此处相符。
④ 希腊人的滨海城市常常一部分筑在陆地，一部分在邻接的岛上。岛上居 民多从事航海经商和渔捞，陆上

居民则多经营田园和工艺；生活和思想性往相异。 政治倾向亦随之相歧。《修昔底德》iii34，说科洛封人

（陆上居民）倾向波斯的较 多，共港口居民，诺底翁（南岬）人，则多倾向执有梅上霸权的雅典。
① 这一故事和 1303b37—1304a4 德尔斐故事，并见于普鲁塔克：《修善正道》（Reip，Gerend.Praec，），

32。佐佐耳特：《希腊史》卷二 2.785，考订这事件恰好在公元前 485 年葛洛建立僭主政权之前。其时地主

寡头两派发生内讧，平民派联络农奴，乘机倾覆了寡头政治；葛洛继而剪除了平民派（参看 1302b33 注）。
② 这里“原始”，亦可解作“主政者”（参看《形上》卷五章一“原”之＊义）。全句，倘用这个词的双

关意义翻译，应为：“错误在于‘执政’，所以谚语说：‘执政者为事业之半’，执政者小小一点过失就

等于余众的种种错误。”
① 纽曼注释认为这件事可能发生在公元前 479 年普拉替亚之役和公元前 446 年雅典攻破赫斯希亚这个期

间。
② 这个故事，除见于普鲁塔克：《修善正道》32 外，又见于埃里安：《杂史》（AellanTls，Vat. Hist.），

xi5，新郎名一作奥季劳，一作奥西劳。德尔斐为福基斯地区小邦，在帕纳塞斯山（Parnassus）麓建有阿波

罗神坛，自古以神衹灵验有名，后来成为希腊各邦神道和教仪的中心。德尔斐人因庙产和四方求讥进香的

信男信女的献礼收益极大，邦内各宗社素多争攘（参看布海姆：《德尔斐政制史研究》[Buchheim ，

BeitrragezurGeschichtedesde1phisehenwtaatswesen］I21 以下）。
③ 《修昔底德》iii9：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四年，累斯博岛上米提利尼等城市都叛离雅典，惟梅修姆那仍旧

效忠于雅典。梅修姆那人以及米提利尼城中有些激于党争的人，他们曾是雅典侨民的保护人，于是向雅典

密报了叛谋（公元前 428 年）。雅典巴契斯以海军围米提利尼，翌年（公元前 427 年）破其城垣。亚氏此

节所记德克珊德符合于所谓“激于党争的人们”。但米提利厄倾向雅典和倾向斯巴达两派，共分野当有社

会经济依据，未必完全出于私家恩怨。希腊各城邦的国际商业发达者多优遇外侨，设有“保护侨民制度”，

保护人（侨民领事）照顾外侨的食宿，并为之向导。关于嗣女的婚配，参看卷二 1270a30 注。



或团体——或为个人，或为执(35)政机构，或为一部族，或为邦内任何一个
部分——凡能与人争攘而树立其政治权力者，也会引起后人的争攘；由内讧
而身居高位者可由两方面招致内讧，或是他人嫉妒他的荣利，或是自己贪得
无厌，还想揽取更高的权力，于是就又隐伏着祸乱的动机。

一般公认为敌对势力的富户和平民两部分，倘使在一个城邦中势力均衡
而完全没有或仅有为数很少的中产阶极处于其(1304b)间，为之缓冲，革命也
是可以爆发的；如果两方都明知各自的力量不足抗衡，较弱的一方就必然敛
手而不敢贸然与鞍强的一方争胜。所以才德优异的人们通常都是不肯妄动；
他们总是为数稀少，和平民的众多相较量肯定是要输的。

一般说来，内讧和一切政变的起源和因缘就是这些。革命的成功不出两
途，或由武力或以诈欺①。武力有时用于革命的开始，也有在已经发动了斗争
以后，方才诉之于武力的。诈欺也是可在革命进行的两个不同时期运用的。
有时，事变才开端，就进行诈欺。于是，大家同意革新制度，而权力落入了
改革派的手(10)中，他们一经掌握了实权，就不顾一切反对派的揭发和抗议，
尽力抓紧机构而控制着局势。雅典的“四百人”专政就是这样的②他们先迷惑
群众，保证［波斯］王会供给军费，使同拉栖第蒙作战，群众既已受骗，他
们就力图永久维持所树立的体系。可是，(15)有时在用诈欺骗得了民众的信
任之后，也可继续行使另一个诈欺，一次又一次的迷惑国人，从而保全了所
改革的政体。总结起来一切政变的原因就是这些③。

章五  现在我们应该分别研究备种不同的政体，以上述这些(20)原理为
依据，逐一考察每一类政体所经历的实况。

就平民政体而言，政变都起因于群众领袖（德谟咯葛）的放肆。他们有
时是各别的指摘或诬控富户，迫得富人们联合起来——人们遭遇共同的危
难，虽然原是仇敌，也会联合起来的——；有时则鼓动群众攻击整个财富阶
级①。这里可以举出好(25)多事例②来说明他们这两种引起内讧的方式。在科

                                                
① 福基斯地区在卑奥细亚和埃陀里之间；这件史实不见于他书。墨那逊为 亚里士多德友人之一（见《雅典

那俄》264a），此事可能是亚氏亲闻于墨那逊的（盎看 查斐尔：《德谟叙尼及其时代》，1445）。
② 章二所举内讧或革命起因十一端，章三业经分别叙述了史实。本章以上 各节，又举示因小敝而冯大祸的

若干事例，似皆为执政人员的“恣肆”（十一端的第 三端）所造成（恣肆的表现于自己者为“傲慢”，施

于他人有为“凌辱”〕。本章以下备 节又另外举示“一邦之内某部分不平衡扩张”所酿成的政变的实例。
③ 雅典海军的桡手多为城中和港口的佣工，服兵役后可以入籍为公民，所以 雅典从萨拉米斯之役（公元前

480 年）海军获胜以后，平民主义大为兴盛。海权和平民政体相关，参行卷二 1274al2、卷七L1327a40—b17、

卷八 1341a29；《雅典政制》章二十七。
① 这里所说阿尔咯斯的“贵要阶级”为该邦各富室所装备而编组的一千甲 士；在曼底涅亚之役（公元前

418 年）得胜后，他们于凯旋归来时，推翻了乎民政体， 另组成寡头政府，统治了八个月（其事见《狄奥

多洛》xii79、80；参看《修昔底德》v67、72）。寡头领袖布莱耶斯（BryJJs），为政残暴，平民后来又起

而推翻了这个 寡头统治（见鲍桑尼阿斯《希腊风土记》ii20）。
② 雅典军跨海出征西西里，围攻叙拉古，事在公元前 415—413 年，详见《修 昔底德》vii6、41、55、81、

84 等章。依《修昔底德》，叙拉古当时原为平民政体。但 依《狄奥多洛》xiii34.6，叙拉古在大败雅典军之

后始改用拈■法选任行政人 员，则亚氏此节说叙拉古原为共和政体，在战胜后转成平民政体，也是有所根

据的。 在这三年战役中叙位古重装兵（有产阶级军队）原非雅典军放手，惟恃骑兵（富室武 力）和轻装

兵（弓箭手和狙击兵等）相配合，才能屡败强寇。叙拉古海军在大港之战 中，歼灭雅典海军为致胜关键。

海军和轻装兵都是平民武力。



斯岛，平民中产生了一些不好的群众领袖，逼得贵要阶级终于联合起来，倾
覆了平民政体。在罗得岛③，也曾有过同样的事情，在那里，群众领袖们已经
倡议而且通过了［公民大会和公众法庭的］出席津贴制度，继而［为筹措这
笔公费]就克扣了应该付给船舶长老的造船款项；船舶长老们被造船厂主的诉
讼所激动，大家联合起来(30)推翻了平民政权。[在滂都海（黑海）边的]④

赫拉克里亚这个殖民城市建立得不久，它的平民政体就毁捐于群众领袖的不
公道行为。他们用非法手段驱逐著名人物；但流亡在外的著名人物集结起来，
回到本邦，他们就打倒了平民政权。［在希腊本邦的] 梅加拉「即拓殖赫拉
克里亚的母邦]的平民政体也是由相似的(35)情况堕毁的。群众领袖们急不暇
择地找些借口，把若干著名人物逐出本邦，以便没收他们的财产，结果，流
亡分子日益增多，终至结队还乡，力战而击敢于民军队，另组了寡头政体①。
库梅②(1305a)的平民政体也遭逢同样的命运，它是被司拉绪马沽所推翻的。
其它希腊城邦的政变也大都是这样的性质；平民领袖们为了讨好群众，就不
惜加害著名人物，以重课和捐献督责他们，使他们倾(5)家荡产，论为贫户，
或诬告富有之家于法庭，伸可浚收他们的资财；这样，最后终至逼迫贵要阶
级结合成为反抗力量①。

在古代，如果群众领袖又兼任将军，平民政体就会被篡窃而转为僭主政
体。大多数古代的僭主起先都曾经是群众领袖（平民英雄）②。但是，现今的
情况已经不同，平民英雄无法做僭主(10)了；原因是这样：先前讲演（修辞）
术尚在萌芽，平民领袖往往出于军伍。近世这门学术已经发展，必须擅长言
语（辩论）的人才能成为群众领袖；但善于辩论的人都没有将才，因此他们
也不再妄想做僭主——虽然偶尔也未尝不可发生一两个例外。在古代，16 僭
政较为流行的另一原因是重要职司常常落到私人手中［现在就不再是这样了]
③。譬如，在米利都，[司拉储布卢]僭政的树立就由于他从前曾经做过参政院

                                                
③ 卡尔基的福克淑斯和下文章十二的安蒂利昂两僭主都不见于它书。“福克淑斯”字义为”尖头顶”，依

《相术》章六 812a8，“尖头顶的人 多厚颜而狂妄”。
④ 科林斯僭主居伯塞卢（Cypselus）遣其非婚生子高尔古斯（Gorgns）至安布 拉基亚建立殖民城邦，高尔

古斯的少子伯利安德（Periander）继任为安布拉基亚僭 主；后被杀。其事见普鲁塔克：《多情多欲的人》

（Annat）23。参看本卷章十 1311a39。
① 《雅典政制》十四、十五，说庇雪斯特拉托第一第二次建立僭政出于诈欺。第三次建立僭政则凭武力。

《修昔底德》iv86，说以欺诈行僭窃，比凭暴力更为可恶。
② 《雅典政制》二十九一三十三，记“四百人专政”甚详。雅典自出征西西里 惨败后（公元前 413 年），

寡头派梅洛比俄（Melobius）等劝说国人改变平民政体 为寡头制度，俾可得波斯援助，才能继绩同斯巴达

同盟作战。公元前 411 年（伯罗 奔尼撒战争的第二十年），公民大会决议，公民名籍限于五千人，五百人

议事会减为 四百人。于是代表寡头势力的“四百人议事会”实际掌握了政权，代表民主温和派 的五千人

公民大会等于虚设。但“四百人”当权仅四个月。至公元前 410 年，“五千 人”大会又收回了政事裁决权

力，恢复民主体制。参看《修昔底德》viii67、97 等节。
① 这一节起句和末句意义略同，应为收束全章 1304b5 以上各节的结句。7 行以下和上文不相承接，似为另

一章的片段。末句重出，可删。
② 参看章十 1311a15、卷六章五 1320a 4—16。
③ 《纽校》IV336 页注释，指明以下所举各城邦都是在小亚细亚滨海地区的社里族殖民城邦；梅加拉则为

希腊本部购杜里族母邦。黑海南岸赫拉克里亚即梅加拉人在公元前第六世纪所拓殖。



的主政官（普吕坦尼）④，这个官职兼揽若干重要的权力。另一原因是古代备
城邦都是土地狭小，人民散居郊野，从事衣耕；他们的首领则都是善战的健
者，(20)这就尽有建上僭政的机会了。他们一般都表示自己敌视富室，以博
取平民群众的信任。在雅典，庇雪斯特拉托就是由于领导了一次[山地和滨海
贫民］对平原派[富户]①的暴动而成为僭主的。色阿季尼在溪边碰见大地主放
牧在自己的田园之外的大群牛羊，便把它们全部屠宰，后来就做了梅加拉的
僭主②。在叙拉古，狄欧尼修的终久建立僭政，开始于对达夫那俄③及其它富
室(25)的指黄；由于这样的敌视有产之家，平民群众就信奉他为一位道地的
民主主义者了。

政治的变改也可沿着传统的“平民政体的祖制”①进行，而(30) 革新为
最近代的形式。现在，公职既全部经由民选，并完全没有财产资格的限制，
而且所有平民都一律享有选举权，于是竟求公职的人们就得摆出平民英雄（演
讲家）的姿态以谄谀群众，事势所趋，平民的权威就往往被高捧到法律的权
威之上。如果要防杜这种后果，或至少要遏止这种趋向的过度发展，应该把
选举权分配给各个部族，不止全体平民合起来进行选举。(35)

平民政体备次政变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些。
章六 就寡头政体而言，造成政变（革命）有两个特别显著的途径。（1）

第一个途径是执政者虐待平民群众。于是群众便乐于信从任何对抗执政的首
领，这种首领要是出于当权附级之中，尤(40)其容易受到群众的拥戴。纳克
索斯岛的吕格达密就是这样[以寡头派而为平民首领，推翻了寡头政体]，后
来造成全岛的专制(1305b))统治而由自己当了僭主②。内讧的起因于执政团体
以外的反对（叛变）者可以有儿种不同的方式。有时一个寡头政体就被毁损

                                                
④ 章三 1302b23 和 32 所指内讧同此节所述者可能为同一事变。《苏校》二版第 1511 注，认为这里是指公

元前 390 年《狄奥多洛》xiv97 所记的政变，岛上斯巴达派乘雅典派平民势力为人所轻蔑时，驱除了雅典派。

查斐尔（《德谟叙尼及其时代》i427）和吉耳伯特（《希腊政制典实》ii175）则认为亚氏此节应指公元前

357 年罗得岛改变平民为寡头政体而叛离雅典这一事伴（见色诺芬：《希腊史》iv8、20—24；德谟叙尼：

《罗得岛人的自由》[DeRhod. Libert]章十四、十九）。 雅典海军的每一艘三重桨舰各规定由一富室加以装

备和管理，某人称“船舶长老”；罗得岛船舶制度和雅典相同。
① 依鲍尼■：《索引》319b39.和《苏校》二版 1555 注，加[]内语，以别于特拉契尼的赫拉克里亚

（Trachl11inianHeraeleia）。
② 卷四 1300al7、本卷 1302b30 和 130b34 三次指出梅加拉流亡的著名人物（贵要阶极）推翻平民政体改立

寡头政体事，所言大同小异。《苏校》二版，第 1365、1513、1556 号注，说三处同样指梅加拉诗人色奥葛

尼（Theocrcatlis）时代（公元前第六世纪下半叶）的政变。普鲁塔克：《希腊研究》（Quaest .Graecae）十

八、五十九，曾经说及色奥葛尼时，梅加拉平民政治漫无秩序，富室多被侵夺。但该书未言明寡头变革情

况。这一政变仅能从色奥葛尼遗诗中略见端倪。 布佐耳特：《希腊史》ii2.395 认为 1300a17 和 1304b84 所

说的是指公元前第六世纪下半叶的政变，1302b30 所说的另指《修昔底德》iv6—74 叙述的梅加拉政局：公

元前 424 年，该城邦推翻平民政体改建为极端寡头制度。另一些史家和亚氏著作研究家，如希罗色尔：《亚

里士多德政治学》（Schlosser,A. s“Politik”）iil69 页注和梅伊尔：《古代史》（即希腊罗马史）（E. Meyer ，

Gesch.de Alterth.）ii633 页，则认为亚氏三处所举示的都是公元前 424 年的变革。
③ 埃奥里斯（Aeollis）有库梅城，南意大利康帕尼亚有库梅人所建殖民城市库迈；此处未知何指，亦未能

考订其所举的史实（参看卷二 1269a1 注）。
① 参看 1309a14—19。
② 参看 1310b14 等节。又，参看柏拉图：《理想国》卷八 565D。



于擯弃在公职之外的诸富室。倘使公务操纵在极少救人的手中，这样的政变
就会发生；在马撒里亚、在伊斯特罗、在赫拉克里(5)亚③以及其它城邦都曾
有过这样的事情。在所有这些寡头政体内，凡得不到官职的人就总是吵吵闹
闹，直到他们也分享了权位才罢休，起先是各家的长子们，以后是少子们也
一起从政——这里须有所说明：有些国家里的制度，父子不得同时担任官职，
有些则兄弟不得同时任官。末后，马撒里亚的寡头政体转变成类似共和的一
种制度④；在伊斯特罗，则终于更改为平民政体；在赫拉克里亚原由少数人把
持的寡头统治，开放了政权，把议事(10)团体扩大到六百人之多。又，在克
尼杜，那里的寡头政体也曾经有过变革，但这一内讧起先发生于贵要阶级的
内部。那里订有严格的规定——我们方才已经有所说明——要是父亲已任
官，儿子们就不得再行授职，如果一家有几个兄弟，只许长兄选人公共职司；
因此邦内贵要，只少数能受任公职。当他们在官和无职(15)的人之间自相争
攘时，平民乘机起事，并从贵要阶级中找到了一个首领，这个首领就领导平
民推翻了陷于分裂的寡头政体——分裂就必然归于衰亡。类似的事变也曾发
生于埃吕司勒。这个城邦在古代，由巴西琉族①按照寡头政制治理，巴西琉族
为政谨慎，治理良好；但平民不满意权力被少数人所操纵，终于颠覆旧(20)
制，改行民治②。

（2）第二个途径是执政因体间的自相倾轧。他们但求压制异己，便不惜
装扮成平民英雄的姿态，实际上终于捣毁了自己的政体。这种寡头派讲演家
的内讧有两式。一是在统治者团体以内施展他“平民英雄”的伎俩。这种团
体，人数虽属有限，在其中(25)当作英雄（讲演家）也未尝不可：在雅典“三
十人年代”中，嘉里克利及其从者就老是计好那“三十人”，以博取他们的
拥护，发展自己的权力；在“四百人年代”中，葬吕尼科及其从者的行径也
正相仿佛③。另一式是寡头人物在平民群众面前表演这样的角色。这可举拉利
撒为例，那里的内务职司（警备官员④）出于民选，他，们都得学习吹嘘，讨

                                                
③ 参看下文章八 1308a20、章十 1310b20，卷六 1317b24 以下一节亚氏所述当代平民政体中，行政职仅分散

到多种机构，而且不使久任，所以执政者不能长期专揽权力，造成个人势力。
④ 依吉耳伯特：《希腊政制典实》ii139.2 说此节所就僭主为司拉绪布卢，见《希罗多德》120。“普吕坦尼”

在雅典为参议会主席，参看卷六 1322b26。这里是最高行政官职：科林斯有任期一年的普吕坦尼，曾代行

王权！罗得岛有六位普吕坦尼所组的的“参政院”；米利都参政院的普吕坦尼可以凭借这个职位建立僭主

政体，他具有重大权力，并由一人久任，所以译为“主政官”。
① 《雅典政制》二十三，公元前绍六趾纪，梭伦法制颁行以后不久，雅典人分为三派，滨海派主张温和的

平民政体，平原派主张寡头统治，山岳派（或译高地派），就是由庇雪斯特拉托领导的一派，主张极端的

平民政体。庇雪斯特拉托以平民领袖的地位，在三十三年（公元前 560—527）而三次当僭主，其事详见《希

罗多德》i59 等章和《雅典政制》十三至十七章。
② 色阿季尼为梅加拉公元前第七世纪下半叶僭主；此节所述事迹不见于它书。
③ 西西里在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屡被迦太基攻掠。达夫那俄为阿格里根顿（Agrigentum）守城将军，战败，

城市为迦太基人所陷。狄欧尼修为雇佣军队统领；雇佣军多募自佣工、贫农和逃亡奴隶。狄欧尼修乘诸将

战败，在公民大会中指责他们的过失，罢免达夫那俄，并代他为将军。在僭立后，达夫那俄为反对僭政的

富室寡头派领袖之一，被狄欧尼修所杀。其事详见于《狄奥多洛》xiii86—96。
④ “平民政体的祖制”指梭伦所建雅典政体，先见于卷二章十二 1273b38。“[平民政体的]最近代形式”，

即卷四章六 1292b41 所称“第四种形式”。公元前 404 年，斯巴达军屡败雅典海陆军，鲍桑尼亚斯引兵围

雅典，雅典求和。和和载明废除极端民主制度，恢复“祖制”。雅典各党派后来对“祖制”各作不同解释，



好群众。实际上，在一切寡头城邦内，倘若不是选举职官的权利限于具有被
选为这种职官的资格的公民，而是被选举人虽然限于具有高额财产的公民或
政治会社的会员①，选举人却漫无限制，包括了所有重武装民军或竟开放于全
体入籍的公民——阿琵多斯的选举制度就是这样——这种情况就会普逼地发
生。又，寡头政体的法庭，倘若它的组织没有统治团体（具有任官资格的）
人员在内②，也会发生类似的政治骚乱。(35)在这样的城邦中，人们为了取得
有利于自己的裁断，也就不惜向陪审群众扮起平民英雄的相貌和腔调；于是，
有如在滂都海边的赫拉克里亚，就引起了内讧和政变。又，寡头派中如果有
些人还想把政权限制于更小的范围以内，也将引起骚乱；另一些执政者抱有
平等思想，他们见到自己行将披擯斥于统治团体以外，就不得不投向平民群
众而与之合力发难了。

寡头政体中要是有某些寡头派在浪掷其资财于宴欲或豪奢(40)的生活，
这也是将从它内部发生变故的朕兆。他们的这种行动必然有所图谋，或自己
想做僭主，或将拥护他人为僭主：叙拉古(1306a) 在希巴里诺戴立狄欧尼修
之前，大家就见到了这样的表现。又，在安菲浦里，有名为克利奥底谟的，
耗尽了自己的家产以引进卡尔基的移民①，到他们定居以后他就鼓动他们起来
攻击财富阶级。又，在爱琴那岛也有一桩相似的[散财结交]事件，其人通款
(5)于嘉瑞斯②，阴谋发动一次政变。这样的人物，有时企图直接夺取政权；
有时却只想侵占或盗窃公款；但后一情节也会牵动政局，或是由那些志在不
轨的人开始③，或由另些反对他们不轨行为的人开始——例如在滂都海边的阿
波罗尼亚，一次政变就(10) 是这样发动的——总是一旦作斗，内讧马上扩
大。凡团结一致的寡头政权，就不易从内讧使它颠覆。法尔萨罗城邦的政体

                                                                                                                                           

或以公元前第六世纪初所行梭伦法为祖制，或以公元前第五世纪初（490—480）内讧后色弥斯托克里

（Themistocles）所行政体为祖制。平民派称述色弥斯托克里的“祖制”，力求维持平民最高极威。贵要阶

级两派中，色拉米尼（Thera—menes）领导的温和中间派称述梭伦的“祖制”，希图恢复中产阶极为主的

政体。极端寡头派凭斯巴达武力的帮助，树立了“三十人”寡头统治（公元前 404 年），并杀死色拉米尼，

压制了中间派。但流亡和领兵在外的平民派不久（公元前 403 年〕就回来骗除寡头极端派恢复了平民政体。

此后相继七十余年，直至亚里士多德著此书时，雅典人就生活在所谓“最近代的”民主形式中。
① 纳克索斯岛的吕格达密事迹，见《希罗多德》i61、64 和亚氏《经济》卷二 1346b7、《残篇》五一七（这

一残篇，即《纳克索斯政制》，今已失去全文）。吕格达密 起初凭借平民势力倾覆原有政体，改建民主政

体，后又凭借雅典庇雪斯特拉托的帮 助，再变而成专制统治。
② 马撒里亚，即今法国的马赛，为公元前第七世纪希腊移民所拓殖。今多瑙 河下游古称伊斯得罗河，伊斯

得罗城在河南岸。这里当指伊斯得罗城，为米利都人 所开拓。赫拉克里亚在黑海南岸。三城均属当时所谓

“希腊世界”的外围殖民城市。
① 参看卷六章七 1321a29—32。迪坦贝格：《希腊碑志集》第 200 号记马撒里亚以六百世族公民（timuchi）

的议事会为治权机构，其人须三代为公民，并本身已有子嗣。迪坦贝格考定该碑文所记为公元前 196 年事，

后于亚氏著书时百数十年。其它两例今亦不能详悉。
② “巴西琉”族当为古代诸王（“巴西琉”）的后裔，犹如中国以”王”为姓氏。巴西琉族亦见于以弗所（《斯

特累波》633 页）和启沃岛。参看笃伯斐尔：《雅典氏族谱》（Toepffer，Attisehe Gencalogie）240 页。
③ 有头政体发上革命或政变的两条途径：共一，反政府势力发生在统治者以外，这条途径又分为二，（甲）

统治阶级中不当权的人物发动变革，1305b1—12；（乙）不当权的显贵掀起内讧，平民乘机推翻寡头统治，

或平民直接推翻寡头统治，1305b12—22。末一例，统治者并未虐待民众，也同样发生革命（1305b19—22），

这对于 1305a37 所举革命通理实为例外。1305b22 以下为第二条途径，政变由于统治者内部的自相倾轧。



可举为例：这个统治集团的分子，人数虽然那么少，却和衷共济①，所以能够
治理繁庶的平民。

又，在寡头政体中，如果寡头统治集团内另外又形成了为数更小的集团，
也会引起内讧而被颠覆。原来的统治团体名籍（具(15) 有公职资格者）人数
本来就已有限，而就是这少数人还不能个个都获得受任高极职司的机会：埃
利斯有一个时期的情况就是这样；政权操于人数有限的长老院（参议会），
只有极少数人能受任为长老。全部九十名长老都是终身职；有如拉栖第蒙的
长老，这一高级公职仅仅某些家族才能应选。(20)

无论在战时或平时，寡头政体都可发生［专由内部起哄，不经外来打击
的]政变。在战时，寡头政体中如果有不信任民众的寡头，他们就组织雇佣军
队。这种雇佣军队要是单独由一人统率，他就常可假借它来窃国而成为僭主，
科林斯的帖谟芳尼就是这样建立僭主政体的②；倘使由若干人帝领，这些将领
们也可以结成一个军阀统治组合。有时寡头政府对于这种后果有所戒(5)惧，
他们就不得不重视平民武力，而让群众也分享某些政治权利。在平时，一个
寡头政体中的成员们[若分成两派，]由于互不信任，就把邦内维持治安的职
责交给雇佣军队和一位中立人士，倘使这仲裁人恰好是一个野心家，他就可
压倒两方，毁弃原来的政体。在拉利萨，这就碰上了亚琉亚族的西谟，他[凭
仲裁地位](30)执掌了这个城邦的政权；当阿琵多斯各会社（党派）纷争的时
候，也碰上了这样一位人物，这就是伊菲亚第③。

寡头政体内部也可能由于婚姻纠葛或诉讼案件而发生一方攻击另一方的
骚乱，因此引起政治的内讧。从婚姻问题激发的政变，已经讲过几个实例①；
这里，我们还可以提示另一事迹，在(30)爱勒持里亚，第亚哥拉因婚姻周题
受到委屈，愤懑地起来推翻了当时的畸士寡头统治②。在[滂都海边的]赫拉克
里亚和忒拜都曾经有过以不服讼案判决为起因的政变。这两处的争讼都是属

                                                
① “三十人”僭政（公元前 404—403 年）见 1305a29 注，“四百人”寡头统治（公元前 411—410 年）见 1304b

13 注。“三十”寡头的领袖一般史书均举克里替亚，此处独举嘉里克刊。《雅典政制》章三十四一四十，

讲到“三十人年代”事迹甚群，未及嘉里克利。但吕西亚斯：《反埃拉托斯叙尼》（Lysias，C.Eratosth.）

55，则两人并举。又，伊索格拉底《驷马》（deBigis）42，言及嘉里克利为流亡归来的寡头党人，谄事“三

十”寡头，以奴役人民，自固其权位而求笼于斯巴达。此节所述同伊索格拉底语相符。
② “警备官员”这种职司先见于卷二 1268a21，当即卷六 1322a33 所举负责城防的官员。守护城墙，管现城

门启闭，这在平时是具有权势的。依此节所说，拉利撒警备官的被选资格限于具有高额财产的寡头人物，

而选举人则为全体公民。
③ “政治会社”这名词，另见于《修昔底德》viii162 以及吕西亚斯和伊索格拉底讲演词中，为雅典寡头党人

的活动团体，以朋友交际方式相结合而从事政治斗争，寡头政体职官限于党派（会社）成员，未见于卷四

的 5 — 6两章，仅第 15 章 1300a15 有此特例。阿琵多斯于公元前 411 年叛离雅典同盟后，实行寡头政体达

二十年，效忠于斯巴达，为斯巴达进行亚洲战事的一个前进据点（参看《修昔底德》viii62）。阿琵多斯的

任官制度和党派情况，今不可考。
① 这样的法庭类似平民政体的公众法庭，不符合于寡头政体。该句原文或有脱漏：本意也许是说除了统治

团体人员以外，还有平民加入为陪审员，这样，可以符合卷六 1317a4—9的混合寡头政体（行政和议事机

构为寡头制，司法为贵族制）。
② 安菲浦里在色雷基斯脱吕蒙海湾，为雅典殖民城市；其西邻为卡尔基殖民各城市，多数同它不和协。引

进卡尔基移民，目的就在谋与雅典的殖民相抗衡。参看 1303b 2。文菲浦里是否原为寡头政体？克利奥应谟

鼓动内讧的目的及其政变的成败如何？原文不明，今亦无可详考。



于奸淫案件，法律裁断中混淆了党派倾轧的作用，败诉这一方(1306b)——在
赫拉克里亚为欧吕第雄，在忒拜为阿基亚斯——的政敌利用法律判决，勒今
该受惩罚的人枷示于市场，使受到重大耻辱，以泄私恨③。寡头政体因为暴虐
过甚而为统治团体内部反对暴政的成员所推翻，这也是常有的；克尼杜和启
沃岛的寡头政(5)体可举以为例。

又，政变有时也可出于非预料的机运。所谓共和政体以及担任议事会议
员、法庭陪审和其它职司都须具有资产定额的寡头类型诸政体往往可能遭逢
这种机运。根据政体初建时的实况，当日所钉定额，在寡头政体中只有“少
数人可以合格，在共和(10)政体中也只有所谓中等阶级能够合格。随后，或
由于长期和平，或由于其它原因，却来了一个兴旺的时代①；于是民众每一份
[原本微小的]家业都各自增殖了许多倍。这样，许多人现在都具备了担任官
职的资格[政体也就不得不跟着有所变更]。这种变革有时逐渐发展，不为时
人所察觉，但有时也可能突然改观，(15)变革来得很快。

寡头政体发生内讧和政变的原因就是这些。通例，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
的变革有时并不变为与之相反的类型，而成为自己类型的某种变体②。譬如，
守法的平民政体①和守法的寡头政体②可以变为平民专权和寡头专权的制度；
趋向相反的演变(20)也同样是可能发生的。

章七 在贵族政体中引起骚乱和变革的各种原因之一是为了名位只限于
狄小的范围。我们前面曾经说过③，这正是在寡头政体中引起风波的一个原
因；贵族政体，在某一意义上既具有寡头性质，自然也会发生相同的影响。
两个政体的统治阶极虽出(25)身不同，但为数之少，实属相同；所以在这一
共通的性质上看来，人们也可以说贵族政体为寡头型藉品种之一。如果平民
群众①中具有了同统治阶级相等的高贵的才德（品质），这足以发扬人们的平

                                                
③ 这里所举事例不见于它书，原文简略，无法群考。嘉瑞斯好像指公元前 367 年驻于科林斯的一位雅典将

罩（参看格洛忒：《希腊史》卷十 372、379）。当时雅典和斯巴达连衡以抗忒拜；受琴那素来和雅典不睦，

可能合纵于忒拜。共内部异己分子拟借助于嘉瑞斯的雇佣军队举行政变，而嘉瑞斯亦乐意在爱琴那树立一

个倾向于雅典的政权。
①  卜斯盖脱：《喀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札记》（Postgate, NotesonthePoli- ticsofA.）22 页，认为盗窃公库而

发动内战，符合于革命起因的第四端，由于有所恐惧，希望逃避惩罚，所以敢于作乱，参看 1302a21。
② 色诺芬：《希腊史》Vi1、18、34 等，法尔萨罗在公元前 375 年以前，波吕达麦（Polydamas〕守卫卫城，

管理财务，得到大众信任，全邦太平；后波吕达麦被杀，国内遂多内讧。
① 依《狄奥多洛》XV40.3，曾经有一批流亡平民，（在公元前 375 年）从阿尔咯斯回到科林斯。依色诺芬：

《希腊史》vii4.4，雅典曾经计图科林斯，平民党派可能为雅典内应，所以科林斯寡头政府不信任平民武装，

（在公元前 366 年）委由帖谟芳尼召募雇佣军。依《狄奥多洛》xvi65.3，帖谟芳尼专制行享，类同僭主，

但没有真正做僭主；依普鲁塔克：《帖谟芳尼传》（Timo1.）4，帖谟芳尼建立僭主政权，同此节亚氏所言

相符。参看卷四章十一 1295a23 注。
② 这里和 1305b29—33 相同，拉刊萨和阿琵多斯两城连带举作示例。《修昔底德》ii22，说拉利萨在亚琉亚

族的西谟（Simus）主政时，邦内有两个党派相对立（公元前 431 年）。依此节语意，伊菲亚第是两党派同

的一个中立领袖而被推为仲裁者。战术家埃尼亚斯：《攻城法》（Aeneas,Poliorcetica）二十八 6，记有一精

于战术的伊非亚第；德谟叙尼：《反阿里斯托克拉底》176—177，也说到一名为伊菲亚第的人物；《朴吕

波》xvi30.7，记阿琵多斯另有一伊菲亚第：谁是这里所说的伊菲亚第。今无可考。
③ 见 1303b37—1304a17。
① 《雅典政制》十五，曾说及雅典庇雪斯特拉托恢复僭政得到爱勒特里亚寡头政府的帮助，第亚哥位推翻



等思想，上述原因的骚乱就必然特易发生，拉栖第蒙的所谓“巴尔赛尼”就
是一例。巴尔赛尼们为斯巴达真正公民(30)（望族）的[私生]儿子，他们因
得不到平等的公民权利而结党谋叛，但叛谋泄漏了，他们遂被强迫遣送出去
拓殖塔兰顿②。发动类似的骚乱也可以发生于具有卓越才能而为在上者所压抑
或凌辱的人们——例如屈辱于斯巴达诸王的吕桑德③。又，勇健的(35)人们得
不到名位，也会聚众叛变，当阿偈雪劳王在位时，阴谋诛戮斯巴达权贵[ 而
自立] 的季那屯就是这一类人物①。又，倘使一邦的人民在有些人陷于赤贫
时，另些人却愈盆饶富，这也常会导致祸患。战争的年代尤其容易见到这样
的情况；斯巴达(1307a)在麦西尼亚战争时期的社会分化司举为例子，而宝尔
泰俄②所作题为《郅治》的诗篇可以作为佐证：诗中说到人民困于兵燹，要求
重新分配田地。又，虽居高位而犹心怀不满的人也可图谋变革，以求造成独
断的统治。波斯战争时期的统帅鲍桑尼阿斯③便是一例，迦太基的汉诺④则是
另一个例贵族政体以及共和政体倾覆的主要原因应该是由于它们偏离了建国
的正义。如果不能对于组成城邦的各个部分（要素）作适当的调和，两者都
不能免于危亡。应该进行稠和的要素，在共和政体为平民群众和寡头肯要；
在贵族政体另外加上才德要素；但实际需要调和的，无论是共和政体或贵族
政体，都是前面两个要素，就贵族政体而言，真正难于调和的还是那两个要
秦。贵族政体和所谓共和政体间的惟一分别只在调和这两个要素的方法有所
差异而已⑤，前者比之后者所以较为不稳定的原因就在这里。政体的调和要素
侧重于寡头贵要的称为贵族政体，至于侧重于平民群众的则称为共和政体。
所以后者常常比前者为稳固。平民要是能够分享到同样的政治权利，他们就
乐于顺从这种政府，而群众（多数）便成为政府的支持，人数愈多，则这种
支持也愈强大。至于宫贵的名人们就不同了。当一个政体赋予他们以优越的
地位时，他们可能流于骄纵而怀抱其它奢望。可是，就通例说，每一政体如
果不是适当地平衡各个要秦而偏重于(20)这个或那个方向时，政变就可能发
生在那个偏重的方向。受有特惠的那一部分（要素）将进而增强自己所占的
优势：于是一个共和政体便将变成平民政体，而一个贵族政体便将变成寡头
政体①。

                                                                                                                                           

寡头政体事，今不详；吉耳伯特：《希腊政制典实》ii66.认为其中发生在希波战争之前。
② 此处两享叙述甚简，似乎为亚氏当时人人所知道的史实。今未能考明其 所引起的政变实况。在希腊各邦，

“奸淫”案如当塌为共本夫或女方之父兄所捕执， 可加以重惩。但带枷示众，例为施行于窃贼的刑罚，不

能行之于贵族。参看迈耶和旭 曼：《雅典司法程序》，利普修辑订本（MeierundSchomann，DerattischePro-

cess，et，Lipsius）402 页以下。枷，木制，加于颈项，使其头前俯，见《苏伊 达辞书》（Suidas）。
③ 和平导致经济繁荣，可参看《狄奥多洛》xi72；米南徒：《喜剧残篇》（Fragm.）（迈恩纳克编：《希腊

喜剧残篇汇编》iv259）。
① 参看章十二 1316a18：一切政体变为相反类型的比变成本大型的变体者较为常见。
② 守法的平民政体变为专权制度的，见卷二章十二 1273b 35—1274a15、本卷章五 1305a21—28 等章节。
③ 守法的寡头政体变为专钮制度的，见本卷 1302015、1306a24、1308a18、1309a23 等。
④ 见上章 1305b1—5。
⑤ “群众”作“平民”解。《康格里夫校本》揣为“某些群众”。
① 亚氏称塔兰顿希腊殖民始祖的父系为”十足公民”（父母两系历 代均为公民，兹译“望族”），但他们

的母系非经婚配，不是正妻。这些母亲是什么政 治身分，则此节没有说明。其它史籍都说“巴尔赛尼”

（ap0evja）为斯巴达公民的 私生子。（一）《斯特累波》78 页引叙拉古史家安第俄古（Antiochus）说是



可是，变革也可遵循相反的方向进行。譬如，贵族政体中的较为贫穷的
部分如果认为自己所受的待遇不合正义（公道），就(25) 自然地要求合乎平
民志趣的变革；相似地，在共和政体中，要是各如其值的平等观念日益发展，
就可使它变为寡头制度——那里原来认为惟有以各人的价值为根据而谋求各
事备物与之相均衡的平等，才可保持政治的长期安定②。琐里伊贵族政体所发
生的变革就是这种趋于相反方向的变革③。起初，因为大家反对任官的财产资
格定额太高，政府便改低了这个定额并增加了(30) 若干官职。随后，由于政
府具有寡头倾向，放任贵要阶级寅欲无度，贵要阶级竟超越限制，违法圈购
田地，内战这即爆发。经 过斗争锻炼的平民群众战胜了寡头派的警备武力④；
于是贵族阶级不得不放弃所购逾限的田地［而贵族政体也就变成了平民政
体] 。我们也可以说一切贵族政体中的寡头势力都有放纵贵要的偏向；譬如，
在拉栖第蒙，庄园田亩常常是集中于少数富(35)、室①。贵族阶级一般都惕所
欲为，娶占任何他们所喜悦的妇女。[南意大利]洛克里城的错误就由于城内
公民和［叙拉古]狄欧尼修的联姻[后来叙拉古人竞在洛克里城建立了僭主政
体]。在一个平民政体或一个适当地平衡了的贵族政体，这种情形是不会发生
的②。

我们曾经讲到③政变通例之一，各种政体不注意小节都可以成为革命的导
火线，这个通例对于寅族政体特别相符。贵族(1307b))政体往往团微小的事
情而积渐地断丧，不期而尽变了旧政。构成原有政体的备要素中，偶尔有些
首先被废弃了，另一些较重要的部分就不难跟着也被毁伤；最后，一邦的整
个制度格于全部改观。琐里伊一番变革的实际经过就是这样。邦内的将军一
职原来规定须隔五年之后才能再行受任。某些具有军事才能而在警备部队士
兵间素有好感的年轻人希望他们的将军可以连(1307b)(v.7.8)任，他们估计

                                                                                                                                           

麦西尼亚 战争中未参战的斯巴达人被褫夺公民身分，贬为农奴者，共子嗣称为“巴尔赛尼”。 （二）《斯

特累波》279 页引《世界史》作者埃福罗语，则说麦西尼亚战争初起时，出征 将士先有誓言“不战胜者，

决不还乡”。至第十年而人口锐减，于是遣归其未作誓青 的战士还乡繁殖；其时婚配失常规，母系都非正

妻。（三）黑海的赫拉克利图：《共和 诸城邦志》26，所说与它书相异：巴尔赛尼为斯巴达女所生诸子，

其父身分不明，或 为农奴（赫卢太）。
② 雅典寡头派依仗斯巴达将军吕桑德树立起来的“三十”寡头暴政被平民派 所推翻后，斯巴达王鲍桑尼亚

斯压制他不再领兵进攻雅典（色诺芬：《希腊史》11 4.29）。后来在出征小亚细亚备邦时阿偈雪劳王

（Agesilaus）又折辱了吕桑德（普 鲁塔克：《吕桑德传》23）。吕桑德因此曾企图革除斯巴达王位世袭制

度，以废黜当 代诸王。
③ ”勇健的人”，依《修辞学》卷二章十七 1391a22，都是“爱重名仗 的人”（好名之徒）。季那屯聚众起

事，自立为首领，其众多战死，旋即败亡，共事在公 元前 399 年（色诺芬：《希腊史》iii4—11）。
④ 宝尔泰俄，雅典古诗人，在公元前第七世纪初至拉栖第蒙，人籍为斯巴达 公民，以擅长作战歌著名于世。

斯巴达征伐麦西尼亚，第一大战争在公元前第八世纪下半叶，第二次在公元前 第七世纪初（参看卷二

12693、12703）。鲍桑尼亚斯：《希腊风土记》ivl8.1 一“ 曾说到在这次战争时期，边区农田尽归荒废，

而未遭兵燹之处则愈益富裕。
① 参看本卷上文 130120 和下文卷七 133332 及注。
② 《纽曼校注本》（IV370 页）注说，这卫的汉诺似乎就是查士丁尼：《马其顿兴亡史》XX5，所说迦太

基征伐西西里和狄欧尼修第一作战的迦太基将领之一。梅尔察：《迦太基史》（Ketlsor， Oesoh，Karthager）

卷—504 页说，这里以及章十二 1316a34，亚氏所举的汉诺应该是另一个较早的人物。
③ 参看卷四章七。



群众既然未必不顾意连续选举前任的将军，如果要(10)废除这一成规，便不
难达到目的，于是不顾主政者的意旨，就这样动议了。负责考虑这类动议的
机构是所谓“合议院”的“合议官”，他们起先尽力保护这种成规，但后来
希望修改的动议只以此一事为限，他们就容许了这一修改，认为这样可以保
全原有(15)政体的其它一切成规。可是，修改的门户一经开放，其它的变革
便接踵而来这时他们虽竭力阻遏，已经挡不住狂澜。这个城邦的政治体系从
此变成门阀（寡头-贵族）统治，权力就落到了缔造这种体系的那些改革派的
手中①

(20)一切政体可以被内部的变故所毁弃，一般地也可以被外力所破坏。
各城邦如果其近邻所施行的是一种敌对政体，或施行相反政体的城邦虽然相
隔很远而恰好是个强敌，它的力量足以达到远方，它们就都难以保持固有的
政体。在雅典和拉栖第蒙争霸的年代，情况就是这样：雅典人到处破坏寡头
城邦；斯巴达人则到处压制平民城邦①。

(25)章八③  各种政体发生内讧和革命的各种原因大体上业已阐明。这
里我们就得研究保护各种政体的一般方法和维持各别政体的各别方法。首
先，应该明白：考察清楚了政体所由破坏的原因，我们就可凭以找到加以保
存的途径。相反的原因应当得到相反的效果；破坏和保存便是由相反作用所
引起的相反结果。据此说来，（一）第一，对于各个要素（部分）业经调和
好了的(30)政体，最切要的事情莫过于禁粑一切违法（破坏成规）的举动，
尤其应该注意到一切容易披忽视的小节。越轨违法的行为常常因为事情微不
足道而被人疏忽，这有如小额费用的不断浪掷，毕竟耗尽了全部家产。由于
款项不是在同一时间大笔支出，人们总觉得线少不必计较；我们的理解有时
为诡辩谬语（谲词）所误，在(35)这些事例上大家往往不期而都有所错误了。
例如说，“诸小相聚，其积亦小”。这在某一意义上是确实的，但在另一意
义上却就不合适了。“所积聚者虽属诸小，但诸小既积，所积就不小了”。
所以大家应该防止在小节上的越轨违法举动的开端①。(40)

（二）其次，我们应该记住，一切欺蒙人民的方法都不足置(1308b)信。
世人的经验已证明这些诡计并无实效——在先，我们已经说明了政治制度方
面若干脆计的性质②。

（三）又，在寡头以及肯族政体各邦中，我们看到那些政府所

                                                
① 《尼伦》卷八章十二 116016 的政变通例说，正宗类型最易变为和它扣应的变态类型，即君主政体变为僭

主政体，贵族政体变为寡头政体，功助政体（即共和政体）变为平民政体。这里凭内含的“对反”要素所

立通例与之相符。但这同章十二 1316a18 所举的通例不符。
① 参看本卷上文 130120 和下文卷七 133332 及注。
③ 贵族政体应重才德，南意大利玻里伊的任官制度打有高额财产条件为寡头偏向的怔兆。琐里伊拓殖初期，

息巴里斯人占地过多，为共同拓殖的其它宗族、即雅典人所驱逐（1303a31），见《狄奥多洛》xii11。希罗

色尔：《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197，说这里所举政变就指这一事件。《苏校》二版，1602 号注，说雅典在

证伐叙拉古大败后，玻里伊亲雅典的平民派被逐，改建为“贵族-财阀”的混合寡头政体，其事见伪普鲁塔

克：《十演说家列传》之二《吕西亚斯》（Psoudo- P1ut，Dceeem。OVitaeILysias）835I）.亚氏此节所述，

应该就是这一种混合寡头政体；随后在公元前第四世纪初，这一政体为平民群众所推翻。
① “戍守在碉堡中的军队”，兹译“警备武力”。玻里伊当时为 防备户加尼亚（Lucan 二 ans）入侵，境内

各处多设“碉堡”，碉堡戍军大概是富室或有 产公民家庭的青年（参看本章 13079，又卷六 1322a27）。
② 参看卷二 1270a18。



(1308a)(v.8.)(5)以能长治久安，未必由于他们所构成的政体特别稳固，这
大抵是因为他旧的官员，能在统治阶级和不在仕籍的群众之间一律得到好感
的关系。凡是政治安定的城邦，其官员一定以正义（公道）待遇籍外的群众，
使他们的领袖人物分任治理的职务，给予勇健者以应得的荣誉（名位），绝
不侵凌一般群众的财物；至于职(10)官和统治阶级其它分子相互之间，也一
定和衷共济，具有民主性质的平等观念。平民主义者总想把平等原则竭力扩
展，直至所有的群众全部包括在政体之内而后已。对实际上属于平等的人们
之间施行平等的待遇，的确是合乎正义的——而且既然合于正义，也就有利
于邦国。所以，限制职官的任期为六个月，使同等(15)的人们能够有更番担
任职官的机会，可说是一个公道而有益的措施。一邦之内同等的人（具有充
分政治权利的公民或统治阶级）如果为数已经很多，则本身就能形成为一种
民主性质的团体，因此，我们前面曾经说③，这种团体内常常会产生“平民英
雄”。这种团体所建立的寡头和贵族政体，如果在本阶级内采取(20)这样民
主性质的措施，便不致于轻易变革为门阀统治。短期的执政为害总没有长期
执政那么大；寡头和平民政体的变为僭主政体大抵是由于权力长期寄托于某
些人们的缘故。凡是终于成为僭主的，起初往往是著名人物，如平民城邦中
的群众领袖或寡头城邦中的世家巨子，或为历任要职、久掌国政的文武官员
④。

(25)（四）一个政体固然可以因为远离敌人的危害而得以保全，有时，恰恰
相反，由于迫近危难，大家从而振作了起来。人们鉴于患难当前，谁都竭力卫护
自己的政体了。所以执政的人爱重邦国，应当熟虑敌害，把远祸看作近优，及时
制造警报（危惧），使全邦人民常常处于戒备状态，人人都像守夜的巡逻，通宵
注视着：(30)四周的任何动静①。

（五）执政者应凭城邦的法度和自己的行动，防止贵族阶极间的争吵和
内讧；对尚未牵涉到党派气总的人们及时为之隔离，勿使卷人私斗的漩涡。
二般人往往不注意变乱的先兆；只有真正的政治家才具有远见②。

（六）在寡头和共和政体中，变革可以因财产资格（定额）的(35)作用
而发生。譬如，任官条件的财产定额，以货币计算虽然并未改订，但一邦之
内的货币流通数量如已大大增加，全邦公职人员就会开始变化。应付这样的
变化，可以把全邦各家产业以往年公估的币值为准，定期重新估价。凡公民
财产登记每年办理一次的城邦，估价也应该每年施行；大邦每隔三年或五年

                                                
③ 从这未一句看来，爱壁随费里的洛克里城原为“不平衡的贵族政体”。洛克 里人当时公决，过择公民家

庭一女子嫁拾叙拉古狄欧尼修前主，其事见《狄奥多洛惫 Xv44.6。照这里亚氏的议论，这种联姻出于寡头

偏向。四十年后，由这次婚姻所 生的嗣子狄欧尼修后主被逐出叙拉古（公元前 356 年〕，逃至洛克里城，

竞在那里戈 僭主六年，因多行暴虐，卒为洛克里人所废，共事见《雅典那俄》541 页等书。
④ 见章三 130320—25；又，1302、130317。
① 设置“合议官”以保持成规，应是贵族政体的措施；但将军须隔五年才能再任将军，这是平民政体中防

止国内产生寡头或僭主势力的措施。南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城邦，如塔兰顿也曾有这样的限制（见狄欧根尼·拉

尔修：《学者列传》卷八 79）。依此节所说，琐里伊当时原为“贵族-平民”混合政体。一般考订，认为这

一变革在公元前第四世纪：其时卢堪人和勃罗丁人（Bruttians）时常攻掠琐里伊，为作战便利，应该重将

才而使他久于其位；位长期任职的将军就发展了寡头势力，于是琐里伊政体竟变为“贵族-寡头（财阀）”

统治（参看《纽校》IV373、377 页）。
② 参看卷四 1296a32。



才重(40)行注册，则估价也可以在相应的间隔时期内施行③。倘使财产(1303a)
的币值总额发现已经比上年估定的数目增加了若干倍或减少了若干倍，就该
订明这么一条法规，政府当初所作财产资格的定额应该根据当年的重新估价
另作柏应的碉整。寡头和共和政体如(5)果不采取这种政策，变革将不可避
免。如果流通的货币减少而定额不加修改，则政变将由共和趋向寡头，由寡
头趋向门阀统治；反之，如果通货增加，政变将由另一方向进行，从共和趋
向平民政体，一个寡头政体则或变为一个共和政体，或变为一个平民政体①。
(10)

（七）在民主和寡头政体中②可以树立这样的成现；不让任何人在政治方
面获得脱离寻常比例的超越地位——实际上这一成规可以适用于一切政体。
执政者施恩不宜太大太骤，毋宁以微小的荣誉（名位），隔了相当的岁月陆
续地授抬人们。世人并非个个都能安于尊荣；一般的品格往往因骄矜而堕毁。
如果已(15)经违背了这个成规，对某人已经骤然地授抬了过度的殊荣，切勿
再骤然地加以剥夺，这只能经慢地逐次实行眨削①。应该特别注意，一个城邦
要有适当的法制，使任何人都不致于凭借他的财富或朋从，取得特殊的权力，
成为邦国的隐忧。如果不能事先防范，有人已经置身于这样的地位，就得强
迫他出国，以免酿成后患②。(20)

（八）（子）人们的成为革命家同他的私人生活也是有关的。这可以设
置一种监督私人生活的职司，查察那些在私生活上同现行政体不相协调的人
们：谁在平民政体中放浪于非民主的生活，谁在寡头政体中不守寡头生活的
常态，谁在其它类型的政体中违背了那里一般的习俗①。（丑）相似于对私人
生活特殊的人们应该进行监督，对于任何时刻在一邦之中特别兴盛起来(25)
的部分（阶极）也该予以注意。对于这一部分人所可引起的后患的预防和治
疗，是（甲）把官职和事权时常授给那与之相反的部分——这里所说的两个
部分就是品质和数量，亦即宫室和贫民的区别，——伸使两个部分备得其平，
或对贫富有所协调，或（乙）设法加强中产（中间）阶级。这样的政策可以
遏止由那个特 39 别兴盛的不平衡部分发动变革的危机②。

（九）为政最重要的一个规律是：一切政体部应订立法制并安排它的涩
济体系，使执政和属官不能假借公职，营求私利。在寡头政体方面，对于贪

                                                
③ 照本卷开始，1301a20— 所举纲领，政变原因和保护政体方法两个论题应分别依次论述。这里，章八章九，

在上数章论述了平民和寡头政体变革各原因后接着就叙述所以为之补救的方法，犹如医师在病理诊断之

后，即行外方。《纽校》（IV“附录”A569—570 页）曾将这两章所举各种疗法同前数章所举各种政治病例

（脉案）列表相对照。以下章十，亚氏重又承接章七的病理分析，继续叙述君主政体，包括僭主政体以及

引起变革各原因；章十一所叙补救之方则与章十各病例相符。章十二论列了僭主政体难以久存的理由后，

便批评柏拉图对于政变和革命的议论，这可以说回到了卷五的本题。
① 1307030—40 作为政治医疗方法，其所治的病症就是 13074—19 所述琐里伊的变革和 1303a20—25 安布拉

基亚的变革。
② 1307640—1308 这节，参看卷四 1297a14—1
① 见 1305b23—33。
② 1308a3—24 对照 1302b6—14、1305a7—28、1305b2—22、36—39、1306a12—19、31—b5、1306b31—36。
① 1308a24—30 这节，纽曼认为对照 1303a16—25 所举“疏懈”的弊政。巴克尔课本注，以此节对照上章未

节 1307019—23 所举的“敌国外患”。
② 1308a31—35 对照于 1303719—1304a17、1305b22—39。



污问题更加应该注意。群众对自己不得担任公职，不一定咸觉懊恼，他们甚
至乐千不问公务，专管家业(35)但一听到公务人员正在浸触公款，他们就深
恶痛绝；他们因此才感觉自己在名利两方面都有所捐失了。如能完成这样的
安排，受任公职都不能获得私利，平民和贵族政体就可以合并，而且这两种
政体只能由这一途径使它们合并。经过这样的安排，贵族。(40)阶级和平民
群众可以各得其所，各安其宜。合乎平民政体的原则的是，这里全体公民都
可以担任公职；合乎贵族政体的原则的(1309a)是，这里实际上出任公职的全
都是著名（贵要）人物。官职既不能赚钱，就同时可兼备那两个政体的原则。
穷人因为公职无利(5)可图，便宁愿执管自己的行业而无意从公；富户既不需
公款来推持生活，就可以接受名位而为城邦克尽义务。于是穷人将可凭其专
心和勤奋而家业渐兴，得以成为富户；贵族阶极从此不至于为任何或高或卑
的人们所统治，也足以自慰了。为防杜公款不(10)被侵吞，凡征收人员都应
在公职团体中当众交款③、而账目则应复制，以便分别交存宗社、分区和部族
①。为保证任何官员不用其它方法[如贿赂或索诈等]营谋私利，应该订颁章程
来奖励以廉洁著名的官员②。（十）[最后，对于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都可为
之提供一条相(15)应而又不同的规律。]在平民政体中，应该保护富室。不仅
他们的产业不应瓜分，还应保障他们从产业所获得的收盆；有些政体中暗中
削减富室产业的方法也不该容许。阻止宫室［的被强迫，]甚至出于自顾的无
盆于公众而十分豪奢的捐献，有如设备(20)不必要的剧团（合唱队）③、火炬
竞走以及类似的义务，也可说是一项良好的政策。另一方面，就寡头政体而
言，应认真注意穷人的利益。凡可以由此取得小小功赏的职司应尽量任使穷
人担任；如有富户侵凌穷人，处罚就应该比富户侵凌富户所受的惩诫还要加
重。遣产必须依照亲属承继的规定付给应该嗣受的后人，不得应用赠与的办
法任意递传；而且每一个人都不要止他嗣受第(25)二份遗产。这样，产业的
分配可能较为均匀，较多的穷子孙可以转为小康。除了这些有关财产方面的
建议以外，［其它如荣誉和礼仪等］在黄富之间都要力求平等：甚至应该让
政治权利较小的阶极——在于民政体中让富室，在寡头政体中让平民——稍
占(30)优先。但城邦政府的最高权力④当然不在此例；这些重要职司只能由具
备十足政治权利的公民担任，至少应该大部分由他们揖任①。

                                                
③ 希腊各城邦大多有“财产登记”。寡头和共扣城邦以这个登记册作为公民名籍和任官资格的根据。平民

政体虽不以财产为公民和公职的必要条件，也办理这种登记，作为平时“公盆捐输”和战时“征发”（财

产税）的底册。
① 1308a35—10 对照于 13066—16。
② Л抄本，以下有“以及在君主政体中”数字，P 本红笔涂抹了这些字，П 抄本和《旦克尔校印本》删。

《苏校》和《纽校》均加〈〉，但纽曼注释申明，依 130113，此处亦可由”寡头政体”而联及”君主政体”。

全章自此以上和本章末节所述专指寡头和量族政体；自此以下两节所述治疗政治病变的方法普遍适用于各

种政体。
③ 雅典的色弥斯托克贝（ThOjmistooles）和亚尔基拜德（AlolbIBIes）以及斯巴达的吕桑德都由于当日在高

位重任中，一时罢黜，对邦国极为不利。这些事迹是亚氏所熟知的，所以有这一节的警戒（参看《纽校》，

IV391—392 夏注释）。
④ 130810—19 对照于 130215—21、1307—5。
① 1308b20—24 对照于：30539—13069。



章九②凡是想担任一邦中最高职务、执掌最高权力的人们必须具备三个
条件。第一是效忠于现行政体。第二是足以胜任他(35)所司职责的高度才能。
第三是适合于各该政体的善德和正义①。——各个政体的正义在原则上如果各
自有所不同，备邦公民的正义这一品德也上定有相应的变异②。——要是一人
而不能兼备这三个条件，那就发生怎样为之选择的疑问。譬如，某甲符合(40)
于第二条件而具有将才，但他也爵品德不佳，且未必效忠于现行(1309b)的政
体，缺乏那另外两个条件。某乙则为人忠义[但并非良将]。我们将何所取舍，
这里，我们当作两方面的考虑；哪些是常见的通德，而哪些是难得的专才。
于是，以军事职司而言，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作战经验上，而宁愿以品德作
为次要的条件；将才为 6世所稀有而善德则比较易于找到。如果诅到一个公
产管理人员或是一个司库，就该遵循相反的原则来进行选择了：这一类职务
所要求的品德应该超越常格，至于计算财物的智能却是一般人们所共通具备
的。关于这三个条件，我们还得提出又一个疑问。倘使一个人业已具备充分
的才能和忠诚③两条件，不是已经足(10)够胜任与之相应的公职么，又何必需
要善德这另一条件？可是，世上不是尽有具备那两条件而缺乏自制其情操的
人么？这种人即使对自己的私业完全了解，也很自爱，却总不好好料理他的
家务；那么，这种人[虽然对公务完全理解，也顾为之效忠]还不是同样的将
会处处疏失么④？

我们也可以说，一般政体所建立的各种法制，其本旨就在谋(15)求一个
城邦的长治久安；大家拥护这些法制，一个政体可得维持于不坠。这里，我
们以前曾屡次讲到①保全的重要办法在于保证一邦之内顾意维持这一政体的
人数超过不厢意的人数②。

还有一条相对不应该忽略的至理，而今日正是已被许多变态政体所遣忘
了的，就是“中庸（执中）之道”。许多披认为平民(20)主义的措施实际上
是在败坏平民政体，许多被认为寡头性质的措施实际上是在损伤寡头政体，
坚持这两种政治主张的党人，各自以为他们的政体的类型是唯一合理的，于

                                                
② 130824—30 对照于 130233—1303a13、1304a17—38.1306b36— 1307 2 。
① 希腊各邦当时已有财务公开制度，如雅典（参看《雅典政制》四十七）、提洛（迪但具格：《希腊碑志

集》第 367 号）、以弗所（吉耳伯特：《希腊政制典实》卷：143.1），有关寺庙宗教事务的财务官员都须

在议事会中交代账目。
② “宗社”和“部族”为氏族组织，见卷二 12647 注。“分区”，为军事政治的地域组织。斯巴达全邦分六

“区”（色诺芬：《拉根尼共和国》X47） ，每区又划为四或五个“分区”（《希罗多德》Ix53 等）。出

征时每分区所集合的战士人数约当今之中队，每区相当于“部族”，合四或五个中队联队，参看卷二 1277012.

每区所有“公民一战士”数各书记裁不同，或说四百，或说七百，或说九百。
③ 130831—1309a14 对照于 13025—10。职官们惜公济私的贪污行为，在哥季拉曾经引起全邦严重内乱（《修

昔底德》iii82）。柏拉图：《理想国》521A，诅希腊备邦当时贫困的人往往竟求公职，以肥私囊，因此结

党纷争，终致身名败裂：危害政事。希腊古代公职元薪给，贪污事颇多，所以亚氏以禁绝贪污为第一要图。
④ 希腊城邦富户捐献的著名者为船舶捐献和剧团捐献。这里不提船舶捐献，由于亚氏认为事属必要。剧团

捐献为数甚巨吕西亚斯：《讲演集》第二十一篇章一，说到担任一个悲剧合唱队领队（经理〕的富室，出

资达三千特拉赫马之多（参石赫尔曼：《希腊掌故》iii2.332，缪勒作《希腊舞台掌故》）。
① “政府的最高权力”，依卷三 127917 等、卷四 129033 等所设，应该属于议事机构，如公民大会、议事会

等；这里，实际上是指城邦中的最高行政机构。
② 1309a14—20 对照于 130420—130507。130920—32 对用于 130538 一 B1。



是变本加厉地各自趋向于极端。他们忽略了一个政体的需要保持平衡，恰像
——试举一物为例———个鼻子的应该保持其匀称。人的鼻子要是(25)在某
种程度以内偏离了正直的标准，而近似约鼻或塌鼻的畸形，看来仍旧不失为
一个像样的鼻子。但过度的畸形变化便同脸上其它部分潮次失去匀称；如果
畸形尽量发展，终于变得极度的钩或塌，最后看来就竟然完全不成其为一个
鼻子了。就鼻子而言是这样，就人身其它部分而言也是这样；再就各种政体
而言也是这样。寡头和平民政体两者虽然都幅离了理想的优良政(30)体，总
之还不失其为可以施行的政体。但两者如果各把自己的偏颇主张尽量过度推
进，这就会使一个政体逐潮发生畸形的变化而终于完全不成其为一个政体③。

所以立法家和政治家应该认明民主主义的诸措施中，哪些(35)是保全民
主主义的，哪些却恰好足以破坏一个平民政体；相似地，也须知道寡头主义
的各种措施中，哪些是可以保全的，哪些却恰好足以破坏一个寡头败体。如
果不兼容富户和穷人，这两种政体都不能存在或不能继精存在。因此，要是
实施平均财(40)产的制度，这两个体系都会消失而另成为一个不同的新政
体；过(1310b)激的法律往往企图消灭宫户或排除平民群众，然而以贫宫共存
为基础的旧政体从此也必然与之一起消失了④。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中的政治
家们［对这些失于计虑，]往往铸成错误。譬如，在群众意志超越法律权威的
平民政体中，平民英雄们便习于分裂城邦为两方，率领着平民这一方，攻击
富户那一方。他们所(5)应取法的政策实际上恰应相反：随时出而为富户辩
护。在寡头败体中，也应采用相似的政策：寡头们应随时为穷人的利盆辩护；
他们所宣布的誓言恰正应该反过来。有些城邦的誓言就是这样的：“我深恶
平民，当尽我力之所及，惩罚他们，以消除其祸害。”正他们的思想实际上颠
倒了；应该把誓言改正为“我决(10)不加害于贫民（平民）”①。

可是，在我们所曾讲到的保全政体藉方法中，最重大的一端还是按照政
体（宪法）的精神实施公民教育②——这一端也正是被当代备邦所普遍忽视
的。即使是完善的法制，而且为全体公民所赞同，要是公民们的情操尚未经
习俗和教化陶冶而符合于(15)政体的基本精神（宗旨）——要是城邦订立了
平民法制，而公民却缺乏平民情储，或城邦订立了寡头法制而公民却缺乏寡

                                                
③  依巴克尔译本注，上章所析十段，称为“维护攻邦政体的十项‘专用’规律（方法）”。本章，由上章

未句所涉及的“政府的最高权力”一事，引伸而继檀陈远医疗政治病变的处方，较前广泛，说的是“‘通

用’规律（方法）”；所据病例也下限于本卷先前各章节，并及于先前各卷章。
④  扒政者，才能和品德并重，见卷三 12846。《修昔底德》ii60，伯利克里于公元前 430 年所作国难演说，

才议和忠献对举，忠诚和廉洁对举。伊索格拉底：《泛雅典娜节》（PanatJiellaiOus）139，说平民城邦的执

政应该具备才德而又忠于宪法。但雅典人习惯，在选举执政时往往偏重忠诚（参看伪色诺芬书，《雅典共

和国》i7、ii9）。
正 义并举，见卷三章九 128012。参看吕西亚斯：《讲演集》Xii《反埃拉托斯叙尼》5。
① 正义（公道）的标准随政体的种别而有差异，详见卷三章四、章九。正义为 希腊四善德之一，就政治而

论，义德尤重于其它三德。柏拉图：《理想国》这篇对括 的副标题，便是“论正义”。这里所谓“政体的

正义”就是创制的 “精神”，至于“公民的正义”则是人间的“公道”，恰如拉丁文“jnstitia”兼有“义”

“法” 两者的意义。亚氏政治体系本来是一个道德体系，凡所论证，于是否“合法”之外， 必先推求其

是否“合乎正义”。
② “爱重其政体”的实义，即“效忠于城邦”。以下用“设 问”解答原题：虽有才能，如无品德，其人对

于公务将因怠忽、态肆、贪污等而胎误政 事；虽无叛国的本心，也可因不克自制其私情而祸乱其城邦。



头情绪——这终究是不行的。就城邦而言，它也有如个人，可能缺乏耙律而
失于放逸。［所以它也好像个人那样需要教育。］这里所谓按照政体的精神
教育公民，并不是诅要公民们学习寡头党(20)人或平民党人的本领。应该培
养公民的言行，使他们在其中生活的政体，不论是平民政体或者是寡头政体，
都能因为这类言行的普及于全邦而收到长治久安的效果。依这个宗旨说来，
现今各邦的实际情况都不相符合。在寡头城邦中，执政人员的子弟都竞尚奢
华①，正当他们陷于浮夸的时刻，平民的子弟却因劳作和缎炼而志气日强，体
力日壮，一到有机可乘，就会奋起而(25)实行变革了②。在极端平民政体中，
处处高举着平民的旗帜，而那里所行使的政策实际上恰正违反了平民的真正
利盆。这种偏差的由未在于误解了自由的真正意义。大家认为平民政体具有
两个特别的观念：其一为“主权属于多数”，另一为“个人自(30)由”③。平
民主义者先假定了正义（公道）在于“平等”；进而又认为平等就是至高无
上的民意；最后则说“自由和平等”就是“人人各行其意愿”。在这种极端
形式的平民政体中，各自放纵于随心所欲的生活，结果正如欧里庇特①所谓“人
人都各如其妄想”(35)[而实际上成为一个混乱的城邦]。这种自由观念是卑
劣的。公民们都应遵守一邦所定的生活规则，让备人的行为有所约束，法律
不应孩被看作［和自由相对的]奴役，法律毋宁是拯救②①。

这里，我己概括地说明了政体的变革及其毁灭的诸原因以及保全和持久
的诸方法。(40)

章十但关于君主政体（一长制度）②的毁灭原因及其保全方(1310b)法还
须继续讨论。一般说来，以前业经讲过的，通涉于诸政体⑥的原因和通用的
方法，也同样适合于君主政体和僭主政体④。君主政体具有贵族政体的性质，
而僭政则为寡头和平民两政体的极端形式的复合；所以这比任何其它统治制
度都更加有害于它的人民。借主政体由两种恶劣的体系合成，也就兼备了那
(5)两者的隔差和过失。一长制的两类型根本就各不相同而且简直是相反的。
君主政体的发生起源于君王或其家族的优异的才德和卓绝的功勋，因而树立
了他们特殊的地位；建制的用意在于帮助国内较高尚的阶极能够同平民群众

                                                
① 纽曼注释以 1309a33—614 与章三 130265—10 和 1303a16—20 相对照，但本节所说实际上较广于章三邢

两节。
② 见卷二 127021、卷四 1294b37、1296b5 又，参看卷六 132014。
③ 扭曼注释以 1309b14—18 对照于 130225—33.1305—22、36—39、1306a12—19 和 130622—13075。这一

节承上节诸职司所需三条件中第一条件，那效忠于现行政体，扩充至全国人而言，政府应该得到多数人的

拥护（效忠）；其要旨已经详见于卷四章十二。
① 本节所举“中庸之道”先见于卷四章十二 129635—1297a13。就“取得多数拥护”而言，政府如采取温和

政策则中间派加入到执政派方面，政府常常可以保持其多数。反之，中间派结合到反对派方面，政府将失

去多数的拥护。
② 亚氏当时所说“平民政体”是和“寡头政体”相对的名称；基本上先承认社会有贫富两阶级的存在，其

一由平民（贫民）主政，另一则由宫人主政。这里的意思是社会如无贫富之分，则由此相对关系而兴起的

两种政体各失去其相对的基础，这就无法各别地成为一种政体。
① 这里的誓言类似敌国公民相仇的誓言。卷四章十一 1296a27—32 所说寡头派经过同子民群众血战而树立

的政权，或章十五 1300a17 所说由流亡归来重新夺得政权的寡头派可能有类此的宣誓。
② 1309b18—1310”2 对照于 1305a24—34。13102—12 对照于 1304020 —13057、130538—21。
④ 参看卷四 1255 17。



相抗衡；诸王都出身于(10)较高尚的阶极。反之，僭主出身于平民群众，僭
主初兴时，都装扮成为他悯的保护人，领导他们对付贵要阶级任何不公道的
捐害。历史显示了这一事实；我们可以这样说：大多数的僭主都以“群众领
袖”（德谟咯葛）的身分起家发迹，凭借他们攻击著名人(15)物的本领以博
得平民的信任。但，在各城邦人口繁庶以后，许多僭主的来历虽然确实是这
样，另些古代僭主却还有不同的途径。其中，有些本来是王室而野心特大，
不以传统的职权为满足，因此建立了较为专制的统治。另些是起先曾经被推
选为最高机构的执政人员，而在古代，第缪俄古（“民政官”们）和色扁里
亚(20)（“监督”们⑤）这类官职习于久任（连任），就不难有机会窃据而为
僭主。又另些则在寡头政体中，利用了那里主政机构并非多数人合蓑而由一
人专管的地位。所有这些情况都授予野心家以(25)可乘之机，作为君王或执
掌着某些其它要职，他就具备了尽够进行潜窃的权力。阿尔咯斯的斐登以及
其它若干人就起初为王而终于做了僭主。另些如爱奥尼亚诸僭主和[阿格利根
坦的]法拉利斯就利用其它一些要职为踏脚石①。巴那伊修在里昂底尼，居伯
塞卢在科林斯，庇雪斯特拉托在雅典，狄欧尼修在叙拉(30)古，以及其它若
干人在他们的备该邦内，则以群众领袖为其僭业的开端②。

王制，我们方才说过，可以归类于贵族政体。王制以功业为基本，同贵
族政体的性质相似。这可以是个人或家族具有优异的品质，或者他们的功业
曾涩造福邦国，或两者兼备而且还具有卓越的才能。凡受到爱戴而登上王位
的人们必然是他们的(35)恩德业已遍及于城邦或民族，或他们的合名已使大
家确信他们能加惠于城邦或民族③。列王，如雅典的科特罗斯曾把全邦从败亡
中拯救出来，使人民免受敌国的奴役④，如波斯的居鲁士曾樱是波斯人的解放
者⑤；其它如拉栖第蒙和马其顿的君王，或是[在伊庇罗斯的]莫洛修人的王族
⑥，都曾有过开疆拓土的勋(40)绩。投置一个王位的用意是在抬社会安排一个

                                                
⑤ 参看柏拉图：《理想国》卷八 556D。
① 规曼注：这两个观念是有所抵触的，“多数的权威”常限制“个人的自由”。
② 参看挪克编：《欧里庇特剧本残篇》883。
③ 风法律为邦国的“拯救”，参看《修辞》卷一章四 1360 19 ；这种设法最先见于柏拉图：《法律篇》715D，

以及埃斯契尼在公元前 330 年反对授助于德谟叙尼的讲演：《反克蒂雪封》（AeBohines，0，Ctes.）6 等

篇中。亚氏限“自由”于法律所许可的范围以内，近代政治家如孟德斯鸠（Montesqllieu）、霍布斯（Hobbes）

等都承袭了他的这个思想。
④ 1310a12－36 对照于 1302025—33、1307a27—2。
⑤ “君主政体”（povapx）的原来意义为“一人之治”，为包括“王制”和“悟上政体”的比较广义的名词。

亚氏有时用这个词来指称“王制”。
⑥ 本章称上述述平民、寡头、贵族和共和四个类型为“诸政体”；君主政体和俗主政体两类型则不在“诸

政体”之内。君主统治以个人意志为依据，大不同于其它四类型的以宪法为本，严格说来，立宪四类型的

购可称为“政体”，君主式两类型实在不能称为政体。“政体”这个名词的这种用法与卷三的政体分大有

异：该卷章十，君主政体和僭主政体和其它四类型都列为“公务团体”而认为公务团体即政体（1279a26）；

章十四更确言君主政体为诸政体中正宗类型之一（1284 36）。

# ①卷四章十曾经说僭主政体内容不多，而且这在该章已有所讨论；这里篇幅特长的两章却又专论君主政

体，尤着重于僭政。《纽校》IV413 页注释，说亚氏一心想纠正示腊各僭邦的偏向，切望马其顿王室勿蹈

备国列代的复辙，所以特别写了这一章。亚氏当初讲演或行文时，似乎未必具此深心，只是作为学术研究，

尽其所知以仆分析而阐明其利弊；次序所以不尽相符，是由于文章非一时着笔、一气呵成的缘故。



保护人，使各家(1311a))的产业全都获有荫庇而受到保卫，可以免除一切欺
侮或压迫①。至于僭主政体，我们已屡次说过②，则恰好相反。除了僭主自己
(1311a)(v·10·)的利益之外，僭主政体不关心任何公众的利益。僭主所重
视的(5)只是寻欢作乐，贤王所倚重的则是善德。两者异趣，所以他们所企图
的也各有不同；僭主日谋积累他的财富，而贤王但求声名的永垂。王室的卫
队都是本国公民；僭主的卫队则为外籍雇佣军人③。

僭主政体［既是两者的复合，］显然兼具寡头和平民政体的(10)弊病。它从
寡头政体承袭了积累财富的目的；一个僭主能够维持其卫队和豪奢的生活完全依
仗财富。僭主，有如寡头们，都不信任平民群众，所以都不让他们获得武器①。
僭主政体也采用跟寡头统治相同的方针以压迫平民，把他们逐出城市，疏散到乡
(15)郊②。它又从平民政体接受了仇视贵要阶级的气息以及或明或暗地捐害著名
人物的政策；僭主们时常流放贵要，认为他们正是自己的匹敌⑥，留在国内就妨
碍着自己的权势。贵要们也的确可以不利于僭主，贵要们或是自己想起而执政，
或是因不愿成为虐政下的奴隶，常常会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僭主的活动。所以(20)

                                                
① 这里两个官职名称，在其它典籍中所着录者都属伯罗奔尼撒各邦的政治机构。第缪俄古为民政官，见卷

三章二 127529 及庄。色乌里亚（人 top‘一）为“监督”，类于斯巴达的埃伏尔，这个名称见于曼底涅亚（《修

昔底德馋了 47.9〕、特杰亚（色诺芬：《希腊史》V57）、挪帕克托斯（Naupoctus）（迫坦具格：《希腊

碑志集》183）等邦。下文所举实例中，爱奥尼亚和阿格利根坦（在西西里）均非伯罗奔尼撒城邦。
② 参看章五 1305a15—18、章八 1308a22—24。小亚细亚西海岸爱奥尼亚各城邦，如米利都，披阿吕耶底人

（AyattOs〕围困时，司拉绪布卢首被推举为统帅，称、“米利都领袖”（duxMilesiorum）（罗马军事学家

弗朗底诺，约 40—103 年，《统帅技术（兵法）》[ FrOlltillus，S tatwOmatioon］iiil5.6）；其后逐为僭主。

以弗所城和塞莫斯岛亦曾有类似的僭主（吉耳伯特：《希腊政制典实》卷二 141、149 页）。《修辞》卷二

章二十 1393bl0，说法拉利斯曾任希梅拉城（Hime）的“全权将军”，公元后第二世纪波吕耶诺：《兵法》

（Polyenusl，stratogomata）v1，说法拉利斯曾任阿格利根坦城大庙建筑工程“总监”。
③ 巴那伊修为“群众领袖”，曾任“军事长官”（将军），见波吕耶诺：《兵法》v47。居柏塞卢情况相似，

见《大马士革人尼古拉历史残篇》58（缪勒编：《希腊历史残篇》iii 392）。庇雪斯特拉托和狄欧尼修事迹，

见章五 1305a21—28。
① “城邦或民族”希腊地区如雅典和拉栖第蒙为城 市国家，称“城邦”；波斯、马其顿、伊庇罗斯等为民

族国家，称“民族”。
② 《斯特累波））393 页，梅朗淑因战胜卑奥细亚王桑淑而王于雅典。其子科特罗斯在杜里族入侵时力战

阵亡（公元前 1066 年）， 他实际上拯救了雅典人使免于杜里族的奴役。这一节亚氏说科特罗斯因功业而

登 王位，同上述史传稍异，当另有所本。鲍桑尼亚斯：《希腊风土记》ix5.16 说梅朗淑 之父安德洛庞波战

胜桑淑而立为雅典工室，恕求又是另有所本。盎 看笃伯斐尔：《雅典氏族谱》230 页。
⑥ 本章称上述述平民、寡头、贵族和共和四个类型为“诸政体”；君主政体和俗主政体两类型则不在“诸

政体”之内。君主统治以个人意志为依据，大不同于其它四类型的以宪法为本，严格说来，立宪四类型的

购可称为“政体”，君主式两类型实在不能称为政体。“政体”这个名词的这种用法与卷三的政体分大有

异：该卷章十，君主政体和僭主政体和其它四类型都列为“公务团体”而认为公务团体即政体（1279a26）；

章十四更确言君主政体为诸政体中正宗类型之一（1284 36）。

# ①卷四章十曾经说僭主政体内容不多，而且这在该章已有所讨论；这里篇幅特长的两章却又专论君主政

体，尤着重于僭政。《纽校》IV413 页注释，说亚氏一心想纠正示腊各僭邦的偏向，切望马其顿王室勿蹈

备国列代的复辙，所以特别写了这一章。亚氏当初讲演或行文时，似乎未必具此深心，只是作为学术研究，

尽其所知以仆分析而阐明其利弊；次序所以不尽相符，是由于文章非一时着笔、一气呵成的缘故。



伯利安德对另一僭主司拉绪布卢所作摘除田畴间高大黍穗的劝告④，他的用意就
直指着这些贵要，暗示司拉储布卢应该随时芟刈邦内杰出的人物。

曾经讲过⑤，君主制度备邦中发生革命（政变）的原因应该相同于［其它」
立宪诸政体的各邦。不义、恐怖和鄙薄常常为人民背叛其君主的原因。不义
（不公道）的严重者为肆无忌惮的凌辱和没收他人的财产，这两者最容易激
起反抗。僭主政体和君主政体中所发生的革命，其目的及其原因（动机）相
似，也相同于[其它]诸政体中那些革命者的目的。独断的枕治者们总是名位
煊赫而又富于资财；而名利两者恰正是人人的大欲。革命的锋芒有时直接指
向君主的人身，有时则目的在于倾覆其权位。由凌辱所激发的叛乱往往报施
在人身。

凌辱的种类很多，但所有各式各样的凌辱所造成的结果则同样是受辱者
的忿怒⑥。凡是在忿怒狂热的时候直接冒犯君主的人们一般都不是有什么野
心，而只是怀有私恨，志在复仇而已。在雅典，哈谟第俄和阿里斯托盖顿的
袭击庇雪斯特拉托族僭主兄弟起因于哈谟第俄的妹妹受到了侮辱而自己也被
欺凌。哈谟第俄既然为了妹妹投袂而起，阿里斯托盖螟也为了友谊，奋不(40)
顾身①。<②此外，在安布拉基亚也曾有谋杀僭主伯利安德的事件，当他同所宠
幸的少年亲媛的时候，嬉言罔他是否因而得孕。(1311b)这种侮弄个人感到了
羞辱。［马其顿的]鲍桑尼阿斯因为腓力王容许[他的宠臣」阿太卢及其附从
对他施行无礼，曾经企图刺杀腓力③；小阿敏太狂言德尔达少年时曾经受过他
的溺爱，德尔达愤而谋弑了小阿敏太④。塞浦路斯的欧梵哥拉，其子奸占了一
(5)个侍宦的妻室，这个侍宦也由于羞愤而杀死了欧梵哥拉作为报复①。许多
弑逆事件都是由于君主们对其臣民切身的凌辱而激发的。克拉泰俄和［马其
顿王」阿契劳斯素有嫌隙，虽细故也可引起积愤。阿契劳斯曾允许克拉泰俄
在他的二女中选要其一，但后来竟然食言了，这是克拉泰俄起事的真实原因。
阿契劳斯在同瑟拉斯和阿拉培俄②剧战到形势紧迫时，就不顾成的，径将”长
女嫁抬爱吕米亚王，而将幼女配给爱吕米亚王［前妻所生]的儿子，他自以为

                                                
④ 阿契里之子纽柏托勒密（Neoptolernus）引众至伊庇罗斯（Epirus），征服 圣境：遂立为共地莫洛修人之

王（普鲁塔克：，《昆卢斯传》，Pyrrhus，公元前 318— 272 年）。
⑤ 君主或王室为社会各阶级利益的仲裁者这种观点，十九世纪哲学家如 法国孔德（1798—1857）、德国黑

格尔（1770—1831）都是这样主张。本书十九世纪 《康格里夫校本》的附录“君主政体论”也采取了亚氏

的这个观点。
⑥ 见卷三 12796、卷四 1295a19。
① 参看卷三章十四 1285a24—29。
② 米提利尼寡头政府不让平民为重武装兵，见《修昔底德》iii27。雅典也曾有过同样情况，见色诺芬：《希

腊史》ii3．20。僭主不让平民为重武装兵更属常见，庇雪斯特拉托曾解除平民武装（《雅典政制》十五）。
③ 雅典“三十”寡头为政时曾将城内平民驱逐到拜里厄港埠和其它郊区（色诺芬：《希腊史》）ii4．1 等

书）。斯巴达人占领曼底涅亚时曾进行“疏散”共实际作用就在削弱平民势力，巩固寡头政权。僭主迁移

城区贫民至郊区的见于史籍者有叙拉古的葛洛（《希罗多德》viil56）、雅典的庇雪斯特拉托（《雅典政制》

十六）、西基雄（Sicyon）的诸僭主（普吕克斯：《词类汇编》vii68）等。
④ “匹敌”，犹如说“同业中的对手”；参看下文 1312b5“同行必妒”注。
① 见卷三 1284a26—33。
② 参看本章开始 131061—3语。君主政体发生变革的原因跟其它诸政体相同，则本卷章二所列举十一端动

机也适用于本章，例如下文 1311a25—28 所言“恐怖”、“鄙薄”、“纵肆”，都先见于章二的 1302h1—4。



这样一来，那长子往后同[王的后妻]克娄帕羯的儿子可以互相亲爱。这虽可
说是发难的借口，实际上克拉泰俄对于阿契劳斯的以娶臣相待，久抱怨恨，
早存异心了。拉利撒的希拉诺克拉底同克拉泰俄叛谋的原因亦相类似。希拉
诺克拉底以劈幸进身于阿契劳斯的宫廷，阿契劳斯曾答应相助，使他回到乡
邦，但阿契劳斯老是没有实行诺言，因此希拉藉克拉底痛感阿契劳斯以虚情
而逞其骄肆，自己深受了侮弄③。另一个例是[色雷基王］哥提斯的披杀①；巴
隆②和埃藉城的赫拉克利图所以要(20)杀害哥提斯是为了报复他责辱他们的
父亲的仇恨；而阿达麦所以叛离其王，则由于幼年时的被阉割实出自哥提斯
的暴命，想到格身的伤残，他就欲得而甘心了。

许多人以受到体罚为凌辱；身被鞭答的人们以不胜羞耻的(25)心理，激
发起一时的恼怒，便勇往直前地进行狙击，或竟然杀死了课罚他们的王室官
吏，甚至把剑锋加于王族。例如，在米提利尼，墨伽克里途遇彭葫卢族③在路
上以棍棒殴打国人，他就呼集朋从，袭杀了他们；后来又有斯摩第斯因被［这
个族中的另一个名为]彭茜卢的人把他从妻室面前拖出给予杖刑，他也袭杀了
这(30)个彭茜卢族人。德堪尼沽所以成为谋杀阿契劳斯王的首领，原因也相
类似，一朝身被捶楚，他就开始纠结［失意的克拉泰俄和希拉诺克拉底」，
准备叛变。德堪尼沽曾批评欧里庇得的杰作气息浑浊，触犯了这位诗人。阿
契劳斯王把德堪尼沽交抬欧里庇得，使加笞罚，德堪尼沽从此便怀恨在心了
④。由这些类似原因(35)激发的谋杀和叛变的史迹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我们前面曾经讲到，以恐怖为动机可以在立宪诸城邦（其它诸政体）中，
也可以相似地在君主城邦中引致叛乱。阿尔泰巴尼所以谋杀［他的主上］磋
克西就由于他有所恐怖。他擅自缢死了大流士—一方面自以为这事进行于磋
克西宴饮酒醉之间，可(40)能他自认糊涂而不予追究，同时却又常常心怀疑
惧，惟恐磋克西因此周罪⑤。

                                                
③ 以下所举变革的实例是照 1311a25—27 所举起因的次序叙述的：不义之为”凌辱”形式的最易激起事故，

其实例见于 1311033 一 b35。由于“恐怖，者，在 1311036—40。由于鄙薄者，在 13121—22。以下由君主

之为人所鄙薄这一原因转到革命者的个人“野心”等，这就超越了 1311a25—27 所开列的三端。
① 庇雪斯特让托死后，其子希庇亚（11ippias〕和希巴沾斯（Hipparclius）继承为雅典僭主。哈谟第俄

（HarTnodius）以美貌著称，希巴沽斯求其情爱而不得，因此侮辱了他的弱妹，使不得为泛雅典娜节游行

行列中的提篮女，并诟辱哈谟第俄。阿里斯托盖顿（Arlstogeitn）和哈谟第俄相友爱，遂结党在这个节日袭

击僭主兄弟。既杀死希巴沽斯，哈谟第俄当场伤亡，希庇亚执阿里斯托盖顿，经严刑拷讯而死。其事在公

元前 514 年，详见《修昔底德》v154—59 和亚氏《雅典政制》十八。《邪典政制》中所记凌辱哈谟第俄的

是庇雪斯特拉托侧室、阿尔咯斯女子提谟娜莎（Tiirion8ssa）所生少子帖萨卢（Thessalu），即希庇亚等的

异母弟。本章下文 1312b30，说庇风僭政因此复灭，依《雅典政制》十九和《修昔底德》vi59，希庇亚为斯

巴达军和雅典反僭主政体的平民所困，终于被逐走，雅典重建平民政体，事在四年以后（公元前 510 年）。
② 1311a39—b23 所让人事都由婚烟或同性恋爱纠葛而激起事变；有些得之于焉某顿史乘，另一出于塞浦路

斯，又一出于色雷基，又一出于安布拉基亚：都不是希腊城邦。这些故事好像都出自稗官，可资谈助而不

合作政治学研究的材料，一般枝本多加<   >。《巴克尔译本》删出正文，另行译存于章末长注。
③ 腓力遇弑事详见《狄奥多洛》xvi93（参看格洛忒：《希腊史》ii90）。腓力卒年在公元前 336 年，《康格

里夫校本》序、《腊克亨译本》序都根据这点认为卷五是亚斤在公元前 336 年以后晚年所作。
④ “小阿敏太”（’Ap 彻了 o，什贝叩切）当为一个玉的名字，但此节所说情况同属其桓王阿敏大第二及

第三（腓力之父）生平部不符。或为爱吕米亚的王族。年未能确定。
⑤ 《色奥庞浦残篇》11T（缪勒编《希腊历史残篇》1295）述此事较详并稍异：宦者司拉绪达俄（Thrasydaeus）



君主有时因受人鄙薄（丧失尊严）而披袭杀。［叙里亚王」窿(1312a)
尔达那巴卢混杂于妇女之间梳理羊毛，有人①看到了这件事，[知道他轻忽，］
就动意刺死了他——这当然只是道听途说，但这样一类事情即使不是遭遇于
萨尔达那巴卢其人，也很可能另外有人曾挫这样受害。［叙拉古僭主］狄欧
尼修（后主）也相似地因(5)为被人鄙薄而遭到狄昂的袭击；狄昂看到他沉湎
醉乡，失却国内人众的崇敬，就藐视他了②。⋯⋯一个独断的统治者有时甚至
于身边的亲友也觉得不屑与之相处；他虽对他们寄以心腹，在他们看来这只
是糊涂，便更加轻视而大胆地进行他们的图谋了。(10)叛徒们轻视主上，一
到自信足以制胜的时机，他们就举事了，这时他们不再顾及任何当前的危险。
将颁倒倒戈以向其君玉的情形一般就是这样。譬如，居鲁士既熟知阿斯第耶
季生活奢靡，精力日衰，便悍然发难③。色雷基人修色斯是亚麦杜哥(15)王的
部将，也由于相似的原因而犯上作乱④，事变有时起于一因，但有时则是多种
祸根的迸发。例如密司利达提的攻杀［他的父亲、波斯总督]阿里欧巴查尼斯
①，就出于鄙薄的思想而兼有个人的贪图（君王的部属中要是有人赋性强悍而
又委以军事重任，就往往有多种原因促成他的叛离。原来勇敢而希望有所(20)
作为的人，一旦操纵了权势，就深信自己一经举动，不难成其大事了。②

由于雄心（争名）而起的变乱，其性质大异于上述的那些情况。因为重
视举世不朽的声誉而发动大事的，就同那些贪图(25)大利和高位而冒险击
刺，以取僭主们的生命者，迥不相同。在他们看来，杀一僭主，扫除苛政，
正是震憾世间的伟大事业，人们要是能使这样的声名永垂于今后，的确远胜
于专城或得国。实际上，凭这种动机而表现得特别勇敢的人是从来所稀有的。
必须具有舍身取义的精神，才能不计成败利钝地遂行其素志。(30)怀抱雄心
的人们应该像狄昂那样果决：当狄昂率领着他的一小队附从者，开航出战狄
欧尼修［后主］时，说：“我们一行前进，将会到达什么样的地步，可以不
必预计；今天我们已经举起了(35)我们的旗帜；即使一经着陆，我就阵亡在

                                                                                                                                           

杀欧梵哥拉（Ev8g0）并杀其子柏尼太哥拉（Pnyt 间 96ras）（参看格洛忒：《希腊上》ii76）。
① “阿拉培俄”当即《修昔底德》iv79（公元前 424 年纪事）所涉及的林克斯泰族的“阿利培俄”依《斯特

累波》326 页，阿拉培俄有子名瑟拉斯，孙名阿拉培俄，阿契芳斯所与作战的可能为他的子及孙。
② 克拉泰俄、希拉诺克拉底和德堪尼沾三人（1130“30）合谋袭杀阿契劳斯事，在公元前 399 年，见埃里安：

《杂史》viii9 和《狄奥多洛》xiy37.5。瑟拉斯和阿拉培俄为林克斯泰族（Lyneestae）含义，受吕米亚（Elymeia）

为林克斯泰的南邻，可以牵制瑟拉斯和阿拉培俄的兵力，所以阿契劳斯急于以婚媾之好，结为与国。
③ 哥提斯，被刺杀事在公元前 359 年（叁看格沽忒：《希腊史》180）。
④ II 各补本及《贝克尔校印本》等均作巴陲（flaFpp。ov） ，rMgP1 作“庇险幻。德谟叙尼：《反阿里斯

托克拉应》119、127、163 都说及杀哥提斯的凶手为“庇淑”。《维多利校诠本》从卑内伏伦修法比

（FabiusIBoneyo］en 一），校作”庇淑”：《苏校》从维多利。蔡勒：《柏拉图》（Plato）英译本 30 页

注，就应该是“巴隆”。
① 希腊大移民时期，爱奥里人至累斯博岛拓殖者，其领袖为彭酱卢；彭茜卢是遏勒斯底（‘Opor）的非婚

生子，见《鲍桑尼亚斯》iii2.1、《斯特累波》582 页。彭茜卢氏后来成为米提利尼寡头城邦中的统治世族，

此节称之为王族，犹如埃吕司勒有巴西琉族（130518 注）、米利都有的勒伊族（Fele 二 dae），各地始迁

祖的后裔常常称为王族后裔。
② 欧里庇得卒于公元前 406 年，阿契劳斯遇弑于公元前 399 年，德堪尼沽等由蓄意叛变至实行犯上，蓄谋

经历六年之久（格洛忒：《希腊史》ii76）。



「叙拉古的]滩头，这也很好地完成了我的心愿。”①然而，这样果决的性情，
毕竟是不多见的。

我们曾经讲过②，其它各种政体③被毁灭的原因之一为外(40)力，僭主政
体也同样可被外力所毁灭。另一政体相反的城邦可(1312b)能比一个僭主的城
邦为强大。原则（主义）上同它相反的城邦就会发生毁灭它邦滑主政体的企
图，如果这种意志，济以实力，就将见于行动。儿种不同类型的政体都包含
着反对潜主政体的原则。极端平民政体的采取群众惜专型式者，往往同［个
人］僭政相斗争，这有如希西沃图所说“陶者就老是和陶者互相吵吵闹闹”①

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的与僭主政体为敌，其理不同，这里是因为两方建政的
宗旨相异。所以，以王室为主的拉栖第蒙摧残了大多数的悟主城邦，叙拉古
在享有良好政体的时代②也奉行相同的政策。(40)

僭主政体破毁灭袍另一途径为由于肉部夫和。参加僭主政体体系中的人
们往往互存嫌隙。叙拉古的葛洛家族从前就多阋墙，现世的狄欧尼修第二家
族也常常发生内讧③。葛洛所创的僭业终被毁于司拉绪布卢。司拉锗布卢为葛
洛和[葛洛的继统僭主］希厄洛的弟辈。希厄洛死后，他谀事葛洛的嗣子④，
引诱这位幼主堕落到荒淫的生活中，而让他实际执掌着国政。嗣主的(15)亲
属于是结合党羽企图剪除司拉储布卢，以挽回嗣主的权力；但跟着事势的发
展，这一集团中有些人就变本加厉地乘机驱逐了整个僭统家族。至于狄欧尼

                                                
① 阿尔泰巴尼事，见《狄奥多洛》xi69，查士丁尼：《马其共一顿兴亡史》，以及福修斯《书录》70 所存

克蒂茜亚：《波斯志》（Ctesias,“Persica”）：阿尔泰巴尼为波斯王磋克西（公元前 486—465 年在位）的侍

卫长，谋窃王位，先加害于磋克西，再诱惑磋克西的少子阿尔泰磋克西[第一]，（杀其长兄大流士（hapsios）

而夺取了王位（公元前 464—434 年在位）。随后又谋杀阿尔泰磋克西未成，为阿尔泰磋克西所杀。依上述

史迹，《施奈德校》“磋克西”为“阿尔泰磋克卤”（1131h38 行）；《苏校》从施奈德。仗《狄奥多洛》

等所记阿尔泰巴尼缢死大流士非擅杀，这里所谓“疑惧”和“恐怖”不相符会。纽曼认为亚氏语或另有所

本，不作校改。
② “有人”或“某人”，据《雅典那俄》528E，这“某人”应为萨尔达那巴卢王的部将，波斯北米第亚人阿

尔巴基。其事迹有两说，（一）这个叛将就在梳羊毛处刺杀其王，（二）阿尔巴甚引军逐共王，萨尔达那

巴卢战败自杀。亚氏此节从前说（出于杜里斯 Duris）《狄奥多洛》xi69 和查士丁尼：《马其顿兴亡史》i3

从后说（出于克蒂茜亚）。
③ 参看下文 21—39。狄昂起乒驱逐从欧尼修后主的动机应兼有对僭主的“鄙薄”及其个人的“放心”。普

鲁塔克：《狄昂传》18、21，说狄昂固然识破后主孱弱，而其起事近因则为狄欧尼修籍没他的财产和妻室

之故。
① 依《希罗多德》107 和其它史籍，居鲁士应该是亚斯第耶季（孙；但福修斯：《书录》所引克蒂茜亚记

载未言及两人祖孙关系。从亚氏这一节看来，居鲁士好像是亚斯第耶季的邮将。
② 修色斯，见色诺芬：《长征记》（Anabasis）vii2.32：色诺芬从波斯回归希腊雇佣军，途中曾帮助修色斯

恢复其父亲的领地（公元前 400 年）。《希腊史》＞iv8。26，又言及修色斯为色雷基“海滨地区执政”，

同奥特利赛人不和（约在公元前 390 年〕，司拉绪布卢为两邦调停。《狄奥多洛）＞Xii1105.31xiv94。2 称

修色靳为“王”。这里称他为“色雷基人”，同上述两书相异。
③ 《苏校》二版 1692 注，认为这里所举阿里欧巴查尼斯，是谤都（黑海）南岸的波斯总督（公元前 363—336

年间在任），死后，共子密司利达提第二继任为总督（见色诺夺：《居鲁士的幼年教育》，Cyropaodla，

vlii8.4）。诺尔特克：《波斯史论》（N61deke，AufstJezufporsslieGesch，）72 页，认为这个阿里欧巴查尼

斯应该是继任法那巴槎的希腊斯滂总督，公元前 367 年叛离波斯，被执，后二年死。
④ 《纽校》17—20 行这句加《》并移接 6 — 7行间，下章 1315010—13 句和这里 17 行以上一节相应。



修借主政权的倾覆则由于戚属狄昂，狄昂起兵攻后主，获得平民势力的帮助，
战胜并驱逐了他，但自己不久就死亡。

激发人们攻击僭主政体的两个主要动机常常是憎恨和鄙(20)薄。惜主必
然受人憎恨；但这要等到它同时被藐觎的时候，僭主政体才真被推翻。所以，
凭自己力争经营而创建其统治的悟主一般都能维持其政权，迨传至后代，往
往容易丧失其先业①。生长在豪华之中，忘记了一切艰难，他便既为大众所鄙
薄，也随时(25)给了攻击僭主政体的入门以可乘的机会。憎恨也包含忿怒的
情绪，忿怒会激发斗志。忿怒实际上是一个有效的刺激，凡是被激怒了的人
们常常不再计较利害而勇于战斗。凌辱最容易搅乱人们的情储；庇雪斯特拉
托僭主政权的覆灭以及其它各家僭主政(30)权败亡的原因就是这些。对于敌
人有所憎恨，不一定就会感到苦恼，这时人们尚能顾及利害。忿怒和苦恼相
结缠，既怒且恼的人就易于丧失理智②③。

筒而言之，凡前面所说①，倾覆未经验和的极端寡头和极端(35)平民政体
的原因，都同样可以倾覆僭主政体：这些政体实际上就无异于集体僭制②。王
制最不易为外因所破坏，所以就较为持久；王国的灭亡，一般都由于内因。
君主政体发生内讧的途径有二。其一为王族内部的自相倾轧：另一是君王的
血越法度，企求(10)更大更多的特权，不自足于王室的本分而希求僭主的擅
专。王(1313a))制，在今日业已过时；现世有些称王称孤的政体毋宁都是君
主或僭主的个人专制。君主政体为基于公意的统治，君王执掌着邦国的要政。
目前各国既然盛倡平等，这样杰出而足能担当王室尊荣的人物几乎已经不可
复得了，因此，人们一般都不会同意谁来做他们的王上；要是有人凭借机许
或武力把个人统治强加于众人，就会立即被指斥为僭政。对于一家世袭的君
主政体，(10)还该提到另一个倾覆的原因。这一型式的诸王常常为人民所鄙
薄；或者忘却了自己只享有王室的尊严，却并无僭主的权威，他们竞损害或
凌辱他人。于是他们的灭亡就指日可期了。僭主可以不管人民的是否同意他
为僭主而继续施行他的僭政，就王位说来，如果所统治者并不乐意做他的臣
民，那就不成其为君王(15)了。

君主政体（一长制度）的毁灭就由于这些以及和这些相类似的原因［我
们现在可进而讨论保全这一杭治型式的方法」。

                                                
① 叙拉古僭主，狄欧尼修前主（公元前 406—367 年在位〕两败迦太甚而以西西里称雄亚得里亚海各邦间。

死后，其子继任，遂多内肛，公元前 366 年后主逐出共姊夫狄昂。迦太基乘讥攻西西里，侵略其西部城市。

科林斯帖谟利昂（Timoleon）引军赴缓。迦太基乒退，叙拉古改建为平民政体，后主旋又恢复僭主政权。

公元前 357 年狄昂以流亡之众回攻，战胜后主守军，人主叙拉古，旋为加里浦（Callipn）所暗杀，狄欧尼

修于公元前 356 年被逼逃亡到意大利的洛竟里城。
② 见章七 1307D19—24。
③ “其它各种政体”“其它”表明“僭主政体”也是“诸政体”之一，这和本章行文都以君主和僭主政体两

型同[立宪]诸政体”对举者相异。参看 1310bl 注，卷三列君主类型在诸政体之内，但该卷中章十五 12868—13

却将君主制列于一般政体之外。
① 希西沃图：《作业和时令》25—28，说“陶工同陶工相争，樵夫同樵夫相吵，歌者和歌者相嫉”。这同

中国俗谚“同行必妒”之义相同。色诺芬：《雅典共和国》（Eep。Ath，）iil0“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相

似者相亲”，意思与此相反。
② 叙拉古自葛洛僭统告终，改建为贵族政体或贵族性质的共和政体，历五十多年，约在公元前 465—412 年

间。



章十一概括而论，保全各种君主制度的方法应当求之于同其毁灭原因相
反的途径。要是分别而言，就让我们先说君主制；(20)凡采取温和舔恭政策③

的君王常常能够稚持他们的名位。王室的权威较小者，其统治往往较为耐久
而少受损害；他自己既因此而不致妄自尊大，处处专制，就多少保持些同他
人平等的观念和行为；另一方面，他的臣民对他也因此而妒忌较轻。这就是
莫洛修人的王室④所以历世不堕的禄故；拉栖第蒙王室的长期存在，也可说是
一部分由于两王分权的旧制①，一部分由于色奥庞波(25)随后在其它许多方面
所采取的谦恭政策，其中创立“监察职权”这件事尤为显著。监察制度剥夺
了王室所固有的某些权力，但在长久看来，这样恰正巩固了斯巴达君主制②；
据此而论，色奥庞波的谦逊实际上增加了工室的作用。这就是他答复妻子质
狗(30)的要颁：史传王妻会质询色奥庞波遗给其子嗣的权力已经比他所受自
父王的权力大大减少，难道不感到惭愧。他说：“我确实无愧于后嗣；我所
传授给他们的权力将是历世更久的权力。”

至于保全僭主政体，可以有两个途径，这两个途径是截然相(35)反的。
其一为大多数僭主迄今还在奉行的治国传统方法。这种传统僭术据说大部分
是由科林斯的伯利安德所创始，但许多实际的措施也可能是从波斯的统治制
度中采集的③。传统方法中的各项措施，有些我们在前面论述僭主政体及其可
以得到保全的途径时已经讲到④，例如芟刈邦内杰出之士，剪除勇健飞扬
(40)(1313b)的人物。但这还须禁止会餐、桔党、教育以及性质相类似的其它
事情——这也就是说，凡是一切足使民众聚合而产生互信和足以培养人们志
气的活动，全都应加预防。此外，僭主也须禁止文化研究及类似目的的备种
会社，总之，他应该用种种手段使每一(5)个人同其它的人都好像陌生人一样
——人们如能会集而相互熟识，就会渐渐相互信任。僭主还要使住在城内的
人民时常集合于公共场所，时常汇集在他的宫门之前。这样僭主既可惜以窥
察人民的言行，也可由此使大家习惯于奴颜婢膝的风尚。凡是(10)这类以及
其它与此相似的⑤、通行于波斯和其它非希腊（野蛮）民族的手段，都同样具
有助长僭主威势的作用。还有一种手段是经常收集人民的言语行动的情报。
僭主们往往雇用密探，例如叙拉古就曾设置过所谓“女尚碟”①，而希尼洛常
派遣“窃听者”察访一切社会活动场所和公共集会的情况。这样，人们如果
(15)对探密探有所戒惧，就不敢吐露衷曲，纵谈政事；即或他们仍然有所讲

                                                
③ 狄欧尼修后主同妹夫狄昂内讧，参看 1312a39 注，事在公元前 357—356 年。这里（1312b10 行）称“现

世”好像《政治学》这书，亚氏在阿卡台米学院中便已开始属稿（参看罗司：《亚里士多德》，第一章“亚

里士多德著作总述”）。但凭其它若干证据，卷四、五、六业经大家论定为亚氏晚年之作。这里“现世”

一词是泛指数十年同事。
④ “葛洛的嗣子”，现在所有古籍均未能查见这个嗣主的名字。依《狄奥多洛》x166.司拉绪布卢继其兄希厄

洛为僭主；依本书本卷章十二 131 38，也说葛 洛三兄弟相继为僭主。该节或疑非亚氏原著。
① 参看柏拉日：《法律篇》卷三 695。
② 参看《修辞》卷二 1382a12。
③ 此节举“憎恨”为毁灭僭政的特殊原因，相当于章五 130460 一 24 对平民政体，章六 1305a37—41 对寡

头政体，章七 1307。5—12 对量族与共和政体，在叙述了一般原因后，另举其各别原因。
④ 见 1302j25—33、1304020—1306b21。
⑤ 参看卷四章四 1292a15、章六 1293a30。
① 参看柏拉图：《法律篇》690、691。



议，就免不了被密探们所侦悉。又一种手段是散播猜疑（不睦）的种子于朋
友和朋友之间、平民和贵要人物之尚、某些富室和另些宫室之间，使他们互
不信赖。僭主们还采取最末一种使人民贫穷化的手段，——这既可使人民没
有财力置备武装或屯(20)积粮食，也可让他们一天到晚忙碌于生计，不再有
从事政治图谋的余暇。埃及的金字塔（陵墓）建筑就可作为这种政策的一例②；
还有一例是居柏塞卢僭主政权对于神庙的异常豪奢的奉献①；第三个例是庇雪
斯特拉托僭主政权的营造奥林匹亚宙斯大庙②；塞莫斯岛上各大建筑中，波利
克拉底所增缮的工程③可举作第四例。所有兴办这些工程的目的是相同的：其
用意就在劳(25)苦人民，使他们常年消磨于役使。赋课也可以有相似的作用
和效果。我们可以举叙拉古的捐输作为僭主城邦苛征暴敛的例示，在狄欧尼
修前主时，规定在五年以内，照备家资产的全额分年捐输给国库④。暴君们往
往好战，其目的也正在使其臣民不得休息，而且不得不服从他俩的梳率。

［猜疑为僭主政体的特征]君王都由其朋从为之维持和拥(30)护；至于僭
主，却别有他的挫榆：他知道全邦的人民谁都想推翻他，但只有他的那些朋
友才真有推翻他的能力，所以朋友俩最不宜信任，对他们是应该特别注意的
①。因此，极端平民政体所采取的种种策略全都表现在僭主城邦中。两者都盛
倡家庭中的女权，鼓励妇女们监督并报告大夫的言行；两者也因相似的缘由
而(35)放纵奴隶②，希望奴隶能揭发主人的阴私。奴隶和妇女一般总不致于参
加反僭主的活动；实际上，奴隶和妇女在滑主政体中也像在平民政体中颇为
得意，他们也就乐于僭主的统治，像乐于平民政体一样，而民主政体中那些
装扮成至高无上的君主的“群众”，其所作所为也恰好类似僭主。所以“佞
臣”在这两种政体中(40)也都能获得宠幸而成为显贵。平民政体欢迎“群众
领袖”（德谟(1314a))咯葛），这种领袖尽可称之为“平民宫廷的佞臣”；
僭主们喜有卑恭的献媚——这正是官廷佞臣所擅长的事业。他们既乐于受到
奉承，僭主政体便成为若干恶人的朋比体系。具有自由人灵魂的，谁都不会
屈身献媚，好人们可以成为朋友，但他们决不肯敝(5)佞臣。［恶人则不但擅

                                                
② “关于莫洛修人的王室”，见普鲁塔克：《昆卢斯传》5：“莫洛修人和他们的王室时常共同宣誓，王室

誓必遵守法制，人民誓必拥护王室”。可见这一王室的建立为甚于公意而不逾法度。所说久长的情况，现

在无法考证。
① 希腊各邦行两王制者，除斯巴达而外尚有卡杜斯人（Kaaottgla‘），见普鲁塔克：《阿尔泰磋克西》（aX。 ）

24。韦兹：《德意志宪政史》（wait）T283、300，说欧洲旧族如阿拉曼尼人、布艮第人、东哥特人、图体

根人、法兰克（Alaman，，Bilrguudinnq.，Ostrogo、1is，Tliurl、ans，Franks）都会有二王分权并存的制度。
② 《希罗多德》165 ，色诺芬：《拉根尼共和国》viii3 等说斯巴达监察制度创于莱喀古士（公元前第九世

纪）。柏拉图：《法律篇》692A，说创于莱喀古士后某人。亚氏此节指明为色奥庞波王（公元前第八世纪

中叶）。
③ 波斯列王翦戮群雄，广播侦探，搜罗才智之土而豢养他们于宫廷，以巩固共统治的各项措施，参看柏拉

图：《法律篇》697O 以下。
④ “芟刈杰出之士”为伯利安德的方法，最先见于卷三章十三 1284”26—33、本卷章十 1311a15—22。
① 这类专制君王的愚民策略，在亚氏当时所知者大抵风波斯为多。纽曼注 释这里所说“其它与此相似的手

段”，当指波斯（非希腊民族）等国所行“膜拜”和“神鬼附体”（假托神言以神化王室，使民敬畏）。
② 普鲁塔克《论干预》（DeCurios. ）16 和《狄昂传》28，都说叙拉古狄欧尼 修僭主政权设有”探事警察”

字用阳性语尾，应为男员。苏斯密尔 校订“女谍”字样为“谍控”。依塞普尔维达拉丁译本 181 页，原文

当为“探事警察”。格洛忒：《希腊史》卷二 83，说叙拉古僭主雇用“女谍”，事属可能。



长谄谀]，而且他们又是奉旨出去尽于坏事的好工具；正如谚语所说：“铁钉
可用以敲出铁钉。”①僭主的习惯就是永不录用具有自尊心和独立自由意志的
人们。在他看来，这些品质专属于主上，如果他人也自持其尊严而独立行事，
这就触犯了他的尊严和自由；因此僭主都厌恶这些妨碍他的权威的人们。暴
君还有宁厢以外邦人为伴侣而不顾交接本国公(10)民的习性，他们乐于邀请
外邦人，同他们餐聚并会晤；他们感到外邦人对他们毫无敌意，而公民却抱
有对抗的情绪。

这些就是所谓僭术（“僭主的家法”），也就是用作维持僭政的手段；
但求有补于自己的政权，僭主是不惜采取任何恶劣手段的。我们可以把上述
这些手段及其相应的目的综合为三项要(15)旨。第一，僭主的目的及其所采
取的下段在于摧毁其臣民的精神（志气）。他们懂得，任何精神衰弱的人就
对谁都不作反抗。第二项要冒是散播并培养人与人之尚的不睦和疑忌。人们
一旦互相信任而达成团结，才能起而推翻僭主政权；所以僭主经常同好人们
为仇。他们知道好人俩对于其统治多所不利——好人既不愿被人看做奴隶而
以受治于专制政治为耻辱，而且他们又习于互信，尊重朋友之义，不做诬害
告密等卑劣的勾当。第三项要旨为削弱臣民，使人人都无能为力。人们如果
明知起事没有成功希望，也就不敢轻意尝试。于是，全邦人们如果全部软弱，
那就谁也不会起来与僭主为难了。(25)

这里，我们把僭主们常取的诸手段会撮而分列起来就是这么三个要旨：
（一）在臣民间散播抖培养不睦和疑忌，（二）使臣民无能为力，以及（三）
摧毁臣民的精神②。这里已说明了保全僭主政权的两个途径之一。我们还得继
摘叙述另一途径，这另一(20)途径所有的措施几乎全然相反③。我们试回溯一
下君主政体所由败坏的藉原因，就可明白这一途径的性质。曾狸注意到使君
主政体转成僭主政体为毁灭君主政体的原因之一，那么使僭主政体转成君主
政体就应该是保全僭主政体的方法了——但这个(35)博变应该保证修正了的
潜主仍能保持其个人权力，并且无论其 臣民是否同意，仍旧由他统治。倘
使莲自己的权力也一齐交出，这就等于取消了僭主政体。权力为僭主政体的
基础，必须继续固执；至于其它方面，一个僭主尽可依照王家的气象办事，
至(40)少可以装扮得像一位国王。首先④，他应该表现出自己关心公(1314b)。
库。他不仅爱惜财赋，不把国帑用作自己的赏赐，以致引起民众的不满，当
民众看到自己辛勤劳苦所得的收益，一经缴给公库，立即被嬖幸所靡费或落
入外邦人⑤和艺师技匠①之手，这是不会不愤慨抱怨的。又，他必须把自己的

                                                
① 《希罗多德》11124，说埃及以强迫劳役营造诸王陵墓，其旨在使人民困顿而不能别有所为，这同亚氏此

节对金字塔所述相符。希腊城邦劳役多数由奴隶袒任，无须征发公民；关于诸僭主使人民贫穷化，当指征

发财物。
② 关于科林斯居柏塞卢僭族的神庙献礼，在柏拉图：《斐德罗篇》236B ，曾述及有奥林匹亚希拉庙

（Heraeum）的宙斯大金像；该金像亦见于《苏伊达辞书》“居柏塞卢的献礼”条。
③ 雅典奥休匹亚宙斯大庙，在庇雪斯特拉托主政期间开始营建，历数代未完工（鲍桑尼亚斯：《希腊风土

记》178）；庇雪斯特拉托想同梅加拉的宙斯大庙竞胜。因此以特别巨大的规模设计这一建筑。
④ 依《希罗多德》ii60，塞莫斯岛上有三大建筑，但来言明这些建筑出于公元前第六世僭主波利克拉底。波

利克拉底所增缮的大建筑可能是一所宫殿。修意通尼斯：《加力古拉该撒本记》（Suetonius，Caligula）21，

说加力古拉会拟重修塞莫斯岛上故宫。这一故宫也许就是这里所说波利克拉底的建筑。
⑤ 这里所说的捐输相当于年纳百分之二十的财产税。依《狄奥多洛》1i5。6，叙拉古和迦太基作战时，狄



收支布告于国内——这种财务公开的政策，有些俗主的确曾涩实行②。这样的
措置，在人民看来，他似乎不像是僭主，多少类似一个管家了。他也不必因
此而担忧自己财用匮乏；只要邦国的实权没有旁落：他就不患无财；倘使他
必须出国远行，那么，如果有所亏空，反比留有窖藏或库存为有利。通常，
当僭主出征，静多公民随从他为士兵而驻守国外，他就顾虑着所委派的留守
人员和部队；要是府厚空虚，留守人员就无所觊觎了。其次，他在征税和需
要其它捐轮时，应当使大众明白这些款项都是为了公共事业的正当用途或军
事方面的迫切需要而征收的；对于城邦的收盆切不可祝作私蓄，他对(15)于
处理一切公帑，应该使自己表现出监护人或司库员的姿态。

［在个人行为和修养方面，]一位滑主应该示人以重威而不露严酷；凡人
和他接触，仰其容色，当使发生自然敬畏而元恐怖的情储。令人望而敬畏的
风度是不容易做到的③。所以，他如果(20)还不能在其它方面修养得有所成
就，至少应培育好军事品德①让大家对他都有他是知乓善战的印象。他绝对不
能在色情方面对人有所伤害；他自己及其从属都当避免伤害其治下任何人（无
论其为童男或少女）的贞操的嫌疑，不让民间流传淫秽的蜚藉。僭家的妇女
对于其他的妇女也当循规蹈矩，无所烦扰；好些僭(25)主政权就因为妇女的
放肆而致毁灭的。当个有些僭主速朝宴酞②，晨起投席，［海陆珍解并陈，]
日夕未已，继以长夜——他们还自炫其豪奢，以为这正是人阎所共羡的快乐
和幸而①一一一(30)个意图长期保存其统治的僭主应该一反这种无节制的欢
娱。关于人生行乐的思想，一个僭主必须克已自持；即使个人的操修不能达
到这样的理智，至少应该向世人表现自己绝不纵乐。民众见到沉湎醉乡的糊
涂虫总是容易引起鄙薄之意，认为他们是(35)不难加以袭击的；如果遇到清
醒而警觉的人，他们就不敢对他藐视而轻举妄动了。

实际上，一个僭主几乎应该完全一反我们前面所说僭主们的各种特性②。
他应该给他的城市投计而加以装演和点掇，让大家都以为他真是这个城市公
众利益的监护人，并不像一个专(40)制的主宰。对于诸神的祭仪他应该常常
显示自己的虔诚；人们(1315a)。认为他既对藉神如此恭敬，就不致于亏待人

                                                                                                                                           

欧尼修前主的舰队和陆军都极庞大；这时期捐输想必是很重的。
① 僭主对于朋友从属多猜疑，见伊索洛拉底：《论和平》（DePace）112 等书。色诺芬：《希厄洛》iii7，

记希厄洛，《狄奥多洛》Xv7.3 记狄欧尼修一世，都是猜疑之主。
② 极端平民政体“对于奴隶的放纵”，参看伪色诺芬：《雅典共和国》il0，柏拉 图：《理想国》563B，德

谟叙尼：《腓力》III3。
③ “铁钉[可用以敲]出铁钉”这句谚语同另一谚语“坏人可用以对付坏人” 相似，参看赖契和希那得文：《希

腊古谚》卷一 253、363、卷二 116。亚氏引用这句谚语稍稍改变了它的本意。
① 25—29 行综合而复述上文的三耍旨，施奈德、顾莱、贝克尔（1855 年重校 本），都认为这是后世插入

的边注，加。《苏校》认为仍属正文，不加括弧。
② 《纽校》1v448 页注，简述这相反的两途为（一）假定悟邦人民全都仇视僭主，因此，统治的方法为使

人民无力反抗。（二）在诱使人民把僭主当作全邦的管方或监护人，因此，他们不作推翻僭主政权的设想。
① 以下数节类似对一幼君的告诫。弗洛伦斯的马基雅弗利（H，Maohiavel 一 1111469—1527）：《君道》

一书的现实口吻与此相近。
② 僭主往往厚待外邦客人，例如叙拉古希厄洛一世以赏赐巨大著名当世（阿 里安：《杂史》，对外郊远来

的人赠遣尤厚（宾达尔：《壁西亚节颂）7ill71）。佰主 所接们的外邦人中亦往往有真实的诗人和学者（参

看《雅典那俄》656d）。



民，而且他们感觉到诸神会保佑向之崇拜的人物，也一定不肯轻意同他作斗
了。

同时还须注意到自己的虔诚不要被人当作愚昧（迷信）③。在任何方面看
到有[功绩和]德行的人们，他应孩予以尊荣（名位），所(5)授的尊荣要适如
其分，让这些人私自估量，要是跟他们同极或同业的公民们执政而论功度德，
他们的所得也未必就会更多。凡加思行赏，授予名位，都应亲自施行；但一
切罪剥削应由属官或法庭判决。一切形式的君主统治，［包括僭主政体在内，]
都要慎重注意，切勿让谁单独晋升到特别高的名位；倘使必须有所升迁时，
应当使若于人同时晋升，这样，他们之间便各思奔竞而互伺其短长了。或者
竟然有不能不独子拔擢的人，这就得仔佃审察(10)他的性情，不是豪健的一
派才可予以重任，要是其人豪健，就难免要作非分的举动。另一方向，如果
已决心撤除某人的显职，罢黜应该逐步实行，不宜在旦夕之间骤然削夺他所
有的权势④。一个僭主应避免任何形式的暴戾行为，对于人们滥施体罚（人身
(15)凌辱）①以及伤害青年男女贞操这两者，尤其要切戒。逢到珍惜荣誉（好
名）的人们，他应该特别谨慎。在珍惜财产（好货）的人们，谁要是损害他
们的财产，必然引起他们的盛怒；高尚而好名的人们则在荣誉受到亵演时，
必然憎恨。所以僭主必须避免对于人们的凌辱行为；在不得不有所责罚时，
他至少要使大家明(20)白他是施行严父的训教，目的不在加以凌辱。他如果
有时同青年男女过从盘桓，应当使人认识到他心存热爱，并无依仗权势，逞
其恣肆放荡的意图②。对于所有这些事情，一般说来，他只能「给予那些被视
为受辱的人们]以更大的荣誉，以补偿他们所遭的伤害（荣誉损失）。(25)

行刺的阴谋对于僭主最为危险，如刺客但求成事，不惜身殉，则更须慎
防。因此，对于自感受辱或为了他素所亲好的人们受辱而感不平的人应特别
戒备。人们激于愤怒而蓄意一(30)逞，必然奋不顾身，所以赫拉克里托说：
“如果有人抱有决死之志，热血沸肤，出而报复他的仇恨，那是浚有人能够
和他对抗的。”①

[关于社会方面，]一个僭主应经常记住整个城邦是由两个部分（阶级）

                                                
③ “技术家”包括艺术家和工匠，其意当指“奇技淫巧”。希腊各邦僭主除不 惜重金以求雕刻、绘画等美

艺外，亦常争揽厨师、医师、演员、舞伎以及缝纫、装饰 等匠师（参看《希罗多德》iil31，塞莫斯僭主波

利克拉底以巨额年俸同爱琴那和雅 典相竟，争聘克洛顿名医事）。有些僭主除奇技淫巧外，也确实重祝邦

国所需要的 工艺，例如狄欧足修前主以巨赏奖励制甲（《狄奥多洛）＞Xv41.4）和造币技师（赫德： 《钱

币史》154 页）。
④ 叙拉古僭主葛洛（《狄奥多洛》xi26.5）和芮季俄僭主密居索（ cythLls）（《狄奥多洛》xi66）都人公开

财务。
① 有两种意义：（一）羞耻和（二）敬畏，此处作“敬畏”解。敬民同“恐怖”或“惧伯”之别，参看《集

团》卷十一章五十三 905 5，柏拉图：《法律篇＞＞886A 等。僭主大都习干严酷，例如息勒尼僭主阿尔基

雪劳二世（Aroesila1sII）的称号为“严酷者”（普鲁塔克：《女德》25），黑海南岸赫拉克里亚城僭主的

始祖克里亚沽（C1eard、us〕，“性情暴躁而严酷”（伊索格拉底：《书翰》，Episii2）。惟王者方能保持

“重成”（普鲁塔克：《德米羯留传》，Deme1us，2）。
② III 抄本、《贝克尔校本》作“政治”品德、《苏校》和《纽校》从马德维格：《希腊典籍对勘》（M a，

dvig，Ady。Critioaadscrip.Graoo，，1871）1468 校订，作“军事”品德。
① 《雅典那俄》435E，引亚氏：《叙拉古政制》（paxodcovJlo）（原书今已逸失），说狄欧尼修后主曾连

朝宴饮九十日。



——穷人和富室——组成的。他须尽力防止这两部分的互相扰害，如果可能，
要使每一部分都咸到僭主有助于他们(35)并为他们的保障。可是，两者中如
有一部分较强，僭主应该先使较强的一部分靠拢到自己这边②。他既获得邦内
较强部分的拥护，在一旦有急变时，便无须采取解放奴隶或解除公民武装③

等手段了。他要是原来拥有实力，则两方的任何一方如能加入到他这边，就
足以击败任何反对僭主的叛乱。4。

我们无须一一详述这些政策的细节；这里关于僭政的一 315b 般手段业已
说明。一个僭主，在他人民面前，应表现为大众的管家或本邦的仁王，而不
是一个专制的僭主。他应表现自己不重私利而为万民公盆的监护人。他应以
克己复礼为平生素习，万事不为过分。他应交友于著名人物而同时也要求取
平民群众的好感。应用这些方法，他不仅无须压抑其人民的精神意志，那(5)
些被统治的群众可以保全较好的品质，他的统治也可成为较高尚而值得受人
欣羡的体制；而且他自己也因此不再是被人民所恐怖和憎恨的目标了。还有，
他的统治既可因此较为持久；自己的习性也必日趋于善良，即使不容易达到
全善，至少可得半善。要是说他已转成半善半恶，那么至少已经不是全恶的
了。(10)

章十二④〈可是，［就持久而论]于所有各种政体中没有比寡头和僭主政
体更为短命的了。存在得最久的僭主政体为西基雄的奥萨哥拉及其后代，这
一僭主政权历百年之久。这一僭族所以能够如此久长是由于他们善自节制，
治民温和，施政大体上遵循法度。[在奥萨哥拉族中，］克勒斯叙尼尤以将才
（武德）见重于(15)当世；其他列主也都爱护其人民而得到大众的欢心。史
传克勒斯叙尼在竞技中屡被裁判为失败者，他却给裁判员加上花冠而称许他
的公正；据有些人说西基雄广场中现存的一个坐像就是(20)那个裁判，以证
实这一故事①。关于雅典僭主，庇雪斯特拉托曾有一个类似的传说，他受到亚
留巴古（元老院）的传唤，便恭敬地作为被告而答辩所质讯的案件。

以僭主政体传世的悠久著称者，其次应为科林斯的居柏塞(25)卢族，前
后共历七十三年有半：居柏塞卢在位三十年，伯利安德在位四十年又半，戈
迪亚斯之子伯萨米底沽在位三年②。科林斯僭主政体所以如此悠久的原因跟西
基雄的僭主政权相同：居柏塞卢颇得民心，主国三十年，出入不带卫士；伯
利安德虽素称专制，但一时将才，没有能同他匹敌的。(30)

第三个传得鞍人的僭族为雅典的庇雪斯特拉托父子，但他们的统治曾经
中断过一些年月。庇雪斯特拉托曾两次被驱逐出国，所以前后三十三年内，
在位仅十七年；诸子相承又十八年，实际在僭位共历三十五年③。

其它僭主政体的为期较久者有叙拉古的希厄洛和葛洛。但(35)僭室的寿

                                                
② 塞讪罗斯的撒拉米斯僭主尼古克里（Nicoeles〕和推罗王斯特拉托（trato）竟比豪奢，以宴炊放荡为人间

快乐和幸福（缪勒编：《希腊历史残篇》卷一 299 存录色奥庞波：《马其顿王腓力史》残篇 126）。
③ 见 1313a35—1314a29）。
④ 以“神道设教”为罔民之一法，马基雅弗利的宗教观念与此相类似。亚氏 自己的神学思想见《形上》卷

十二者，为“宇宙万有，一神为之主动”的说法，但他仍 然尊重希腊传统的多种习俗和祭仪。
① 叁看章八 1308h15。
② 同章十 1311h28—35 和下文 21—22 行相应。
③ 参看 1311”1—20 等节。



命究属有限，这一家仅历一十八年①：葛洛为僭主七年，死于在位的第八年；
希厄洛继统十年；司拉绪布卢嗣位②十个月而被驱逐。

实际上，僭政一般都是为期短促的。>
现在我们已说明了诸政体和君主（一长）制度所由毁灭和保全的全部或

几乎是全部的原因。[最后我们还得说到]③在［柏拉]3116 图的]《理想国》
中，苏格拉底曾经对政体的变革有所论迹，但他的论旨是有缺憾的。首先，
他对于自己提出的第一种理想政体应可发生的变迁并未另作说明。他只泛言
世事消长，人间没有永不变迁的体制；而万物都有其生灭的周期；他又进而
叙述一般的变迁都可由“数理（数式）”推求其原因，这种数式中的“三分
根”(5)（3：4），“婚配于五”而成“两个谐合律数”——照他说来，这种
律数可在他们转作“立体”时发生①。他由数理假定人类的繁殖有时或不合于
自然[正常的数式]而产生劣变的品种，这些品种既(10)属卑弱，就不堪教育
而终难有所成就①。这些假定也许本不确实。世间可能有这样无法造就的人
们：但由于品种劣变或人才卑弱而循致世事败坏或政体堕落，这毋宁是万物
的通理或一切城邦的常情，并非《理想国》这书中的理想国所特有的变革原
因。[所以他虽指出了一切变革的总因，却没有阐明备别政体发生变(15)革的
各别原因。]又，照他所说“时间的洪流使一切事物全都变改”②这个成例是
否可以解释不同日期创生的事物，在同一时间内作相同的演变？先一周期所
生的事物，进入这一周期，是否就和这时所生的事物进入相同的成坏过程呢？

                                                
① 第尔士编：《先苏格拉底诸哲残篇》（Diels：DieFagmentederVor-BOkratiker〕85。
② 参看章九 1309b16。
③ 僭主常常解放奴隶，利用他们来增添自己的卫士或军队（参看柏拉图：《理想国》567E）。这种实例很

多：距迈的阿里期托德谟（Aristodemns）（哈里卡尼苏的狄欧尼修：《罗马掌故》vli8），叙拉古的狄欧尼

修前主（《狄奥多洛》，黑海赫拉克里亚的克里亚沽（查土丁尼：《马其顿兴亡史》xvi5.2，抑酋用奴隶扩

充武力。色诺芬：《希厄洛》vi 说僭主在亟需加强实力以应付战局时，舍奴隶外，别无它途可得士兵。这

里所说“公民武装”（重武装部队）作为“反对僭主武装”，以与增 加“拥护僭主武装”的解放奴隶手段

相对。
① 斯宾格尔：《亚里士多德研究》（Spenge］lArist，Sfudjen）卷三 63 页，指出这一节首句以“寡头政体”

和僭主政体并列，同上章的专言僭主政体，不相承接。又以“僭主政体”列于“所有各种政体”之中也同

前章和本章下文 40 行以僭政为外于[其它] 四种[立宪]政体者有异。苏斯密尔又指出这里所述僭主传世情

况，未列叙拉古的狄欧尼修僭族和费雷（Pheras）的吕哥茀隆僭族；狄欧尼修族共传五十七、八年，吕哥茀

隆自公元前第五世纪末始当僭主，其嗣主终于公元前 352 年，共传五十余年，两族皆较本节所举第三悠久

的僭主统治为长，而两者均为亚氏素所熟知的史实。这可见本节多所缺漏。又，寡头政体如在科林斯等邦

常常延传颇久，这里同僭主政体并列而混称其历世都短，不尽符史实；下文亦未举出寡头城邦或长或短的

实例。《苏校》二版《1745 号注）、《纽校》（iv477 页），都认为伪撰，加〈  〉。
① 西基雄跟科林斯邻近，同为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滨海城市。依《希罗多德》v1126，西甚雄僭主始祖安特里

亚斯（Ap0pias），即本书 1315b13 所说的奥萨哥拉，克勒斯叙尼为奥萨哥拉四世孙。《狄奥多洛》Viii24，

说德尔斐神衹曾预卜奥萨哥拉族历世百年。布佐耳特：《希腊史》卷—6614 ，考订西基雄这一僭主政权始

于公 元前 665 年，至公元前 576 年后覆亡。
② 缪勒编：《希腊历史残篇》卷三 394 所存录《大马士革人尼古拉残篇》59，记 这个僭主家族的第三代为

高尔古斯之子“居柏塞卢”，共名同此处所言“伯萨米底沽”相异。布佐耳特：《希腊史》卷一 638—639，

推算科林斯僭统编年：居伯塞 卢，公元前 657—627 年，伯利安德，公元前 627—586 年，伯萨米底沽，公

元前 586──583 年。



又，我们也可以提出质询，为什么那个最好的理想国应该[照他所说，］
变为拉根尼（斯巴达）式的城邦？就常例说，政体的演化，变为相反的体制
较易，变为相近的体制较难③。对于其它(20)政体的演化，我们也可作同样的
质询，照他所说，斯巴达式（勋阀政体）①的演变必变为寡头政体，寡头（财
阀政体〕的演变必变为平民政体，平民（贫民）政体的演变必变为僭主（专
制）政体②。但相反的程序也并非不可遭逢；例如平民政体就能变革而为寡头
政体③，而且实际上这一政体的变为寡失政体比变为君(25)主政体较易也较多
④。

又，当他说到僭主政体时，变革好像就此停止了似的；他从没有说明僭
主政体是否也有变革，如果也有变革，他也没有说明这些变革的原因或它们
究将变为哪种政体。这里，大概是有所迟疑，所以他略而不论。倘使依照他
的原来论旨讲述，应该变回为第一种理想政体，俾可复原于连续演化的“循
环”；可是，这样并不能解决这一疑难。实际上，一个僭主政体可能转变为
另一(30)形式的僭主政体，例如西基雄的僭主政体就由弥罗所主的形式转变
为克勒斯叙尼所主的形式①；一个僭主政体也可转变而为寡头败体，例如嘉尔

                                                
③ 《雅典政制》章十七、十九，说庇雪斯特拉托在僭位十九年，诸子在位约十 七年，共三十六年，和《希

罗多德》v65 所叙相符。章十七说庇雪斯特拉托从始僭 至身死，计三十年，和此节所述相符。章十九记庇

氏从开始当僭主后，两度被逐而 复辟，至诸子倾覆，共四十九年，依此节，应为三十三加十八，共五十一

年。其中 差 数盖出于 嗣位当年这一岁重复计算之故（参看来因博物院院刊[ Rheim Mus] 五十 三 383 页

以下，寇契纳[Kirctinerl.] 文）。
① 依《狄奥多洛》xi38.7， 葛洛在位七年，希厄洛在位十一年八个月（xi66，4〕；司拉绪布卢在位一年（xi76.5）；

三兄弟相继共历十九年八个月。司拉绪布卢覆亡，在公元前 466 年（《苏校》二版 1760 注，《纽校》iv480

页注）。
② 参看章十 131210—16 并注。
③ 以下至章末批评柏拉图：《理想国》卷八中关于政治变迁的议论及其天运 循环思想，虽行文似乎相接，

共内容同上章实不相承。但恰如纽曼等校勘家所说，其  文理和所作辨析以及时柏拉图思想的考察都显然为

亚氏手笔。本章未句断残或为 后世传抄缺漏，或为当初全章原来没有完稿。
④ 万物“演化（生灭）周期”，见柏拉图：《理想国》卷八 546B—C。亚氏批评柏 拉图思想常取其片断，

而诘难其中偏颇之处，不必悉符原旨。柏拉图原旨在说明政 体变迁犹如生物演化，备有自然生灭“周期”，

例如动植物寿命或长或短，可凭各该 生物机体、胚胎、成长、死亡的内在“循环”，推求其原因（参看《理

想国》的孔福特 [Cornfod]英译本 263 页注）。柏拉图信奉毕达哥拉斯数论宗的学说，往往以世事 强合于

成数。古人以数理论道，往往类似圆通妙悟；及以灾数布算，总见其牵强附 会。此节所说“三分根”，变

可译为三角根，即所谓“毕氏原理”，以勾三股四为比例而配从弦五，作正三角形，其间具有（5）2 ＝（3）

十 2 这样的方程式。这三边的三次数（立方数）相加，（3）3 十（4）3 十（5）3＝216，这正三角形的面

积为音（3X 叫＝6；这面积数的三次连乘（6）亦为 216。此数为古希腊医学所习知的婴儿妊娠期中，最短

而可以成活的日数。柏拉图由此臆想，生物的创生既有定数，其死灭亦当有定数。而由许多生物集聚所成

的世界，或许多人类集聚所成的政体，当也可凭更复杂而更广含的数式求其生灭循环的周期。所说两个“谐

合律数”，其一即上述的“216”；另一为 3X4X5＝601 60 的四次连乘数为 12，960，000。此数开方得边长

为 3，600，另一长方形如长短边各为 41800 和 2，700，而相乘时亦得 121960，000。柏拉图原文于 这些

数式，语焉不详，后世以为，“数谜”。而姑且称它为“婚配数”（nuptlal numbers）。近世《亚丹斯（J. Adams）

《理想国》校注本》卷二 201—209 页、264—312 页以及蔡勒：《柏拉图》（英译本 423 页注 110）都曾力

求通解，后起学者亦颇加深研，但迄今犹未能完全了解其实义。
① 依数论宗的神秘观念，人事得其数者健康兴盛，失其数者病弱哀残。所以 柏拉图认为在他的理想国中，



基城的安蒂利昂僭政②；一个僭主政体也可转变而为平民政体，例如叙拉古葛
洛的僭政①；而且，也可一变而成贵族政体，斯巴达嘉里劳的僭主政体②就发
生了这样的变革，迦太基也曾遭遇过相同的政变③。又，僭主政体尽可继承于
(35)寡头政体[未必完全像苏格拉底（柏拉图）所说一定由平民政体衍生]。
西西里古代寡头败体大多数落入这样的命运：例如在里昂底尼，巴那伊修僭
政是推翻了一个寡头统治之后创建的④，在杰拉，克利安徒也是这样地建立了
他的僭主政体，在芮季俄⑤，阿那克西劳僭政地来历亦然。其它若干城邦的政
治演变也依循这同样的程序。

苏格拉底（柏拉图）臆想［斯巴达式（勋阀）政体的]变为寡上头（财阀）
政体只是由于邦内的执政人员变成了贪财营利之徒的缘故①，他竟没有说到富
有资产的人们对于有产者和无产者应该分别待遇的自然要求，并以此为其建
制的正义（法意）；这是谬误的。事实上，若干寡头城邦禁止营利，并颁行
了惩治贫婪的专律②。反之，迦太基虽然是平民性质的统治③［并非寡头政
体，](5)却盛行经商牟时——可是这个城邦没有因此而起变革。这也是谬误
的：他说一个寡头政体内包含一富一贫的两个城市④。任何其它城邦的财产并
非一概平等或才德并非一概平等的，岂不也同拉根尼式城邦一样，同时存在
着两个部分么？［又，］在寡头政体之下如果没有任何一个穷人比较以前更
穷，而穷人日增，成为强大的多数，也就同样会变革而成一平民政体⑤。反之，

                                                                                                                                           

执政者应管理人民婚姻、生育等事，使一切行动合乎 自然演化的吉数、吉期或吉日，俾子女健美，社会繁

荣，政体清明。
② 柏拉图《理想国》546 人，说一切事物必经生灭成坏，成坏的景象表现于时 间过程。亚氏这里断取了“时

间”这个词，使它成为事物所由变改的“原因”，于是柏 拉图的论旨就不能说明事理或物理了。
① 政体的所谓“相反”，可有多方面的解释，例如章十 1312b4—8，极端平民政体相反于僭主政体者为统

治者的性格相反，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的相反于僭主政体者为建政的宗旨相反。因“相反”和“相近”没

有严格的定义，这一“常例”也不作严格的应用。
② “斯巴达（拉根尼）式”政体本书列于混合性质的贵族或寡头政体中，柏拉图则称它为，‘功勋政体（帖

谟克拉西）。功勋政体的演变，参看柏拉图：《理想国》550O、555B 、562A 各节。
③ 柏拉图：《理想国》544C 等节所说政体演变的程序为：由贤哲（以智慧为本）主政的体系开始，其劣变，

初为“功励政体”（以才能为本），再变则挨次而为“财阀政体”（以财富为本）、“平民政体”（以人

数为本〕和“专制政体”（以暴力为本）。
④ 参看 1316010—13，平民和寡头政体可互变。
⑤ 卷四章十一 12963 极端平民政体容易变成僭主政体，本卷章八 1308a20—24，一般平民政体可能变为僭主

政体，章五 13057，古代平民政体常被强者僭窃为一人统治；这里亚氏在批评柏拉图时说平民政体较难变

为君主政体，这和上述各节稍稍变了语调。
① 弥罗为西基雄僭主，见《希罗多德》vi126 、《鲍桑尼亚斯》ii8.1。《尼古拉残篇》61（缪勒：《希腊历

史残篇》卷三 394），说弥罗孙弥罗第三为僭主时，其弟克勃斯叙尼阴谋杀弥罗而夺其僭位。
② 参看 1304a29 注。
③ 此节说葛洛僭主政体告终（公元前 466—65）后，叙拉古就建立了平民政 体。依章四 J30427—29 继葛洛

僭主政体者应为”共和政体”，经五十余年（至公元 前 413）后始再变而成”平民政体’。
④ 斯巴达嘉里劳在卷二章十 127125 称“王”，异于此节称“僭主”。 普鲁塔克：《莱喀古士传》说嘉里

劳治民温和，为斯巴达贤王。黑海的赫拉克里图： 《共和诸城邦志》2.3（缪勒：《希腊历史残篇》卷二

210）说嘉里劳为政苛暴。关于胳 里劳，古代当有两种不同史料，亚氏前后文各取了不同史实。
⑤ 卷二章十，127232 说迦太基从未有僭主政体，此节与之相异。1316—4 说迦太基为平民政体也同卷二章



在平民(10)政体小，如果比较富有的部分势力渐盛，竟至超越群众，因此富
室起事，群众绌于应付，也将变革而成一寡头败体。

由寡头变为平民政体的，可有若干原因，但苏格拉底（柏拉图）却只举
其中的一个原因⑥——即由于放纵奢侈以致负债而(15)贫困——照他这样的
推论，实际上要首先假定原来所有的人民或大多数人民应该是富有的了。但
事实不然。事实是：只有那些领导人物一旦丧失产业，他们才会变成革命（叛
乱）分子；至于其它的人要是有所损耗，未必就发生巨大的事故。而且由此
所起(20)的政治变革也并非必然就成了平民政体，它也未尝不可变为其它的
某一种政体。又，照他所说，过度的自由使人人任情行事，成为挥霍财物以
致倾家荡产的原因⑦。［贫困就会激起祸乱，]可是一个城邦要是并没有过度
的自由和财产的挥霍，却有好些人不得名位，或遭受凌辱或非法（有违正义）
的待遇，也同样可以引起内讧，导致政变。

寡头和平民政体虽然都有许多形式（品种），苏格拉底（柏拉图）在讨
论它们的变革时，就好像都只有一个形式（品种）⋯⋯②

                                                                                                                                           

十所说贵族而时有平民或寡头主义偏向的政体相 异。纽曼认为本卷著作后于卷二，因相隔日久，落笔因而

有歧异。柏拉图的政治文章尚理智而不重史实，用意在以彼个人理想订正财政的弊病。 亚氏在这里以史实

纠正他所举例子的谬误，对柏拉图政治思想的耍旨并未深论。
⑥ 参看章十 131029 。
⑦ 芮季俄为与西西里隔海的意大利殖民城邦，此处都作为西西里城邦。这三 邦的僭政可参看弗里曼：《西

西里》（Frcoman，“Sicily”〕卷二 56、104、107 页。



卷（Z）六

章一我们现在已论述了组成政体的（1）各种议事机构，即全邦最高权
力所寄托的机构，（2）各种行政组织，（3）各种法庭（司法组织），说明
了它们各别的数目和性质；我们又论述了每一型式的城邦在缔造它的政体
时，在这些机构的各个种类中应该各自采取哪一种性质的组织②。我们也已研
究了各种政体所以(25)倾覆并保全的原因以及有关的情况③。[我们现在可以
进而考虑如何建立各种政体的问题。]④平民政体和其他诸政体都有若干品种
⑤，我们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陈明的各个品种的建置事项⑥，关于它们各别
所应采取的组织方式以何者为适宜而有利，尤当加以注意。我们也必须考虑
到三项（议事、行政、司(40)法）权力机构的各种组织形式，在合成为一政
体时，可能有哪些搭配方式；不同的配合可使各种政体成为互相参杂的政体，
例如贵族政体混进了寡头制度，或共和政体侧重了民主性质①应该讲述而迄今
尚未说明的三机构的配合方式，可以用实例加以(5)说明。这里可以是，议事
机构和执政人员的选举制度按照寡头原则来安排，而司法（审判）组织却根
据贤良原则；或司法和议事团体依据寡头原则而官吏选任却按照贤良原则来
安排。也可能是其他各种方式的搭配，使一种政体混合着不一致的因素，[作
出内容相异而同为参杂性质的］若干混合政体②。

我们已经说明①哪种平民政体适宜于哪种性质的公民集团；哪种寡头政体
符合于哪种性质的社会；以及其它各种政体各各适应于哪种城邦。但给每一
城邦确定它所相宜的政体，这还(15)不够；我们还应该简略地揭示建立这些
政体以及其它各种政体的正当途径。让我们先讲述平民政体，阐明了平民政
体后，大家对于情况与之相反的。通常所说的寡头政体也可不难知道它的梗
概了。为了进行这一研究，我们须先了解平民政体的一切素质（属性）及其
各种特征。这些素质的不同综合造成平民政体的各种形式；平民政体为什么
不止一种形式，以及它们为什么会发生分化，都可由这些综合方法的不同来
为之阐明。

平民政体所以分成若干品种，原因有二。其中之一前面已经论述②。备邦
各有不同的人民：这里的民众可以是些农民，那里可以是些工匠或佣工。不
同的人民所组成的平民政体便各不(25)相同；你如果把农民加上工匠，把佣
工混入农工，使他们组成平民政体，这样的政体同前面各平民政体不仅在程

                                                
② 参看卷三章五 1278025。
③ “平民性质的统治”，施奈德认为这是“贵族性质的统治”之误（参看卷二章士 1273a22 等节〕；苏斯密

尔从施校。参看梅尔察：《迦太基史》卷二 459 页。
④ 见柏拉图：《理想国》卷八 1551D。
⑤ 柏拉图：《理想国》552A、555B ，说寡头财阀牟利日甚则平民愈穷，终将不胜困苦而起革命。业氏在

这里指为又一谬误；穷人不一定因愈穷而愈易从事革命， 但人数如果增多，则可能因势力加强而起政变。
⑥ 柏拉图：《理想国》卷八 555D。
① 柏拉图：《理想国》卷八 555C，564。纽注：亚氏这一句的用意在辨明人类生活的放纵奢侈是由于他们

的“罪恶本性”。同所谓政制上的“过度自由”无关；参看卷二章五 1263u2。
② 孔林（Coiirng）1656 年校本，施奈德、苏斯密尔、纽曼等人的校本都认为下有缺文。
① 见卷四章十四至十六。
② 见卷五。



度上有优劣之分，而且是本质相殊并成为相异的品种③。可是这里已无须再谈
这第一个原因，我们现在要叙述第二个原因。依这个原因说，平民政体所以
形成不同的品种是因为那些相应于平民特征的备 30 种素质可以有不同的组
合方式；平民政体的某一品种，对于这些素质，有所缺漏，另一品种具备较
多，又一品种则完全具备各种素质。人们有时需要缔造某种新政体，有时只
求对现存形式进行某些改良，他们如能了解所有这些平民素质，一定有益于
它的(35)构成。从事创制政体的人往往把一切和该政体的精神有关的各素质
兼收并蓄，全都纳人自己的体系。但这是错误的，我们前面在讲述④各政体的
倾覆和保全这个论题时已经有所涉及了⑤。

现在我们开始研究平民政体的诸原则、情操和目的（宗旨）①。
章二平民主义政体的精神为“自由”。通常都说每一平民政(40)体莫不

以自由为其宗旨（目的），大家认为只有在平民政体中可以享受自由②。自由
的要领之一[体现于政治生活］为人人轮番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平民性质的
正义不主张按照功勋为准的平等而要求数学（数量）平等③。依从数学观念，
则平民群众必(5)需具有最高权力；政事裁决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大多数人的
意志就是正义。所谓“平等”就是说全体公民人人相等；因此，在平民政体
中，穷人既属多数而多数决定一切，这样穷人就具有较高于富室的权力。这
就是自由的第一个要领，所有的平民主义者一致以此作为他们的政体的宗
旨。另外一个要领[体现于个人生活]为“人生应任情而行，备如所愿”。平
民主义者说，对照奴隶们的不得按自己的意志生活，惟有这样才可算是自由
人④的生活。这是平民政体的第二个宗旨。根据这样的宗旨，人人应不受任何
人的统治，只是这样的自由事实上不能得到，于是遂有轮番为统治和被统治
的政制。轮番制度对于以平等为基础的自由所作的贡献就是这样。

这些精神法意，就是平等政体所由产生的基础，我们凭这基础进而研究
它的各种特征。［在行政方面，]有由全体公民从全体公民中选举职官的任用
制度；又有全体挨次进行统治，也挨次而被统治的安排；又有抽签参加政治
机构的规定，至少是那些(20)无需经验和专长的政治机构可凭抽签输番参
加；又对于任官资格完全没有财产定额的限制，或仅订立极低的财产资格；

                                                
③ 承接卷四卷五叙述“各政体的变革和保全”之后，本卷论述“如何建立各种比较能够持久的政体”。先

在卷四末数章已分别说明了议事、行政、司法三项国务机构的各种组织原型，这里进而叙述，如何依照各

邦的政治要求选取各种组织方案，而后合并这三项机构，造成一完备而适当的政体。下文实际讲到的只是

平民和寡头两类型各个品种的建置。卷四章二 1289—22 所列五项论题的第四项是”如何构成以平民和寡头

为示例的各种政体，这个论题曾在卷四章十四至十六交代明白。本卷重新提及这个论题可算是卷四的补充。

这种建置的目的在谋避免变革，俾各邦可以长治久安，这样也可说本卷是卷五论述保全方法的延续。本卷

1317035、13187，都称卷四卷五为“前篇”，那么本卷正该是那两卷的”后篇”。
④ 见卷四章四至六。
⑤ 见下文章四 13186—13196。
① 参看卷四章八 1293b34。
② 亚氏这里慎重提出了三权配合的问题，但随后本卷没有专章这详论。亚氏混合政体的要旨在求取三种机

构间的权力平衡，俾符合各邦建政原则。巴克尔英译本注，说英吉利十八世纪的宪政思想可同此节作比较

研究。
③ 见卷四章十二。
④ 见卷四章四 12917—8，章六 12925—1293a10、章十二 1296b26—31。 参看本卷章四。



还有这种成例，除了军务以外，一切职司各人都不得连任，如真有连任的必
要，也只限于极少数的职司，偶然可以有一二次的例外；最后还有这样的规
定，一切职司——至少是尽可能多的职司——(25)的任期应该短暂。［在司
法方面，］有公众法庭制度，这些法庭由全体公民或由全体公民中选出的人
们组成，有权审判一切案件，至少大多数案件，包括那些最重大的案件，例
如审查政务和财务报告、法制事项以及公私契约。［在议事方面，]有最高治
权应属于公民大会的制度，一切政事或至少是军国大事必须由公民大会裁
决；反之执政人员就该完全没有主权，至少应把他们的权力(30)限制得很少
很小。

在各个行政机构中，如果一国没有充分的公款作为支付公民出席全体大
会的津贴，则议事会①就是平民特征最为显著的机构。倘使城邦府库充裕，公
民们一旦可以取得津贴，他们就开始把一切政事包揽到（公民大会）自己的
掌握之中了，这在我们前篇专著中②已经提及。这种津贴制度是平民政体的又
一特(35)征。[按照平民政体的理想，］最好是一切机构——公民大会、法庭、
行政机构——全都给子津贴；如果实在不可能，则凡出席法庭审判大会、议
事会和公民大会的公民，在开会期间，必须给予津贴，执政各机构也必须给
予津贴（薪水），至少是那些规定要参加公共食堂会餐③的执政人员非给予不
可。（这里，同寡头政体的特征，门望（出身世族）、财富和教育相对照，
平民政体的特征适得其反：出身低微、贫穷和鄙俗。]④平民政体的又一特征
为废除一切职位的终身任期，如果某种职位在前代变革后还遗留着终身任期
规定者，就须削减其权力，而且这类终身职位都不得再由选举而应改由抽签
法来授任①。

这些就是一般平民政体所常见的特征。但在平民各类别和平民政体各形
式中，大家所公认的合乎典型的一式②，应该[不是以这些特征为重，而]以正
义为照顾到全体公民权利的数学平等。在这种政体中，所谓平等的真实意义
是穷人不占富室的便宜，治权不完全燥于穷人部分（阶级），而在数量上均
衡地分配于全体公民。平民主义者要是依从这样的观念，人们当可相信平等
和自由的确将实现于他们的政治体系中。

章三接着的问题是：怎样能实际导致这样的平等？是否把全体公民估定
的财产编成两个相等的区分，俾其中的一方为共有五百份大财产的公民，另
一方为共有一千份小财产的公民，两个区分应该都持有相等的政治权力？还
是应该用另一种计算制度，例如财产总额编成两个区分以后，即由那五百人

                                                
① 参看本卷章四 1319a38—32。
② 见卷五章九 13091 8—1310a36。
③ 1317a30—35 说普遍研究这些平民素质，35—38 行说民主各素质或有利于保全民主，或不利于平民政体

的持久作用，必须深知其利弊，方不致于滥取盲用。
④ 这里三个名词，各种译本多作不同解释：依本义为“要理”，或译“假定”（自明论据）或译“原则”。

“伦理品质”，或译”德性”，或译“情操”。“所求的目标”，同于下章 1317b11 和 14 的“宗旨”，兹

译“目的”。平民政体这三事就是下行（下章首句）所说平民政体的“法意”（“精神”）（，许朴色雪）。

“许朴色雪”，本义应为”设理”，各译本或解作“意议”或“基础”或“法意”。1317al9 行等所说“平

民素质”也相符于“平民政体的精神”。
① 参看柏拉图：《理想国》卷八 557、562R。
② 参看卷三章九。



和一千人两(15)个区分各选出入数相等的代表，这些代表合在一起办理执政
人员的选举并组织公众法庭③？[这两种制度对于政权的分配都照顾到财产方
面。]试问，依据这样的原则所组成的政体是否最适合于平民政体所持的正
义？抑或完全依据数量[照人数计算而不论财产多少]原则才真正合乎正义？
平民主义者答复说，正义在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寡头主义者答复说，正义在
于大多(20)数财产所有人的意志，政事的裁决应凭资产的数额。两方的答复
都违背正义而失却平等的真谛，如果以少数「富有财产的］人们的意志为正
义，则某人的财富要是超过其他富室各家财产的总和，就该要求由他一人单
独为政了，扩充这种寡头性质的正义观念，势必导向僭政。反之，如果以大
多数人的意志为正义，我们前面曾经说过①，这个多数就会施行不义，没收少
数富室的(25)财产。

由两方所作关于正义的解释着想，我们现在应该考察“怎样的平等才可
取得两方的同意”？两方都主张最高权力应寄托于公民团体中的多数部分。
我们接受这个原则（精神），但不能不(30)有所修正。组成城邦必有两个部
分（阶级）——富室和穷人。我们当然可以把最高权力归属于两部分（阶级）
的共同意志或两者的大多数人的意志。可是这两方对某一政事也许意见相
异，都想作出相反的裁决［倘使遭逢这样分歧的情况，又将奈何？]。那么，
我们就把最高权力归属于既是人数多又兼财产多的这种(35)多数的意志。我
们可举出一个实例来说明：假如富有阶级以十计，贫穷阶极以二十计，现在
十中的六和二十中的十五意见相反。这里的情况表明富有阶级中的少数和贫
穷阶级中的多数意见相合。于是，两方之一［或是 6 十 5 这一方或是 15＋4
这一方]要是其所代表的贫富公民所有的产额胜过对方，就应该获得最后的裁
决权力②。计算的结果自然可能有时两方恰好相等(40)而成为僵局；这样的僵
局，在当今两方势均力敌的公民大会和公众法庭中常常可以遭逢。但这不难
凭拈■或其它相似的办法来(1318b)‘解决①。

关于平等和正义这些问题，要在理论上弄明白谁所抱有的见解是正确
的，这实在很困难。然而这类困难，比之更加困难的劝人遵守正义，那就微
不足道了；人们要是其权力足以攫取私利，往往就不惜违反正义。弱者常常
渴求平等和正义。强者对于这些便都无所顾虑。

章四②在平民政体的四个品种中，照我们前篇专著所说明的，应以最先
叙述的第一个品种为最好。这也是各品种中最早的一种。但我所以把它列于
第一，并非因为它创制在光，而是依人民的级类作为次序的。组成城邦的人

                                                
③ 参看卷五 1310a25—31，该节以绝对自由为极端平民政体的特征；此节说是一般平民政体的宗旨。■（自

由人）的本义是一个“成年人”！当一个男儿到达公民年龄，便从他父亲的管理之下解放出来，自己有妻

室，并也成为父亲。这时他已有独立的人格，可进行自己的意志，担负公民的义务，也享有公民的权利，

并管理奴隶。这些就是他的自由。
① 议事会在平民政体中亦可列入“行政机构”，例如雅典议事会不仅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还处理捐课等

其它行政业务。雅典议事会五百人，凭抽签选出，都有出席津贴。
② 见卷四章十五 1299b36—13008 。
① 执政期间，规定在职人员须参加公共食堂“会餐”，使他们常常互相接触。会餐费用由公款支给；执政

人员的收入就是这种“伙食津贴”，犹如中国古称公职人员的俸禄为“薪水”。
② 这一句同上下文不相承接，依《苏校》及《纽校》加[]。



民以农民为最优良的级类；也应当是第一级类③；如果境内都是以农牧为生的
人民，就不难 16 构成一个平民政体。这类人民的财产都不大，终年忙于耕耘，
就没有出席公民大会的闲暇。一家衣食并无余裕，所以终岁辛勤，早晚不舍
耒�；他们习于知足，不贪图他人的财物，不作非分之想；总之，他们乐于
田亩之间的作息，参政和服务公共事务既没有实际的收获，他们就不想染指。
群众都爱好实利而不重名位（荣誉）。对于古代僭主政体的容忍，可为农民
知足的证明，寡头政体倘使对于他们的农事不加扰害，对于他们的收益不去
侵掠，他们也是继续容忍的。让他们安于耕耘，他们不久就能自脱于穷乏，
或者竟然仓廩充盈，达到小康。这些群众即使有时威到政治地位和权力的需
要，如果给予他们以选举行政人员和听取并审查这些行政人员的政绩和财务
报告的权利就会威到满足了。实际上，有些例子显示群众对于更小的权利也
可能威到满足。譬如在曼底涅亚，群众就没有选举行政人员的权利——这些
选举由从全体公民中输番推定的选举团体进行——但，他们仍赋有议事的权
利。这样一个政治体系[虽赋予人民的权利是有限的]仍应认为是平民政体，
在曼底涅亚所施行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平民政体④。

由于这些情况，在我们前面所涉及的第一种[农业］①平民政体就适于采
取这样的安排，让群众获得通常应有的政治地位，一方面全体公民应该一律
享有选举行政人员、听取他们的报告而予以审查以及出席公众法庭这三项权
利；在另一方面，重要的(30)职司必须由选举拔擢，而被选任者当限于具备
某一财产资格的人们。各种职司，凡所鱼责任愈重，则财产资格应该相应地
订得愈高。或者设立另一类条例，使任何职司都无需财产条件，而实际上却
只有具备相应才能的人们才能当选。具有这样的制度的城邦该可以有修明的
政治——全邦的职司常常委任抬最优良的公民，大众对高尚的才德之上本无
嫌忌，也乐于他们以民意为依(35)归的行政——；而高尚人士和贵要阶级在
这个体系中，既常常担任公职，也就不致于被他人或被比他们低劣的人所统
治，他们也尽可引以自慰了②；又由于民众持有审查行政工作的权利，这又保
证了执政人员的一切措施必须遵循法度并合乎正义。人间互相依仗而又互为
限制，谁都不得任性行事，这在实际上对各人都属有利。人类倘若由他任性
行事，总是难保不施展他内在的恶(1318b)。性①。事情的有利于任何政体者
莫善于贡任分明：把政务托付给才德的人，而群众都赋有应具的权力，就尽

                                                
③ 废除终身职位当指希腊若干城邦中，王位和统帅等的权力与定制渐渐被剥除；参看卷三章十四

1285b13—19。
④ 这里所说平民各类别中，应取哪一类人民为典型，辞意不明。照下文措辞，符合于卷四章四 129128—38，

所述五种平民的第一种，即农民。章四通论农民、牧人、工商三类平民所建立的平民政体诸形式时，亚氏

也对农民城邦特别称许。
① 这里两种制度的分别：（一）两个区分所各别选出的人员或职官，在各机构都成为两个对等团体。（二〕

两个区分的代表合成一个团体后再行选举议事和审判人员以及行政官吏，这样各机构内当选的人们表面上

不再有相对立的区分。
② 见卷三章十 1281a13—16。
① 这里应注意一个要点：当初划分贫官两部分时，须先总计全城邦的各家财产，觅得一个分界线，这一界

线所划开的贫富两方人数虽不等，两方的财产总额却正相等。这里的表决方式先计人数，再算财产数。这

样在裁决任何案件时，人数和财产便都发生投票作用。寡头政体以财产为重，一部分财资不足的人就已经

被除外于公职名籍扣各个机构。



够限制官吏的任何过错了。
显然，平民政体以这一品种为最优良；理由就在于组成这种政体的［农

业]人民具有某些明确的品质。古代盛行的某些法规都力图使人民从事耕作而
安于农业——譬如，绝对禁止人家占有逾量的土地，至少是在城区附近或离
城市中心若干距离以内，份地都有限额，这种限制就是重农法规的一个例子。
在好多城邦中还常常有这样的法规：禁止各家出售其原来配给的份(10)地②；
[在埃利斯，]还有一条出于奥克须卢①所手订的禁令，任何人不许以其地产的
某一部分作为抵押，进行借贷。［倘使一个城邦起初没有这类法规而土地已
经发生转让和兼并，］类似亚菲(15)底人的一种法规可以用未作为补救，这
种法规也可使农民安心耕作，谨守田园。亚菲底虽壤地狭小，人口众多，却
向来全都务衣。这是因为他们田产的册籍不把每家的土地作单一的整块估
值。备家田产分成若干块，注明册籍；较穷的人家只要能够保持或获得最小
的一块，就尽够保持或获得［公民权利的」财产资格②。

[作为乎民政体的基础，]次于农业人口者，应以牛羊畜群为生的牧业人
口为最优良。牧民的辞多情操（性质）都类似农民；而体格尤为健壮；旷野
露营的生活习惯使人人都锻炼得特别适于战争。为其它品种的平民政体作基
础的它类人民，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比衣牧为卑下。工匠、商贩和佣工这些市
■群众①，各操贱业以糊口，他门的种种劳作都无可称尚。聚集而徘徊于市区
和商场之间，这类人民不同于农家的散处村落，鸡犬相同，很少互相住未，
也不而亟于社会政治的集合，而他们就乐于并便于参加公民大会②。要是「以
农牧业人口为主的］城邦的乡郊离市区辽远①，也有利于建成一种优良的平民
政体或共和政体。这样，国内大部分人口就必须定居于郊叮的农田之间，市
内即使还住有一部分民众，民主性质的政体也可以作这样的规定，凡郊(35)

                                                
② 《巴克尔英译本》章未长注：这种等产区划的政权分配方式，今未能考知在希腊各城邦中有无实例。雅

典在财务方面有凭人数和财产综合分配税课的制度。公元前 377 年，雅典举办了一次普通的家产调查：后

来将公民及其财产划成一百个“等产区分，每年城邦所需款项便平均分配于务个等产区分，按时摊缴（参

看《剑桥古代史》卷六 74 页）。普鲁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 年〕，全邦选举权作三分：（一〕

财产最多的富人占 5% ，（二〕中产阶级占 15% ，（三）共余公民占 80% 。三部分人数不等，而选举权

（选票计算〕则因财产相等而相等。这种制度同此节所拟的相符。
① 自章二 13189 起至章三末 1318 止，《苏校》作旁涉，加〈〉。纽曼认为这一段除第一句可作为上文的结

语外，其余与上文不相承接；但可能是亚氏自己在后来增补了这一章的《巴克尔译本》注认为这一段重论

正义和平等，分析平民政体的特征和社会基础，实为章四的楔子，并非旁涉。这一章重涉卷四章四

291030—129238、章六 1292—129310 所举平民政体各品种，而内容略异，卷四那两章专言形态，这里论■

■制。
② 亚氏■：除卷四的章四章六外，前面已见于卷一的章九至十一。.317317
① 吉耳伯特：《希腊政制典实》卷二 126.2，认为亚氏此节所说曼底涅亚的平民政体为公元前 421 年前后的

情况。有些人凭这一节举曼底涅亚为古代有代议制的先例，实不确当。曼底涅亚有公民大会，圣体公民参

加议事。这里所说只是它在任官方面应用了间接选举的方法。
② 依《巴克尔英译本》加[农业]。依《纽校》iv511 页注释〕，认为此处所说“第一种平民政体”当指校伦

所制订的政体，下文所说公民的权利、各机构公职的选任方法等都符合于卷二章十二所述的校伦”祖制”

（参看 1273b40—12743 、15—22 等节）。
① 希腊人以被低劣的人所统治为深恥，见索福克里：《菲洛克忒底》（Phio-ctetos）456：柏拉图：《普罗

塔戈位篇》338B 等；德谟叙尼：《箩得岛人的自由》。



区居民未能人市出席时，就不得举行公民大会。
现在我俩已说明了第一种最优良的平民政体应该怎样建立的情形，由这

些说明，也显示了其它备品种应该怎样加以建置。它们挨次包揽了比较卑下
的阶级（部分），因此逐级地偏离［于第(10)一种的典型]②。

把各类人民一律吸收在内的未一个品种，要是没有适当的(1319b)法度和
习俗为之维系，就不易持久，这不是所有城邦都可施行的。这种政体以及其
它各种政体所以毁灭的原因业已大体讲过③。民主派的领袖们在建立一种政体
时，总是企图尽可能地(5)增多人数以加强平民势力。公民资格不仅授始合法
子嗣；对双亲只有父系或母系一方为公民的非自由正裔，也一并让他们入籍；
在这种平民政体内，这些人物恰好供应了“平民”的数量④。但这只是“平民
英雄”们（德谟咯葛）所常常应用的策略。正当的(10)办法不应该如此无限
制地增加数量；放宽公尺的名籍仅仅在使平民人数能够超过贵要和中等阶级
的联合势力，超过这种程度是绝不相宜的。任何较强的平民比例就会扰乱政
体的平衡，贵(15)要阶级将因此不安于心而抱憾这种平民航治——在息勒
尼，这种不安情储竟然激发了内战（骚乱）①。人们每每忽视小患，但刷害既
然有这样大了，大家必然触目惊心。在建立这种最为极端的平民政体时还有
其它一些措施，例如雅典克勒斯叙尼所用(20)以促进平民势力的各种措施，
以及息勒尼平民梳治创业先辈所采取的各项政策②，也是有盆的：新兴（后至）
的部族和宗败要使它们依傍于先在的旧族而得以共存；各族特殊的教仪（祭
祀）要在公开的堤院奉行而［逐潮加以废除或合并]减少一邦内[纷(25)杂]
的词坛③；总之，应该施行种种方法使全体公民解除狭隘的关系和传统的信
仰，尽可能地互相混合。又，僭主们所用的一些策略，对于平民政体[的极端
形式]也相适应。我们可举出一些实例，如：对于奴隶们的放纵，对于妇女和
儿童的放纵①——这种放纵，如果不超越某一阶段，既合于权宜，也事属有利。
又，默许大家“任情行事，逞意生活”也是同样有效的策略；许多人会拥护
这样的政体；克己复礼为人类所难能，群众大多数喜欢没有纪律为之节制的

                                                
② 人类内在的恶性，参看卷三章十六 1287a301 又柏拉图：《蒂迈欧篇》71D。
③ 参看卷二章七 126621。
④ 不许把家产的某一部分成全部份地抵押，可使任何穷困的人家长期保有他的每一块田地。埃利斯的创制

者奥克须卢注意保护小土地所有者，见朴吕波：《史记》IV738。
① 亚菲底在撒隆尼加附近，为巴勒尼（Palloiip）地区小城市。巴彻尼土壤肥 沃，特别适于栽培葡萄，所以

人民多务农。此节指明亚菲底的公尺资格只需有“小 额”土地，使小农都能享受公民权利，同时也是奖励

农业，使穷户不轻弃田园的一种方法。
② 卷四章四 1291b17 以下所举人民职业类别，本章仅述其五，尚何航海、渔 业、桡手等没有再加论述。
③ 希腊各邦工匠和商贩常常人市售货，佣工人市待雇，而乎反也常常徘徊市 集，闲游港埠（参看《色奥庞

浦残篇》65 所述拜占庭平民情况，缪勒：《希腊历史残篇》 卷—287）。《狄奥多洛》i74.7，说埃及人都

孜孜作业，累积物资，而希腊民主各城 都的民众则日聚市场，会议政事，荒废本业。《朴吕波》卷二十八

7.说许多城邦的会 民大会会场就设在市集。德尔斐的公民大会亦称“市场大会”（aropal）见迪坦具 格：

《希腊碑志巢》第 313 号。雅典的公民大会在讨论某些问题时也有在市场集合的 （参看吉耳伯特：《希腊

政制典实》英译本 288 页）。
① 例如城市建于海滨或海岬者，其耕地和牧场往往在内陆，农收人口的居住区域便离市较远。依下句解释，

亚氏认为开会太多无孟政治而有害案业。《普吕克斯》vilill6，说雅典公民大会在举行特殊重要政事的会议

时，才召集郊区居民。



生活。
章五凡有志于创制这种（极端民主）形式的政体而为之立法的人们[后

来]将会知道自己的职责不仅在于创业，怎样维持所 33 创立的政体使不致衰
亡，才是真正的要图。一个城邦，在任何品种的政体之下，总可以存在两天
或三天[但必须是能够经受时代考验的制度方才实际上可说是一种政体]。所
以，立法家应慎重注意各政体所以保全和倾覆的种种原因②——这一论题我们
先前已经研究过了——他们应该根据那些要领尽心创制一个足以持久的基础
③。他们应该对于一切破坏因素及早为之预防；(40)他们必须为他们的城邦订
定整部习惯（不成文法）或成文法律，(1320a)垂之后世，在这部法典中，必
须特别重视一切为之保全的方法；立法家们，无论其从事创制的是平民政体
或寡头政体，都属相似，必须确信：只想包揽并尽可能地加强有利于自己一
方面的势力，并非良好的政策，凡能维护其所创政体于久远的，才可说是庭
好的政策。当代的平民英雄们热中于取媚平民群众，往往凭借公众法庭没收
私财以济公用④。但真心实意爱护其政体的人们应该纠正这种恶习。他们应该
订定一条成例，凡经法庭判决的罚款或被没收的财物完全交给神庙，为祠祭
节庆之用，不得转(10)为平民公产或檄人府库。这样，课罚照旧，犯罪的人
同样保持警戒，而平民群众既然没有可以作为利己的私图，就不会亟亟于固
人人罪了。政治告发宜力求减少；对诬告者应课以巨大的罚金，以防止人们
的轻率检举①。这类控诉平常都施之于贵要阶极，平民党人就不会被人告发；
但这不能算作正直的治道，大家所当遵循的政策应孩是让所有公民全都效忠
于其政府，爱护其政体，即使不能使人人克尽忠爱，至少不要激怒任何人对
政府发生敌忾。

极端平民政体一般地施行于人口繁盛的城邦，这种城邦的公民，要是没
有津贴，就难于出席公民大会。如果事先缺乏充分的库藏来支付这种津贴，
则负担势必落到贵要阶极身上。于是当局便假手恶劣的法庭实行苛罚或没收
私财，并举办财产税等方法，聚敝所需的款项；这些措施在往昔业已引起了
许多内讧，由是颠覆了许多平民政体。因此，城邦的犀藏并不充裕的，公民
大会就不宜时常召集，公众法庭的陪审人数较多的也应尽少开庭②。公众法庭
召开的日数倘使有所限制，可以得到两方面的利益。第一，富户不必再顾虑
出席津贴的巨大支出——这种顾(25)虑，在规定只有穷公民可领津贴，富卢
不得同样支给的城邦中特别严重；第二，宫人们本来不能长久旷废自己的家
业，现在法庭开审既为日无多，就不难抽暇参加，这样每一案件就都可获得
较好的审判。反之，要是府库充裕，足够支付津贴，不要让平民英雄们以公
费取悦于群众。他们习惯于把任何羡余分配抬群众，而群众一经受领这种款

                                                
② 这一句倘使完全照原文直译，须补足好些简省了的字样方能明白：“［原来]排除在[公民名籍以]外的[ 各

类]民众是逐极而愈卑下的，[包含这些类别的民众的]其它诸政体也就逐级地更为隔离。”
③ 卷五章二至七 J311a22—U1313a16。
④ 参看卷三 127826 又 1275b35 321
① 吉耳伯特：《希腊政制典实》卷二 231.1，认为这一次内战即《狄奥多洛》Xiv34 所记公元前 401 年的骚

乱。息勒尼平民当局一时杀死五百官人，其余逃亡富人结队反攻，两方伤亡修重，其后媾和，尽许富室归

还本邦。
② 以下所说关于宗教和教仅两项措施，照原文未能分别孰为克勒斯叙尼、孰为息勒尼先辈的政策，亦不能

确切地说两地是否同样采取了两项措施。



项，他们跟着就要求更多的分配。用这种施济方式帮助穷人，恰如冲水于漏
巵③。可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自当注意到勿使一邦的群众陷入赤贫的困
境。贫困导致平民政体的各种缺点。所以，应该有一些措施保证人民维持某
种程度的兴旺。这些打算应照顾到所有各个部分（阶极），(35)包括原来的
小康之家或富室在内；正当的办法是，把羡余积储成大宗的款项，然后以■
数济助贫民。理想的蔓数必须是足够让每一穷人购置一块耕地；倘使积储还
不充分，也该使所济助的款项可能用以从事商贩或开始务农。如果这样的济
助不能对全邦 1320b 贫民同时发放，可以依部族或其它区分挨次地分批发
放。又，富室仍该贡献其资财于城邦，以供贫民参加某些必不可缺席的公民
大会的津贴，为酬答宫室的这种贡献，同时就豁免他们各种元讣于实际的公
盆捐款④。迦太基政府就因为施行这些性质的政(5)策，一向受到人民的爱护。
他们经常从平民群众间抽出一些人遣送到附属城市，让他们在那里得以致富
①。贵族阶汲中心存博济、胸襟开朗的人们也可尽力帮助贫民谋生——各人可
以分别照顾一组黄民，在这给内的黄民从他那里领取资金来从事某一种行
业。就济贫而言，大家可以效法塔兰顿人；那里的富室一般都让贫户利用他
们的产业②。因此他们都能得到平民的好感①。又，塔兰顿人把所有的行政机
构分成两类——其一，所有人员都由选举任用，另一类都由拈同充任——这
后一类机构平民就可翰流供职，而那些出于选举的执事仍能保证较好的统治
和稳定的秩序。要是把每一行政机构的人员分成两类———类 16 由选举另一
类由拈同任用——也可得到同样的效果。

章六这里我们已说明了平民政体应该怎样建置，由这些说明，我们已不
难推想，寡头政体应该怎样建置了。凭两种政体的对反性，我们就可投计同

                                                
③ 吉耳伯特：《希腊政制典实》卷 230，说公元前 462 年，息勒尼在阿尔基雪劳第四（Arces.ilausTV）死后

改建为平民政体时，可能引进新族新宗。雅典克动斯叙尼改编坊社，引进新族使同旧族相混合事，见《希

罗多德》v69、亚氏《雅典政制》二十一等书。希腊人除若干节日记奉备邦通行的神外，许多氏族各有秘传

的鬼神，其祭祀多设于族内首领的家室或私宗的坛庙。亚氏此节认为各宗私祀有碍全邦公民的混合。但《雅

典政制》章二十一 说克勒斯叙尼改编坊社时曾保证各族照旧奉行其私祀，这与此节所说不尽相符。
④ 参看卷五章十一 132—39。
① 卷五的政体分类异于卷四卷六，“一长（君主）政体”两型（王制与僭制），除外于“[立宪]诸政体”。

卷四卷六中若干品种的平民和寡头政体，卷五就没有提及。因此有些校勘家心疑卷五是另一单独专篇，是

后世编者把它插入五六两卷之内的。但本卷许多章节回顾到卷四卷五的某些章节！这里（1319b37）一句同

章二 1317b4、章四 1318b7 语相符，显见卷四卷五实应为卷六的“前篇”。参看卷五章十 1310b1 注、本卷

章—u116b36 注。
② “保全[原政体]的各种方法”见卷五。本卷的论题应为”建置”，但这一章亚氏又转回到卷五的论题。卷

五所叙保全各法，除一般通用的手段外，对各种政体所专用的手段只讲到了一长（君主）制部分，所以亚

氏在本卷论述“位置”平民城邦（其中极端平民形式为当代流行的政体）时，又兼及了他们的“保全”问

题。
① ■（“充公”）原字干从（“平民”），词义为“[把私财]平民化”，即 没收私财以济公用。平民坡邦

的公众法庭因陪审员以平民（贫民）为多，没收富室 财产的法案时常提出。例如雅典法，本来对于犯重罪

者始判死刑或放逐终身，或罚 作奴隶；没收财产则常常联同这些重罪重刑一并决定。但党人觎觎富室财产

时往往 任意检出危害城邦、不利民众、衰渎神明等模糊而严重的罪状，鼓动法庭，造成判 决。参看赫尔

曼（Hermann）：《希腊掌故》卷二 125；索尼逊：《雅典共和国的刑法》 （Thonisson，DroitPenaldelaRep，

Ath。）121 页。



各种平民政体柏应的各种寡头桔构。第一种，各部分势力适当地平衡了的最
好的寡头政体[相应于第一种最好的平民政体]，是密切地接近于所谓“共和
政体”的②。这一类的寡头政体，应具备一高一低两种标准的资产册籍。在低
级册籍中的公民可以充任低极职司；较重要的官员则限于由高级册籍中的公
民选任。另一方面，任何人只要有某一定额的时 26 产就让他入籍而取得政治
权利；这样使大多数群众参加到政府方面，其势力就可以超过渡有政治权利
的人们。凡册籍上添人新公民时须注意到他们应该是群众中较好的部分（阶
级）。

寡头政体的次一品种的建置约略相同于第一种，而任官的资格则稍稍提
高。依此而逐步加强财产条件，我们最后所得的(30)未一种寡头政体使相应
于极端平民政体。这一种寡头政体业已成为狭隘的门阀统治，就密切地相近
于僭主政体了；这既是最恶劣的一个品种，就时时有倾覆之虞而需要高度提
防了。健壮的体格尽可挫历霜露。坚固合式的船舰有皮好的舵师和水手为之
驾驶，虽遇惊涛骇浪也不致于沉没。至于一个病弱的人或一艘(35)构造不良
而又驾驶失人的船便受不了轻微的风险。就政体而言恰好也是这样；最恶劣
的政体就最不容易防护。平民政体以数(1321a)量为本——这同凭功能分配仪
利的体系正好相反；平民政体所赖以保全的因素通常就在于人口众多。寡失
政体显然要从与之相反的因素上寻求其维持的方法，这就在于[以品质为本]
建树良好的组织。

章七有如人民（群众）的分成四个主要部分——农民、工匠、商贩和佣
工，战斗队伍（武力）也分为四种——骑兵、重装步兵、椰装步兵和海军。
凡境内川原适宜于骑兵战斗的城邦，可以建成雄强的寡头政体；住在这种地
区的居民需要骑兵为之守御，只(10)有擯于资产的富户才能蕃育焉匹以供骑
乘。凡境内丘陵适宜于重装步兵队的城邦，倘若粗成次一品种的寡头政体也
是合乎自然的；披甲持盾的士兵一般毋宁取之于小康之家，而不收录黄民①。
轻装部队和海军[都从平民群众中征召人伍，]实际是平民性质的武力；现代
各邦，轻装部队和海军要是人数特别多，如遇内讧，他们常能挫败寡头势力。
补救的方法可以依从某些将军所取的编粗办法，他们在骑队和重装部队中也
配置相当数目的轻装部队。发生内战时，群众所以能战胜富室势力的原因是
由于轻装兵利于运动，捷于聚散，他们就依仗其灵活击破了骑队和重装兵的
严阵。寡头城邦倘使完全用平民编成轻装部队，就无异为自己预先埋伏了一
支敌乒。[所以，兵役的征召和教练制度应该有所变更。]兵役年龄要分成高
低两等，在低役龄期间，富室子弟应[同贫民子第一样]练习轻武器和轻装活
动。这样，当他们到达高役龄期间，实际上也就熟悉了轻装战斗②。(25)

寡头政体可以有多种方法使平民群众在公民团体（统治团体）中获得某
种地位。曾经涉及的③一个途径是任何人只要有某一定额的财产就让他登人具
有任官资格的册籍。忒拜所施行的方法可列举为另一途径的示例，凡本来属

                                                
② 雅典成例：政治控案倘使不能获得陪审群众五分之一的票数，则不仅控案 不能成立，原检举人须罚款一

千特拉赫岛，并剥夺以后的检举权（参看迈耶和旭曼： 《雅典司法程序》951 页）。
① 吉耳伯特：《希腊政制典实》英译本 403 页，说雅典公众法庭除节日和凶日外，时常开庭。
② 赖契初希那得文：《希腊古谚》卷二 161：“愚味的挥霍犹如注水千漏巵。”
③ 参看卷五章八 1309a18 及注。



于贱业（工匠和商贩），不操手艺若干年后，就可获得参预公务的权利①。实
行于马撒里亚的另一途径，是不管人们当时是否已具备参预公务的 3资格，
就依其才能分别编录于任用的预备名册。

对必须由十足公民充任的最重要的职官，应使鱼担某些公益义务（捐
输）。这样，平民就自然不抱高官显职的看望，他们看到煊赫一时的重任原
来要支付这么多的代价，也就认为无可妒羡了。这些显官在往任那一天，还
该作丰盛的献祭，在职期间又(35)当奠立一些公共建筑。人民既于此能同享
快乐，又见到他们的城市中满布着酬神的点辍和堂皇的坊塔（建筑），自会
安心容忍寡头政体的长久统治，而这些寅要人物把自己的缕财作成世代的纪
念也应志得意满了。但遍观当今寡头们的作为却并不如(40)此。他们正走着
相反的道路；既取盛名，更贪厚利②；从尚利观念来下评断，这样的寡头政体
只是“渺小的乎民政体”而已。

章八关于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应怎样建置的问题，这里已(1321b)讲得
够多了③。由此我们自然应该进而考虑行政诸职司的安排、数目、性质以及在
各种政体中诸职司各自应有的作用（责任）——这个论题，在先前我们曾经
涉及④。要是没有某些必不可(5)缺的职司，就不成其为城邦，要是没有某些
保证社会安全、协调人民生活的机构，同样也不成其为城邦。［这是建立城
邦的规律之一]另一规律是我们先前已经说过的①，小邦应毅置较少的职司，
大邦则应孩较多；因此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哪些职司可以合(10)，哪些就孩分
别存在。

在必不可缺的诸职司中，第一种负贡商市管理。这需要有一职官[“市场
监理”]随时检查商务契钓，稚持市场秩序。为了互相供应备人生活所需，卖
买成为一切城邦都不可缺少的事业；(15)人类要达到经济自足自给的境地，
这是最便捷的方式，而自足自给正是人们所由集合而共同粗成一个政治体系
的主要目的②。

次于第一而与之相关联的另一种必不可缺的职司为监护城(20)区公私财
产、维持并修理损坏的建筑和街道、查察田畴、解决民间界务纠纷以及其他
类似的业务。负贡这一职司的官员，通常都称为“城市监护”③但在人口较繁
庶的城邦，这种职司司”由数人分任，分别担负一部分专寅，譬如一人维护

                                                
① 参看卷二章十一 1272b30—33、1273b18。
② 参看卷二章五 1263a21—b3，财产应私有而公用。
③ 参看 1263035—37。塔兰顿人财产济助众人的习俗盖出于其斯巴达移民的祖风。1320a36—bll 所说救济事

业，无论由公共举办或由私人解囊，应使贫民都能因而自立这论旨，在希腊古籍中不易检取实例。《雅典

政制》章四十九，曾记有年老多病者日给两奥布尔的专律；这些措施仅仅以救济为主，缺乏积极意义。
④ “由对反性”而论政体，最好的寡头政体应对反于最劣的平民政体，但以下跟着举示“最好的寡头政体”

和（密切地接近于共和政体的）“最好的平民政体”两品种，实际不是两个完全的“对反”而只是两个“相

应”的政体。第一种（最好的）寡头政体和共和政体之别，参看卷四章五 1292a39、章十三 1297a2 一 6。
① 通论社会、军事和政治同相关之处，已见于卷四章三 1289b 7—40。
② 骑兵和重装兵因乘骑和甲胃非贫民所能置办，自然全属宫室寡头势力。倘若寡头方面一部分子弟参加并

熟习轻装兵种，则在发生内战时，寡头阵营用三个兵种的联合力量出战，虽然人数较少，也可能制胜平民

武力的仅以灵活取捷而究属单薄的轻装部队。
③ 见上章 1320b 3—27。本章上段以军事组论各种寡头体制，似属串插。以下论寡头政体的建置同上章相承

接。



城墙，另一人管理公共水源，又一人专司港务①。
次于第二而与之相关联的第三种必不可缺的职司，所鱼的(25)责任和前

者相似，但所管的地区刚为城外的郊区。这一职司的官员有时称为“乡区监
护”，有时又别称为“林区监护”②。

在这三种备有专责的官员以外，还有第四种职司所管的业务为征收并保
存公共财务收盆③；按照规定分配于各个部门。这一职司的官员称为“经征司”
或“司库”。

第五种职司办理民间契约和法庭判决的注册事务；一切诉讼和司法预备
程序都得在这里先行登记。在若干城邦中，这一(35)职司，有如城市监护，
分成若干部分，但各部门之上仍然设有一人，或若干人合为一个衙署，为之
总管。这一职司的官员或称诚信注册司或注册主任，或径称为注册司或其它
类似的名称④。

于是，次于第五种的职司，实为备职司中既是必不可缺又是(1322a)。最
为艰难①的一种业务。这一（第六）职司专事执行已经判决并已登记于册籍中
的各种刑罚，他们须替城邦追取应辙的罚金或债款，也须为城邦监守罪犯。
因为这些事情深为受罚的人们所憎恶，这就成了可厌的差使；如无重酬，人
们便会逃避这类差使，即使勉为其难，他们也未必顾意像法律上所规定那样
严厉地执(5)行其任务。可是，每一城邦总少不了这样的职司。人们为求保障
自己的权利进行诉讼，如果老是得不到实效，那就徒然了；人们本来无须参
加一个不能为人裁断曲直的社会体系，要是虽有裁断而并不执行其判决的社
会体系，人们也没有参加的必要。

有鉴于这些困难，这种职寅就不能完全委托给单独一个机构的人员。各
个法庭应各抽出若干人员共同担任执行一切的判决；编造欠缴公款名单而予
以追索的事务也要以类似的方法办理②。又，各个行政机构也应一律帮助执行
业经依法裁断的惩罚。还有，对前往行政人员所课的惩罚尽可把执行的责任
留给后任；如果课罚和执行的时日都在同一行做人员的任期以内，那么各机

                                                
① 参看卷三章五 1278a25。
② 叙拉古的阿瑟那哥拉斯（Athenagoras）（《修昔底德》vi39.和雅典的司拉绪布卢（色诺芬：《希腊史》

i14140）都曾有谴责寡头辈的兼贪名利语。
③ 依本卷章一 1317a14—16，除平民和寡头政体外，还应讨论其它政体的最好建置，但照这一句，其它政体

的建置就缺而不论了。
④ 这一论题先见于卷四章十五。本章跟前章立论颇不相同。本章所述都根据希腊各城邦的实况，内容较亲

切。其中要例如军事和文治职司的分立，对于各机构所支公款设置稽查加以考核，议事会中另设常务人员

为之审订或准备议案等大都为当代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通行的制度，所以这一章，承上数章，可说是建立

这两种政体（侧重平民政体）的比较详细的规划。
① 见卷四章十五 1299a34 以下。
② 希腊多数城邦市场管理和城区管理分为两种职司，但有时也合并为一个职司。小邦的市场监理是清淡的。

大邦如雅典的商务茂盛，人民生活须经工艺产品和农产、国内和国外的繁重贸易为之调剂，商务官员就成

为头等重要的职司。依《雅典政制》五十一 ，所记“市场监理”雅典城和拜里厄斯港各五人，专司商品检

查。又有“衡量监舒”，亦备五人，专司最器检查。又有“食粮（谷物）监护”（sitophylaces），亦各五

人，专管谷物、制粉，面包等卖买的品质和价格。又有“贸易监察”亦各五人，专司进口粮食的分配等事。

以上各人均由拈间，输番受任。亚氏在本节所举“市场监理”（agoranomi）想必是用以代表这类商务官员

的通称。关于自给自足为人类组成政治团体的目的，参看卷一章二 1252b34。



构的课罚可以备由另一机构来执行——例如城市监护们应当执行市场监理们
所定的惩罚，而城市监护们所定的惩罚则由另一些机构的人员来执行③。如果
在执行惩罚时，能够减少(15)所引起的憎恨，执行人员就可比较认真地办理。
倘使同一机构的人员既决定课罚，又执行这些惩罚，这个机构就会被受罚者
加倍地憎恨；倘使一切惩罚都由某一粗人专门执行，那么这一组人就必然成
为众人的怨府了。若干城邦对于监守囚犯和执行惩罚也由两部分人员分担。
例如，在雅典，典狱为“十一人”的专(20)责①。由此可知典狱确应分立为一
项单独的业务，而后也像为执行惩罚所采取的措施［由各个机构备抽出若干
人来共同担任」。有如执行惩罚，典狱也是每一城邦必不可缺的一种职司；
然而这种业务，好人既力求回避，不肯担任，而坏人又不可信托——坏(25)
人正需要有人加以监守，当然没法教他监守别人。这样，一邦的监狱如果不
能委托给某一部分人员，要他们格身从事这种受人憎厌的差使，就应该由不
同部分挨次派人担任，如果那些城邦曾对及龄公民们②实施[军事和警务的]
训练和编组，那么就可以由这些青年中抽取一部分，另一部分由备机构抽取
而合组为(30)监狱管理的职司。

这六种职司必须位于前列，它们都是最不可缺少的。挨次而及其它若干
职司，也是备城邦所必须具备而其极位则为更高的。这些职司自然需要丰富
的经验和为国效劳的忠忱。这里，我们首先要举出城防和其它军事等职司。
无榆战时或平时，都(35)得有人负贡守卫城门和城垣，召集一邦的公民，施
以战斗教练。有些城邦，在罩事方面设立多种职司，分任各项业务，另一些
城邦仅有少数军事职司，至于小邦就只要一个职司已可统辖一切了。这些职
司的官员通称“将军”或“统帅”（指挥）③。倘使 2邦内有骑兵队、轻装部
队、弓箭手队①和海军（舰队），各各建立为独立的兵种，有时就由数人分别

                                                
③ 这里所举“市场监理”和“城市监护”（astyllomi）两种职司全不相同。“城市监护”，依 21 行所说，

主管市政业务（柏拉图：《法律篇》58E、763C 等所述略同）。依 25 行所言则着重于防卫工作，属于军事

或警务。希腊各大城市的防卫责任，照一般史籍，大多属于权力较高的执政官，不属于“城市监护”。依

《雅典政制》五十，城市监护官日，雅典和拜里厄斯港各五人，其职司在管理民房建筑式样、下水道、埋

葬露尸、检察艺妓等，这些业务同 20—21 行所言相符。该章于城市职司又记有“庙宇维修”官员十人，这

里未言明城市监护官有此业务，下文(1322b)20 把这一业务归人神职范围。
① “公共水源管理（krkronepimeletes）这一官名见于《雅典政制》四十三； 雅典城缺乏淡水，这一职务为

全城所重视，故由投票选举，任期一年。“港务管理” （limenophhlax）这一名称见加吕斯托城（Carystus）

（迪坦贝格：《希腊碑志集》第 343 号），亦见战术家埃尼亚斯：《攻城法》第二十九章 12。“护城官”

（ 这一名称见雅典（埃斯契尼：《反克蒂西亚斯》14），又见居叙可城（Cydcus）（吉耳伯 特：《希腊

政制典实》卷二 333）。
② 参看卷七章十二 1331b15。“乡区监护”（agronomi）在郊区管理碉堡道路 和公共建筑等，共职司着重

于军事防卫工作。“林区监护”（bylord）这个官名不多 见，也许卡尔基半岛殖民各城邦境内多山林，以

造船用木材供应地中海各港，因而 那些城邦设有这种山林官员。以上三种职司都在其范围以内具有司法权

力，如处罚 违章人民以罚金或其它惩戒。
③ “公共财务收益”包括税课、捐论、公安、罚金、公产收益等各种公款收入在内。
① 照这一节所说的“注册人员”，当属于司法业务，所以下文 1322b34 和各个法庭联同叙述。这种官吏散

见于史籍者有米咯诺城（Myconos）的奁赠登记（迪坦只格：《希腊碑志集》433 号、达勒斯忒等：《希腊

司法碑志集》[Dareste，Haussoul 一 lierand Reinach,inscriptions Jurisdiques Grecques]第一集 48 页），忒 诺

斯（Tenos）的房地产实买和奁赠登记（同上第一集 64 页），启沃岛的债务登记 （伪亚氏著作《经济》卷



统率；这些指挥官就分别地称为“海军统帅”（“舰队司令”）②、“畸兵将
罩”③和“轻兵将军”①从属于这些将领的官员各别称为“舰长”、“骑兵大
队长”②和“大队长”；从属于他们之下统率较小的各个部分的官员(5)也备
有相应的名称。所有这些编组构成一个军事指挥体系。军事机构的主要职司
就是这些。

一个城邦的好多机构，即使不是全体机构，都须经手巨额的公款。所以，
应该设置独立的财务职司，这种职司不问旁的事情，只是专管备机构的收支
账目，加以稽核，这一职司的官员各邦名称都不相同，或为“审计”，或为
“会计”，或为“稽核”，或为财务纠察③。

在上述各种职司以外，还有一个超乎其它诸职司之上的职司。这一职司
执掌着全邦所有各项政务，在许多城邦中，各项政务就由他们[向公民大会]
动议，并且也由他们取得决议而交付实施。有些城邦，平民群众直接裁断一
切政务，那么这些官员就在实际上成为公民大会的领导（主持机构）；公民
们固然握有全(15)邦最高的权力，但必须有人为之召集。这一职司的官员，
在有些城邦中，由于他们“预审议案”并主持会议，便称为议事预审官；倘
使邦内原来以公民大会为主，则这个职司便属于议事会③(20)

重要的政治职司大体上就是这样。但这里还须有另外一个部门，专管奉
事神明的业务，这些业务需要“祭司”和“庙董”。这类的执事，庙董负有
维护和修葺坛庙并管理有关祭祀事项的一切公产。有时，例如在小邦中，所
有这部门的业务都属于一个职司②；其它城邦或设置若干职司，除了祭司之
外，还有“典祁”③、(25)“坛庙守护”和“祠产经纪”④。和这些职司相近
而另行分立的，也可有一个管理全邦公祭的职司，这种祭典[不在各坛庙，]
而在城中公龛的神火⑤前举行，因此，各邦都规定这种祭典不属于祭司的职

                                                                                                                                           

二 135），耶索（Iasus）的交易数量和价格登记（迪坦具格：《希腊碑志集》77 号）等。
② ■■■■■ 一词，塞普尔维达、维多利、海因修（He）等人拉丁译文均作 molestissiinus（“最为烦扰”），

斯达尔德文翻译同；兰比诺拉丁译文作（“最为艰难”），韦尔屯、周伊特等英丈翻译 most， difficalt，

取义相符。
③ 本节对于这种编录法庭或行政机构刊处罚款的名单并执行追缴的职司，没有说出名称。这在雅典称“经

征吏”）或“执罚员”（参看赫尔曼：《希腊掌故》卷—432 页）。
① 希腊各邦的行政和司法机构实际上常常由同一机构课罚并征收罚金。例如《雅典政制》章八所说元老院、

章四十五所说议事会（布利）便是这样的。色诺芬：《拉根尼共和国》vi4 所记斯巴达监察院的情况亦然。
② 《苏校》认为这一句所举例实际上同上文不合，加〈  〉。雅典的一人”典狱同时执行刑罚，有时偶尔

也被差遗往取罚款或没收财产。参看吉耳伯特：《希腊政制典实》英译本 257 页。
③ “及龄公民”或“年轻公民”在雅典为十七岁的男儿。斯巴达人对于农奴施行惩罚所组成的“讨伐队”，

就以青年为主。雅典或它邦守备监狱者亦多属才受军事训练的预备队伍。
② 弓箭手队，寻常同掷石手、掷枪手等一样隶属于”轻装部队”，所以下文只举轻装部队宫名，不举弓箭

手队官名。■原义为“裸体动物”（无毛羽者），用于兵种名称，把它和“甲胄之士”（重装兵）相对，

这些列乒及其乘马皆不披甲胄，故译“轻装部队”。
③ “海军统帅”为斯巴达、阿卡亚、罗得岛、阿琵多斯等邦所用名称。雅典海 陆军分设统帅，但两者均称

“将军”。
④ 以雅典为例，有骑兵两联队由两骑兵将军统率。每联队各辖十个部族大 队。各部族各征相一个大队的兵

员和乘骑及甲胄，山一个“大队长”管带。
⑤ 轻兵将军为“战斗阵列的指挥官”。雅典的轻兵将罩丁辖十个部族大队长；各大队的兵员、焉匹、装备



掌。这一典礼的主祭，有些城邦称为亚尔公（aoxovtas 执政），另些为巴西
琉（）①，又另些则为普吕坦尼（参议员）②。(30)

备邦所有的诸职司可依它们所负的备种责任（作用）加以分类。[第一类
为]有关神明（祭祀）、军务、财务收入和支出；［第二类为]有关市场、城
区、港埠和乡郊；［第三类为］有关法庭、契钓注册、执行惩罚、监守四犯
以及查阅、审计、检察备行政机构的眼目；[未一类为]有关政务的议事诸职
司③。此外，某些城邦，当它繁荣的时代，还特别设置一些从事教化的职司，
例如“妇女监护”、“法律（礼俗）监护”①、“儿童监护”以及“体育训导”
等性质较为闲暇的职司。在这一类中，我们也可以列入挫办体育竞赛(1323a)
和戏剧竞赛（狄欧尼修节庆竞赛）以及其它相似的文化活动（观摩演奏）等
职司②。这些职司，其中如妇女和儿童监护，在平民城邦是完全不需要的：那
里的穷人们没有奴隶，就不得不应用他(5)们的妻子和子女做奴仆所任的杂事
③［他们就无暇来听受监护们的教导]。

又，领导选举团体选任最高执政机构官员的职司可分三种：[其一为］“法
律监护会”，[其二为]“议事预审会”，其三为“议事会”。第一种适宜于
贵族政体；第二种适宜于寡头政体；第三种适宜于平民政体。(10)

我们现在对于各种职司几乎都已经作了简明的叙述，但⋯⋯②

                                                                                                                                           

均由各部族征召编成。
① ■在多数史书中称“百夫长”（centurion），相当于中国的“连长”。这里承上文程序当为骑兵大队长，

如在雅典，亦为“部族大队长”。
② 以雅典为例，财务稽核工作由“会计”为主，各部族各选出一人，共十人；“审计”为辅，亦共十人。

行政人员任期修了则由会计和审计审查其账目，如有舞弊情事，即诉之于公众法庭，定罪后，勒令偿还十

倍于所侵吞的金额。参看《雅典政制》第四十八、五十四章。“财务纠察”（synegori）这名称亦见于《雅

典政制》章五十四。
③ 依此节说来，好似凡有公民大会的城邦，议事会议员们就作公民大会的主席团，不另设预审会。但议事

会实际上人数很多，不能全体一同主持公尺大会。以雅典为例，各部族备五十人，十部共五百人，各部族

另在五十人中各推定五人，合五十人为参议会（普吕坦尼亚）。五十人中由拈问，按月抽出参说员一人输

番为“首席”，另推九人为“上座”。另在五十人中选取一“秘书”，合十一人为“参议会主席团”。公

民大会开会就由这十一人团体主持。大会中，十一人生于前列，得首先发言。公民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在施

行时，举当值的首席姓名及共部族名和秘书联署后公布，他们的餐桌设于参议会大厅，由公费支给。议事

会除作公尺大会的议案预审工作外，实际上还有其它广泛的职权，详见《雅典政制》二十一、二十二、四

十一、四十三、四十五等章。参看章二 1317b32 注。
① 在小邦中，“庙董”们所任庙字修直事项由“祭司”们兼办。
② “典祀”这名称见于提洛的阿波罗日神庙（迪坦具格：《希腊碑志集》367 号）、米咯诺城（《碑志》373

号）、埃琉西城（Eleusis）（《碑志》！3 号）。这些城邦的“典祀”为神职，兼管庙产。迪坦具格：《碑

志》334 号注 13，说明雅典有若干不同业务购”典祀”。《雅典政制》第二十四章，所记典祁共十一人由

公民大会拈问选任。
③ “坛庙守护”这神职，另见于欧里庇得悲剧：《伊菲琪尼亚在陶利斯》（Tphi—geniaTaur，）1175。“祠

产比纪”这个名称见于雅典者有雅典那庙和其它神庙的经纪，共十人（《雅典政制》三十），见于米利都

附近，第弟焉阿波罗神庙（ApolloDidy 一 maeus）者有勃朗沽族（Branchidae〕世为该庙经纪（迪坦只格：

《希腊碑志集》170 号〕，见于陶利斯的契尔索尼苏（CherosonesusTaurica）者称“神务经纪”（同上 252

号 53），见于斯底里斯（Stiris）和耶吕苏（Talysus）者（同上第 294 号、357 号），称“神司经纪”。



卷（H）七

章一我们在进行下一论题——最好的（理想的）政体——的精确研究
前，应该先论定人类最崇高的生活的性质①。人们如(15)果对于这点还不清
楚，则对于理想政体的性质也一定不能明了。［两者既在本源上互相关联，］
那么，世界只要不反乎常道，我们就可希望最优良的生活应当寓于各邦在现
实情况下所可达到的，最优良政体中。所以，我们首先要求取全人类在一切
情况之下(20)公认为最所乐愿的某些生活方式；并从而考察公共社会团体所
乐愿的生活是否就相同于各个私人所乐顾的生活方式。

人类最崇高的生活这个论题，业已详见于院外课程②所授的讲稿；我们认
为以前所说大体尚属恰当，现在可以简单地重提(25)儿句。我们对于最优良
的生活所作的分析，的确谁都不以为误。人们能够有所造诣于优良生活者一
定具有三项善因：外物诸善，躯体藉善，灵魂（性灵）藉善③。论者一般都公
认惟有幸福（至乐）的人生④才完全具备所有这些事物（藉善）。有些人听到
蝇声掠过身边就突然惊惧，有些人偶咸饥渴便饕餮纵饮，有些人为了两(30)
个铜元⑤而不惜毁伤他平素最相好的朋友，有些人心志愚昧像小儿或迷惑像疯
子①：一个人要是没有丝毫勇气、丝毫节制、丝毫正义、丝毫明哲（智慧），
世人决不称他为有福（快乐）的人。

这些命题一樱提出，完全可以获得绝大多数人的立即赞同。但如果进一
步考究到人生对上项诸善（事物）各自应有多少而后可诅(35)是适如其量，
各项善物之间又孰重孰轻，人们对这些命题就会发生不同的意见。有的以为
人对于［灵魂］诸善（德性）只需适如其量已经足够，至于财富、资产、权
力、名誉以及类此的种种事物则多多益善，没有限度。对于依据这种思想而
行动的人们，可作这(40)样的答复：“请注意事实，事实不难帮助你的明悟
而了解问题的真相，灵魂诸善的所以能够形成并保持德性，无所赖于外物。

                                                
① 巴西琉（会长或王）：古代都兼领祭祀和军政，为主祭，亦为统帅。后来平民政体代之而兴，王制很少

流行，但在若干平民或寡头城邦，王权虽已削落，仍保留“巴西琉”为某些祭祀的主祭。参看卷三 1285b1，

13—18。
② 见 1322b18 注。
③ 本章起先所述各职司实以轻重为次序，职轻者在前，愈重者愈后。此节总结各职司，以所管业务分类，

便异于原来的次序。兹依《纽校》iv566 页所作分析，分为四类。祭战列为一类可参看卷三章十四 1285a5-

-7 、l9。
④ 从上下两名称揣测，这里的“法律监护”（当为教导成年人遵守礼法的职司，也可译作“礼法训导”。

下文 7 行的“法律监护”应该是跟这一职司相异而跟 1298i29 所举者名实相同。
⑤ 《雅典政制》章六十每部族拈阅选定“竞技委员”各一人，共十人：经过考试后授任，任期四年。在泛

雅典娜节主持音乐、体育、跑马竞赛。又第五十六章：“当值执政”（Rrgo 或译“题名执政”）主持狄欧

尼修大节的戏剧竞赛，第五十七章：“王执政”则主持狄欧尼修小节的戏剧竞赛。
① 《纽校》iv568 说好些史论家认为希腊各邦的平民政体实际上大多数是贵族或寡头政体，因为每一公民都

至少有一个奴隶。仗此节所述”穷人”无奴隶，平民政体既然以不畜奴隶的穷人占多数，就不能说他们实

质上是少数制政体。 “妇女监护”这一职司，实际不仅较大较富的城邦如塞莫斯岛、叙拉古等曾经设置（参

看吉耳伯特：《希腊政制典实》卷二 337 以下），财力较差的如刚勃赖恩（Clambreium）也曾经有这种职

司（迪坦贝格，《希腊碑志集》170 号）。“儿童监护”这种职司，在亚氏死亡后比在仙生前，各邦也较

普通。



反(1323b)之，外物的效益就必有赖于灵魂诸善而始显露。你也可以看到，人
们虽于外物的充裕和人性的完美两者都可获致幸而，两者结合起来也可获致
幸福，然而凡德性不足而务求娱乐于外物的人们，不久便知道过多的外物已
经无补于人生，终究不如衣食才能维持生活，而虔修品德（情操）和思想（理
解），其为幸福毕竟更加(5)充实。”除了人生的经历可抬这些论旨作出证明
以外，我们也不难在思想上求得理解。外物诸善，有如一切实用工具，［其
为量」一定有所限制②。实际上，一切应用的事物[包括外物诸善和躯体诸善]，
在这里情况完全相同；任何这类事物过了量都对物主有害，至少也一定无益。
［至于灵魂诸善，情况就恰好相反。]灵魂的备种善德都愈多而愈显见其效益
——这里我们的确应该不仅称颂每一善德，还须指明它的实用（效益）。我
们可举出一个大家所公认的命题：我们如果较量事物之间的优良程度，就能
知道每一事物的最好情况（境界）都符合于其所以表现这个最灯情况（境界）
的本质①。那么灵魂之为物，要是在本质上以及它在人生所表达的境界上，比
我们的财产或躯体为更可珍贵，最高尚的灵魂也一定比我们最富饶的财产或
最健壮的驱体为更可珍贵。又[我们还要注意，]所有这些外物[财产和健康]
之为善，实际，都在成就灵魂的善德，因此一切明哲的人正应该为了灵魂而
借助于外物，不要为了外物竟然使自己的灵魂处于屈从的地位。

于是，我们大家可以确认备人所得幸福的分量，恰好应该相等于他的善
德和明哲以及他所作善行和所显智慧的分量。神的本性正该是这一真理的征
信。神是快乐而幸而的；但神之所以为至乐而全福，无所凭于外物诸善，他
一切由己，凡所以为乐市(25)邀福的诸善已全备于他的本性中了②。这里也可
从而阐释幸福（快乐）和幸运之间所应有的分别。人[的成为幸运者]往往由
于偶然的机会获得灵魂之外的诸善（财富和健康）；可是谁都不能完全依赖
偶然的机会而成就其正义和敦厚（节制）[属于灵魂的]诸善[因此而获得幸而]
①。(30)

和以上相似的论辩，可以接着导致另一个原则：[社会（团体）幸福的由
来固然应该类似个人幸福的由来，那么]凡能成善而邀福的城邦必然是在道德
上最为优良的城邦。人如不作善行（义行）格于不能获得善果（达成善业）②；

                                                
② 6 — 9行说得简略，似为偶尔的札记，尚未成章。10 行开始，只写了一个分句。这一章实际是未完成稿。
① 这句与卷三未句重复，参看前注。卷七卷八的编次问题参看卷四开卷注。 研究政治理想应先考察人类生

活，参看卷四章十一 1295b1 语，“政体原来就是全城 邦公民生活的规范”。布位斯（《来因博物院院刊》

卷三十九 480 页）（T，Blass， RheiniscbeBMuseum）注意到《政治学》卷八行文较少“希亚托”（hiatus）

纽曼检校卷七也较少“希亚托”（母音冲突）。现世所存当时曾经公开流传的亚氏对话亦然。诸家由此揣

测这两卷是亚氏预备在当时问世的，故着笔较严整，取材都为当世所共喻，而说理也 取较通俗的方式（《纽

校》“绪论”297—298 页）。
② “院外课程”，参看 1278b31 注。培尔奈认为是“非学术性者当出于亚氏早年所作一篇伦理对话（参看培

尔奈：《亚里士多德对话》[Bernays，Dia1ogedesA. 69 页〕。这一论题及从下的辞旨，亦见于《尼伦》卷

一章六、卷十章六。相同的辞旨在下文章十三涉及时，就提示《伦理学》这一著作。此处何以要取村于其

通俗讲稿或早年著作而不取村干先已成书的《伦理学》，今已难以确切说明它 的原因，参看蔡勒：《希腊

哲学》卷二 2.119。
① 参看柏拉图《法律篇》卷三 697B 、卷五 743E。
② Toisuakapuois，“幸福的人生”或译“快乐的人生”。人的财物、体格、德性二 者都好，其人就快乐而

幸福。依《尼伦》卷一章十一 1101a6—8，“快乐”（uaxaplos） 的意义较重于“幸而”本章，这两词作同



人如无善德而欠明哲，格于不能行善（行义）；城邦亦然。一个城邦必须有
相同于人们(35)所由称为义士、为达者、为哲人的诸品德③，惟有勇毅、正义
和明哲诸善性，才能达成善业[而导致幸福]④。

这些叙述可以作为我们议论的序言。其中有关的辞旨我们不能不在这里
预先有所说明，然而这里也无法把所涉及的论点进行详尽的陈述。这是另一
门学术的范围。这里，我们只须确立这样一个命题：“人类无论个别而言或
合为城邦的集体而言，都应具备善性而又配以那些足以佐成善行善政的必需
事物［外物猪善和躯体诸善]，从而立身立国以营善德的生活，这才是最(1324a)
优良的生活。”①这个命题不一定人人全无异裁；但我们在这一研究（专篇）
中，就不再深入论辩，他们倘使有任何不同的意见，当俟日后另作答复。

章二这里还留待商量的一个问题是：城邦幸福和个人幸福(5)究属相同
还是相异？这个问题可作明确的答复：大家全都认为两者们同②。凡相信个人
的幸福（快乐）寄托于财富者，也就相信城邦必需富裕，才有幸福（快乐）。
凡认为僭主的生活为高尚（尊荣）于其它众人者也一定以为版图最大人数最
多的邦国为最幸福（快乐）的邦国。凡以人们的善德衡量各人的幸福（快乐）
者，(10)也一定以城邦的善德衡量城邦的幸福（快乐）。

由此引起两个应加考虑的问题。其一为：或者联合其它公民一起参加城
邦的各种活动（事业），或者像一个侨居的客人，不(15)与即一切政治，两
者孰为较可取的生活①？其二为：我们可以假定一个城邦的政治活动乐愿全体
公民一致参加，也可以假定只需要大多数公民参加，依据这样的假定，这个
城邦应以哪一种政体为最好的政体，怎样的安排为最好的安排②？

和第一个疑问不同，第二题有关政治思想和学说，恰正属于(20)我们现
在这一专篇③所研究的范围，至于那个有关个人善德的第一个疑问则不是目前
的主题[只是从属于主题而作附带的讨论］。关于最优良的政体，有一点是大
家明白的：这必须是一个能使人人［无论其为专事沉思或重于实践的人]尽其
所能而得以过着幸福生活的政治组织。但大家虽然对于这一点可以一致，(25)
对于另一点的意见就颇存分歧。即使是那些公认为最优良的生活应该某于善
德的人们，于此也各执一词：以善德为本的生活应取怎样的方式？参加政治
活动而实践世务，还是谢绝一切外物和俗事而独行于所谓静修（沉思）的生
活一一照有些人的论断，惟有玄想才是一个哲学家的事业？这里，我们可以
说，在今世以及上代，一切以善德为尚的诚篇的贤者，他们的生活有两种不
同(30)的方式——政治生活和哲学生活。要确定真理究竟属于哪一边，不是

                                                                                                                                           

义词应用，参看本卷章九 1328b34—40。
③ 两个铜元为”四分之一”的奥布尔。希腊币制：八铜元合一个奥布尔（赂伺于旧中国通用的银角）。六

奥布尔合一特拉赫马。
④ 这里所举怯懦、无礼、不义、愚味四例，说明与希腊四德相对的四失或四妄。
① 参看上文卷一 1256b35、下文本卷章四 1326a37 一 b2。
② 依《巴克尔英译本》：“甲物最好境界比乙物最好境界符合于甲物的本体比乙收购本体。”διαθε

σιs，或译”情况”或“境界”，或译“安排”或“趋向”，其释义见《形上》卷五章十九。
① 参看《形上》卷十二章七章九、《欧伦》卷七章十二 1245b18。
② 参看《尼伦》卷一章九 1099a7—20、卷七章十四 1153b21 以下。
③ 兼有数义，（一）（1）义行，（2）善行；（二）由义行式善行以致善果或成善业。在这一节中用这一

词来分别表达了这些意义。全节的本旨仍在阐明幸福（快乐）基于善德（灵魂诸善）。



容易的；然而这正是一个重要关头，无论其为个人④或为城邦，必需凭其明哲，
抉择一条较优胜的行径，由以达成较高尚的志趋（目的）。有些人认为任何
邦国都［应该安于内治，］不能(35)以自己的权力干涉邻邦；他们厌恶专制
统治⑤，指斥它为人间最不公正的悖德，而对基于法治的政权也非所乐闻，在
他们看来，这种政制虽不能说它违背正义，仍然会妨碍个人的“恬适”（幸
福）①。另些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们认为世间的实务和邦国的政治正是人生
的本分；人如果离世绝俗，就无法实践其善行，(40)［勇毅、节制、正义、
明哲]诸善德实际上就包合在社会的公务和城邦的活动中②。重视世务和政治
生活的诸家中，有些人的立(1324b)论就以此为止境，另些人则更进一步，竟
然认为专制和僭政的统治才真是造福人民的政体；而且世上就尽多这样的邦
国，以奴役邻邦为自己的宗旨（职志），强使制度和法律都要符合这种[扩张
(5)的]目的①。

在大多数城邦中，大部分法律的确不过是些芜杂的条例；但我们也得明
白其中并非全无归趋，至少也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霸业。譬如在拉栖
第蒙（斯巴达）和克里特，他们的教育制(10)度和大部分的法律就是依据从
事战争这一目的制订的②。相似地，所有强盛而力量足以征伐别国的[非希腊］

                                                
④ “称义、称达、称哲”，同下丈勇、义、哲三善德不符。依下文三善德，这里应相符而为：“勇士、义人

和达者”。瓦伦：《论亚里大多德著作》“关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一章”（Vahlen, Aristoteische

Aufsatzo“ueberein Oapltelaus A’ Politik ）列举卷一章十三 1259b39—1260a2 、卷三章十二 1282036—

1283a3、卷四章十一 1295a6—9，也有这样不相符的措辞。
⑤ 上节的命题为“各人的幸福基于各人的善德；人有多少善德就得多少幸福”。这一节的命题为“每一城

邦，有如各个个人，有多少善德就得多少幸福”。
① 这一节和上文 1323b22、33 等句都着重于各人或各邦的善行。这里慎重说明，善性须有外物（包括财富

和躯体）为之“配备”然后能行善享而成善业。例如家有余资则可作施济以见其仁爱；体魄健壮可以忍耐

艰苦以显其勇毅。此义亦见于卷十章八童九。但《尼伦》卷一章十，又说高尚之上惟其穷乏而失去外物配

备时，更见安祥，德性的内美当遭际困难时，才能发其光芒。
② 上章 1323030—36，说明城邦的道德同于个人的道德，而且城邦和个人都因善德而获致幸而，则实际上

已说明两者的幸福亦应相同。这里用“大家全部认为”的论断方法，将问题作更切实的肯定。这种辩难措

辞相似于上章 1323a40 “注意事实”（或经验）的论断方法。下文的意旨：各家对于幸福（快乐）的观念相

异，或以善德为幸福，或以财富为幸福，或以权力为幸福；但各家虽对所以为幸福（快乐）者各下相同，

但对于“城邦幸福必须跟个人幸而相同”则完全一致。
① 依据上节，城邦幸福既已确定为和个人幸福相一致，则各个个人理应参加城邦的一切活动，此节又作为

疑问，提出投身政治或隐居独处，孰为可取？《纽校》（卷一“绪论”305—308 页、卷三文义注释 320—

322 页）说此题系对其前辈和当世一些人的避世思想而发（参看下文 1324n27、35，1325n18〕，并指出阿

里斯底浦、德谟克利特、阿那克萨哥拉，伊索格拉应等都有“独善其身”的思想。阿里斯底浦（Aristippus）

说抛弃政治的烦累生活方能过好私人的恬适生活（色诺芬：《回忆录》ii1、9）。阿里斯底浦学派称林泉逸

居的闲静生活为“晴朗的日子”（狄欧根尼拉尔修：《学者列传》ii89）。这种“晴朗的日子”恰好就是亚

氏的所谓“幸福”。阿那克窿哥拉（Anaxa 一 govas）以一克拉左美亲人久居雅典为“侨民”，及晚岁被迫

离雅典，也不回到故国，卒客死于朗伯萨可，终身未参加城邦政治（《修辞》卷二章二十三 1398a15）。德

谟克利特（Ik3Tnooritus）辞行政官职而就家居（见西塞罗：《演说家》[oicero，deOratore] 1i115.56）。伊

索格拉底说明自己终生不任官职的意见于《召抵》145、150 节。亚氏重实践，认为善性的见于思想不如善

德的见于行事，所以把参加政治作为人人的正当生活；在世不论穷达都应“兼善天下”。
② 这一节的第二疑问实际是跟着第一疑问引出的。安排得最好的政体可使人人乐于参加政治，这样，原来



民族都特别重视武德，斯居泰人、波斯人、色雷基人和克尔得人都是这样③。
在这些民族（国家）中，有的就颁行鼓励武德的专律；据说迦太基对于士兵，
每一次出征就授以一个新的腕环（臂铠）①以示光荣。又，(15)在马其顿，曾
经设置过一条专律，凡尚未杀过一个敌人的男子，腰间只可束络[不得佩带］
②。斯居泰人的习俗，凡从未杀敌的男子，在某一节日宴庆的传杯仪式中，他
就不能参与这种欢饮③。伊卑里人也是一个好战的民族，在他们那里流行着一
种相似的向武习俗；死者坟墓的周围，绕以尖石（石柱），标志他生前的战
(20)功，这些尖石的数目就等于他生平所杀敌人的数目④。

各民族间都流行着这类同样是提倡向武精神的许多传统规矩，有些出于
习浴，有些则定为法制。可是，对于一个清明而能时常反省的人看来，作为
一个政治家而竟不顾他人的意愿，专心于制服并统治邻邦的策划，这是很可
诧异的。这种统治实际上(25)是不合法的，一个政治家或立法家怎能设想到
非法的事情？掌握了仅力就不顾正义，这种不同是非（义或不义）的强迫统
治总是非法的。更没有其它的技艺或学术可同这种政治家的本领相比拟。医
师或舵师都枪对不应该对于病人或水手运用诱骗或强(30)迫手段。然而，很
多人在涉及政治时似乎就相信奴隶主对付奴隶的专制为政治家的真本领；人
们对于他人（异族异邦的人），往往采取在自己人之间认为不义或不宜的手
段而不以为可耻。他们在自己人之间，处理内部事情的权威总要求以正义为
依据；逢(35)到自己以外的人们，他们就不谈正义了。这样的行径是荒谬的；
世上如果有某些分子具备自由的本性而也有另些天然需要受人统治，那么专
制的权力就该限于那本来非自由的部分，决不可(40)把这种权力向任何地方
扩张①。谁都不会去猎取人类以供餐桌或用作献祭：狩猎应当追逐那些适于所
需的东西，而餐桌或献祭所需者应该是可以宰食的野生动物。设想在与世隔
绝的某地，(1325a)有一个孤处而幸福的城邦②。这个城邦四境无邻，却流传

                                                                                                                                           

为嫌恶僭主苛政或群众喧哗而厌弃政治的人，就不必再回避世务了。
③  这一“专篇”即现行这部《政治学》的卷七卷八。
① 依上文 21 行“个人”的生活思想已可不提，这里偶尔又同“城邦”的政治集 体生活并举。本章的主题

实在是论述城邦校优良的生活并研求与之相符的政体；疑 难的要点在于邦国应专心内修（35 行），还是

力图扩张（1324b5 行）？
② 政治应重内修，厌恶暴力和专制的思想，见于阿那克萨哥拉的，可参看《尼 伦》卷十章九 1139a13，见

于伊索格拉底的，可参看《致[僭主]杰森（Ja6on）诸子书》11。
③ ενηερια，“晴朗的日子”，译作“恬适”，参看 1324a16 注。
④ 《纽校》III324，相反于阿那克萨哥拉等的内修思想而以人生和政治重在行事者，拟取高尔吉亚为实例（参

看柏拉图：《曼诺篇》71E、《大希比阿篇》[Hlpp。Maj] 282B 和色诸芬：《长征记》ii6、16 等）。柏拉

图：《理想国》600C，所述普罗塔戈拉（Protagoras）和普罗第可（Prodicus）的政治思想也相类似。雅典

人政治思想虽好理论，乐于辞辩，而大多崇尚功业，重视实践，可参看《修昔底德》卷二总叙雅典文化及

其政治品德的 40 和 41 章。
① 这里，亚氏在尚世务重实践的思想家中，又分为温和和极端两派。在现实政治中，这种反乎内修而力图

向外扩张的政治家是很多的。《纽校》III325，认为这一章提出这个问题以及相应的说明和批评，可能是有

感于亚历山大的远征而作（参看亚氏《残篇》六一四 1581b18。当时和以前，助长这种政治扩张的学者和

作家也是很多的（参看下文章十四 1333b5—21）。
② 参看卷二 1271b2—7、卷七 1333b5—16；柏拉图：《法律篇》，卷一 626A、633；又普鲁塔克：《莱喀

古士传》31、《阿偈雪芳传》33。



着优良的礼法，大家过着快乐的岁月。显然它将构成一个优良的政体，可是，
这种政体就绝对不会以战争为宗旨而倾心于征服敌国，按照我们原先的假
定，对于这个独立城邦，不存在任何敌国。(5)

从以上这些论证，已经显然可以明白，倘使大家认为武功也是一种善德
（善业）③，终究不能把它当作人类超乎一切的主要目的：武功只是用以达到
人们主要目的的一些手段。优良的立法家们对于任何城邦或种族或社会所当
为之操心的真正目的必须是大家共同的优良生活以及由此而获致的幸福。[立
法家应该(10)坚持这种不可改变的目的，只］在制订法律的时候，对于某些
条例自可各尽其变，以适应不同的环境。一个城邦如接壤于若干邻国④，为之
立法的政治家就得熟虑国情，而使其人民预作相应的操练并安排好各种适当
的措施，以分别应付每一邻国可能发(15)生的挑衅。但这里所说的一个最好
的理想城邦所应具有的目的这个问题，当到以后另行论述⑤。

章三现在我们须研究那些同样祟尚善德为人类最优良生活而在实践方
面却又为道不同的两派学者的意见⑥。有些人就厌弃政治，认为独立的自由人
生活异于政治家生活，他们常乐于安静，宁愿避世寂处。另一学派则认为最
优良的生活寓于政治活(20)动之中；人生一定要有“善行”而后可以获致“幸
福”，而一切“无为”的人们就没有“善行”可言。两派的持论各有其所是，
也都有些谬误。前一学派认为一个独立的自由人生活胜过做若干奴隶的主
人，这是确实的。管理奴隶——对奴隶实行专制——不(25)能称为光荣；在
日常的鄙俗事情上发号施令也未必能表显多么高尚的才德。另一方面，他们
把一切权威都看作奴隶主的权威，这就不对了。天赋的自由人和原来是奴隶
的人们并不相同，自由人之间的统治和对于奴隶的统治也不相同。但这个论
题我们在第一篇论文中已讲得够多了①。这个学派把“无为”看得过高，(30)
竟然认为“无为”（τοαπραττειν）胜于“有为”（ιοπρα
ττειν），这是另一个谬误。实践（“有为”）就是幸福，义人和执礼
的人所以能够实现其善德，主要就在于他们的行为。

我们方才这一论点也许被人解释为最高的权威就是一切善行中最高的事
物，认为权力愈大，所能实践的行为也必愈多而(35)且愈大①。推广这种解释，

                                                
③ 《希罗多德》II167 所举好战民族为斯居泰人、波斯人、色雷基人和吕第亚 人；这里举及克尔得人（北

方民族〕，而不及吕第亚人。
④ 依纽曼，κρικων“腕环”解，普鲁塔克：《德谟叙尼传》30，所说τον κρικον 记明“戴

于腕上”。
⑤ 此律无可查考。大概腰带上可镶嵌金玉之类以示光荣。《集绵》（Anthoolo 一 giaPalatina）xi238，说加

巴陀阡人（Cappadocians）宫长的服饰，腰际有佩带。
⑥ “传杯”而饮的习俗每见于游牧民族。雅典那俄：《硕学燕语》498，亦有此 记载。
① 柏拉图：《法律篇》637D，所举非希腊民族的好战者为斯居泰人、波斯人、迦太基人、克尔得人、色雷

基人和伊卑里人：对希腊族则举斯巴达和克里特人。伊卑里人勇敢善战，亦见于《修昔底德》vi90、《狄

奥多洛》xiV75.8。 大马士革的尼古拉：《残篇》121；攸克辛海（黑海）东岸，高加索山麓，名为辛地人

（Σινδοι）的一支斯居泰族，在战友死后祭献时，计其人生平杀敌的人数，上献如数的鱼（缪勒《希

腊历史残篇》卷三 460）。 σβελισκονs 有些译本作“石柱”（华表〕解，依纽曼（《校本》III329

页）和杰克逊（Jaeckson）解（见于《苏校》四版英文注释）作“尖石”。
① 参看卷一 1255b6—15、卷三 1287b37！又，《残篇》八一 1489b 27。参看伊索 格拉底：《腓力》（Pbilippus）

154，劝告腓力好好对待希腊各邦而扩张马其顿的权威于非希腊（野蛮）民族。



人们一旦执掌权力，便永远不应该把它让渡舱他的邻人了；反之，他还得尽
其所能，从邻人那里争取更多的权力。既然人间的至善在于实践（行为），
而实践有赖于(40)权力，那么，凡是遇到权力关头，就得当仁不止，谁也不
要顾及谁：父不必让其子，子不必管其父，朋友也不必互相关顾。如果说这
种解释其中也包含真理，那么，盗贼和暴徒，对他们所作的 325[罪恶]行为，
也未尝不可托辞为怀有某种崇高的目的，所以使用这种手段了。然而，这终
究不是事实所能容许的；倘使说他们的设想可以通行，这就不免虚伪了。人
们如果想有所作为，则他比受他所作为者必须确有某种程度的优胜，例如丈
夫的胜于妻子，父亲的胜于子女，主人的胜于奴隶，其所作为，才能获得尊
敬。至于那些从事非法行为的人们［就其所犯的罪恶，已足证明其为低(5)
劣于受他所损害的弱者]决不能以日后成就什么样重大的善业来平衡以前的
罪孽而消除他们留下的污德。［这样，我们已可断定以永远把持统治权力为
一切善德中的最高事业这种观念，实在是不合理的。］在一个同样的人们所
组成的社会中，根据平等和一致的原则，实行轮番为治②的制度，确实合乎正
义而值得称颂。至于对同等的人却给予不同等的分配，以及在同样的人们间
施行不同样的待遇，那些处置总是不合自然的；凡违反自然(10)的都不足称
颂。于是，我们可以作出这样一个结论，世上如果出现这样一位人物③，他既
然善德优于他人，而且兢兢为善，没有人能够胜过他，只有遭逢这样的人，
大家才可永远追随并一致服从他，［不作轮番而］仍然不大其为正义和优美
的治道。只有善德是不够的；他还得具备一切足以实践善行的条件和才能④。

倘使我们所持“幸而在于善行”的说法没有谬误，则无论就城邦的集体
生活而言，或就人们个别的生活而言，必然以“有为”(15)（实践）为最优
良的生活。但所说“有为”的生活，并不完全像有些人所设想的，必须牵涉
到人间相互的关系。也不能说人的思想只在指向外物，由此引起他对外物的
活动时，才说他正在有所思想。思想要是纯粹为了思想而思想，只自限于它
本身而不外向于它物，方才是更高极的思想活动。善行是我们所要求的目的；
(20)当然我们应该做出这样或那样表现我们意旨的行为。但就以这些外现的
活动为证，也充分确切地表明思想为人们行为的先导。[思想既然本身也是一
种活动（行为），那么，在人们专心内修、完全不干预他人时，也是有为的
生活实践。]所以孤处而自愿与世隔绝的城邦也未必无所作为。他们可以在邦
内各个部分尽 26 力活动而求其实践；这种城邦所由组成的各个部分之间就存
在着许多相互的关系，就各别的人生而论也是如此。倘使否认内在的活动，
那么完全自足于己而不务外求的神和宇宙体系⑤也将是尚不完美的事物了。
(30)

因此，显然可见，就各个人而言为最优良的生活方式，即把全邦作为一
个集体，对全邦所有的人民而言也一定是最优良的生活方式。

章四以这些绪论为导引，并回想我们前面已经讲述过的其它各家的[理
想］政体①现在可以开始研究这个论题的其余事(35)项。第一，我们应询问，

                                                
② 参看柏拉图：《法律篇》704C 关于“幸福岛”的设想。又，参看本卷章十五 1334a31 注。
③ 武功之为善德，其道在勇毅。
④ 参看卷二章六 1265a20—26、章七 1267a119—21。
⑤ 本卷章十三、十四。
① 上章 1324a13—18 所提两题中的第一题，“人生应以人世或避静为宜？”的疑问，原已在 19—21 行申明



“构成一个理想城邦该有些什么基础（条件）？一个完美的城邦必须具有同
它的性质相适应的配备②。作为城邦基础的条件，我们应当为之设想若干情
况，包括可能实现的和纯属理想的情况③。公民群众和土地（境界）就是所谓
各种(40)条件中的重要事项。一切工艺家，例如织布匠或造船匠必须具 326a
备同他们的工艺相适应的原料；原料准备得愈好，则凭他们的技术所制成的
成品也将愈佳。有如其它的制造家那样，政治家和立法家也得有他们所需要
的原料，而且这些原料也应该符合他(5)们的要求。一个城邦所需的主要配备
为人民；就人民而言，自然应该考虑到数量，也要考虑到品质。次要的配备
训为人民所居住的土地（境界）；这里也同样要考虑到量和质。大多数人认
为一个大邦必然较为幸福。也许他们是说得对的，但他们对于一个城邦为大
为小的实义未必真正了解。他们以数量为标准，凭(10)人口（居民）的多寡
未判断邦国的大小；但国势强弱与其以人数来衡量毋宁以他们的能力为凭。
有如人们的各从其业，城邦也得各尽其用；凡显然具有最高能力足以完成其
作用的城邦才可算是最伟大的城邦，希朴克拉底所由常以“伟大”见称的正
是这样的命意，作为一个医师，不是作为一般的人，他比任何体格较他(15)
大的人总是更为“伟大”。即使承认人数也可据以估计国势，然而任何偶然
的统计还是不足为凭的。我们知道备邦大都居住着很多的奴隶、客民和外侨
①。我们倘使以人口为标准来判断国势，就须把计算的人口限于粗成城邦的主
要部分各分子。这些分子(20)如果为数特别大，可以作为一个大邦的征象；
如果它虽能派遣大批的工匠，却只能编成少数的重装步队，这样的城邦就不
得称为大邦②。因为一个繁庶的城邦不一定就是一个伟大的城邦。(25)

又，经验证明，一个极为繁庶的城邦虽未必不可能、却总是很难使人人
都能遵守法律（和礼俗）而推持良好的秩序。凡以政治修明著称于世的城邦
无不对人口有所限制。这种事实，我们也可在理论上给予辫明。法律（和礼
俗）就是某种秩序；普遍(30)良好的秩序基于普遍遵守法律（和礼俗）的习
惯。可是，事物如为数过多，就难以制定秩序。为无定限的事物创制秩序，
只有神才可能，神维系着整个宇宙的万物，为数既这样的多，其为积又这样
的大，却能使各各依从规律，成就自然的绝美①。这里，我们(35)可以论定最
美的城邦，其大小必然有限度，以适合上面所阐释的秩序②。又，［在这一通

                                                                                                                                           

其属于个人生活思想问题，可以不论，但这个问题实际上仍然含有政治思想在内，所以本章重加辩难。
② 见卷一的四至七章。
③ 《修辞》卷一章十二 1373a25 ，记僭主杰森的权力思想，说人应不惜以任何恶劣手段建立自己在一国中

的最高权力，必须置身于这一无上的地位才能施展最好的怀抱，成就重大的事业。参看普鲁塔克：《修善

正道》（Praes,Reip,Gerend.）24、《摄生要决》（Detuodo Saniateprecepta）22。杰森服膺高尔吉亚的政治

思想，另见于鲍桑尼阿斯：《希腊风土记》vi l7.9。高尔吉亚思想的过度推广就发生这种权位观念；此节似

乎在隐指杰森。
① 参看卷三章十六 1287a10—20。
② 参看卷三 1284032—34、1288a28。
① 参看本卷章一 1323b39—1324a2。
② 亚氏认为只有“一个宇宙”，在整个宇宙之外没有其它事物存在（《说天》卷一章八 276a18），所以宇

宙没有向外的活动。“神”为宇宙的原动者，神心以大自我为思想对象，即思想于思想的纯思想（参看《形

上》卷十二章七 1072b22、章九 1074b 33、1075a11），所以只有“内在活动”，而无“向外活动”。整个

宇宙体系详见《形上》卷十二章八。普鲁塔克：《神谶非必应说》（De defeetu oraeulis ）24，存录古希腊



则之外，]我们还须注意到，有如各别的动物、植物和无生命的工具①那样，
城邦的大小也各有它适中的限度②。任何事物倘使过小或过大都将丧失天赋的
能力而不克尽其功用。这种事物有时由于性能不良［沦落为低劣的事物]，有
时(40)便全然丧失其本性。以船为例：一艘只有一指距（约八寸）长或竞有
两径（约一里）长③的船都不成其为一艘船；即使一艘船的(1326b)尺寸不至
于那样失常，还是可能嫌它大了些或是嫌它小了些，因而不利于航行。邦国
亦然。倘若组成一个城邦的分子太少，这在生活上就无法自给自足，而城邦
的目的却在自给自足①。一个城邦，如果像一个民族国家那样，人口大多了，
虽然在物质需要方面的确可以充分自给，但它既难以构成一个真正的立完政
体，也就终于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邦入②。为数有那么多的群(5)众，谁能
做他们的将领而加以统率？除了具有斯螟篇留那样的嗓音，又谁能抬他传令？

所以，当城邦初成立时，其人口的底数只要在一个目的为达成优良生活
的政治体制中，大家可以通工易事而能自给，便足够了。人口逐渐超越当初
的底数，这就成为较大的团体，而仍然是(10)一个城邦；但，上面已经说明，
这样的增加不能无限地进行。只要环顾实际，我们就不难规定这种限度。一
个城邦的活动一部分出于执政人员，一部分出于被统治的人众。执政人员的
职责在于断案决事和发号施令［彼统治公民的本分则在选举执政人(15)员]。
一个城邦的公民，为了要解决权利的纠纷并按照备人的功能分配行政职司，
必须互相熟悉各人的品性①。倘备不相知，则职司的分配和案情的裁断两者都
不免有所失误。对于这类重大事件，临时随意处理，总会多出批漏，但人口
倘使确属过多，就显(20)然浚法作周到的措置。又，在人口过多的城邦中，
外侨或客民如果混杂在群众之间，便不易查明，这样，他们就不难冒充公民②

而混用政治权利。
从这些分析，我们已可清楚地见到一个城邦最适当的人口限度：这该是

                                                                                                                                           

人 有“多宇宙”的说法。
① 见卷二。
② xcpvia 这里作“配备”解，指物质条件或社会生活基础，参看本卷章一 1323b40—13249 及注。理想政体

应有理想的社会基础，但照章一 1323a17—19 所说，凭以构成最好政体的条件该是在现实环境中所可获致

的最好物质条件。
③ 参看卷二 1265a17。
① 古希腊各城邦的客民和外侨多数为工匠，来自埃及和亚洲以及小亚佃亚的希腊殖民城邦。凡工商发达的

城邦及其港埠，客民尤多。重农的城邦如斯巴达也有客匠。希克斯：《希腊历史碑志》（Hloks，Gr Hist.Inscrip。）

157，记雅典的西顿（Sidon）居留民可以作为例子。
② 这里承 20 行文义将“工匠”除外干公民团体而把他们放到奴隶之列，参看卷三章四 1277a37 一 b 3。
留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和经济学译文和释义》279 页，说此句实指阿偈雪劳的故事：阿偈雪劳引斯巴达

同盟联军征伐忒拜时，盟国诸将不满意斯巴达为各邦领袖，阿偈雪芳为联军统帅，而斯巴达军人数甚少。

阿偈雪劳于是就营地集合全军，令斯巴达军和各邦部队分坐两边。几而传令，凡原属陶工都起立，依次呼

冶匠、木工等手艺殆遍，各邦军几乎全部起立，斯巴达军则无一起立者。阿偈雪劳笑部诸将说：“斯巴达

军为数并不少于友邦。”（参看普鲁塔克：《阿偈雪劳传》26。）
① 以“秩序”为”美”，见《形上》卷十三章三 1078a36。“美的主要形式为秩序、匀称和明确”，参看《诗

学》章七 1450b34、《尼伦》卷四章七 1123b6 。
② 这里的文义是这样：只有神能为尽多的事物创制秩序；人的能力殊属有限，他虽企求美善，只应自量其

能力所及，限定若干人数为一城邦而为之创制并维 持其秩序。



足以达成自给生活所需要而又是观察所能遍及的(25)最大数额③。关于城邦的
大小（人口的多寡）问题，这里已讲得够多而可以结束了。

章五相似的论点也可应用到土地（境界）问题上。就土壤的性质说，当
然，人人顾意在自己境界内可能种植一切庄稼（农产），使大家备得所需，
样样都不缺乏，保证全邦高度的自给自(20)足。就国境的大小或土地的面积
说，应当以足使它的居民能够过闲暇的生活为度，使一切供应虽然宽裕但仍
须节制④。我们所拟的这种限度是否确当，等到今后在研究财产和致富的一般
问题以及时产的执管和利用问题时，另行详述⑤。这是一个颇有(35)争执的问
题：人们的生活思想往往趋于两极，或自甘俭朴，或流于豪奢⑥。至于土地的
坐落（国境的形势）——虽然某些问题有待于征询军事家的经验①一一我们可
提供这样的建议：一个城邦的地理环境应该是敌罩难于进入而居民却容易外
出的。关于(40)人口方面所说“观察所能温及”的条件，对土地方面也一样
合适。(1327a)凡容易望见的境界也一定有利于防守。中心城市的位置，照我
们的理想应有海陆方面的通道。［这里，应当注意到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
是曾经讲到过的，城市为全邦的一个军事中心，四围有(5)警，都能由此派遣
赴援的部队。第二，它也应该是一个商业中心，具有运输的便利，使粮食、
建筑用本村以及境内所产可供备种工艺的原料全部易了集散②。(10)

章六海上交通对于一个内政良好的城邦究属有利抑或有害，是一个意见
极为分歧的问题。有些人③坚持说，让出生和成长于外邦礼法中的客民入国，
因此增加了邦内的人口，一定不(15)利于自己的皇好礼法①；滨海港埠输出输

                                                
③ 参看卷一章八 1256a35。
④ 参看卷五章九 1309b21—35。又，《尼伦》卷九章十 1170b29：“十个人不能 组成一个城邦，但十万人

的聚合也不能算作一个城邦。”
⑤ 一“指距”（σπιθαμη）为伸长姆指和小指间的距离，约当今中国六寸许。一径 （σταδιο

ν），或一跑道，当今中国五十五丈，为希腊里程单位。罗马里程八径为一哩。
⑥ 见卷一章二 1252b27—34。
① “埃斯诺”（εθνοS）的本义为（一）共同生活于一处的若干人众，即宗族，这些人众都出自同一血

统，或（二）由若干宗族合成的民族，或（三）这种民族所具备的政治社会体制。在本书中，这个词常常

同“城邦”对举或联举，异乎城邦而无确诂，泛指非希腊民族或其政治社会团体；我们或译“民族”，或

译“民族国家”。综合全书备章节以及其词义的见于其它史籍者，可知在一“埃斯诺”中，人民通婚、通

商，经济足以自给，树立共同的礼法，信奉共同的神衹（1324b9），权力归于君主（1285b31）。境内或为

许多村落，或为若干城市和并乡村落。他们对于外敌作共同一致的攻防。这种组合是“政治团体”，也是

“战斗团体”（参看 1261a27 注）。但这样的“民族国家”壤地太大，人口太多或太散漫，所以不能构成

像城邦那样的公民们休成相关、一切共同负责的各种“宪政”。参看卷五章十 1310b1 及注，以“贵族、寡

头、平民、共和”四制。不同于“君主政体”（一长制）的说明。
② 斯顿篇（Στεντωρ），见荷马：《伊利亚特》v785，为一传令员，声若洪钟，他的音响五十倍于

常人。
③ 这里所举司法审判和公职选举两项要政，即认为法官和诉讼当事人、选举人和被选举人必须互相认识这

种说法，实际出于小国寡民的占代政治习惯。在近代国家组织中，取义恰好相反。现代司法要求“无私意

审判”，就案情断案，法官不须旁及其人无关案情的一般事项，如果对两造私人情况各有所知，也不得因

这些知识而干扰他的审判。现代国家人口均以千百万计，选举人对被选举人，但求能组知其公共生活和公

务才能，对于私人生活及其品性实已无暇深求也不须详悉。
① 以雅典为例，由行贿注册或以它放入籍的公民称”冒籍公民”（παρεγγρα-πτοι各坊社都有



入的货运繁盛，则商旅云集，人口增加势所不免，他们认为这栓究有损于内
治的安宁②。从另一方面看来，如能避免人口的增加，则海洋对于一邦的城市
及其全境元疑是有利的，这不仅对国防有益，也可凭以流(20)通物资，使境
内获得充分的供应。为了保障安全并便于克敌致胜，一个城邦应该兼筹海防
和陆防③。就攻击来说，如果具备海陆的便利，兼用海陆两种兵力，即使不能
两军同时出击，但忽尔由陆地、忽尔由海洋进袭，也［比专用一种部队］易
于惩创敌(25)人①。又，为了获得供应，一个城邦应该慎重注意，凡输入的商
货一定为本邦所不生产的物品，而输出的商货一定为本邦生产有余的物品。
从事贸易当以本邦的利益而不以他人的利益为主。那些成为国际市集的城
邦，其目的都在贪图税收②，要是说一个城邦不宜贪图这种利益，就不该让自
己成为，一个大商场。留心(20)当代各邦的国情，我侗常常见到有些境内及
其都邑布置着颇为恰当的港埠，这些港埠离开城区不远，却又另外独立，城
港之间则联以墙垣以及其它类似的碉堡，使城区的武力足以捍卫港埠(35)的
安全③。凭这样的安排，显然既可获得港埠的便利，又不难以法律防止其附带
的任何不良影响，城邦可以钉立某种规章，分别外来的商旅，限定谁可以入
城、谁不得入城从事交易。(40)

城邦具有相当多的舰队能从事海上作战的无疑是特别有(1327b)利，这不
仅足资自卫，在国际关系方面也很重要，舰队可以威慑强邻，在友邦有警时，
训能在陆路以外，另外从海上赴援。这种实力的大小，即舰船的多少，要以
国情来衡量，并考虑到立国的抱负而后加以制定。城邦如欲积极周旋于列国
之间，企图成为(5)一代的领袖，它的海军就必须达到足够称霸的规模④。由
此偏集的桡手群众不要增加这个城邦的户口；这类人手当取之于公民团体之

                                                                                                                                           

冒籍公民，海港附近尤多。伯利克里时（公元前 445 年）曾经清查户籍，检得伪冒者五千人（普鲁塔克：

《伯利克里传》36—37）。德谟叙尼讲演词：《欧昆卢》59，曾说冒籍所费为五个特拉赫马。
② 这里，亚氏以“生活自给所需”人数（上文 8 — 9行）为上限，以“观察所能遍及”人数（15—20 行）

为下限，救人于两限度内寻求适当的数额。《修昔底德》viii65—66，记公元前 411 年、寡头为政时期，雅

典在籍公民限为五千，相互间已多不相识，或虽相识而不相信赖。亚氏本文未确言实数，但伙所示两限，

一邦公民人数不能超过万人；居民都远近相望，里闾相逢，互知共行为、能力、门望、贫富；平时集会可

以朝至夕归，战时征召可以朝令夕合（参看 1326a37 注）。这就等于近代国家一个小城市或一乡镇的境界

和人口。
③ 参看卷二 1265a20。
① 这个论题，后来不见另详。本书卷一卷二中所曾涉及的“财产私有而公用”的主张可以看作亚氏关于财

产问题的基本宗旨。参看卷二章五 1263a37 注。
② 生活主“俭”（甘于贫困〕的学派是抬毕达哥拉斯学派如阿里斯多丰（Arstophon（见迈恩纳克编：《希

腊喜剧残篇汇编》卷三 362《阿里斯多丰残篇》）犬儒学派如狄欧根尼（见穆拉赫 Mullach 编：《狄欧根尼

残篇》273 等）。有些城邦当初的立法家式创制者，如在克里特（本书卷二 1272a22），如在斯巴达（色诺

芬：《拉根尼共和国》），也是主俭派。生活主“丰”者是阿里斯在浦（Aristippus）（狄欧根尼拉尔修：

《学者列传》ii68、69、84）等。参看缪勒：《希腊历史残篇》II276《亚里斯托克色诺残篇》所记毕达哥拉

斯学派阿巨太（Archytas）和叙拉古狄欧尼修信室某宫臣关于“丰俭”的对辩。
③ 《苏校》对于这个分句加<>。
④ 城市的位置参看卷五章三 1303b7、本卷章十一 1330a34—18。斯巴达等内陆饶于农产而城市离海稍远。

阿尔咯斯等城市滨海而群山阻隔，同它的内陆不易交通。有些内地城邦如曼底浸互远离海洋；另一些岛上

城邦管领着隔海陆上的郊区。这些地理环境都不合亚氏所云海陆两便的要求。比较相符的是雅典蚊的位置。



外①。［异乎桡手，］水兵则应该从自由公民阶极中征召来作为舰上的主体，
担任战斗、管理和指挥等任务，他们就像陆罩（步兵）一样为城邦武力的一
个部分。但［桡手不是战斗员，］邦内的农奴和农庄雇工要是极为众多，桡
手的召募和补充就不会有困难。我们见到现今若干城邦实际上正是施行这样
的政策，例如在［滂都海上的]赫拉克里亚，公民团体为数少于它邦，它却(15)
建立了相当大的舰队②。

关于土地（境界）、海港、城市、海洋以及海军，这里已讲得够多而可
以结束了。

章七我们已经讨论过——个城邦凭以决定人口（公民）数量的依据和限
度③，现在要进而研究他们的品质，组成城邦的各个分(20)子应该具有怎样的
秉赋。我们如果不以希腊的著名城邦为限而兼及那些分布于全部人类所居住
的世界中的非希腊民族，对它们进行广泛的考察，那么对于这种秉赋就能有
所认识。寒冷地区的人民一般精神充足，富于热忱④，欧罗巴各族尤甚，但大
都擯于技巧而缺少理解⑤；他们因此能长久保持其自由而从未培养好治理他人
的才德，所以政治方面的功业总是无足称道。亚(25)细亚的人民多擅长机巧，
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①；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
至沦为奴隶。惟独希腊各种姓，在地理位置上既处于两大陆之间②，其秉性也
兼有了两者的品质。他们既具热忱，也有理智；精神健旺，所以能永保自由，
(30)对于政治也得到高度的发展；倘使各种姓一旦能统一于一个政体之内，
他们就能够治理世上所有其它民族了③。在希腊和非希腊人之间，这种禀性的
区别也可以在希腊各种姓之间见到它的(35)端倪，有些希腊人或偏于热忱或
偏于理智，另些却正兼有两种品质。

                                                
① 可能是指柏拉图，参看《法律篇》卷四 704D—705B、949E、952D。
② 柏拉图在《法律篇》内说城邦不宜滨海，用意只在避免外邦礼俗的扰乱本邦礼俗，没有说及人口增加的

害处。希腊各邦既主自给自足，也就不免有用关的意思，斯巴达尤甚。莱喀古士曾订立“排外条例”

（xenelasia），限止外人入境，以防本邦公民沾染异俗。
③ 许多希腊城邦受客民影响，共事态显著而竟至造成祸患！阿格里权顿全盛时，客民人数竟超过本邦公民，

形成喧宾夺主之势（《狄奥多洛》xiii84.4），拜占庭曾为客民所袭破（阿里安：《杂史》11114）。豪苏里

埃：《雅典城市生活》（Haussou 一 llier，VieMunicipale enAttique）189 页，说拜里厄斯港埠客民的外邦风

俗和教仪曾传布于雅典城内居民。
④ 波斯战争中，希腊各邦的终于得以驱除强敌就在兼用海陆两军。叙拉古击败雅典入侵部队也由于两军都

能制胜。反之阿格里根顿被迦太基人所围困时，因为没有海军，就没法解围（《狄奥多洛》Xj185〕。这类

史实很多。
⑤ 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要是没有强大海军出击，陆战终难拒敌。斯巴达在忒拜入侵时因为没有海军出

袭忒拜本土，国境便深受蹂躏。这些都是海军利于攻击的显例。
① 伊索格拉底：《泛雅典娜节讲词》42 ，说雅典的拜里厄斯为各邦商货聚散中心，大有功于希腊。关于国

际贸易中税收事项，可参看色诺芬：《雅典的收入》（DeVecti20、IV40；雅典输出输入各征税货价的五十

分之一，其总额极巨（参看吉 耳伯特：《希腊政制典实》350 页）。
② 此节所说显然以雅典城和拜里厄斯港为实例。拜里厄斯离城区十五里。 联有长垣，山雅典军为之戍守。

所以雅典城多得备邦物产供应而很少受到外国礼 俗的影响。
③ 忒拜的埃帕米农达（Epaminondas）对于海军的优胜颇有先见（参看格洛 忒：《希腊史》卷十 416—419

页）。《狄奥多洛》xi50，说希腊各邦在波斯战争中已认 识到，国无舰队而图以陆军称霸者，只能成一“跛

霸”。



这些分析说明，一个立法家，对于既赋有理智又赋有精神的那一种人民，
不难引导他们达成善业（善德〕。某些人④认为卫国之士应有这样的态度：对
于相识者须表示友爱，对于不相议者则(40)都以暴良相待——这是一种[富于]
热忱的态度。热忱，在我们(1328a)的灵魂中，正是爱情和友谊所由发生的机
能；我们要是被素所友好或朋辈轻侮，则比被陌路的人们所亵演，在精神上
咸觉到更为激荡，这可以证明爱憎为精神的现象[而无关于理智］。所以，阿
基洛沽在埋怨他的友人时，向自己的精神（灵魂）作低沉的控诉：

“你竟在你自己友好的家中受到了创伤。”①

灵魂的这种机能不仅舒展爱情和友谊，我们所有任何作为的能力，任何自由
的情绪，没有不是由此发源的。精神（热忱）这事物。总是向外发展而且不
可屈服。但，所说人们对于不相识者应该以暴戾相待，殊非良好的教驯。人
们对于谁都不应该摆出暴戾的态度；实际上，凡胸襟豁达、神志高爽的人，
其性情必不致流于(10)残暴——只是，对于罪行和恶人自当另眼相看。至于
罪恶，如上面曾经说过，他们如对自己秦来熟识的人们犯了罪恶，其引起的
反感也将更加强烈。这也是理所当然；人们在遭逢这样的事情时，除了实际
的损害以外，还痛咸有忘恩负义的隐恨。

“兄弟相争，其为悻戾也更严重”②，(15)
这是我们一位持人的话；另一位诗人也说过，

“爱之过深者，及其生憎，
则为恨也愈深。”③

这些就是我们对一个理想城邦的必要基础所得的结论，关于（1）公民团
体人数的多少及其所应秉赋的品质和（2）国境的大小及其土壤所应有的性
状，都已作了概括的叙述。这些理论上的投想尤需像实际的事物那样要求一
定程度的精祥［所以我们(20)姑从简略］。

章八有如其它自然粗合物，社会体系所帽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不同于孩
体系所由粗成的各部分，我们不能把一个城邦或任何成为一个整体的社团所
必不用”少的各种条件，误认为城邦或这类社团的各个部分》。(25)

                                                
④ 斯巴达舰队的桡手为农奴和展工（色诺芬：《希腊史》vii1.12）。雅典海军 的桡手大部分为贫民，而杂

有应募的客民和奴隶（伊索格拉底：《论和平》[De Pace]48、79，《修昔底德》143.3 等章节）。雅典的贫

民擯于是发展雅典平民政体为极端形式的主要群众，见本书卷五章四 1304a24 及注。亚氏不赞成极端平民

政体，所从警戒海军不宜从公民中的贫户征召桡手，也不宜对曾经担任桡手的奴隶赋予公民权利。
① 黑海南岸的赫拉克贝亚在公元前 392—352 年间同北岸的博斯普鲁斯的齐梅里人（ ），在今苏联的克里

米亚）久战，因而建成了强大舰队（参看格拉忒：《希腊史》卷十二 623）。福修斯：《书录》（《贝克

尔编校本》）226019，记赫拉克里亚造舰技术著称于古代（至公元前第三世纪初），扩大舰型至五排桨和

六排桨；最大的一舰为“八排桨”。近代造船史研究家怀疑如此早迭的桨手和长桨在古代木船中将无法安

排。
② 见本卷章四 13210—24。
③ ■（“修谟斯”）有多种意义；（一）魂魄、生命、呼吸。（二）强烈的感情，（甲）例如“愤怒”，

《动物的构造》卷二章四 650035，就修谟斯是动物“内热”助产物，奥格尔（w. Ogle）译文作“ange，这

“怒”字，有似中国《庄子》“草木怒生”之怒，作“奋发”解；（乙）“精神”，柏拉图：《理想国》

iv435—442，旭雷（Shorey，P.）1930 年译本作“high—splrit”（“勇往精神”）。本书用”修谟斯”这词

和“情欲”相对照，又和“理 智”相对照，兹译”热忱”和“精神”。
》 十四 910a38，“寒冷气候使共地动物肌肉紧密坚实而‘内热’不易发散，故能耐寒”。《动物的生殖》



完成一个整体的所谓社因一定有某些事物对于所有参加社团之内的备分
子都是相通的，也是相同的。它们对于这些事物的分配可以在数量上是相等
的或是不相等的。这种事物或是一种，也可以是好多种，例如粮食，或土地，
或类似的任何其它东西(30)[但其中必有某一种为全体的备分于所柏通而相
同的]①。现在就手段和目的而论，虽各种手段正所以达成目的，而为了目的
则应用各种手段，两者之间虽互相关涉而并无共通的东西。例如应用建筑工
具来建筑房屋的工人和建筑物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建筑工人和房屋之固没
有什么东西是共通的，建筑工人的技术只是手段而房屋则为目的。由此可知，
如果说城邦需用财产。[有如房屋有相于建筑工具以及运用工具的建筑工人，]
财产却(35)并不能算作城邦的一个部分。所谓财产，确实［包括无生命的东
西，］也包括若干有生命的东西[例如奴隶］。但[其它两件事也是确实的：」
城邦只是同等的人们间的社会组织；又，城邦的目的是人类所可能达到的最
优良生活「而奴隶们就完全不参子这个目的]。最优良的善德就是幸福，幸福
是善德的实现，也是善德的极致。但这在生活实践之中，并非人人所可获得；
有些人达到 40 了充分的幸福，另些人或仅仅参加优皮生活的一小部分或竟然
完全无分。这样，其后果是明显的。由人们不同的德性，产生不(1328b)同种
类的城邦，建立若干相异的政体。由备种不同的途径，用各种不同的手段追
求各自的幸而，于是不同的人民便创立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政治制度②。

现在我们就该列举“城邦所赖以存在的诸职能（条件），在(5)列举这些
职能时，粗成城邦的“诸部分”也就一并加以说明。要开列这种清单，我们
应当先考虑一个城邦所必需的事物和业务。依据这些考虑，我们可列举：粮
食供应为第一要务。其次为工艺，因为人类的日常生活不能没有许多用具。
第三为武备：为了镇压叛乱，维持境内秩序，同时为了抵御任何外来的侵略，
一邦(10)的藉分子必须备备武装。第四为财产（库藏），这应有相当丰富的
储存，以供平时和战争的需要。第五——就其品德而言，应该放在第一位—
—为诸神执役的职事，即所谓祭祀。列为第六而实为城邦最重大的要务，是
裁决政事。听断私论的职能［即议事和司法职能]。每一城邦所必不可缺的事
物和业务就是这些。城邦不是人们偶然的集合。这个团体，我们曾经说明③，
必须在生活上达到自给自足，上述这些事物和业务要是丧失了任何一项，那
就不能自抬自足了。因此，一个城邦就应该具有完备的组织，(20)才能遂行
所有这些职能（要务）。那么，邦内应当有若干农民，从事粮食生产；工匠；
武装部队；有产阶级（部分）；祭司；一个裁决有利于公众的要务并听断私

                                                                                                                                           

卷五章三 783a15：“寒地动物发肤粗硬，骨骼坚强，属土性，不属水性”。《动物的构造》650b33:“动物

之血浓而乡稠维者属土性，为胆汁型，‘精神’强悍，‘热忱’奋发”。又，65b18—27：“血液稀薄而清

净者多水性，较富理解”。但”水性过多，则流于畏怯”。又，《尼伦》卷二章七，说欧罗巴塞地的克尔

得人精神（热忱）健旺，无所畏惧。
① “欧罗巴”依此节，希腊半岛除外于欧洲大陆。依《物理》卷五章一 224121，说雅典也是欧罗巴的一部

分，则希腊不自外于欧洲。但普朗特尔（Praiitl）校订《物理》中认为该行可能出于伪撰。
② ■这个词的意思是热忱不足或精神卑弱。参看希朴克拉底：《空气、水、居处》（DeAere，Aquis，Locls）

（库思，Killiii，编：《希朴克拉底全集》卷一 553 页〕：亚洲人较欧洲人精神卑弱，情情温和，怯于战斗。
③ 色诺芬：《雅典的收入》i6，雅典为希腊的中心，亦为世界的中心。《斯特累波》419 页，希腊人以“德

尔斐为希腊之脐，亦为人类所居住的全世界之脐”。以人身为喻，脐在中央。



事的团体④。
章九确定了这些职能以后，还有一点尚待说明。全邦诸分(25)子应该一

律参加所有的业务（职能）—一人们同时都从事农作，又从事工艺并及于靛
事和司法活动也是可能的一一抑或上述各种不同的业务应分别由若干人担
任？或某些业务应由全体参加而另一些则应分配给不同的各组？于此，每一
政体不必作(30)出同样的安排，恰如我侗刚才所说①，这尽可能有不同的体
系：全体人们参加所有一切业务（职能），或不同的人们备任不同的业务（职
能）。政体的所以有别就在于这些相异的安排；在平民政体中，所有的人都
参加了一切业务（职能），而寡头政体就采取相反的措置。这里，我们所讲
的本题为“最优良的（理想）政(35)体”。理想政体应该是城邦凭以实现最
大幸而的政体②，这种政体，我们前面曾樱说明①，要是皮有善行和善业，就
不能存在。依据这些原则，粗成最优皮政体的城邦诸分子便应是相对正义的
人们而不是仅和某些标准相符②，就自称为正义的人们；这样(40)的城邦就显
然不能以从事睦业为生而行动有碍善德的工匠和商贩为公民③。忙于田畴的人
们也不能作为理想城邦的公民；［因为他们没有闲暇，而]培育善德从事政治
活动，却必须有充分的(1329a)闲暇①。

另一方面，一个武装部队和一个审议公务并听断私事的团体，两者都关
系重大，显然应该是城邦的主要“部分”。现在试问，两者应由各别的人分
任？抑应由相同的一些人兼任？这个问(5)题显然可有以下两种看法，可作两
种答复，其一有如后说，另一则如前说。两种职能需要两种不同的才龄②：议

                                                
④ 这里，亚氏对全希腊统一为一个政体或联结为一个大邦，未作详明的规划。揣彼所拟，当不出两途：其

一，有如马共顿王腓力所主持的“科林斯会盟”（公元前 337 年），备邦公认马共顿为领袖，结成对抗波

斯的政治军事同盟，设置“同盟会议”。另一为各个城邦的自由联合，不先确认难为盟主。纽曼（《校木》

III336）认为亚氏的本意当从希腊的素习，倾向于自由联合。但嗣后亚历山大和安第帕得继承腓力所开创的

权威，实际上把希腊各邦统一于马其顿势力之下了。
① “某些人”，指柏拉图。《理想国》iv435—442、《蒂迈欧篇》69—72 等节，柏拉图分灵魂机能为三：理

智、精神、欲念。又，《理想国》376.说犬对所识者摇尾以示亲嫟，对不相识者则狂吠以示暴戾，说明爱

情出于知识：当国者应该以知识（哲学）教导共”公民-士兵”，使能识别敌友。这里，亚氏说爱憎出于精

神机能而不由理智，所以订正柏拉图的语病。下文如说爱深怨烈的精神状态，取义实不异于柏拉图《法律

篇》7170。 1327b37—1328al7 这一段在全章中虽不全属题外，总嫌迁迴太远。
② 见贝尔克编：《阿契洛古残篇》（Archilochus Fragm.）66、67。
① 伙普鲁塔克：《论友爱》（DeFiltaternoAmore）5，此语出于欧里庇得。参 看挪克编：《欧里庇得剧本

在篇》975。
② 未能考知作者为谁；见挪克编：《无名氏”（A 6so 而了 oi〕残篇》78。
③ 组成城邦的各个“部分”为各类或各维公民，参看卷三章一 1274039—41 等 章节。全体所赖以存在的“必

需条件”，就城邦而言为各种业务。好些业务虽属城邦 所必需，但担任这些业务的许多人却不属于城邦本

体，例如桡手虽为城邦所必需 （若无桡手，城邦的舰队就不能存在，城邦若无海军，本身也就不能存在），

却不在公 民团体之内（参看本卷章六 1327，又卷三章五 12”1 — 3）。
① 就会餐团体来说，粮食为众人共同的东西。就土地尚未私有以前的农业社会来说，土地为众人共同之东

西（参看卷二章五 1263b23）就城邦而言，这一事物为大家”所可达到的最优良生活”（下文，36 行），

也就是以道德为基础的“幸福”（下章 1329a22）。
② 《巴克尔英译本》300 页章末长注，认为 1328a37—b2 这一节颇为可疑。依上节的论旨，一个城邦内的某

些人们，例如只作为有生命的财产看待的奴隶们，或仅仅赖以供应日用必需品的工匠们，只能算是达成城



事有赖于成熟的智慧（明哲），战争却需要青壮的体力；这样，两者就应由
各别的人分任。从另一方面看来，凡能攻能守、力能胜任战斗的入门，总不
能使他们长期自安于从属的地位；因此［武装部队就必(10)须参预议事团体，
而]两者应由相同的一些人兼任。我们还须想到执掌着武力的人们也执掌着一
个政体的命运。那么，惟一可行的办法就只有把这个理想城邦的军事和议事
权力付托抬包括两种年龄相同的人们——但两种职能应当挨次地一一付托，
不(15)能同时一并地付托。自然挨次抬予青壮年以实力，而给子老人以智虑；
遵照自然的顺序，把城邦这两种权力分配抬年龄高低的两粗的人们，最为合
宜①。这既属合宜，也是义所当然：把职权作这样的分配，恰好符合于凭照各
人的功能或勋绩而赋予各种权利的原则。

执掌这些权力的人们也应该是有财产的人们。我们这个城(20)邦中的公
民［为了要获得修养善德和从事政务的围暇，]必须家有财产，这个城邦只有
他们（有产阶级）才能成为公民。工匠阶级以及其它不能“制造（生产）”
善行（善德）的阶级都不能列入这个城邦的名籍中②。依据理想城邦的原则，
显然会导致这样的结论：幸福（快乐）基于善德，在一个城邦的藉分子中，
倘使只有一部分具备善德，就不能称为幸福之邦，必须全体公民全都快乐(25)
的城邦才能达到真正幸福的境界①。又，考虑到田畴的劳作应该归属于奴隶或
非希腊种姓的衣奴（只里俄季）②，我们认为产权确实应该归于公民。

我们上面所列举担任城邦要务的六个类别，其中只有祭司（神职）这一
类别（阶极）还待说明。这类职司的规格颇为明显，农工阶极都不得受任神
职。照我们方才讲过的计划，公民应分(30)为两组——少壮的军事组和老年
的议事组。这种虔敬的职司就应该由高年粗中老迈的人们担任，他们年近迟
暮，倦于津梁，恰好在这里觅得了安息并寄托其后世的思念。现在，我们对
于构威城邦的各个部分及其必需的条件，论述业已周详。农民、工匠(35)和
一般佣工都为城邦赖以生存的条件；至于其组成部分则包含武装部队以及议
事和听断的团体。这些都是独立的要务，但其间分工的方式是不同的，有些
人终身专任一业，有些人因年龄增高而转换其它职司③。(40)

章十邦国应区别为若干阶级（类别）而战斗阶级要同农作阶极划分开
来，这种政治理论（思想）并不新奇也不能就是近代的(1329b)发明。直至今
日埃及仍然存在着阶级区别，克里特亦然：据说在埃及，这种习俗创始于色
苏斯特里的法制，而在克里特则创始于米诺斯王时代④。会餐（公共食堂）制

                                                                                                                                           

邦生活的一些手段，都不参加城邦本身的“部分”（目的）。下节似应对此义作较详细或较明确的说明。

但这一节 的结论却说不同的人们各各创立了下同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这样，各类不同 的人们就各各

成为他们所建政体的一个“部分”。就本卷的总题为“理想政体”而言， 这一节旁涉各种不同政体，亦属

离题。
① 见卷二 1261f12、卷三 1275020、卷五 130326 等节。
② 关于城邦的业务和机能以及与之相符的人民各级类，此节所述理想城邦 中的清单，不同于卷四章凹所举

平民城邦中的类别和次序；和卷四章三所列者亦异。
① 依纽曼，这是指上文 24—28 行，所以译“恰如我们刚才所说”。如果依巴克尔，则认为是指卷四章四

1291u—6一节，可译“有如我们所曾陈说”。
② 见本卷章二 1324a21—29。
③ 见本卷章一 1323030—36。
④ “正义”，含有礼法的意思；寡头政体或平民政体各有不同的正义观念，形成不同的礼法。亚氏认为寡头



度也早已流行于古代，在(5)克里特，就始见于米诺斯王在位的时期⑤；但追
溯得更远些，则南意大利又先于克里特。这些地区的史家记载①，奥诺羯利亚
曾有一位名叫“意大卢”的王，奥诺羯利亚人后来就从这位国王的名字而改
称为“意大利人”，而且那个在斯居勒季和拉梅托两(10)海湾间——由海滨
一湾走到另一湾，只有半天里程——这一线以南，欧罗巴洲伸出的长岬②，也
因此而取个为“意大利”了。根据这种记载，意大卢引导奥诺羯利亚这个游
牧民族，转变成务农的人户，他刘制了若干法律①，另外又建立了世上最早的
公共食(15)堂②。那个会餐制度以及他所订的法律的某些部分迄今仍旧流传于
他的某些族裔之中。上述这一界线的西北，直至替里尼亚，住居着奥布人，
即古代阶称漫逊尼人，现在这个旧名仍然沿用于当地③；其东北，向那比季亚
和爱奥尼亚海湾，在所谓西里底斯地区，住居着裔出奥诺羯利亚族的琼尼人
④。这样，会餐制度是(20)肇端于南意大利的。上述的另一制度，即阶级（品
级）制度，刚起源于埃及①：色苏斯特里的王于埃及，要比米诺斯的王于克里

                                                                                                                                           

和平民政体的正义标准都低于理想（模范）政体的正义标准。
⑤ 欲达到埋想城邦的最大幸福必须公民都具备四种善德！亚氏的意思是说工商和农业劳动者都不能具备四

德，所以理想城邦不宜许他们为公民。柏拉图：《法律篇》卷八 846，说工匠没有闲暇从政修德，卷十一

919，说商贩本利，多违四德，两得不得入籍于他所拟的次级理想国。
① 从政须有“闲暇”，参看卷二章九 1269a 34、章十一 1273a32—b7 等书。农民所缺少的善德只有“智慧”

这一德；其余三德农民未必有逊色。智慧得之于  教导和学习，须有闲暇，农民少闲暇，不能免于愚味。

《形上》卷一章—9871b24，说埃 及僧侣阶级特多闲暇，所以擅长几何学。《传道书》（Eocleseasticus）

章二十八 24— 25，说文士的富于智慧，都是由于闲暇；如终日执犁，则常常和牲畜相对语，怎能有 智慧。

“文土”（scrib）为犹太宗法吏，和埃及僧侣阶极相近。《传道书》作于公元前 200 年间，显见有希腊思

想的影响（参看博克斯：《希腊化时代的犹太教》［G.H. Box， Judaisn，intheGr.Period］162 页）；希腊

思想则显见有埃及的影响。
② ■（acme，“顶点”），对人生而论，是“壮盛期”；这里亚氏兼作生理和心 理分析，所以译为“才龄”。

《修辞》卷二章二十二至二十四，依年龄分人生为稚年、 中年、老年三期，性情才力因年龄而变迁。中年

期内三十至二十五岁为人生体力最 强的岁月，适千战争，四十九岁前后为老年期中智力最旺的岁月。中年

期兼有青 春和迟暮的长处而免于两者的缺憾，是最属有为的时期。本书本卷贡十六 1335b 32—35 说，人

生智力旺于五十岁。柏拉图（《理想国》460E）认为人生“智力和体力的 才龄（旺期）”都在三十五三十

五岁之间。
① 各个公民在青壮时为士兵，五十岁后议事参政或出庭听讼，则其国兼有强盛的武力和老成练达的政府，

所以说合宜。合宜又合义为亚氏习用语。
② 柏拉图在《理想国》卷四 419—421，规定卫国之士（军人和官员）不应有财产；而农民（卷三 464C）则

可各有共田亩（参看本书卷二 1264a32）。这里，亚氏恰好相反，土地应该属于公民，军政人员都是“有产

阶极”。
③ 这一句也是在批评柏拉图。亚氏认为财产有助于人生的善德善行，柏拉图剥夺了卫国之士的财产而以之

给予农民，则邦内可得快乐而称幸福者将为农民而非卫国之士（参看本书卷二章五 1263a37—b9）；这样的

城邦不是幸福之邦。又，照上文的论辩，如果将工匠等“不能制造善行的人们（阶级）”包括在城邦名籍

之中，则一部分军政公民具有善德，另部分工农公民不备善德，也就不能说全邦为一个幸福之邦（参看卷

二 1264D17—24）。
④ 抄本“或非希腊种姓或贝里俄季”（或野蛮民族或附庸民族）。依苏斯密尔校订删去或字，译为“非希

腊种姓的农奴（只里俄季）”，这与下文章十 1330a28 相符。
① 叙述至此，章八所举六个“类别”或”阶级”：武装部队（战士阶极）、载断人自（政法阶极〕和神职



特早得多②。［就像这两种制度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备别地为人们所发明而
流传那样，］我们尽可相信其它许多制度也大部分是(25)这样的。人类在历
史过程中自有许多机会——实际可说是无定数的机会——再创始各种制度
①。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凭以设想，“需要”本身就是各种迫切的发明的教师
②；而人类社会既因这些发明具备了日常生活的基础，跟着也自然会继续努力
创(30)造许多事物来装点生活，使它臻于优雅。这个普遍原则，我们认为对
于政治制度以及其它各个方面应该一律适用。埃及的历史往往证明了一切政
治制度的源远流长。世人都知道埃及人为最古老的民族③；自远古迄今，他们
世世代代保有其法制和政体。［他们的史实足以做我们的借助。]我们应该取
鉴于古人业(35)已做过而且表白于后世的一切事物或典章，由此用心探求前
贤所尚未想到或施行的备端，庶儿可以弥补他们的缺失④⑤。

上面已经税明，在我们的理想（模范）城邦中，土地应归属于执兵器以
卫国境并参加政治的人们（阶级）。耕作者为什么必须有别于这些人们（阶
极）也已加以阐释。关于国境的大小以及土壤的性质也已讲过了①。现在我们

                                                                                                                                           

人员（祭司阶级），这三类的分别只在年龄——少壮、高年、老迈——而实际上归并到第四类别的有产阶

极。余下农民和工匠（技艺）两阶极就不属于城邦政治团体而只是为城邦经济服务的从属阶极。农民和各

业工匠都是终身职业。这样，在亚氏的理想城邦中，有产者三类，凭年龄大小挨吹分工于军、政、祭三项

职能。“无产者”二类，终身从事生产各业。
② 钱德勒（Chandler）认为 1329b—25“据说在埃及⋯⋯早得多”出于伪撰。布依逊认为 1329b5—25“会餐制

度⋯⋯早得多”系后人撰增。纽曼认为这一段显然不是亚氏手笔。
① 这里举出色苏斯特里王和米诺斯王，用以证明两地进入农业社会年代的早晚。米诺斯王参看卷二章十

1271b33 注，其生世约当公元前第十五世纪；两王先 后的考订参看下文 129b24 注。依《狄奥多洛》i19.4.

色苏斯特里为埃及古史上第三个立法垂制的名王。《迪开亚沽（Decaearchus）《残篇》7，（缪勒编：《希

腊历史残篇》卷二 235）说，埃及各种工 艺都出于世传，冶工之子世为冶工，石匠之子世为石匠，可为色

苏斯特里作的一例。 伊索格拉底《比塞里斯》（Busiris）15 说，战士和工农不同级的规定出于埃及古王比

塞里斯法制；依《狄奥多洛》；这种法制为色苏斯特里所创制。
② 依下文所述，此节当出于叙拉古史家安底俄古，参看缪勒《希腊历史残篇》 卷一 181—182《安底俄古

残篇》（AntiocbusFragm.）3 — 6。这里所举的地区包括 卷二章十二 1274a22 所记南意大利爱璧隋费里的洛

克里城在内，洛克里本为古立法空渊源所在，此节又说会餐制度也首创于这一地区。
③ 这里所说拉梅托海湾，即今南意大利欧萍米亚海湾（SinusEufemia），其 海滨古有拉梅底尼城（Lametimi），

现有一小河仍称拉梅托（Lasmcto）（参看《希腊 和罗马地理辞典》[Dict. ofGr.andRom. GeOgrapliy]《拉梅

底尼》条）。依  《安底俄古残篇》6，这海湾名那璧底诺（Naos），两湾之间的土腰长一百六十 斯丹第（约

六十里）。希腊人以三百二十斯丹第为一日程，故此节称“半日程”。这 一海岬实际上是在意大利这一靴

形半岛的脚趾部分。
④ 这类传说没有似中国伏羲神农的故事。普鲁塔克著作中所述西方古代农业 社会史迹略异：“埃及古王奥

雪里斯教民稼穑，为之立法”（《伊雪斯和奥雪卫斯》[De Iside et osiridc]13）。又，“意大利古初人民皆

犷野而无理，约诺王（ ）导之耕植，为之治理，而后生活有序，四境平安”（《罗马研究》[ Quaect.  Rom]22）。
⑤ “会餐”（ ）一词由“谷物”一词而来，原之为“公谷”即“公仓” 制度。同堂合食，始于古初各族由

游牧生活转成耕稼定居的时候。
① 这里当指拉丁地区购康帕尼亚（CarriFania）和卢加尼亚（Luoallia〕。亚氏把拉丁地区称为奥布地区（Oploa）

亦见于《残篇》五六七 1571a24。依《安底俄古残篇》8（缪勒编：《希腊历史残篇》卷—183）康帕尼亚为

奥布人、即古所称渥逊尼人所居，依《希罗多德》i167，卢加尼亚称爱里亚（Elea），为奥诺羯利亚人所居，

不属于奥布入地区。



应该进而研究土地的分配，并(40)论定农业要怎样安排以及农民阶级是怎样
的性质。［土地分配应注意到同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土地不宜像有些
作家所主(1330a)张的那样归于公有，虽然这也该像朋友之间的财物那样，互
通有无而济公用②。另一方面，全体公民必须生计有着而不致欠缺衣食。一般
公认为治理修明的城邦都以设置公共食堂（会餐制度）为有益，随后我们当
另行说明我们所以赞成这个制度的原因③。(5)每一公民都应有参预会餐的权
利；但穷人既须维持一家的食口，常常没法支付会餐的份线［所以，有些人
就认为公共食堂应该由公款力理］。公众祭祀（宗教仪式）的费用也应该由
城邦的收益[或公众的捐献］支给。

经过这些考虑，我们建议，城邦全境应划为两部分，一部分(10)为公产，
另一部分为私产，属于各个公民。两部分还须再各各划分为两份。公产以一
份供应祭祀（宗教），以另一份供应公共食堂的用度。私产地亩应有一份配
置在边疆，一份配置在近郊——每一公民要在两处各受领一块份地，这样，
他们无论在远处或在近处，大家都利害相同了。这种措置④既可满足平等和正
(15)义的要求，又在遭逢边警、遇到敌患时，全邦公民必可因此而作较坚强
的团桔。要是不作这样的安排，则有些公民[其产业远离边疆者，］便轻忽邻
邦的挑衅，另些公民［其产业恰在边疆者，]又 20 往往戒心过重，莅至委曲
求全而捐及本邦的曾严①。所以有些城邦订定专律，在审议本邦和邻邦的边务
或衅隙时，禁止边区公民参加；他们认为边区公民，由于本身的利害，可能
发挥不正确的意见，以影响公众对于（边务）战争罔题的决断。

我们根据上述理由而建议的土地分配方式就是这样。至于(25)耕作这些
土地的人们（阶级），如果按照理想，由我们自行选择，则以奴隶最为相宜，
但奴隶不要专由一个种姓获取②，也不可向性情强悍（具有自由精神）的种姓

                                                
② 这里所述与《安底俄古残篇》6 相符，该残篇出于《斯特累波》255 页。
③ 《希罗多德》ii164，说埃及人分若干“品级”（或译“阶级”或译“族籍”）；ii165，说埃及战士不许

为工匠（未言明不许为农耕）。《狄奥多洛》i173 所列埃及各品级为僧侣、诸王、战士、牧人、耕者和工

匠。柏拉图：《蒂迈欧篇》24B ，曾提及埃及战士和牧人、猎户、耕者有区别。普鲁塔克：《莱喀古士传》

4 ，说莱喀古土曾游埃及，为斯巴达规定战士和它阶级相分离，是以埃及古制为根据的。伊索格拉底：《比

塞里斯》17，也说斯巴达阶级分别和其它制度大都仿自埃及，但本书卷二章十 1271b22，说斯巴达法制出

于克里特。
④ 近代考古家伊凡斯以“米诺斯”王这个传奇名字概括克里特古文化，自公元前 3000 年至 1200 年间十八

个世纪，若以克里特古文化兴盛期为米诺斯王生世时代，约当公元前第十五世纪前后。色苏斯特里为埃及

王时，依《希罗多德》ii 102 等章节，在特罗亚战争时期（公元前第十二至八世纪间）。依《迪开亚沽残篇》

7（缪勒编：《希腊历史残篇》卷二 235），色苏斯特里继奥罗王（Orus）之后，王子埃及，死于希腊第一

次奥林匹克竞技大会 2936 年之前。奥林匹屯始创于公元前 776 年，则色苏斯特里应为公元前第三十八世纪

的埃及法老，早于米诺斯时代二十余世纪。近代埃及史家考订色苏斯特里为埃及第十二朝三王之末王，生

世约在公元前 2000—1788 年之间。
① 参看卷二 1264a1—51；又《形上》卷十二 1074b10；《说天》卷一章三 270b19。柏拉图：《法律篇》卷

三 676，专就政体的创制而论，先已有相似论调：世上业已有方 千城邦历经存亡，在此万千城邦中，当已

有多少种类的政体或创或废，或传或不传。 或盛或室，或有所增修或有所简减。
② 人类的创造或发明能力一定首先见于急需的事物，这个理论最先见于德 谟克里特（参看公元前第一世纪

伊室鸠鲁派学者菲洛德谟：《音乐》[Phil9d］mus， de Musica]iv36，肯姆克[Kempke]编校本 108 页）。参

看卷八章五 1339b30 注。



罗致。这样谨慎的选择可以求得劳力的供应而免于暴动（反抗）的危险。倘
使不能如愿地获得奴隶，而思取足于次一可用的等级，那么就以非希腊种姓
的农奴(30)（贝里俄季）③为佳，这里也应注意到，不要使用性情强悍的种姓。
耕作的人手，凡用于私家的，完全属于备份产业的主人；凡用于耕作公地的，
即归城邦管有。凡服役于农业的奴隶应该怎样待遇，以及对于服劳有功的奴
隶们为什么应该抬予自由作为报偿，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另行说明④。

章十一我们这个邦的城市，如前面已经说明，应尽量按环境(35)所许
可，建为联系陆地和海洋的中心，也是全境的中心。就城市本身的内部设计
而言，我们的理想应着眼于四个要点。第一，最关紧要的是应该顾及健康（卫
生）。城市的阳坡东向者常得东风的嘘拂，这最合于隍康；其次，如果北有
屏蔽，（其坡南向）可以挡(40)住北风，宜于冬季。应加注意的其它两点为
城市要安排好便于(1330b)政治和军卞的活动。就军事活动说，应该使居民易
于外出而敌人难以侵入或进行围困。如属可能，也要让市内有溪流和足够的
井泉，以供水源，要是情况不能完全一如所愿，则应采取近代建造大蓄水他
的办法⑤，以积储雨水，有了这种容量巨大的蓄水(5)池，则虽然久战被围，
全城同四郊隔拖多时，市民也可不致苦渴。如砍保证居民的健康，不仅应慎
于候风相地，为他们勘定优于摄生的“居处（位置）”，使获得充分的日照
和空气，还须供应良好的(10)饮水。这是一件粑不可轻忽的事情。[地、水、
风、火]各元素中，凡应用得最多最繁的一定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关系最为重
大：而“水”和“风（气）”两者恰好就有这样的性质①。因此，凡经慎重规
划而建置的城市，如果所有溪流或井泉，或清或浊，不尽相同，(15)就须订
立章程，分别饮水和用水［不使互相沾污，也不让人们浪费]②。

关于城市的设防，各种政体不宜作同样的规划。单独一个筑于高地的卫
城［只」适合于寡头政体和君主（一长）政体；平原的防御工事适于平民政
体；两者对于贵族政体的城邦就都不相(20)宜，这种政体要有若干同它的地
形相符的堡垒③。私人住房的布置，如果按照希朴达摩的新设计④，［拟定方
正的街衢后，］让各户鳞次栉比，建造整齐的房屋，自然有盆于观瞻而且便

                                                
③ 参看《希罗多德》ii2、柏拉图：《法律篇》ii656—657。又，亚氏著作《气象》 卷一章十四 352b19。
④ 《纽校》（I“附录”E、III 注释 382—383 页）认为本章上半 1329a40—b35 非亚氏原作，可能是初期漫

步学派在他自己所用《政治学》抄本上所作注释。作注者 认为原文对战士和农民两品级必须划分的理由尚

欠充分，故为之补缀，说明这已是 旧邦如埃及等行之已久的制度，我们尽可仿行，不必疑虑了。《巴克尔

英译本》306 页注，说这一段虽同上下文似不相街接，说意大利人文地理语，尤属赘疣，但 25—35 行数

句的思绪及笔触绝似亚氏。
⑤ 亚氏认为事物的发明或制度的创建，各民族在各时代各地区时作“复演”l 两代两处隔绝的民族可备创

成同样的事物或制度。近代种族学家则多主“扩散”说； 一新事物或新制度只在某一时代由某一民族创始，

而后传布于他处，流行于后代。
① 上章 1329a34—39 和此节 1329D36—39 同为上文的总结。如果肯定本章上半为伪撰，这两个结语应删其

一；《苏校》主删 36—39 行，《纽校》说应删 a34—39 行。
② 参看卷二章五 1263a26—37。
③ 设置公共食堂可以作为财产公用的实例，所以此处联带述及，但木书下文 和上文并没有专章详论会餐的

利盆。
④ 卷二章五 1265b22—34 曾批评柏拉图在《法律篇》（v74）中所拟的这种措施。本书卷七卷八取法于《法

律篇》者，尚有共它多种措施，参看巴克尔：《希腊政治理论》（Gr. Political Thooruy）380—382 页。



利于平时的活动。可是，就战时的保卫而论，我们的要求又恰好相反：古代
街巷的参错曲折常使入侵的敌兵无法找到内窜的途径，而闯进城中的陌生人
也难以找到他的出路。所以，应该兼取两者的长处：仿照农民栽培葡萄的“[斜
畦」密垅”①，这样就可能制订出对平时和战时两方面都相宜的里巷方案。另
一种可以施行的办法是在全市中划出一部分区域来进行整齐的设计［留着其
余部分用作有利于巷战的规划］。这样，就既顾及了安全，也不至丧失市容
的美观②。

关于以垣墙为保卫城市的设施，［颇有争议。]有的人说以好斗称于世上
的邦国就无需筑城③。这种议论实际上是业已过了时（陈腐）的话（奇策）—
—大家既然已经目睹那些以此自鸣的人们受到事实的打击，就更不必高谈了
①。倘使交战的两邦大体相似，而敌军只人数稍占优势，那么躲在墙垣内托庇
于土石的军队自然不会受人尊敬。如果遭遇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实际上
常常可以遭遇——进攻的敌罩具有不是少数或少数超人的(40)勇敢所能抵抗
的优势，那么，一个城邦要想免于惨败、屈服和毁(1331a)灭，则最好的军事
措置仍然是设备最坚固的垣墙壕堞；当今石炮（重砮）以及攻城的其它机械②

次第创制而且能作高度准确的投射，城防正应是当务之急了。要求一个城市
完全不设防这种(5)观念，充其极致，就得把一切高地据点都夷为平地，让敌
人随意入侵。其用意恰好类似要求人家不得砌治围墙，以免住户因此而成为
懦夫。我们也须懂得，一个城市倘若设有城垣，它可以主动于[攻守的]选择
——把有垣当作无垣［它尽可出击］或以此垣(10)为依凭[它也可坚守］——
但一个城市倘若全无城垣，那么市内的人众，如逢寇敌，除了立即应战外便
别无它途了。要是明白这些分析而确认城垣的有益于防务，则市邑不仅应该
筑城，还得经常修建雉堞，力求其宏壮美观而又适于御敌，足以抵挡近代发
明(15)的各种攻城机械。蓄意攻伐的人们常常企图创造新法新器，以达到破
阵陷邑、获取胜利的目的；凡从事防守的一方，除了采取业已流行的一些设

                                                
① 地区田庄在战争中受害常常比较酷烈，其实例见于第二次麦西尼亚战争中，拉根尼和麦西尼亚间的边区

埃伊拉（Eura）地方（《鲍桑尼亚斯》ivl8.1）。科忡斯战争中，科林斯和西基雄间的边地也尽行荒废（公

元前 393—392 年）（格洛忒：《希腊史》卷九 455 页）。伯罗奔尼撒战争韧圳雅典盟军方面，亚嘉奈人

（Aoharnians）因战事多在他们境内进行，被蹂躏特甚，主张迅速出击（公元前 431 年）（《修昔底德》ii21）

可作为边区居民对于战争的情绪和观念不同于远离边区的居民的佐证（参看《康格里夫校本》注）。
② 参看柏拉图：《法律篇》卷六 777C—D）、卷七 806D。
③ 贝里俄季为非希腊种姓的农奴，另外如黑海南岸赫位克里亚城邦内的马里安第族（Mapi)农奴山可作为非

希腊种姓农奴的实例。农奴为“半奴隶”，异于奴隶。参看卷二 1264a36、1269b5 注。
① 下文未见亚氏重论此题。参看《经济》卷一章五 1344 b
② 许多缺水的古希腊城市，例如亚历山大城（普尔：《埃及城市》[Stuart Poole， Cities of Egypt]181 页），

克尼杜城（《希腊和罗马地理辞典》“克尼杜”条），推罗的岛区（马斯伯乐：《东方民族古代史》[Masporo，

Hist.AnoiennedesPeuples deL’orient]192 页）等，多设水池或水槽以积存雨水。达耳马戚亚（DaImatia）和各

岛无溪测，无水泉，居民终年以所蓄雨水供应用（杰克逊：《达耳马成亚》[T.G.Jackson,Dalm，）241 页）。

雅典市区四泉，只一泉可饮；但附郭多清溪，亚里士多德时，雅典已建有水槽，自市外引溪水入市内。塞

莫斯息亦有长距离引水建筑（见《希罗多德》ili60）。此节亚氏只言水池，不言引水设备，因水槽易被敌

军切断之故。古希腊人对公众的饮水及用水十分注意。近代考古家挖掘希腊化时代的一个希腊人城市旧址

时，在一条街坊的地段就掘出了并行的十一支金属水管（白雷斯德特：《古代》（Breasted, Ancient Times]

第二十一章）。



施外，也应殚精竭虑，寻求防御的新法新器。从事攻掠的人们，碰上一个守
备完固、无隙可乘的地区，实际上就不想去轻试其锋锐了。

章十二我们如果假定公民们应分配到各个会餐组织（公共食堂）而城垣
在某些适当的时期又应设置卫所和碉堡，那就自然(20)会想到这样的措置：
有些食堂应该安排在各个卫所。这是会餐制度和其它机构相配合的一端[还可
以有另一些配合]。执掌要务的行政人员的食堂可以设置在某些便利的适中地
区，和公众朝礼的神庙联系在一起——但曾经有法律规定或德尔斐（阿波(25)
罗）神议昭示的①那些应该独立而隔离世务的祠祀，自属例外。这个地区要处
于众目可以远瞩的位置，让遐迩的人们仰瞻其庄严而崇敬这一善德所由寄托
的圣地，这样的地区自然要在全城(30)的高坡，据有俯瞰四方的形胜。在这
个位置以下，应该留有一片公共广场，其性质和作用犹如帖撒利亚人听命名
为“自由”的那一广场。这里除经行政人员所召集的人以外，凡商人、工匠、
农夫或其它类此的人们，一概不许入内，这个广场中要是设置老(35)年人游
息和健身的场所当然更好。体育锻炼应该像公共食堂那样，以年龄为准，分
成若干组而做好备别的安排；如果按照这样的方针建立各处健身房，老年人
就可以和官员们一起［在广场]游息，有些行政人员却也应该分别[到各卫所
附近的健身房]和(40)青年们一起作体育活动。在有官员临场时，青年们就能
比较庄(1331b)重些，而自由人们常易流于放荡的一些情绪也因此有所戒惧，
而慎自收敛②。大家从事卖买的市场应该设在和公共广场相远隔的地方③，市
场须选择适于商业的良好位置，使从海外进口的货物以及由内陆汇聚的商品
两都便于置迁。

城邦的首要人员④包括执政和祭司。[我们已讲到了执政(5)们的会餐安
排，]关于祭司（神职）们的会餐编组，也像其它人们的各各附属于其所管领
的职司，当然以设于祠庙房屋内为相宜。处理契约、诉讼，法庭传唤以及类
于这些事项的公务机构，还有那些管理商业广场和城市公共建筑的所谓“商
场监理”和“城市监护”们①的位置应该都安排在公众聚集的地区附近。这自
然(10)以交换生活所需的市场范围内最为适当。按照我们的规划，设在较高
地区的公共广场就专供优闲的游息，而商业广场则成为大家日常生活熙来攘
往的活动中心。我们这里所说的一般体制，在郊区也大致可以通行。那里也

                                                
① 亚氏以人民健康观点为城市选择位置，这是由于他早年所受的医学教育。希朴克拉底：《空气、水和居

处（位置》一短篇素著名于世、此节要旨盖本于希氏。
② 希腊半岛处于亚热带，平均温度 17 C ，雨量少。某些地区患旱。夏季溪涧多涸。古希腊人开辟农田，须

先营水池和灌溉渠道。人人重视饮水；送别友人时常祝“一路平安并得清泉”。两邦缔交定约，輒记明“双

方都不得阻断对方的水源”。所以亚氏这一章也特别重视水泉。
③ 各种政体的城市设防规划应该各不相同的理由，未见说明。希腊各邦城市，如曼底涅亚和梅加洛浦里都

建筑在平原上（布尔西安：《希腊地理》[ Bursian，Geog.vonGriecheniand] 卷二 209、244），都是平民城

邦。斯巴达（《朴吕波》V22.1）、迦太基（梅尔察：《迦太基史》卷二 165）和爱璧隋费里的洛克里城（李

维：《罗马史》卷二十九 6.14）市区郁有高地，各置堡垒。
④ 贺尔姆：《希腊史》（Holm, Grjech. Geseh.）卷二 324 页，说公元前第五世纪以前，有些希腊城市已有直

线通衢和直角交互街道。希朴达摩不能作为城市设计的最初专家，但因他给许多著名城市从事设计，所以

世人以首功归属于他。
① 葡葡园栽植葡萄五棵为一簇，如骰子上的“五”（quincunx） ，其畦垅都斜向。希腊古园艺家认为这种

畦式既美观而又利于培育操作。



有各种行政机构——那些官员有时称为“林区监护”，有时称为“乡区监护”
——他们也各(15)各与其业别相呼应，各各设置卫所和食堂②。乡村四郊也得
散布若干祠庙，有些供奉诸神，另些祀事城邦的英烈③。

但详述这些规划的细节并加以说明，恐怕徒费光阴。关于这些，不难倡
作高论，可是要把这些高论付诸实施，这就很不容(20)易了。我们尽可祈愿，
然而怎样可偿宿愿，却得等待命运④。所以，我们目前对于这些细节不必再多
讲了。

章十三［说明了一个理想城邦的土地和人口等条件后，］我(25)们现在
应该讲到政体的本题了；这里，我们该阐释一个城邦由于什么以及怎样才能
享有幸福生活并制定优良政体的要点。无论在什么地方，人们要取得幸福，
必须注意两事：其一为端正其宗旨，使人生一切行为常常不违背其目的。其
二为探究一切行为的准则，凭以察识人生将何所规随才易于达到目的。目的
和手(30)段，两者可以相应，也可以不相应。有时人们抱有正大的宗旨，但
实际上终于没有达成初志。有时一切手段全都成功，人们获致所求，然而考
究他所要求的事物，却又颇为鄙薄。有时，甚至两者都属失当，例如一位医
师，他既可错断身体健康的本质，而对于获致他所希求的健康又作谬误的处
方。就一切技艺和学术(35)而言，必须兼明两者——既确立它的目的又精通
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作为）①。全人类的目的显然都在于优良生活或幸福
（快乐）。有些人的行为足以实现他们的目的。另一些人虽然向往，但终于
不能达到目的，或由于天赋薄弱，或由于遭际艰难。(40)[于此]我们应该还
能记得，如果要导致优良生活，必须有适当的配备[而各人的家境却随着他的
遭际，或裕或窘]；至于这种配(1332a)备的适量则因各人人赋的厚薄而异，
凡才德优美的人，对于身外的需求一定轻微，要是天赋不充，便不能不对财
物多所借重。又另些人则一开始就弄错了宗旨；他们虽行为卓越，可以有所
造诣，但一切才情都投入了谬误的途径。这里，我们所研讨的初意既在寻取

                                                
② 《纽校》III396，分析全章句读，1330a39 所说“四个要点”，应为：（一）健（二）适于政治生活；（三）

利于攻防；（四）美观。亚氏原稿未经推敲和修整，所以第四点草率未详，而且未表明这是城市工程设计

四点中的一点。a41 行原文为“其余各点”，依纽曼解释，译作“其它两点”。
③ 普鲁塔克：《拉根尼嘉言汇录》，“阿偈雪劳”30：“有人问阿偈雪劳，斯巴达为什么没有城垣？回答

说；斯巴达不依木石以为固，而恃其居民的勇德。”柏拉图：《法律篇》vi778D—779B，说应该像斯巴达

人的侍共勇德，逐敌人于国境之外；与其天天使士兵筑壕设堑，毋宁使他们勤于巡哨，认真警戒。如果认

为金城汤池足以藏身其中，高枕而无忧，其人民终将消磨勇气，卒至怯懦无用。
④ 此语盖指斯巴达在忒拜的埃帕米农达引军入侵时（公元前 369 年），大败受辱一事。雅典在公元前 338—326

年间莱喀古士以平民党领袖主政，颇有兴革，亚氏著此书时，莱喀古士正在重建雅典和拜里厄斯港间的长

垣。亚氏对于莱喀古士的各种措施多寄以同情，筑城也是其中的一端。
① 西西里和迦太基战争时，迦太基人用“攻城撞槌”破坏墙垒。西西里狄欧 尼修前主创“石炮”（掷石器〕

以远击撞槌（见《狄奥多洛》xivl4.50）。其它攻城机 械如“云梯”、“游动塔桥”，也见于这次长期战争

中。嗣后，腐其顿腓力用西西里法 多制攻城机械、大有助于克敌制胜（参看德罗伊曾：《希腊战争掌故》

［Droysen， Gr。 Kriegsalterth] 209、211 页）。莱喀古士修整雅典城港长垣时，有鉴于此，不 仅改旧有

砖堞为石堞，并筑“城壕”以拒“撞槌”等。雅典公元前 334—326 年间筑城 情况见埃斯契尼：《反克蒂

西丰》27、31（参看德罗伊曾：《希腊战争掌故》237 页）。亚里士多德时代，希腊人研究攻防机械甚勤。

《朴吕波》X44，曾说到战术家埃尼亚斯（Aeneas）著有《攻城法》专书。现在还能从断篇残章中 见到埃

尼亚斯这一著作的鳞爪。



最优良的政体，就显然必须阐明幸福的性质。只有具备了最优良的政体的城
邦，才能有最优良的治理；而治理最为优良的城邦，才有获致幸福的最大希
望①。

在《伦理学》中，我们已经有所说明——我们在那里所持的论旨是有益
（不虚）的——幸福为善行的极致和善德的完全实现，这种实现是出于“本
然”而无需任何“假设的”①。我所说有待“假设”，意思是其人其事必须获
得相关条件[而后才可成(10)善]；所说出于“本然”则必自具备内善，不必
外求[而径可成善]。试以正义行为做例子，[如果按照法律的正义]课人罚金，
或加以惩戒，诚然是一件善事，但这里必须有罪人恶行作为条件而后执法者
才不得不做这件善事——我们宁愿城邦没有罪人，没有恶行，而法官无法施
行警戒，无从实现他的正义。［如果按照功赏的正义，]以荣誉和财物给予他
人[如是而以己所善与人为善]，这样的为善就不同于惩恶的所以为善；凡由
己（出于本然）的善(15)行才是至高的善行。以刑罚惩治罪恶，就某一意义
［例如给人以痛苦]而言，仍旧只是一件可以采取的坏事②；相反［就惩恶的
目的在于消除恶行而言]，善施恰是可以开创某些善业而成为善德的基础。［我
们也可把这里的论旨另作一些申说：］虽善人都能安于贫病，并善于对待人
生其它种种的困乏，然而幸福总是有赖(20)于和这些恰好相反的事物[即衣
食、健康和人生所需其它的物质配备]。我们在讨论伦理问题的篇章中③，屡
次说明，一个真正善良而快乐的人，其本性的善一定是相对的善④，当他发扬
其内在的善德时，一定能明白昭示其所善具有绝对的价值（品格）。可(25)
是，由于［善良而快乐的人们也不能完全没有身外的善］这样的事实，使人
们设想到身外之物为导致幸福的原因。这恰好犹如听到了一曲翌琴的佳奏，
人们竟忘记了乐师的妙手，却赞叹那竖琴的弦索。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城邦必须预设某些要素，而后由立法家的本领提供
其它事项。我们希望这个理想城邦在各方面都具有(30)足够的配备——外物
的丰啬既寄托于命运，在命运成为主宰的范围以内，我们就只能作虔诚的祈
愿。至于城邦的善德却是另一回事：这里我们脱离了命运的管辖，进入人类
知识和意志的境界［在这个境界内，立法家就可以应用他的本领了]。一个城

                                                
① 参看柏拉图：《法律篇》v7 38—I）、vi778C、viii 848D-E。柏拉图所拟的城市设计：全市据高地，市场

在城中，四周立若干神庙，神庙也是防御要塞。政府机构和法庭设在神庙附近。外围无需城垣。居民房屋

应有统一设计，外围各户的房屋彼此相联结，以便在战时成为防御工事。
① 此语指示腊当时青壮年间同性恋爱的陋习，在竞技和游息场中，要是没有警戒，这种陋习便易于涉长；

参看卷二 1262a38 注。“健身房”（或“体育场”）供人游息和练习竞技，附设有公共浴室。其主要作用

在军事教练。亚里士多德时代，雅典健身房多设在城外。忒拜在城内和郊区都有。斯巴达和埃里斯则在城

内（色诺芬：《希腊史》v2.25、30）。柏拉图：《法律篇》8040，主张健身房设在城内。色诺芬：《居鲁

士的幼年教育》i2.4，对于他所虚拟的波斯国。为老人、中年、青年和儿童各别设置体育场。
② “赶赴广场”即“卖买”，所以“广场”亦作“市场”解。雅典的“广场”分两部，南部为政治集会之所，

北部为商贩互市之处（参看贺尔姆：《希腊史》卷二 309 页）。帖撒利亚人使官员和公民的集会及游息隔

离于商贩。这里的 a7opa 就只是“广场”，不作市场。斯巴达人政治集会和市场也分在两处。下文，1331b11

称市场为“商业广场”（和上文 1331a32“自由广场”相对照）依原词义为“必需品广场”。
③ 原文公民群众”，依《纽校》， （TIT，校勘注释 112 页〕，改为“首要人员”（或”领导人员”）。
④ 9 行所举城邦职官名称及其职司，见卷六章八 1321013—16；15 行所举见 1321b27—30。这里，行文似回

顾到卷六这一章；这一点为近代校勘家主张保持旧有卷次，不把四、五、六卷移在七、八卷后的一个佐证。



邦，一定要参预政事的公民具有善德，才能成为善邦。在我们这个(35)城邦
中，全体公民对政治人人有责［所以应该个个都是善人]。那么我们就得认真
考虑每一公民怎样才能成为善人。所有公民并不个个为善的城邦，也许可能
集体地显示为一善邦。可是，如果个个公民都是善人这就必然更为优胜。全
体的善德一定内涵各个个别的善德。

人们所由人德成善者出于三端。这三端为［出生所禀的］天(40)赋，［日
后养成的]习惯，及［其内在的」理性①。就天赋而言，我们这个城邦当然不
取其它某些动物品种（禽兽），而专取人类——对人类，我们又愿取其身体
和灵魂具有某些品质的族姓。人类的某些自然品质，起初对于社会是不发生
作用的。积习变(1332b)更天赋；人生的某些品质，及其长成，日夕熏染，或
习于向善，或惯常从恶。人类以外有生命的物类大多顺应它们的天赋以活动
于世界，其中只有少数动物能够在诞世以后稍稍有所习得。人类［除了天赋
和习惯外］又有理性的生活；理性实为人类所独有。(5)人类对此三端必须求
其相互间的和谐，方才可以乐生遂性。［而理性尤应是三者中的基调]人们既
知理性的重要，所以三者之间要是不相和谐，宁可违背天赋和习惯，而依从
理性，把理性作为行为的准则。我们在前面已经论到②，在理想城邦中的公民
应有怎样的天赋，方才适合于立法家施展其本领。公民们既都(10)具备那样
的素质，其余的种种就完全寄托于立法家所订立的教育方针，公民们可以由
习惯的训练，养成一部分才德，另一部分则有赖于［理性方面的]启导③。

章十四考虑到一切政治组织总是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相(15)合成，我
们就要论究两者应该终身有别，还是应该混为一体。教育制度须符合上述罔
题的抉择而制定不同的措施。我们可以想像，在某种情况下，统治者和被统
治者一经区分，应使终身有别。(20)邦内如果在同级中有超群拔类的人们，
他们的体格和智虑几乎像诸神和英雄，那么统治阶级自将与他们的臣民判然
相异①。

但这样的设想，世上终不可遇；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迄未见到有如斯居

                                                
① 依照本章的规划，群神供奉于城内的高坡，城邦政府也设在这里；年龄较高的执政们以及耆耄的祭司们

的食桌也设在这里：这是全邦军政的重心。稍低处为公民政治集合的广场，老年人公余修养及游憩也在这

里。市场设在交通运输便利的坡下或海滨；次级行政人员的机构及其食堂安排在市场附近，工商和公民们

为卖买日用必需品而麕集于此，这是人民生活的中心。亚氏在这章内未言明法庭应设在何处。一般青年则

分刑编组而生活于城垣各段和四郊的卫所，他们的体育场和食堂均设在卫所。雅典公民自十八岁至六十岁

都列于军籍，遇有战事即分别召集（《雅典政制》五十三）。公元前 338 年嘉罗涅亚（chaeronea）一役被

马其顿腓力所败后，雅典对十八至二十岁青年的军事训练特别勤奋。故亚氏这一章反映着他的时代生活，

对卫所和青年军事训练说得较为详明（参看《纽校）》III412，《巴克尔译本》384 页“附录”四）。
② 参看柏拉图：《法律篇》717B 、738B ，城邦应有祠庙以供奉诸神和精灵（诸小神〕及英烈；848D，每

一乡村都须建置神庙。亚氏这一章说到英烈而不提诸小神，大概他认为宜罢杂祀。阿提卡地区，乡村多坛

龛，见李维：《罗马史》三十一 26。《狄奥多洛》xv53，记希腊人相信所供奉的英雄烈士在城邦有兵祸时，

其神灵能上阵助战，杀敌庇民。
③ 上句中“倡为高论”和“付诸实施”，下句中祈愿和命运，原文各从脚韵，成为两个句内对仗，译文未

能声义并达。
① 《纽校》III422，说此语在批评柏拉图所拟理想国对于幸福的目的既有所不明、而对于追求幸福的方法也

有谬误（例如卫国之士不许有家庭和私产），在口的和手段两方都不合理（参看卷二 1261a11—16、1264a27、

b16—25）。



拉克斯①所说印度诸王及其臣民身心两俱显然有别的情况。因此我们应该选取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更番迭代的政体；这(25)种体制确是切合时宜，具有多方
面的理由。在同类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中，大家就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凡不
合乎正义［违反平等原则］的政体一定难以久长。被统治的人们［既不能获
得应有的权利，就]将联合四郊的人们（衣奴）共谋革命；而统治集团和(30)
这样多的仇敌相比，为数实在太少，就无可与之相竞了。从另一方面看来，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也必然有某些差异。两者原来有所差异而又共享同等
的政治权利：这就是立法家们应该解决的疑难。关于这些，我们前面已经说
到②。(35)

根据自然的安排，我们拟议把全体种属相同的一个公民集团分为两个年
龄高低的编组，自然所作青壮和老人的分别恰正符合政体中统治者和被统治
者的分别③。青年们都不会妄自认为才德胜于前辈而不甘受人治理；他们如果
明知自己到达适当年岁就要接替统治的职司，就更加不必怨望了。这样，统
治者和(40)被统治者在当时而言，固然是编组不同的人们，但就先后而言，
两者将是同组的人们。对于他们的教育也是这样：从一个观点看来，两者应
当受到相同的教育；从另一个观点看来，就应当相异。谚语就是这样说的，
“要明白主政的良规，必先学习服从的道理”①在我们这一专著的前部②曾经
说明，统治有两个基本不同的方式：其一以统治者的利益为中心，另一则以
被统治者的利益为基础，前者即所谓“专制统治”（主奴统治），后者即所
谓“自由人统治［青年们固然应学习自由人统治体制中服从的道理，但他们
对某些似乎只宜于主奴统治的现律，也应该热习遵从。］有些任务［委给自
由人和委给奴隶］虽在执行方面好像没有差异，而实际的目的却迥然不同。
若干琐屑而一般视为鄙贱的事情，应该让自由青年们学习执行，他们并不会
因担任这些贱役而丧失光荣的身分。一切作为本来没有高卑的区分，这完全
凭它们的目的（后(10)果）或好或坏，才能显见那些行为或为光荣或为卑辱。

我们曾经辨明③，好公民和作为统治者的公民们的品德都相同于善人的品
德。我们又曾拟定各人先经历被统治而后参预统治机构［所以人人都应具备
善人的品德］。那么，立法家就必须保证他的公民们终于个个都要成为善人，
并应该熟筹应采取怎样的措置［教育]而后可以取得这样的成绩。又，对于人
类最(15)优良的生活，他也应该确立其目的。

人的灵魂具有两个不同部分：其一，为内涵理性；另一，内无理性，而

                                                
① 亚氏政治思想的重要公式：（一）政体＝人民生活方式：最优良的政体＝最优良的生活方式。（二）优

良（善德〕＝幸福（快乐）。合并两公式而言，则最优良的政体＝最幸福（快乐）的生活方式。参看卷三

章九 1280a31—1281a10、卷七章一至 三等章节。
② 《尼伦》卷一 1098a16、卷十 1176b4，各有近似语句，措辞稍异，意义相同。 参看木书本卷章八 132a37。
③ （“可以平取的坏事”），依《施奈德校本》作 （“可以施行的坏事”）。《贝校》、《苏校》都从《施

校》。
① 见《尼伦》卷三 1113a22— 、《欧伦》卷七 1248b26、《道德论》卷二 1207b31。
② “绝对的善”，同于“本善”，参看《命题》卷三 116b8 和《形上》卷七 1031b7。
③ “天赋”、“习惯”、“理性”为人生人德三端，参看《尼伦》卷十 1179b20，又卷一 1099b9。“天赋”，

即“ 本能”，为人和动物诞生时所共同具备；人类则在诞生以后因教育的功夫，养成习惯，发展理性而独

具才德（参看本书卷八章三(1138b4，《尼伦》卷十 1179b23），所以继此以下，议论转入“教育”主题。



蕴藏着服从理性并为之役使的本能①。我们称某人为“善”时，就认为他的灵
魂的两个部分都存在着善德。但人生的目的究应置重点于哪一部分？所有接
受我们上述区分的人们，(20)于此都可得到一致的解答。凡较低较劣的事物
常常因为有较高较优的事物而得其存在，这在自然世界和人为世界中，全属
相同②。就灵魂而言，具有理性的部分是较高较优的部分。[所、以，人生的
目的理应在这一部分中寻求]但照我们素所研习的说法，[这一部分]①还得再
划为二：因为理性有“实践理性”和“玄想理性”之别②：显然，灵魂中那内
涵理性的部分也须作相应(25)的区划。灵魂的各个部分和区划既有尊卑之
别，则相应于其各部分和区划所表现的操行也一定有优劣之异。人们凡是足
以造诣于这三项（全部）操行［即玄想理性和实践理性所表现的操行以及无
理性的本能所表现的操行，]或其中的两项，必须置重点于其中较高较优的一
项，我们谁都力求造诣于各人所能实现的最高最优的宗旨（目的）③。

全部的人生也有不同的区分——勤劳与闲暇，战争与和平；在人事方面，
又有事属必需或仅关实用的作为和达到善业的作为的区分。我们对于人生各
个部分及其各项事业的选择，应当依从我们选择灵魂各个部分及其所表现的
各种操行时所采取的途径。所以，战争必须只是导致和平的手段④；勤劳只是
获得闲(35)暇的手段；凡仅属必需或仅关实用的作为只能是获取善业的手
段。政治家在拟订一邦的法制时，必须注意于所有这些要点：［第一，]他必
须顾及灵魂的各个部分及其各种操行；而在这个范围以内，务须着重于较高
较优的部分，并着重于所企求的目的。［第二，]他又须顾到人类生活的备个
部分及其各项事业而为之(40)分别本末和先后。我们这个城邦的公民们当然
要有任劳和作战的能力，但他们必须更擅于闲暇与和平的生活①。他们也的确
能够完成必需而实用的事业；但他们必须更擅长于完成种种善业。这些就是
在教育制度上所应树立的宗旨，这些宗旨普遍适用(5)于儿童期，以及成年前
后仍然需要教导的其它各期②。

在我们今日的希腊，以政体优良著称的各邦，和为之制订政治体系的立
法家们，却竟然昧于此理。他们显然不以人生较高的宗旨为建立政体的准则，
也不把教育方针引向一切善德。相(10)反地，他们祟向鄙俗的趋向，力图培
养那些可见实效和容易获得近利的备种品性。当代某些作家怀抱同样意志，
也表现着相似的精神。他们称颂拉栖第蒙的法制，佩服立法家们以战争和克

                                                
① 本卷章七。
② 参看《形上》卷九章五 1047b31：“一切潜能（才能），或如感觉，秉于内涵（天赋）；或如吹笛，得

之实习（习惯），或如艺术，得之于研究（理智）。凡由习惯和理智所得的才能必先经操练；非理智潜能

之内涵于蕴受者，不假操练而自备。”亚氏这里有关教育的基本理论，和《尼伦》卷二 1103a14、《感觉和

可感觉物》章一 437a11、《动物志》卷九 608a17 等章节大体相符。
① 参看卷一 1254b16、卷三 1284a3。
② 加里亚的加吕扬达（Cal.yanda）人斯居拉克斯曾著《远航记》（Scylax， Periplus），述及印度见闻（《希

罗多德》iv44）。原书久已失传，今本《远航记》实非 原作，其中未见亚氏此节所举事例。这里所说”诸

王”，似即中国玄奘《大唐西域记》 中所记印度四种姓（四阶级）中的”刹帝利”。
③ 见章九 1329a2—17。
④ 参看柏拉图：《法律篇》690A，父子、贵贱、长幼、主仆、强弱为统治五序。
① 参看卷三 1277 。
② 见卷三章四 1277a26 一 b30、章六 1278b32—1279a8；但亦见本卷章三 1325a17—31。



敌致胜为整个政治体系的目的。这种鄙俗的观念不难凭理论加(15)以指斥，
而且现在早已被事实所否定了③。许多人都倾心于建立专制霸国，统治各族，
借以取得物质的繁荣①。茜勃隆以及传述拉根尼（斯巴达）法制的其它备作家
②显然都是这样的胸襟，大家都称誉其立法家的才干，训练拉栖第蒙人使他们
能够担当(20)危难，终于树立了霸业。现在拉栖第蒙人已丧失了他们的雄图；
我们全都可以看到那里并不是一个幸福（快乐）的社会，他们的立法家实际
上是不足称颂的。这位立法家的功绩的确是稀奇的；这个城邦的人民世世代
代谨守他的教论，始终奉行他的法制，可是他们毕竟遣弃了人类较美善的生
活。无论如何，那些(25)倾心于斯巴达法制的人们，对于立法家理应知所抉
择的政体类型总是看错了；自由人政体实际上比任何专制统治为较多善德，
也就是较为优良的政体。我们还可从另一方面考察，专意训练其邦人以求克
敌致胜、役属邻国的立法家，为什么不值得钦佩，这样的城邦为什么不能认
为是幸福的：这种［向外扩张的]政策实际孕育着［对于内政的］重大隐患。
显然，任何公民，他既然受(30)到以暴力侵凌它国的教导，那么，他如有机
会，亦未尝不可以其暴力强取本邦的政权③。斯巴达王室鲍桑尼阿斯④虽已位
极尊荣，仍还轻举妄动，［竟不惜凭借武备，谋建僭主政体。]斯巴达人对于
鲍桑尼阿斯王的举动，是加以非难的。［事实上，这恰正是霸道在国内的表
现。](35)

于此，我们已可确切地说，那些颂扬霸道的说法，以及实行霸道的法制
［和政策]没有实际好处而违反正理，不应为政治家所崇尚。各个私人和公众
社会的善德③是相同的；立法家就应该以这些善德灌输于公民的思想中。从
事战争的训练不应以奴(40)役不该做奴隶的人们为目的。尚武教育的目的应
该是这样：第(1334a)一，保护自己，免得被人所奴役；第二，取得领导的地
位，但这种领导绝对不企图树立普遍奴役的体系而只应以维持受领导者的利
益为职志；第三，对于自然禀赋原来有奴性的人们，才可凭武力为之主宰①。
为了实现这些观点，立法家对于他所订立的军事(5)法制，务必以求取闲暇与
和平为战争的终极目的；有鉴于列国的史实，我们不能不悁悁于此。许多专
以致胜为功业的尚武城邦仅仅能适合战场和战时的生活。一旦得逞其霸图而

                                                
③ 见卷三章四章五。
① 卷一章十三，灵魂内分别有“理性”和“无理性”两要素，和本卷章十五 4 … 7相符。此节又另作“内涵

理性”（即“理性本体”，то λоγоκθ？’αγтб）和“服从理性的本能”的分别，同《尼伦》

卷一章十三 1103a1 相符。 《尼伦》卷一章十三，说政治家的主旨既在促进人类的善德，而人类善德重于

灵魂（心理）方面，则政治家应研明灵魂（心理）之学，有如医学家的主旨在医治人们身体的疾病，就得

先研明身体（生理）之学（参看耶格尔：《亚里士多德》354—357 页）。
② 自然世界中，植物供动物食用，动物供人类食用，见卷一章六 1256613 一 20。“人为世界”指以人手所

制的诸事物而言，认为人类先制低级事物，再用低级事物为原料和工具，进而制造高级事物。
③ 《苏校》四版依很多利译本增“这一部分，即内涵理性的部分”。
④ 又《灵魂》卷三章一 433a14。参看《尼伦》卷六章二 1139a3—6。
① 亚氏灵魂分析：（一）“不涵理性部分”，（二）“内涵理性部分”，这第二部分又别为二，（2）“实

践理性”，（3）“玄想理性”。三者自下而上达，其所表现的品德，亦自低而渐高：由（一）所表现的作

为，见其节制（sypllrosyne），由（二）（2）见其“周详”（pbeollesis，明哲），白（二）（3）见其“智

慧”（sophos）。众人行为或能遍见三德，自当以智慧为最高，或仅见二德，则智慧高于周详，周详高于

节制。



停止了战斗，他们既无可施其伎俩，便觉情境相违了，处于和平的世代，这
些人好模一把尘封的绣剑。这在当初未曾以正当的闲暇生活善(10)导他们的
立法家，实际上是不能辞其咎的。

章十五对个人和对集体而言，人生的格极目的都属相同；最优良的个人
的目的也就是最优良的政体的目的。所以这是明显的，个人和城邦都应具备
操持闲暇的品德；我们业已反复论证(15)和平为战争的目的，而闲暇又正是
勤劳（繁忙）的目的[那么这些品性当然特别重要]。操持闲暇和培养思想的
品德［有二类；]有些就操持于闲暇时和闲暇之中，另些则操持于繁忙时和繁
忙之中②。如果要获得闲暇，进行修养，这须有若干必需条件，所以[我们也
不能不注意到后一类有关繁忙的品德。]一个城邦应该(20)具备节制的品德，
而且还须具备勇毅和坚忍的品德。古谚说，“奴隶无闲暇”③，人们如不能以
勇毅面对危难，就会沦为入侵者的奴隶［于是他们就再也不得有闲暇了]。勇
毅和坚忍为繁忙活动所需的品德；智慧为闲暇活动所需的品德；节制和正义
则在战(25)争与和平时代以及繁忙和闲暇中两皆需要，而尤重于和平与闲暇
①。在战时，人们常常不期而接受约束，依从正义；等到和平来临，社会趋于
繁荣，共享闲暇，大家又往往流于放纵了。至于那些遭遇特别良好而为人人
所敛羡的快乐的人们，例如诗人所咏(30)叹的“在幸福群岛上”（ξνμα
καрωννηбоιζ）②的居民，自然须有更高度的正义和节制；他们既
生长于安逸丰饶的环境中，闲暇愈多，也就愈需要智慧、节制和正义。我们
现在己明白，为什么一(35)个希求幸福和善业的城邦，必须具备这三种品德。
世间倘因不能善用人生内外诸善而感到惭愧，则于正值闲暇的时候而不能利
用诸善必特别可耻；人们在战争时，在勤劳中，显示了很好的品质，但他们
一到和平闲暇的日子，就堕落而降为奴隶的侪辈，(40)这是免不了要受到世
人的指摘的。人们如果有志于成德达善，就不应该实施斯巴达的训练方式。
拉栖第蒙人对于诸善的观念(1334b)本来不过是世俗之见，以外物的为善当作
人生最重要的善物③；但他们认为获致这些善物只要实践一种善德，［即勇毅]
这是与众不同的。既然以外物诸善为高于其它诸善，又以享有外善的利益较
普遍操持一切诸善所可得的利益为重要，[他们便独养勇德，作为凭以取得这

                                                
② 战争的目的在于和平，其义先见于柏拉图：《法律篇》7628E。
③ （一，甲）“勤劳”和（一，乙）“战争”相联而与（二，甲）“闲暇”相对；阴暇则与勤劳相对而联

于与战争相对之（二，乙）“和平”。作为人类生活方式的这两列对论（antith42sls）详见于《尼伦》卷十

章七 1177b 4 以下，人生各事业归结为这四者：“战争”为世上所不能避免，政治对城邦有实益，都当治

以“勤劳”，这些符合于灵魂的实践部分所表现的诸德。学术和玄想为最高善业，必须有赖于“闲暇”和

“和平”，玄想合于灵魂中理性部分所表现的智慧。
① “其它备期”（тαζ αλλαζλικιαζ），依周伊特、纽曼等解作十四至二十一岁的青年期以

及二十一岁以上至某岁的成人期。巴克尔解作青年期（十四至二十一岁）中各阶段。人生教育分期，参看

下文 1336b37，1338b4 、1S39a4；亚氏对二十一岁以后成年期间的体育和智德训练未作确切说明。
② 参看章十一 1330b2—35 及注。
③ “和平或战争？”，“从事国内文教或力图开拓境外？”，为自古迄今立国的主题。亚氏这一章虽显指莱

喀古土的旧制和斯巴达的好战，收功利于一时，终不能垂于久长，也可能是对于雅典时人的针砭。直至公

元前 336 年，雅典素有和战两派的分野。和平派主张屈从马其顿，削减武备，以公款用于改善人民生活。

主战派以德谟叙尼为之表率，则竭力反对马其顿方兴的势力，他们以自由为号召，企图重振雅典的旗鼓，

这样就必需提倡尚武精神，教民战斗。



些利益的手段。实际上，应该培养内外一切(5)善德]④而且，照我们先前的论
证，尤其应该重视内善。于是，我们就须答复这样的问题：“应该怎样，并
以什么为依据，才可普遍造诣于全部诸善德？”

我们曾经说明①天赋。习惯和理性可为培养人生诸善德的根基；我们已论
述了②其中的第一项，说明我们的公民应该具备怎样的天赋。这里当考虑其它
两项，并论究驯练习惯和教导理性的孰先孰后。而且这两项训导的方式必须
尽可能地互相协(10)调；若两不谐和，则不仅理性无由发扬最优良的宗旨，
而经过训练所养成的习惯也将显出相似的缺憾。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我们可
以明确地说①：第一，人生的经历，有如一切生物的创生程序，其涎生必先有
所因，［始于父母的婚配而后有胎婴这个后果，但这一后果］既诞世而为人，
则以此作为起因，又当各有其后果(15)（目的）：操修理性而运用思想正是
人生至高的目的。所以，我们首先应凭理性和思想，调节公民们的生育（婚
配）和习惯的训练。其次，人们都区分有灵魂和躯体两者，其灵魂又可分成
非理性和理性两个部分；相应地人们都有两种境界（状态）——情欲境界和
玄想境界。就创生的程序而言，躯体先于灵魂，灵魂的非理性(20)部分先于
理性部分。情欲的一切征象，例如忿怒、爱恶和欲望，人们从开始其生命的
历程，便显见于孩提；而辨解和思想的机能则按照常例，必须等待其长成，
岁月既增，然后日渐发展：这些可以证见身心发育的程序。于是，我们的结
论就应该是：首先要注(25)意儿童的身体，挨次而留心他们的情欲境界，然
后才及于他们的灵魂。可是，恰如对于身体的维护，必须以有造于灵魂为目
的，训导他们的情欲，也必须以有益于思想为目的。(30)

章十六立法家如果希望在这个初创的理想城邦的育婴院内看到大群最
为健康的体格，他必须预先注意到婚姻制度，关于婚姻，他应该考虑配偶两
方的年龄和他们的品质。拟订婚姻法规时首先想到的，应当是大妇各自的和
共同的生命分期，让他(35)们生育年龄的起充作成适当的配合，务使双方的
生理机能在这个时期足以相匹，不致于男人精力还是旺盛而妇女已不能妊
娠，或妇女向能怀孕而男人已经衰老。年龄不合的配偶常常成为夫妇不睦、

                                                
④ 传述斯巴达法制的作家，除茜勃隆外，可能是指《拉根尼共和国》的作者色诺芬（《苏校》二版 911 注）。

又，克里底亚（Critias）也有关于斯巴达的著作，埃福罗的《世界史》中亦曾涉及斯巴达，但两家之书今不

传（《纽校》11312 页 1296a29 行注释）。
① 对邻邦的专制和对本邦的专制，同为专制；征服列族，建立霸国，和钳制人民、依暴力为治的僭政相通：

纽曼认为这种议论在亚氏当代甚为锋利，亦极新鲜（《纽校》IIT446）。
② 鲍桑尼阿斯在 1301b20 称“王室”，同此节所说名位相同。但此节所谓有谋建专制政体的意图，则和：

307”3 的鲍桑尼阿斯相同，但该节的称号为“波斯战争中的统帅”。布佐耳特：《希腊史》再版卷一 513

页注③，说 1301b 20 和此节的鲍桑尼阿斯为和吕桑德相对敌的鲍桑尼阿斯王；波斯战争的统帅鲍桑尼阿斯

则是柏赖斯达沽王（的师保，本来是王子的从兄，有些古帮中往往也误称他为“王”（参看《希罗多德》ix

l0、《修昔底德》1132）。③相对于战争的善德，即闲暇与和平等善德，应指节制、正义和智慧（参看下

章 1334a1 一 h、22—28，又，章三 1325a30—32）。
① 在亚氏理想国中仍旧像柏拉图的理想国那样，所有公民都是战士，这原是希腊各城邦的一般情况，但依

上文慎重主张闲暇与和平的生活，可见亚氏认为战争应以防御性者为限。可是，1333b40—1334a3 所列战

争三目标中，第二第三项超过这一限度而容许谋取军事领导和维持奴隶制度的战争。然而这些反复贬责斯

巴达争霸的议论，对于焉其顿当时的扩张总是有所针砭的。



以至家中吵吵闹闹的原因。其次就得想到子女及其父(40)母之间②的年龄差
别。一方面，这个差数不宜大大——年龄过高的父亲对于他们的子女就不易
做到充分的提携，而子女对于(1335a)他们的父母也未必能克尽孝养之道；可
是，另一方面，这个差数又不可太小。子女和父母的年龄相近也有许多不利
的地方：子女对于双亲几乎可以看作同辈，这就自然地缺乏尊敬，还有对于
家务管理也容易发生争执。立法家应该想到的第三件事情——(5)从方才旁涉
的两项转到当初的本题——就是足以符合他的城邦所需要的大群健康儿童的
体格。

现在，只要采取一项措施，所有这些要求都可达到。就常例说，生育期，
男人终止于七十岁，女人终止于五十岁；两方的婚配(10)就应该规定在与此
相符的期间[成婚的夫龄应高于山嫁的妇龄二十岁]。年轻男女成为双亲是不
利于子嗣的。整个动物界中凡牝牡早配者，其幼体往往具有很多缺点：身型
既较弱小，而且住往多雌性①。人类的情况也是这样，这可以拿各邦的情况来
做证明。凡是习惯于男女早婚的各邦②，居民常常身体矮小③而发(15)育不良。
又，年轻的母亲分娩较难，死于产褥者也较多。据有些记载说，特罗埃岑人
在祈求神兆时所得的谶示[“莫耕闲地”]①，其用意便在警戒他们早婚的陋俗。
谶语的含义不在庄稼，而在隐喻特罗埃岑人特多天亡的原因就在少女的早
嫁。妇女一经嫁人，便不能约束，所以，如果家庭不过早地遣嫁女儿，自可
有助于性欲的节制。男子在他的种子②的生长尚未成熟以前，便行媾配，据说
也有碍于他的体质的发育。——在生理发育过程中，(25)种子（精液）也有
它本身的生长时期，这个时期一般男子都属相近，或所差很小③。——因此，
妇女的出嫁年龄应规定在十八岁，(30)男子的成婚年龄则应该是三十七岁前

                                                
② 闲暇（优闲）与繁忙（勤劳）相对，不与“作为”相对。闲暇也是人生的一种作为或活动，这种活动出

于灵魂的理性部分，而尤以理性中的玄想部分为主。闲暇的所作所为都“由己”，而繁忙的种种活动则都

为他物或为他人所役使。又，闲暇也与“休息”和“娱乐”有别。繁忙的本义包含紧张和辛苦，勤劳之余

继以休息和娱乐，正所以松懈先前的紧张，扫除积累的辛苦；一张一弛，仍属于繁忙这范畴。至干燥持闲

暇应是不被他人他物所役使的由已活动，这见于卷八章三 1338a9—(30)的所谓“培养思想”，才是在闲暇

中操持的闲暇，其实例有如倾听高尚的音乐和幽雅的诗词，以及学术研究和哲理玄想，人生就凭这些活动

于闲暇之中陶冶性情，进于善德。
① 参看赖契和希那得文合编：《希腊古谚》卷二 765。
② 这一节先说明战时和平时都应具备四德，而后为之分别轻重：战时尚勇。平时尚智；而礼（节制）义则

并重于两时期，但稍梢偏重闲暇与和平。参看《修辞》卷一章九 1366a 5。
③ “幸福群岛”见希西沃图：《作业和时令》169：洪荒四期的半神和人间群雄死后的英灵由宙斯大神为之

集合而移居于人迹所不能到达、远处于旋涡深海之中的幸福群岛上。其事见于宾达尔诗，《奥休匹克节颂》

（Olypionikai） ii128 者，作“幸福岛”（μ，νηбоζ）。古诗所说“岛”或“群岛”都没有指明它的

所在。后来希罗多德说幸福岛即非洲沙漠中的“绿洲”（《波斯战争史》iii26。又或指爱琴海中各岛如果

斯博、科斯岛或塞莫斯岛。阿里斯多芬：《骑士》13J9 和色诺芬：《希腊史》iV8.1 则说幸福岛在居克拉

第群岛（Cye1ade）之间。大多数希腊人相信自里比亚西航大西洋中，可觅得这个幸福群岛的所在。
① 外物的为善有别于内德的为善，参看本卷 1323021—38；斯巴达人重视身外之物，参看卷二 1271a41—b 1。
② 加梅拉留：《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和经济学译文和释义》320 页，首先注意到 1334b 4 句内有缺漏。纽曼揣

测这一缺漏出于“行末字样相似”之故，因而抄漏了一整行，凭上行行末”⋯⋯一切诸善所可得的利益”

字样推想这缺漏一行的行末，可能为“⋯⋯一切善德”字样，由此补上了[ ] 内这一行。
③ 见章十三 1332a39 一 b2。



后。倘使男女都能谨守这样的规定而按时成为眷属，则两方媾配的开始既同
在人生健壮的岁月，他们生殖能力的消失也不致有多大参差。子女的继承于
双亲者也恰好相当。照我们的期望，婚后随即繁殖，儿子就可在自己壮盛年
龄④接替老父的事业，这时父亲年届七十，已是生(35)机耗竭、不胜迟暮之感
了。

现在，我们业已论述了婚姻的适当年龄，应进而考虑生殖的季节（婚嫁
的时候①）。如今，大多数人都在各个选定男女共营家室的良辰①，这种风向
颇为可取。已成眷属的夫妇也应该受(40)教于医师和自然学家，学习生育的
知识。医师们自然会把双方(1336b)所应明了的生理情况——阐述；自然学家
也会以吉利的风向告诉他们——例如自然学家们每以北风比南风为有利于繁
殖①。

父母应有怎样的体质才于子女将来的体格最为有益？这个论题等我们讲
到“儿童管理”时，另行详述②，这里只要先简举它的概要。竞技选手（运动
健将）的体质并不适合于一般公民的日常生活，也未必有利于普通的健康要
求③和子女的繁殖。柔弱或娇嫩而不胜繁剧的体质亦非所宜。介乎竞技选手和
娇弱之辈的体质实际上最为优良。这样，他必须经过相当的锻炼，俾可胜任
作业；但这些锻炼不应像竞技选手那样过于剧烈又过于专门；(10)应该是符
合于自由人生活全部作业的普遍操练［使各人五官四肢都能得到平衡的发
展]。

妇女，也像丈夫们，应有我们方才所说的体质。孕妇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进行经常的操练④，攝受富于滋养的饮食。立法家可以规定孕妇们每日须到专
司育儿的女神坛庙进香一次⑤，养(15)成她们经常运动的习惯。但思想不同于

                                                
④  见章七。
① 这一节首先举天赋、习惯、理性三端为安排教育制度的依据，答复了上节未行的问题。由此再引出三端

孰先孰后和怎样协调的问题。以下，12～17 行说明理性和思想为协调各项教育的准绳，17—28 行再论述下

学上达的教育程序。亚氏的教育程序基于人类生理“自然阶梯”（scalanatura）：（一）婚姻和育儿以健康

和天赋为主，重视体格教育；（二）儿童和青年，以情欲和习惯为主，重视行为教育；（三）青年至成人

以思辨和理性为主，重视哲学教育；协调三者，庶几人人可以具备 诸善德。参看上文章十三 1332a39 一 b8。
① 照原文译为“子女及其父母之间”，照下文 1335a32—35 看来，这里实指“父与子之间”。
① 参看柏拉图：《理想国》459B，又，亚氏：《动物志》卷五 544b14、卷七 582a16；《动物的生殖》卷四

766b29。
② 除特罗埃岑人外，这里还兼及克里特岛人。克里特有早婚的习惯，见《斯特累波》482 亘所引埃福罗《世

界史》。达勒斯忒等：《希腊司法碑志集》407—408.考证克里特风俗，男儿婚年在十八岁以上，女儿嫁年

在十二岁以上。《纽校》III464 注释，引匈牙利科学院科洛西（G.Korosi）1889 年报告：《亲年对于子女

生命力的影响》（Influence of Parents’ Ages on the Vitality of  Children）所分析的三万个实例：父年二十五

至四十、母年二十至三十的子女强于父年二十四以下、母年二十以下所生的子女。
③ 希腊人对身体矮小者，不但视为孱弱，并以为不美，参看《尼伦》卷四 1123B6。
④ P1 及 P2 抄本对神谶这一行都有边注，照边注原文直译：“切勿耕作休闲的田地”照亚氏这里的文意，

这一神谶应当是“莫耕处女地”。
⑤ “种子”，用于动物胚胎学即指“精液”，大多数良好抄本此处均作维多利以后诸校本亦同。但有些抄本

以及戈脱林校本，此字作“体质”（ ，全句应该是“男子如果在体质生长未成熟前便行媾配，就有碍于其

体质的发育”。拉丁旧译（成廉本）作“corpore”，与此相符，P1 抄本在这里有边注：“另一种体质”作

注者大概认为体内的精液这个体质有别于男子本身的体质。



身体，孕妇应避免劳神苦思，保持安静的情绪；因为胎婴在妊娠期间恰好像
植物对于土壤那样，显然要从母体吸收其生长所需的物质的⑥。(20)

新生的婴儿应该悉予哺养，抑或有些可以暴弃①？这当然可以订立法规，
凡属畸形与残废的婴儿禁止哺养②。另一方面，在社会风俗不顾意无限制地增
殖的备城邦中，又该有相反的法规，禁止各家为减少人口而暴弃婴儿至于死
亡。各家繁殖的子嗣应有一定的限数③，倘使新娠的胎婴已经超过这个限数，
正当(25)的解决方法应在胚胎尚无感觉和生命之前，施行人工流产（堕胎）。
堕胎的或不渎神（不悖伦）或为渎神（悖伦）当以感觉和生命之尚未显现或
业已存在为判别。

现在我们已论定了男女嫁要的年龄，跟着还得研究夫妇们驯为城邦④繁育
其后代期间的长短。老人的子嗣也好像太年轻的父亲的儿女那样，都在体质
和心理上不很健康；晚生的子嗣常常是孱弱的。所以我们应该以人生智力的
旺盛年龄为依据而制定大家终止生育的岁数。有些主张以七数为纪的诗人①

曾说到人类心理机能发展的顶点的在五十岁前后。那么，人们到了五十四至
五十五岁之间，就尽可解除从事繁殖的义务了；自此以后，(35)如果尚未断
绝房事，这就只能由于具有个人生理上或其它类似的原因。

在两人既已成婚而称为夫妇的时期，夫或妇不论在任何时候、用任何形
式，如果犯奸淫，都属可耻。但奸淫倘使发生于正(40)在繁育子女的时期刚
应该衡量所犯案情的轻重，分别褫夺他的(1336a)某些公民荣誉和权利②。

章十七③儿童既脱离母胎而自行生长，所始的食料对他们的体力（生理）
影响很大。关于儿童的营养问题，我们无论从(5)动物界方面看来或鉴于那些
力求其子嗣体魄强壮而健斗的野蛮民族所施行的实例，都是明确的，乳类最
适宜于儿童身体的发育④。如欲免于疾病，应戒儿童饮酒以愈少为愈好①。及

                                                
⑥ “很小”两字原在 29 行，依《戈脱林校本》移 27 行。
① 壮盛年龄即男子在三十至三十五岁间的年龄（《修辞》卷二章十四 1390b9）。校伦《残篇》27，订定男

子娶妻年龄在 4 或 5X7，即二十八至三十五岁之间：其体力强盛在第 4 个七期，即二十一至二十八岁间，

智力强盛在第 8 个七期，即四十九至五十六岁间。柏拉图：《法律篇》721，拟定男子成婚年龄为三十至三

十五岁。亚氏此节主张三十七岁前后为男子婚期，较他人所订为迟，女子嫁期十八岁则较他在《动物志》

（卷七章一 582a29）所说，妇女，3X7，即二十一岁为适于生殖者较早。亚氏在这里先订定了男女终止生

育的年龄分别在七十和五十岁，然后推算初配年龄，因而或迟或早。
② 动物生殖和人类生殖季节，参看《动物志》卷五章八 542a18 一 b1 等章节。
③ “大多数人”可能指阿提卡地区大多数人，也可以是指希腊各邦的大多数人。各民族古代婚期以在冬令者

为多。参看中国《诗经》小雅“斯于”篇，咏农家于冬季经营宇舍，养男育女。
④ 《动物志》卷六章十九 574a1 ：丰群交配遇北风多产雄羔，南风多产雌羔。《生殖》卷四章二 766b34，

又说一般动物皆然。柏拉图：《法律篇》747D，说风向影响各民族的性格。
① 亚氏以遗传论亲子相肖，见《动物志》卷五 539a26 等，同柏拉图：《法律篇》775B 所说相符。这里，

不谈婚配而提到“儿童管理”论题，颇可疑。这一预拟的论 题，今未见于本书。
② 竞技锻炼过于剧烈，十分辛苦，虽都能获得一偏的擅长，往往不利于圣身 的健康；参看挪克编：《欧里

庇得剧本残篇》284、柏拉图：《理想国》403E。亚氏《动 物志》卷六章二十 575a3，记斯巴达猎犬例：

雄犬从猎，追逐狐兔，一生较雌犬为辛 苦，故寿命都短于雌犬。卷八章四 1338b11，说竞技缎炼有伤人体

美（姿态），另见 《生殖》卷四 768b29—33。
③ 孕妇不宜劳苦而应行适当运动，参看《生殖》卷四章六 775a 30；又，柏拉图： 《法律篇》vii788—789。
④ 希腊妇女和孕归朝礼的神，其一为宙斯大神（A，亚尔娣密）和丽多 所生之女、日神之妹，即月神，亦



时诱导孩(10)儿作适宜于他们肢体的各种活动是有益的；有些非希腊民族，
为了防护其孩儿柔软的肢体受到扭曲或捐伤，迄今仍旧应用一些器械②来帮助
孩儿们保持其正常姿态。让婴孩尽早训练成耐冷的习惯也是有益的；这种习
性既可促进隧康也可作为长大后征(15)人军役的先期锻炼。有好些野蛮民
族，在儿童诞生后就把他浸入寒溪③，——例如克尔得人——或裹在单薄的襁
褓内：这些风俗的用意就在增强他们的体质④。凡在儿童身上可能培养的习
惯，都应及早开始，然后渐渐加强这些驯练。儿童的体质富于内(20)热⑤，自
然适于耐寒驯练。

婴孩期①的保育可依照我们上述的要领扣其它相似的方针进行。从婴孩期
末到五岁止的儿童期内，为避免对他们身心的发育有所妨碍，不可教他们任
何功课，或从事任何强迫的劳作。(25)但在这个阶段，应使进行某些活动，
使他们的肢体不致呆滞或跛弱；这些活动应该安排成游戏或其它的娱乐方
式。儿童游戏要既不流于卑鄙，又不致劳累，也不内涵柔靡的情调。负责这
一职司的官员——通常都称为“教育监导”——应注意并选定在这一(30)年
龄的儿童们要倾听的故事或传奇。所有这些②都须为他们日后应该努力的事业
和任务预先着想；即使是一些游戏也得妥为布置，使他们大部分的活动实际
成为自由人各种事业和任务的模仿。有些人企图在他们的礼法中③禁止孩儿放
声号哭；这是(35)不正确的。孩儿的号哭有如成人的迸气蓄力那样扩张肺部，
确实有助于儿童的发育。

教育监导应注意儿童日常生活的管理，尤应注意不要让儿童在奴隶们之

                                                                                                                                           

为狩猎之神。又一为埃里茜娅，神后希 拉的诸女，见《伊利亚特》ii270 等节；希西沃图：《神谱》922，

说埃里茜娅司分娩。常助妇女于产褥。又，希腊 4 月 11 日至 13 日，共三日（今历 10 月末）为妇女节，供

奉地母（ ）；地母原为司谷女神，在这节日转成“送子女神”（参看《希罗多德》i1171），在雅典，又

有“三父（，亦为妇女所供奉的神祗，见法诺德谟：《残篇》（Phanodenlus，Fragm，）4。伯罗奔尼撒各

邦的埃里茜娅神庙常常建筑在城门外附郭处。
① 亚氏胚胎学以父亲为种子所自出，而由母体以生长所需的物质，供应此种子，详见《生殖》卷一章十七

至二十。就胎儿物质营养而言，应述母体生理，这里举心理要求安静，益取喻于植物生长情况，只有大地

安静，植物才能由土壤摄取其所需。
② 希腊备地颇多弃婴，弃婴郁露置于城边山谷。亚氏：《残篇》二五八 1525a37，说埃及人对所上婴儿悉

数哺养：希腊人即之，殊以为异。希腊弃婴中尤多 女婴，古剧本和故事中的女主人有时便是一弃婴，为人

检收，抚养长大而成才女。
③ 斯巴达律禁育畸残婴儿，见普鲁塔克：《莱喀古士传》18，拉栖第蒙城边有 “弃婴谷”。
④ 见卷二章六 1265b6—17。
⑤ “尽其义务”，依韦尔屯，“繁育儿女”是“为城邦”尽其义务：依 斯达尔、苏斯密尔等，从朗儿诺（Lambinus）

拉丁译本，作为“为自己”尽其义务。柏 拉图：《理想国》460E，在理想国中生儿育女，视作公民们为城

邦所应履行的义务。 本卷，依后代将为城邦的新公民着想，用意也同柏拉图相近。
① 参看 1335a33 注，指梭伦等诗人。这里所说“智力的旺盛年龄”（即“心理才龄”）在五十岁前后，实

专指男子，不及妇女。
② 参看柏拉图：《法律篇》Vii841D—E。
③ 本草所述有关儿童生理和教育各端大多散见于柏拉图：《法律篇》卷七中，其论旨有异于柏拉图的只有

不禁止小儿高声呼叫，七岁以下儿童应在家庭中培育、文化教育延迟至十四岁开始进行三年（柏拉图：《法

律篇》809E，从十岁开始，进行六年）等数项。



间消遣他们的光阴。凡儿童在七足岁以下这个时(40)期④，训导都在家庭中施
行；这个时期容易熏染，任何卑鄙的见(1336b)间都可能养成不良的恶习。所
以，立法家的首要责任应当在全邦杜绝一切秽亵的语言。人如果轻率地口出
任何性质的恶言，他就离开恶行不远了。对于儿童，应该特别谨慎，不使听
到更不(5)使口出任何恶言。凡不顾一切禁合，仍然发作秽亵的语言和举动，
必须予以相应的惩罚。这些犯禁的人，如果是比较年轻的自由人，还没有被
容许据有会餐食桌的一席的⑤，要给子休罚和其(10)它斥责；要是年龄已大而
犹做出类乎奴隶的卑鄙言行，就该课以罚金。

不端正的语言既须禁止，显然，我们也应该杜绝秽亵的图画展览和秽亵
的戏剧表演。因此执政人员就得查察全邦的雕塑和(15)图画，不让它们描摹
任何秽亵的形象。但在某些祀神的庆祝节日，古传的礼法倘使特爵有鄙俗的
节目①，自当列为这类禁令的例外。在这些节日，我们该注意到，传统的风俗
是容辞成年男子，为他门自己并为他们的妻子和子女祈福于藉神，而参予这
些(20)庆典的。青年们在未得参加会餐席次与前辈传杯共饮以前，立法家应
规定他们不得观听俚歌或滑稽戏剧。到了这个年龄，他们业已受到充分的教
育，这些表演的不良影响，便不足为害了。

这里我们既涉及了这些问题，就顺便作了些必要的简略说(25)明；随后，
等讨论到政府对这些事项究属应否加以管理，以及管理应采取怎样的方封和
法规时，我们还得重加考虑，再行论究②。悲剧名角色奥多罗③从来不许任何
其它演员——即使是不足道的演员——先于他登台，他认为“观众（听众）
总是爱好他们最初所听到的歌声的”：这句话是合有深刻意义的。我们(30)
无论和人或物相接触，实际都显见相同的情况：对最初相接触的人和物常常
留下优先的印象。所以，人在幼时，务使他隔离于任何下流的事物，凡能引
致邪慝和恶毒性情的各种表演都应加意慎防，勿令耳濡目染。已涩安全地渡
过了开始的五年，儿童就可以在往后的两年，即到七周岁为止，旁观他人正
在从事而他们(35)将来也应从事的各种功课和工作。

［于是，我们进入正规的集体教育这个阶段。]这个阶段要分成两个时期
——从七岁至发情为第一期（少年期），自发情至二十一岁为第二期（青年
期）④。那些对人生历程以七数为纪的(40)古哲大体无误；但［对于教育设施

                                                
④ 章二 1324b9 曾列举好斗的非希腊民族斯居泰等四族；斯居泰人以游牧为生，多饮乳类。凯撒：《高卢之

战》（J.Caesar，Bell.Gal1.）iV1.8，说塞埃维（SuCbi）人体力很强，由于乳饮。布荪旭茨：《希腊古代的

产业和收益》313 页说希腊人过了哺乳期的儿童多饮山羊乳。
⑤ 《动物志》卷七 588a3：说酒类有时可引起小儿痉挛。
① “器械”（机巧的工具”），今未知亚氏所指为何物。纽曼认为是柏拉图：《法律篇》789E 所说孩儿应

服用至两足岁的“绷带”。巴克尔认为是女儿扎在衣内的“背版”。维多利认为是瓦罗：《拉丁语言》

（VarrodeLingueLatina）ix5 所说“护膝”（sorperastra）之类。
② 冷水洗儿亦见于加伦：《健康篇》（Galellns,PeriHygieinon）i10（库恩编：《加伦圣集》卷六 51 页）。

《期待果波》165 页，记伊卑里女人浴其襁褓婴儿于溪水中。朱利安：《书翰》（Julian，Epist.）xvi383D，

说来因河居民浸初生婴儿于河中，以别真伪，凡婚生子自能浮泳，非婚生子人水当沉溺。
③ 斯巴达和克里特的青年训练都力求其能耐酷寒和剧热。此节取法于野蛮民族，使耐寒训练开始于幼儿时

期。这些习俗可能原记于业氏所汇辑的《非希腊民族礼俗汇编》（Nouiua Bapbapda），今其书失传。
④ 童体性热之说当得之于希朴克拉底：《医学要理》（Aphorismoi）（库恩编：《全集》卷三 710 页）。



作实际区划时，］我们还该细察(1337a)自然的情况，做好精审的安排⑤。教
育的目的及其作用有如一般的艺术，原来就在效法自然，并对自然的任何缺
漏加以殷勤的补掇而已①。继此以往，我们可考虑以下三个论题：第一，应否
给儿童（少年）教育订立若干规程；第二，儿童（少年）教育究竟(5)应该由
城邦贡责，还是依照现今大多数国家通行的习俗，由私家各自料理；第三，
这些教育规程应该有怎样的性质和内容。

                                                
⑤ [儿童的]“早期”（“婴孩期”），无确诂，约当初生至二或三岁。
① 参看柏拉图：《理想国》i1377、《法律篇》1643 等。



卷（Θ）八(10)

章一大家当一致同意，少年的教育为立法家最应关心的事业。[这种论
断具有两项理由：一，]邦国如果忽视教育，其政制必将毁损。一个城邦应常
常教导公民们使能适应本邦的政治体系[及其生活方式]②同某些目的相符的
［全邦公众的政治］性(15)格（情操）原来为当初建立政体的动因，亦即为
随后维护这个政体的实力。平民主义的性格创立了平民政体并维护着平民政
体；寡头主义的性格创立了寡头政体并维护着寡头政体；政体随人民性格的
高下而有异，必须其性格较高而后可以缔造较高的政治制度。［二，］又，
人要运用每一种机能或每一种技术，必须先行训练并经过相当的复习，使备
各为之适应。那么，他们在作(20)为一个城邦的分子以前，也必须先行驯练
和适应而后才能从事公民所应实践的善业。

既然一城邦就[所有的公民]全体而言，共同趋向于一个目的，那么，全
体公民显然也应该遵循同一教育体系，而规划这种体系当然是公众的职责③。
[一，]按照当今的情况，教育作为各(25)家的私事，父亲各自照顾其子女，
各授以自己认为有益的教诲，这样在实际上是不适宜的④。教育（训练）所要
达到的目的既然为全邦所共同，则大家就该采取一致的教育（训练）方案。
［二]①又，我们不应假想任何公民可私有其本身，我们毋宁认为任何公民部
应为城邦所公有②。每一公民各成为城邦的一个部分；因此，任何对于个别部
分的照顾必须符合于全体所受的照顾。这里，有如其它某些事情，拉栖第蒙
人是应该受到表扬的；他们对(30)于儿童（少年）的训练特别具有深心，把
教育作为公共的要务，安排了集体的措施。

章二现在，教育应该订有规程（法制）以及教育应该由城邦办理这两点
已经明白论定。我们接着就该考虑这种公办的教育要具有怎样的性质和怎样
实施的问题。关于教育的内容，当今(35)各家的意见是有分歧的。或从普通
的善德或从最优良的生活方面③着想，大家对于儿童（少年）所应学习的题材，
都各有不同的观念；教育究竟应偏重于理智还是偏重于道德性格（情操），
大家也往往含糊其词。我们试审察一下现世的实况，［那些当师保(40)的人]

                                                
② 柏拉图：《法律篇》vii791E 一—2A，依照斯巴达育儿规范，看护应使婴孩不哭不闹（参看普鲁塔克：《莱

喀古士传》16）。依柏拉图本文，此事当指婴孩期，所以苏斯密尔和韦尔屯把此节（34—39 行）移接上文

20 行后有关婴孩期那一节。
③ 柏拉图《法律篇》794，三岁至六岁儿童专事游戏，不教以功课。斯巴达儿童足七岁而集教于”学校”（“集

合处”）（普鲁塔克：《莱喀古士传》16）。雅典儿童是七岁而学书算，受儿童操。波斯儿童足七岁而从

骑师习骑术（柏拉图：《亚尔甚拜德篇》[Alclb.] i i2 121E）。
④ 《苏校》二版第 966 注，说希腊青年十七岁以上参加专为青年设置的公共食堂，至二十一岁而后可以参

加公民会餐。公民会餐有坐位，就餐者各据一席，这里所分两类犯禁的人录即二十一岁以上和二十一岁以

下之别。
① 狄欧尼修（酒神）节、地母（农神）节及其女儿柯丽（Kσρη，冥后）节日都盛行酣歌狂舞、有失体

态的游艺节目，酒神节中并有代表生殖的雕像举示于祀神的仪仗行列。此节亚氏越出了本章儿童教育的范

围而谈及了青年期教育。
② 本书此后未见重行祥述。
③ 色奥多罗为亚里上多德前一代的雅典悲剧名角，共歌喉自然动人，一时无 双。《修辞》，卷三章二 1404b22，

说色奥多罗的声调总是适如其所演人物的神情， 其它演员则不然。



各行其是，迷离恍忽，无可折衷：谁知道[他们]设教的方针是注意人生实用
的业务，抑或专心于善德的操修，又或志在促进(1337b)一切卓越的智能①。
人们对于备类学术各有所崇向［而对于学术的分类却并无明确的观念上]；我
们倘使询问究竟哪些功课有盆于培养善德，大家就绝不会作出一致的答复。
即使同样是尊重善德的人门，对于善德的意义就备有不同的理解；既然如此，
则对于培养善德的门径，自然也就互有歧异了。(5)

儿童教育当然包括那些有用而确属必需的课目。但这里无须把一切实用
的课目全都收纳②。业务应该分为适宜于和不适宜于自由人操作的两类；授给
儿童的实用知识就应该以这个分类为依据，勿使形成“工匠（卑陋）的”习
性。任何职业，工技或学(10)课，凡可影响一个自由人的身体、灵魂或心理，
使之降格而不复适合于善德的操修者，都属“卑陋”；所以那些有害于人们
身体的工艺或技术，以及一切受人雇佣、赚取金钱、劳悴并堕坏意志的活计，
我们就称为“卑陋的”行当③。在适合自由入学习的各种课目（学术）中，有
些也应该作某种程度的限制；这些课目要是过(15)度的着意用力，以求擅精，
也会像上述的工技那样妨碍身心。人或有所实践或有所学习，我们当凭其功
用（目的）而论其高卑。人们所行或所学如果是为了自身的需要，或是为了
朋友，或是为了助成善德的培养，这不能说是非自由人的作业；但相同的作
(20)业，要是依从他人的要求而一再操作，这就未免鄙贱而近乎奴性了①。

章三现行教育规程的各门课目，如上所说②，一般都包含两种观念。基
础课目常常是四门，即读写、体操和音乐，有些人便加上了绘画③。读写和绘
画，大家都认为在人生许多实务上可(25)以得到效用；而体操别通常都借以
培养勇毅的品德。至于音乐训练的目的何在，那就颇为迷惑而多所争执。现
在，人们研习音乐，目的大都在于娱乐，但是在从前，音乐所以列为教育的
一门(30)是基于比较高尚的意义的。我们曾经屡次申述①，人类天赋具有求取
勤劳服务同时又原获得安闲的优良本性；这里我们当再一次重复确认我们全
部生活的目的应是操持闲暇。勤劳和闲暇的确都是必需的；但这也是确实的，
闲暇比勤劳为高尚，而人生所以不惜繁忙，其目的正是在获致闲暇。那么，
试问，在闲暇的(35)时刻，我们将何所作为？总不宜以游嬉消遣我们的闲暇。

                                                
① 人类七岁易齿（《动物志》卷二 501b2），十四岁（男童〕发情（同上书卷七章二）；二十一岁男子始

能生殖（同上书卷七章一 582a16—33）。亚氏重视这种“七”数分期，以为教育分期的准绳。
② 亚氏认为数学家尽可在世事及万物演变中寻绎其同普通通用的数理，作为推算的凭据；但自然间万物演

变未必绝对遵守这类数学规律：例如同为人类，女儿发情期早于男童的十四岁（希腊习俗以十二周岁为女

儿发情开始）；同为动物，人在七岁易齿，群兽各有其或迟或早的易齿年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应该细察

各别情况而各别为之措施，不可轻信简易的数理规律（参看《形上》卷十四章六 1093a12—30）。
③ 参看《物理》卷二章八 199a15；《尼伦》卷一章四 1097a5。
① 参看卷五 1310a12—36。
② 卷七末尾提出教育三题。本章 1337a11—21 答复了第一题并申述两理由。21—33 答复了第二题并申述两

理由。第二题为教育方案的内容（章二 1337a35 重提此题），以下应作详细的叙述，但本卷此后数章于这

一论题实未周详。
③ 参看柏拉图：《法律篇》卷七 804C—D。
① 亚氏回答教育第二题的立论为他常用的（一）“手段服从目的”论和（二）“部分服从全体”论。教育

既为达到城邦政治和人类生活目的的手段而每一公民又各为城邦的一个部分，所以各家子女的教育（训练）

应该都由城邦公办。



如果这样，则“游嬉”将成为人生的目的（宗旨）。这是不可能的。游嬉，
在人生中的作用实际上都同勤劳相关联。——人们从事工作，在紧张而又辛
苦以后，就需要（弛懈）憩息；游嬉恰正使勤劳(40)的人们获得了憩息。所
以在我们的城邦中，游嬉和娱乐应规定在适当的季节和时间举行，作为药剂，
用以消除大家的疲劳。游嬉使紧张的（生命）身心得到弛懈之感；由此引起
轻舒愉悦的情(1338a)绪，这就导致了憩息。［闲暇却是另一回事：］闲暇自
有其内在的愉悦与快乐和人生的幸福境界；这些内在的快乐只有闲暇的人才
能体会；如果一生勤劳，他就永远不能领会这样的快乐。人当繁忙时，老在
追逐某些尚未完成的事业。但幸福实为人生的止(5)境（终极）；惟有安闲的
快乐[出于自得，不靠外求，]才是完全没有痛苦的快乐。对于与幸福相谐和
的快乐的本质，各人的认识各不相同。人们各以自己的品格（习性）估量快
乐的本质，只有善德最大的人，感应最高尚的本源，才能有最高尚的快乐。

于是，显然，这里须有某些课目专以教授和学习操持闲暇的(10)理性活
动；凡有关闲暇的课目都出于自主［而切合人生的目的，]这就实际上适合于
教学的宗旨，至于那些使人从事勤劳（业务）的实用课目固然事属必需，而
被外物所役，只可视为遂生达命的手段。所以，我们的祖先把音乐作为教育
的一门，其用意并不是说音乐为生活所必需——音乐绝不是一种必需品。他
们也不以(15)此拟于其它可供实用的课目，例如“读写”。读写（书算）可
应用到许多方面；赚钱、管家、研究学术以及许多政治业务，元不有赖于这
一门功课。绘画也可作为实用课目的实例是练习了这种课目的人们较擅于鉴
别备种工艺制品［在购买器物时可作较精明的选择］。音乐对于这些实务既
全无效用，也不像体操那样有助于健康并能增进战斗力量——对这两者，音
乐的影响是不明显(20)的②。音乐的价值就只在操持闲暇的理性活动③。当初
音乐的被列入教育课目，显然由于这个原因：这确实是自由人所以操修于安
闲的一种本事。荷焉诗篇的一叶①就见到这样的含义，其首句是：

“侑此欢宴兮会我嘉宾，”
(25)接着在叙述了济济的良朋后，续句是：

“怡我群从兮独爱诗人。”②

                                                
② 公民必须“以身许国”的主张常常见于实际政治家的言论（例如普鲁塔克：《莱喀古士传》24、25，德

谟叙尼：《勋资金冠议》[de Corona］205，《修昔底德》170.6〕，亦见于政治理论家的著作（例如柏拉图：

《法律篇》923A）。柏位图说：“作为你们的立法者，我对你们的人身和资产皆不视为你们各人所自有：

而在过去和未来，都当属于你们的家庭；至于你们的家庭刚又驾属于全邦。”亚氏：《尼伦》卷五章十一，

认为“自杀”使城邦丧失一公民，所以自杀者损害城邦，应受惩处；其义与此节公民不自有其本身语相通。
③ 这里普通的“善德”和“最优良生活”所区别或相对的意义不明，揣其用意似以普通善德为仅属于灵魂

的理性部分的“实践”品德，而以最优良生活包含”玄想”品德。参看卷七章十四 1333a21—30。
① 相似于中国古代以“礼乐财御书算”六艺教儿童，古希腊小学四门功课（1337b25）为：（一）“读写”

（包括初极算术），（二）“体操”（以养成将来的士兵为目的，其内容多模拟军事课程），（三）“音

乐”，（四）“绘画”。四门中，读写和纶画都属人生“实用业务”；音乐和体操都属“培养善德”的课

程，而偏重战斗训练的体操则专修“勇”德。“特异的事物”，这里或解释为高极课程，如几何、天文、

辩难、哲学等，或解释为“卓越的智能”，如克里奥芳托（qleophantus）能干骑术作“惊人表演”（柏拉

图：《曼诺篇》93D），伯利克里接受“卓越的知识”于阿那克萨哥拉（普鲁塔克：《苏格拉应的天才》

［deGen，soor，]3），也以“卓越的智能”应用这词。这些卓越的智能或有神实用，或有益品德。
② 例如“烹饪”亦为有用之学，但自由人不必学习烹饪。参看章五 1339a 39。



又，在另一叶中③，奥德修也说到，当英贤相聚，欣逢良辰，共同乐生励志的，
莫如音乐，

华堂开绮筵，共听诗人吟，(30)
列坐静无喧，清音自雅存。

我们认为上述各节，足以证明父辈对于诸子应该乐意他们受到一种既非
必需亦元实用而毋宁是性属自由、本身内含美善的教育。这种教育或限于一
门或兼备几门课目；如果有几门则应该是哪些课目，以及这些课目应该怎样
研习——所有这些问题(35)都要在以后另述①。这里，我们所己达到的结论没
有违背昔贤的传统；音乐这样一门[不切实用亦非必需的]课目总是很早已被
古人列入教育规程之内了。我们还尽可以这么说，某些为了实用而授与少年
的课目，例如读写，也并不完全因为这只是切合实(40)用的缘故：[无关实用
的]其它许多知识也可凭所习的读写能力，从事进修。相似地，教授绘画的用
意也未必完全为了要使人购 338b 置器物不致有误，或在各种交易中免得受
骗；这毋宁是目的在养成他们对于物体和形象的审美观念和鉴别能力。事事
必求实用是不合于豁达的胸襟和自由的精神的②。

在教育儿童时，我们当然应该先把功夫用在他们的习惯方面，然后再及
于理性方面，我们必须首先训练其身体，然后启发(5)其理智。所以，我们开
始要让少年就学于体育教师和竞技教师；体育教师将培养他们身体所应有的
正常习惯，竞技教师将授以各项角赛的技能③。

章四在那些素以重视少年（儿童）训练著称的诸城邦中，有些专门培养
少年们的运动员习性和本领①，完成这种训练实际(10)上常常对他们身体的发
育和姿态多所损害。拉栖第蒙人并不采取这种错误的体育方针；可是，他们
对少年进行严酷的锻炼，认为养成勇毅的品德莫善于这样的野蛮（兽性）措

                                                
③ Bavalaos 通义为“工匠”，古义为“熔炉”，因此用以指“炉边的人”即“铁匠”。希腊工匠或为奴隶

或为佣人，或来自外邦，于是常俗以工匠作形容词，便成为“卑陋的”。《传道书》（Ecclcsiastieus）三十

八 28，说”守在砧边，肌体日受炉焰消蚀的铁匠们”总缺少智慧，这些观念实际得之于希腊社会。古希腊

人以工匠们日作夜息，长年在“作息”不已的循环之中，从无一朝的闲暇，因而视为”贱民”。又以染工

之手入干黄缸则黄，入千青缸则青，以自己身体顺从他的所业，失去自主，所以又视工艺为有碍身心。
① 依这一节的用意，音乐、绘画、文艺等自由人学习的艺术都只应作为各人闲暇的修养和欣赏，不能用以

自炫，亦不可依为生计。中国古人薄诸艺为“玩物丧志”，或谓“雕虫小枝，壮夫不为”，其义略同。英

国十八世纪犹以诸艺为“神士”业余所习而轻伶工画匠之专精一艺者。意大利十五六世纪间也有关似的流

风；卡斯底里昂（B.Castiglione 1478—1529〕所著《宫廷人物》（ILCortigiano），说艺文侍从之士率以“弘

博”见称，对百家无不议其要领，而辄夷不屑之态，讳言技艺。
② 参看上章 1337a39—42 及注所说实用的业务和善德的操修。
③ 希腊各家说到儿童（少年）教育时往往不提“绘画”这一门功课；例如柏拉图：《普罗塔戈拉篇》325I）

—326C。 说儿童光从文学教师学读写，次从琴师治乐，再从体育导师学习体操，没有说到绘画。又，《法

律篇》810A—B，儿童十岁学读写，使通文理；十三岁始学弹琴，使能辨律听声。但柏拉图自己曾习绘画。

这一门技艺也颇流行于希腊社会。这里没有提到算术，依《苏棱》四版注，说算术包括在“读写”课程之

内。勃鲁姆纳尔：《古希腊人的家庭生活》（BliimnerHome LifeoftheAncient Greeks）英译本 111 页，说雅

典儿童在家庭中习算术，所以学校中不必有此课目。《普罗塔戈拉篇》，325E，说儿童在“读写”课内诵

习古史诗，在琴课中，如果所奏者为旧所诵习的篇章，则歌以和之。这样，读写实际是包括甚广的一门课

程。
① 见卷七章十四 1334a 2—10、章十五 1334a 1—25。



施①。但是教导少年们专练这么一种品德，或特别重视这么一种品德，我们己
屡(15)次说过②，这也是一个错误；而且即使就专门训练勇德而言，他们的这
种方法也是乖谬的。在动物界中，以及在野蛮民族中，我们如果加以细察，
就可以显见，凡属最凶猛的往往未必真正勇毅，凡真是勇族和猛兽，其性情
毋宁是比较温和（驯顺）或比较近似雄狮的脾气③。世上确有好多野蛮民族习
于杀戮，甚至宰食生(20)人，滂都海（黑海）沿岸各族中，阿卡亚部落和亨
尼沃契部落就都是那样的凶猛①，另有些内陆的部落也一样，甚至更为残暴—
—但这些常常以掳掠为事的盗匪部落并无真正的勇德。从史实看来，即以拉
根尼（斯巴达）本族而论，在从前他们是惟一勤于严格(23)训练而烙守纪律
的城邦，只有在那时期，他们才较他肤为强；现在他们对于运动竞赛和战场
决斗两都失败了②。他们过去的优胜并不在他们训练的方法有什么特长，仅仅
因为他们的对手当初对于少年完全没有驯练，所以他们得独擅于往昔。凶猛
总是低了一着，得胜的应该是高尚雄强的心怀，只有真正勇毅的人(30)们才
能正视危难而毫不畏缩③，狼或其它凶猛的野兽绝不会面对威胁而慷慨赴斗。
驱策少年从事野蛮的活动，而不给予确属必要的教练，他们就一定趋于鄙陋。
只要他们培养成一种仅有的品德，以便将来给政治家的措施或决策服役，史
实已经证明，他们随后所能发挥的本领实际上远不及曾经受过多方面训练的
(35)青年。我们现在无须称道斯巴达人过去的伟业，应该以当前的情况衡量
他们的训练工作。过去，他们没有敌手。如今斯巴达式训练就得和其它教育
规程较量短长了。

目前，大家已普遍认识到体育训练的重要，关于实施的方式也都有所领
会了。在发情年龄以前的儿童应教以经便的体操(40)（竞技）；凡有碍生理
发育的剧烈运动④和严格的饮食限制都不适宜。早期的过度锻炼所遗留的恶劣
影响是很深刻的。在《奥林匹亚赛会历年优胜选手题名录》中①，先在儿童竞

                                                
① 普鲁塔克：《莱喀古土传》21、《音乐》（doMusica）26.以及雅典那俄：《硕学燕语》626f，都说音乐

能鼓舞勇气，有助于战斗。《硕学燕语》624a ，又记色鸟茀拉靳托语，说某些疾病，可使息者静听音乐来

治疗。普鲁塔克：《音乐》42，竭力称许音乐的实效，记斯巴达正遭逢瘟疫，克里特名乐师萨勒泰（Thaletas）

亲自到来演奏，疫癘一时遽息。这里，亚氏偏重音乐的理性活动，所以低估了它的实效。
② 下文章五，说明音乐的教育效用校此节为广，除培养理性外，亦有助于制约情感，训练道德，并性人娱

乐，资以休息。
③ 这里所举荷焉诗，续句见于现行《奥德赛》Xyii385，稍异；首句，依此节文义，应该是 383 行，但与现

行本文句不相同。
① 如克尔得族（高卢）的 bard，或欧洲中古时代的 minstrel，为“弦吟诗人”，其人游行列邑，弹琴诵诗，

颇似中国的曲艺或弹词家。古希腊先有口传的“史诗”，而后有著录的诗文、戏剧台词、讲演论说、历出

杂俎以及各种学术著作。“史诗”为希腊远古历史及先人一切知识的总汇，行风韵语，谱于弦诵。“诗人”

熟悉了这些篇章后，聘访四方，传播民间，实为西方文化的前导，学艺的渊源。依亚氏这里的用意，弦吟

诗人重琴音过于诗句，则可以“乐工”或“琴师”论其才艺。
② 见《奥德赛》ix7。
③ 在后未见重论。
④ 参看柏位图：《理想国》vii525。
① 亚氏要使七岁儿童先就学于体育教师和竞技教师，十四岁后学习“读写”和“乐歌”（参看上文卷七章

十六 1336b39、本卷下章 13399），其教育程序同斯巴达所行者相近。斯巴达儿童自七至十七岁受体育和竞

技训练。但对于教育内容，亚氏不采取斯巴达式过度剧烈的锻炼。雅典儿童通常在七至十一岁习读写，十



赛得奖，随(1539a)后这个同一选手又在成人竞赛时得奖者，总共只有二三例
而已②；理由是明显的：早期教练中的剧烈运动实际上损耗了儿童选手们的体
魄。［所以，在发情年龄以前的体育规程只能是一些轻便的操练。]发情后的
三年可授以其它功课［例如读写、音乐和(5)绘画]；到了十八岁的青年才适
宜于从事剧烈运动并接受严格的饮食规则。要求人们同时进行心理活动和体
力活动是不合适的。这两类不同的工作对人身自然会产生相异、而且实际上
是相反的效果：肢体在工作时，停歇了心理活动，心理在思索时，肢(10)体
也就呆滞了。

章五我们在先前的叙述中③，业已涉及有关音乐的若干问题；现在我们
正好再拾前绪，重加论述；那些叙述可以作为对于这个论题作任何充分说明
的楔子。因释音乐的效力实在并不容(15)易，企图论究为什么应该学习音乐
的理由也一样困难。有些人认为音乐的作用，有如睡眠和酣饮，只是娱乐和
憩息（弛懈）。睡眠和酣饮本身并不是高尚的事情；但两者无论如何都属可
喜，所以欧里庇得税，“遣愁赖有此。”①音乐有时同两者并列，正是(20)
由于这样的缘由，人们把睡眠、酣饮和音乐——舞蹈②也尽可一样列入——看
作都是可凭以消释劳累、解脱烦虑的事情。另一可能的看法是认为，有如体
育训练可以培养我们的身体那样，音乐可以陶冶我们的性情，伸对于人生的
欢愉能够有正确的感应，(25)因此把音乐当作某种培养善德的功课。还有第
三种可能的看法是认为音乐有益于心灵的操修并足以助长理智③。

显然，教育少年的目的不是为了使他们娱乐。学习必须努力，而且免不
了疲劳，实在不是娱乐。另一方面，企图使人在幼年时操修心灵，的确也并
不适宜。人生的目的固然在于心灵的(30)造诣，但他还只在人世的初期，还
谈不到终极。也许可以这样说，儿童们认真学习各门功课[例如音乐，当初虽
有所疲劳，]迨日后长成，他们就可资以娱乐。这样，我们又可追问；那么，
又何必教儿童自己演奏④？为什么不仿照波斯和米第亚诸王那样，让那些专精

                                                                                                                                           

一岁前后学琴于乐师，体育教育于何年开始，今未能确悉（勃鲁姆钠尔：《古希腊人的家庭生活》英译本

111—115 页〕。雅典青年十八岁起，登记于“坊社注册处”为“预备公民”，受军事训练，担负卫戍任务

和野外差遣；二十一岁成正式“公民”（参看《雅典政制》42）。依亚氏教育程序，青年二十一岁始服军

役。竞技技师教青年（士兵）以战斗技术，应用甲胄，掌握兵器等各门武艺，以及运用掷石器（炮〕、攻

城槌等方法。就少年（儿童）而言，军事竞技当为弓箭、弹丸等轻巧武艺。
② 以培养少年为运动员作为体育教育的目的者，是指忒拜人（普鲁塔克：《会语集录》[symposiaca]ii5.2）

和阿尔咯斯人（阿里斯多丰：《医师》[Aristophon, 1atros] ，迈恩纳克编：《希腊喜剧残篇汇编》iii357）。

犬儒学派狄欧根尼也说运动不利于身体的发育和姿态（狄欧根尼拉尔修：《学者列传》vi30）。
③ 《修昔庇德》ii39 载伯利克里：《国殇葬礼致词》，说斯巴达人以严酷训练（纪律）培养公民的勇毅精

神；雅典一任自由，而我们的公民临难奔赴，都绝不后人。
① 卷二 1271a41—b10；卷七 1333b5、1334a40。
② 《动物志》卷九章四十四 629b8，说动物性情有勇怯驯暴之别；狮子饥时凶暴，饱后颇为和顺。又，卷

一章一 488b16，说狮高傲而勇敢。其它动物以和顺与勇猛兼称者，柏拉图在《智者篇》231A，举及犬，在

《理想国》589B ，举及狮。
③ 黑海边吃人的野蛮民族亦见于《尼伦》卷七 1146b21。《斯特累波》496 页，说亨尼沃契人本来为拉根尼

人的别支远裔。
④ 斯巴达人工公元前第四世纪初，竞技和战斗能力两都不及忒拜的青年和士兵，参看普鲁塔克：《贝洛璧

达传》（Pelopidas）7 和狄奥多洛：《史丛》Xv87.1。



音乐的乐工演奏而自己倾听以取娱悦并饭受其教益(35)呢？他俩既以演奏为
业而擅于此技，必然较仅能习知门径的少年为佳。又，倘使竟因演奏而认为
必须从小练习音乐，那么凭同样的理由，少年们也该先学习烹饪⑤——但，这
是荒谬的。

我们倘使认为音乐具有陶冶性情的功能，这里也有儿童是(40)否应该自
己学习演奏的问题。试问：“儿童何必自己演奏，让他们多听音乐，不是终
究可以养咸欣赏音乐抖颁会其真趣的能力(1339b)么？”据说，拉栖第蒙人就
是这样的：他们不习管弦，而熟谙音律，能明辨曲碉的雅俗①。照第三种看法
把音乐作为助长我们自由的操修并促进人生幸福的功课，问题仍然相同：我
们如果意在闲适，为什么不去顾曲听歌，而要自累于鼓吹？这里，我们正(5)
可举示我们有关群神的知识：诗人们②所咏的宙斯既不引吭，也不弹琴[他仅
仅是静听而已]。我们往往说某人喝醉了或习于(10)诙谐，所以载歌载舞；若
不是喝醉，又不在逗人噱笑，这样的活动将彼鄙薄为乐工舞伎的能事。

可是，这个问题姑且留到以后再说③。让我们先考察音乐究竟应否列为教
育的一个课目；更由此而查询：在前面已经分析的三端——教育［即陶冶性
情]或娱乐，或操修心灵——音乐究在哪一端显见其作用？音乐合有三者所共
通的要素，那么就尽(16)可说它能为三者各尽其效应。[请以诸要素之一、即
恰悦作用为例：]娱乐所以求憩息（弛懈）；憩息既用以解除由于紧张而引起
的疲乏，就必需具有怡悦的作用。又，相似地，一般认为培养心灵应兼备恰
悦和高尚的要素；幸福的心灵是这两种要素合成的心(20)灵。现在我们大家
一致同意，音乐，无论发于管弦或谐以歌喉①，总是世间最大的怡悦。我们可
引诗人缪色奥②的诗为证：

“令人怡悦，莫如歌咏。”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对于社会交际以及闲居遣兴，世人往往以音乐取
乐——音乐确能激动人心，使之欢快。这里，我们可(25)以把音乐的怡悦作
用作为一个理由，从而主张儿童应该学习音乐这门功课了。一切没有后患的
欢乐③不仅有补于人生的终极[即幸福]也可惜以为日常的憩息。人生固然不易
证受成果，但大家即使不深求终身的幸福，其乐于憩息，抒情自娱，总是日

                                                
⑤ 参看《尼伦》卷二 1115a29。
① 例如体育竞赛的“重极运动”中，“角斗”和“五项竞赛”当非儿童所宜（《鲍桑尼亚斯》vi24.1）。泛

雅典娜节赛会中，起初曾列有儿童五项竞赛节目，其后删滁（勃鲁姆钠尔：《古希腊人的家庭生活》373

页）。
② 奥林匹克竞赛塌中原有题名碑石，这里所说《奥林匹亚赛会[历年]优胜选手题名录》当为书卷形式的名单。

亚历山大城编年学家所引用的优胜选手题名录始于公元前 776 年。第五世纪末，埃利斯城智者希庇亚

（Hippias）首先把这类题名录编成卷册行世，其后亚里士多德曾作续编。参看布佐耳特：《希腊史》卷一

585；蔡勒：《希腊哲学》ii2.109。
③ 共一例为克洛顿的米洛，米洛在童年赢得儿童级角斗首奖，此后（公元前 532—512）二十一年间连得六

次首奖，为古希腊著名的运动员。参看贺尔姆：《希腊史》卷—439。
① 见章三 1337b27—1338a30。
② 这句话见欧里庇得：《狂欢者》（Bacchae）337 行（丁杜尔夫[Dindorf]编 校本）。睡眠、饮酒和音乐并

列，见上述剧本 377—381 行，亦见 19—21 行。又，荷马：《伊利亚特》xiii636，亦三事并列。
③ 这里所说音乐和舞蹈，实际是听乐和观舞。参看卢季安：《论舞蹈》（Lu—cian，de Saltat.）79、81，说

舞蹈影响观众的心理和道德。



常可有的暂欢；所以，让年幼的人们安静起未，由音乐激发娱乐，使有片刻
的弛懈，自是有盆的④。(30)

的确，人们有时游戏世间，完全以娱乐为他们一生的目的。人生的终极
应该有某些怡悦的作用；可是，这种怡悦并非偶尔的欢娱；但他们在追求终
身的幸福时却误以寻常的欢娱当作心灵的怡悦①。人类寻常的种种活动都但求
达到一时的目的，并不(35)计及人生人远的成果②。寻常偶尔的欢娱与之相
似，且尽今朝的快乐，无须考虑明大的后事，实际上毋宁是在回顾过去，这
恰正弛懈了由于先前的勤奋所遣留的疲乏。这就是迷惑了追求幸福的人使他
们追逐寻常欢娱的原因。(40)

但音乐对于人们不仅可资怡悦，就解除疲乏而言，也属有益③，音乐的效
用似乎正在这里。可是，我们还得研究，在这些属(1340a)性［那怡悦和解倦
效用］上，音乐是否另有比先前所说的更为高尚的本性④。无论年龄差别多大，
性格差别多远，人们的确都能对音乐自然地威受到恰悦，也许在这种共同的
怡悦上，还另外(5)有所威受——也许我们正应考虑到音乐是否对我们的性格
和灵魂有所影响的问题。倘使音乐影响情操，则显然可见，其效应亦将及于
性格。若干不同的曲调引起人们不同的感受，奥林帕斯①(10)的歌曲尤甚：这
可证见音乐对于性格的影响。世人成知奥林帕斯所作歌曲能鼓舞灵魂使它兴
起热忱；热忱②的兴起足以显见灵魂在情操上受到了影响③。又，所有的人当
他们听到一些仅仅是模拟的声音，其中虽无韵律或曲意，也不能不有所动心
而表现同情④。(15)

音乐既然令人怡悦而善德原在养成快乐的感觉和确当的爱惜，我们可以
由此推论：大家所急需学习的功课和培养的心境，莫如对于善性和卓行，造
就正确的判断和快乐的咸应①。音乐的节奏和旋律反映了性格的真相——愤怒

                                                
④ 此节叙述音乐的三种作用，符合于卷七章四 1333a26—32 的心理分析：（一）作为娱乐和憩息，其效应

在于灵魂的非理性部分，（二）作为操修善德，其效应在于理性部分的实践理性，（三）作为操修理智，

其效应在于玄想理性。
① 波斯宫廷设置“乐队”，见色诺芬：《居鲁大的幼年教育》1Y6.11。
② 菜肴精美为成人的享乐；但希腊人不因此而教其儿童从小学习烹饪，俾长大后能够调羹治馔。反而风为

这是奴隶的事务（参看本书卷一章七 1255023—27）。
③ 《雅典那俄》628b，说斯巴达人善赏音而不习乐，大概本于此节。普鲁塔 克：《莱喀古士传》21，说斯

巴达人都习歌咏。本书本卷章六 1341a33，也讲到斯巴 达人有能管乐者。《雅典那俄》184d 记亚氏及门弟

子嘉迈里翁（Chamaeleon）言， 斯巴达人多能吹萧。在亚氏以后，公元前第三世纪，斯巴达音乐教育比前

世纪为普遍。
④ “诗人们”当指荷焉等。欧里庇得：《伊昂》905，称日神阿波罗弹琴高歌。但希西沃图：《赫拉克利之

盾》（Seut.Herc.201.则说阿波罗挥弦，群艺神（缪斯）和歌。参看普雷勒：《希腊神话》（Preller，Griech，

Mythologic）卷一 215。
① 参看下文章六。
② 柏拉图：《法律篇》669D，说琴笛（管弦）必须和风歌喉；歌咏必须合于韵律。亚氏此语与之相异，说

乐器可以清奏，人声亦可独唱。
③ 缪色奥，古代诗人，传为色雷基英雄，希腊乐祖奥尔菲俄之子。
④ “没有后患的欢乐”，或“无邪的怡悦”，先见于柏位图：《法律篇》ii667E、670D，说音乐令人欢悦，

而别无损害。
① 德谟克里特认为音乐非古初世间必需的事物，而为后世社会余裕的创作（见非洛德谟：《音乐》



与和顺的形象，勇毅与(20)节制的形象以及一切和这些相反的形象，其它种
种性格或情操②的形象——这些形象在音乐中表现得最为逼真③。凭备自
Ⅷ.(5).的经验，显知这些形象渗入我们的听觉时，实际激蔼着我们的灵魂而
使它演变。这里，由音乐的形象所培养起来的悲欢的心境实际上符合于由原
物所引致的悲欢的心境④。例如人如果因谛(25)祖某物的雕像而感到欢喜——
倘使他所欢喜的确实出于形象［而不是出于雕塑材料的优美或高贵］——那
么当他见到原物时也一定欢喜。其它的感官如触觉和味觉，不能造就人物的
性格（品德）的形象⑤。视觉所涉的形象也可能表现人物的性格；有些(30)
图形实际上是在临摹事物的情态，但图形所能反映的性格是狭小而肤浅的①。
而且我们还须知道一切人们的视觉略同②。又，凭图形和颜色所形成的视觉印
象实际上不是性格的表现，而只是性格的示意。它们描绘了处于某种情咸中
的人物，由是显示那个物体的情操③。但就以视觉方面的备种作品而言，对于
鉴(35)别这些微薄的表现或示意，就不宜教儿童观看鲍桑④的手笔，而应该引
导他们研究波吕葛诺托⑤的图画以及其它善于摹拟情操（道德性格）的画家或
雕塑家的成精。

可是，在乐歌（作曲）方面，情况就不同了，这在基本上原是(40)情操
（道德性格）的表现。这是明显的：乐调的本性备异，听乐者聆受不同的乐
调被激发不同的感应。有些曲调使人情惨志郁，例(1340b)如所调吕第亚混合
稠，就以沉郁著称。另些，流于柔靡的曲调，听者往往因此心舒意援。另一
种曲调能个人神凝气和，这就是杜里调所特有的魅力；至于茀里季调则不同；
听者未及终阕，就威到热忱奋发，鼓舞兴起了⑥，这里[关于乐调的辨识和选
择]我们尽可遵循那些于音乐教育研究有素的人们⑦的先进意见，他(5)们已经
详征事实，综合了他们的乐理。

方才所说有关乐调的原理，对于备种韵律（节奏）说来，亦属适宜。有

                                                                                                                                           

[PhilodemLlsdeAlusica]iv36）。犬儒学派认为音乐研究既非必需，亦属无益（狄欧根尼拉尔修：《学者列传》

vl73、104）。亚氏此处说音乐虽非“必需”，实属”有益”。
② 柏拉图：《法津篇》658，说音乐可以凭它所以娱人的程度论共高下。小儿喜傀儡戏，少年爱喜剧，壮年

愿听悲剧.而老人宁聆史诗弦诵。其为评判宁取决于有德的善人，不取决于偶尔为娱的俗人。
③ 参看《尼伦》卷七 115b33。
④ 上文分别音乐的作用三端：娱乐、陶冶性情和操修心灵。就娱乐而言，上文混说欢娱和憩息（解倦）。

这里分别欢娱为音乐的通常作用，解倦为疲乏之后的特殊作用。
⑤ 属性和本性之别，参看《形上》卷四章四 1007a22—b2，卷五章八章三十。
① 奥林帕斯，传说为茀吕季的古音乐家。
② ■“热忱”（enthusiansm），或译“灵感”（inspiration）。
③ “灵魂中相应于性情的部分”同它相应子身体部分及理智部分相对而并比。音乐的感人或谓其影响在于理

各部分（柏拉图：《伊昂篇》534B），亚氏在这里说音乐能鼓动情感使人不知不觉之间手舞足蹈，所以说

它的影响在性情部分。《尼伦》卷十章二 1173b8，又说它的影响在身体（生理）部分。
④ 未成曲调或不合韵律的模拟声音也能感动人心，例如悲号使人闻而生哀， 喜笑使人闻而轻快，则成调合

律的音乐，在令人怡悦和消释劳倦而外必更有影响于人们的性格。
⑤ 参看柏拉图：《理想国》iii401—2、《法律篇》ii659C—E。
⑥ “其它性格”（情操或品德）盖指“正义”等；亚氏对儿童音乐教育注重培养 “节制”和“正义”两种品

德。参看本书 1334a24；又，柏拉图：《理想国》iii399。
⑦ 参看柏拉图：《法律篇》654E、655B、798D；亚氏《尼伦》卷二 1104b11。



些韵律，性质比较安静；另一些则颇为动荡；动荡的韵律，又有适于俚俗和
适于自由人举止之分，也就是鄙贱和高尚之分①。由以上这些论证，我们阐明
了音乐确实有陶冶性情的功(10)能②。它既然具备这样的功能，就显然应该列
入教育课目而教授抬少年们。而且音乐教育的确适合于少年们的真趣：当年
龄幼小时，儿童们都不顾③接受辛酸而引不起快乐的事物，至于音乐则(15)
在基本上就内合甜蜜而怡悦的性质④。又⑤，音乐的曲调和韵律令人怡悦，而
且渗透灵魂；所以许多思想家把灵魂结合于乐调：有些人就直说灵魂本是一
支乐调，另些人则认为灵魂内含有乐调的质素⑥。(20)

章六现在，我们还须答复先前曾经慎重提到的问题①：教授音乐应否使
儿童确实能够自行歌唱和演奏。曾否实际登场演奏，这对于人们才艺的造诣
当然是一个重大的分别。从未登场的人们，虽然也有可能，毕竟很难成为那
一门才艺的良好评判（鉴(25)赏）家②。又，应该使儿童常常有事可做；父母

                                                
① 柏拉图；《理想国》iii395。
② 参看《集题》卷十九章十七 919b26、章二十九 920a9，说音乐（声感）能表现视觉、触觉、味觉都不能

表现其性格的事物。
③ 色诺芬：《回忆录》iiil0，记画家巴尔拉修（Parrhasius）说绘画不能表现“灵魂中相应于性情的部分”，

苏格拉底为之说明绘画亦可传神。柏拉图：《理想国》400D—401D，说除音乐之外，绘画、织绣、建筑和

其它艺术也能摹拟人物的性格（情操）。亚氏此节待重声感，与之稍异。内脱耳歇伯：《希腊志》（R. L.

Nettleshlp，Hellenica）117 页说亚里士多德估量雕塑家和建筑家对于民族性格所遗留的影响不及诗人和音乐

家；综合柏拉图对话有关各章节而推求其要义，柏拉图亦偏重声感。但施密特：《古希腊的伦理》卷一 207，

说希腊人心理受觎觉的感应特重。
④ “一切人们”，包括奴隶、儿童及其它智德不足称道的人们（参看下章 1341a15）。这一句的涵义是说图

形和颜色所成画像，虽可稍有性格的反映，但为大众所容易了解，无待于高深的鉴赏。
⑤ 例如雕像或绘画只能塑造或描绘一个面临危难的“勇敢人物”，借以显示“勇敢”的意态；视象不能如

音乐那样直接表现勇敢的性格。
⑥ 鲍桑，为阿里斯多芳同时人，见他的剧本《阿卡奈人》（Acharn.）854（布吕恩：《希腊艺术家史》[Bruuu，

Geschichte der Gr.Kuntler]卷二 49）。
① 公元前第五世纪雅典画家波吕葛诺托，同鲍桑的艺术相异趣，另见《诗学》章二 1448a1：善恶为圣人类

的分界线；演员以其动作和表情扮演常人，或扮演较常人为善或较为恶的典型人物，适如画家之取其题材：

波吕葛诺托的主题都是超常的善人，鲍桑所绘则为邪僻放侈之辈，而伙欧尼修辄取材于常俗之众。《诗学》

章六 1450a26，又言及波吕葛诺托和磋克雪杜较量艺术高低；亚氏盛称波氏作品富于情操。亚里士多德时雅

典画廊保存有波氏“马拉松大战图”，阿拿启神庙等处的壁画亦波氏所作（赫尔曼：《希腊掌故》卷三 41）。

普鲁塔克：《季蒙传》4，说波氏为雅典坛庙作画，素不取酬。参看布吕恩同上书卷二 40。
② ■的意义为“结合”或“谐和”，用来说明世事，可以有多方面的专用意义。在音乐方面，这又有几个

不同含义！（一）作为“乐神”，或说是诸艺神之女 （欧里庇得：《梅第娅》[Medea]834），或说是战神

和爱神夫妇之女（希西沃图：《神 谱》937）：乐神和代表“青春”的神女希白为伴侣，主“洽和”。（二）

“乐律”，如 毕达哥检斯的“八度音程”。（三）“乐调”，如下述各乐调。（四）“曲谱”，可按乐章

而歌 唱的词曲。参看门罗：《古希腊乐调》（Mollro，TheModesofAneient Gr.Music）56 页。“吕第亚混

合调”，依普鲁塔克：《论音乐》16，引阿里斯托克色菇 语，说此调出于古女诗人萨芙（Sappho）。其声

苍凉抑郁，犹中国的“蒿里”、”薤 露”，用于哀丧追挽。参看公元前第六至五世纪间抒情诗人普拉底那

（Ptatinas）： 《残篇》5（见尔克编校本）。“柔靡曲调”指“伊昂调”中的低调和”吕第亚调”。参看

普拉 底那：《残篇》5（该《残篇》出于《雅典那俄》524F）。本书本卷章七 1342b29，说吕第 亚调虽幽

徐，相宜于儿童教育，儿童游唱时可导以此调。“杜里调”，另见于普鲁塔克：《论音乐》16，称此调“雄



们为了维系儿童的心志和身手，免得他们任意毁捐室内的什物，往往给他们
玩阿奇大的响器季，这种玩具真是一项可喜的创作。孩子们都是整天不会安静
的；当他们幼年时，一个响器恰就可以引动他们的注意；等到岁月既增，音
乐教育便适于用作少年们的响器了。(30)

考虑到这些情况，显然在音乐教练中，应该让少年们登场演奏。至于在
发育期间各段年龄，怎样安排才为合适，怎样安排便属失当，自然不难抉择；
还有，世人往往认为研习音乐而竟然实际登场，就未免类似乐工的专业而趋
向下流①，这也是容易(35)解释的。我们先承认使少年们参加演奏的目的只是
在培养他们［对于别人演奏］的评判能力：虽然在早期应使熟习手艺，迨年
岁已长，他们既能欣赏音乐，判别雅俗，就不必再行登场。然后对若干方面
加以考察，让我们来答复这里所谓弄笛操琴近于玩物(40)丧志、使人鄙俗的
谴责：（一）凡希望成为良好公民而具备自由品德的少年，他们在受训时期
的参加演奏应该限于怎样的程度②？(1341a)（二）他们所须熟习的应该是哪
些歌词和韵律③？（三）教他们演奏时应该授以哪些乐器④——因为乐器也是
有高卑之分的？我们如能辨明这些问题，也就可以解除那些谴责。某些种类
的乐艺可能是工匠性的薄技[但我们必须先分别各个种类的不同效应，然后才
能评论这样的问题]。

我们尽可假定少年音乐教育的安排绝对不能有碍他们成人期的事业，也
不可让他们养成匠工的习性；这些习性起初既不利于体育活动，久后也无益
于学术研求，到了他们应该受战士（军(10)事）和公民（政治）训练的时候
就将显见其为害①。音乐课程的进度要遵守这样的现则：[其一，］不要教学
生们学习在职业性竞赛中所演奏的那些节目；[其二，]更不要教学生尝试近
世竞赛中以怪异相炫耀的种种表演，这类表演竟被引入现行的教育课程，实

                                                                                                                                           

伟而庄严”。伪亚氏书《集题》卷十九“论音乐”，其中第四十八章“乐调”922b14，说拟杜里调“雄壮

安定”。普拉底那：《残篇》5，说“爱奥里调”为伊昂乐高调和低调间的中调。此中调即亚氏书中的“拟

杜里调”。希腊古哲以人生欢乐则心胸宽放，悲伤则心胸压抑，乐调悲欢即所以压放心胸。亚氏主张中道，

认为世人心胸不宽不紧，习于安和，始能达成智德，所以专取杜里调。
季 调”为柏拉图所称赏的乐调（《理想国》399A）。亚氏认为此调过于兴奋，或人狂欢，不宜用于教育。
① 对音乐教育紊有研究的人们，参看下文章七 1341b27、1342a30，有些是指 音乐家，如达蒙（Damon）（见

柏拉图：《理想国》400B、424C）等，有些是指哲学家， 如柏拉图（《理想国》398D—399A 以及共它篇

章已先亚氏论述各种乐调），柏拉图 的及门弟子黑海岸边人赫拉克里特（普鲁塔克：《论音乐》3）。伊

顿（Eaton）说也 可能兼指毕达哥拉斯数论学派。参看《苏校》四版 I596 页；《纽校》III544 页。
② 关于韵律（节奏）高卑之分，见《修辞》卷三章八 1408b32：“在各 种韵律中咏史韵律（英雄格）庄严

而稍欠亲切；抑扬格亲切如大 众日常的平话，扬抑格则趋于佻薄轻狂，四步句多用此的律。”又，《诗 学》

章二十四 1450b34：“咏史诗体取最稳重庄严的格律。至于抑扬体和四步扬抑 体则以流利胜，其一表达人

生日常情趣，另一则使人兴奋，有闻歌起舞的节拍。”（英 雄格作扬抑节奏，为六步体，古诗人用以作“史

诗”。继史诗之后，伊昂作家盛行抑 扬格三步体，用以作”讽刺诗”。）
③ 1339a14—25 举示音乐三种功能，行文至此，只详述了恰悦解倦和陶冶情 性的前两种效用。音乐对于培

养理智的功能迄未阐明。
④ 学习须出自顾，方易收功，此旨先见于毕达哥拉斯学派（《阿里斯托克色诺 残篇》22，缪勒编：《希腊

历史残篇》卷二 279）。柏拉图：《理想国》536E 和伊索格 拉底：《元老院辩》43，所言相似。
① 参看《诗学》章六 1449b28、1450b15。



属失当②。遵循这些规则，我们所订的课程固然不该仅仅使(15)少年组织某些
动物③和几乎所有奴隶以及小儿都能领会的普通乐音为限，却也只须达到对高
尚的歌词和韵律能够欣赏的程度为止。

由上述那些论点，我们也可以推断，对乐器应该选取怎样的(20)种类。
笛不该引用到儿童音乐教育中；我们还得避免那些需要高度技巧的其它乐
器，例如吉柴拉琴等④。凡授与学生们的乐器应当是对音乐方面以及其它学术
方面能够助长聪明、增进理解的乐器。又，笛声仅能激越精神而不能表现道
德的品质；所以这只可吹奏于祭仪之中，借以引发从祀者的宗教感情⑤；在教
育方(25)面这是不适宜的。反对儿童吹笛的另一理由是当他们使用这种乐器
时就不能歌唱或言语。古代虽曾盛行吹笛、但我们的祖辈不久就禁阻少年和
自由人们从事此艺⑥。古初，家家富足，饶有用暇，人们往往要擅长多方面的
才艺；波斯战争时期及战事结束以(30)后，大家因为胜利而趾高气扬，于是
力求通及一切新鲜的学术，遂至不加选择，遽将笛管列入了音乐教育的课程。
在拉栖第蒙，一位合唱队长在他的队员舞蹈时竟然亲自为他吹奏笛管①；而且
在雅典，这曾经成为一时风尚，自由人几乎个个都能操弄这种乐器——试观
认真经营而组成了一个乐队的司拉西浦所建立(35)的那个碑志，其中便特地
称誉［队内的笛师］埃克芳底特②。嗣后吹笛的技艺日见进步，对于乐声的审
听渐精，终久能够明辨乐器的有益或无益于德性，于是大家就不再重视此艺
了。好些较(40)古的制作，有如琵克底筝、琶琵多瑟和类此仅以取悦于听众
的乐器，以及七角琴、三角琴、撒琵基琴和其它各种专重手法的乐器，(1341b)
也从此为世所轻视③。古代所传关于笛管的神话，其中颇见智慧。据说，雅典
妮首先创制了一支笛管，随后她又抛弃了④。照这个故事所说，她是因为吹笛
时面颊鼓胀，失了她的雅致，所以(5)不要这种乐器。但雅典妮原是主持智慧

                                                
② 依《苏校》，17—19 这句移上，承接 10 行说明韵律高卑之分。
③ 灵魂就是一支乐曲为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说法，见《灵魂》卷一章四 407b27。亚氏门弟子中，阿里斯托克

色诺和迪凯亚沽（Dicaearehus）从毕说（参看蔡勒：《亚里士多德和早期漫步学派》[A. andEarlierPeripatetios]

卷二 436 页）。灵魂内含有乐曲为柏拉图之说，见《斐多篇》93。两说并论可参看《论天》卷一章一 268a4。
④ 上章 1339a33—b10。
⑤ “献艺”或“登场演奏”，异于“业余演奏”：登场者多是专业艺人。希腊习俗轻视卖艺之辈，所以卷三

章十一 1282a17，说艺人（作家）未必是最好的评判者而业外人士可以成为优良的鉴赏家。此处与前说相异。

参看本卷章五 1339a42—b10。
⑥ ■，“阿奇太的响器”：阿奇太，公元前第五世纪末塔兰顿哲学家，阿里安：《杂史》xii15，记述他欢

喜同儿童游唱。这一玩具可能是阿奇太所制作。但响器这名称，先已见于第五世纪上半叶史家，希拉尼可

（Hillanicus）：《残篇》61 和费勒居特：（Pherecydes）《残篇》32（缪勒：《希腊历史残篇》卷一 53、

78）。又赖、希合编：《希腊古谚》卷一 213，说创制儿童玩具响器的阿奇太是一个木匠。
① 参看上文 1339b5—10 下文 1341b14。
② 此题先已在章二：1337a15 有所涉及，其答复见下文 1341a5—17。
③ ■（一）本义为歌曲，或歌曲中的一什（strain）。柏拉图：《理想国》398D，说歌曲是“文词、乐调、

韵律三者的结合”。（二）在乐器而言为“音色”（tone）。在乐音而言为数音所组成的“基本音节”和

“陪衬音节”。这词在本书中除译歌词外，有时作“节拍”（time）解，有时作“旋津”（melody〕解。

这里所举歌词论题的答复见章七 1341a19—1342a34；但那些韵律的问题，下文未见答复。依上文章五

1340a7，亚氏对儿童教育所选取的韵律是那些“性质较安静的韵律”。
④ 乐器问题的答复见 1341a17—b8。



的女神，我们曾把一切学艺都归属于她：也许她所以掷笛的原因，是在笛声
无补于心理操修的原因。

这样，我们就乐器及其所需的技巧而言，实在应该摒弃任何(10)专业的
训练方式。所谓职业驯练，其本意就在使学徒们可以参加演奏竞赛。在公开
演奏中，乐人的操作并不着意在自己身心的修养，而专心取悦于他们面前庸
俗的听众①，这些听众实际上追逐着一些鄙薄的欢娱。所以我们认为登场演
奏，总是佣工（乐工）的能事，不是自由人的本分②。而且演奏者自身也会在
剧场(15)中渐渐趋于俚俗。他们［为取悦听众而]从事乐艺的宗旨原来已经卑
下，而听众的俚俗又往往使乐艺降格；于是艺人们为投听众的所好，就不仅
淹没了自己的心志，连自己的身体也不得不按照时尚的兴趣而忸怩作态了。

章七关于各种乐调和韵律（节奏）还有待于我们的研究；是(20)否一切
乐调和韵律都可采用抑或应该分别取舍，是否旨在教育的音乐课程可以遵循
一般[乐艺的]规则，还是应该另外为之安排，这些问题都得加以论定。还有
一个需要研究的论题是：我们见到歌词和韵律两者合起来成为音乐，那么我
们就应该辨明(25)两者在教育上备别的效应，而考察音乐的优胜处在于歌词
还是在于韵律③。但，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相信当代好些音乐家己经有良好的
论述，还有些精于音乐教育的思想家并已在乐理方面有所阐明。学者如有志
深究，他们可以阅读那些著作，我们在这里只是提纲挈领，有如立法定制者
对于万事总是仅仅举其大要(30)而已。

我们依照某些哲学家的分析，把旋律区别为培养品德、鼓励行动和激发
热忱的三种基本音节④；这些思想家还讲到乐调的(35)性质本于这样的音节分
类，每一种乐调各相符合于各别的旋律拉。另一方面，如前已说到的①，我们
仍然主张音乐应该兼顾几种利益，不该偏重任何单独的利益。音乐的三种利
益为：其一，教育；其二，祓除情感——现在姑先引用“祓除”这一名词，

                                                
① 参看本卷章二 1337b8—11。
② “赛会”行干节庆，这里当指赛会中的戏剧和音乐演奏竞赛。亚氏所拟两条规则，其一，“竞赛节目”虽

非儿童所宜习，犹为竞赛中艺人和乐工所应演奏；其二，“怪诞和奇异节目”就是职业演员也不应演奏。

柏拉图：《法律篇》8121）—E，论儿童期三年间的音乐教育不能要求他们练习复杂的韵律和艰深的曲调。

又，610A—B，说：当国者（立法家）常常要勉励诗人著作韵律、音调、词藻都属高尚庄严的诗歌，以咏

叹勇敢的战士和勤于为善的人们。但当世只有斯巴达和雅典对于戏剧和音乐订有成规，以防杜淫邪。它国

既无所试，艺人乐工往往炫其新异，表演荒诞的舞蹈、变态的乐曲，使听众放肆失态。
③ 宾达尔：《残篇》220，和柏拉图：《政治家篇》268B，都说到鸟兽亦能听乐。柏拉图：《理想国》620A

说到“鸿雁”为音乐性动物。亚氏：《动物志》卷九章五 611b27，鹿喜听歌听笛。普鲁塔克：《会语集录》

vi15.2（702F），说鹿、马、海豚都爱好音乐。
④ ■为吹气发音的管乐器的通称，常译作“笛”（flute），实际上地可以是“箫”（oboe）或“笙簧”（clarlonot）

或“喇叭”（ciarlon）。希腊的管乐器多用荤梗、铜以及木材、骨、象牙等制成。
拉 ”，为拉丁文 cithara 和英文 guitar（琵琶）酌本词，和■（“吕拉”）及■（“福敏葛斯”）同见于荷马

史诗中。欧里庇得：《伊昂》881，说公元前第七世纪名乐师忒尔朋德（Terpander）时，吉柴拉为三角式的

七弦琴。其后增至九弦或十一弦。古代各种竖琴制作当不甚相异。柏拉图：《理想国》339D，还就吕拉和

吉柴拉都可为少年音乐教育之用。亚里士多德时吉柴拉已大异于古式，所以说不宜选取。
① 祭祀多用管乐及锣钹，见《斯特累波》466、468 页；柏拉图：《克里托篇》 （Crito）54D）：普鲁塔克：

《会语集录》iii7.2 等。



等(40)到我们讲授《诗学》的时候再行详解②；——其三，操修心灵，操(1342a)
修心灵又与憩息和消释疲倦相关联③。所以各种乐调显然都可采用，但为了备
尽其利，在不同情况中当然应该各择所宜。如果目的在于教育便当选取最优
良的培养品德诸乐调④；如果听取他人的演奏，就可列入行动乐调和热忱乐调
这类节目。怜悯、恐惧、热忱这类情感对有些人的心灵咸应特别敏锐的，对
一般人也(5)必有同感，只是或强或弱，程度不等而已。其中某些人尤其易于
激起宗教灵感。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每每被祭颂音节所激动，当他们倾听兴
奋神魂的歌咏时，就如醉似狂，不能自己①，儿而苏醒，回复安静，好像服了
一帖药剂，顿然消除了他的病患②[用(10)相应的乐调］也可以在另一些特别
容易感受恐惧和怜悯情储或其它任何情储的人们，引致同样的效果：而对其
余的人，依各人感应程度的强弱，实际上也一定发生相符的影响：于是，所
有的人们全都由音乐激发情感，各备在某种程度上祓除了沉郁而继(15)以普
遍的怡悦。所以这些意在消释积悃的祭颂音节实际上经与我们大家以纯正无
邪的快乐。

因此，这些乐调和音节在音乐竞赛中可以为一切登场艺人所采取。但听
众有两类：一类为自由而夙有教化的人们，另一类(30)为工匠、佣[等普通的
俚俗听众。竞赛和观摩演奏不但应该让第一类听众人场，对于第二类听众也
应该一律开放，他们正需要借以息劳解倦。这类听众的灵魂因困于劳作而丧
失自然，他们就欢喜倾听偏异的乐调和缓急失常而着色过度的音节①。人(25)
们凡是趣味相投，便觉兴致洋溢，以为无上欢乐；所以当艺人献技于低级听
众之前，就应当允许他们演奏性质较低而合于俚俗的词曲。

就教育而论，则如刚才所说②，选择歌词和乐调应当以培养(30)品德为

                                                
② 希腊习俗，于儿童崇尚歌咏。《动物志》卷二章十六 659b30 论人类唇舌独 异于其它动物而擅言语，亚

氏特以此为重。笛器异于弦乐，须用唇舌，所以不利于 言语和歌咏。笛声高吭，亦不宜和歌。
③ 通常，希腊乐队中“笛师”（auletes）由身分较低的乐工担任；这里“领队” （choregus）亲自为笛师，

故举为特例。
④ 埃克芳底特，依《纽校》III555 页，为雅典早期的喜剧作 家，其著作见于迈恩纳克编，《希腊喜剧残篇

汇编》；这里依巴克尔英译本解释为队内的笛师。这一节掌故可能出于吕克昂学院所编：《雅典历年节日

戏剧竞赛优胜乐 师及其剧本目录（Didascaliai）。
① “琵克底”或译“四角八弦等”，初通行于吕第亚，相传为由萨芙引人希腊的乐器、《雅典那俄》635E），

其制同八角十二弦的“麦加第”筝相 似，都属外邦乐器，犹中国称“胡琴”。中国秦筝十二弦，汉瑟（箜

篌）二十三或二十 五弦！古瑟五十或二十五弦；希腊用筝或瑟传至中古亦增至三十或四十弦。“琶琵多”

为一种“多弦琴”，亦自亚洲西传至希腊。这种乐器名初见 于公元前第六世纪抒情诗人阿那克里翁

（Anacreon）诗中（贝尔克编：《残篇》113）。“撒琵基”出于叙里亚，为三角形四弦琴，原名“撒琵卡”

（sabka）（《雅 典那俄》115D、633F，《斯特累波》471 页）。撒琵卡音响高锐，弹者甚少（中国四弦

琴 用胡名，称“琵琶”）。七角琴、三角琴，都是多弦古琴。三角琴另见《集题》卷  十九章二十三 919b13，

弦索长短相差甚多。柏拉图：《理想国》iii399C 说琵克底 筝和三角琴多弦多调，非教育所宜。亚氏在这里

批评这些古乐器和外邦乐器手法 难于娴刁而为益于心智者不多，所以只能由专业艺人修习，一般少年和自

由公民就 无须教练这类才艺。亚氏对乐器盖独重七弦竖琴（吕拉）。希腊古传，吕拉创自日 神阿波罗，

为乐器正宗，其声弘顺，表现中和性情，不用于哀伤狂欢的演奏。
② 参看公元前第五世纪抒情诗人梅拉尼庇得（Melanippides）：《残篇》2（贝尔克编校）。
① 参看柏拉图：《高尔吉亚篇》501B—502A。
② 《形上》卷一章 982D25：自由人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能把自己的身心取悦他人。《修辞》卷一章九



主。我们曾经说明③，杜里调为培养品德的乐调之一种，但我们也该兼收那些
于哲学和音乐教育都有研究的思想家所论迹的其他乐调。在《理想国》中①，
苏格拉底在杜里调外只选取(1342b)茀里季调是错误的；他在先既反对笛声，
后来又存录茀里季调，则他的谬误尤为可异。茀里季调之于其它乐调恰恰犹
如笛管之于其它乐器；两者都以凄楚激越、动人情感著称。这可以诗体为征。
巴契亚（酒神热狂）以及类此的情感冲动［人于持(5)篇而藉于乐章者，］只
有和以笛管最为谐合，如果用其它乐器，便觉失其自然。就乐调说，也与此
相似，茀里季调中的音节最能表达这类热狂心境。第茜朗布（热狂诗体”）②，
通常都知道它同弗里季调的音节相适应，可举以作为一个实例。精于乐艺的
名家可以引证辞多掌故和篇章来说明热狂诗体的性质。在这些掌(10)故中，
有如菲洛克色诺就会拟以杜里稠为谱，填制一篇题名《米苏人们》的热狂诗
章③，他终究没有成功；后来他不得不仍旧沿用茀里季调来编写。一般公认杜
里调最为庄重，特别适于表现勇毅的性情。又，我们都认为万事都是过犹不
及，我们应该遵循两个极端之问的“中庸之道”。杜里稠正是藉稠间的中调④。
(15)所以，在少年们的音乐教育中应用杜里调的音节和歌同⑤最为相宜。

人们如欲有所作为，必须注意两项标的——可能标的和适当标的；人们
努力以赴各自的标的，尤应注意这些标的的可能性(20)和适当性确实与本人
的情况用符合⑥。就音乐而言，这些情况随人的年龄而相异。年老气衰便难再
吧高音乐调，他就只能低吟较轻柔的词曲。苏格拉底认为轻舒柔靡的软调使
人如人醉乡①，不宜用作教育；但饮洒陶醉，其始兴奋，而随后则使人不胜(26)

                                                                                                                                           

1367a31，用意略同。
③ 这一论题，下文未见再详。柏拉图：《法律篇》655A，曾说乐调（和声）使人性情善良，和洽相处，韵

律使人举止从容，行动有序。《朴吕波》iv20.4，说优良的韵律（节奏）有助于军事训练。
① 《诗学》章一 1447a28 举乐章的“音节”（旋律）三类为“品德、行动和情成”。《诗学》章十八 1455b32，

把悲剧分四种，其中亦有“品德之剧”和“情感之剧”两目。《斯特累波》15 页，说旋律三分之说出于“古

哲”。以上各书所说“情感音节”即此处所说“热忱音节”。品德音节和“热忱音节”可参看章五 1340a11—30

关于图画和雕刻表现性格和情感的说明。1340a39—b4 等节所说杜里调的乐章着重在品德音节；茀里季调则

着重在热忱音节（但《集题》卷十九 922b12，曾说及“拟茀里季调”合于“行动音节”）。农夫田间的劳

歌，桡手划船的呼应，都以行动音节为基调（菲洛德谟：《音乐》iv8.6）。号角之声鼓励行进及战斗（阿

里安：《杂史》ii44）。斯巴达尚武，其曲谱和诗歌多取行动音节（普鲁塔克：《拉根尼制度》14）。
② 原文为■，“部分”，从吐力脱（Tyrwhitt，1730—1786）等校改为■，“音节（旋律）”。
③ 见章五 1339b11—20。
④ ■或译“引发情感”（releaseofemotion），或译“祓除情感”（puy- gation）：如引泻之药，可清除腹中

积食，宗教音乐可引发情感而祓除心中沉郁，以上两种琴法似异而相通。参看 1341a24 及下文 1342a15。我

们现有的《诗学》未见这词的详解。蔡勒：《希腊哲学》卷二 2.107 说，《诗学》的现存抄本，不仅残缺，

并经窜改；许多应有的论题，都已佚失。
⑤ 此节所举音乐三利益，（甲）教育，（乙）祓除情感，（丙）操修心灵，和章五所举三种效用：（一）

怡悦，（二）陶情，（三）培养理智有异。（甲）教育同于（二）陶情，即训练品德。（一）怡悦和（三）

培养理智并于（丙），两者在章三 1337b36—1338a3，亦联带叙述。这里增加了有关宗教感情的（乙）目，

此目仍同品德或情操相关。
⑥ “培德诸乐调”是（一）本卷屡经列举的杜里调、（二）拟杜里调（《集题》卷十九 922b14）和（三）

精于音乐教育者所论述的乐调（本章下文 31 行）。
① 1342a9 行“当⋯⋯似江”分句，《苏校》四版 1640，揣为边注，加括弧。《纽校》ITT563—565 页，说



困疲，所以有些音乐家批评他的比拟为不伦，认为苏格拉底立说有误。我们
应该想到年华荏苒，人生终必衰老，那时就顾有低柔的乐调和音节了；而且
这类乐调和旋律也正须应用于少年时代(30)的音乐教育。对于儿童们，凡内
含有益的教训并可培养秩序②的曲调就应该一律教授；而吕第亚调则两者兼
胜，尤为相宜。这样，音乐教育显然应该要求符合三项标准——中庸标准、
可能标准和适当标准③①。

                                                                                                                                           

“祭颂音节”不尽是“兴奋神魂的音节”，这一分句当属正文，不是”祭颂音节”的注释。
② 参看柏拉图《理想国》560D《斯特累波》418 页；普鲁塔克：《会语集录》vi7.2。关于诗歌的激发和祓

除作用，详见布彻尔：《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美术理 论》Buteher，A’Theory of Poetryand FlneArts）。
③ “偏异的乐稠”或“变调”（会见卷四 1290 24）是急管哀弦，过高过低的乐调，当指吕第亚混合调、吕

第亚急调和慢调、伊昂低调等，“着色”音乐，是全音程的变异；“过度着色”是个音阶（chromatic）和

四分之一音程（enharmonic）的变异。
① 1342a2。



附录一 本书章节摘要

卷一 论家庭

（壹）
章一至二：人类团体精论

章一 人类各种团体备有其目的，其粗成和治理的方式亦各异。政治团体
在于实现善业，具有最高尚的目的。

章二 由分析和溯源的研究方法，列叙家庭、村坊的依次发展而成为城
邦。城邦之为政治团体不仅使人类可得更广泛的经济自给，而且使他们能够
进而向往优良的道德生活。人类在本性上为一种政治动物。依目的而论，城
邦既先于家庭，先于个人，应当是人生自然意旨的实现。

（贰）章三至十三：家庭及莫祖成

章三 城邦源始于家庭。家庭的组成本于主奴、夫妇、父于三伦。家务管
理主要在于治产。

章四 论奴隶：各家应用未治理家务的工具或有生命或无生命：家庭包括
这两类工具。奴隶为有生命的工具，用供役使。

章五 自然万物常有主从之别，例如魂为身主，身为魂从。凡仅备体力而
缺乏理智的人们应当为富于理智者的“自然奴隶”。但世事有时反乎自然常
例，主人的身体和理智未必都胜过奴隶。

章六 “强迫奴隶”（“法定奴隶”）出于人类社会的积习，或以为顺或
以为悖，世人浚有一致的意见。至于由身心优劣之别而“自然”成立的主奴
相从关系，则可以相互为助而两得其利，这是合乎道义的。

章七 主奴关系异乎自由人间的统治，怎样待遇奴隶并教导他从事杂役，
身为主人者不难习知，无须详言。

章八 论时产和获得财产的各种技术：自然为人类预设生活所需的物品；
家主由狩猎。畜牧、衣耕等方式各从自然间求得所需，以供应家庭，都是合
乎自然的经济生活，各家所需都有限度，所以真实的财富（产业）也应有限
度。

章九 由物物交换的原始贸易产生了作为中介的货币。由货币的流通，社
会发展了商业和放债这类致富技术。货币原非生活所需的真正财富；不同于
为家庭获得必需品的各种有限产业，经商和放债，无限度地聚■金钱，不合
自然。

章十 凭治产技术，获得了家庭所需以后，家务管理就在安排这些供应作
适当消费，俾全家可得适当生活。遵循营生的目的，家主应以合乎自然的经
营、即衣牧为重。为时货而求财货，放情取息乃是社会最恶劣的经济活动。

章十一 获得时产备种方式的类别及其实际的研究。垄断获取暴利的若干
实例。

章十二 论夫妇和父子，并通论治家要道：以国喻家，夫妇关系类似政治
家的治理其自由人民，父子关系类似君王的统治其臣民。

章十三 家务管理重在培养善德，其目的在使全家的人都达成善德。主从



的道德标准相异，为主为夫为父同为奴为妻为子女各有其所善。奴隶虽无埋
智，却异乎力畜而能感应理智，主人也应该以善德教导奴隶；至于自由从属，
如妇孺的教育问题当待以后另论（卷七章十六至十七）。

卷二 论理想城邦和优良城邦

（壹）这一至八：理想城邦

章一 评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政治理想：参加政治团体的人们必有所共
通。柏拉图主张废弃家庭和私产，使一切财物和妻子完全归公。

章二 论妻子公育：柏拉图所持的目的在祛私向公，力求城邦的划一。但
自然万物因分化而得发展；城邦中不同分子各作不同贡献，因而能够彼此趋
于自足，过分划一的城邦将无以自始。

章三 柏拉图用以达成这种统一目的的手段亦属谬误。人类的私心不会因
废除了私产制度便跟着消失，公产团体中将发生更多的财物纠纷。至于妻子
公育使人人都成为公父和公于，并无真正的亲爱。人各求其所肖，嗣槁的厢
望出于生物本性，政治法度格究不能毁灭自然本性。

章四 妻子公育的理想在实施的细节上更可引起种种困难；如果父于兄弟
真是不相认■，别人情将薄如淡水，而悖伦的罪行也将无以别于普通的罪行。
柏拉图所拟阶级转换等手绩都是不切实际的。

章五 论财产公有：财产的管有和应用两都归公不如私有而共同应用为合
宜；财产私管可以得到比较认真的经营，而物资互济可培养人们博施的善心。
人问因财物而起的罪行，其根源在人类的恶性；公产既不能消除人类恶性，
也不能整齐群众意志，惟有凭教育消除人类恶性，然后城邦可 期统一。

章六 评柏拉图《法律篇》中的政治理想：这里所拟的理想城邦比较接近
实际而地域较大。他不再提倡妻子和财物的归公；但仍有所谬误：他所拟的
均产条例，忽略了各家财产的定额和人口增殖的限制。他所拟的共和体制，
对于城邦各要素没有作适当调整；所拟选举的方式合有寡头偏向。

章七 评法勒亚的法制：法勒亚法制的要旨在个均地产。均产须限制人口
增殖，并先钉定每户的适当资产额。要使人民去恶向善，以法制维持其时产
定额，毋宁以教育提高其道德标准。法勒亚法制过度重祝物质因素。

章八 评希朴达摩的法制：希朴达摩的法制一切尚“三”，人民分三极，
土地分三部，律例分三科。希氏另外还拟有若干新律，如奖励创制等。奖励
创制，势将促进变革。过时而失效的律例应当废弃，但礼法都有本源，不宜
累率更张。

（贰）章九至十二：政治较为修明的现世各城邦

章九 论靳巴达政体：从事公务的人们（统治阶极）须有闲暇，奴隶制度
所以保证公民的闲暇：斯巴达由赫卢太（衣奴）从事耕作，所以大家能参加
公务，致力征战。斯巴达妇女奢纵，财富集于少数人之手。监察院、长老院、
二王制、会餐规定，也各有可疵议之处。斯巴达以尚武为立法宗旨，其后果
不良。财政亦陷于困乏。

章十 论克里特式政体：克里特岛各城邦的政体同斯巴达相似，而较斯巴



达为原始。会餐制度优于斯巴达，监察制度刚较差。克里特统治集团狭隘而
多党派，常常起内讧；惟该岛孤悬大海，自古少外患，因此长时期中能免于
大难。

章十一 论迦太基政体：迦太基政体同斯巴达相似而有很多优点。其制基
于贵族政体而兼有平民和寡头因素。其缺憾之大者则在过重财富；名位可以
贿求，官吏寅污咸风，而且多兼职。常常迁移黄民到拓殖地区，使能致富，
所以国内颇为平安。

章十二 在前代立法家中，为雅典创制的梭伦可称贸达，他怀有民主抱
负，完成一代新政，而能保全旧德，不弃良规。

论述法家渊源。有关若干立法家的札记。

卷三 公民和政体理论

（壹）章一至五：论公民

章一 城邦既为公民的集团，我们就应该先了解公民的本质。居住权利和
诉讼权利，或公民的后裔，都不足以构成公民身分；政治权利才是公民资格
的真正条件。在平民政体中，“凡属公民就终身具有参加议事、司法和行政
机构的权利”。就一般政体而言，“凡属公民”在一定时期内可参加司法和
议事机构。

章二 依照常例，双亲都是公民的后裔方才可以成为公民。在一度革命以
后，有许多人能够入籍为新公民，这些新公民虽非世族，但照上述定义，他
既获得政治权利，就在实际上己是一位公民了。

章三 有人说因革命政府的这种籍法而成为新公民的人不能算是城邦的
真正公民。因此，我们就该辩证城邦的同一性。入门不以城墙认取城邦，也
不以其中所注的种族认取城邦。城邦是一个粗合物，人们凭它的粗合方式承
认它为一个组合物，这也应当从它的粗合方式、即政治体系来认识城邦的同
一性。

章四 另一个应该辩证的问题是：“好公民的品德是否同于善人的品
德？”不同政体各有不同宗旨，备各需要与其宗旨相符的好公民。虽在理想
城邦中，相异的政治机能也得具有不同的善德，而举世的善人，其善德却属
相同。所以好公民不必都是善人。惟有理想城邦而其所拟政制又属输番为治
的体系，其中公民必须兼具杭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品德，人人都要具备四善德：
在这里好公民便同于善人。

章五 艺匠和劳工虽为城邦所必需，他们却并不具备好公民所应有的善
德，不应登籍而为公民。但不同的政体往往作不同的登籍法，贵挨政体照例
不许工匠为公民，寡头政体则富有的工匠可以登籍。至于平民城邦要是户口
减少而国家需要兵士，往往放宽登籍法，收纳工匠。

（贰）章六至八，论政体，并列述其类别

章六 政体凭（1）其所立的宗旨及（2）其政权的形态而分类。（1）就
宗旨而言，凡顾及全邦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为之图谋优良生活者列为正宗政
体；反之，仅图轨治阶级的利益者为变态政体。



章七 （2）就政权的形态而言，正宗政体可依枕治者的为一人、为少数
人或为多数人而分作君主（王制）、贵族和共和政体三个类型，变态政体则
相应地分作僭主、寡头和平民政体三个类型。

章八 可是政权分类的实际不仅在执政者的人数，由资产多少而分化的社
会阶级才是政权的基础：寡头政体实在是富室的枕治而平民政体则为穷人的
统治。其人数的为少为多只是阶级区别的属性，不是阶级区别的本质。

（叁）章九至十三：公民资格和政治权利的分配——寡头和平民政体建
置的原则

章九 各种政体各持有不同的正义观念：平民主义者认为人们出身相等
（同为自由人），便应一切权利都相等。寡头主义者认为人们财富不等，便
应一切权利都不相等。城邦的目的不仅求人类的生存，而且要实现共同的优
良生活，必须是对这种目的有所贡献，依照所贡献的轻重，分配抬相应的权
利。血统（出身）或财富虽都是城邦生存所需要，总不能单独取其一端来实
现全邦的优良生活，要是各各作为正义的唯一依据，实属隔见。

章十 城邦的最高治帜究应寄托于平民群众或少数富室或少数贵族或最
优胜的一人或僭主，殊难确定。如果说最高治权不应寄托于任何人或若干人
而只应寄托于法律，这也难以作为定论。

章十一 有人说才德有高卑，政事应该付托给少数俊才硕德或唯一卓异的
人物，不宜寄托于平常的众人。但群众就各别而论虽多属寻常，就集体而论，
判断能力便不弱于专家，其财产也当不减于富室，使群众参预议事和司法机
构获益尤多，所以多数之治是可取的。但无论哪一种型式的统治都当遵循法
律，凡掌握治权的人门，只应对法律所未及的事项，运用个人的智虑。

章十二 政治道德特重正义。正义依“公平”原则，把等量事物分配于相
等的人们。政治权利的分配标准当以对于该团体的实际贡献（功绩）为衡：
每一公民尽多少义务就取得多少权利。

章十三 财富、出身、才德和集体多数四者并存于城邦之中，各自按其对
于城邦的贡献而争取作为享受政治权利的标准。如果依据平民主义，刚理应
驱除才德优胜的人们，以维护多数杭治，“放逐律”可视为一种适当的政策。
如果依据才德标准，则国内有出类拔萃的圣贸，就该奉为君王。

（肆）章十四至十八：君主政体（王制）各品种

章十四 土制有五种：（1）斯巴达式，（2）野蛮民族的酋王，（3）民
选总裁，（4）史诗时代的王制，（5）全权君主。

章十五 深究王制的未一种，这里存在“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两者备
有所胜：人治能随机应付世事的万变而法治可冤于人情的诵询。但一般政体
总该遵循法律，就君主而论也应有宪法作为规范，全权君主不是良策。说法
律是固定的条文，必不可能概括万机，为政须由人智熟筹法律所未周详的事
件；但由一人独断也未必优于由多数人共虑。王制行于古代较筒朴的社会，
到了今世这己经是不合适的了。

章十六 有人说专精的技艺可成就较高的作品，君王专精治道，可以造福
人民。这样的譬喻未必切当；全权君主以一人总理万机，既难免没有失误，



而其人执政粳身，使一国自由的众人终身处于臣属地位，总非相宜。且世袭
的后王往往无能或失德，这就不免于为害全邦。

章十六 如果世上某处竟然出生绝伦的超人，这才可付以君主的全权，让
他终身在位。

章十八 进一步当研究如何可以构成一个良好的政体。造就一个善人同构
成一个良好政体的方法应属相同；两者的宗旨都在优良生活。

卷四 现实政体的类别

（壹）章一 至二：绪论

章一 政治学应研究理想政体，兼及现实问题，例如：在现实条件下什么
是可以做到的最优良政体；什么是大多数城邦可能施行的最优良政体；怎样
保全现实各政体；备政体中较重要的如平民和寡头两类型又有哪些类别。

政治学研究政体也研究法律。
章二 除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而外，我们当继续论列正宗的共和政体和变

态的平民、寡头、僭主四类型，说明其种类并分析怎样的公民团体适宜于怎
样的形式，以及各种形式怎样可以构成和怎样而归堕毁，又怎样可以保全。

（贰）章三至十：平民、寡头和共和政体的各种类

章三 备政体的类别起因于组成城邦的各部分，例如平民群众和贵要部分
的差异。城邦各种政治职司可作若干不同的安排，也就可以有若干不同的政
体。有人诅备政体只有平民和寡头两类型，其余都是两类型的固体，这个说
法虽很概括而实不确当。

章四 平民政体为多数穷人的统治，寡头政体为少数富有者的统治。动物
依各种器官的差异及其粗合方式的分析而为之类别，我们也当研究备该城邦
的社会粗成以及备该政体的枕治结构和各项职司的安排而说明两类政体的所
有各种形式。由这样的分析，显见平民政体有五种，挨次而至末一种极端平
民政体，群众意志凌驾于一切职司和法律之上，这就逾越宪政常规，而类似
僭政了。

章五 相似地，寡头政体也有四种，最恶劣的末一种是“门阀政治”，执
政党派既极狭隘，名位竞由世袭，而且权力超越法律，它也类似僭政。

章六 依社会情况的某一方面——例如国内公民的从政闲暇——而论，平
民政体可另行分析为“农业”性质的一种和其它三种。寡头政体，如果以各
种职司所要求的财产资格而论，也可另行分析为四个品种。

章七 贵族政体的钝种应该是以才德为主的政体；其余三种混有其它要
素，都迹近于共和政体。

章八 共和政体本来是平民和寡头两者的混合。一般人往往以混合政体的
倾向干平民主义者为“共和”，而以其倾向于寡头者为“寅族”政体。由是
共和与量族两词往往相混淆。为使两同名实分明，我们以包容自由山身的平
民、富室和才德之士三者而重视才德的混合政体为“贵族”，而以仅须兼顾
自中出身和财富两要素的混合政体为“共和”。

章九 混合平民和富室因素以建立共和政体可以有三种不同方式。（1）



合并平民和寡头两个体系，（2）两者的折衷，（3）在两政体中备取某些性
质而加以混合。凡混合而能使人分辨不出其为平民或为寡头者可算是成功的
共和，斯巴达混合政体是一个例子。

章十 在僭主政体三种中，其施行千非希腊民候的君主政体（王制）和施
行于希腊古代的民选总裁，这两者曾作为王制的两种，分别说明于前（卷三
章十四）。其第三种为僭主政体本式：僭主专断全邦而万事完全以一己私利
为依归。

（叁）章十一至十三：适宜于一般城邦的政体以及各种公尺团体所可采
择的各种政体

章十一 为政应尚中庸，以中产者为主的共和政体介于贫官之间，可以协
调两阶级的争端，较为稳定而适宜于一般城邦。但自古以来，中产者既为数
不多，又不奔竟于政治权力，而斯巴达和雅典两大邦却分别鼓励其邻国使各
趋平民和寡头两个极端，于是共和之治在希腊就少见到了。

章十二 混合政体须求质量间的平衡。要是国内向数的平民已强于向质的
富室，则势必树立干民政体，反之则势必树立寡头政体。倘使中产阶级的势
力超过寅民和宫室、即数和质的联合势力，或者仅仅超过 两者之一，就可树
立共和政体。平民和寡头政府的立法家如能在其所建质数偏胜、即阶极偏向
的政体中，重视中产者的作用，一定有神于实际。伪善徒然引致祸害，少数
人为治的政体，使人民受到虚文的欺骗而无实权，这是不足取的。

章十三 寡头败体欺骗贫民群众的方法有五。平民政体也有相应的欺骗富
室的方法。但欺骗不如诚实，偏胜不如协调。一国公民团体的编组相符于武
装部队的编组。欺骗方法总不能使人为国宣劳、献身效命。顺便述及古未军
队成分的变迁对于希腊政休发展的影响。

（肆）章十四至十六：各种政体对议事、行政、审判三机能应该备有与
之相适应的机构

章十四 城邦都有议事、行政、审判（司法）三机能。构成议事机能的方
式，（1）全体公民合议一切事情，（2）部分公民合议一切事情，（3）全体
公民合靛部分事情而部分公民合议另一些事情，相应地成为，（一）平民，
（二）寡头和贵族，（三）共和方式。在实施时，三方式又可以备有若干不
同安排以适应各类型政体的各个品种。

章十五 就行政机构而言，备职司的种类为数或多或少，权限或轻或重，
任期或长或短，授任方式或为选举成为拈■，备有若干不同方式，各种政体
应当各自选择与其建国宗旨相符合的安排。

章十六 审判机构，即法庭，依案件性质和审判程序而为区别，分列八类。
组■法庭有三种重要方式，各种政体也备有与之最相符合的安排。

卷五政变和革命

（壹）章一 至四：变革的一般原因



章一 一般城邦都以一偏的正义与平等观念作为建政原则；邦内持有相异
观念的各部分（党派）就企图推翻这种政权，这是引起政变和革命的一般原
因。政变有时把旧政体完全颠覆，有时只作某些局部改革。

平民主义者以（自由身分）数量论平等，寡头主义者以（财产）数额论
平等，备有所偏，都不能免于内讧，但平民政体常常较寡头政体为稳定。

章二 从三方面分别叙述变革的一般原因：（1）一般的心理状态，（2）
革命者的企图，以及（3）事变发生的动机。

章三 分析触发革命的动机为两类，叙述十一种事例。
章四 事变常常由于微小的疏忽，而胎巨大的后患，私人的琐事往往牵动

了大局。在一邦以内，（1）或某些职司权力过重，或某些部分过度兴旺，或
（2）贫富两都强盛，旗鼓相当而无中产阶极为之缓冲，终必爆发政变或革命。
革命活劝多采用暴力和欺诈。

（贰）章五至十二：各种政体发生变革的各别原因及其相应的救治方法

章五 引起变革，或激成宫室的反动，或群众颁袖乘机而自立为僭主。
政治活动家每每竞求扩大群众权力以取媚平民，于是平民政体由温和的

旧类型，转变而为近代的极端类型了。
章六 寡头政体的变革常常起因干政府虐待群众，或统治集团的内部倾

轧。有时社会财富增殖，具有任官资格的人数日增，统治集团的粗成既已变
更，跟着也就发生政体的变更。

章七 在贵族政体中，如果统治集团的门户过于狭隘，常常引致内讧和变
革。

贵族和共和政体本来都是混合政体，要是所混合的丧失平衡，都将导致
内讧。

贵族政体常因小节而酿成大祸；共和政体也常常积潮而归败坏。
一切政体都可能被外寇所倾覆，或因外患而引起内变。
章八 平民、寡头、贵族、共和政体所由维持和保全的方法：整饬法纪，

防微杜渐；讲求忠信，协和全邦；时常警惕寇敌，团结人民；慎重名位，赏
罚有节，注意邦内不逞之徒，向察社会，勿让某一部分过度兴旺。还应该禁
绝官吏的寅污。平民政体应顾全富室，寡头政体应济助贫户。

章九 继箱叙述保全各政体的方法：执政人员当忠忱而有才德，并守法不
苟。任何政体都应当求得大多数公民的拥护，才能稳定。一切措施都不可趋
于极端，惟有中庸之道始能持久。教育人民使其生活思想和日常行为符合于
宪法要旨；世人对于公民教育往往疏忽，极端平民政体尤其挫率，鼓励“随
心所欲”的自由。

章十 君主（一长）政体（王制和僭政）的变革和保全：凌辱、恐惧、鄙
薄、野心都可激起人侗推翻君主。僭政的倾覆或因遭受敌邦攻击，或由本国
的内乱。僭主专务私利，甚于寡头和平民政体的劣种，往往被民众所仇恨、
所厌弃。王制和寅族政体相似，目的在领导社会发展，监护各部分的利益，
所以为时较为长久。但现今盛倡平等，王制很少能够保存；近代所见的君主
政体都是以武力篡夺国柄的僭政。

章十一 保全王室有赖于谦恭温和。保全僭主有两种政策，其一采取和极
端平民政体相类似的高压政策，以严刑摧残人民的意志，以重课耗竭他们的



余资，并故布不和的种子使人民互相猜疑。另一种政策为伪装王制，勉自克
制，粉饰为仁政，由此稍延其命运。

章十二 但专制总是无法持久的，古来僭主都命运短暂。评述柏拉图《理
想国》中若干有关变革的论说。

卷六 建立较为稳定的平民和寡头政体的方法

（壹）章一至五：建立平民政体的方法

章一 平民政体的备品种由（1）性质不同的备种人民及（2）各种民主机
能和职司的不同粗合分别构成。

章二 平民政体以自由为宗旨。对于政事应轮番参加，对生活要求“随心
所欲”。行政、司法和靛事三机能的安排，就须备备符合这种自由宗旨。议
事和审判职权公开于全体公民、选任多用抽签、开会须抬予津贴和官吏任期
必然短促等，都是平民政体机构的特征。

章三 平民主义以最高权力寄托于人数，寡头主义则寄托于时富。依这些
原则所建立的最高权力倘使凌驾法律之上，都可能行施不义。良好的机构应
该包含两个原则，使执掌最高治权的团体，既多于人数，又富于资财。

章四 由性质不同的四种人民所建成的平民政体，（1）以农业式为最佳；
在这种平民政体中，资产较多和较少各阶级的利盆可保持平衡。这种政体自
当采取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2）其次为牧业式；（3）又次为工商式；（4）
最后还有全体式的极端平民制度，承认任何男子均得入籍为公民并受任为职
官。

章五 创制匪易，守成更难。就平民政体而言，如果要长治久安应取温和
的中庸之道，毋需以没收财产和加重捐裸的政策驱除富室；开会津贴亦宜有
适当限度。另一方面又当注意贫因的人民由富室和公众共同抬予济助，使之
各遂生计。

（贰）章六至八：建立寡头政体的方法

章六 最好的一种寡头政体相应于农业式平民政体，任官的财产资格不
高。挨次至未一种寡头政体，财产资格订得特别高，相应于极端平民政体的
完全依仗人数，这就单独着重财富，其为治必难稳定。

章七 军事组织对于寡头机构影响特别重大。骑兵利于寡头政体；反之，
轻装步兵和海军利于平民政体。寡头政体如能广开门户，使群众也有参政的
机会，可以较为稳定。

凡出任显官高位应当备有所贡献于社会；如果渎职营利，必致倾覆。
章八 一般政体都应慎重建立各种职司。
列叙一切城邦所应投置的重要职司，以及某些城邦所应特投的职司。

卷七政治理想和教育原则

（壹）章一至三：政治理想：至善和幸福生活



章一 世有三善，身外诸善，身体诸善，灵魂诸善。幸福生活重在灵魂诸
善：城邦和个人相同，应各修四德（智、勇、礼、义）庶几可得真正的快乐。
配备身外诸善（衣食所需）和身体诸善，而能勤修灵魂诸善，达成善业，这
就是最优良的生活。

章二 以善业为最优良的生活，无论城邦和个人，究应以内修为重，还是
以外行为重？就城邦而言，或尚武功，用其权威于国外，或重内政，专修文
治。斯巴达等邦素以勇德著闻；但假借武力，于人自由，奴役邻邦，终非正
义的举动。

章三 就个人而言，贤哲之士或主张人世从政，以求有为，或主张隐避自
适，以乐无为。就一般解释，人非猛兽鸷鸟，应该乐于群居而参加社会政治
的活动；而沉思默想的静修功夫，有如城邦的专重文治，仍然是人生的一种
积极活动。

（贰）章四至十二：理想城邦的轮廓

章四 人口：一国人口太少则不足自给，太多则难千维持秩序。城邦重在
实际的编成，一个繁庶城邦未必就是一个伟大城邦。理想城邦的适中人口限
度乃是观察所能周遍而又足以达成优良生活的自始的数额。

章五 疆域：国境不可大小也不求太大，也当以观察所能周遍又足保证公
民们宽裕而不失节制的闲暇生活为度。

择地建置应当注意山川形势，利于防御；城市的位置，在经济和军事上，
都适合于成为四乡的聚散中心。

章六 国多海港，其弊在于商旅杂处，异族习俗不同，往往污染本邦的礼
法。然海上交通既大有利于物资供应，在军事上更便于攻防；谋国者需要建
立适当的海军，并管理国际商业，勿使作捐己利人的贸易。

章七 民族赋性：考察人类所居住的世界中各民族的禀性，北方各族精神
隧旺而缺乏理解，亚洲各族多擅长机巧而精神卑弱。惟有希腊各种姓兼备两
者的品质，理想城邦所求的公民品质正是希腊族的优良禀性。

章八 社会桔构：理想城邦，（甲）须有某些“条件”作为经济配备，（乙）
须有若干组成“部分”，凭以建立军政体系，粽合这些“条件”和“部分”，
应有六种业务：（甲调一）农业、（二）工艺、（乙）（三）防卫、（四）
田产管理、（五）祭祀和（六）议事及审判的政治业务。

章九 从事农业和工艺者终身勤劳，无暇从政，所以应当由非公民未担负
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业务。防卫、祭祁和政务当然是公民的业务，这三
种业务或由儿粗人分任，或全都兼任；最适当的安排是由青壮公民担任战斗，
中年转任议事和审判，老迈则司神职。田产管理应当成为每一公民的分内业
务（不应像柏拉图的理想国那样剥夺公民的份地）。

章十 依据不同业务作成阶极区别的社会体制先见于埃及和克里特。克里
特和意大利都早已有会餐制度。许多制度在历史上常常早已经过不同民族，
在不同时期，一再创制，一再亡失。

全国的土地分配应以一部分为公田，供抬会餐和祭祁之用，其余分归私
有，使每一公民各得近城和边远地区两份田亩。所有公私的农田都由奴隶或
农奴从事耕作。

章十一 邦内中央城市的规划，（1）首重居民的健康，应当研究其位置，



使轩敞当风，空气新鲜，而有充足的水源。（2）挨次而论及防御工程、设计
碉堡城垣。（3）又次而考虑政治活动的便利，布置庙宇、臃舍、商市、住宅。
（4）一切建筑也应讲求美观。

章十二 市内公共食堂应设于庙宇之内，庙宇则建筑在市内高地上，其下
设“自由广场”。更下则为市集；民事法庭等机构可设置于商场附近。乡区
亦应有若干庙宇；乡区公共食堂应设于民兵卫所。

（叁）章十三至十五：公尺教育的一般原则

章十三 依伦理学的解释，幸福为善行的极致和善德的完全实现。欲达到
这样的目的，一个城邦和其中的公民们须有适当的健康身体、财富以及一般
生活配备，这些配备都受之于自然。在具有这些自然条件的城邦中，立法家
运用其才能，引导公民钠人于行善的良孰。人们所由成德达善者，出于三端，
禀赋、习惯、理性。禀赋已见于章七；习惯和理性必经培养而得发展，所以
立法家应当特别重视教育。

章十四 有人说由于被杭治者和统治者所需的品德不同，应该分设两种教
育制度（例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拟者，就是专门施行于统治阶极的教
育制度）。在我们这个理想城邦中同等的自由公民青壮时为受指挥的士兵和
受杭治的公民，迨其既壮且老遂执掌司法，主颁祭职，就应该兼受统率和服
从两方面的训练。前面已阐明（卷三卷四）在轮番为治的理想城邦中好公民
的道德符合于善人的道德；这里的公民教育也就应该等同于善人的教育，而
使之包含众德。

（1）人类灵魂分为本能和理性的主从两部分，理性部分义分为实践和玄
想两个区划。（2）人类生活分为勤劳和闲暇，以及相应的战争与和平两个方
面。城邦如斯巴达的教化偏重于灵魂的从属部分和生活的从属方面，专务实
践和战争。教育的正道应遍及灵魂的备个部分和生活的备个方面而以理性为
主，谋求用暇与和平。

章十五 操持闲暇需有智慧和节制，斯巴达人独养勇德，所以不适于和平
时代。

习惯驯练和理性教育应孰光孰后，发展理性固然为教育的最高要求，如
果依人类生理和心理的自然顺序，自当先重体育，培养灵魂所寓的身体，使 之
既健且美；其次则训练灵魂的本能部分，使人人都具有良好的习惯。

（肆〕章十六至十六：教育的初期

章十六 为保证国内有健康的婴儿，立法家应制定男女的 婚嫁年龄，适
当锻炼并卫护夫妇的体格。根据优 生和限制人口的立场也应考虑到暴弃畸婴
和堕胎 节育一类问题。

章十七 （一）（1）育婴当注意食料，保护其肢休的发育，并使习于寒
暖的气候变化。（2）五岁以前的儿童使为游戏而胯听故事：早年的咸染特别
难于改变，必须正其视听，勿合接近下流的伙伴，勿使听到讕言恶语，勿使
看见秽亵的图像。（3）自五岁至七岁可让他们旁观少年们的作业。

（二）七岁以后，与分别（4）少年（七至十四岁）和（5）青年（十五
至二十一岁）两个期间，细察生理的发展精审地安排教育的规程。教育究应



由城邦办理还是听任私家各自负责。

卷八 青年训练

（壹）章一至三：儿童教育和青年训练的一般规划

章一 全邦公民应受同样的教育。城邦应建立统一的教育制度，制定备种
施行的规程。

章二 教育课目或重实用，或重品德，或重知识。少年自然应该学习有关
实用的技能，但勿使人于艺人的精擅而染上匠工的鄙俚。

章三 论儿童教育四课目：读写（书算）和绘画两门都为人生实用之学，
体操则所以养成勇德。对于音乐教育的宗旨，世人颇不明晰，一般都以音乐
为可资娱乐、解除劳倦，实际上音乐的高尚作用应在操持阴暇。绘画亦然，
儿童既熟习皋形绸色，不仅构图造像可供实用，久之他也渐能审美。其它课
目也在知识的传授和身体的活动中，寓有培养善德的教导。

（贰）章四：体操

章四 教育初期，先施体操。但竞技练习不可过分。斯已达式教育过度锻
炼少年，俾自幼养成坚忍不拢的勇德，实际上有捐其身心的发育。童年当使
练习轻柔体操，十四岁后读书三年；待他长大，始行锻炼。

（叁）章五至七：音乐教育的宗旨和方法

章五 音乐个人愉悦，由此娱乐作用进而陶冶性情，操修心灵。如果以娱
乐为尚，则尽可听乐而无需自习弹奏。音乐教育固然应当以陶冶性情和操修
心灵为宗旨。图画以线形和颜色表现事物的情态，音乐以节奏和旋律反映人
们的性格，其它艺术亦类此，而音乐最为逼真，其为悲喜都切中人心，而影
响少年的情操尤为深远。

章六 音乐教育有三题：课程的制订，乐调和韵律的选择，乐器的选择。
就裸程而言，当以养成欣赏能力为已足，毋需力求擅长。就乐器而言，宜习
弦奏，不重笛管。

章七 乐调和韵律可分作三类：（1）培养品德，（2）鼓励行动，（3）
激发热忱。其为效用亦分为三点：（1）教育，（2）破除情感，（3）操修心
灵。对于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们要求不同的效果，当各各选取不同的乐调
和韵律。少年教育应培养品德，宜取中和庄敬的仕里调。茀里季调凄怆激越，
使听者狂热，终非正音。吕第亚调轻柔，对儿童和老年是有益的。



附录二 关于本书的题名

亚里士多德卒后，亚历山大的霸业正在发生演变，在雅典的吕克昂学院
不很安静①。他的继任主持人色扁弗拉斯托把亚氏和他自己的书稿交与门弟子
纳留（Neleus）携归小亚细亚的瑟柏雪斯（Scepsis）；这个部分的书稿就这
样封藏于一地窖中达二百余年②。两家已流行于当时的卷章则多被购集到小亚
细亚具伽蒙（Pergamon）和非洲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中。瑟柏雪斯的书稿在
公元前第一世纪还归雅典，旋即被搜集到罗马。吕克昂学院第十一代继任人
罗得岛人安德洛尼可（Andronicus Rhod.）在罗马整理了亚氏和色氏的著作，
并订有两家全集的目录。这个目录今已不可复见。公元前第三世耙中叶，亚
历山大城图书馆馆长加里马沽（Callimaclius）已经编有《文献总目》（■
一百二十卷，列述希腊各作家的生乎及其遗书。嗣后目录学极为兴盛。其徒
斯密尔那人赫尔米帕（Hlermippus Slnyrnaous）曾著《学者》列传》，叙述
各作家生平，比其师旧作有所增广，仍旧各各附以著作目录。今师徒两家的
书亦已佚失。现世所存公元后第三世纪狄欧季尼·拉尔惶（Diogenes
LAertlus）《学者列传》，大概足根据赫尔米帕旧著榻成的①。

狄欧季尼：《亚里士多德传》所附《亚里士多德著作目录》第 75 号有“院
内精密课程《政治学》八卷，桐善有如色乌弗拉斯托的[《政治学》]” 。法
国经典学家梅纳治（Menage，1613—1692）评诠狄氏《列传》（卷五 50）附
刊了所得“无名氏”编《亚氏书目》，其中第 70 号为“院内精密课程《政治
学》”②。另有公元前漫步学派哲学家托勒密（Ptolemaous Philoso 一 phus）
所编《亚氏书目》，今仅存阿拉伯文译本，其中第 32 号为《宪政纲要并列述
各种政体》③。所云“院内精密课程”，表明这部著作曾向自己的生徒宣读过，
但它是一种并未公开教授的讲稿。本书卷四章二 1289a26 和章八 1293b29，
亚氏自称这一著作是《关于政体研究的专篇》。依卷三章一 1274b32 则司以
比较详细地题为《各种政制，其实义和属性》。这篇著作在《伦理学》中提
及时，就称《政治学各卷》，公元后第三世耙初的亚氏学诠疏家、亚葬洛第
人亚历山大（Aiex. Aplirod），所举和这个书名相符合。中古第十一世纪末
的亚氏学诠疏家以弗所人迈克尔（MichaeIEphesius），以及第十二世耙荷马

                                                
① 亚氏卒后，安第帕得（Antlpater〕继亡；公元前 317—307 年间，雅典在马其顿总督，法勒罗人迪米特里

的治下。迪米特里和色马茀拉斯托友好；吕克昂学院生徒甚盛。公元前 307 年，安蒂咯诺（Antigonlls）的

儿子迪米特里（Delnetrius1）驱逐了法勒罗人迪米特里（Demetrius Phalereus）。雅典制订了新律，规定学

者未得公民大会许可，不准讲学授徒，遂逐走色氏。公元前 306 年，恢复雅典学术自由的传统，废除禁令，

召回了色氏。但吕克昂学院从此不复讲习社会政治科学（实用之学）而专重自然哲学（理论之学）的研究

了。
② 亚氏著作曾经湮没而又行世的经过，参看斯特累波：《地理》（strabo，Geogrsphy）608—609 页；雅典

那俄：《硕学燕语》（Atheilaius，Delpn。）214Di普鲁塔克：《萨拉传》、（Plutard1，“SullA”）26。461
① 参看乌西奈：《色鸟茀拉斯托残篇集录》（UsenerfAnalec，taThoopohrastea）13 页以下。
② 海茲：《亚氏佚书》（Heitz,Dieverlorenen Schriften des Aristo- teles）17 页，说此《无名氏书目》虽异于

《狄氏书目》，其内容当出于同一较早租本，例如《赫尔米帕书目》。参看蔡勒：《希腊哲学》（Zelleer Die

Philosophie der Grie-chen）卷三 54 页。
③ 以上三书目都保存于柏林研究院：《亚氏全集》卷五中。阿拉伯文《托勒密书目》已由斯坦因施那得

（Steinschneider）翻译为拉丁文，其第 32 号书名为 liberde regimine civitatum et nominatur politikun.



史诗诠疏家尤斯塔修（Eustathius），都称《政体研究》，这和本书作者所
自称的书名也相符合。现在我们照《伦理学》和诠疏家亚历山大所举，把汉
文译本的书名称为《政治学》，如果有人愿意采取《政体研究》这样的书名，
同样也是适当的。

狄氏《列传》所传书目中所谓“有如色鸟■拉斯托（的《政治学》］”
字样是一句含糊的短语，也许原来是书目上的边注，作注者的意思或是说其
书编类和色氏的著作相类似，或是说其内容或体裁用类似。狄氏书《色庇■
拉斯托传》所附著作目录也有“《政治学》”六卷，今未见此书。或疑那些
湮没于地窖中的陈编再见于世时，混淆了两家的笔札。但与安德洛尼可同时
代的西塞罗（Cicero）己说到两家所拟“最优良的共和国制度”（de optimo
statu reipublica） 相异，当时大概还并存两家的作品。我们现在这本《政
治学》涉及伦理和生物的思想都同亚氏的论理和生物的著作相符，而不合于
色氏的现存著作①。”色氏出生迟于亚氏十二或十五年，死亡则后于亚氏三十
四年。今书中所举当代史实都符合于亚氏生平，而下符合于色氏的晚岁。全
书的文体也显然出于亚氏一人之手。这个边注不足重视。

                                                
① 参看《政治学》纽曼校注本卷二《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XXXiiIxx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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